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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9年11月11日星期三  

Wednesday, 11 November 2009 
 

上午11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M., G.B.S., J.P. 
 
李華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S.B.S., J.P. 
 
吳靄儀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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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G.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S.B.S.,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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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麟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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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明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G.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J.P.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THE HONOURABLE KAM NAI-WAI, M.H.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李慧琼議員  

THE HONOURABLE STARRY LEE WAI-KING 
 
林大輝議員，B.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AM TAI-FAI, B.B.S., J.P. 
 
陳克勤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HAK-KAN 
 
陳茂波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PAUL CHAN MO-PO, 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IN-POR, J.P. 
 
陳淑莊議員  

THE HONOURABLE TANYA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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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RISCILLA LEUNG MEI-FUN 
 
張國柱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KWOK-CHE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黃國健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KIN, B.B.S. 
 
黃毓民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K-MAN 
 
葉偉明議員，M.H. 

THE HONOURABLE IP WAI-MING, 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潘佩璆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AN PEY-CHYOU 
 
譚偉豪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SAMSON TAM WAI-HO, J.P.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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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梁家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EUNG KA-LAU 
 
謝偉俊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TSE WAI-CHUN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M.,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G.B.S.,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G.B.S.,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TSANG TAK-S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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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J.P.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VA CHENG,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李蔡若蓮女士  

MRS CONSTANCE LI TSOI YEUK-LI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馬朱雪履女士  

MRS PERCY MA,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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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9年申訴專員條例 (修訂附表 1)令》 . . . . . . . . . . . . . . . .   217/2009

  
《普查及統計 (經濟活動按年調查 )令》 . . . . . . . . . . . . . . . . .   218/2009

  
《2009年普查及統計 (服務行業按季調查 )(修訂 ) 

令》 ..............................................................  
 

219/2009

  
《 2009年古物及古蹟 (歷史建築物的宣布 )公告》 . . .   220/2009

  
《2009年僱員再培訓條例 (修訂附表 2)(第 2號 ) 

公告》 .............................................................  
 

221/2009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The Ombudsman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1) 
Order 2009 .............................................................  217/2009

 
Census and Statistics (Annual Survey of Economic 

Activities) Order ....................................................  218/2009
 
Census and Statistics (Quarterly Survey of Service  

Industries) (Amendment) Order 2009....................  219/2009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Declaration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Notice 2009 ..........................................  220/2009
 
Employees Retraining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2) (No. 2) Notice 2009 ...........................  22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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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第 25號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年報 08/09 

 
第 26號  ― 香港科技園公司  

二零零八／二零零九年年報  

 
第 27號  ― 香港房屋委員會  

2008/09年度年報  

 
第 28號  ― 香港房屋委員會截至 2009年 3月 31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  

 
第 29號  ― 回應二零零九年香港申訴專員第二十一期年報  
  的政府覆文  

 
《 2009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No. 25 ─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Annual Report 08/09 

   
No. 26 ─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2008/2009 
   
No. 27 ─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2008/09 
   
No. 28 ─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8 
   
No. 29 ─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21st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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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9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Bunker Oil Polluti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Bill 

 

 
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政務司司長就 “回應二零零九年香港申訴專員第二十一期

年報的政府覆文 ”向本會發言。  

 

 
回應二零零九年香港申訴專員第二十一期年報的政府覆文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21st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2009 
 
政務司司長︰主席，“香港申訴專員第二十一期年報 ”已於本年 7月 8日提

交立法會。我現在向立法會提交政府覆文，以回應該年報所提出的建議。 

 

 政府和有關的公共機構大致上接納申訴專員在過去 1年就各宗調查

個案的建議，並正採取積極的行動，以落實有關建議。至於少數未獲接

納的建議，有關部門亦已向申訴專員作出解釋或提出其他方案，並在政

府覆文內列出詳情。 

 

 申訴專員對於提高公共行政質素所作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我們

亦明白市民期望政府進一步提升公共服務質素及增加管治透明度。我在

此感謝申訴專員一直以來的工作，我們會繼續與申訴專員緊密合作，共

同為提升公共服務質素和行政效率而努力。 

 

 多謝主席。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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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政策  

Anti-drug Policies 
 
1. 張國柱議員：主席，為解決日趨嚴重的青少年吸毒問題，政府正推

行禁毒政策，涵蓋宣傳和教育、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立法和執法、對

外合作及研究等多個範疇，五管齊下對抗毒禍。此外，政府於本年 8月

起在全港 18區陸續推行反青少年吸毒社區計劃，並在每區投放 50萬元作

為計劃的經費。現時，各項有關禁毒的計劃已分別展開，其中大埔區學

校更率先參與政府推出的校園驗毒試行計劃 (“驗毒計劃”)。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會否增撥資源投放在住宿戒毒服務，例如香港基督教服

務處的日出山莊、明愛黃耀南中心及基督教正生書院，以及

幫助該書院解決搬遷的問題；  

 
(二 ) 當局將採取甚麼預防措施，以確保在驗毒計劃中，被驗出曾

吸毒的學生不會被有關學校標籤；教育局會否訓示相關學

校，以確保該等學生不會被開除學籍；會有甚麼界別的人士

參加跨界別個案小組會議，以及當局會於何時檢討驗毒計劃

的成效及會否制訂新措施，以進一步打擊毒品進入校園；及  

 
(三 ) 鑒於不少社區團體為在反青少年吸毒社區計劃下舉行的活

動籌募經費，現時已獲批准的每項有關活動的名稱、協辦機

構、政府撥款金額、從社區籌獲的款額、活動對象及參加人

數、內容及目標 (按區議會分區表列 )；政府會否監管各項活

動的推行，並檢討其成效？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要有效處理青少年毒品問題，必須盡力向誤墮毒海的青少年

及早伸出援手。當局一直密切留意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需求

的變化，並適切地調撥資源。根據律政司司長領導的青少年

毒品問題專責小組的建議，我們在 2008-2009年度財政年度，

已額外投放近 2,600萬元新資源，加強一系列下游支援服務，

當中包括透過社會福利署 (“社署 ”)的資源分配，資助 101個戒

毒治療及康復中心的新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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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7月，行政長官宣布推行全民抗毒運動，康復治療正是

其中一個策略方向。一方面，我們會邀請非政府機構，就創

新和具果效的服務模式提出建議，另一方面，我們也會檢視

現有康復設施的使用情況和發展空間，提供支援，鼓勵營辦

機構提高服務名額和質素。我們會按現有康復設施的個別情

況，積極考慮在資源上配合，從而達到我們的政策目標。  

 
 此外，現時有部分住院式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須透過改善

現有設施或覓地重置，以符合法定要求並取得牌照。政府各

部門會盡力支援，包括協助機構物色合適的地方作重置用

途。禁毒基金會也設立特別撥款計劃，資助機構進行建築改

善工程，以達到社署的發牌標準。此外，社署亦會召開政府

部門與營辦機構的諮詢會，就個別院舍在進行改善工程時所

遇到的問題，提供直接到位的專業意見。  

 
(二 ) 自今年 7月起，由大埔區中學校長會、禁毒處、教育局、社

署和其他相關部門及單位代表組成的工作小組，一直與各方

緊密接觸，商討驗毒計劃的細節及安排，並共同制訂驗毒計

劃守則。執行驗毒計劃的各方，包括所有參與的學校，必須

嚴格遵守法律對私隱和個人資料保密的規定，保障學生私

隱。除了獲學生本身和家長同意的指明人士外，個別學生的

驗毒結果不能向任何其他人士披露，此舉亦可有效地防止產

生標籤效應。  

 
 驗毒計劃純屬自願參與性質，亦會以學生利益為大前提。因

此，驗毒計劃的守則已清楚列明，凡在驗毒計劃下發現曾吸

食毒品的學生，不會因此被控吸毒，亦不會被開除學籍。我

們已不斷將清晰的信息，於 10月中至 11月中舉行的五十多場

簡介會上，向出席的校長、教師、學校社工、家長及學生說

明，我們更會稍後向家長及學生派發參與同意書及有關資

料。一系列資料，包括驗毒計劃守則、介紹驗毒宗旨和過程

的短片、單張及常見問題，亦已上載至禁毒處網頁，讓公眾

人士瀏覽參考。  

 
 由專業社工擔任的個案經理，會因應每位被辨識到曾吸毒的

學生的情況，邀請其家長、校長、有關老師及駐校社工參與

個案會議，在家長同意下，為學生制訂適切的支援計劃，透

過跨界別的專業服務，協助學生盡快走出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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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檢討驗毒計劃成效，政府會透過禁毒基金，委託專業研究

機構，於驗毒計劃進行的同時，全面評估驗毒計劃的設計、

執行過程及成效；探討本地及外國有關校園驗毒的經驗，以

及建議如何優化及完善驗毒計劃，把驗毒計劃逐步推廣至其

他學校及地區。  

 
 為進一步打擊毒品入侵校園，政府由去年開始提供教師禁毒

專業培訓，並於剛過去的暑假舉行大型講座，讓教師掌握禁

毒知識和技巧，還會於短期內推出學校禁毒資源套及舉辦多

場工作坊和講座，幫助教師有效推行含禁毒元素的健康校園

政策、有效進行禁毒教育和促進家長和學校合作，同時辨識

高危學生及運用社區資源幫助有需要的學生。警方也於去年

增設 27名警察學校聯絡主任，以促進與學校的聯繫，以及加

強學生禁毒預防教育工作。警方亦透過網上巡邏等新措施，

加強涉及青少年毒品罪行的情報搜集工作。  

 
(三 ) 全港 18區由本年 8月起陸續開展為期 1年的反青少年吸毒社

區計劃，計劃由民政事務總署轄下 18區民政事務處推行，並

由社署協助，主要對象是區內的高危青少年及曾經吸毒的青

少年。該計劃透過非政府機構的外展網絡接觸對象，並由不

同支援機構安排活動和技能訓練。各區民政事務處與有關機

構緊密合作並保持溝通，以監察進展。各區所辦的活動詳情

已列於附件，並分發給議員參考。  

 
 

附件  

 

地區  活動名稱 (1) 主要合作機構
政府撥款

(元 ) 

社區籌款  

(元 ) 

活動對象及  

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及  

目標簡述  

中西區  中 西 區 青

少 年 反 吸

毒 計 劃  ─ 

Teen 生 我

才  

香 港 基 督 教 女

青年會 (中西區

及 離 島 青 年 外

展社會工作隊 )

500,000 社區籌款：

250,000 

活動對象：區

內 高 危 青 少

年 及 社 區 人

士  

 

參 加 人 數 ：  

約250人  

計劃主要透過

技能訓練、身

體檢查、師友

計劃、探訪及

義工服務等活

動，提升青少

年遠離毒品的

動機，增強他

們 的 抗 毒 能

力，並提供機

會讓他們回饋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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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活動名稱 (1) 主要合作機構
政府撥款

(元 ) 

社區籌款  

(元 ) 

活動對象及  

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及  

目標簡述  

翺 TEEN 達

人  

香 港 基 督 教 青

年會柴灣會所  

500,000 ─ 活動對象：區

內 高 危 青 少

年  

 

參 加 人 數 ：

150人  

透過野戰、演

藝、體藝、義

工訓練及生命

達人計劃，協

助邊緣青少年

和曾嘗試毒品

的青少年建立

正確的價值和

人生觀，並提

升他們抗拒毒

品的能力。  

東區  

健 康 人 生

齊 解 毒 家

長 ／ 教 師

講 座 暨 分

享會  

東 區 撲 滅 罪 行

活動工作小組  

0 區 議 會 撥

款：82,000

活動對象：區

內 家 長 及 教

師  

 

參 加 人 數 ：

900人  

舉行家長講座

及教師講座，

邀請各有關機

構和政府部門

代表從預防、

打擊、心理輔

導和治療等各

範疇作經驗分

享，以協助家

長及教師裝備

自己，對抗青

少 年 吸 毒 問

題。  

南區  動 力 南 極

星計劃  

香 港 明 愛 南 區

青 少 年 外 展 社

會 工 作 隊 及 南

區 青 少 年 深 宵

外展服務  

500,000 ─ 活動對象：區

內 10 至 24 歲

的青少年，特

別 是 過 去 一

年 曾 有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青少年  

 

參 加 人 數 ：

800人  

推行預防、識

別、介入三層

策略，舉辦社

區、學校、家

長及老師層面

的活動，以達

致 “ 強 化 青 年

抗毒力、及早

識 別 吸 毒 者 ”

的目標  

灣仔  潮 人 潮 玩

新一代  

鄰 舍 輔 導 會 東

區 ／ 灣 仔 社 會

工作隊  

500,000 ─ 活 動 對 象 ︰

區 內 12 至 24

歲 的 青 少

年，特別是容

易 接 觸 毒 品

或 已 有 吸 食

毒 品 習 慣 青

少年  

 

透 過 各 種 新

奇、具創意的

康樂活動和師

友計劃，擴闊

參 加 者 的 眼

界、協助他們

建立自信和健

康的興趣，以

減少他們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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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活動名稱 (1) 主要合作機構
政府撥款

(元 ) 

社區籌款  

(元 ) 

活動對象及  

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及  

目標簡述  

參 加 人 數 ︰

100人  

或吸食毒品的

機會。計劃亦

會為參加者提

供身體檢查和

適切的轉介服

務，加強青少

年對毒品禍害

的認識，更有

意識地抗拒毒

品的引誘。  

青 少 年 抗

毒約章  

浸 會 愛 群 社 會

服 務 處 及 鄰 舍

輔 導 會 東 區 ／

灣 仔 社 會 工 作

隊  

─ 區 議 會 撥

款：400,000

活 動 對 象 ︰

區 內 學 生 及

青少年  

 

參 加 人 數 ︰

1 000人  

參與計劃的青

少年須簽署約

章，承諾不吸

食毒品和向身

邊的同學、朋

友和家人宣揚

禁毒的信息。

主辦機構會為

他們舉辦各類

型的活動，以

加強他們的抗

毒意識。計劃

亦會獎勵其間

表現良好的參

加者。  

九龍城  TEEN 友 伴

我行  

循 道 衛 理 楊 震

社 會 服 務 處 九

龍 城 區 青 少 年

外 展 社 會 服 務

中心  

500,000 社區籌款：

20,000 

 

區 議 會 撥

款：260,000

活 動 對 象 ︰

區 內 高 危 青

少年  

 

參 加 人 數 ︰

120人  

於區內的學校

舉行預防吸毒

講座，提升青

少年對毒害的

警覺性；為學

生進行吸毒危

機識別，邀請

部分有危機的

學 生 參 加 計

劃，並透過多

元智能訓練、

生命教育和師

友活動，建立

及培養正面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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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活動名稱 (1) 主要合作機構
政府撥款

(元 ) 

社區籌款  

(元 ) 

活動對象及  

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及  

目標簡述  

觀塘  觀 塘 區 反

青 少 年 吸

毒 社 區 計

劃  

明 愛 牛 頭 角 社

區 中 心 ／ 觀 塘

體 育 促 進 會 有

限 公 司 ／ 香 港

路 德 會 社 會 服

務 處 路 德 會 青

怡 中 心 ／ 香 港

小 童 群 益 會 賽

馬 會 油 塘 青 少

年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750,000 ─ 活 動 對 象 ︰

區 內 高 危 青

少 年 及 初 接

觸 毒 品 的 間

歇 性 或 社 交

性吸食者、 6

至 23 歲 青 少

年 及 一 般 市

民  

 

參 加 人 數 ︰  

約6 500人  

․ 觀 塘 區 社

區 全 民 抗

毒 才 藝 大

使 訓 練 計

劃  

 

─  透 過 才

藝 訓 練

及 抗 毒

信 息 的

傳遞，使

參 加 者

透 過 不

同 的 才

藝 表 演

服務，帶

出 抗 毒

信 息 及

鼓 勵 大

家 簽 署

成 為 無

毒 自 由

人 的 約

章。  

 

․ 詠 春 拳 訓

練班  

 

─  透 過 詠

春 拳 訓

練，讓青

少 年 建

立 良 好

的 朋 輩

關係，鍛

鍊 良 好

的 體 魄

及 建 立

正 確 的

價 值 觀

及 人 生

觀，遠離

毒 品 的

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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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活動名稱 (1) 主要合作機構
政府撥款

(元 ) 

社區籌款  

(元 ) 

活動對象及  

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及  

目標簡述  

․ 攜 手 同 行

陽光路  

 

─  辨 識 及

藥 物 教

育，為有

需 要 的

青 少 年

提 供 較

深 入 的

訓練、輔

導，以及

跟 進 服

務。讓有

關 青 少

年 體 驗

健 康 生

活 的 樂

趣，遠離

毒 品 的

禍害。  

 

․ 健 康 達 人

─ 青 少 年

抗毒計劃  

 

─  透 過 電

腦 網 絡

例 如

facebook, 

YouTube

等 向 青

少 年 宣

傳 毒 品

的 禍

害，加強

青 少 年

對 抗 毒

的 關 注

與能力。

 

․ 健 康 達 人

Bandsound

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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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活動名稱 (1) 主要合作機構
政府撥款

(元 ) 

社區籌款  

(元 ) 

活動對象及  

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及  

目標簡述  

─  以 年 青

人 喜 愛

的 時 尚

音 樂 作

為 媒

介，並邀

請 著 名

的 音 樂

人 和 樂

隊 為 健

康 達

人，向青

少 年 灌

輸 正 能

量 和 吸

毒 的 禍

害。  

“Hong 

Kong Got 

Talent夢飛

翔 ”才藝大

賽暨 “夢飛

翔 ”社區音

樂劇  

觀塘區議會  ─ 區 議 會 撥

款：300,000

活動對象：任

何 年 齡 、 性

別、國籍、種

族，只要有個

人 才 華 及 潛

能均可參加  

 

參 加 人 數 ：  

約1 200人  

透過選拔賽邀

請擁有不同才

藝的參賽者，

以他們的故事

創作一齣音樂

劇，教導別人

學習如何逆境

自強，發揮潛

能。  

觀塘  

學 校 反 吸

毒 巡 迴 音

樂劇  

觀塘區議會  ─ 區 議 會 撥

款：300,000

活 動 對 象 ︰

區內中小學  

 

參 加 人 數 ︰  

約6 000人次  

活動計劃將於

每所參與的學

校招募約 20名

對音樂劇有興

趣的學生接受

訓練，並在其

就讀的學校演

出 時 參 與 演

出。透過有趣

及互動的音樂

劇，向學生灌

輸毒品的禍害

及提升拒絕吸

毒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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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活動名稱 (1) 主要合作機構
政府撥款

(元 ) 

社區籌款  

(元 ) 

活動對象及  

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及  

目標簡述  

深水埗  禁 毒 天 使  

─ 深 水 

區 青 少 年

抗 毒 社 區

計劃  

香 港 小 童 群 益

會 深 水  區 青

少 年 外 展 社 會

工作隊  

500,000 社區籌款：

50,000 

活 動 對 象 ︰

區 內 21 歲 以

下 高 危 及 曾

經 吸 毒 的 青

少年  

 

參 加 人 數 ︰

100人  

透過體育藝術

訓練活動、專

業社工輔導及

社區人士以同

行者角色的支

援，幫助高危

青少年提升自

信、遠離毒品

及融入社區。

黃大仙  黃 大 仙 區

反 青 少 年

吸 毒 社 區

計劃  

黃 大 仙 清 新 社

區禁毒大聯盟  

500,000

( 民 政 事

務總署 ) 

 

704,510

( 禁 毒 基

金 ) 

社區籌款：

920,560 

 

區 議 會 撥

款：40,000

活 動 對 象 ︰

區 內 高 危 青

少年  

 

參 加 人 數 ︰

約450人  

大聯盟作為黃

大仙區的禁毒

平台，廣邀全

區參與抗毒。

大聯盟除統籌

“清新專線 ”黃

大仙區反青少

年吸食危害精

神毒品社區綜

合計劃 (“清新

計劃 ”)外，亦

鼓勵聯盟成員

舉辦其他禁毒

活動，目標是

培養青少年正

面的生活態度

及 健 康 的 興

趣，並透過 “師

友 關 係 ” 讓 社

會人士作他們

的榜樣，以關

懷及互相溝通

令青少年遠離

毒品。  

 

黃大仙區反青

少年吸毒社區

計劃重點項目

如下：  

 

․ “清新計劃 ”

 

─  設立 4個

地 區 禁

毒 平 台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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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活動名稱 (1) 主要合作機構
政府撥款

(元 ) 

社區籌款  

(元 ) 

活動對象及  

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及  

目標簡述  

─  “清新專

線 ”青少

年診所；

 

─  設 立 清

新 社 區

電 話 專

線；  

 

─  “清新大

使 ”訓練

課程；  

 

─  “無毒解

構 ”四格

漫 畫 比

賽 及 漫

畫 工 作

坊 和 印

製 1 000

冊漫畫。

 

․ 大 型 地 區

研討會  

 

─  傾 出 個

未 來  ─

“如何與

Y世代溝

通？ ”黃

大 仙 社

區 研 討

會  

 

․ 社 區 禁 毒

音樂劇  

油尖旺  抗 毒 夢 工

場  

香 港 遊 樂 場 協

會  

500,000 社區籌款：

315,720 

 

區 議 會 撥

款：50,000

(待定 ) 

活動對象：區

內 高 危 及 曾

經 及 已 吸 毒

的青少年、學

生、家長及老

師  

 

參 加 人 數 ：  

約4 000人  

透過政府及社

會 各 界 的 協

作，為青少年

提供一站式的

外展、身體檢

查、輔導、戒

毒 、 才 藝 訓

練、師友計劃

及工作配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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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活動名稱 (1) 主要合作機構
政府撥款

(元 ) 

社區籌款  

(元 ) 

活動對象及  

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及  

目標簡述  

服務；並於地

區、學校及家

庭的層面推出

宣傳及參與項

目。  

離島  “ 為 明

Teen打氣 ” 

鄰舍輔導會  500,000 ─ 活動對象：區

內 21 歲 以 下

的 邊 緣 青 少

年 或 曾 經 吸

毒的青少年  

 

參 加 人 數 ：  

約300人  

社工會藉探訪

或 外 展 等 服

務，找出需協

助的邊緣青少

年或曾嘗試毒

品的青少年，

並為他們舉辦

切合他們的興

趣、健康正面

的活動，吸引

他們發展良好

嗜好，預防其

墮 入 吸 毒 惡

習，加強意志

力及擴闊人際

網絡，打破自

我枷鎖，重新

建立自我價值

和自信心。計

劃 共 分 4 個 部

分，按青少年

的參與動機及

個別興趣而提

供。  

葵青  葵 青 區 青

少 年 反 吸

毒 社 區 計

劃  ─ “葵 ”

手齊抗毒  

香港青年協會 500,000 社區籌款：

30,000 

 

區 議 會 撥

款：280,000

活動對象：區

內 邊 緣 青 少

年 和 曾 經 吸

毒的青少年  

 

參 加 人 數 ：

150人  

計劃會為參加

者舉辦適切的

活動和體能測

試，讓他們善

用時間，建立

正確的人生價

值觀，提升抗

毒能力，遠離

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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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活動名稱 (1) 主要合作機構
政府撥款

(元 ) 

社區籌款  

(元 ) 

活動對象及  

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及  

目標簡述  

北區  北 區 青 少

年 反 吸 毒

社區計劃─ 

 

1.“ 運 動 達

人 ” 

 

2.“ 北 區 北

區 深 宵 外

展服務 ” 

 

3.“ 飛 躍 北

動力 ” 

1.路德會青欣中

心  

 

2.香港青少年服

務 處 北 區 深 宵

外 展 社 會 工 作

隊  

 

3.香港信義會北

區 青 少 年 外 展

社會工作隊  

500,000 社區籌款：

100,000 

活動對象：區

內 邊 緣 青 少

年 及 曾 經 吸

毒的青少年  

 

參加人數：約

250人  

主要由北區兩

支青少年外展

社會工作隊及

一間青少年濫

藥輔導中心，

主動到街頭接

觸北區高危及

濫藥青少年，

與他們建立關

係 ( 包 括 以 師

友 計 劃 形

式 )，提高他們

的改善動機。

並為他們提供

一系列地區活

動及興趣班幫

助他們建立自

信、正確價值

觀及良好羣體

關係。  

西貢  西 貢 區 反

青 少 年 吸

毒 社 區 計

劃  

香港青年協會 500,000 ─ 活動對象：區

內 高 危 青 少

年 及 曾 經 吸

毒 的 青 少

年、中小學師

生、居民、地

區 人 士 及 屋

苑員工  

 

參 加 人 數 ：  

約10 500人  

․ 鄰 舍 層 面

青 少 年 抗

毒計劃  

 

─  “關愛屋

苑 ” 運

動：強化

家 庭 支

援 及 地

區 網

絡，推動

社 區 對

扶 助 具

潛 在 吸

毒 危 機

或 曾 嘗

試 吸 毒

的 青 少

年的 “關

愛 、 支

援 ”鄰舍

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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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活動名稱 (1) 主要合作機構
政府撥款

(元 ) 

社區籌款  

(元 ) 

活動對象及  

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及  

目標簡述  

․ 中、小學校

本 禁 毒 教

育活動  

 

─  為 區 內

各中、小

學 提 供

合 適 的

校 本 禁

毒 教 育

活動，加

強 學 生

對 毒 品

禍 害 的

認 知 及

抗 拒 毒

品 誘 惑

的能力。

 

․ “拉闊生活 ”

自 我 挑 戰

獎勵計劃  

 

─  “無毒自

然 High” 

─ 深 入

歷 奇

營：透過

全 面 而

深 入 的

團 體 歷

奇 輔

導，以及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個 人 及

小 組 跟

進 輔

導，以達

致 預 防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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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活動名稱 (1) 主要合作機構
政府撥款

(元 ) 

社區籌款  

(元 ) 

活動對象及  

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及  

目標簡述  

․ 社 區 友 伴

計劃  

 

─  由 已 接

受 青 少

年 吸 毒

防 治 及

復 康 輔

導 年 青

人 擔 任

“社區友

伴 ”，讓

中 學 生

親 身 體

會 到 別

人 的 關

顧 和 肯

定，令其

成 長 歷

程 中 獲

得 正 面

的 支 持

和指導。

 

․ 校 本 青 少

年 吸 毒 風

險 評 估 調

查  

 

─  設 計 以

校 為 本

的 吸 毒

風 險 評

估 工

具，用以

有 效 識

別 對 高

風 險 的

青 少

年，以及

他 們 的

個人、家

庭 及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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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活動名稱 (1) 主要合作機構
政府撥款

(元 ) 

社區籌款  

(元 ) 

活動對象及  

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及  

目標簡述  

為 心 理

等 特 徵

撰 寫 報

告。  

沙田  生 命 領 航

工程  

香 港 中 華 基 督

教青年會  

500,000 區 議 會 撥

款：30,200

活動對象：區

內 21 歲 以

下，曾經有吸

毒 經 驗 的 青

少年，或認識

有 吸 毒 經 驗

之友輩  

 

參 加 人 數 ：

200人  

透過舉辦青少

年興趣的培訓

課程、康復治

療、社工輔導

和社區推廣活

動，協助他們

建立正確人生

觀 及 遠 離 毒

害。  

大埔  “鐵、仁青

年 ”運動社

區 發 展 計

劃 II 

香 港 青 少 年 服

務處  

500,000 ─ 活動對象：區

內 受 不 良 文

化 影 響 或 有

戒 毒 動 機 的

青 少 年 及 曾

經 吸 毒 的 青

少年  

 

參 加 人 數 ：  

約400人  

計劃透過向青

少 年 提 供 服

務，藉以激發

他們的抗逆能

力，避免他們

受 到 吸 食 毒

品、黑社會及

暴力等不良文

化所引誘。  

荃灣  荃灣區 “三

管齊下、荃

方位 ”打擊

青 少 年 吸

毒 問 題 行

動  

香 港 青 年 協

會、香港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仁

濟 醫 院 及 荃 灣

港安醫院  

500,000 社區籌款：

350,000 

活動對象：區

內 高 危 青 少

年、中、小學

生、教師及家

長  

 

參 加 人 數 ：  

約1 650人  

行動以預防教

育、社區外展

及 深 入 輔 導 3

方面進行，再

配 以 師 友 計

劃，務求為區

內青少年提供

禁毒知識及灌

輸正面的人生

觀和輔導。  

屯門  齊 創 ˙ 新

Teen地  

香 港 基 督 教 女

青 年 會 屯 門 綜

合社會服務處  

580,000 社區籌款：

100,000 

活動對象：區

內 曾 經 吸 毒

的青少年、其

朋 輩 有 吸 毒

經 驗 者 或 有

行 為 問 題 者

的青少年  

 

為參加者建立

正確的人生價

值觀，提升抗

拒 毒 誘 的 能

力 ， 助 人 自

助。結合地區

跨 界 別 的 力

量，為他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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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活動名稱 (1) 主要合作機構
政府撥款

(元 ) 

社區籌款  

(元 ) 

活動對象及  

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及  

目標簡述  

參 加 人 數 ：

150人  

供一站式身體

檢查、輔導、

才藝訓練、師

友計劃、生涯

規劃、獎勵計

劃、轉介戒毒

治療等服務。

元朗  健 康 社 區

抗 毒 大 行

動  

童軍知友社、基

督教信義會、香

港 基 督 教 服 務

處  

500,000 社區籌款：

100,000 

活動對象：區

內 曾 經 吸 毒

的 青 少 年 及

邊緣青少年。 

 

參 加 人 數 ：  

約700人  

計劃按參加者

的興趣，安排

他們參與各種

運動技能培訓

及 不 同 的 活

動，並讓學員

參與比賽和表

演，讓他們建

立信心，將他

們的訓練成果

介紹給區內其

他青少年，協

助推廣禁毒信

息。  

 
註 ：  
 
( 1 )  活 動 名 稱即 各區 的 計 劃名 稱  

 
 
張國柱議員：我相信社會是密切關注大埔區的自願性質的驗毒計劃，而

大家亦很關心如果驗出同學有毒癮，不知下游服務會如何配合。此外，

他們更關心的是對於那些不願意驗毒，但卻可能已染上毒癮的同學，如

果他們離開了學校，負責識別的社工及外展社工人數是否足夠，以在街

頭與他們接觸？我想問政府，主體質詢中提到的正生書院搬遷問題，進

展如何？此外，是否有足夠外展社工配合那些沒有......  

 
 
主席：張國柱議員，你提問補充質詢時只可詢問一個問題。如果你有多

於一個問題，請你再排隊輪候提問。  

 
 
張國柱議員：好的。我先問局長，關於搬遷正生書院一事，現時的進展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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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請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大家都知道，香港青少年現正被毒品問題困擾，政

府的大前提是幫助那些受毒品困擾及有心改過的青少年脫離毒海。我們

知道，正生會的戒毒及康復院舍的現有設施不足，難以在原地改善，以

致未能切合院生的需要及滿足社署的發牌條件。  

 
 其中一項建議是讓正生書院遷入南約區中學的空置校舍，以及讓他

們增加名額，以便協助更多有需要的青少年。一直以來，政府都有協助

正生書院重置院舍，但大家留意到，過往數個月確實發生了一些事件，

例如就是否讓正生書院在南約區中學重置院舍，當地居民提出了一些意

見和表示反對，後期又發生了正生書院帳目出現問題的事件。儘管如

此，到現時為止，政府仍沒有改變支持正生書院搬遷的政策。我們現正

與正生會和各持份者繼續商討，希望找到一個大家均覺得比較滿意的方

法，解決這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正生會現要為學校另外成立一間非牟利機構，這是需

要一段時間的。此外，他們還要委任一些獨立核數師再核數。因此，我

們須用一段時間處理好這些事情，然後才可有進一步的發展。  

 
 
主席：由於有 9位議員在輪候提問，所以請大家盡量精簡。  
 

 

陳克勤議員：主席，政府在表示要在大埔區推行驗毒計劃時，曾承諾會

向大埔區增撥資源，包括社工、對學校的支援、教師培訓，以及提升為

濫藥者提供輔導的青欣中心的軟件和硬件。驗毒計劃即將推行，請問局

長，這些資源是否已經到位？政府推行驗毒計劃的情況如何？可否向本

會解說一下？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請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為了推行驗毒計劃，我們已從禁毒基金撥出 1,100
萬元在大埔推行驗毒計劃，驗毒工作將在 2009年 12月至 2010年 6月期間

進行，而為辨識有吸毒問題的學生而設的支援服務，則會持續至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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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底。驗毒計劃涉及的範圍，包括成立一支校外專責隊伍，當中有

兩名護士、兩名社工及 1名資料管理員。此外，服務大埔區濫藥者的輔

導中心會委派 5名註冊社工負責統籌驗毒計劃，並處理由驗毒計劃發現

並經證實的吸毒個案，服務對象包括學生和家長；為確認吸毒的學生提

供醫療診症服務及加強駐校社工人手，並向每所參與學校提供額外資源

以增聘人手、在校內舉辦禁毒活動、為老師提供專業培訓，以便推行驗

毒計劃。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很多謝局長向我們提供了很多資料，但我想問，

他說要聘請的人手是否已招聘了？又或資源......  

 
 
主席：你只須重複補充質詢未獲局長答覆的部分。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剛才很清楚問他，政府承諾為大埔區增撥資源以

推行驗毒計劃......  

 
 
主席：你剛才是問局長，資源是否已經到位？  

 
 
陳克勤議員：是的。資源是否已經到位？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資源是已經到位。至於是否已聘請了有關人士，我

便要看一看。據我瞭解，那支專業隊伍是已經成立了。  

 
 

梁美芬議員：主席，我其實亦想問局長，在戒毒計劃下，向諸如正生書

院這一類戒毒學校提供的資源，會否有具體增撥或規劃？數月前，當正

生書院的負責人及局方的負責人就如果南約區中學有問題，還有其他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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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選址可供選擇一事進行商討時，我也在場。其實，政府會否考慮日後

把這些地點開放，讓更多戒毒學校以這種模式協助年青人呢？  

 
 
保安局局長：這項補充質詢其實涉及兩方面，第一是資源，第二是重置

院舍的地點。  

 
 在資源方面，她剛才提到正生書院，到目前為止，正生書院仍是一

所私立學校，由於屬於私校，所以政府無法提供任何資助。如果它日後

成為了非牟利機構，是否便可向教育局申請資源？就此，我們容後再

談，看看它改變後的性質是如何。  

 
 至於為現時的禁毒院舍尋找一些供它們重置的地點，大家都明白，

這是非常艱巨的工作，因為大家口頭上可能支持，但一旦院舍要搬往鄰

近自己居所的地點，當地人士便可能反對。無論如何，在過往數月甚至

是一兩年，除了正生書院的南約區中學事件外，我們其實亦曾嘗試在香

港不同地點物色選址，好讓將來有院舍須重置時，我們可提供適合的地

點。可是，我一時間未能向議員提供答案。我們其實曾物色數個地點，

但如果真的要重置，我們便須與當地居民和區議會聯絡和進行諮詢。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梁美芬議員：局長，我剛才的補充質詢是，除了正生外，政府的方向會

否是開放曾經作為選址的地點，以便成立更多戒毒學校，即不是關於現

有院舍的遷置問題，而是考慮提供更多地點，來成立戒毒學校？  
 

 

保安局局長：我們的方向是希望提供更多設施，讓有志脫離毒海的青少

年或成年人重新做人，這便是我們的方向。至於是否真的須有更多地點

提供給有志設立這類院舍的機構，或讓它們在原址增加設施，我們是可

以考慮的。  

 
 

黃成智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第二段說，不會因為青

少年吸毒而開除其學籍，但我曾出席由禁毒處及學校舉辦的講座，知道

有些青少年被發現吸毒後，未必一定要留在學校繼續學業，因為有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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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吸毒後須被隔離，以及須長期，甚至較 intensive、較專注地接受戒

毒治療。局長，這些青少年如果離開了學校，他們又須專注地接受戒毒

治療，我想瞭解，如果沒有開除他們的學籍，政府有沒有思考過當中的

銜接工作？政府究竟會怎樣做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請作答。  

 
 
保安局局長：我們可以把被毒癮纏繞的青少年分為不同層次。如果是屬

於黃議員所述的毒癮很深、須被隔離接受戒毒治療者，他們會到一些禁

毒院舍接受康復治療。可是，有些是剛嘗試吸毒而毒癮未深的，我們希

望他們無須脫離主流學校，無須被隔離，而由社工和醫生向他們提供協

助。  

 
 如果是屬於第一類，即必須到院舍接受隔離治療的學生，我們 終

的目標其實是希望他們在治療完畢後，盡可能返回主流學校讀書。當

然，如果他們須在戒毒學校或院舍接受教育服務或想讀書，我們亦希望

可在那裏為他們提供機會。至於他們戒毒後如何恢復學籍，由於教育局

局長今天不在席，我無法回答議員，我會回去翻翻資料。我們的政策是

任何青少年如果成功戒毒，我們是希望他們能返回主流學校的。至於是

否返回原來的學校或到另一所學校就讀，或許讓我以書面作覆。 (附錄 I)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1分鐘。未能提問的議員，只能夠循

其他途徑作出跟進了。  

 
 
主席：第二項質詢。  

 
 
規管竊錄及竊聽裝置 

Regulation of Concealed Video-recording and Telephone Tapping Devices 
 
2. 劉江華議員：主席，據報，現時竊錄及竊聽器材不斷推陳出新，此

類器材更與一般物品手飾 (例如手表、鋼筆、眼鏡及汽車電子鎖匙扣等 )
的外形無異，市民只須以數百元便可隨時在本港電子產品商場或互聯網

上購買有關產品。此外，報道亦指出，販賣及使用這類竊錄及竊聽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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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泛濫程度越趨嚴重，這不單對個人私隱造成侵擾，更在日常生活上對

市民造成沉重的心理負擔。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年，當局接獲市民就個別人士或團體的竊錄或竊聽行

為作出的投訴個案數目，以及進行該等行為的場所和使用的

器材為何；   

  
(二 ) 現時有否法例規管竊錄及竊聽器材的銷售、管有及使用等的

情況；若有，過去 3年因違反相關法例而遭檢控的個案數目；

若否，會否制定法例，以進行監管；及   

  
(三 ) 鑒於科技不斷創新，竊錄及竊聽器材越見精細，市民的私隱

容易在不知不覺間被侵擾，政府如何確保市民的個人私隱不

會因科技發展而受到損害？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現時沒有特定的法例規管非公職人員的竊錄或竊聽行為，因

此執法部門並未備存市民就個別人士或團體的竊錄或竊聽

行為作出的投訴個案數目。   

  
 香港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公署 ”)由 2008年至 2009年 10月

共收到 3宗涉及使用竊錄竊聽器材的投訴個案，均與投訴者

在醫院及辦公室被他人利用針孔攝影機監察有關，公署仍正

在根據《個人資料 (私隱 )條例》調查有關行為是否觸犯了條

例的規定。    

  
(二 ) 根據《電訊條例》第 27條，任何人為截取信息內容而損壞、

移走或干擾電訊裝置，即屬違法，可處罰款 2萬元及監禁兩

年。在 2007年 1月至 2009年 9月，當局未有就《電訊條例》第

27條展開檢控。   

  
(三 ) 法律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 ”)在 1996年發表的《私隱權：規管

截取通訊的活動》報告書中，建議除依據手令獲授權截取通

訊外，凡蓄意截取或干擾正在傳送途中的通訊 (即電訊、密封

郵包或無線電通訊 )，即屬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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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法改會在 2006年發表的《私隱權：規管秘密監察》報

告書中，建議訂立兩項新的刑事罪行，以規管闖入私人處所

或使用監察器材取得個人資料的行為。   

  
 就公職人員的截取通訊行為及使用監察器材，《截取通訊及

監察條例》已有所規管。至於就非公職人員在這方面是否須

規管，我們不能妄下結論。法改會這兩份報告書極具爭議

性，而在報告發表時，香港新聞界及新聞從業員表示憂慮建

議會妨礙新聞自由，因此政府不會輕率落實有關建議，我們

有必要細心考慮如何能兼顧新聞自由和保障私隱，以制訂未

來路向。在現階段，政府並沒有計劃就這方面立法以建立一

個規管制度。   

 
 
劉江華議員：主席，由於被竊錄或竊聽的人士可能亦不知道有這竊聽及

竊錄行為出現，因此沒有辦法作出投訴。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中，局

長提出過往有些例子是在醫院及辦公室發生的，局長可否就醫院這宗個

案，說出受影響人士的數目、現在的調查狀況及會用那些法例進行起

訴？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請作答。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據我理解，公署正在調查這些個案，而

這些投訴個案是由個別人士作出的。私隱專員將按照《個人資料 (私隱 )
條例》調查個案，查看是否有人不按照條例而使用了個人資料，即會在

這條例範圍內進行調查。  
 

 

劉江華議員：局長未有答覆我，就醫院個案當中，受影響人士的數目有

多少。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根據我們理解，這些都是個別病人，以

及醫院當中的人士所作出的投訴，須在公署作調查，並公布調查結果

後，我們才可以向大家交代進一步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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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主席，《基本法》清楚列明市民的通訊是應該受到法律保

護，但局長在答覆當中，指須就新聞自由及私隱保障作出平衡。局長可

否仔細解釋他的意思是甚麼？是否如果有人偷看他人的電郵，也應該容

許記者以一則新聞的形式來報道？如果是這樣，又怎樣可以令人認為特

區政府是有法律來保護個人通訊的秘密及符合《基本法》的要求？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就現有的法例，我們已經可以根據《電

訊條例》，保障我們的電訊訊息不會受到非法截取，而在電腦中的資料

亦不可以被盜用。我剛於主體答覆中表示，法改會所提出的兩份報告除

牽涉保護私隱權外，亦可能會影響新聞界的採訪，例如香港有很多報刊

會派出新聞從業員追蹤一些知名人士，這些...... 

 

 

湯家驊議員：他不是在答覆我的補充質詢...... 

 

 

主席：局長，你稍等。  
 

 

湯家驊議員：局長根本不是在回答我的問題，我不想浪費各位同事的時

間...... 

 

 

主席：湯議員，請重複你的跟進質詢。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想提及的是在《基本法》第三十條中，已

清楚說明“任何部門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

秘密。”我的補充質詢不是指政府的竊聽或偷看電郵，而是指個人偷看

電郵的行為。局長的意思，是否說如果有人偷看其他市民的電郵，可以

作為一則新聞報道，而這些行為是應該受到保護？如果他認為應該受到

保護，又怎樣跟《基本法》第三十條所談及的一些基本責任自圓其說？  

 
 
主席：局長，請你就湯議員所提出，關於個人截取其他人的通訊這方面

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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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已經是在答覆湯家驊議員的補充

質詢。我們的《基本法》當然是保障各方面的自由，包括我們的個人自

由，而同樣，《基本法》亦保障新聞自由。所以，我們在處理這類情況

時，兩方面亦要兼顧，我的主體答覆是希望向大家傳達這項訊息。與此

同時，不論《基本法》或我們一些本地法例，包括我剛才所談及的《電

訊條例》，是防止大家截取訊息及盜用電腦資料，這些法例大家亦要遵

守。  
 

 

湯家驊議員：主席，他沒有答覆為甚麼偷看他人的電郵，會是新聞自由

的一部分，為甚麼會關涉到新聞自由？  

 
 

主席：局長，請你特別就偷看其他人的電郵這一點作答。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認為不論是進行新聞採訪或其他方面

的溝通，亦要依法辦事。如果現時有法例防止新聞界利用任何動作或行

動以截取訊息，新聞界亦要依法辦事。  
 

 

黃定光議員：主席，根據局長答覆，目前只是通過《個人資料 (私隱 )條
例》以處理竊錄及竊聽行為，但當局對製造、入口、銷售、管有及使用

竊錄及竊聽器材，是沒有立法規管的，我想詢問當中的理由。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這其實不是公署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所

管轄的範圍，但我可以用一般理解來答覆黃定光議員。我們香港擁有自

由經濟，亦是一個開放的自由港，在香港不論是售賣任何器材或貨品，

只要符合香港的法例，都可以出售。就我們今天談及的這項議題  ⎯⎯  
是否有需要規管竊錄及竊聽方面可能會發生的行為，我向各位議員解

釋，目前在《電訊條例》是有局部規管，我們在《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中亦能夠保障個人資料，但現時在市面上售賣的這些器材如屬合法，便

依然是合法的。  

 
 
譚偉豪議員：主席，如果市民日常遺失了或被人偷了東西，他們便會報

警，但電訊訊息被人偷取了，他們是不知道的，因為他們仍然收到訊息，

只是訊息的一個 copy被人偷取了。所以，劉江華議員指出很多市民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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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投訴。我想問政府，有關當局有否考慮主動一點，利用科技來監察

整個社會中，在通訊和電訊方面，是否有人在偷取他人的一些訊息？如

果有的話，我相信政府要有措施來保護一些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市民。

因此，我想問政府有否一支隊伍或一個機制，監察這些截取電訊訊息的

信號？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請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不大能夠把握譚議員的補充質詢。他是否問執法

部門有沒有一些網上警察，專門監察網上的運作，看看有哪些人專門在

網上犯罪，是否這個意思呢？  
 

 

譚偉豪議員︰在通訊上，是有一些利用無線電來收發的機器，人們可以

此截取一些訊息。因此，我想問政府，有關當局有沒有一個機制，監察

着市面上有否一些類似的信號在網絡上流通？這是指在無線方面。  
 

 

保安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們的商業罪案調查科有一支關於網上罪行

的隊伍，專門調查網上的犯罪行為，例如在網上盜取別人的東西、破壞

別人的電郵，或是一些網上的欺詐行為。然而，關於我們在監察全香港

市民使用互聯網這方面，我們是沒有這樣做的。第一，我們也不知道有

沒有這樣的法例可以......雖然現時有關秘密監察和竊聽的條例，可以

讓我們的執法部門進行截聽，但這種權力只可以用於，第一，偵察嚴重

的罪案，以及當我們知道有些罪案發生，我們要防止時，便要向法院申

請手令，我們才可以這樣做。因此，說到因擔心有人到處竊取通訊而我

們大規模地監聽香港市民的電郵或電訊，第一，我們並沒有足夠的人

手；第二，這是違背了法律的原意。簡單地向譚議員說，現時我們沒有

這樣做。   
 

 

涂謹申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提及，非公職人員可能要平

衡新聞自由，因為有些人為了揭發一些行騙事件，便可能要偷拍和偷錄

一些騙人的行為，我看過很多電視新聞部所拍攝的紀錄片都有提及。  

 
 然而，主席，我想問的是公職人員方面。對於公職人員，這裏說已

經有所規管，但我想問政府，雖然說是有所規管，但公職人員組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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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多，他們違法竊聽也並非刑事罪行。今天提問的劉江華議員在審議

有關竊聽的條例時，曾指出是一條也不能通過的。我想問政府，雖說有

所規管，但公職人員違法竊聽也不屬刑事罪行，政府認為這能否保障市

民，應否 少在這裏開始改革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請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沒錯，我們現時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是授

權某一些執法人員在防止及偵查嚴重罪案時，可以向法官申請手令，進

行秘密監察和截取通訊。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涂議員的補充質詢是，

如果有一些執法人員利用私人或其他身份，在沒有得到法官的授權下，

進行截取通訊的行為，政府是否要立法來懲罰這類公職人員呢？  

 
 其實，我們的執法機構是非常重視任何違反《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

下規定的情況。如果有任何公職人員違反了這項條例，雖然他本身是以

一名普通市民的身份  ⎯⎯  這情況暫時是不受規管的  ⎯⎯  也不是因

為工作的緣故而進行，但有關的人員是會交由部門的紀律處分機制來處

理。此外，如果任何公職人員蓄意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進行截取通訊或

秘密監察，可能會觸犯普通法之下的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的罪行。由於

他是公職人員，會比普通市民有較多的責任，我們是可以根據普通法而

起訴他的。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涂謹申議員：在《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下，為何有關公職人員的行為

不是刑事罪行？主席，他剛才說只是作出紀律處分而已。  
 

 

保安局局長：主席，在這個問題上，當年在立法時，我記得我們在法案

委員會和在這議會上，也作出了很詳細的辯論，我們認為現時的條文都

是合適的。  

 
 
主席︰第三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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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足球發展 

Footbal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3. 張學明議員：主席，在提出質詢前，我要申報我是和富大埔足球會

的會長。  

 
 主席，據報，近日中國領導人倡議將足球運動的發展提升至反映中

國體育文化軟實力的層次。報道又指出，在本年 10月 21日於香港大球場

舉行的南華足球隊對科威特球隊的賽事中，出現近年少見的座位爆滿的

空前盛況，反映本地市民從未放棄支持足球運動。就如何促進本地足球

發展，與中國足球運動接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研究符合本港足球運動的改革與可持續發展的措施；若

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 針對國家將足球運動提高至反映國家軟實力的層次，香港特

區政府有否相應措施作出配合；目前當局有否直接撥款支援

球隊的發展；如有，詳情為何；如沒有，會否考慮撥款資助，

以及長遠來說，會否研究按足球隊伍的表現訂定分級資助

額，以鼓勵球隊提升實力；及  

 
(三 ) 在現行精英培訓資助政策下，甄選精英體育項目的可出可入

機制的詳情，以及足球運動要成為精英體育項目所須具備的

條件？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張學明議員的質詢，就質詢的 3個部分，

答覆如下：  

 
(一 ) 足球始終是香港市民十分喜愛的運動，而立法會議員亦一直

十分關注。立法會於去年 6月 4日的會議上，曾就促進本地足

球發展進行議案辯論，其後民政事務局應立法會要求，聘請

顧問公司進行研究，檢討香港足球的現況、分析鄰近國家及

城市足球發展的經驗，以及就這些經驗是否適用於香港進行

評估，從而對未來本地足球發展的策略方向及可行方案作出

建議。目前，有關研究尚在進行中，按計劃顧問會在 2010年
年初提交研究報告。屆時，我們會詳細考慮應如何制訂適當

及可行的措施和實施策略，以協助香港足球總會 (“足總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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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香港足球的長遠發展。我們打算明年年初就研究報告向立

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進行匯報。  

 
 此外，要支持本地足球的可持續發展，一個可有效發掘和培

訓年輕球員的足球訓練基地不可或缺。我們正研究在將軍澳

興建有關訓練學院的可行性，並會與各持份者探討 合適的

發展和運作模式。  

 
(二 ) 我們留意到國家對推動足球運動發展的決心。特區政府會繼

續投放資源於香港整體的足球發展。在這一方面，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 (“康文署 ”)每年向足總撥款超過 700萬元，主要用作

以下數個用途：  

 
(i) 資助足總舉辦青少年足球發展計劃，發掘和訓練有天

賦的年輕球員。於 2008-2009年度，足總透過政府的資

助舉辦了超過 2 000項足球活動，當中包括學校體育推

廣計劃，由足總派出教練前往學校進行足球訓練及安

排學童參觀大型賽事，以及青少年足球推廣計劃、幼

苗和青苗足球培訓計劃等，參加人數接近 5萬人；  

 
(ii) 培訓香港足球代表隊及相關工作人員和安排代表隊參

加國際足球賽事；及  

 
(iii) 支付足總的日常營運開支。  

 
 此外，政府亦會透過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和其他財政資源支

援足球運動員參與主要賽事。例如在2008-2009年度，政府便

撥出接近 70萬元予足總，供香港足球代表隊備戰今年舉行的

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和第五屆東亞運動會。  

  
 在設施供應方面，康文署目前管理 51個天然草地球場、24個

人造草地球場及 236個硬地足球場。康文署一直致力透過改

善現有設施和興建新的場地，應付社區、各足球推廣計劃及

各級球隊的訓練和比賽需要。  

 
 為了加強支援地區足球的發展，康文署在 2002年協助足總成

立地區足球隊，包括為每隊球隊提供免費足球場時段作訓

練，並鼓勵各區區議會為代表其所在地區的足球隊提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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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減輕球隊的財政負擔。在這方面，大埔地區的足球隊已

於 2006-2007年度晉陞至甲組聯賽作賽，而沙田區足球隊也於

2009-2010年度晉陞至甲組。  

 
 康文署亦已接納足總的要求，在 2009-2010年度球季作出安

排，為 11隊甲組聯賽球隊安排固定的主場球場，讓他們可獲

分配更多節數作訓練用途。至於會否按照球隊的表現訂定分

級資助額，我們會待顧問提交報告和策略建議後，作一併的

考慮。  

 
 我亦想指出，足總在本地足球發展中擔當主導角色。足總是

本港負責推廣及發展足球的認可體育總會，並為國際足球協

會的屬會，其權責包括舉辦本地足球聯賽、監管及向本地球

會提供支援、甄選香港足球代表隊，以至與其他國家及地區

的體育總會、球會或聯賽合作、交流或安排比賽等。政府主

要透過財政資助和場地支援等措施，協助足總推廣及發展足

球。  

 
(三 ) 至於精英培訓資助的政策，目的是透過把資源集中於有潛質

或已有成績的體育項目，或在個別項目有出色表現的運動員

上，期望提高香港在國際體育賽事中奪標的機會。精英體育

項 目 是 由 香 港 體 育 學 院 (“ 香 港 體 院 ”) 支 援 及 管 理 的 。 自

2005-2009年度精英體育撥款周期開始，體育委員會通過一套

嚴謹的準則來甄選可獲香港體院精英體育撥款資助的體育

項目。就足球而言，香港體院會按本地足球代表隊及青少年

代表隊，在過去兩年於具規模及認受性的地區和國際賽事

中，取得的獎牌及排名計分，如果分數達到準則中訂明的水

平，則可以獲選為精英體育項目。根據有關準則，足球目前

還未達到成為精英體育項目的合格指標。  

 
 
張學明議員：主席，我的主體質詢的第 (二 )部分是問，針對國家將足球

運動提高至反映國家軟實力的層次，香港特區政府有否相應措施作出配

合。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臚列了在現行政策下所進行的一系

列事項，但我問的是在國家提出該項政策後，局長卻仍然只撥款 700萬
元來推廣足球項目。所以，我想追問局長，在國家提出該項政策後，局

長有否考慮增加這方面的資源？這才是我們主要談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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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及，我們已委託顧問公

司就香港足球運動的整體發展，進行全面的檢討，並提出策略建議。我

們的整體目標是要提升和振興香港的足球運動，而這項全面檢討不止是

在資源方面，管理架構以至體育文化等方面可能也會全面配合。我們會

待顧問公司提交 後建議後，才全面考慮政府是否有需要進一步投入資

源，以推動足球運動的發展。  
 

 

劉皇發議員：鑒於為人父母者擔心足球場地內品流複雜，子女容易受人

滋擾，因而不放心甚至禁止子女到球場踢足球，這對足球運動的長遠發

展不無影響，當局會否考慮制訂長期措施，以針對足球場地及其他運動

場地的童黨問題，令父母可放心讓子女到球場活動，以培養他們對足球

運動的興趣？ 

 

 

民政事務局局長：正如我剛才所說，康文署轄下有眾多足球場，包括天

然草地足球場、人造草地足球場和硬地足球場，而且管理水平均很高。

至於童黨問題，是屬於另一方面的問題，須循處理青少年問題的方向解

決。我們相信足球場並非罪惡的溫床，因為事實上更多青少年參與體育

運動，便能防止他們習染不良的習慣。  
 

 

陳淑莊議員：主席，相信大家也知道，正如張學明議員剛才在主體質詢

也提到，便是亞洲足協盃準決賽吸引了大批香港市民入場支持。即使電

視現場直播，他們也親身到場支持，令整個球場一片紅海。香港隊將於

下周三迎戰日本隊，但互聯網上已有球迷批評球賽竟定於 6時半開始，

因為大家仍未下班，遑論要擠進場內霸位了。此外，聽聞日本方面組織

了約 1萬人來港支持其國家隊，務求令到整個球場變成他們的主場。我

想問政府有何措施可進一步提升香港的足球？ 重要的是，如何吸引香

港觀眾入場支持我們的代表隊？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正如張議員的主體質詢所說，事實上，只要有

好看的球賽，香港球迷自然會爭相入場觀看。政府要做的 主要是進一

步推動香港足球運動的發展，以及令本地足球隊和運動員發揮水平，這

樣自然能夠吸引更多觀眾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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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輝議員：主席，香港足球是按職業制度運作的，各參賽球隊理應明

白是以自負盈虧的原則運作的，因此我不同意由政府直接撥款予各球

隊。主席可能會說我傻，我也是辦球會的，何以會拒絕政府撥款呢？然

而，無功不受祿，受人錢財，便要替人消災，如果我接受政府的公帑，

卻未能辦好足球，試問如何對得起納稅人及其他體育項目呢？所以，我

有一項建設性的提議，是從根源着手的：我想請問政府會否直接撥款予

全港各大、中、小學，好讓它們全力推動足球運動及辦好校隊？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政府現時撥給足總的資助，其中開支的 大部

分便是用於培育新一代的青少年足球員，主要是用於這方面。  

 
 在現時委託顧問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也有一個很突出的要點，便是

如何培養新一輩的青年足球員。因此，在學校開展足球運動，確是值得

考慮的方向。我們從資料看到，事實上，內地以至國家領導人決心要辦

好足球運動，其中一個方向正是要在中小學開始推廣足球運動。  

 

 
主席：局長和我就讀的中學，是禁止在校內踢足球的。 (眾笑 ) 

 

 

詹培忠議員：主席，局長是否知道在 1940、1950年代，香港曾被稱為遠

東足球王國，而在 1958年的亞運會中，當時的中華民國代表隊更取得冠

軍。以香港今天的水準，加上剛才所說的一番話，請問局長有沒有信心

令香港足球在世界上佔一席位呢？如果沒有的話，那畢竟只是空談而

已。  

 
 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會否考慮在康文署轄下成立一個特別

小組，協助推進香港的足球運動？當然，局長可能會說足總便是足球的

推進者，但足總會長一職數十年來被一個家族霸佔了，絲毫沒有改進，

局長有否作出檢討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當年香港足球十分顯赫，我們當然也知道。當

年的精工和寶路華均吸引很多香港球迷入場觀看足球賽事。我們進行顧

問研究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要探討為何香港當年有這樣的成績，但在

這數十年，相對於其他地方的足球運動的發展，香港卻在走下坡。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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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甚麼呢？要振興又要具備些甚麼條件呢？這些便是我們要

考慮的策略。  

 
 至於議員問到信心的問題，既然當年香港的足球已能取得這樣的成

績，要予以振興，香港應該也具備條件的。關鍵在於我們必須找出問題

的癥結和須具備的條件，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的而且確是負責足

球運動的體育總會 (即足總 )的整個管理水平是否有需要改革和提高，這

亦是顧問會深入研究的內容之一。  

 
 

葉國謙議員：我看到主體答覆提到會有一項專門針對足球的研究，我感

到十分高興。在我少年時代的香港足球，正如詹培忠議員所說，在亞洲

擁有相當顯赫的地位。不單是精工、寶路華，還有 為人熟悉的何祥友、

姚卓然等“3條煙士”，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名字。  

 
 現時的足球運動在世界上已形成了一項產業，每年創造二三百億美

元的利潤。我們看到香港市民現時並非不關心足球，他們其實都很熱中

於足球運動的。局長有否從政府的角度研究如何推動足球運動，令我們

這些足球愛好者能夠出來支持和參與？既然國家也在大力推動，香港會

否從政府的角度推動，例如參加全國性的足球賽事，從而提升這方面的

興趣？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進行這項顧問研究，已表明政府有意加大

力度  ⎯⎯  現在流行說加大力度  ⎯⎯ 推動足球運動的發展，以至重振

香港足球的聲望。除了研究有關體育總會的管理水平或如何管理才合適

外， 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體育文化，包括參與足球運動的文化，亦須

進一步加強。  

 
 葉議員剛才提到一些老一輩的球員，例如何祥友和張子岱。以往的

體育運動員，包括足球運動員，退役後的前景均出現很大問題，這是由

於整個社會對足球運動的文化以至觀念皆未能完全建立所致。相對來

說，我們看到有些地方的足球員的身價很高。然而，正如剛才主席也提

到，現時一般家長以至某些學校均不贊成或鼓勵足球運動，認為是讀書

不成才踢足球。因此，無論是在文化或觀念方面，也有需要改變。  

 
 至於我們會否參加國家球賽的問題，這也在我們的研究範圍內。其

實，香港的水平絕對可以參加中國聯賽 (China League)。顧問研究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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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全國這麼大，會看看我們是否各省市的聯賽也參加，或我們應否支

持球隊遠赴遼寧或寧夏參加比賽，還是先在珠江三角洲或廣東南部成立

一支華南聯隊？這些都是我們逐步分階段研究的內容。  

 
 
主席：第四項質詢。  

 
 
向在囚人士提供中醫治療 

Provision of Chinese Medical Treatments for Inmates 
 
4. 梁耀忠議員：主席，政府當局於 2008年 7月 2日的立法會會議席上回

覆本人有關在囚人士要求接受中醫治療的質詢時指出，假如在囚人士希

望接受現有醫療服務以外的其他治療，懲教署會諮詢醫生的意見，並就

個別的情況作出考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2008年 1月至今，有沒有在囚人士獲准接受中醫治療；若有，

有關的人數為何；若否，原因為何；及  

 
(二 ) 鑒於有在囚人士反映，由於懲教署所諮詢的醫生大多數為西

醫，故此所得意見往往是有關病人沒有需要中醫治療，當局

會否就此作出檢討，並在有需要時諮詢中醫師的專業意見；

若會檢討及諮詢中醫師，計劃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在回答議員的細項質詢前，我希望先解釋一下懲教

署為在囚人士提供醫療服務的原則和安排。  

 
 懲教署一向尊重在囚人士接受治療的權利，並根據《監獄規則》(香
港法例第 234A章 )，確保所有在囚人士獲得所需和適切的醫療服務。所

有懲教院所均設有醫院或診療室，由衞生署派駐的醫生及合資格的護理

人員提供醫護服務。至於需要專科診治、深切治療或進行外科手術的在

囚人士，則會轉送專科診所或公立醫院治理。此外，醫院管理局 (“醫管

局 ”)和衞生署的專科醫生，亦會定期到訪有關院所，為在囚人士提供專

科診症和治療服務。假如在囚人士要求懲教署提供現有服務以外的其他

治療，在保障在囚人士的健康及安全的大前提下，懲教署會就個別情

況，根據衞生署派駐懲教院所醫生的專業意見作出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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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議員提出的兩部分具體質詢，我作出以下回應：   

 
(一 ) 2008年 1月至今，懲教署只曾接獲一名在囚人士提出書面申

請，要求接受中醫治療。懲教院所的醫生有需要瞭解該項申

請的治療是否有效及安全，包括所要求的治療方法，會否與

正在施行的治療有任何衝突而影響病人健康，因此要求該名

在囚人士提供較詳細的資料或文件。現時懲教署仍未得到所

需的文件，因此未能跟進有關申請。   

 
(二 ) 個別在囚人士如果希望得到當局提供醫療服務以外的其他

治療，懲教署會諮詢駐院醫生的意見，就個別情況加以考

慮。懲教院所醫生主要的考慮因素，包括有關在囚人士現正

接受的治療是否有效，以及在囚人士所要求的額外或其他治

療是否必須等。懲教院所醫生會就個別在囚人士的情況，按

需要諮詢專科醫生或其他醫療專業人士的意見。   

 
 

梁耀忠議員：主席，《中醫藥條例》實行至今，已接近 10年了，但很可

惜，懲教署的駐院醫生仍然只有西醫而沒有中醫，這種做法反映了政府

部門對中醫仍然歧視、忽視，以及不重視中醫的治療方法。局長在第 (二 )
部分指出，如果在囚人士希望得到中醫治療，便必須證明中醫治療方法

是有效及必須的。  

 
 主席，如何證明治療是有效及必須呢？政府這做法是否強人所難？

中醫治療方法有千百萬種，如何證明是有效和必須呢？現時 重要的是

為犯人提供選擇的權利。局長，現時的做法是否絕對不重視，而且歧視

中醫師的治療方法，以及剝奪在囚人士選擇的權利？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完全沒有意圖貶低中醫的療效，我亦不想今天這

項質詢變成西醫與中醫的辯論，而且我亦並非談這項議題的適合人選。 

 
 為在囚人士提供醫療服務方面，政府在法律上有責任保障在囚人士

的健康和安全，因此，懲教院所的醫生有必要瞭解在囚人士要求的治療

方法是否有效和安全。假如治療方法有可能跟正在施行的治療有所衝突

而影響病人健康，則要求可能不被接納。因此，因應個別個案的情況，

懲教署可能要求有關的在囚人士或其醫生提供資料，證明要求的治療是

安全及不會跟懲教院所的醫生正在施行的治療有衝突。  



立法會  ─  2009年 11月 1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2009 

 

45

主席：你跟進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梁耀忠議員：其實，即使西醫治療癌症，也不會百分之一百保證有效，

對嗎？  

 
 
主席：請你重複未獲局長答覆的部分。  

 
 

梁耀忠議員：剛才我問局長，有甚麼方法可向局長確保或證明某種治療

方法是有效的呢？大家都知道，治療方法是方法的一種，如何證明那是

有效的呢？如果有效，病人便不會病死了。  

 
 這只是強人所難，對嗎？  

 
 
主席：你是問局長如何才能證明治療是有效的？  

 
 

梁耀忠議員：......以及是必須的，主席。  

 
 
保安局局長：主席，如果在囚人士要求懲教院所提供醫療服務以外的其

他治療，我們希望他們能提供一些證明，第一，證明有需要接受這種治

療，而不能只說是有需要，例如有需要接受按摩，那又是否我們有需要

提供的呢？所以，我們覺得要求提供的治療必須是有效和合理的。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曾探望一位在囚人士，他跟梁耀忠提出這項質詢

是有關的，他希望接受中醫治療。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到一

點，我想局長能具體一點解釋“因此要求該名在囚人士提供較詳細的資

料或文件”，在囚人士如何提供呢？以甚麼渠道或方式向懲教署提供？

他是在囚人士，而且病得很嚴重，可能探監的人告訴他中醫可以治療他

的情況，所以他便希望嘗試。現時，他是連提出也不可以，事情拖延了

很久，梁耀忠探望過他，我亦探望過，我們真的無能為力，現在即使提

出口頭質詢，局長也說得一團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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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天前，葉繼歡上星期還躺在法庭上，真的很奇怪，懲教署似乎是

無須回應的。  

 
 
主席：請你直接提出補充質詢。  
 

 

黃毓民議員：我已經提出了。  

 
 
主席：如果你已提出補充質詢便請坐下，好讓局長作答。  

 
 
黃毓民議員：OK。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不會就一宗個案作出評論的。正如我在主體答覆

第 (一 )部分指出，黃議員剛才的補充質詢問如何提供較詳細資料。其

實，在囚人士可以通過一些渠道，向我們提出要求，我們根據專業醫生

的意見，希望他提供一些文件。大家是有溝通和渠道的，並非由於在囚

人士在坐牢，所以便不能提供，他是有律師協助的。我們已把要求通知

他的律師，他的律師亦正在整理有關文件，我們正等候那些文件。  

 
 
黃毓民議員：局長沒有作答，對嗎？  

 
 
主席：黃議員，你只須重複未獲局長答覆的部分。  

 
 
黃毓民議員：我現在便是說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黃毓民議員：我問他如何提供較詳細的資料  ⎯⎯  是詳細資料或文件。

他可否先要求看中醫？他甫提出便已被阻攔，很簡單，他已被阻攔了，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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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他已被阻攔了。  

 
 他如何能提供資料呢？局長沒有說以甚麼方式提供資料，主席，政

府官員是很容易的，說個別......說那是個別個案，便不用再說了，這

樣便算是回答了補充質詢。  

 
 
主席：黃毓民議員，仍有 6位議員在輪候提問......  

 
 
黃毓民議員：還有6位又怎麼樣？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  

 
 
主席：你已重複了未獲局長答覆的部分，請坐下，不要發表意見了。局

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剛才已回答了。如果問，有沒有中醫到過懲

教院所為在囚人士治療？答案是有的，不是沒有發生過的。可是，現時

所涉的是在囚人士要求服用某種藥物，我們要求他們提供該藥物的毒性

資料，我們......  

 

 

黃毓民議員：主席，他說......有多少...... 

 
 
主席：黃議員，請坐下。  

 
 
黃毓民議員：坦白說，有多少個在囚人士接受了中醫治療？現在是 1個
也沒有。 

 
 
主席：你現在是佔用了其他議員的提問時間。  

 
 
葉劉淑儀議員：局長剛才答覆指，如果有一名在囚人士要求接受中醫治

療，懲教署會徵詢西醫的意見，請問局長，如果某在囚人士是長期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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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提出一些紓緩病況的要求，當中不牽涉中藥，只是食療而已，例

如要求可多喝湯水或食用一些特別的食物，都不是藥物，保安局或懲教

署會否通融，特別是對一些久病的在囚人士呢？  

 
 
保安局局長：如果不牽涉......現時懲教署的規則是不能帶食物給在囚

人士的，葉劉淑儀議員剛才提及一些長期病患者有需要食用一些特別的

食療，現時是不准他的家人或朋友攜來的。不過，讓我回去研究一下懲

教署可否提供這類特別餐單，因為有些在囚人士要食用一些特別食物，

與普通膳食不同，我要回去研究一下，或許讓我以書面答覆。 (附錄 II) 
 

 

黃宜弘議員：早前看到一些報道，指一些非香港居民進入香港境內之後

故意犯法，嘗試令自己被拘捕後被判坐監，以享用香港的醫療服務。我

不知道這報道是否屬實，當局可否告訴我們，當局如何應付這問題？ 

 

 

主席：黃議員，這項主體質詢是關於在囚人士如何可按其選擇獲得中醫

治療，但你的補充質詢似乎與主體質詢無關，我無法容許你提出這項補

充質詢。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及醫管局和衞生署的專科醫生

會定期派駐有關院所。我想問，現時派駐監獄診症的醫生，無論是衞生

署的醫生或其他醫生，他們是否中醫，或是否有對中醫學有認識的醫

生？如果沒有，原因何在？政府又會否考慮派中醫或對中醫學有認識的

醫生到監獄診症 ⎯⎯ 我當然是說在這個範疇中註冊的醫生 ⎯⎯ 如

果有的話，有多少位？ 

 

 

保安局局長：主席，據我的理解，現時由懲教署、衞生署，或醫管局派

出的醫生，均是西醫學訓練出來的醫生，至於他們本身有否對中醫學的

認識，我對這方面不大清楚。其實，即使我們公務員或公職人員向政府

醫生求診，他們一般也是中醫...... 

 

 

主席：局長，一般是提供西醫服務的，對嗎？ 



立法會  ─  2009年 11月 1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2009 

 

49

保安局局長：對，一般也是西醫才對。就中醫來說，暫時在運作上還未

有的。余若薇議員剛才提出，將來可否同時提供中醫和西醫的治療，這

項政策暫時是沒有的，但將來有沒有呢？那便要視乎我們的發展方向，

例如將來醫管局的發展方向，或懲教院所為在囚人士提供的醫療服務是

否要中西醫並重？當然，這除了牽涉政策外，還涉及資源的問題。  
 

 

余若薇議員：主席，可否要求局長稍後補充答覆，因為他沒有回答我的

補充質詢。我是問現在派駐監獄診症的醫生中，是否有任何中醫或具有

中醫資格的醫生？局長剛才表示他不知道，我希望他查閱資料後告知我

們 ， 因 為 既 然 政 府 提 出 中 西 醫 並 重 的 政 策 ， 我 不 是 要 求 中 西 醫 一

起...... 

 
 
主席：余議員，你的要求已很清楚了。  
 

 

余若薇議員：我想知道究竟有多少名？ 

 

 

保安局局長：我其實也回答了補充質詢的一部分。懲教署現有 20名由衞

生署派駐懲教院所的醫生，據我理解，他們的背景均是西醫，至於當中

是否有部分醫生本身具對中醫藥有認識，我便不大清楚...... 

 
 
主席：局長，你可否在會後瞭解情況後，提供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如果我有資料，我會以書面答覆。 (附錄 III) 
 

 

梁君彥議員：如果在囚人士要求接受中醫診治，或希望接受現時醫療服

務以外的治療，但得不到所希望獲得的診治，因而感到不滿意，他們可

以怎樣做？如果他們提出投訴，當局會如何處理？  
 

 

保安局局長：其實，在囚人士是可作出任何投訴的，包括對醫療服務的

不滿，他們是可以作出投訴的。他們投訴時可有數個渠道：第一，在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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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署內提出投訴，例如向任何當值職員，包括向高級人員提出投訴。懲

教署的高級職員會巡視懲教院所。他們也可向總部的高級人員投訴，包

括署長。此外，懲教署總部有一個投訴調查組，他們對於任何在囚人士

的投訴均會作出處理。  

 
 另一個投訴途徑是懲教署以外的，包括向每兩星期到監獄巡視的太

平紳士投訴。他們亦可向申訴專員公署或各位立法會議員投訴；若涉及

違法事件，更可向廉政公署、平等機會委員會或其他有關機構投訴。當

然，他們亦可向有關的政策局投訴，例如關於醫療問題的投訴，便可向

衞生署等部門作出。  
 

 

張國柱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及，公務員現時也得不到中醫診症的服

務。我覺得政府現時既然承認中醫中藥，卻不為公務員提供中醫診症服

務，但又承認中醫發出的請假紙，所以可見政策真的很混亂。  

 
 我所關注的是，懲教署不能只提供一種醫生診症服務，況且，現時

中醫中藥亦很盛行。我相信當局可能認為，中醫診症後還要煲藥，它的

同事怎能替他們煲藥，而且還要每天煲兩次呢？可是，中醫藥現時的做

法其實已相當發達了，有採用藥粉和藥丸的。我想問的是  ⎯⎯  雖然局

長剛才已回答了，但我還是要追問  ⎯⎯ 局長會否考慮在懲教院所提供

中醫服務，令中國人可以不看西醫而堅持看中醫呢？  

 
 
主席：一如你所說，局長剛才其實已經作答。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我們的政策暫時還是維持由衞生署派駐在醫院的醫生，為

在囚人士提供醫療服務。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我們將來真的要改變這

項政策，堅持所派來的醫生要包括西醫和中醫的話，這樣第一，牽涉政

策問題，第二，亦牽涉資源問題，故此，我現在不能確實答覆張議員我

們何時會提供此服務，但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將來檢討相關政策時會

一併考慮。  
 

 

主席： 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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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們說資源方面的問題時，可有想到如果增加中醫

服務的話，整體上對西醫的需求其實將會相應減少的。 

 

 主席，我想返回剛才所說的一個問題，如果在囚人士所申請接受的

治療，並不是求諸巫醫或神醫，而只是要求提供一個在公共醫療體系中

已獲津助，甚至獲得承認、發牌，以及可發出獲承認的醫生紙的中醫診

治服務，以作為一種有效的治療，為甚麼還須要求申請人自行證明那是

否有效呢？主席，保安局或懲教署這種做法是否過分苛刻，甚至是帶有

些特別阻攔的嫌疑？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其實剛才已說過了，可能是我答覆得比較簡略。

我剛才指出要求他們提出證明的，是在囚人士要求服食一些從外面帶進

監倉的藥物，在這情況下，我們希望取得一些證明。因為駐診醫生是有

責任保障在囚人士的安全和健康，如果有一些藥物是從外面帶進來的，

我們便一定要很清楚知道第一，該等藥物的毒性不會影響在囚人士；第

二，便是該等藥物與在囚人士正在接受治療的藥物沒有相沖。 

 

 

涂謹申議員：主席，他沒有答覆。我其實是說，在囚人士申請就診的中

醫是政府的中醫，藥物也是他給予的，我不是指他申請向從外面請來的

中醫就診，這是完全不同的。我的問題是...... 

 

 

主席：你的跟進質詢是甚麼？ 

 

 

涂謹申議員：我的問題是，假設有懲教署或官方安排的中醫，他似乎答

的不是...... 

 

 

主席：你現在並非詢問個別的具體個案，而是問一般原則，對嗎？ 

 

 

涂謹申議員：是的，因為局長剛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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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局長剛才說的那宗個案並非涉及在囚人士要求看中醫，而是要求

把藥物帶進監倉，但你並非詢問那宗個案，對嗎？ 

 

 

涂謹申議員：我不是問這些，所以說他沒有回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在囚人士所接受醫療服務，均是由駐院的衞生署醫

生提供的，據我的理解，這些醫生均接受西醫的訓練，他們並不是中醫。 

 
 
主席：第五項質詢。  

 
 
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 

Gross Floor Area Concessions 
 
5. 甘乃威議員：主席，近年，社會十分關注發展商在興建樓宇時獲豁

免總樓面面積，以及在銷售樓宇時所提供的資料 (包括樓宇面積、樓宇

成交價及成交量 )是否準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 2001年當局實施各項樓宇總樓面面積寬免措施，至 2008年

年底，共有多少個私人住宅項目落成；每個項目的名稱、屬

單幢樓或屋苑式項目、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 (俗稱 “發水面

積”)(包括獲豁免的總樓面面積、不計算的總樓面面積及額外

總樓面面積 )有多少、該面積分別佔有關項目的總樓面面積及

在有關地契中列明的總樓面面積的百分比，以及以項目落成

當年的平均樓價計算，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約值多少；這 8
年內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共有多少，以及分別佔所有有關樓

宇總樓面面積及在所有有關地契中列明的總樓面面積的百

分比為何；  

 
(二 ) 第 (一 )部分的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的分項數字 (按土地來

源，即私人協約賣地、勾地及由發展商自行整合地盤列出 )，
以及該等面積對當局規劃地區公共設施的影響；及  

 
(三 ) 政府如何查核發展商有否發放虛假的成交資料，以唱高樓價

及銷售數量製造市場暢旺氣氛，以及如何確保市場有準確的

資訊流通，以免誤導公眾，從而影響樓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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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主席，發展局自 2007年 7月成立後，在推行各項政策上，

一直倡議提高透明度，並致力加強信息的發放，方便社會各界瞭解和監

察我們的工作。在過去一兩年有系統地公布在私人發展項目內的公眾設

施，便是其中一個例子。但是，如果有些資料並不屬於部門慣常搜集和

記錄的，我們便無法在一段短時間內提供該等數據。甘議員今天的質詢

問及有關樓宇因建築物規例或相關安排而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正正是

屬於這類資料。  

 
 根據屋宇署現時的規定，在呈交建築事務監督審批的建築圖則中，

認可人士只須列明設有寬免面積上限的設施 (例如露台、加闊的公用走

廊及升降機大堂、康樂設施等 )所佔的寬免面積，以方便抽查核對，而

其他按批准或實際需要而獲寬免面積的設施 (例如停車場、機房等 )，則

無須在圖則上列明其總樓面面積；而屋宇署亦未有就樓宇項目的各項總

樓面面積寬免作特別統計和建立資料庫。  

 
 在上述的限制和準備今次答覆的時間許可下，我現就甘議員質詢的

3個部分回覆如下：  

 
(一 )  質詢提到自 2001年引入的措施，是指詳細列於《聯合作業備

考》第 1號及第 2號的環保及創新建築的設計。在 2001年至

2008年間，屋宇署共批出了 1 670份佔用許可證 (俗稱 “入伙

紙 ”)予落成的樓宇項目。各年份的詳細分項數字及其涉及的

總樓面面積，已載於附件A。在上述期間，根據《聯合作業

備考》第 1號及第 2號提供環保及創新建築設計而獲批 “豁免

總樓面面積 ”的落成樓宇項目，共有 216個。  

 
 然而，正如我之前所說，由於屋宇署沒有特別就樓宇項目的

各項總樓面面積寬免設立資料庫，因此，我們在短時間內並

未能提供上述個別項目有關總樓面面積寬免的詳細分項資

料。要搜集及整理有關的資料，須動用大量時間及人力資

源，包括特別翻查建築圖則、量度及計算核准建築圖則上的

技術參數等。至於甘議員問及有關項目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

按當年平均樓價計算的估值，更不屬建築圖則的範圍。  

 
 不過，為準備有關寬免總樓面面積的政策檢討和公眾參與工

作，屋宇署於 2006年就樓宇發展項目獲批的總樓面面積寬

免，進行了一項抽樣研究，研究的結果與甘議員所要求的資

料有一定的脗合，該等資料現列載於附件B，以供參考，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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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在某程度上，可回答甘議員。大家可以留意，即使採用這

種方法作回應，主體答覆須載有兩個附件和兩個附表，要 20
頁紙才可以詳列這些資料。  

 
 鑒於公眾對於總樓面面積寬免事宜的關注，屋宇署已決定與

業界研究，考慮要求認可人士日後在提交建築圖則時，要列

明各類總樓面面積寬免所佔的面積，以方便公眾查閱。此

外，該署亦會考慮定期公布新落成樓宇項目的總樓面面積寬

免資料，例如當署方在樓宇項目獲發入伙紙後，把該項目獲

寬免的總樓面面積的資料撮要，在屋宇署的網頁內發放。  

 
(二 ) 質詢的第 (二 )部分，按照質詢的第 (一 )部分提及的抽樣研究，

涉及 84個已獲發入伙紙的樓宇項目。這些項目的批地形式，

已列載於附件B。  

  
 至於總樓面面積寬免對地區規劃的影響方面，規劃署在進行

規劃時，例如檢討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高度限制、評估個別規

劃方案等，就樓宇高度和體積的估算會包含一系列的假設。

例如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地積比／總樓面面積、建築物高度、

覆蓋率等限制，以及可以獲得總樓面面積寬免的配套設施，

例如康樂設施、停車場、機房等，都會計算在內。此外，由

於總樓面面積寬免對人口增長的影響相對較少，由於很少會

增加額外的住宅單位，因此規劃署無須特別再評估因獲寬免

的總樓面面積而對當區的公共設施的影響。  

 
(三 ) 質詢的第 (三 )部分，現時，根據地政總署 “預售樓花同意方案 ”

的規定，發展商須在臨時買賣合約簽訂後的 1個月內，向土

地註冊處提交已簽署的住宅樓花買賣合約以作登記。土地註

冊處在收到交付註冊的買賣合約後，即晚會把註冊摘要上的

資料輸入該處的 “綜合註冊資訊系統 ”，然後編製一份註冊摘

要日誌及更新相關土地登記冊的資料。市民在翌晨便可查閱

有關的交易紀錄。  

 
 政府十分關注近日一些有關一手住宅樓花市場的銷售手法

及市場上混亂的信息。運輸及房屋局正研究具體可行的措

施，並會盡早與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探討，進一步提高一手樓

花住宅市場交易的透明度及物業資料的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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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建築事務監督於 2001年至 2008年發出的佔用許可證數字  

及批准圖則上的總樓面面積  

 
已發出的佔用許可證  批准圖則上的總樓面面積 (平方米 ) 

年份  
住用  非住用  

綜合  
發展  

總計 住用  非住用  總計  

2001 52 115 43 210 2 062 664.1 697 468.7 2 760 132.8

2002 80 114 45 239 2 867 050.7 1 011 656.2 3 878 706.9

2003 55 106 36 197 1 955 376.0 919 467.3 2 874 843.3

2004 52 153 26 231 1 760 221.4 1 081 470.3 2 841 691.7

2005 44 190 30 264 1 266 247.3 957 443.7 2 223 691.0

2006 38 149 25 212 1 247 188.8 1 234 137.5 2 481 326.3

2007 38 104 24 166 794 645.4 911 073.3 1 705 718.7

2008 24 99 28 151 773 182.3 1 026 164.0 1 799 346.3

總計  383 1 030 257 1 670 12 726 576.0 7 838 881.0 20 565 457.0

 
 

附件B 

 
就樓宇獲批的總樓面面積寬免而進行的一項抽樣研究  

 
相關資料  

 
免責聲明：本文件所載的資料，包括計算總樓面面積寬免的百分比，僅

供參考。政府對於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及其在任何個別情況下是否

適合使用，不予及不作任何保證或陳述。任何人閱讀本文件時，有責任

對當中所載的資料作自行判斷。對於提供有關資料或使用文件內的任何

資料而直接或間接引致或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政府概不負責。  

 
註釋：  

 
1. “批准圖則上的總樓面面積 (total gross floor area (GFA) on approved 

building plans)”是指建築事務監督批准的建築圖則所顯示就有關發

展項目計算的總樓面面積總和；該面積不包括豁免 (exempted)及不

計算 (disregarded)的總樓面面積，但包括額外 (bonus)總樓面面積 (如
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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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樓面面積寬免包括下列三種：  

 

(i) “豁免總樓面面積 (exempted GFA)”是根據《建築物條例》(第123

章 )第 42(1)條而批出。此條文訂明，如建築事務監督認為情況

特殊，可在接獲有關申請和收到列明的費用後，以書面通知修

訂條例的條文。建築事務監督可在接獲申請及訂明費用後行使

此權力，就若干設施豁免計算總樓面面積，包括環保設施及完

善生活設施，例如露台、工作平台等。就不同設施而批出豁免

總樓面面積的準則，已在相關的作業備考中訂明。  

 

(ii) “不計算的總樓面面積 (disregarded GFA)”列載於《建築物 (規劃 )

規例》(第 123章附屬法例F)第 23(3)(b)和 23A(3)條。建築事務監

督如認為任何樓面面積僅用以興建或擬用作停車場、垃圾房或

獲建築事務監督許可的其他支援設施等用途，則可不計算有關

樓面面積。  

 

(iii) “額外總樓面面積 (bonus GFA)”列載於《建築物 (規劃 )規例》(第

123章附屬法例F)第 22條。如政府同意接收／徵用建築物向後移

而騰出的地面空間，用以設立公共通道或擴闊道路的土地，則

可批出相當於有關土地面積五倍或許可地積比率 20%以下 (以

較少者為準 )的額外總樓面面積，作為把私人用地撥作公共用途

的補償。對於在地面水平或其他樓層把穿越建築物的空間撥作

公共通道的範圍，建築事務監督亦可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 )第 42(1)條的方式批准寬免。  

 

附表 1及附表 2 

 

3. 於進行研究時已落成及獲發佔用許可證的 61個樓宇項目的個別資

料，摘錄於附表 1。附表 2列出研究內另外 23個在研究完成後落成及

獲發佔用許可證的樓宇項目的數據。由於在研究完成後，有關人士

曾就這些樓宇呈交修訂建築圖則並獲批准，而有關樓宇是按照經修

訂後的圖則而興建，研究中所採用的數據未必能反映樓宇現時的實

際狀況，因此不適宜披露這些項目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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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就總樓面面積寬免進行研究時  

已落成及獲發佔用許可證的樓宇抽樣個案獲批的總樓面面積寬免  

 
總 樓 面 面積 寬免 (G F A  c on c es s ion s )  

樓 宇 名 稱  

及 地 址  

住 宅  

發 展  

密 度 區  

批 地  

形 式  
用 途  

物 業

座 數

批 准 圖 則上 的

總 樓 面 面積

(包 括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

(平 方 米 )  

額 外  

總 樓 面 面積

(b o nu s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不 計 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

其 他 不 計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以 外

的 設 施 ，  

如 機 房 等 )  

豁 免  

總 樓 面 面積

( e x e m p t 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如 環 保 和

完 善 生 活

設 施 )  

1  綠 意 居  

香 港 堅 尼 地

城 卑 路 乍 街

2 6號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7  877  0 %  0 %  1 1%  1 7%  

2  泓 都 第 1 及

2座  

香 港 堅 尼 地

城 新 海 旁 街

3 8號  

1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2  4 1  53 3  1 0%  1 4%  7 %  2 2%  

3  帝 后 華 庭  

香 港 上 環 皇

后 街 1號  

1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2  4 6  86 7  0 %  1 2%  4 %  3 %  

4  香 港 域 多 利

道 60號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4  533  0 %  1 5%  9 %  1 4%  

5  俊 陞 華 庭  

香 港 高 陞 街

8 0號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6  531  1 %  0 %  7 %  1 3%  

6  匯 賢 居  

香 港 高 街 1

號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5  915  0 %  1 %  9 %  2 6%  

7  嘉 亨 灣  

香 港 太 康 街

3 8號  

1  招 標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5  1 33  5 55  8 %  2 2% ( 1 )  9 %  2 3%  

8  尚 翹 峰 第 二

期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東 258號  

1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2  3 3  53 7  0 %  2 7%  1 3%  1 4%  

9  逸 樺 園  

香 港 基 利 路

3號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2  3 6  72 9  0 %  1 9%  1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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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樓 面 面積 寬免 (G F A  c on c es s ion s )  

樓 宇 名 稱  

及 地 址  

住 宅  

發 展  

密 度 區  

批 地  

形 式  
用 途  

物 業

座 數

批 准 圖 則上 的

總 樓 面 面積

(包 括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

(平 方 米 )  

額 外  

總 樓 面 面積

(b o nu s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不 計 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

其 他 不 計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以 外

的 設 施 ，  

如 機 房 等 )  

豁 免  

總 樓 面 面積

( e x e m p t 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如 環 保 和

完 善 生 活

設 施 )  

1 0  百 利 達 廣場  

九 龍 廣 華 街

3號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1 5  15 9  5 %  3 1%  8 %  1 1%  

1 1  窩 打 老 道 8

號  

九 龍 窩 打 老

道 8號  

1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2  3 2  25 7  9 %  1 2%  6 %  9 %  

1 2  宇 晴 軒  

九 龍 深 盛 路

9號  

1  土 地  

拍 賣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6  1 44  4 86  0 %  1 6%  4 %  1 2%  

1 3  農 圃 道 18號  

九 龍 農 圃 道

1 8號  

1  土 地  

拍 賣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2 4  87 8  0 %  2 5%  8 %  9 %  

1 4  海 名 軒  

九 龍 環 海 街

1 1號  

1  土 地  

拍 賣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3  6 2  48 8  0 %  1 0%  8 %  7 %  

1 5  九 龍 清 水 灣

道 8號  

1  私 人 協

約 形 式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3 2  52 5  1 0%  1 1% ( 2 )  8 %  1 5%  

1 6  學 林 雅 軒  

香 港 般 咸 道

6 3 G號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4  868  0 %  3 7%  1 6%  1 1%  

1 7  港 景 峰  

九 龍 廣 東 道

1 88號  

1  招 標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3  9 6  46 4  2 %  9 %  1 0%  9 %  

1 8  尚 翹 峰 第 一

期  

香 港 灣 仔 道

3號  

1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1 3  25 9  0 %  3 %  1 0%  1 5%  

1 9  傲 雲 峰  

九 龍 宋 皇 臺

道 38號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6  1 18  7 64  4 %  2 0%  7 %  1 6%  

2 0  凱 旋 門  

九 龍 柯 士 甸

道 西 1號  

1  私 人 協

約 形 式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4  1 05  1 31  0 %  1 4%  1 2%  1 7%  

2 1  君 傲 灣  

新 界 唐 俊 街

9號  

1  私 人 協

約 形 式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3  9 9  48 1  0 %  1 5%  1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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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樓 面 面積 寬免 (G F A  c on c es s ion s )  

樓 宇 名 稱  

及 地 址  

住 宅  

發 展  

密 度 區  

批 地  

形 式  
用 途  

物 業

座 數

批 准 圖 則上 的

總 樓 面 面積

(包 括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

(平 方 米 )  

額 外  

總 樓 面 面積

(b o nu s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不 計 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

其 他 不 計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以 外

的 設 施 ，  

如 機 房 等 )  

豁 免  

總 樓 面 面積

( e x e m p t 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如 環 保 和

完 善 生 活

設 施 )  

2 2  一 號 銀 海  

九 龍 海 輝 道

1 8號  

1  土 地  

拍 賣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7  7 8  40 0  0 %  2 6%  1 4%  2 1%  

2 3  怡 峰  

香 港 加 惠 民

道 33號  

1  私 人 協

約 形 式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7  280  0 %  2 8%  1 0%  2 0%  

2 4  聚 賢 居  

香 港 荷 李 活

道 10 8 號 及

必 列 者 士 街

1 - 17號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2  2 5  73 1  1 %  1 6%  7 %  2 3%  

2 5  泓 都 第 3座  

香 港 爹 核 士

街 8號  

1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2 1  37 1  2 %  1 6%  4 %  1 8%  

2 6  香 港 柏 道 2

號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1 1  23 2  2 %  2 3%  4 %  1 8%  

2 7  爵 悅 庭  

新 界 楊 屋 道

1 00號  

1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3  1 03  3 85  0 %  1 5%  1 3%  8 %  

2 8  凱 帆 軒  

九 龍 海 帆 道

1 1號  

1  拍 賣  

土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3  5 2  06 7  0 %  2 0%  7 %  1 3%  

2 9  新 港 豪 庭  

九 龍 塘 尾 道

5 1號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4  987  0 %  0 %  3 %  1 6%  

3 0  蔚 藍 灣 畔  

新 界 培 成 路

1 5號  

1  私 人 協

約 形 式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6  1 45  0 03  0 %  2 0% ( 3 )  8 %  2 0%  

3 1  都 會 明 軒  

九 龍 廣 東 道

5 35號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2  918  0 %  0 %  1 0%  1 5%  

3 2  名 逸 居  

新 界 沙 咀 道

3 63號  

1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3  4 3  15 5  0 %  1 4%  1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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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樓 面 面積 寬免 (G F A  c on c es s ion s )  

樓 宇 名 稱  

及 地 址  

住 宅  

發 展  

密 度 區  

批 地  

形 式  
用 途  

物 業

座 數

批 准 圖 則上 的

總 樓 面 面積

(包 括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

(平 方 米 )  

額 外  

總 樓 面 面積

(b o nu s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不 計 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

其 他 不 計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以 外

的 設 施 ，  

如 機 房 等 )  

豁 免  

總 樓 面 面積

( e x e m p t 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如 環 保 和

完 善 生 活

設 施 )  

3 3  港 灣 豪 庭  

九 龍 福 利 街

8號  

1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0  1 95  8 43  0 %  1 2%  9 %  6 %  

3 4  B o w en ' s  

L o o k o u t  

香 港 寶 雲 道

1 3號  

2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5  234  0 %  5 0%  1 4%  1 3%  

3 5  嘉 皇 臺  

九 龍 廣 播 道

8 3號  

2  土 地  

拍 賣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1 2  81 6  0 %  3 8%  1 1%  1 0%  

3 6  T h e  S k y  

G a r d en  

九 龍 太 子 道

西 22 3號  

2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1 1  36 4  0 %  4 8%  8 %  1 4%  

3 7  皇 府 山  

新 界 馬 適 路

3 8號  

2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7  4 9  49 9  0 %  4 %  7 %  1 8%  

3 8  愛 琴 海 岸  

新 界 管 青 路

2號  

2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7  1 19  8 85  0 %  3 2%  5 %  8 %  

3 9  寶 雲 滙  

新 界 荃 錦 公

路 98號  

2  土 地  

拍 賣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9  2 0  93 2  0 %  7 5%  1 3%  1 7%  

4 0  灝 畋 峰  

九 龍 何 文 田

山 道 15號  

2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1 2  27 0  0 %  4 6%  5 %  2 4%  

4 1  御 皇 庭  

新 界 清 曉 路

1 8號  

2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3  4 5  11 9  0 %  0 %  4 %  1 8%  

4 2  香 港 淺 水 灣

道 89號  

3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2  368  0 %  7 %  8 %  4 %  

4 3  香 港 加 列 山

道 78號  

3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2  8 48  0 %  6 2%  3 3%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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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樓 面 面積 寬免 (G F A  c on c es s ion s )  

樓 宇 名 稱  

及 地 址  

住 宅  

發 展  

密 度 區  

批 地  

形 式  
用 途  

物 業

座 數

批 准 圖 則上 的

總 樓 面 面積

(包 括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

(平 方 米 )  

額 外  

總 樓 面 面積

(b o nu s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不 計 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

其 他 不 計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以 外

的 設 施 ，  

如 機 房 等 )  

豁 免  

總 樓 面 面積

( e x e m p t 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如 環 保 和

完 善 生 活

設 施 )  

4 4  畢 架 山 一號  

九 龍 畢 架 山

道 1號  

3  招 標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6  7 2  48 5  0 %  3 4%  1 3%  1 3%  

4 5  晉 名 峯  

新 界 樂 葵 徑

2號  

3  土 地  

拍 賣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5  4 0  55 3  0 %  6 4%  8 %  2 3%  

4 6  倚 嶺 南 庭  

新 界 屯 貴 路

3號  

3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1 9  00 4  0 %  7 %  5 %  1 3%  

4 7  聚 康 山 莊  

新 界 屯 貴 路

1 8號  

3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4  3 4  52 3  0 %  9 %  7 %  1 1%  

4 8  愛 琴 灣  

新 界 青 發 街

2號  

3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7  176  0 %  6 0%  1 4%  1 7%  

4 9  帝 景 酒 店  

新 界 青 山 道

3 53號  

3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2 9  39 9  0 %  6 %  4 %  2 %  

5 0  郝 德 傑 山  

九 龍 郝 德 傑

道 2號  

3  土 地  

拍 賣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2  7  173  0 %  3 4%  3 %  2 2%  

5 1  G r o sv en o r  

P l a c e  

香 港 淺 水 灣

道 11 7號  

3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4  838  0 %  3 4%  1 5%  2 4%  

5 2  友 邦 金 融 中

心  

(前 稱  

美 國 國 際 集

團 大 廈 )  

香 港 干 諾 道

中 1號  

不 適 用  舊 批 地  非 住 用  1  3 8  92 9  1 3%  1 0%  2 2%  1 2%  

5 3  大 同 大 廈  

香 港 菲 林 明

道 8號  

不 適 用  換 地  非 住 用  1  1 5  71 8  1 %  3 %  1 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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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樓 面 面積 寬免 (G F A  c on c es s ion s )  

樓 宇 名 稱  

及 地 址  

住 宅  

發 展  

密 度 區  

批 地  

形 式  
用 途  

物 業

座 數

批 准 圖 則上 的

總 樓 面 面積

(包 括 額 外 總

樓 面 面 積 )

(平 方 米 )  

額 外  

總 樓 面 面積

(b o nu s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不 計 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

其 他 不 計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以 外

的 設 施 ，  

如 機 房 等 )  

豁 免  

總 樓 面 面積

( e x e m p t 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如 環 保 和

完 善 生 活

設 施 )  

5 4  太 古 廣 場 三

座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東 1號  

不 適 用  舊 批 地  非 住 用  1  5 7  74 2  4 %  1 3%  1 7%  1 5%  

5 5  北 京 道 一號  

九 龍 北 京 道

1號  

不 適 用  土 地  

拍 賣  

非 住 用  1  2 6  15 1  0 %  2 6%  2 4%  6 %  

5 6  海 韻 軒

⎯ ⎯  海 景

酒 店  

九 龍 紅 樂 道

1 2號  

不 適 用  土 地  

拍 賣  

非 住 用  3  1 19  4 07  0 %  4 %  9 %  4 %  

5 7  諾 富 特 東 薈

城 酒 店  

新 界 文 東 路

5 1號  

不 適 用  私 人 協

約 形 式  

非 住 用  1  3 0  29 9  0 %  3 %  2 6%  7 %  

5 8  香 港 上 海 滙

豐 銀 行  

總 行 大 廈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中 1號  

不 適 用  舊 批 地  非 住 用  1  8 8  64 3  1 7%  2 %  1 0%  8 %  

5 9  娛 樂 行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中 30號  

不 適 用  舊 批 地  非 住 用  1  1 9  61 4  1 1%  0 %  1 6%  4 %  

6 0  國 都 廣 場  

香 港 英 皇 道

2 55號  

不 適 用  舊 批 地  非 住 用  1  2 0  59 4  2 %  1 2%  1 1%  0 . 3%

6 1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一 期  

香 港 港 景 街

1號  

不 適 用  私 人 協

約 形 式  

非 住 用  1  8 5  00 7  0 %  1 4%  1 4%  8 %  

 
註 ：  
 
(1) 其 中 包 括公 共交 通 總 站所 佔的 6 %。  
(2) 其 中 包 括公 共交 通 總 站所 佔的 5 %。  
(3) 其 中 包 括公 共交 通 總 站所 佔的 4 %。  
 
免 責 聲 明 ： 本文 件 所 載 的 資料 ， 包 括 計 算總 樓 面 面 積 寬免 的 百 分 比 ，僅 供 參 考 。 政府 對 於 資 料 的準 確 性 及

完 整 性 ， 及 其在 任 何 個 別 情況 下 是 否 適 合使 用 ， 不 予 及不 作 任 何 保 證或 陳 述 。 任 何人 閱 讀 本 文 件時 ， 有 責

任 對 當 中 所 載的 資 料 作 自 行判 斷 。 對 於 提供 有 關 資 料 或使 用 文 件 內 的任 何 資 料 而 直接 或 間 接 引 致或 蒙 受 的

任 何 損 失或 損害 ， 政 府概 不負 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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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就總樓面面積寬免的研究進行後  

落成及獲發佔用許可證的樓宇抽樣個案的總樓面面積寬免  

 

總 樓 面 面積 寬免 (G F A  c on c es s ion s )  

項 目

編 號

住 宅  

發 展  

密 度 區  

批 地 形 式 用 途  
物 業  

座 數  

建 築 圖 則上 的

總 樓 面 面積

(包 括 額 外  

總 樓 面 面積 )

(平 方 米 )  

額 外  

總 樓 面 面積

(b o nu s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不 計 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

其 他 不 計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以 外的

設 施，如機 房等 )

豁 免  

總 樓 面 面積

( e x e m p t 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例 如 環 保 及  

完 善 生 活設 施 )

1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9  840  0 %  7 %  8 %  1 9%  

2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5  1 03  0 63  0 %  1 1%  7 %  2 1%  

3  1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5  117  0 %  1 7%  1 5%  1 4%  

4  1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3  4 3  22 5  6 %  1 2%  1 2%  2 1%  

5  1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5  1 34  1 92  0 %  1 4%  1 0%  2 1%  

6  1  私 人 協  

約 形 式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5  1 44  5 00  0 %  1 2%  9 %  2 9%  

7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9  600  0 %  0 %  1 5%  2 2%  

8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5  443  1 %  0 %  1 5%  2 3%  

9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1  504  0 %  0 %  7 %  2 0%  

1 0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5  792  0 %  0 %  3 %  2 1%  

1 1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1 0  69 1  1 %  0 %  1 4%  1 8%  

1 2  1  換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7  969  0 %  3 7%  1 2%  1 7%  

1 3  1  舊 批 地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1  1 6  86 6  0 %  2 0%  5 %  2 2%  

1 4  2  私 人 協  

約 形 式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2  4 4  58 8  0 %  2 0%  1 7%  1 5%  

1 5  3  土 地 拍 賣 住 用 ／  

綜 合 發 展

3  2 4  26 1  0 %  3 8%  9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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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樓 面 面積 寬免 (G F A  c on c es s ion s )  

項 目

編 號

住 宅  

發 展  

密 度 區  

批 地 形 式 用 途  
物 業  

座 數  

建 築 圖 則上 的

總 樓 面 面積

(包 括 額 外  

總 樓 面 面積 )

(平 方 米 )  

額 外  

總 樓 面 面積

(b o nu s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不 計 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

其 他 不 計算 的  

總 樓 面 面積  

(d i s r eg ar d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停 車 場 以 外的

設 施，如機 房等 )

豁 免  

總 樓 面 面積

( e x e m p t e d  

G F A )  

所 佔 百 分比

(例 如 環 保 及  

完 善 生 活設 施 )

1 6  不 適 用 舊 批 地  非 住 用  1  1 41  4 51  0 %  4 %  7 %  4 %  

1 7  不 適 用 換 地  非 住 用  1  1 7  26 3  0 %  1 4%  1 1%  3 %  

1 8  不 適 用 招 標  非 住 用  1  6 5  75 3  0 %  1 8%  9 %  9 %  

1 9  不 適 用 舊 批 地  非 住 用  1  2 2  91 0  3 %  2 3%  6 %  5 %  

2 0  不 適 用 舊 批 地  非 住 用  2  1 11  6 38  4 %  2 2%  1 8%  5 %  

2 1  不 適 用 舊 批 地  非 住 用  1  3 7  37 8  1 1%  1 2%  9 %  6 %  

2 2  不 適 用 舊 批 地  非 住 用  1  9  977  2 %  3 3%  1 9%  6 %  

2 3  不 適 用 舊 批 地  非 住 用  1  3  457  0 %  0 %  9 %  9 %  

 
免 責 聲 明 ： 本資 料 文 件 所 載的 資 料 ， 包 括計 算 總 樓 面 面積 寬 免 的 百 分比 ， 僅 供 參 考。 政 府 對 於 資料 的 準 確

性 及 完 整 性 ，及 其 在 任 何 個別 情 況 下 是 否適 合 使 用 ， 不予 及 不 作 任 何保 證 或 陳 述 。任 何 人 閱 讀 本文 件 時 ，

有 責 任 對 當 中所 載 的 資 料 作自 行 判 斷 。 對於 提 供 有 關 資料 或 使 用 文 件內 的 任 何 資 料而 直 接 或 間 接引 致 或 蒙

受 的 任 何損 失或 損 害 ，政 府概 不 負 責。  

 
 
甘乃威議員︰主席，我手上有一份名為“優化建築設計”的諮詢文件，即

有關俗稱“發水樓”的諮詢文件。這份諮詢文件的截止諮詢日期為 10月 31
日。然而，我提交質詢後，在 10月 30日，我看到局長發表了附件B的有

關資料，即當局有關那 61幢樓宇的調查結果。  

 
 我現在才恍然大悟，為何當局要在我提出質詢後才發表？原來據局

方的附表顯示，在 61幢樓宇中，有 19幢，即超過三成是“發水”超過 50%
的。當局的諮詢文件原來是非常誤導的，局長只舉出了一個例子，提出

一幢樓高 41層的樓宇，如“發水”20%的話，大概只會增高數層而已。然

而，實際卻並非如此。如果套用局長的說法，有些例子“發水”超過 70%，

有些更超過 100%。這即是說， 41層高的樓宇，可 “發水 ”41層，這是很

離譜的。  

 
 我想問局長，會否徹查這些個案？對於這些超級“發水”樓，明顯是

讓發展商得益的“發水”樓，究竟局長會否徹查，以瞭解當中有否官商勾

結的情況？政府如何防止這些超級的“發水”樓日後仍出現，包括會否立

法規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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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主席，甘議員提出的其實是數方面的質詢。第一，我必須

澄清，我們在 10月 30日發放新聞稿，公布內容與附件B接近的資料，與

甘議員的質詢是沒有關係的，我可以提供日程予甘議員作參考。  

 
 事實源於我們為了配合諮詢的工作，在 2006年便進行了抽樣研究。

抽樣研究的撮要資料，亦已先後公布了，包括這份我在去年 12月 19日提

交予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文件。抽樣研究的撮要資料，當中包括一些甘議

員可能感到十分震驚的資料，例如當時的附件C提及一些發展密度較低

地區的住宅，不計算樓面面積，其比率可以超過 100%，我們是曾作公

布的。因此，並不存在我們不公布這些資料的情況。  

 
 在我們的諮詢文件中，亦有引述相同的資料。在諮詢過程的較後階

段，我們收到一些團體的意見，它們想具體知道是甚麼項目，即要求直

接點出大廈的名稱。我們一直在整埋這些資料，因此，我在 10月親自出

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會議時，已通知委員會我們會公布這些資料，而所

有資料便剛好在 10月 30日發表，這與甘議員的質詢是沒有關係的。  

 
 第二，徹查的建議是不存在的，因為所有獲豁免或寬免的樓面面

積，都是以很清晰、明確、透明度很高的政策和法例作為根據的。在同

一份立法會文件中，已交代不同的樓面面積寬免是根據不同法律、作業

備考和行政措施而作出的。因此，並不存在有輸送利益或官商勾結等情

況。  

 
 然而，為防止再因過多寬免而累積效應，造成樓宇過高或體積過大

的問題，我們正在作出考慮。剛才甘議員所提的諮詢文件，是由可持續

發展委員會和我們合作做的，就着 “優化建築設計 ”而締造的一個可持續

建築環境，正正便是日後針對的工作。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甘乃威議員︰我問局長會否立法規管這些“發水”樓嚴重“發水”的情況。 

 
 
主席︰議員應清晰地提出補充質詢，不要包含過多部分。局長，對於

後這個部分，你有否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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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正如我剛才的回應，有一些豁免是已有法律基礎的，例如

寬免一些機房或垃圾分類的設施。有一系列的環保和改善生活設施，是

按照《聯合作業備考》批出的。因此，其中一個諮詢的範圍是，如果經

過諮詢後，大家認為不應使用《聯合作業備考》而建議更改為須根據法

例，我們一定會考慮。  

 
 
李慧琼議員：我相信這些獲寬免的面積，包括住客會所、花園、停車場

等，都被列入為建築面積。大家亦知道，市民付錢買樓，是按建築面積，

由每平方呎數千元至數萬元購入的。可是，主體答覆的第二段提到，屋

宇署未有就樓宇項目的各項總樓面面積寬免作特別統計或建立資料

庫。我想詢問局長，現時市民按建築面積付錢買的樓宇，是要獲得你們

審批的，你們是按照甚麼準則來審批？市民會否多付了錢來購買這些建

築面積？  

 
 
發展局局長：就李議員有關審批方面所提的質詢，每一類獲豁免總樓面

面積的設施，都有其法律基礎或政策意向。例如在 2001年推出的一系列

獲寬免面積的環保設施，就是推動環保的鼓勵措施。我們有一個很清晰

的《聯合作業備考》，列明屋宇署在甚麼情況及上限內會批核這類樓宇

面積。此外，就李議員有關賣樓銷售方法的質詢，恐怕要由鄭局長協助

回覆了。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針對過往有個別發展商就住宅單位的實用面

積有不同定義，我們在 2008年 10月已統一未建成一手住宅物業的實用面

積定義，並把有關定義納入地政總署的預售樓花同意方案的規管範圍

內。統一定義的實用面積包括單位主體面積、露台及工作平台，至於其

他的物業面積將會逐項列出，但不包括在實用面積之內。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李慧琼議員：我剛才的質詢是關於建築面積。我想瞭解是否有部門為我

們監管這些建築面積？因為市民購買樓宇的呎價，是要按建築面積付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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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哪位局長作答？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請作答。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銷售方面，我們在預售樓花同意方案中，

訂明它分別要列出樓宇的建築面積及實用面積。就李議員關於是否有規

管部門的質詢，我們是負責規管其銷售方法的。  

 
 
陳茂波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屋宇署在 2006年就總樓面

面積寬免進行了研究，結果載於附表 1。附表 2則列出研究完結後所進行

的一個統計，即在研究公布後樓宇寬免的情況。在第一個報告中，剛才

甘乃威議員亦有提及，寬免的比例似乎很大，除了超過三成逾 50%外，

有些更超過 90%、 100%。但是，在附表 2，這二十多個項目在研究公布

後的寬免程度是有減少的，例如超過 50%的寬免只有兩成多，更沒有任

何項目的面積會寬免超過七成。主席，我的質詢是，有關當局是否在公

布研究後收緊了準則，以致其後批出項目的總寬免面積有所減少？此

外，它們在這方面有何準則，以確保發展商不能夠鑽空子，令政府庫房

的收入減少？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發展局局長，請作答。  

 
 
發展局局長：讓我再解釋，主體答覆中的附表 1及附表 2屬於同一項研究

的結果，而不是在公布後再進行的另一項研究。事實上，我們只進行了

一項抽樣研究，當中包括 97個樓宇項目，全都在 2006年進行。至於發布

的形式為甚麼會有分別，陳議員可以留意附表 1列出了樓宇名稱及地

址，而這六十多個項目在參與抽樣研究時已建成，發出了入伙紙，所以

我們在抽樣研究中表達的資料相當確實，因為樓宇已經建成。但是，附

表 2中的建築物是在研究時未建成的，我們只是參考它曾獲批核的一套

建築圖則來進行研究。大家都瞭解，建築圖則經常會修改，故此在完成

抽樣研究後，有些圖則已被修改，也發出了入伙紙。由於樓宇建成後與

進行抽樣研究時的面積已經有分別，我們因此認為公布名稱會誤導市

民。  

 
 至於補充質詢的第二部分，正如我剛才所說，法例中訂明一些設

施，例如機房、消防員升降機等並不計算在樓面面積之內。至於環保設

施，例如露台、非結構組件等要如何寬免，是有一套詳細的《聯合作業

備考》的。如果陳議員有興趣，會後我可以提供這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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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兩星期前於立法會表示，他對於發展商

售賣新樓的手法和市場信息是否準確感到很關注。我希望兩位局長思考

一個問題，現時整個市場中發放有關售賣樓宇及樓花的資料，基本上是

由發展商及地產代理負責的。手法很簡單，有些會主動發放一些不正確

資料，例如樓盤極速售罄；有些天價 後有否成交是沒有人知道的，因

為它可能簽訂了某些預備合約，但 後沒有成交；有些則是 bundled 
sale，即有天價、低價及平均價，但它們只向市民公布天價。  

 
 主席，我想問兩位局長，立法會及公眾近年已經感到煩悶，認為地

產建設商會已經沒有能力監督會員的行為，因而令立法會與局方成為地

產商方面的警察，對地產商進行 patrol。預售樓花同意方案是由局長轄

下的地政總署批出的，方案中其實可以包含一些強制性及懲罰性條款。

我想問兩位局長，在銷售樓宇，尤其樓花這類未完成的產品時，是否應

該把所有規條納入預售樓花同意方案之中，成為一個有規範、法則及由

政府監督的做法，而不是由地產建設商會自我執行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受預售樓花同意方案規管的樓宇，如果發

展商違反同意方案規定，地政總署將視乎違規的嚴重程度作出相應行

動，包括向發展商發出警告要求更正，或暫時終止甚至取消預售樓花同

意方案。在同意方案中應包含甚麼內容，在一段時間中其實已經進行了

優化過程。我們 近已進一步規管售樓書  ⎯⎯  之前社會提出了許多意

見  ⎯⎯  例如列明物業附近有甚麼社區設施等。現時我們在售樓書的準

確性及透明度方面已做了很多工夫，包括在原有 16項的社區公共設施附

表中，加入 18項公共設施例子，包括堆填區、前堆填區、堆填區廢氣燃

燒裝置、火葬場、靈灰安置所等，這些都是市民購買樓宇時所關心和希

望得到的資料。故此，在準確性及透明度方面，我們是有進行優化的。

至於我剛才提及的實用面積，也是在同意方案推出一段時間之內進行了

優化。我們會繼續留意有甚麼情況或措施，以便把同意方案繼續優化，

這是我們願意繼續聆聽的。  

 
 
李永達議員：澄清你是......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李永達議員：我不知道是她說錯了還是我理解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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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應該指出你認為未獲局長答覆的部分。 

 

 

李永達議員：我只是問，她會否把地產建設商會自我規管的守則，變為

預售樓花同意方案的一部分？局長說了一大堆有關靈灰安置所及墳場

等，這些並不是同意方案的範圍，而是地產建設商會的自我規管範圍。

你這樣讀出來後，市民便以為你已經有所規管，我恐怕你提供了錯誤資

料給立法會，我有沒有理解錯誤？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一般來說，我們在預售樓花同意方案中所規

管的範圍，地產建設商會亦會在它的守則中反映。  

 
 
李永達議員：......規管了沒有......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3分鐘。  

 
 
主席：第六項質詢。  

 
 
與內地省市的合作計劃和協議 

Co-operation Plans and Agreements with Mainland Provinces and Cities 
 
6. 何秀蘭議員：主席，近年，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省市及澳門特區的

政府共同編制不少區域性合作計劃和協議 (包括 近與深圳市人民政府

簽署的關於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 )。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年，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省市及澳門特區的政府共同

編制的合作計劃和協議的數目，並按政策範圍 (包括財經、商

貿、環境、教育、福利、邊境規劃及基建等 )分別列出已確定

及簽署的合作計劃和協議的分項數字，以及提供已確定的合

作計劃和協議的內容概要及完整文本；當局有否公開所有已

簽署的文件；若否，原因為何，以及表列未有公開的合作計

劃和協議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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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當局按甚麼機制與內地省市政府醞釀及商議上述合作計劃
和協議，在該機制下成立的聯席會議及其他相關工作會議的
名稱，以及當局在落實與內地地區的合作計劃和協議前，有
否諮詢及如何諮詢立法會、公眾和業界；及  

 
(三 ) 當落實上述的合作計劃和協議時，當局有否研究如何處理兩

地法制的差異；當局有何機制確保香港特區的公眾利益不會
因境外發生的相關貪腐行為而受到損害，以及確保公帑被合
理運用；當局如何杜絕該等在境外發生的相關貪腐行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隨着內地進一步改革開放，香港特區與

内地之間的關係漸趨密切，兩地在多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亦日趨頻繁。區

域合作是我們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方向。內地與特區政府一直為兩

地的互惠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和環境。特區與内地省市之間的區域合

作都是在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的原則，以及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循

序漸進地建立起來的。  
 
 關於質詢的 3個部分，我分別答覆如下 : 
 

(一 ) 香港特區成立以來與內地部分省市建立的區域合作平台包

括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深港合作會議、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協

調機制、滬港經貿合作會議、京港經貿合作會議和港澳合作

會議。  
 
 在 2005年至 2009年 10月期間，在上述各區域合作平台下，特

區政府與内地相關省市及澳門共簽訂了 57份合作安排，涵蓋

20個政策範疇 (詳情見附表 )，作為進一步推展有關合作事宜

的基礎，這些合作安排是重要的一環。在召開與內地商討有

關的區域合作會議時，我們一般均會安排有關官員會見傳

媒，以及發布新聞公布，包括在會議期間簽署的合作安排，

這有助於維持與內地合作的公眾透明度。  
 
 就粵港合作的 新情況及 近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結果，我

們已向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並樂意聽取立法會

議員的意見。  
 
(二 )及 (三 ) 
 
 區域合作安排的內容和範圍會因應相關省市以往合作所累

積的經驗、地域優勢及在不同產業上的專長和互補性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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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而有所分別。在上述多項區域合作平台下，涉及的合作

範圍相當廣泛，例如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平台下的合作範疇

包括金融、經貿 (包括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 ”(下稱 “CEPA”)和前海發展 )、跨界基礎建設、教育、

醫療衞生、城市規劃和旅遊等。  

 
 特區政府在推動各區域合作項目時，均以香港的利益為依

歸。針對個別範疇的合作內容，相關的政策局會不時諮詢業

界的意見，務求合作安排能為特區和內地的發展帶來互惠共

贏的合作環境。  

 
 對 於 每 一 項 有 需 要 立 法 會 額 外 撥 款 或 牽 涉 立 法 的 合 作 項

目，特區政府都會向立法會提案，由立法會審議。  

 
 例如特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後恢復重建的工作，須按程序得到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批准後，才會推行有關的項目。特區政

府亦與相關的內地政府單位訂定嚴謹的資金管理、項目監察

審核等方面的安排。  

 
 至於在處理一些涉及兩地法律法規的考慮的跨境事宜時，例

如設立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的安排及港方口岸區，特區政府

是嚴格按照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的規定，處理有關事宜，

保障香港的法治制度及公眾利益。  
 
 

附表  
 

2005年至 2009年 (10月 )香港特別行政區  
與內地省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署的  

合作協議／備忘錄  
 

區域合作安排  協議／名稱  涵蓋的政策範疇

1. 泛珠三角區域

合作安排  
2005年1月  
―  泛珠三角區域環境保護合作

協議  

 
2005年5月  
―  滇港體育交流與合作備忘  
―  泛珠三角區域農業合作協議

環 境 保 護 、 文

化、體育、兩地

執 法 、 知 識 產

權、教育、旅遊



立法會  ─  2009年 11月 1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2009 

 

72 

區域合作安排  協議／名稱  涵蓋的政策範疇

 

2005年6月  

―  泛珠三角區域反走私合作協

議 

 
2005年7月  

―  共建泛珠三角區域教育信息

平台合作協議  

―  泛珠三角區域知識產權合作

協議  

 

 

2006年3月  

―  泛珠三角區域教育信息資源

共建共享工程計劃  

 

 

2006年10月  

―  泛珠三角區域安全生產合作

協議  

 

 

2008年4月  

―  港滇旅遊業更緊密合作安排

―  雲南省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更

緊密文化關係安排協議書  

 

 

2009年6月  

―  泛珠三角區域旅遊合作框架

協議  

 

 

2. 粵 港 合 作 聯 席

會議  

2005年7月  

―  關於粵港澳三地學校締結姐

妹學校事宜的框架協議  

 
2005年9月  

―  關於建立粵港反傾銷案件資

訊通報機制的合作協議  

教育、商貿、環

境保護、食品安

全、社會福利、

知識產權、專業

服 務 、 交 通 基

建、金融、資訊

科 技 、 創 新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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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合作安排  協議／名稱  涵蓋的政策範疇

 
2005年12月  
―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羣協調發

展規劃研究合作協議書  

 

技、文化  

2006年6月  
―  粵港澳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

急合作協議  

 

 

2007年8月  
―  深化實施CEPA、共同推進粵

港服務業合作協議  
―  關於推動粵港兩地企業開展

節能、清潔生產及資源綜合

利用工作的合作協議  
―  粵港社會福利合作安排  
―  關於對供港塘魚運輸工具加

施檢驗檢疫封識的協議書  
―  2007年至 2008年粵港保護知

識產權合作協議  
―  關於加強粵港信息化合作的

安排  

 

 

2008年1月  
―  粵港澳文化資訊網服務協議

書  

 

 

2008年8月  
―  加快實施 CEPA及其補充協

議五的合作協議  
―  推進粵港兩地教育交流與合

作協議書  
―  在廣東省試點，允許香港服

務提供者以獨資民辦非企業

單位形式舉辦殘疾人福利機

構合作安排  
―  職業介紹所服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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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合作安排  協議／名稱  涵蓋的政策範疇

―  人才中介機構服務合作  
―  獲得 “內地註冊城市規劃師

資格 ”及 “內地監理工程師資

格 ”的香港專業人士在粵註

冊合作協議  
―  粵港旅遊合作協議  
―  粵港醫療服務業合作協議  
―  粵港關於促進港資加工貿易

企業轉型升級的合作協議  
―  粵港共建科技創新平台合作

協議  
―  加強粵港應急管理合作協議

 
2009年2月  
―  粵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發展規

劃  

 

 

2009年3月  
―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羣協調發

展規劃研究補充研究合作協

議書  

 

 

2009年6月  
―  粵港兩地電子簽名證書互認

的框架性意見  

 

 

2009年8月  
―  關於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

業合作的意向書  
―  粵港教育合作協議  
―  粵港共同落實 CEPA及在廣

東先行先試政策措施的合作

協議  
―  粵港研發生產藥物 (疫苗 )合

作安排  
―  粵港環保合作協議  
―  關於推進港深西部快速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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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合作安排  協議／名稱  涵蓋的政策範疇

合作安排  
―  粵港金融合作專責小組合作

協議  
―  2009年至 2010年粵港知識產

權合作協議  

 
3. 深港合作會議  2006年11月  

―  深港興建蓮塘／香園圍口岸

前期規劃研究合作協議書  

 
2007年5月  

―  工商及科技局與深圳市人民

政府關於 “深港創新圈 ”合作

協議  

 

口岸規劃、基礎

設 施 、 環 境 保

護、城市規劃、

商貿、旅遊、文

化、人才培訓、

醫療衞生  

2007年12月  

―  關於近期開展重要基礎設施

合作項目協議書  

―  加強深港環保合作協議  

―  深港加強城市規劃合作協議

 

 

2008月11月  

―  “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 ”

合作協議書  

―  教育合作協議  

―  加強深港清潔生產工作合作

協議  

―  更進一步加強文化合作協議

 

 

2009年4月  

―  深圳河治理後過境土地使用

合作意向書  

 

 

2009年5月  

―  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合

作細節安排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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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合作安排  協議／名稱  涵蓋的政策範疇

 
4. 香港特區與澳

門特區的合作

協議  

2005年5月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移交被

判刑人的安排  

 

兩地執法  

2006年3月  
―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懲教署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監獄

的合作安排  

 

 

 
 
何秀蘭議員：主席，在議會裏，我已第四度向局長提出這項質詢。上次

是在施政報告辯論中提問，今次白紙黑字寫下來，要求局長公開前海協

議意向書的完整文本，但在主體答覆裏卻沒有提及及答覆。局長為何不

願意公開呢？為何提問多次都不讓市民監察，讓市民看到一份完整文本

的內容？如果不公開的話，我們怎知道到了怎樣的互惠互贏的程度呢？

究竟是贏，還是輸呢？每當有跨境協作時，為何這些文本便不能公開？

是否因為內地夥伴不同意，便要改變香港現有的透明度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非常贊同香港與內地的合作須有高度

透明度。多年來，無論處理粵港合作或與其他內地省市作區域合作，均

以此為依歸。關於前海合作協議，我今天分別答覆劉慧卿議員的書面質

詢時，其實已把文本 重要的內容公開。  

 
 我在此簡單複述一下：第一方面，深港雙方也同意按照珠三角規劃

綱要、“一國內制 ”及粵港合作框架下，推動前海地區的規劃和建設，作

為深港合作今後重要的載體。第二方面，我們共同探討 3方面合作的可

能性：第一，研究有關政策措施，推動區內發展現代服務業；第二，通

過港深前海現代服務業的合作，發揮香港國際金融、貿易及航運中心的

優勢，推動深圳、珠三角地區、香港及廣東省優化產業的結構，加快建

設現代產業的體系；及第三，按照雙方功能互補、互利共贏的原則，在

CEPA的現有基礎上，支持香港服務業在區內發展，共同拓展現代服務

業的市場。深港雙方亦同意成立關於前海合作的專責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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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重要的內容，我已向大家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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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何秀蘭議員：問題是，局長為何不願意公開完整的文本內容呢？為何他

寧願多用兩分鐘再讀一遍，也不願意我們看到一份文本裏的所有字眼

呢？是否因為局長所讀的內容，不知道在協議中是否存在，可能增多，

可能遺漏？我們如何監察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我歡迎何秀蘭議員與各位議員監察，我不但以

白紙黑字向大家交代，也現身說法向大家再次說明。我重申，我們與內

地省市的合作確實是高度透明的。內地省市單位越來越接受及認同，香

港對新聞界和公眾要有透明度及要交代我們的工作。因此，所有重要的

議題，例如CEPA、港珠澳大橋及人民幣服務也在這個議會，無論是大

會或委員會，均向各位議員交代。  

 
 
何秀蘭議員：我是要文本，不是局長。  

 
 
主席：局長，可否發表原文的全部文本？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就每項合作安排，我們均按情況向大家

交代，原文可在網上看到，而我們亦扼要說明某些項目的重點。  

 
 
何鍾泰議員：主席，回歸後數年與回歸前數年一樣，兩地的溝通較為缺

乏，但近年似乎大有改進。按照局長的主體答覆，我認為局長在這方面

的工作是值得稱許的。  

 
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的第二段，局長說已簽訂 57份合作安排，涵

蓋 20個政策範疇。主席，我想問局長，在眾多範疇均已簽訂合作協議的

情況下，會否因為已協調多個政策部門  ⎯⎯ 香港部門之間的協調常常

出現問題  ⎯⎯ 而影響兩地的合作關係呢？在與內地簽訂合約時，省市

之間可能也有很多問題存在，例如對於港珠澳大橋，我們也不滿意“三
地三檢”的安排。當局會否為了快點多簽數份協議而倉促簽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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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在處理任何政策範疇的合作時，確

實以香港整體的利益為依歸。現時在 策略性的層面上，主席，我們與

內地......我們結合與中央的合作及省市的合作。例如在粵港合作方

面，我們自從 2003年簽訂CEPA後，現在已有 6份補充協議，我們可以在

廣東先行先試數十個範疇的服務業的專業服務。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套

安排，在中央的政策可以大門已開，在省市層面則小門繼續開，確保我

們香港各個業界可以進軍內地市場，先打開大珠三角 5 000萬人口的市

場，繼而打開泛珠 4億人口的市場。  

 
 在港珠澳大橋方面有一個重要的課題，究竟是 “三地三檢 ”還是 “一
地三檢 ”？就此，我們跟中央有關部委、廣東省政府、市政府及澳門特

區政府作通盤考慮過後，認為就港珠澳大橋這個方案，“三地三檢 ”是比

較恰當的。不過，我們很接受何議員及其他議員就這項議題及其他所有

議題，繼續多給予我們專業及其他意見。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說要打開 5 000萬人口及 4億人口的市場，大家

均覺得可以進行討論。然而，正如何議員剛才所問，是否真的互惠互利

呢？這是大家要看清楚的。  

 
 局長所說的交代真的非常薄弱，主席。何鍾泰議員剛才也提過，57份
合約安排，涵蓋 20個政策範圍，在這麼多項目當中，有多少個曾提交立

法會進行詳細討論？他剛才舉出數個例子，主席，除了那些例子外，還

有多少個呢？他剛才又提到我的書面質詢，主席。他提到我們今年 3月
4日及 6月 17日的議案辯論，議員提出的意見，但局長又不提及 6月 17日
那項促進港深合作的議案辯論是被否決的。就這項遭否決了的議案，因

為有人說想要做，局長會支持嗎？局長又說到立法會提出意見，這便是

交代得不好了。立法會也沒有共識的事情，局長又要包攬來做；我們要

求局長正正經經來委員會交代，他又不交代。所以，他就這 57項安排、

20個範疇，交代了多少？主席，我們坐在這裏這麼久，覺得很多事情是

被蒙在鼓裏的。此外，我們這些不能返回內地的議員，甚麼也不知道，

況且即使是可以返回內地的議員，恐怕也不是知道很多事情。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首先，關於我在另外回答劉慧卿議員的

書面質詢時提到的那兩項辯論，當然，就大家已通過了的議案，我們要

向立法會提交報告。雖然大家沒有通過另一項議案辯論，但我也尊重各

位議員的意見，有何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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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如果說向這個議會交代，我每一個政策局的同事及主管均非

常看重向立法會交代、向公眾交代。我舉數個例子：第一，我們自 2003
年簽訂CEPA後，每一年均會在這裏向各位議員交代我們 新的進度；

第二，如果說到深圳灣口岸，我們在 2003年 6月已在這裏向大家交代 “一
地兩檢 ”的安排，繼而在財務委員會的工務小組委員會申請撥款。在

2006年至 2007年期間亦再有交代，後來亦通過深圳灣口岸香港口岸區的

條例草案。經過這些撥款、條例草案的辯論，是否已經全面向立法會有

交代呢？第三，大家剛才看過我們發展局的同事，就落馬洲河套地區的

發展，我們在 2008年 12月已於不同的區議會上討論，而且已在 2009年 2月
諮詢了發展事務委員會。還有，我剛才提及港珠澳大橋及人民幣服務，

只要有重大的政策改變及新猷，我們均會透過各個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向

各位議員交代。如果是要求立法或撥款，一定向立法會提案。我們已依

足程序，以及確保我們這些區域合作是有既定及公開的透明度的。 

 

 

劉慧卿議員：他沒有回答。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劉慧卿議員：他沒有回答。  
 

 

主席：請你清楚重複未獲答覆的部分。 

 

 

劉慧卿議員：就是那 57份合作安排，涵蓋二十多個政策範疇，有多少是

沒有問過立法會、沒有交代過便開始合作？我們怎知道是互惠互利？

主席。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這裏牽涉各個範疇，不論是文化、

體育，或是知識產權、教育、旅遊，我們相關政策局的同事每一年，不

論是透過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以及每一個月來到立法會的事務委員

會，只要有重要的政策發展，均會向各位議員交代；況且，我們現時所

進行的合作安排，就每一次會議，我們一般均會安排新聞界採訪。各位

議員是清楚知道我們工作的進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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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只想他提供給我一份文件，列出這 57份合作安排，

並寫出當局何時來過立法會，寫上是哪一個日期，以及向哪個委員會交

代，可以嗎？  

 
 

主席：局長，可否提供劉議員要求的資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只可以說，我們每一個政策局已按它

們本身政策範疇的需要來向有關事務委員會交代，這不單牽涉這些合作

安排，也牽涉它們重大的政策發展。  

 
 

主席：局長，劉議員要求知道政府就該 57個項目向立法會作出交代的情

況，你可否提供有關資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要先跟相關政策局協調，看看它們有

否進一步的資料提供。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是跟進Emily及何秀蘭議員剛才的補充質詢。其

實，局長的主體答覆已列出所有協議的名單，我不知道局長可否參考第

一項質詢的主體答覆？該主體答覆後面有一個附表，局長可否以這個形

式列出每一項協議包括多少人、涉及多少錢、有甚麼利益？這樣便一目

了然，大家也很清楚了。局長將來可否以這種方式表達而非只說出協議

的名稱？這樣，大家也會明白基本的內容。  

 
 我相信主席也看到第一項主體答覆的附表是仔細無遺的，這是 佳

的表達方法。  

 
 

主席：局長，可否以表列方式提供有關資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其實也嘗試以一個表列的方式，讓

大家看到這 20個政策範疇在過去 5年期間，在各個區域合作的會議曾簽

訂甚麼合作安排，這是整體向大家交代，而且這些協議內容在網上也有

進一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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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只是想舉出一個例子，讓

局長可表達得更清楚。例如在現時的附表中，2007年 12月之下有加強深

港環保合作協議，只有這數個字。如果用第一項質詢的主體答覆的方

法，便把活動名稱改為協議名稱，至於主要合作機構，是廣東省、深圳

還是甚麼呢？政府花了多少錢呢？有多少人參與或有多少香港人申請

呢？這樣便清清楚楚了。我的意思是這樣，我剛才可能......是否主席

不明白，還是局長不明白第一項主體答覆的表列的方法？  

 
 

主席：局長，我相信馮議員的要求很清楚，他除了希望當局列出協議的

項目名稱外，還希望得到一些具體的資料，不知道局長可否提供？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會跟相關政策局協調，看看它們可否

進一步提供資料。 (附錄 IV)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分鐘。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e-道 

E-channels 
 
7. 劉皇發議員：主席，關於香港市民因指紋辨識問題，而未能以智能

身份證使用旅客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 (“e-道”)辦理出入境手續的情況，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有多少智能身份證的持有人因指紋辨識問題而未能使

用 e-道辦理出入境手續，以及該數目佔智能身份證持有人總

數的百分比；  

 
(二 ) 上述人士透過傳統的出入境櫃檯完成辦理出入境手續的平

均所需時間 (包括輪候時間 )，較與使用 e-道完成有關手續的

人士的平均所需時間多出多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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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當局有否考慮把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使用的面相識別門禁系

統引進本港的 e-道系統，使該等人士能使用 e-道辦理出入境

手續？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 ”)紀錄，約有 6 200名智能身份證持

有人因指模紋理較淺或受損，不能使用 e-道辦理出入境手

續，佔智能身份證持有人總數少於 0.1%；  

 
(二 ) 我們沒有統計上述人士 (即因指模紋理較淺或受損而不能使

用 e-道的人士 )在傳統櫃檯完成出入境手續的所需時間，但一

般香港居民在傳統櫃檯進行出入境手續，平均需時 12秒，與

使用 e-道的平均時間相若，而輪候時間則視乎不同關口和不

同時段，有所差異。  

 
(三 ) 入境處會在研究部門資訊系統策略中，探討引進面相識別技

術的可行性。  

 

 
在區域法院實施陪審團制度  

Implementation of Jury System in District Court 
 
8. 吳靄儀議員：主席，近日有意見認為，陪審團制度是普通法一個優

良傳統，而區域法院就刑事案件可判處 長 7年監禁刑期，可謂不輕，

故此，理想的安排是在區域法院設立陪審團審理案件。該等意見又指

出，過去由於法庭的法定語文為英語，能出任陪審員的市民人數只足夠

審理高等法院及終審法院的案件；然而，自從中文成為法庭的法定語文

後，能出任陪審員的市民人數大大增加，因此應將陪審團制度擴展至區

域法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否考慮在區域法院實施陪審團制度；如會，工作計劃為

何；如不會，理由為何；  

 
(二 ) 過去 3年，在高等法院審理的案件當中，有需要組成陪審團

審理的案件數目，以及所涉陪審員人數和有關的資源為何；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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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有否評估在 2008-2009年度，有多少宗在區域法院審理的案件

可交由法官與陪審團一同審理，以及在區域法院實施陪審團

制度，預計有需要增加出任陪審員的市民人數及所涉資源為

何？  

 
 
律政司司長：主席，  

 
(一 ) 政府現時並無計劃為區域法院的刑事審訊引入陪審團制度。  

 
 《基本法》第八十一條的其中一項規定是，原在香港實行的

司法體制予以保留。第八十六條訂明，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

制度的原則予以保留。《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並沒有賦予刑事法律程序中的被告人可選擇在有陪審團的

情況下受審的權利。根據現行制度，被告人在區域法院由一

名法官單獨審訊，同樣可確保得到公平審訊；有關法官須擬

就詳列理由的判決書，供其後案件可能進行上訴時審核。  

 
 關於這項議題，對上一次是在 1997年 3月在當時的立法局提

出，當時的律政署在向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交的資料文

件中指出，如果要對現行的安排作出任何改變，須進行長時

間、詳細及深入的研究。經覆檢該文件臚列的事項並徵詢司

法機構的意見後，政府當局並不信服有足夠理由重新研究這

個議題。區域法院以中文審理的刑事案件數目近年持續增

加，但原訟法庭以中文審理的案件數目卻沒有相若的增幅。

自 2007年以來，操華語而能出任陪審員的巿民人數增加，並

沒有使原訟法庭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以中文審訊的案件數

目增加。因此，如果在區域法院引入有陪審團的審訊，似乎

相當不可能會令區域法院增加使用中文。  

 
以中文聆訊的審訊案件數目  

法院級別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1月至 9月 )

原訟法庭 (審訊 )  29  31  27 
區域法院  219 314 316 

 
 假如區域法院要引入陪審團制度而每年審理的案件數目不

少於現時的話，對資源的影響和對陪審員人數的需求亦將會

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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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下表顯示原訟法庭在過去 3年每一年有陪審員審訊的案件數

目、選任為陪審員的總人數及按準陪審員名單被傳召出席遴

選程序的人數等統計數字：  

 

年份  
有陪審員  
審訊的  

案件數目  

選任為  
陪審員  
的人數  

通知準陪審員  
出席遴選程序所

發出的傳票數目

2007 77 541 18 172 

2008 69 487 17 078 

2009 
(截至 10月止 ) 

73 515 14 260 

 
 有陪審團的審訊所需的資源包括適當的住宿供應、行政人員

的費用，以及向擔任陪審員的人士提供的津貼。此外，對於

擔任陪審員的自僱人士，以及聘用有關陪審員的僱主來說，

這亦會涉及因他們自己或其僱員未能上班而引致的間接成

本。  

 
(三 ) 當局無法評估在 2008-2009年度，有多少宗在區域法院審理的

案件可交由法官與陪審團一同審理。不過，區域法院在過去

3年的刑事審訊案件數目或可作為參考，以顯示有關情況，

詳情如下：  

 
年份  審訊案件數目  

2007 647 

2008 588 
2009(截至 10月止 ) 612 

 
 假如這些審訊全部均由法官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則須

有眾多公眾人士出任陪審員，而為管理在區域法院實施陪審

團制度所需的其他資源亦非常龐大。  

 
 區域法院的房間須重新設計，以提供陪審員的座位，並增設

一個陪審員集合處、獨立通道及供陪審員使用的設施，包括

等候室和一些夜宿設施。這也會對支援人員造成人手影響，

亦有可能對法官的人手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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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深圳在前海的現代服務業合作 

Co-operation on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in Qianhai 
 
9. 劉慧卿議員：主席，政府於本年 8月 19日與深圳市人民政府簽署關

於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 (“合作意向書”)，希望透過參

與深圳前海的發展，促進和提升香港服務業，長遠推動本港經濟發展。

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政府在簽署合作意向書前並無諮詢立法會和公眾的原因，以

及何時會進行有關的諮詢；  

 
(二 ) 合作意向書的內容和香港特區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三 ) 須否為參與深圳前海的發展投放公帑和進行相關的立法程

序；及  

 
(四 ) 香港可從參與前海的發展獲得甚麼利益，以及將會令本港的

服務業面對甚麼形式的競爭？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及 (三 ) 

 
 有關質詢 (一 )及 (三 )的部分，香港與內地各區域的合作，一直

以來都是建基於 “一國兩制 ”的原則。政府在推動各個合作項

目時，均是以香港的利益為依歸。如果有項目有需要立法會

額外撥款或牽涉立法，政府都會按照現行程序向立法會提

案，供立法會審議。有關合作意向書並不牽涉立法會額外撥

款或立法，因此，政府無須向立法會提案。  

 
 在召開與內地有關的區域合作會議時，我們均會安排有關官

員會見傳媒，以及發布新聞公布。這些安排維持了與內地合

作的公眾透明度，有關合作意向書也是同一安排。  

 
 在推進香港和廣東省特別是珠三角地區的進一步合作，我們

已 充 分 諮 詢 及 考 慮 各 有 關 持 份 者 包 括 立 法 會 及 業 界 的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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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舉例來說，在近期與廣東及深圳的合作過程中，我們已

詳細考慮立法會議員於今年 3月 4日及 6月 17日分別就積極推

動《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規劃綱要》 ”)
配套政策及促進港深合作動議辯論中提出的意見。政務司司

長亦於今年 4月至 6月期間，聯同業界代表訪問珠三角九市，

並在今年 7月在香港舉行大型落實《規劃綱要》交流會，廣

納各方意見，才制訂進一步的政策建議。  

 
(二 ) 有關質詢的第 (二 )部分，香港和深圳於今年 8月簽訂合作意向

書，旨在反映港深雙方在前海推進現代服務業合作的宏觀意

向，和共同探討合作可能性的意願。  

 
 根據合作意向書，港深雙方同意在《規劃綱要》、“一國兩制 ”

和粵港合作框架下，將前海地區的規劃建設作為港深合作的

重要載體，以共同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相關工

作。雙方會在以下領域共同探討合作的可能性，包括：  

 
(i) 研究有關政策措施，推動區內發展現代服務業；  

 
(ii) 通過港深前海現代服務業合作，發揮香港的國際金融、

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優勢，推動深圳、珠三角地區及廣東

省優化產業結構，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及  

 
(iii) 按照雙方功能互補、互利共贏的原則，在CEPA的現有基

礎上，支持香港服務業在區內發展，共同拓展現代服務

業的市場。  

 
 根據合作意向書，港深雙方同意在粵港合作及港深合作的架

構下成立專責小組，以商討整體合作方向和合作內容。日

後，雙方須就細化意向書事項進行協商。  

 
 以上是合作意向書 重要的具體內容，並已涵蓋在今年 8月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的新聞公報中。  

 
 至於在前海發展現代服務業，目前仍屬前期研究階段。在制

訂詳細發展方案時，如牽涉任何特區撥款申請和立法程序的

事宜，我們會提交方案供立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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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有關質詢的第 (四 )部分，過去 30年，因應內地的改革開放政

策，香港企業有充分空間在內地發展，特別是在製造業方

面。與此同時，香港本身經濟亦轉型至以服務業為主。今後

我們須繼續為香港在內地拓展服務業的市場。  

 
 立法會在今年 3月 4日通過動議，促請政府積極推動《規劃綱

要》配套政策。該《規劃綱要》提出各方面建議，包括支持

建立深圳前海地區，加強與香港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方面

合作。  

 
 我們今後的整體目標是利用香港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

的優勢去發展香港服務業在內地的市場，首先開拓大珠三角

5 000萬人口的市場，然後拓展至超過 4億人口的泛珠各省區

的市場。  

 
 
物業市場買家的負擔能力  

Affordability of Buyers in Property Market 
 
10. DR DAVID LI: President, in July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Economist 
stated that the mortgage payment for a flat of 450 sq ft then represented only 35% 
of the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whereas in 1997, the ratio was 90%.  Taking 
the two periods from July 1996 to June 1997 and from July 2008 to June 2009 as 
reference,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ether it knows the total new property mortgage loans granted 
respectively to end-users and investors by month; 

 
(b) of the mortgage-to-income (M-to-I) ratio in respect of new property 

mortgage loans granted by month; 
 
(c) whether it knows the ratio of average downpayment to property 

value in respect of new property mortgage loans granted by month; 
and 

 
(d) of the factors, apart from the above parameters, that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 when assessing the affordability of the buyers in the 
property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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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President, my reply to the 
four parts of question is as follow: 
 

(a)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Residential Mortgage Survey of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the total amount of new 
mortgage loans drawn down by month for the periods from July 
1996 to June 1997 and July 2008 to June 2009 respectively are as 
shown in the table below.  The Residential Mortgage Survey does 
not have breakdown of the new mortgage loans by end-users and 
investors. 

 
Year/Month HK$ Million Year/Month HK$ Million 

July 1996-June 1997 July 2008-June 2009 

July 1996 17,659 July 2008 17,318 

August 1996 13,397 August 2008 12,197 

September 1996 11,673 September 2008 11,641 

October 1996 15,499 October 2008 11,344 

November 1996 16,807 November 2008 8,121 

December 1996 19,544 December 2008 7,226 

January 1997 20,626 January 2009 6,145 

February 1997 18,799 February 2009 7,110 

March 1997 16,797 March 2009 8,922 

April 1997 22,713 April 2009 10,643 

May 1997 26,047 May 2009 15,163 

June 1997 25,529 June 2009 20,385 
 
Note: 
 
The data in the Residential Mortgage Survey includes only the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tended to private individuals by surveyed banks, and does not represent all mortgage loans. 

 
(b)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information on the monthly M-to-I 

ratio of new property mortgage loans granted.  However, the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 compiles M-to-I ratio which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s that private households with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buy a flat of 45 sq m and take out a 20-year mortgage loan at 
a 70% loan-to-value ratio and an average effective mortgage rate.  
On the basis of the aforementioned formula, the M-to-I ratio for 
1996, 1997, 2008 and 2009 are a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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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Annual Average M-to-I ratio 
1996 67% 
1997 87% 
2008 35% 
2009 34% (as at Quarter Two) 

 
(c) HKMA does not keep record on the "downpayment-to-value ratio".  

However, it keeps record on the loan-to-value ratio by month.  With 
the data on the loan-to-value ratio by month, HKMA can work out 
the "downpayment-to-value ratio" by month. 

 
 As HKMA has started compiling the loan-to-value ratio only since 

June 1998, the "downpayment-to-value ratio" for the period from 
July 1996 to June 1997 cannot be worked out.  The 
"downpayment-to-value ratio" for the period from July 2008 to June 
2009 is as below: 
 

Month/Year Downpayment-to-value ratio 
July 2008 37.3% 
August 2008 36.1% 
September 2008 36.1% 
October 2008 38.5% 
November 2008 39.3% 
December 2008 38.5% 
January 2009 35.8% 
February 2009 37.0% 
March 2009 35.2% 
April 2009 34.7% 
May 2009 34.8% 
June 2009 34.1% 

 
Note: 
 
The "downpayment-to-value ratio" is derived from 100% minus the "loan-to-value ratio". 

 
(d) When assessing the affordability level in the property market, apart 

from making reference to the M-to-I ratio, the Government also 
makes reference to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interest rate for 
mortgage loans and the number of transactions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below $2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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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精神健康支援服務 

Provision of Mental Health Support Services 
 
11. 梁國雄議員：主席，據報，較早前，本港又發生一宗涉及精神病患

者的慘劇，一名患有精神病的男子在輕鐵站用刀刺死其前妻。本年 1月
至今，已發生多宗同類慘劇，當局亦在每次事件後表示會加強精神健康

服務。但是，有報道指出，香港的精神科醫生在未來 5至 10年仍會持續

短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過去 3年，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每年給予每間公

立醫院精神科的撥款額和其他資源，請按支出項目 (包括醫護

人員和其他職員的薪金、藥物及醫療設施等支出 )詳列撥款額

的分項數字；  

 
(二 ) 是否知悉，醫管局有否限制每間醫院提供的精神科藥物的成

本；若有，限制的詳情；  

 
(三 ) 是否知悉，按現時本港人口需要而計算的公立醫院精神科內

各專科 (包括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老人精神科、社區精神科

及法醫精神科 )所需的床位及醫護人員的數目，以及該等數目

與現有相關數目如何比較；  

 
(四 ) 是否知悉，過去 3年，第 (三 )部分的各名精神科專科的出院病

患者的再入院比例；  

 
(五 ) 是否知悉，過去 3年，平均每名精神病患者出院後，獲有關

的醫護人員跟進其個案的時數，以及平均每周獲精神科社康

護士跟進其個案的次數及時數；  

 
(六 ) 是否知悉，過去 3年，平均每名精神科社康護士須跟進的康

復者數目；  

 
(七 ) 前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於 2006年 8月成立的精神健康服務工作

小組、其轄下的分組及專家小組成立至今分別召開了多少次

會議、 新的成員名單，以及其成員的出席率；及  

 
(八 ) 工作小組經超過 3年的工作後，提出了甚麼精神健康政策和

具體建議，以及落實該等政策和建議所需的資源及時間表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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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數年，醫管局每年投放在精神健康服務的資源不斷增

加，每年開支超過 25億元。各醫院聯網過去 3年的精神科服

務支出和分項開支如下：  

 
  2006-2007年度  

 

聯網  
薪金開支  
(百萬元 ) 

藥物及其他開支  
(百萬元 ) 

總計  
(百萬元 ) 

香港東  189.1 103.7 292.8 
香港西  75.9  63.5 139.4 
九龍中  164.3 101.9 266.2 
九龍東  81.3  44.3 125.6 
九龍西  479.3 184.3 663.6 
新界東  236.5 139.6 376.1 
新界西  443.9 228.3 672.2 
總計  1,670.3 865.6 2,535.9 

 
  2007-2008年度  

 

聯網  
薪金開支  
(百萬元 ) 

藥物及其他開支  
(百萬元 ) 

總計  
(百萬元 ) 

香港東  193.3 103.3 296.6 
香港西  80.4  64.6 145.0 
九龍中  191.7 109.2 300.9 
九龍東  89.6  47.6 137.2 
九龍西  478.8 214.1 692.9 
新界東  255.6 149.7 405.3 
新界西  451.4 237.9 689.3 
總計  1,740.8 926.4 2,667.2 

 
  2008-2009年度  

 

聯網  
薪金開支  
(百萬元 ) 

藥物及其他開支  
(百萬元 ) 

總計  
(百萬元 ) 

香港東  207.2 118.5 325.7 
香港西  90.8 66.1 156.9 
九龍中  209.0 110.6 319.6 



立法會  ─  2009年 11月 1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2009 

 

93

聯網  
薪金開支  
(百萬元 ) 

藥物及其他開支  
(百萬元 ) 

總計  
(百萬元 ) 

九龍東  103.7 52.0 155.7 
九龍西  495.0 215.6 710.6 
新界東  279.5 163.6 443.1 
新界西  470.8 247.7 718.5 
總計  1,856.0 974.1 2,830.1 

 
(二 ) 藥物的成本並不是醫管局處方藥物的主要考慮。處方精神科

藥物是以病患者的臨床情況和治療需要作決定，以達到良好

療效和幫助病患者早日康復。各聯網的精神科部門會按病患

者情況及開藥指引，為病患者處方藥物。近年，當局已向醫

管局提供額外經常性撥款共 9,500萬元，為更多有需要的病患

者提供新一代精神科藥物。  

 
(三 ) 醫管局在規劃其精神科服務及人手時，會考慮多方面的因

素，包括人口變化及各聯網過去的服務需求趨勢等。醫管局

近年積極增加精神科部門的人手，精神科專科醫生的數目由

2001-2002年度的 212名增至 2008-2009年度的 288名，而精神

科護士的數目也於同期由 1 797名增至 1 880名。截至 2009年 3
月 31日，醫管局共提供 4 000張精神科病床。  

 
 由於精神科醫護人員的工作涉及不同範疇，包括住院、專科

門診及社區外展服務，而每名病患者各有不同的病情和需

要，因此醫管局並沒有就精神科的個別分科服務制訂固定人

手編制，而是按各區醫院的運作需要和服務需求，靈活調配

和調整部門內的人手。法醫精神科是一個特別服務單位，主

要負責為懲教署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提供服務，以及為各聯

網提供法醫精神科服務。該單位現時有 7名醫生及 87名護士。 

 
(四 ) 根據醫管局紀錄，過去 3年，精神科病患者出院後 28天內經

急症室再入院的比例如下：  

 

年度  
精神科病患者出院後 28天內  

經急症室再入院的比例  

2006-2007 6.0% 

2007-2008 6.0% 

2008-200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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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醫管局為出院病患者提供醫療康復及精神科社康服務，協助

他們康復及重新融入社會。這些服務主要由醫管局轄下的綜

合及跨專業社區精神科小組提供，成員包括精神科醫生、精

神科社康護士、臨床心理學家、醫務社工及職業治療師等，

服務範圍包括危機處理、家居探訪、電話諮詢及跟進服務。

2008-2009年度，社區精神科小組的外展服務人次為 104 753
人次。另一方面，醫管局的精神科社康護士定期造訪病患者

住所、中途宿舍或其他院舍，跟進出院病患者的治療和康復

進展。2008-2009年度，由精神科社康護士跟進的個案總數為

9 245宗。個案的跟進次數和時間視乎個別病患者的需要和病

情而定。就一般非緊急個案而言，精神科社康護士每月約進

行家訪 1次。  

 
(六 ) 過去 3年，平均每名精神科社康護士所需跟進的個案數目如

下：  

 

年度  
每名精神科社康護士  

平均每年跟進的個案數目  

2006-2007 68 

2007-2008 71 

2008-2009 70 

 
(七 ) 食物及衞生局成立的精神健康服務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由

我本人擔任主席，成員包括政府代表、醫療及社福界別的精

神健康服務專業人士和學者等，負責協助政府檢討現有的精

神健康服務。工作小組成立了一個分組，由兩位工作小組成

員擔任主席，成員包括來自醫療和社福界別的專業人士，負

責更深入研究精神健康服務的需要和相關政策措施。此外，

分組轄下的 3個專家小組由具相關服務經驗的專家組成，就 3
個不同年齡組別人士 (兒童及青少年、成年人、長者 )的服務

需要進行研究。工作小組、分組和專家小組的成員名單分別

載於附件一、附件二和附件三。  

 
 工作小組和分組至今各舉行了 4次會議，成員的平均出席率

分別為 90.4%和 100%。專家小組至今共召開了 9次會議，成員

的平均出席率為 84.5%。除此以外，專家小組的成員亦會透

過電郵進行討論和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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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工作小組轄下的專家小組自今年年初成立以來，就本港各個

目標組別的精神健康服務需要進行初步研究，確定及早識別

和治療的重要性，以及加強社區護理的服務方針，並建議政

府因應不同患者的需要採取相應的服務策略，為他們提供適

切服務。專家小組的其他服務改善建議包括加強訓練基層和

社區護理人員協助介入精神健康問題、改善精神科專科門診

的輪候時間、加強住院護理和各項社區外展及住宿服務等。  

 
 我 們 經 考 慮 工 作 小 組 、 分 組 及 專 家 小 組 的 意 見 後 ， 將 於

2010-2011年度透過醫管局推出兩項新措施，分別支援嚴重精

神病患者和一般精神病患者。就嚴重精神病患者而言，醫管

局將於個別地區試行個案管理計劃，培訓醫護人員為個案經

理，於社區層面為病患者提供持續和個人化的深入支援。對

於一般精神病患者，醫管局會促進精神科專科門診和基層醫

療的協作，為這些病患者提供適切的評估和診治服務。  

 
 工作小組協助政府就本港精神健康服務所作的檢討是一項

持續和長遠的工作，推行必須按部就班，務實持久。我們將

會繼續因應工作小組及其分組和專家小組的意見，為各項服

務改善措施訂立優先次序。我們亦會繼續在預防、及早介

入、治療和康復服務等範疇增撥資源，以進一步改善精神健

康服務。  

 
 

附件一  

精神健康服務工作小組  
(截至 2009年 10月 31日 ) 

 
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  

 
成員：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李淑儀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康復專員蕭偉強先生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 (綜合護理計劃 )鄭淑梅女士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袁鄺鏽儀女士  
趙鳳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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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伯松教授  
熊思方醫生  
溫麗友女士  
葉嘉池醫生  
何惠娟女士  
吳宏增先生  
尹可如女士  
 
 

附件二  

精神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分組  
(截至 2009年 10月 31日 ) 

 
主席：  

 
熊思方醫生  
溫麗友女士  

 
成員：  

 
林翠華教授  
張復熾醫生  
陳偉智醫生  
黃敏信先生  
陳秀琴女士  
 
 

附件三  

精神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專家小組  
(截至 2009年 10月 31日 )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  

 
成員：  

 
陸兆鑾教授 (召集人 ) 
黎以菁教授  
梁永亮教授  
熊思方醫生  
林紹文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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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振鵬醫生  
周振邦醫生  
鄒翠娟女士  
陳秀琴女士  
黃敏信先生  
鍾廣雄先生  
鄒楊金鳳女士  

 
成人精神健康服務  

 
成員：  

 
熊思方醫生 (召集人 ) 
陳友凱教授  
陳慧慈教授  
石翠華教授  
張復熾醫生  
吳文建醫生  
溫麗友女士  
何惠娟女士  
游秀慧女士  

 
 
老人精神科服務  

 
成員：  

 
林翠華教授 (召集人 ) 
李子芬教授  
鄭相德教授  
陳章明教授  
區美蘭教授  
陳偉智醫生  
潘佩璆醫生  
羅振邦醫生  
陳慧敏醫生  
徐李健明女士  
岑偉全先生  
李佩菱女士  
高淑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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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藥產業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in Hong Kong 
 
12. 林大輝議員：主席，國務院於本年 5月 7日發布《關於扶持和促進中

醫藥事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要加大對中醫藥產業的支持力度，建

設現代中藥工業體系，並明確提出要在基本藥物制度的建立過程中堅持

中西醫並重。據報，在本年 6月底舉行的 2009年國際生物經濟大會上，

中國科技部中國生物技術發展中心發表報告，指在未來 10年，中國將建

構 4,000億元的中醫藥產業。就本港中醫藥產業的發展，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會否抓緊機遇，為本港中醫藥產業制訂長遠的發展計劃大

綱，以配合國家中醫藥產業的發展，把握中國逐步實現中藥

現代化的契機；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 ) 將為中醫藥產業提供甚麼形式的支援，以加速實現中醫藥現

代化，或大幅度提高中醫診斷與治療水準，令更多人接受和

採用中醫技術；  

 
(三 ) 如何鼓勵和支援中醫藥業界定期為中醫藥產品進行測試，以

監控品質；會否考慮就對中成藥進行檢測的有關開支提供相

關的扣稅優惠；如否，原因為何；  

 
(四 ) 如何加強中醫人才培訓；會否增加中醫藥學位和研究課程的

學額，以及加強臨床實習培訓；  

 
(五 ) 當局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於 2007年簽署關於中醫藥領域的

合作協議的 新落實情況，並按中醫藥發展的策略、中醫藥

政策法規、中西醫協作的發展、中醫藥標準、中醫師培訓、

醫院管理及舉辦中醫藥文化交流及科普活動等 7方面列出有

關的落實情況；會否考慮檢討協議的內容，以進一步加強合

作；  

 
(六 ) 過去 3年，有否研究本港是否有需要設立一間獨立的中醫醫

院；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七 ) 政府在 18區分階段開設中醫診所的 新進度為何；會否考慮

在全港各間公立醫院增設中醫診所；如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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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一直支持及推動香港中醫藥產業的發展。2009-2010年度

施政報告中指出，為推動中醫中藥發展，政府會盡快建立香

港常用中藥材的標準，把涵蓋範圍由目前的 60種藥材增加至

大約 200種藥材，亦會協助和促進市場設立檢測實驗室，以

提升香港中藥檢測的能力，以及考慮吸納更多內地知名中醫

來港參與臨床教學及研究，促進香港成為中醫中藥走向國際

化的平台。  

 
 此外，根據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

香港和內地在 “中醫藥產業合作 ”領域會加強合作，促進雙方

的共同發展。合作內容包括：  

 
 (1) 相互通報各自在中藥法規建設和中醫藥管理方面的情

  況，實現信息共享；  

 
 (2) 加強在中醫藥科研方面的合作，交流和分享中藥發展

  和行業發展導向等方面的信息資料；  

 
 (3) 加強在中藥註冊管理方面的溝通與協調，實現中藥規

  範管理，為兩地的中藥貿易提供便利；  

 
 (4) 在臨床試驗的設施管理和臨床試驗的法規要求等方面

  開展合作，以期達到雙方對臨床試驗數據的相互承認； 

 
 (5) 開展中藥質量標準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共同促進中藥

  質量標準的提高；  

 
 (6) 支持兩地中醫藥企業的合作，共同開拓國際市場；  

 
 (7) 加強中醫藥產業的貿易投資促進和產業合作；及  

 
 (8) 交流和協商解決中醫藥產業合作中出現的問題。   

 
 上述措施不但為中醫藥業界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透過與

內地的相互交流，亦促進業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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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是根據《中醫藥條例》成立的法定組

織，負責實施各項中醫藥的規管措施，以確保中醫藥業界的

執業水平和操守，同時亦就中成藥的安全、品質及成效等方

面進行規管。其目標是保障公眾健康和消費者權益，以及確

保中醫藥行業的專業水平。在有效的法例規管下，中醫藥業

在香港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亦加強了消費者使用中藥

產品的信心。  

 
 此外，在《中醫藥條例》的機制下，內地中醫專家可透過有

限制註冊的途徑來港，在本地大學及科研機構，進行臨床研

究及教學工作，以進一步提高本港中醫專業水平。香港現時

共有 6間教育或科研機構，可為其聘請的中醫藥專家提出有

限制註冊申請，分別為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

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醫院管理局 (“醫管

局 ”)。其中，醫管局已陸續邀請國內中醫專家來港作學術指

導。  

 
 此外，政府撥款設立的 “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 ”，目的是資

助各有關業界推行發展項目，以加強本港專業服務界在境外

巿場 (包括內地巿場 )的競爭力，以及提高本港專業服務水

平。過往數年，已有本地中醫團體成功申請了此計劃的撥

款，以舉辦專業發展計劃。  

 
 政府亦同時積極落實在各區開設中醫診所計劃，令更多市民

能享用高質素的中醫藥服務，從中中醫藥服務亦得以推廣。  

 
 為推動中醫藥業的發展，香港貿易發展局每年均舉辦 “國際現

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為中醫藥業界提供大

型國際性交流與合作的貿易平台。  

 
(三 ) 中藥的檢測是中藥監管制度的一個重要環節，檢測及認證更

是經濟機遇委員會支持發展的 6項優勢產業之一。我們會鼓

勵中藥業界定期為中藥產品進行基本測試，以監控其產品的

品質。建議一方面可保障公眾健康及消費者權益，另一方面

可促進中藥檢測服務的發展，拓展商機，並加強本港在檢測

服務業的優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指，政府今年 9月成立香

港檢測和認證局，推動產業發展，提高專業水平，以及透過

建立香港檢測及認證的品牌，提升產業的國際認受性。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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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要任務是為產業制訂三年發展藍圖，而其中一個重點是

通過檢測及認證服務，促進中醫中藥發展，該局將研究這方

面的具體措施。三年發展藍圖將於 2010年年初完成制訂後向

行政長官提交。  

 
 政府亦會繼續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本地大學及業界開

發中藥檢測技術的研究工作。  

 
 根據《稅務條例》，在計算業務的應評稅利潤時，可扣除該

業務為商品進行檢測的經常性開支。因此，中藥業界為其銷

售或製造的中藥產品作定期檢測的相關費用可獲扣稅。  

 
(四 ) 目前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款資助的本地 3所大學，即香

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的中醫本科課程學額

每年合共有 79個。除本地 3所大學的中醫本科課程學生可以

透過參加及通過中醫執業資格試而取得中醫註冊資格外，根

據《中醫藥條例》，其他已完成中醫組認可課程的人士及表

列中醫亦可參加執業考試。在 2008年，通過中醫執業資格試

取得註冊資格的人數達 327名。本港中醫的人力資源基本能

滿足社會需要。至於研究生課程的學額，其分配則由院校自

行釐定，並會由 2007-2008年度的 4個，逐步增至 2011-2012年
度的 13個。在畢業實習機會方面，現時獲香港中醫藥管理委

員會轄下中醫組承認的 3個本地全日制中醫學位課程，一律

須為其學生提供 少 30周的臨床實習。這 3所本地大學均設

有中醫診所，為學生提供培訓。三所大學亦會安排學生到內

地汲取相關經驗。  

 
 政府亦積極向中醫藥學位課程畢業生提供更多臨床實習機

會。早前，每間公營中醫診所須聘請 少 5名中醫藥學位課

程畢業生為初級中醫師，以作培訓，為期 1年。培訓計劃自

今年開始獲進一步拓展，初級中醫師因而可在公營中醫診所

接受第二年及第三年的培訓，臨床實習機會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醫管局亦增設 “初階獎學金 ”讓具兩年或以上臨床

經驗的中醫師到國內中醫院學習，進修的專題會按香港的需

要及中醫中心的發展方向而決定。中醫師受訓後，返港須協

助推動中醫服務。目前有 6名中醫師正在國內進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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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2007年 11月，食物及衞生局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簽署中醫藥

領域的合作協議 (“合作協議 ”)。從簽署合作協議至今，衞生

署 及 香 港 中 醫 藥 管 理 委 員 會 與 內 地 中 醫 藥 相 關 機 構 與 部

門，包括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吉林省衞生廳、廣西壯族自治

區衞生廳、廣東省衞生廳及貴州省衞生廳等，已進行了約 10
次的訪問與交流活動。  

 
 此外，國家中醫藥管理局聯同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署於 2007

年 11月 24至 12月 31日舉辦 “中醫中藥中國行香港活動 ”，並由

醫管局、 3所中醫藥院校及本地中醫藥機構等四十多個團體

協辦不同類型的中醫藥科普宣傳活動，以推動香港中醫藥發

展和中港兩地中醫藥交流。2008年 11月，衞生署參與了國家

中醫藥管理局在北京舉辦的 “中國中醫藥展 ”，向世界衞生組

織和其他中醫藥監管機構展示香港的中醫藥發展情況。2009
年 6月，醫管局及衞生署亦為內地約 30名省級中醫院院長安

排了為期一周的 “香港醫院管理考察研討班 ”。  

 
 在合作協議的框架下，衞生署將繼續與內地其他出產中藥材

的省份保持緊密聯繫，在有需要時訂定合作計劃。今年10月，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衞生署和醫管局代表參加了在廣西

南寧召開的 “2009中國  ⎯⎯ 東盟傳統醫藥高峰論壇 ”，就促

進傳統醫學知識的傳播，制訂政策、法規和標準，把傳統醫

學納入國家綜合衞生體系等事宜進行交流。合作協議有效期

為 5年，雙方會回顧合作進展，並根據需要提出改進建議。  

 
(六 ) 中醫在香港基層醫療服務方面的貢獻廣為市民所認同。至於

有需要住院或有嚴重疾病的病人，一般都會尋求西醫診治，

中醫為輔。為推動中醫服務的進一步發展，政府自 2003年起

已在多個地區開設公營中醫診所。  

 
 設立純傳統中醫治療的醫院未必可以為病人提供 全面的

治療服務。當局在推動中醫發展的長遠目標，是以 “循證醫學 ”
為本，發展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及需要的中西醫合作診療

模式。按病人的實際需要，醫管局正在不同醫院試行提供不

同模式的中西醫結合服務，涉及的醫院包括東區醫院、基督

教聯合醫院、九龍醫院、東華醫院、屯門醫院、黃大仙醫院、

將軍澳醫院、瑪嘉烈醫院荔景大樓、博愛醫院田家炳護養

院、沙田醫院、靈實醫院、麥理浩復康院，以及根德公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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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兒童醫院。此外，廣華醫院亦研究在重建計劃中建立中醫

大樓，提供更具規模的中西醫結合服務。  

 
 與此同時，政府亦歡迎有興趣的團體在今年年底推出的私家

醫院的土地上同時提供中西醫服務。  

 
(七 ) 過去數年，政府積極落實開設中醫診所的計劃，目前有 14間

公營中醫診所，分別設於中西區、灣仔、東區、觀塘、黃大

仙、深水埗、荃灣、大埔、將軍澳、元朗、屯門、葵青、北

區及沙田。我們現正努力於九龍城、油尖旺、南區及離島區

物色合適的選址以開設中醫診所。此外，一些非政府組織包

括博愛醫院、仁愛堂及鄰舍輔導會等亦以流動中醫診所模式

為多個地區提供中醫藥服務。目前，上述非政府機構共有約

23部流動中醫診所服務市民。  

 
 至於在各公立醫院增設中醫診所方面，一直以來，香港的中

醫服務主要由私營市場提供。截至 2009年 10月 31日，香港有

6 120名註冊中醫及 2 793名表列中醫，他們在香港不同的地

區提供中醫服務。政府於 18區開設公營中醫診所，亦發揮為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及長者提供免費或減費的中醫服

務的功用。可見公營和私營的中醫服務優勢互補，已滿足了

社區的需要，無須另外於各公立醫院增設中醫診所。  

 
 
內地孕婦來港分娩的情況 

Mainland Pregnant Women Giving Birth in Hong Kong 
 
13. 石禮謙議員：主席，關於內地孕婦來港分娩的情況，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自 2001年終審法院就莊豐源案作出判決後，每年內地婦女分

別在本港的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分娩所生的嬰兒數目，以及

該等數目與同期本地婦女所生的嬰兒的相關數目如何比較；  

 
(二 ) 過去兩年，有否評估非香港居民的在港出生子女來港接受教

育的意願；若有，詳情為何；若否，會否盡快進行有關的評

估；及  

 
(三 ) 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科服務安排的 新實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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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 2002年至 2008年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出生嬰兒人數、分娩所

在公立或私家醫院的比例，以及佔本地所有活產嬰兒總數的

百分比的統計數字列載於附表。  

 
(二 ) 政府統計處分別於 2007年年初及 2009年年初，完成了兩輪 “內

地女性在香港所生的嬰兒統計調查 ”(“統計調查 ”)，藉以瞭解

這些嬰兒的父母會否把嬰兒帶回內地，以及就那些返回內地

的嬰兒瞭解其父母隨後會否把子女帶回香港居住的意向。  

 
 根據 2009年年初完成的統計調查的結果，對於內地孕婦在港

生產的嬰兒，其父親為香港永久性居民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者對其子女會否留在香港居住有不同的意向。其父親為香港

永久性居民的嬰兒 (下稱 “第一類嬰兒 ”)當中，約有 52%的父母

表示嬰兒會留港居住。其餘 48%的第一類嬰兒中，約有 86%

的父母表示即時把嬰兒帶返內地後打算在子女 21歲前一定

或可能帶返香港居住。至於那些父親並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

嬰兒 (下稱 “第二類嬰兒 ”)中，則只有約 2%的父母表示其子女

會留港居住。其餘 98%的第二類嬰兒的父母表示打算即時把

嬰兒帶返內地，而其中約 28%表示會在子女 21歲前一定或可

能帶返香港居住。  

 
 政府統計處目前正進行第三輪的統計調查，結果將會作為更

新人口推算的參考資料。  

 
(三 ) 我 們 的 政 策 是 要 確 保 香 港 居 民 得 到 妥 善 和 足 夠 的 產 科 服

務。近年，非本地居民婦女 (包括內地婦女 )對香港產科服務

的需求急劇增加，為公營醫院產科服務帶來巨大壓力，並影

響提供予本地居民婦女的產科服務。我們亦注意到有大量非

本港居民婦女經公營醫院急症室緊急入院分娩。為解決這個

問題，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自 2007年 2月 1日起修訂對非符

合資格人士的產科服務安排，以確保香港居民婦女能優先獲

得妥善的產科服務。新安排亦希望在把來港分娩的非符合資

格人士的數目限制在本港公營醫療體系可以應付的水平，以

及遏止他們在臨盆一刻才經由急症室緊急入院的危險行為。  

 



立法會  ─  2009年 11月 1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2009 

 

105

 在新安排下，使用公營醫院產科服務的非符合資格人士，必

須先行預約和繳付產科套餐服務收費 39,000元。至於經急症

室緊急入院分娩的個案，收費則為 48,000元。這項收費政策

適用於所有非符合資格人士，不論她們的丈夫是否香港居

民。醫管局會預留足夠的名額給符合資格人士，確保她們可

比非符合資格人士優先預約產科服務，並只會在有剩餘名額

時才會接受非符合資格人士預約登記。新安排成效顯著。與

2006年同期比較， 2009年首 8個月在公營醫院分娩的香港居

民婦女數目增加 8.7%，而在公營醫院分娩的非香港居民婦女

數目則減少 12.8%。此外，非香港居民婦女經急症室在公營

醫院分娩的個案數目，更大幅減少 92.2%。  

 
附表  

 
內地女性在香港所生的註冊活產嬰兒數目  

 

年份  

其配偶

為香港

永久性

居民  

其配偶

為非香

港永久

性居民  

其他 (1 ) 小計  
公立醫

院所佔

的比例 (2 )

私家醫

院所佔

的比例 (2 ) 

佔所有在

香港活產

嬰兒總數

的百分比

2002 7 256 1 250 ─  8 506 ─  ─ 18% 

2003 7 962 2 070 96 10 128 ─ ─  21% 

2004 8 896 4 102 211 13 209 ─ ─  27% 

2005 9 879 9 273 386 19 538 ─ ─  34% 

2006 9 438 16 044 650 26 132 ─ ─  40% 

2007 7 989 18 816 769 27 574 33% 67% 39% 

2008 7 228 25 269 1 068 33 565 32% 68% 43% 

2009 
(1月至  
6月 )# 

3 122 13 105 497 16 724 29% 71% 44% 

 
註：  
 
(1) 在出生登記時，內地母親並沒有提供嬰兒父親居民身份的資料。  
(2) 政府統計處並沒有 2006年或以前相關的統計資料。  
# 臨時數字  

 
資料來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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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醫院提供經濟病床 

Provision of Low-charge Beds by Private Hospitals 
 
14. 陳克勤議員：主席，據報，政府於 1996年以私人協約批地方式，批

准聖德肋撒醫院興建新院大樓，但要求院方須以公立醫院三等病床的收

費提供一定數目的經濟病床，並在契約內加入有關條款。然而，院方自

新院大樓落成後，多年來均沒有按契約規定提供足夠數目的經濟病床，

而當局只是提醒院方須遵守有關規定。關於私家醫院提供的經濟病床的

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除聖德肋撒醫院外，自 1996年至今，還有哪些私家醫院曾獲

當局以私人協約批地方式提供土地作醫療衞生用途；當局有

否要求該等私家醫院須提供一定數目的經濟病床及其他指

定的醫療服務，或規定相關的收費水平；若有，詳情是甚麼；

若否，原因是甚麼；  

 
(二 ) 哪些政府部門負責與聖德肋撒醫院草擬有關的私人協作批

地契約及簽訂契約；有否制訂任何懲處機制；若有，詳情是

甚麼；若否，原因是甚麼；  

 
(三 ) 當局為何多年來一直沒有按契約條款要求聖德肋撒醫院提

供足夠的經濟病床；有否瞭解院方有否違反契約的條款；若

有違反，當局會採取甚麼跟進行動 (會否包括向院方追討地價

差額 )；及  

 
(四 ) 鑒於行政長官在其剛公布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支持醫療產業

的發展，並撥出 4幅土地用以興建私家醫院，當局會否與投

得土地的私家醫院簽訂協議，要求院方提供一定數目的經濟

病床及其他指定的醫療服務，以及規定相關的收費水平；當

局日後如何監管院方有否遵守協議的條款？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地政總署的資料，自 1996年至今，當局沒有以私人協約

批地方式新批土地予私家醫院。  

 



立法會  ─  2009年 11月 1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2009 

 

107

(二 ) 聖德肋撒醫院新翼的批地規約由地政總署經諮詢各有關政

府部門的意見而制訂，並在 1996年由代表政府的九龍東區地

政處和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簽訂。批地條款列明如承批人違

反批地條款，政府有權收回土地。  

 
(三 ) 衞生署根據《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香港法例第

165章 )所授予的權力規管私營醫院。衞生署會定期及突擊巡

查各私營醫院。聖德肋撒醫院新翼在 2002年年底落成，院方

將舊翼病床遷至新翼，並開始舊翼的翻新工程。院方的計劃

是當舊翼翻新工程完成後，便落實執行批地條款所列明提供

低收費病床的要求。衞生署每年到該院巡查時也有跟進院方

翻新工程的進度，並要求院方盡快按批地條款提供低收費病

床。院方在 2009年 10月全面落實提供 100張低收費病床。  

 
(四 ) 作為醫療改革的其中一項措施，政府會積極推動私營醫院發

展。我們預留了 4幅土地 (分別位於黃竹坑、將軍澳、大埔及

大嶼山 )用作發展私營醫院。政府將於 2009年年底就 4幅土地

向市場徵求競投興趣表達書，以瞭解市場在該些土地發展私

營醫院的意向。我們會視乎市場反應，制訂適當的批地安排

和條件。按初步構思，這些條件可以包括醫院須於指定時間

內落成、提供一定數目的病床及多種不同的專科服務；而醫

院的收費須具透明度，方便公眾參考及比較。我們希望這些

條件對私營醫院和社會大眾公平，亦可讓私營醫院拓展醫療

服務產業、提升本港醫療服務的水平，惠及市民大眾。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Capital Investment Entrant Scheme 
 
15. 劉健儀議員：主席，自 2003年 10月起，政府推行資本投資者入境計

劃 (“計劃”)，目的是讓那些把不少於 650萬元的資金帶來香港，但不會

在計劃範疇內在港參與經營任何業務的資本投資者來港居留。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截至本年 9月，透過計劃移居本港的投資者及其相關受養人

的人數、有關的申請人的類別、他們總共為本港帶來多少資

金，以及獲許投資資產類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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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否就計劃為本港帶來的經濟效益作估算；若有，結果為

何；若沒有，會否考慮進行有關估算；  

 
(三 ) 計劃的部分申請不獲批准的原因為何，以及涉及的宗數有多

少；  

 
(四 ) 鑒於現時計劃只准外國國民、澳門及台灣居民，以及已取得

外國居留權的中國公民等人士申請，而計劃並不適用於一般

內地居民，當局有否向內地有關當局爭取將一般內地居民納

入計劃的範圍內；若有，進展為何；若沒有，原因為何；及  

 
(五 ) 未來當局有何具體措施加強計劃的競爭力，以吸引更多投資

者來港投資，會否重新考慮降低 650萬元的投資額下限要

求、放寬連續通常居港 7年的規定，以及擴闊獲許投資資產

類別？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截至本年 9月，共有 5 182名計劃主申請人及 9 945名受養人獲

批准來港。獲批主申請人包括 843名外國公民， 3 904名有外

國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中國籍人士，以及 435名其他類別人士

(例如台灣、澳門居民 )。  

 
 計劃至今共帶來超過 366億港元的投資，在 6項獲許投資資產

類別中的分布如下：  

 
 (百萬港元 )
股票  17,646.8
房地產  10,372.5
債券  5,216.8
集體投資計劃  2,995.3
存款證  432.2
後償債項  1.5
 36,665.1

 
(二 ) 正如上文第 (一 )部分提及，計劃已為本港直接帶來超過 366億

港元的投資。本地不少行業，其中尤其金融業及地產業，都

直接或間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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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須收集進一步數據分析，現階段未能就計劃為本港帶來

的間接經濟效益作詳細的量化估算。  

 
(三 ) 截至本年 9月，共有 53宗申請不獲批准，主要原因是申請人

未能符合相關的資產規定。  

 
(四 ) 由於內地實施外匯及居民出境管制，計劃不適用於一般內地

居民。按乎需要，特區政府會考慮就此與內地有關部門交換

意見。  

 
(五 ) 自計劃於 2003年年底推出，每年的申請宗數如下：  

 
2004年  465 
2005年  495 
2006年  800 
2007年  1 795 
2008年  2 798 

2009年 (1月至 9月 ) 2 358 

 
 申請數字顯示計劃對投資者有吸引力。一般而言，投資移民

計劃的吸引力受不同因素影響，除 低投資額外，可供投資

的產品選擇範圍亦十分重要。政府 近已把符合相關規定的

保險產品納入為獲許投資資產。我們會不時作出檢討，優化

計劃，吸引更多投資者來港。  

 
 至於居港 7年才可申請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規定，是按《基

本法》相關條文訂定。  

 

 
為受虐長者提供的支援服務  

Support Services for Victims of Elder Abuse 
 
16. 黃毓民議員：主席，有長者團體向本人反映，指現時社會福利署 (“社

署”)並沒有為處理虐待長者個案的服務提供專項撥款。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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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會否參考現時社署為處理虐待配偶及虐待兒童個案的服務

提供專項撥款的安排，就處理虐待長者個案的服務提供專項

撥款，以期提供同等水平的服務；若會，何時會作出有關的

安排；若否，原因為何；   

 
(二 ) 過去 3年，每間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及長者活動中

心分別處理了多少宗虐待長者個案，以及勞工及福利局、安

老事務委員會及社署分別為負責處理虐待長者個案的社工

舉辦的訓練課程的數目、參加人數及時數為何；及  

 
(三 ) 有否評估現時《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章 )、《侵害人身罪條

例》 (第212章 )、《盜竊罪條例》 (第210章 )及《家庭暴力條例》 
(第 189章 )是否已足夠保護被虐待的長者；政府會否參考《保

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 213章 )，制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條

例，以保障長者的法律權益；若會，有關的時間表為何；若

否，原因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社署每年會預留撥款，為家庭暴力受害人及有需要的家庭提

供各類預防及支援服務。除婦女庇護中心的服務是特別為女

士而設外，其他為家庭暴力受害人及施虐者而設的支援服務

均適合任何有需要人士，不論其年齡和性別。社署並無只為

處理被虐婦女及被虐兒童問題而設的 “專項撥款 ”。  

 
 目前，政府和非政府機構的多個服務單位 (包括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危機介入中心、醫務

社會服務部及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等 )，皆有為被虐長

者及施虐者提供危機介入、熱線輔導、經濟援助及住屋援

助，以及轉介至暫託、緊急住宿和庇護中心等服務。  

  
(二 ) 根據社署的虐待長者個案中央資料系統所蒐集的資料，在

2006年、 2007年及 2008年分別有 522宗、 612宗和 647宗新登

記的虐待長者個案，主要是經警方呈報，亦有小部分經由長

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呈報，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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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報個案數字  
年份  

長者地區中心  長者鄰舍中心  

2006 14 8 

2007 8 3 

2008 3 0 

 
 除了上述經其呈報的個案外，長者地區中心和長者鄰舍中心

亦會處理一些由其他機構呈報的個案。當長者活動中心發現

有懷疑虐老事件時，也會轉介長者到合適的服務單位跟進，

並由有關服務單位向社署呈報個案。由於這些個案並非經由

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或長者活動中心呈報，因此並

未反映在上述的數字內。  

 
 社署定期為員工 (包括社工、醫務人員及其他非專業人員等 )

舉辦培訓課程，以增進他們處理虐待長者個案的知識和技

巧。過去 3年，社署共舉辦了 16次訓練活動，參與人數接近

900人。非政府機構的長者服務單位在同期則合共提供了超

過 190次員工訓練，參與人數接近 2 400人。  

 
(三 ) 目前香港已有完善的法律，保障所有市民 (包括長者 )免受虐

待。具體來說，被虐待的長者是受到刑事罪行法例 (包括《刑

事罪行條例》(第 200章 )、《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212章 )及《盜

竊罪條例》 (第 210章 ))的保障，他們亦可根據《家庭暴力條

例》(第 189章 )向法院申請強制令，免受其配偶、子女或《家

庭暴力條例》所指明的其他親屬騷擾。  

 
 此外，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章 )，監護委員會有權發

出監護令，委任監護人替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 (包括長者 )

就其個人、醫療或財務的事宜作出決定。  

 
 有鑒於此，我們認為無須就打擊虐待長者的行為或保護長者

法律權益而另行制訂專門法例。我們會繼續通過宣傳和教

育，加強公眾對虐待長者問題的關注，亦會採取各種預防和

介入措施，為被虐待長者提供適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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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醫療業管理局、香港護士管理局、脊醫管理局及藥劑業及毒藥管理

局的委任情況  

Appointments to Supplementary Medical Professions Council, Nursing 
Council of Hong Kong, Chiropractors Council and Pharmacy and Poisons 
Board 
 
17. 李國麟議員：主席，關於政府設立的輔助醫療業管理局、香港護士

管理局、脊醫管理局及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 (“上述管理局 ”)的委任情

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上述管理局各成員的服務年期及職銜 (以列表形式列

出 )，當中有成員獲重複委任為上述管理局主席或委員，或有

關成員的服務年期超過 6年的原因為何；及  

 
(二 ) 政府有否考慮引入直接選舉方式選出上述管理局的部分成

員，以加強上述管理局的公信力；若有，有關的詳情及具體

的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 上述管理局成員的委任是按照政府有關諮詢及法定組織委

任事宜的一般指引而作出，委任的基本原則為用人唯才，羅

致合適人士，以切合這些組織的需要。在委任過程中，須考

慮的因素包括候選人的才能、專長、經驗、操守等。有關上

述管理局成員服務年期及職銜的資料載於附件。  

 
 其中香港護士管理局有一名成員獲重複委任，其總計服務年

期超過 6年，而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則有一名成員的服務年

期超過 6年及兩名成員獲重複委任。詳情請參閱附件中相關

管理局的備註。  

 
(二 ) 上述管理局自成立以來，一直在專業自主與適當的業外參與

並行的原則下運作。上述管理局成員除包括該專業的成員

外，亦已涵蓋各方面的人士，例如學術界的代表、從事公職

的人士及業外人士，以便管理局汲取外間的規管經驗。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作出委任時，亦會考慮個別人士的才能、資

歷、品格、服務社會的熱誠，作出適當的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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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香港護士管理局外，其他各管理局並未有計劃引入直接選

舉方式選出其管理局的部分成員。  

 
 關於香港護士管理局，《護士註冊條例》第 3(2)(ca)條列明在

管理局加入 6名須為註冊護士或登記護士，並由選舉方式選

出的成員。具體時間表方面，由於此舉須修訂法例，加上進

行選舉有需要的額外資源和行政支援可能會影響專業登記

費用，因此引入直接選舉必須事先充分諮詢業界及社會的意

見。  

 
 

附件  

 
輔助醫療業管理局  

 

姓名  任期  
服務年期

(在任期

屆滿時 )
職銜  

梁乃江教授 , BBS, JP 2005年 10月 1日至

2011年 9月 30日  
6 主席  

譚麗芬醫生 ,  JP 2007年 7月 16日至

2011年 9月 30日  
4 副 主 席 ( 衞 生 署 副

署長 ) 

羅懿之醫生  2008年 10月 1日至

2011年 9月 30日  
3 成員 (公職人員 ) 

譚卓明醫生 ,  JP 2009 年 8 月 1 日 至

2012年 7月 31日  
3 成員 (公職人員 ) 

袁孟峰教授  2009年 10月 1日至

2012年 9月 30日  
3 成員 (由香港大學提

名而委任 ) 

梁國穗教授  2008年 10月 1日至

2011年 9月 30日  
3 成員 (由香港中文大

學提名而委任 ) 

葉健雄教授  2005年 10月 1日至

2011年 9月 30日  
6 成員 (由香港理工大

學提名而委任 ) 

陳永宗先生  2008年 10月 1日至

2011年 9月 30日  
3 成員 (放射技師 ) 

陳黃怡女士  2007 年 3 月 1 日 至

2010年 2月 28日  
3 成員 (物理治療師 ) 

關慧萍小姐  2008年 3月 19日至

2011年 3月 18日  
3 成員 (視光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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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任期  
服務年期

(在任期

屆滿時 )
職銜  

龍梁少梅女士  2009年 7月 14日至

2012年 7月 13日  
3 成員 (醫務化驗師 ) 

吳倩華女士  2005年 10月 1日至

2011年 9月 30日  
6 成員 (職業治療師 ) 

關林惠英牙科醫生  2006年 6月 25日至

2012年 6月 24日  
6 成員 (非公職人員 ) 

黃幸怡女士  2006 年 9 月 1 日 至

2012年 8月 31日  
6 成員 (非公職人員 ) 

文英強教授  2008年 10月 1日至

2011年 9月 30日  
3 成員 (非公職人員 ) 

蘇碧嫺醫生 , BBS, JP 2005年 10月 1日至

2011年 9月 30日  
6 成員 (非公職人員 ) 

 
 

香港護士管理局  

 

姓名  任期  
服務年期

(在任期  
屆滿時 ) 

職銜  

汪國成教授 ,  JP 
(見備註 (一 )) 

1999年 6月 15日 至

2005年 6月 14日  

 
 
 
 
及  

 
 
 
2008年 6月 14日 至

2011年 6月 13日  

6 
 
 
 
 
 
 
 
 
 

3 

成員  
( 由 以 每 所 提 供 護 理

課程的大專院校提名

1 名 人 士 的 形 式 而 組

成的一組人士當中挑

選而委任 ) 
( 選 任 主 席 任 期 為 ：

2000 年 10 月 12 日 至

2005年 6月 14日 ) 

 
成員  
(註冊護士 ) 
( 選 任 主 席 任 期 為 ：

2008 年 6 月 23 日 至

2011年 6月 13日 ) 



立法會  ─  2009年 11月 1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2009 

 

115

姓名  任期  
服務年期

(在任期  
屆滿時 ) 

職銜  

陳彩金女士  不適用  不適用  當然成員  
(衞生署護理服務的首

長) 

麥少萍女士  2007年 10月 12日至

2010年 10月 11日  
3 成員  

( 由 衞 生 署 署 長 提 名

而委任的註冊護士 ) 

陳肇始教授  2005 年 3 月 1 日 至

2011年 2月 28日  
6 成員 (註冊護士 ) 

鍾慧儀教授  2006 年 1 月 1 日 至

2011年 12月 31日  
6 成員 (註冊護士 ) 

簡轉球女士  2004年 6月 15日 至

2010年 6月 14日  
6 成員 (註冊護士 ) 

潘偉剛先生  2009 年 1 月 1 日 至

2011年 12月 31日  
3 成員 (註冊護士 ) 

黃成輝先生  2008年 6月 15日 至

2011年 6月 14日  
3 成員 (註冊護士 ) 

何柏松教授  2005年 6月 15日 至

2011年 6月 14日  
6 成員  

( 由 以 每 所 提 供 護 理

課程的大專院校提名

1 名 人 士 的 形 式 而 組

成的一組人士當中挑

選而委任 ) 

李 國 麟 博 士 , 

SBS, JP 
 

2005年 6月 15日 至

2011年 6月 14日  
6 成員  

( 由 以 每 所 提 供 護 理

課程的大專院校提名

1 名 人 士 的 形 式 而 組

成的一組人士當中挑

選而委任 ) 

陳磊石博士  2005年 6月 15日 至

2011年 6月 14日  
6 成員  

( 由 醫 院 管 理 局 提 名

而委任 ) 

陳慧慈教授  2004年 7月 23日 至

2010年 7月 22日  
6 成員  

( 具 有 護 理 及 照 顧

精 神 病 患 者 或 弱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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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任期  
服務年期

(在任期  
屆滿時 ) 

職銜  

人士的專科資格的註

冊護士 ) 

孔美琪博士  2009 年 9 月 1 日 至

2012年 8月 31日  
3 成員 (業外人士 ) 

廖玉玲女士  2008 年 5 月 3 日 至

2011年 5月 2日  
3 成員 (業外人士 ) 

吳呂愛蓮教授  2007年 6月 27日 至

2010年 6月 26日  
3 成員 (業外人士 ) 

 
備註 (一 )  
 
食物及衞生局在 2008年年初委任管理局成員時，考慮到管理局當時的特殊情況，

認為有需要委任一些有才能且在護理界擁有豐富經驗的人士作為管理局成員。鑒

於汪教授在護理界擁有豐富臨床及培訓經驗，當時亦正在香港理工大學任職醫療

及社會科學院院長兼護理學講座教授，食物及衞生局認為汪教授是合適的人選，

讓香港護士管理局能有效地履行其法定職能。  

 
 

脊醫管理局  

 

姓名  任期  
服務年期

(在任期  
屆滿時 ) 

職銜  

吳澍仁脊醫  2004 年 2 月 7 日 至

2010年 2月 6日  
6 成員  

(脊醫 ) 
( 選 任 主 席 任 期 為 ：

2008 年 8 月 1 日 至

2009年 12月 31日 ) 

黎潔廉醫生 ,  JP 2008 年 4 月 11 日 至

2011年 7月 31日  
3 成員  

(公職人員 ) 

何燕芳女士  2006 年 8 月 1 日 至

2012年 7月 31日  
6 成員  

(非脊醫的人士 ) 

簡慧薇女士  2007年 4月 29日 至

2010年 4月 28日  
3 成員  

(非脊醫的人士 ) 

龔澤民先生  2006 年 8 月 1 日 至

2012年 7月 31日  
6 成員  

(非脊醫的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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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任期  
服務年期

(在任期  
屆滿時 ) 

職銜  

文保蓮女士  2006年 10月 17日至

2012年 10月 16日  
6 成員  

(非脊醫的人士 ) 

關維健脊醫  2008 年 8 月 1 日 至

2011年 7月 31日  
3 成員  

(脊醫 ) 

賴宏新脊醫  2008年 9月 17日 至

2011年 9月 16日  
3 成員  

(脊醫 ) 

林嘉敏脊醫  2005 年 8 月 1 日 至

2011年 7月 31日  
6 成員  

(脊醫 ) 

Dr Stanley 
Meares LUM 

2005 年 8 月 1 日 至

2011年 7月 31日  
6 成員  

(脊醫 ) 

 
 

藥劑業及毒藥管理局  
 

姓名  任期  
服務年期

(在任期  
屆滿時 ) 

職銜  

林秉恩醫生 ,  JP 不適用  不適用  當然主席  
(衞生署署長 ) 

丁大倫博士 ,  JP 不適用  不適用  當然成員  
(政府化驗師 ) 

陳永健先生  不適用  不適用  當然成員  
(衞生署總藥劑師 ) 

譚麗芬醫生 ,  JP 2007年 7月 16日 至

2010年 6月 23日  
3 成員  

(衞生署醫生 ) 

古永亮博士  2006 年 9 月 1 日 至

2010年 8月 31日  
4 成員  

( 由 香 港 大 學 提 名 而

委任 ) 

陳恩強教授 , JP 
(見備註 (二 )) 

2001 年 7 月 4 日 至

2011年 7月 3日  
10 成員  

( 由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提

名而委任 ) 

孫耀燦先生  2007年 8月 17日 至

2011年 8月 16日  
4 成員  

( 由 香 港 藥 學 會 提 名

而 委 任 的 註 冊 藥

劑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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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任期  
服務年期

(在任期  
屆滿時 ) 

職銜  

梁廣熙先生  
(見備註 (三 )) 

2000 年 1 月 2 日 至

2002年 1月 1日  
2008 年 1 月 2 日 至

2010年 1月 1日  

2 
 

2 

成員  
( 由 香 港 藥 學 會 提 名

而 委 任 的 註 冊 藥

劑師 ) 
曾遠和博士  
(見備註 (三 )) 

2006 年 1 月 2 日 至

2008年 1月 1日  
2008年 8月 17日 至

2010年 8月 16日  

2 
 

2 

成員  
( 由 香 港 藥 學 會 提 名

而 委 任 的 註 冊 藥

劑師 ) 
王壽鵬醫生  2004 年 1 月 2 日 至

2010年 1月 1日  
6 成員  

( 由 香 港 醫 學 會 提 名

而委任的註冊醫生 ) 
 
備註 (二 )  
 
陳恩強教授是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例》第 3(2)(fb)條，經香港中文大學提名，而

被委任為管理局的成員。按照法例，提名機構有完全的自由提名合適的人選擔任

管理局成員。雖然管理局在邀請香港中文大學作出提名時，已向其說明政府有關

諮詢及法定組織委任事宜的一般指引，包括 “6年任期 ”的指引，但香港中文大學仍

認為陳教授是 合適的人選。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並沒有權力拒絕委任有關人選。  
 
備註 (三 )  
 
梁廣熙先生和曾遠和博士在本任期前，已曾被香港藥學會提名而委任為管理局的

成員，但兩人的總計服務年期並不超過 6年。  

 
 
規管電訊服務營辦商的收費 

Regulation of Charges by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18.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多位巿民的投訴，指他們在沒有
申請使用電訊服務營辦商提供的服務的情況下，被有關的營辦商收取該
等服務的費用。此外，亦有市民指電訊服務營辦商的服務收費較他們實
際應繳付的為多，令他們損失慘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按電訊服務的種類 (例如固網電話、流動電話、對

外電訊和寬頻上網等 )及投訴性質分類，過去 3年每年電訊管
理局 (“電訊局 ”)及消費者委員會 (“消委會 ”)分別接獲涉及電
訊服務營辦商濫收費用的投訴宗數和涉及的有關營辦商的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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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在第 (一 )部分所述的個案當中，投訴人成功追討賠償的個案

數目，以及被檢控的電訊服務營辦商的名稱及次數；及  

 
(三 ) 除了繼續實施現行監管電訊服務營辦商的措施外，當局會否

採取新監管措施，以加強保障消費者的權益；若會，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香港的電訊服務十分普及，競爭亦相當

激烈，電訊局和消委會每年都會收到不少消費者就電訊服務計帳 (1 )的投

訴。這些投訴大部分都與合約糾紛有關。收到投訴後，電訊局和消委會

會將投訴轉介有關的營辦商直接跟進，如果有證據顯示有關的營辦商可

能違反《電訊條例》或發牌條件，電訊局會作出調查，並就屬實的個案

懲處有關的營辦商。  

 
 就議員提出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一 ) 按服務類別劃分，過去 3年，電訊局每年就電訊服務計帳糾

紛接到的投訴，數目如下：  

 

 
2007年  2008年  

2009年  

(1月至 9月 )

固定服務  198宗  131宗  87宗  

流動服務  450宗  561宗  421宗  

互聯網服務  184宗  126宗  64宗  

其他 (例如對外  

通訊服務 ) 
70宗  41宗  54宗  

總數  902宗  859宗  626宗  

 
 按服務類別劃分，過去 3年，消委會每年就電訊服務計帳糾

紛接到的投訴，數目如下：  

 

 
(1)  計帳投訴部分涉及多收費用，亦有部分涉及其他計帳糾紛，例如客戶不清楚收費計

劃或詳情，因此第 (一 )部分回應內的數字並不限於針對多收費用的投訴。電訊局及

消委會均未有就這些有關計帳的投訴詳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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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年  2008年  
2009年  

(1月至 9月 )
固定服務  678宗  556宗  403宗  
流動服務  1 405宗  1 321宗  1 554宗  

互聯網服務  1 234宗  1 086宗  795宗  

其他 (例如對外  

通訊服務 ) 
1 511宗  1 973宗  1 015宗  

總數  4 828宗  4 936宗  3 767宗  

 
 由於投訴不一定屬實，亦可能包括一些服務查詢的個案，而

不 同 電 訊 服 務 營 辦 商 擁 有 不 同 客 戶 量 亦 可 能 影 響 投 訴 數

字，故此根據一貫處理消費者投訴的做法，電訊局及消委會

均不會公開涉及投訴的電訊服務營辦商名稱。  

 
(二 ) 就第 (一 )部分的投訴個案，電訊局及消委會沒有多少投訴人

成功追討賠償或獲電訊服務營辦商退還款項的數字。由於涉

及計帳糾紛的投訴絕大部分為合約糾紛，電訊局不會介入。

電訊局亦未有就涉及計帳的投訴個案發現有違反《電訊條

例》或發牌條件的情況 (2 )。至於消委會的角色，則主要是透

過調解協助消費者解決合約糾紛。  

 
(三 ) 現時，電訊局向電訊服務營辦商發出的牌照，有包括保障消

費者的條件。例如，持牌人須確保與提供服務有關的用量紀

錄設備及計帳系統準確和可靠。如上文所述，如有證據顯示

電訊服務營辦商違反《電訊條例》或發牌條件，電訊局會展

開調查，並就屬實的個案懲處有關的營辦商。  

  
 此外，電訊局亦正進行解決電訊客戶投訴問題試驗計劃 (“計

劃 ”)，試行調解電訊服務營辦商與客戶糾紛的機制。我們於

今年 6月向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匯報了計劃的

進展。計劃 2010年 2月完成後，電訊局會檢討其成果，並與

業界商討常設機制的可行性。此外，為進一步保障消費者的

利益，電訊局亦正與業界商議就電訊服務合約設立一套自願

的業務守則，加強業界自律。預計守則可在 2010年首半年內

推出。  

 
(2) 就其他類別的消費者投訴，電訊局局長於 2008年的一宗個案中，裁定一家電訊服務

營辦商作出誤導性或欺騙性的行為，違反《電訊條例》第 7M條，罰款 7萬元，但有

關個案與上述涉及計帳的投訴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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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營辦商繳付的豁免費  

Waiver Fee Paid by Cruise Operators 
 
19. 謝偉俊議員：主席，有郵輪營辦商向本人反映，指現時來港的郵輪，

其中一些因體積超過海運碼頭的負荷，或因船隻撞期，而未能停泊在海

運碼頭，並逼於無奈只能停泊葵涌貨櫃碼頭，惟郵輪營辦商除支付高昂

停泊費外，更須支付豁免土地用途使用限制的費用，他們對此表達不

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根據甚麼準則釐定上述豁免費，以及向郵輪營辦商收取

該費用的理據；   

  
(二 ) 有否研究除停泊費外再徵收上述豁免費的政策會否削弱本

港郵輪業的發展、競爭力和吸引力；如果有，研究的結果為

何；如果沒有，可否馬上進行有關研究；及   

  
(三 ) 會否由現在至 2013年新郵輪碼頭首個泊位落成啟用前，調低

或取締豁免費，從而在這段期間，吸引更多郵輪選擇來港停

泊，並不斷提高本港郵輪業的競爭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的 3部分答覆如下：   

  
(一 )  根據貨櫃碼頭的契約規定，貨櫃碼頭不可作停泊郵輪之用。

如要用作停泊郵輪，契約承批人須向地政總署申請短期豁

免，如獲批准，須繳交更改貨櫃碼頭土地用途的豁免費。徵

收的費用水平是以新增用途可帶來的額外租值計算。契約承

批人可要求郵輪公司繳付有關費用。   

    
(二 )  郵輪公司會否派遣船隻到香港，會考慮多方面因素，包括香

港作為旅遊目的地對郵輪乘客的吸引力、各種基建設施是否

方便郵輪運作，以至軟件配套是否成熟等，停泊費用只是眾

多考慮因素之一。   

  
 香港擁有優越的地理位置、卓越的基建設施、覆蓋全球的航

空網絡，以及沒有淨空限制的天然深水港，加上香港本身是

廣受歡迎的旅遊目的地，而我們的旅遊業界亦富有接待郵輪

乘客經驗，香港作為停泊郵輪的港口極具競爭力。郵輪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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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碼頭的次數近年屢有增加，由 2008年的 6次，上升至 2009
年預計的 10次。以往曾停泊貨櫃碼頭的郵輪，仍有繼續使用

貨櫃碼頭作停泊之用， “鑽石公主號 ”是其中一艘郵輪，其訪

港次數由 2008年的 3次增加至 2009年及 2010年的每年 6次。   

  
 由於港口的競爭力取決於眾多因素，單就豁免費進行研究，

對我們發展郵輪旅遊不是關鍵。確保啟德郵輪碼頭的第一個

泊位在 2013年年中落成，是我們的優先工作。   

    
(三 )  我們一直與業界人士就豁免費保持溝通，亦有向相關部門反

映。地政總署會繼續留意釐定豁免費的各項指標，以確切反

映市場情況。   

  
 同時，香港旅遊發展局 (“旅發局 ”)會加強海外推廣。我們亦

會與郵輪業界緊密聯繫，介紹市場 新發展，包括內地赴台

旅客可乘坐以香港為母港的郵輪到台灣的新安排，從而鼓勵

他們開發以香港為母港的新航程。我們已得悉明年會有兩間

主要郵輪公司調派郵輪駐港接載郵輪乘客前往台灣。   

  
 我們會繼續為有需要作臨時停泊的郵輪提供 佳安排，以便

利郵輪乘客上落郵輪。旅發局亦會安排文藝表演，以及設立

臨時旅客諮詢及服務專櫃等，令訪港的郵輪乘客感到賓至如

歸。   

 

 
強積金計劃的檢討 

Review of MPF Scheme 
 
20. 馮檢基議員：主席，關於推行已近 10年的強制性公積金 (“強積金”)
計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會否就強積金制度進行全面檢討及優化；若會，檢討涵

蓋的範圍為何，會否包括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 (“積金局”)
的功能和運作等、下調受託人管理費、供款上限及入息下

限、制度無法保障低收入及無業人士，以及市民對其強積金

戶口的管理等範疇；每個檢討範疇的大致內容和方向，以及

全面檢討的時間表；若不進行全面檢討，原因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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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鑒於有報道指當局會就有條件讓市民提前取回強積金及分

期提取部分供款的可行性等事宜進行檢討，有關的詳情為

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強積金制度成立的目的，旨在透過僱主

和僱員共同供款 (1 )，協助香港的就業人士累積退休儲蓄，以加強他們未

來的退休保障。自強積金制度於 2000年 12月成立以來，政府和積金局因

應實際運作經驗和 新市場發展情況，持續檢討和優化現行制度下不同

範疇的安排，並先後經立法會通過 7項條例草案，修訂強積金法例，以

完善運作及更有效地落實加強就業人士退休保障的目標。  

 
 近年進行的主要檢討工作包括：  

 
(1) 建基於積金局的建議，政府分別於 2007年及 2008年提出條例草

案修訂《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 (“條例 ”)。有關修訂涵蓋多

項提升運作效益和加強保障計劃成員利益的措施，例如：  

 
(i) 取消房屋津貼和房屋利益無須計算在 “有關入息 ”內的豁免

安排，目的是杜絕一些無良僱主，蓄意將僱員的部分薪金

轉為他們所聲稱的房屋津貼或利益，以減低他們所須繳付

的強制性供款；   

 
(ii) 取消結算期以加快追討拖欠供款；   

 
(iii) 賦權積金局披露更多關於強積金基金的資料，以提高基金

收費的透明度；及   

 
(iv) 增加罰則，包括：  

 
(甲 ) 提高僱主拖欠供款的 高刑罰，由首次定罪罰款 10

萬元及監禁 6個月，提高至罰款 35萬元及監禁 3年；   

 
(乙 ) 對於已扣除工資但沒有支付強制性供款的僱主，進

一步提高 高刑罰至罰款 45萬元及監禁 4年；及   

 
(1) 如僱員的每月入息低於 5,000元 (即 低有關入息水平 )，則法例只要求僱主作出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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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 賦權法院發出命令，指令僱主就沒有為僱員登記參

加計劃及／或沒有支付強制性供款和供款附加費作

出糾正。   

 
(2) 對於建議容許僱員在現職受僱期間，有權選擇將他已作出的僱

員強制性供款所產生的累算權益，一筆過轉移至他自選的強積

金計劃內，有關的條例草案已於今年 7月獲立法會通過。建議

旨在加強僱員管控其強積金投資，以及促進更大的市場競爭，

對強積金費用及收費維持在合理水平會有正面作用。積金局現

正聯同業界展開一連串的籌備工作，爭取在 2011年年初落實該

建議。   

 
(3) 積金局致力提高強積金收費資料的透明度，該局分別於 2007年

7月及 2008年 10月分兩階段推出以互聯網為介面的強積金收費

比較平台，提供不同種類基金的 高、 低及平均開支比率，

以及個別強積金基金的收費詳情。積金局會繼續留意市場發

展，考慮是否有需要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4) 為了鼓勵市民管理其強積金戶口，《 2009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

(修訂 )條例》 (2 )已訂定條文，容許積金局以書面通知計劃成員

他們在不同受託人設立的個人帳戶的數目，以提醒他們考慮整

合多個帳戶。積金局計劃在修訂條例落實一段時間後，檢視計

劃成員擁有多個帳戶的情況，並研究合適方法提示有關計劃成

員整合其帳戶。  

 
 展望將來，積金局會檢討向計劃成員披露資料的內容和渠道是否足

夠。積金局亦會檢討現時條例所訂明除了在指明的情況外 (包括於 60歲

提早退休、身故、永久性地離開香港、完全喪失行為能力，以及累算權

益不超逾 5,000元的小額結餘帳戶 )，計劃成員不可於 65歲前提取累算權

益的安排，以及是否應容許已到達 65歲退休年齡的計劃成員，分階段提

取其強積金累算權益。積金局期望於 2010年完成有關的內部研究，以決

定下一步行動。  

 
 此外，積金局計劃於 2010年，按照條例的規定檢討 低及 高有關

入息水平，並會就檢討結果諮詢立法會。  

 
(2) 即上文第 (2)部分所述的修訂條例，預計於 2011年年初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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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法案。本會現在恢復《 2009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2009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9 
 
恢復辯論經於 2009年 6月 24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4 June 2009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劉健儀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

向本會發言。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謹以《 2009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法

案委員會 ”)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主要商議工作。《 2009年入

境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旨在，第一，擴大有效旅行證件的涵

蓋範圍，並容許藉在有效旅行證件上作出批註以外的方式發出簽證；及

第二，禁止非法入境者及受到遣送離境令或遞解離境令規限的人接受僱

傭工作或從事業務。  

 
 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為推行便利澳門居民出入境措施的立法建

議。委員察悉，有關的建議可讓澳門永久性居民只須持有其澳門永久性

居民身份證便可來港，亦容許當局把就澳門遊客此類卡片式證件持有人

發出的簽證及逗留條件，列印在紙條或標籤上。  

 
 就政府當局建議禁止非法入境者接受僱傭工作或從事業務，委員察

悉，政府當局現時並未把非法入境者從事有關活動訂為罪行。非法入境

者如果被發現在香港非法工作，政府當局一直是根據《入境條例》第 38
條控以 “非法逗留 ”的罪行。然而，這項政策 近在一宗司法覆核案件中

受到質疑。高等法院原訟庭在 2009年 3月裁定，非法入境者如果獲擔保

外釋，即表示得到入境事務處處長授權留港。因此，他們可對 “非法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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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控罪提出辯護。政府當局得悉，自上述裁決後，有 “蛇頭 ”散播信息，

指非華裔非法入境者只要提出酷刑聲請並獲擔保外釋，便可在香港接受

僱傭工作。當局亦指出，儘管執法機關已聯同內地相關單位加強邊界管

制，外地非法入境者的數目仍持續攀升，即由 2009年 1月及 2月的每月平

均 37人，急增至 2009年 6月至 8月的每月平均 152人，升幅超過 310%。  

 
 委員普遍認為當局實在有急切需要制定條文，訂明非法入境者接受

僱傭工作或從事業務是一項罪行，以防他們誤以為有機可乘，因而令非

法入境及非法受僱工作的問題進一步惡化。然而，部分委員關注到，政

府當局在其酷刑聲請審核機制檢討尚未得出結果之前制定上述新訂罪

行，並不恰當。  

 
 政府當局回應時指出：  

 
(a) 條例草案旨在對付非法入境者及其他不合資格人士從事非法

僱傭工作的問題，不論有關人士是否難民、尋求庇護者或酷刑

聲請人；及  

 
(b) 為處理積壓的酷刑聲請，政府計劃在 2009年 10月實施經改善的

審核程序，並承諾於 2009年年底或之前就審核酷刑聲請機制的

立法建議向保安事務委員會作出簡報，以期在 2009-2010年度立

法會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有委員認為把 “禁止工作 ”訂為擔保條件應可讓當局在處理酷刑聲

請人非法受僱工作的問題時更具彈性。有關委員並要求政府解釋何以不

宜把 “禁止工作 ”訂明為非法入境者獲准擔保條件之一，以及提供有關擔

保條件司法覆核個案的資料。政府當局在其回應中指出：  

 
(a) 根據現行法例，在准予擔保外釋時可施加的唯一條件是《入境

規例》附表 1表格 8所訂的條件，即獲保釋人士如果違反報到條

件，擔保人便須繳付訂明的款額。如果獲保釋人士沒有遵守報

到條件，擔保人須繳付擔保書所訂明的款額，而獲保釋人士亦

可被羈留。政府當局認為違反擔保條件的後果，並不足以發揮

令非法入境者不敢非法受僱工作的阻嚇作用；  

 
(b) 非法受僱工作的其他人士 (例如旅客 )須根據《入境條例》(例如

第 41條 )，承受遭到檢控及被判處刑罰的後果。當局認為對非法

受僱工作的非法入境者作出的懲處，不應較其他不可合法受僱

的人士輕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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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果透過法例修訂容許施加相關訂明表格未有列明的其他條

件及刑罰，向不同人士施加額外條件所涉及的行政決定，可能

會招致司法上的挑戰，並為實施此等刑罰加添不明朗因素。  

 
 政府當局亦表示，入境事務處處長施加擔保條件的權力，在 2005
年 10月審理的一宗司法覆核個案中受到挑戰。原訟法庭裁定入境事務處

處長在《入境條例》第 36(1)條下，無權施加表格 (《入境規例》附表 1
表格 8)未有訂明的條件。原訟法庭的裁決獲得上訴法庭的確認。  

 
 在審議過程中，委員亦普遍關注到現時為酷刑聲請人提供的人道援

助是否足夠。政府當局表示，基於人道理由，如果酷刑聲請人在等候有

關當局處理其聲請期間未能應付基本生活需要，政府當局會按個別情況

為有關人士提供包括臨時住屋、膳食、衣履、合適的交通津貼、輔導和

醫療服務等實物援助。政府當局相信所提供的人道援助足可應付上述各

類人士的基本需要，因此他們並沒有需要接受僱傭工作以維持生計。  

 
 法案委員會不會動議任何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並支持在今

天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主席，以下是我希望表達一下自由黨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自由黨支持條例草案通過。首先，旅遊業是香港重要經濟支柱之

一。近年來香港政府和旅遊界均積極吸引內地，以至歐美、東南亞一帶

的遊客來港消費，不斷落實一些便利遊客出入境的措施，然而，我們似

乎有些疏忽了跟我們只有一水之隔的澳門。  

 
 近年，澳門經濟起飛，造就了一羣新興中產階級，他們具有較強的

消費力，絕對是我們應爭取來港的消費對象。再者，澳門和香港長久以

來都有着密切的商貿和旅遊往來，加上少有澳門遊客來港逾期居留或當

“黑工 ”，以致觸犯其他刑事罪行。因此，條例草案簡化持澳門永久居民

身份證人士進入香港的措施，不但不會造成某類社會問題，反而可以擴

大來港遊客市場，這項措施對本港百利而無一害的，自由黨當然贊成。 

 
 至於當局修訂《入境條例》，禁止非法入境者接受僱傭工作或開辦

參與業務，自由黨亦支持。根據政府數字顯示，過去數年，外籍非法入

境者人數有所上升，尤其過去數月升幅激增，主要原因是來自高等法院

原訟庭案件， Iqbal SHAHID and others訴 Secretary for Justice一案判決

後，外地非法入境者人數大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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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少受到一些錯誤信息的誤導，以為來港後便可透過某些手

段，例如申請政治庇護或提出酷刑聲請，便可留在香港獲得工作機會。

這類人士絕大部分是經濟難民，而非真正政治難民，香港沒必要也不該

為他們提供在港工作機會。  

 
 我記憶猶新， 1980年代至 1990年代末期，香港有越南難民的問題，

在 早期時，可能有很多政治難民從越南來港，但其後絕大部分來港的

所謂越南難民，只是經濟難民，他們為香港帶來沉重負擔，對本地社會，

尤其很多個別社區造成很大壓力。直至十多年後，在 1998年香港取消第

一收容港政策，把越南船民遣返，越南船民的問題才逐步得以解決。 

 

 前數天，我從電視新聞看見，近來非法來港的非華裔人士大幅增

加，甚至有外地非法入境者來自阿富汗，我真的感到很意外和震驚，這

些從阿富汗來的入境者，過去真的是聞所未聞，即未聽過有從這些地區

湧入香港。我相信真的有人誤信他們來港後，不論採取偷渡，還是非法

來港的手段，他們有機會 低限度有一段時間留在香港，而在這段時間

內，他們可以工作和賺錢。這點我相信是吸引他們來港的原因之一。當

然，他們來港可以工作這點不是事實，但我們很難杜絕其他人發放這些

誤導消息。既然發生了這類事件，有這些消息流傳，當局便有必要修訂

相關法例，以正視聽，防止這類外地人士偷渡來港，藉政治庇護等理由

為名，在香港工作為實。 

 

 再者，香港目前尚處於經濟衰退谷底，失業情況仍未改善，尤其基

層低技術人士就業仍十分困難，偏偏這些外地非法入境者有可能獲得他

們的工作，例如地盤、清潔、搬運等粗重工作，與本港基層人士尋找的

工作類似，兩者因而在就業工種上直接競爭。有時候，本港的基層勞工

和這些外地非法入境者在求職競爭上顯得弱勢，因為從外地來港的非法

入境者願意以更低微的工資從事有關工作。另一方面，從外地來港的非

法入境者體格強健，又能刻苦耐勞和習慣在酷熱天氣下工作，不怕陽光

曝曬。本地勞工與他們相比，往往處於下風。因此，為了保護本港基層

勞工飯碗，修訂禁止非法外地入境者在香港工作是有必要的。 

 

 自由黨促請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向澳門市民適當地宣傳，

便利澳門永久居民來港措施，讓更多澳門人訪港消費，促進本地旅遊

業，同時我們也希望當局多在國際上宣傳條例草案這項禁止非法入境者

在香港工作和開設業務的法例，以杜絕一些非法政治難民的非法入境者

來港當 “黑工 ”，影響本港治安和港人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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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黨明白並非所有非法入境者都是經濟難民，有些的確符合根據

禁止酷刑公約而提出的酷刑聲請者，自由黨希望當局可以加快有關的酷

刑聲請審核程序，讓真正符合資格人士得到真正的保障，而同時有效地

防止不符合資格的人士濫用有關機制。 

 

 主席，我謹此陳辭。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們要很小心處理這個問題，因為我們談論的是人

權，甚至是那些生命可能被危害、被侵犯的人，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公平

合理的程序，讓我們小心甄別。當然，同一時間，我們一定要防止濫用，

因為香港始終是一個很細小的地方，要小心處理，而且我們要小心處理

所有資源。  

 
 可是，在看過政府的條例草案後，我仍然認為將違反擔保條件刑事

化，事實上是一個更好、更具彈性的方法來處理這類問題。不過，對於

政府的另一個方法，我們覺得是次好的，但並不代表是完全行不通或違

反原則的。因此，民主黨不會反對通過這項條例草案。  

 
 主席， 近有很多報道，是關於南亞，甚至剛才提到的阿富汗或其

他國家的難民或酷刑聲請者會來香港，引起市民廣泛關注。特區政府不

斷發放消息，不斷透過前線執法人員  ⎯⎯  我不知道他們，譬如警方瞭

解多少  ⎯⎯ 告訴大家，通過了今天這項條例草案，便可以解決一切問

題。我覺得這說法很有趣，不知道它是有意還是無意將這個問題簡化。

主席，大家都知道，事實並非如此。說回歷史，政府在處理這個問題上

後知後覺及 “縮骨 ”，其實是難辭其咎的。  

 
 或許我現在說一說歷史。在 10年、 8年，甚至五六年前，這個趨勢

開始出現，即有較多人到來作出酷刑聲請或申請成為難民，政府當時的

主要想法是不要制定全面的法例，因為如果不制定全面的法例便不會有

討論，亦不會有爭論，因此要低調行事。政府的想法是，沒有宣傳便沒

有人會知道，於是他們便不會來，甚至不會吸引他們到來。  

 
 不過，事實證明不是這樣。香港是一個資訊很發達的地方，國際媒

介都在這裏。有人問為甚麼阿富汗人會知道？坦白說，阿富汗位處巴基

斯坦隔鄰，甚至有人說笑，說不定拉登就躲藏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交界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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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問阿富汗是否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南亞、印度、巴

基斯坦有這麼多人到來，阿富汗其實位處他們隔鄰，如果你以為不討

論、不制定全面的法例，他們便不會來，其實是行不通的，因為香港是

一個資訊十分發達的地方。因此，儘管我們已呼籲了很多年，要求政府

制定全面的法例，政府還是不肯，它以為這樣做便不會吸引他們前來。 

 
 第二是人手問題。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的人手......以全球難民來

說，香港有數千人，這個數目已令我們感到很困擾，很多市民很緊張，

但如果以聯合國就全球的尺度來看，諸如非洲或其他有戰亂的地方，一

個難民營已有數十萬人，如果要求它從全球人手分布中抽出很多人手來

香港  ⎯⎯  加上它的資金很緊絀  ⎯⎯ 為的是加快處理這數千人，這樣

對它作出要求，便是緣木求魚，很難做得到的，我們是在很後期才給予

它多些人手，協助它的工作。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 

 
 
 政府心想無論他們前來是為了申請政治庇護，抑或聲稱是難民或受

到酷刑對待，一律拒絕給予他們法律援助，這樣也拒絕很多年了。為何

3月的個案會是一個轉折呢？原因有數個，因為在這數個月來，有數宗

案例涉及生命這項重要的權利。  

 
 當然，政府可能說要審核 100人，當中可能只有 1%至 2%是難民或酷

刑受難者，人數不會達幾十個百分比，如果給予他們法律援助，豈非浪

費？可是，我們要記着，哪怕只有 1%，如果因為我們沒有公平合理的

程序、沒有給予他們法律援助，導致他們回到原居地後 終因迫害或受

難致死，我們便是嚴重違反了作為參與國際公約和實施國際社會價值觀

念的標準。  

 
 可是，政府卻在 “諗縮數 ”，盡量不給予他們法律援助，以為這樣他

們便無法完整、公平地按時序，以及整體地說出他們受難的可能性和申

請成為難民的背景，成立率因此便會較低。這是我的懷疑，但我是有理

由相信情況是這樣。政府一直不給予他們法援，直至法庭有案例說這是

不公平的，必須給予他們法律援助，幫助他們在如此重要、危險的境況

下，完整地把事實陳述出來。當然，他們如果在陳述完畢後還是不符合

標準， 終也要被遣返，別無他法，但 少要公平、小心、在安全程序

下，盡量搜集資料。  



立法會  ─  2009年 11月 1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2009 

 

131

 現在，政府找來兩個律師會研究如何提供法律援助，但卻刻意把收

費壓低至 1小時數百元。政府心想 1小時只給予數百元，甚至大不了找一

些資深、有經驗的律師報效，否則便要找一些年資較淺、較少經驗的律

師，要他們先修讀一個濃縮的 “雞精課程 ”，然後提供法律援助。政府心

裏其實是想盡量壓低收費，那些資深、較熟悉或內行的律師，當然不會

只收取 1小時數百元的費用了。  

 
 當然，你可以說我們律師這麼緊張人權、生命，報效吧，不收費也

可以。然而，請大家記着，我們希望香港的制度是公平、合理的，但政

府現在還是這樣。結果 後會是怎麼樣呢？便是在較早前沒有法律援助

時，那些所謂已經甄別、數以千計的個案全部要重新處理，白做一場，

令那些人滯留在港的時間延長。於是，無論是否有這項條文，事實上，

一旦他們滯留在香港的時間延長，便仍然有機會......即使在 3月前已

有法例，相信政府是可以作出檢控的，但在 3月前的一段時間，在這 1
年內，這個上升軌跡很明顯已經形成了。換言之，他們滯留的時間越長，

政府以為 “諗縮數 ”不給予法律援助，結果卻是要全部重新處理。  

 
 現在，政府又打算壓低律師的時薪， 終的結果是甚麼呢？如果政

府不制訂一個公平的制度，可能有數宗 case會成為案例，指出即使有提

供所謂的律師，但如果那些律師沒有足夠資歷，便等同沒有律師，等同

這個制度要重新做過，到頭來又是白做一場。我希望政府不要再 “諗縮

數 ”，不要以為壓低了律師的收費，那些人便一定不會有合資歷的律師

幫助他們陳述。  

 
 代理主席，我們要做的是，即使我們通過了這項法例，亦只是返回

3月之前的狀況。在 3月之前，普遍相信有了法律便可以禁止他們做 “黑
工 ”，但之前已出現了一個上升軌跡，而 3月以後可能進一步形成，現在

這項法例只是讓我們返回 3月時的狀態而已。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公平、

合理的制度，沒有一個全面的制度來合理地、安全地縮短甄別時間，令

滯留時間減少，即使我們通過了這項法例，也是無法處理這些問題的。 

 
 有說法指有了法律後，如果他們滯留很長時間並當上 “黑工 ”，我們

大可以拘捕他們。坦白說，這數個月，即使真的有這個情況，現在仍可

以控告僱主，因為律政司的法律意見認為，即使這數個月不能控告非法

逗留的人或受僱者，仍然可以控告僱主，這是政府說的。可是，這數個

月，政府有否這樣做？即使五六月開始再做後，又有甚麼成績呢？如果

有這麼多人滯留，而時間又是這麼長，即使我們通過了這項法例，仍會

產生很大的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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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讓我明白、明顯地告訴公眾，千萬不要被政府誤導，千萬不

要讓前線的執法人員把問題簡化，以為通過了這法例便等於一切。我們

要制定全面的法例，有足夠人手協助聯合國專員公署，以及甄別所有受

難者及酷刑聲請者，然後設立一個公平、合理的法律援助制度，而不是

由時薪只有數百元、資歷很淺的律師提供法律援助。  

 
 後，如果我們做到這數項事情，便能夠縮短時間。舉例來說，如

果滯留的時間是一年半載或一年左右，打算來香港的人，假設他們不是

受難者、不是難民，他們既要支付 “蛇頭 ”費，又要冒生命危險偷渡，如

果純粹基於經濟誘因，他們便會考慮這樣是否合算了。所以，要徹底解

決問題，一定要有一個公平、合理的程序，縮短他們的滯留時間，才是

解決問題的 後答案。  

 
 
吳靄儀議員：代理主席，公民黨反對在條例草案第 5款加入第 33AA條，

“禁止接受僱傭工作及開辦業務等 ”。讓我們看一看這項條文的內容。這

項條文規定， “如 (a)任何人在香港非法入境後，未得處長根據第 13條授

權而留港；或 (b)有遣送離境令或遞解離境令對任何人有效，該人不得

接受有薪或無薪的僱傭工作，或開辦或參與任何業務 ”，同時，如果違

反這項罪名，一經定罪，便可處以第 5級罰款及監禁 3年。我們反對這項

條文是有數個原因的。  

 
 第一，這項條文含有種族歧視成分，它是專門針對酷刑聲請者及尋

求核實難民身份而尋求庇護的人。非法入境者或逾期逗留的人士在香港

非法工作，即他們持有行街紙當 “黑工 ”，這其實已非一天的情況，數十

年以來，一直也有這問題存在，我們看不到政府認為有必要訂立這樣的

一項罪行。政府現在說因為酷刑聲請者是這樣，有很多酷刑聲請者到

來，因此便要訂立這樣的罪行。  

 
 第二，我們反對的原因是它的處理手法過分。正如涂謹申議員剛才

說，如果它認為是違反了擔保紙的條件，可以利用行政方法處理這些違

反擔保條件的人，這是現有的規則。如果給了他們一些擔保條件，說明

他們不能工作，其實無須聲明，他們也是不可以工作的，因為《入境條

例》清楚說明，除非他們有權在香港工作，否則，沒有得到入境事務處

處長批准，他們是沒有權在香港工作的。這是《入境條例》說得非常清

楚的，所以當局絕對有權在此寫下，擔保的條件  ⎯⎯  即所謂行街紙的

條件  ⎯⎯  必須遵守；如果不遵守，他們是會被羈留的。這樣寫明便已

經可以收效，為甚麼還要將之變作刑事罪行？這是說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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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在這事件上，官方的態度其實非常可怕。政府在開始時

甚至誤導本會，說它有此需要，因為 近一次政府被司法覆核，法官說

不能檢控他們，他們是可以辯護的。這讓我們覺得法庭現在指出不能檢

控他們工作，但這完全是誤導。其實，政府已經給了他們行街紙，所以

當然不可以檢控他們非法逗留，因為他們是得到政府准許逗留。如果以

非法逗留的罪名檢控他們，那當然不行，他們當然有辯護理由，這情況

跟政府的說法相差很遠。所以，官員後來才在法案委員會再說清楚，即

是說，政府過去一向明明是拘捕非法工作的人，但卻要轉一個彎說他們

非法逗留。現在，這條路行不通了，所以政府必須採用其他方法。代理

主席，官方經常誤導立法會，這種做法真的很卑劣，嚴重地破壞了行政

立法之間的關係。  

 
 我們反對的第三個理由  ⎯⎯  對不起，第二個理由是，除了無須訂

為刑事罪行，因為它已經有足夠的行政方式來處理外，請看一看政府所

說的原因，便是他們當 “黑工 ”、爭 “飯碗 ”。代理主席，你剛才發言時也

說吸引了很多人來香港工作，跟我們的基層人士搶 “飯碗 ”，這便撩起了

階級仇恨及對外人的仇恨。可是，請看一看，禁止的不單是工作，還包

括有薪或無薪的僱傭工作，即是說，做義務工作也一樣會變成罪行。  

 
 我看到法案委員會的報告中也有討論此事。劉江華議員也提出了這

個問題，他問是否應該走到那麼遠，連做義務工作也不行呢？署方的答

案是義務工作本來不應禁止，署方原本並非這個意思，但為了避免任何

誤會，所以便也一律禁止。換言之，當局明知這項條文會適用於義務工

作，但也要把它納入其中，令他們連義務工作、無償工作也不敢做，甚

至說要杜絕使用實物作為報酬。何謂實物？例如到我這裏來當義工，我

提供給他一頓膳食，那是否算作實物呢？我送給他一份紀念品，那又是

否算作實物呢？這些同樣可以爭拗為實物的，當局究竟要做到怎麼樣

呢？便是以一種 不人道的方法，對付一羣酷刑聲請者、對付一羣在自

己本土受到迫害的人。他們來到這裏後，我們不錯 低限度可以提供一

些食物，讓他們有瓦遮頭，但他們卻只能當植物，不可以過任何有意義

的生活。儘管他們說有時間利用自己所長，做一些事幫助這個社會，令

自己等待時過得有意義，但當局仍然不准許，必定要他們陷入絕望中，

過一些完全沒有意義的生活。當局這樣才感到安樂，這樣做還不算過分

嗎？  

 
 代理主席，通過第 38AA條，其實是否便可以阻止他們到來呢？剛

才荒謬至提及阿富汗，說如果我們今天通過條例草案，那些居住在阿富

汗，原本想到來當 “黑工 ”的人便會說： “糟糕，原來別人通過了這項法

例，現在不敢去了。 ”會否是這樣呢？是不能收到這個效用的。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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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一如多位議員所說，現時的核實程序由於非常緩慢，所以才

令他們無緣無故要在此逗留很久。本來是希望不要太多人逗留於此，因

此現時要加快這項審批程序，以便能很快可分開龍與鳳，分辨出究竟誰

真正受到酷刑對待；說得通俗一點，我們很快便可知道誰是 “博懵 ”的，

這才是政府的出發點。然而，我看不到政府正在採取這種態度。相反，

政府的態度是慢慢來，總之便是要令他們無法在這裏得到一天的安樂。

這種態度是完全違反人權的，而且讓人懷疑香港簽署這些公約有何作

用？政府如果不打算付出任何代價，人權便只是空談。一經簽署，政府

便應知道如果有人到來作出聲請，便要很正經地對待他們。可是，政府

又周圍散播，令人戴上有色眼鏡看這些酷刑聲請者。  

 
 代理主席，你剛才的發言也是基於這個基礎，認為無須認識這些人

的處境，亦無須知道這些來自阿富汗、非洲、東南亞等世界各地國家的

人究竟受到甚麼對待，便說他們差不多一定是 “博懵 ”的。換言之，這些

人來到這裏，大家便已經戴着有色眼鏡看他們，即使要法庭作出裁決，

指這些人是處於生死的大關頭，大家應確保他們得到公平審核，他們要

有律師代表，但政府也千不情萬不願，問可否節省一些？政府說知道你

們是專家，但有這麼多人，他們要專業服務，你們可否收取低廉的費用，

可否收取低至每小時數百元呢？如果不願意，政府便指律師搶錢。如果

香港的保安局局長、官員及政府採取這種態度，便不配簽署任何尊重人

權的公約了。  

 
 代理主席，在這事件中，署方利用的 大因素是甚麼？就是說會有

很多人。現在有 5 000人，他們全部聞風而至，即將到來，如果我們不

阻止他們，他們便會搶去我們的工作。這些人既然來到，他們已經好食

好住，所以他們可以收取較低的價錢。  

 
 代理主席，這些是入境事務處的慣技。曾幾何時，本會便曾聽過這

些誇大的言詞，每次如是  ⎯⎯ 有 167萬名大陸的港人子女湧港，令香

港陸沉，不能負荷。這些言猶在耳，政府今天又用數千人來嚇人。政府

其實無須嚇人的，這項條文......即使是難民來到，政府不理會他們是

否真正的難民，他們來到便工作。政府現在通過了這項法例，當然可以

拘捕他們，檢控他們非法工作，但在檢控後如果他們仍然作出聲請，政

府又會如何？政府不能要求他們離境，除了要他們坐牢外，還是要讓他

們留在這裏，核實他們。與其如此，政府何不加快一點訂定一個良好的

核實機制，真正照顧他們，這樣做會是更簡單。如果政府做到這一點，

又何須以這種方法壓迫他們？他們一旦入境，如果政府把他們的聲請當

作是假的，但原來他們是真的難民，政府對他們便是非常不公平。由於



立法會  ─  2009年 11月 1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2009 

 

135

政府假設他們的聲請全部是假的，所以對付這些人時便無所不用其極，

還覺得是不要緊的。  

 
 代理主席，這是否香港應有的態度呢？為甚麼我們要求有公平的機

制、真正有效的機制，當局會諸多留難？為何政府這麼快捷地通過刑事

罪行，還要採取這些手段？澳門居民到來香港，根本可以利用很多方法

解決，為何一定要包括這樣的罪行？為何要制定法例訂立這樣的刑事罪

行，要求大家不要反對？政府的說法是如果反對，便是反對有利於我們

旅遊業的東西；為了經濟原因，為了便利經濟及旅遊，我們不妨打壓這

些處於弱勢的人士。他們非我族類，而且即使他們在自己國家真的受到

壓迫，他們到來這裏也沒有人同情他們的，我們亦不大知道這些事，所

以便沒有所謂了。  

 
 代理主席，我無法接受這種態度。我認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

會，是不應有這種態度的，所以我堅決反對第 38AA條。多謝。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江華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條例草案進行二讀，並支持當中的

建議。  

 
 代理主席，條例草案的內容本來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希望能

夠方便澳門居民來港，較以往為方便，而這亦是我們民建聯一直主張

的。過往我們曾聽過很多澳門居民表示，由於要填寫申請表，但那些申

請表未必可以在很多地方特別是香港拿到，因此按現時的方法修改法例

後，澳門居民只要手持身份證便可以來港，基本上已享有自由，這樣會

較為方便。因此，在這方面，我們是會支持的。  

 
 在實行新措施後，我認為下一步是  ⎯⎯ 正如我們在會議上提過，

現時香港居民在很多關口也可以使用 e-道  ⎯⎯ 將來香港居民前往澳

門，我也希望可以使用 e-道而無須填表，亦無須辦理任何手續。同樣地，

澳門居民來港也可以使用 e-道。  

 
 事實上，回看多年來的發展，香港都能夠讓市民在出入境方面相對

地較自由和方便。如果香港和澳門能夠達成協議，我認為未來，即使是

台灣，亦同樣可以使用這方法。事實上，在整個中華或中國地區，兩岸

四地能夠相通將會較為方便，我認為這是每個中國人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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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關於第二部分的內容，剛才數位議員已經詳述了。我認

為有必要加入這新增部分，原因是過往本會很多議員當看到政府對社會

上一些事態的發展作出較遲的回應，便會批評政府 “慢三拍 ”、行動不夠

快或未能做到先知先覺。不過，這次政府的反應可快了。當它發覺非華

裔非法入境者進入香港的數字一直在上升  ⎯⎯  特別是在 3月之後，原

因是法庭的判決令他們有機會在港工作  ⎯⎯  而且飆升得很快，政府便

盡快修訂《入境條例》，加入這條款，以便盡快堵塞這方面的漏洞。我

覺得這樣做是適切的，而且時機亦非常適當。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本

會的同事又會批評政府 “慢三拍 ”。可是，政府的反應這麼快，也同樣引

來了其他的批評。所以，有時候我也覺得政府做了要挨罵，不做也要挨

罵，在這情況下，政府真的是頗為難的。 

 

 代理主席，為何我認為這項修訂是必需的呢？我們看到在今年 1月
至 2月，這類非華裔非法入境者的人數是每月平均 37人，但自有關案件

在 3月審結後，在 3月至 5月便急升至平均 136人，升幅差不多是兩倍。當

然，稍後保安局局長亦應匯報其後數月的數字和上升的情況。然而，我

們純粹從傳媒的報道便可以看到，特別是在這個月，很多來自內地的

人，無論是廣東省的東面或西面，不斷湧入香港，他們甚至是冒着生命

危險來港的，目的只為在香港打工。在這情況下，我認為如果不採取措

施或在法例訂明，以堵截這信息  ⎯⎯  那些 “蛇頭 ”只是簡單地說有工做

或有錢賺，然後便把他們運送來港  ⎯⎯ 關於這一點，我認為法例必須

清楚訂明這是禁止的，即使持有有效證件，也不能在港工作。我覺得這

才切合現實，亦符合香港的需要。  

 
 有些同事提議在向立法會提交整套有關酷刑聲請的法例時，才加入

這項條款。代理主席，一項法例提交立法會，你也知道，由審議到完結

是要很長時間的。我們還可以等嗎？難道我們不應該在這時候做些工夫

嗎？因此，我不覺得這是互相排斥的  ⎯⎯  先推出入境方面的限制，然

後才審議整項酷刑聲請的機制。我知道局長也同意在年底或明年年初提

交立法會，屆時我們便會就此進行審議。  

 
 此外，很多同事都提及律師的收費，我擔心的是，事情拖得太久，

真的是不太好。因此，我希望政府能盡快聘請足夠的律師進行審核工

作，因為這項工作是很重要的。  

 
 代理主席，我不大同意吳靄儀剛才對你的批評。她說你那篇演辭似

乎對外人存有仇恨，代理主席，這是很嚴重的指控。你提到很多香港市

民也擔心不少非華裔或內地的華裔人士來港從事 “黑工 ”，香港市民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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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看到這樣的情況，即使是從外國來港的，也要受到工作的限制，我

認為如果把任何工作限制或堵截非法 “黑工 ”的情況，形容成對外仇恨，

是不恰當的，亦未免有點過分。  

 
 代理主席，我也認為設立這條款並不等於不人道。現時的情況是，

有不少 “細艇 ”來港，我不敢擔保將來會怎麼樣。大概在 20年前，我出任

沙田區區議員 (一直至今 )，當時處理越南船民問題時也有這種感覺，現

在又重拾那種感覺。當然，情況未必會是這樣的，但沒有人能保證將來

不是這樣的，因為如果政府沒有有效的措施加以堵截、修訂法例、或是

打擊 “黑工 ”的話，印度人可以來，巴基斯坦人可以來，阿富汗人可以來，

非洲人可以來，剛果人也可以來，我認為情況可能較當年為嚴重，這是

香港市民不願意看到的。因此，這並非不人道的問題，而是我必須促請

政府作有效的管治。所以，對於政府提出這項修訂，我認為是必須的。 

 
 代理主席，我擔心即使我們今天通過這項修訂，而明天的審核機制

將受着法例的規範，但問題依然是未完結的，況且，這還可能是剛開始，

因為政府把情況制度化了。當然，制度是必須的，因為我們簽訂了那份

公約，故此必定要有制度。可是，設立制度並不等於萬事大吉，因為仍

然會有不少聲請，有些是真的，也有些是假的，我們是有必要作出審核

的。但是，如果他們繼續蜂擁而至的話，必定會對香港造成一種沉重的

壓力和負擔。  

 
 其實，外國也有些經驗是，即使簽訂了有關的酷刑公約，但美國和

加拿大也實施遣返第一來源地的措施。據聞現時內地的廣東省已積累了

很多  ⎯⎯  有些人告訴我是 10萬人，有些人告訴我是數十萬人  ⎯⎯  總
之有數以萬計的人等着來港。我相信香港警方和內地公安一直也有保持

密切的合作，希望能夠堵截他們。如果堵截工作做得不好的話，便會對

香港造成沖擊。  

 
 因此，在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之餘，我們是否也要思考這個問題

呢？當然，可能會有很多問題發生，並須對一些國際問題作出檢視，但

我希望局長會留意狀況的發展。大家也希望，如果今天作出修訂的條例

草案獲得通過，能夠阻截 “黑工 ”，並在這個信息傳到內地或其他地方

後，能減少那些人來港，這便是 理想的了。  

 
 所以，代理主席，我今天支持通過條例草案。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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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 

 
 
代理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保安局局長發言答辯。在局長答辯後，

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保安局局長：代理主席，我首先要感謝《 2009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 ”)主席劉健儀議員和各位議員，在短短數個月的時

間內加開會議，以加快《 2009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的
審議工作。我亦感謝各團體和個別人士在審議過程中所提出的寶貴意

見，以及各位議員剛才的發言。  

 
 條例草案有兩個目的。第一，是落實港澳兩地的出入境便利措施；

及第二，是把非法入境者接受僱傭工作、開設或參與業務列為罪行，以

制裁 “打黑工 ”的非法入境者。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 

 
 
 在出入境便利措施方面，有關的修改建議包括在 “有效旅行證件 ”的
定義中加入新類別，以涵蓋例如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此類無顯示證件

持有人國籍的證件。此外，我們亦會修訂必須在旅客證件批注逗留條件

的規定，讓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 ”)可以用紙條形式，向卡片式旅行證件

持有人發出逗留條件。我很高興，法案委員會及發表意見的團體均普遍

支持有關建議，並希望建議能盡早落實。  

 
 條例草案的另一個主要部分，是訂明非法入境者及其他有關人士接

受僱傭工作、開設或參與業務的罪行。根據入境處一向的政策，非法入

境者如果非法從事工作，均會被控 “非法逗留 ”罪行。不過，法院在 2009
年 3月初裁定，非法入境者如果獲擔保外釋，即表示得到入境處處長授

權留港，應可據此對 “非法逗留 ”控罪提出抗辯。  

 
 自從 3月的裁決頒布以來，執法機關雖然已聯同內地相關單位，即

時加強邊界管制，但外籍非法入境者的人數仍急劇攀升。在今年 3月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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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期間，每月截獲的非法入境者數目平均為 135人，較今年較早的 1月及

2月的平均 37人，急升近四倍。  

 
 這個趨勢在近期進一步惡化。單在 10月份，我們截獲的外籍非法入

境者已有 160名，比之前的平均數目上升接近兩成，情況令人感到擔憂。

除數字的增加外，我相信議員從傳媒報道中也可得知，這些非法入境者

被 “蛇頭 ”安排乘坐狹小、殘破的小艇，有的更帶同小童。這些偷渡活動

對偷渡者，以至是執法人員的人身安全，均有很大威脅。我們亦知道有

“蛇頭 ”在散播消息，煽動有意偷渡者在條例草案生效前盡快來港。  

 
 有見及此，我認為在今天三讀通過條例草案後，有急切需要讓法例

盡早生效。我已經得到行政長官原則上同意，讓我在本星期六在憲報號

外宣布，法例會在當天 (即 11月 14日 )生效。  

 
 有議員建議政府可對獲擔保外釋的非法入境者附加條件，以禁止他

們從事非法僱傭工作。我首先要指出，在批准保釋時的附加條件中，現

時只涉及有關非法入境者向入境處報到的規定。如果在條件中隨意加入

其他未必直接相關的規定，有關的行政決定極有可能會再次受到司法挑

戰。相比之下，其他 “打黑工 ”的人士，例如合法入境訪客則會被刑事檢

控。我們認為這種不同的管制方案並不理想。再者，我們認為同樣是 “打
黑工 ”的非法入境者，亦應受同樣的刑事制裁。  

 
 至於其他和酷刑聲請有關的議題，我們已在本年 9月 29日向保安事

務委員會作出報告。我們會在下月初向立法會交代 新進展。   

 
 有議員在剛才發言時提及關於酷刑聲請的問題。我首先不同意吳靄

儀議員所說的，即條例草案帶有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其實是對任何的非

法入境者，不論國籍，均不准許他們在港非法工作，這並非主要針對酷

刑聲請者，當然，酷刑聲請者是其中一部分。  

 
 至於有議員提到，通過了條例草案不等於這個問題結束，這點我完

全同意。現在約有 6 000名酷刑聲請者在香港，而數目每天仍在增加。

我不會說我們在通過條例草案後便沒有酷刑聲請者前來，可能還會有，

但我們在通過了條例草案後，便會發出一個很強烈的信息，聲明： “即
使你來到香港，你亦不能非法工作，不可以 ‘打黑工 ’。 ” 

 
 要解決酷刑聲請者這個問題，須從數方面着手。第一，我們要杜絕

“蛇頭 ”散播可以來工作的謠言，而條例草案便具有這個效力；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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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加強堵截，而 重要的，是加快審核機制。我完全同意劉江華議

員和涂謹申議員在這方面的意見，即我們要加快審核機制。我可以在此

再一次向議員保證，無論以往或將來，入境處的同事均會以公平、公正

的態度來處理酷刑聲請。  

 
 後，我深信議員和我們同樣關注偷渡潮惡化的情況，而勞工團體

亦擔憂會有越來越多非法入境者 “打黑工 ”，影響本地工人的就業。將非

法入境者接受僱傭工作明確列為罪行，以阻嚇有意非法來港的人，從而

遏止問題惡化，已經是社會的共識。  

 
 我亦希望議員會支持在通過條例草案後，有關條例可隨即在本星期

六，即 11月 14日生效。我們會聯同內地有關單位加強堵截，亦會在法例

生效後，加強執法，以打擊 “黑工 ”。配合法例的生效，這些行動可以向

一大批仍有意非法來港的人發出清楚信息，非法入境者來港工作是嚴重

罪行，而非法入境者即使在留港期間取得 “行街紙 ”，如果從事 “黑工 ”，
亦一樣會受制裁。  

 
 我懇請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及 11月 14日的條例生效日期。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9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9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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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9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9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09年
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  

 
 
秘書：第1至 7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1至 7條納入本條例草

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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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 2009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9 
 
保安局局長：主席，  

 
《 2009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

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9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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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2009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草案》的二讀辯

論。  

 
 
《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草案》  

BUNKER OIL POLLUTI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BILL 
 
恢復辯論經於 2009年 6月 24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4 June 2009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李華明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

本會發言。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謹以《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草案》委

員會 (“法案委員會 ”)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法案委員會曾舉行 4次會議，

並曾與航運業界代表交換意見。  

 
 成員普遍支持《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草案》 (“條例草

案”)，並同意香港應早日實施《2001年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

(“《燃油公約》 ”)，以建立符合國際要求的賠償制度，並方便香港註冊

的輪船船東在本地申領所需的保險證書。  

 
 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按《燃油公約》的規定，訂明無論在船

舶事故中有否過錯，有關船東須對自己的船舶所引致的污染損害承擔法

律責任，除非該船東能證明有關事故是由不可避免及不可抵抗的異常自

然現象所引致的。有關事故如果由多艘船舶引致並造成不能合理區分的

污染損害，各船東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損害的法律責任。這安排的目

的，是要讓蒙受損害的人可較迅速地獲得賠償。  

 
 法案委員會知悉，條例草案就強制保險作出的規定，不適用於總噸

位在 1 000噸以下的船舶，或僅在內河航限內作業的本地船隻。不過，

這些船隻仍可自行決定購買保險，以免在發生事故時無法支付補償金。 

 
 根據條例草案第 23條，在執行強制法律責任保險時，海事處處長在

特殊情況下，可考慮容許未持有有效保險證書的船舶進入香港水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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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事涉及權力的運用，法案委員會因此要求該豁免權只可由海事處處

長或他的署任人行使。法案委員會要求局長在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論的

發言中，說明此意向。  

 
 法案委員會與當局曾討論有關索取船隻擁有人資料一事，並獲悉海

事處如果信納有關資料將用於民事訴訟用途上，一般均會發放該等資

料。  

 
 就送達通知的形式方面，《電子交易條例》由於在一般情況下均適

用於其他法例，成員因此建議政府考慮日後在其他相關法例中加入標準

條文，以方便公眾參考及查閱。  

 
 法案委員會曾就草擬行文提出一些意見，而當局亦就此提出修正

案。法案委員會支持該等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  

 

 
劉健儀議員：主席，航運業界支持《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草

案》 (“條例草案 ”)，並希望條例草案能盡快通過，令香港能及早實施於

去年 11月正式生效，而由國際海事組織通過的《 2001年國際燃油污染損

害民事責任公約》 (“《燃油公約》 ”)。  

 
 《燃油公約》已實施接近 1年，可惜的是，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

之一，卻遲遲未能與新國際規例接軌，這對在本港註冊船舶的船東及船

公司造成不便。截至 9月，在本港註冊的一千四百多艘船舶中，接近一

半是 1 000噸以上的船舶，除非是內河作業的船舶，否則均將有機會受

這項由國際組織訂下的新規例所影響。香港由於還未落實實施《燃油公

約》，這些船舶因此而未能直接在本港申請《燃油公約》要求的燃油公

約保險證書 (“保險證書 ”)來證明船舶已購備保險，以承保因燃油污染而

引致的損害責任。倘若船舶沒有備存保險證書，已執行《燃油公約》的

締約國是有權拒絕這些船舶入境進行商貿活動的，而這將會對船公司造

成經濟及信譽上的損失。  

 
 於條例草案落實前，在現時的真空期期間，船東及船公司只有轉移

向其他執行《燃油公約》的締約國申請保險證書。由於文件須轉交其他

國家，費時失事，加上各國海運政策不盡相同，在申請時因此必會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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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滯。故此，航運業界希望政府能盡快建立一個法律架構，以執行《燃

油公約》。屆時，船東及船公司便可直接在香港申請保險證書。  

 
 香港如果要保持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緊貼國際公約的要求，是十

分重要的。條例草案與國際海事組織訂下的公約有 1年落差，落後於其

他國家 (現時已有 45個締約國實施《燃油公約》，佔全球船隻噸位近八

成 )，導致在本港註冊船舶的船東及船公司無所適從。他們要遵從《燃

油公約》的締約國的要求，但礙於香港還未實施相關條例而不能作出配

合，為業界帶來困擾。因此，航運業界希望當局日後在因應國際公約的

規定而修訂相關條例時，能把程序縮短及簡化，使有關國際公約的規定

能及早落實，以避免出現過長的延誤，否則，只會對本港的航運業界造

成負面影響。  

 
 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我十分關注條例草案第 23條，因為該條文賦

權海事處處長可在個別個案中，以書面豁免任何人或船舶，使其不受第

13條或第 14條有關存放有效保險證書的任何條文所規限。不過，我認為

如非必要，海事處處長不應行駛賦予的豁免權，允許任何未持有符合

《燃油公約》規定所發出的有效保險證書的船舶進入香港水域。  

 
 當局雖然明確指出會按照嚴格規定來行駛豁免權，而海事處的員工

只會就申請豁免的船舶作評估， 終豁免權的決定是由海事處處長或署

理海事處處長才可作出的，但一旦因政府的決定，容許沒有保險證書的

船隻進入香港水域，而該船隻發生漏油事故，就船隻所造成的污染損

害，政府是有機會因其作出的決定，被因漏油事故而蒙受損失的受害人

提出民事索償的。為減少被索償而須動用公帑的風險，我認為只有在非

常特殊情況下，海事處處長經審慎評估後才可予以豁免。  

 
 至於送達有關海事處處長決定的通知，根據條例草案第 30條，通知

書如果已經郵遞或以掛號郵遞寄送至適當的地址，便會被視為已妥為送

達。不過，我認為類似的通知書應該盡快送交有關船舶的負責人，讓他

們有足夠時間作行程上的安排，因此，我建議政府考慮在郵遞的同時，

應利用電子方式傳送，以期在 短時間內盡快通知有關豁免的申請人他的

申請是否被接納。然而，政府的回應是，在現階段把《電子交易條例》

加入於條例草案中並不恰當，因為這樣做偏離草擬常規。  

 
 為免延誤條例草案的通過，我不會堅持政府在現階段作任何修訂，

但利用電子方式傳達是大勢所趨，我希望政府日後在適當的場合中提出

修訂，以配合現今電子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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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在申請費用方面，政府擬議的費用是每一項申請收取 535元，

我相信這個金額對大型船公司來說，問題不大，但我們不能忽視小型船

隻的船東。這個金額對他們來說，特別是在現時經濟不景下，每年還要

為每艘船繳付五百多元的費用，實在是有點吃力。政府雖然聲稱費用的

水平是根據 “用者自付 ”的原則來釐定的，若然是涉及審核申請還說得過

去，但我希望政府絕不應該要求預繳涵蓋日後有可能會提供服務的費

用。  

 
 海事處於本年 3月發給船東及船舶經營者的函件中指出，本港的船

東可透過內地申請《燃油公約》的保險證書，而須繳付的費用亦只是 60
元人民幣，為何在香港卻須付五百多元呢？我雖然知道當局會就條例草

案下訂立費用規例的建議，於下星期一在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

論，但我希望政府能就費用方面研究調低的空間。這樣做一方面可體恤

小型船隻的船東，另一方面可增加香港的競爭力。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答辯。在局長答辯後，

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首先要衷心感謝《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

補償 )條例草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 ”)主席李華明議員、其他各位議員

及劉健儀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以及在進行審議時所付出的努力及提出

這麼多有用的意見。  

 
 香港作為國際海事組織的聯繫會員，有國際義務實施國際海事組織

所採納，並適用於香港的海事公約。《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

草案》 (“條例草案 ”)的目的，是要實施由國際海事組織通過的《 2001年
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 (“《燃油公約》 ”)。主要就非運油船

因漏油相關事件而造成的污染損害，設立賠償制度。香港過去亦曾就運

油船制定本地法例，即《商船 (油類污染的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第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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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以實施一項相近的國際公約，即《 1992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

公約》。  

 
 條例草案的內容，主要包括就船舶漏油相關事件訂定法律責任，即

事故如果造成某船舶排放或溢漏燃油，或導致出現有關的污染威脅，則

除非符合條例草案所訂明的特殊情況，否則，該船舶的擁有人、空船承

租人、管理人及營運人須就有關污染損害承擔法律責任。這些安排的目

的，是要讓蒙受損失的人士可以較迅速地就污染損害獲得賠償。另一方

面，條例草案亦按國際要求，容許上述人士根據《商船 (限制船東責任 )
條例》，限制他們的責任上限，讓他們能更確切掌握自己的法律責任。 

 
 此外，為確保上述人士有能力承擔條例草案下的賠償責任，總噸位

在 1 000噸以上的船舶須持有一份證書，以證明該等船舶具有符合有關

保險規定的有效保證合約。鑒於過往紀錄顯示，涉及本地船隻的燃油污

染事故極少，而它們所採用的輕質柴油一般造成的污染損害亦相對輕

微，條例草案因此按《燃油公約》下的機制，訂明僅在內河航限內經營

的本地船隻可獲豁免遵從有關強制保險的規定，以減輕該等船隻為遵守

規定而承擔的責任。不過，該等船隻仍須為所導致的污染損害承擔法律

責任。  

 
 除上述事宜外，條例草案亦就發出保險證書、特區高等法院原訟法

庭的司法管轄權、強制執行外地法院相關判決，以及執法人員的權限等

方面，作出了若干規定。  

 
 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法案委員會曾深入討論條例草案第 23條，即

有關海事處處長可豁免任何人或船舶，使他們無須遵守條例草案第 13
條有關強制就污染損害的法律責任投保，以及第 14條有關於船舶上存放

證明書的規定。我們已向法案委員會詳細解釋，並指出豁免只有在特殊

情況下，例如在惡劣天氣下基於人道理由才會發出。海事處會訂立內部

指引，以訂明只有海事處處長或他的署任人員方可授予該等豁免，以確

保權力運用得宜。  

 
 主席，我感謝法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可為香港就非運

油船造成的漏油污染損害建立有效的補償制度，使香港與其他締約成員

的司法管轄區的補償制度看齊，從而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地

位。航運業界積極支持條例草案，並希望條例草案能盡快生效。  

 
 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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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草案》  

BUNKER OIL POLLUTI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BILL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燃油污

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草案》。  

 
 
秘書：第1、 2、 4、 5、 6、 8至 24及 26至 40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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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希望在現階段，就整項條例草案的詳題作簡短發

言。  

 
 正如大家剛才所說，《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草案》 (“條
例草案 ”)的目的，是落實《 1992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我曾

詢問政府為何條例草案沒有提及此目的，當時它向我們解釋是要彈性處

理。但是，主席，我今早 8時半出席了另一個會議，審議《基因改造生

物 (管制釋出 )條例草案》，其目的是落實另一份公約，即《卡塔赫納公

約》 (Cartagena Protocol)。該條例草案的詳題清楚說明，是為了實施生

物多樣性公約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  

 
 為此，我詢問政府官員，特別是律政司草擬科及立法會的法律顧

問，究竟我們應否有一致性？為何有些時候提及公約，有些時候卻不提

及？當時他們的回覆也是沒有甚麼特別準則，是作彈性處理的。主席，

就今天恢復二讀辯論的條例草案，大家在參看法案委員會報告的第 23
段時會知道，對我提出的這個問題，政府的答覆是 “詳題符合政策目標，

即涵蓋落實《燃油公約》所需的條文，並同時容許彈性 ”，即可以加入

其他內容。  

 
 主席，作為一個應該遵照法治原則運作的立法會，我認為我們其實

應有一些標準和準則，不能在某項法案提及公約，而在另一項法案卻不

提及。如果政府官員表示會彈性處理，便須視乎處理公約的負責官員或

律政司官員的意向。因此，我今天早上提出把這個問題交由司法及法律

事務委員會討論，以便與律政司方面商議有關一致性的問題。  

 
 除此之外，對於其他條款，我是絕對沒問題及可以理解的，這不表

示在詳題內提到落實公約，便是除公約以外，不可以附加其他條文，我

並不是這個意思。可是，提及公約的好處是，例如要理解當中條文的目

的、範圍或解釋時，可以引用簽署公約的其他國家對有關條文的解釋或

運作，又或參考公約本身的背後意義及國際慣例。  

 
 如果在詳題中只是有時候會提及，便會引起猜測，不知道在理解有

關條文時是否有不同的做法？因此，我在此很希望提醒有關的政策官

員，當他們通過或提交任何落實公約的法例時，應就有關的做法與律政

司方面達成一致的理解。對於是否引用公約，大家亦要有一些已確認的

想法。政府與立法會之間，特別是立法會法律顧問方面也應有一定的理

解，令立法會沒有需要就這些問題每次作詳細討論，也可以有一定的公

式或準則可供依循。因此，主席，我特別想在現階段提出這一點。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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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我動議修正《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草案》

第 3、 7及 25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第 3 條 及 第 25 條 的 修 訂 旨 在 將 條 例 草 案 中 文 版 本 內 所 有 對 香

港...... 
 

 

全委會主席：局長，我們仍在處理第 1、2、4、5條等無須修正的條文，

即我們講稿的第 7頁。由於剛才有委員就該等條文發言，所以局長你現

在可以回應。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關於余若薇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我們會向

律政署反映。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1、 2、 4、 5、 6、 8
至 24及 26至 40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

通過。  

 
 
秘書：第3、 7及 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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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
例草案》第 3、7及 25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第 3條及第 25條的修訂旨在將條例草案中文版本內所有對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的提述由 “政府 ”修訂為 “特區政府 ”，使條例更為清晰。  

 
 第 7條的修正，即以 “hostilities”取代 “hostility”，純屬技術性的修

訂，旨在使條例的用詞與《 2001年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的

用詞一致。  

 
 主席，上述修正案已獲得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我懇請各委員支持並

通過修正案。多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條 (見附件 I) 

 
第 7條 (見附件 I) 

 
第 25條 (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

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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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經修正的第 3、 7及 25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 3、 7及 25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

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草案》  

BUNKER OIL POLLUTI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BILL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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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燃油污染 (法律責任及補償 )條例草案》。  

 
 
議案  

MOTIONS 
 
主席：議案。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就批准《 2009年刑事案件法律

援助 (修訂 )規則》而動議的決議案。  

 
 
主席：我現在請民政事務局局長發言及動議議案。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謹依照議程，動議通過我名下的議案。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 221章 )第 9A條下訂立的《刑事案件

法律援助規則》(“規則 ”)第 21(1)條，訂明付予受聘代表法律援助署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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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訴訟工作的私人執業律師的 高收費表。律政司亦以同一收費

表委聘私人執業的大律師在刑事案件中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付予

根據當值律師服務提供法律援助的當值律師的費用，也是按這收費表支

付的。  

 
 根據 1992年 10月財務委員會的決定，當局須每兩年檢討以上費用 1

次，而考慮的因素包括消費物價的變動。我們 近已完成費用檢討，結

論是有關費用應按照參照期 (即 2006年 7月至 2008年 7月 )內的丙類消費

物價指數升幅，上調 8.3%。  

 
 我們已在 2009年 6月告知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有關的建議

費用調整。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9A條規定，刑事訴訟程序規則

委員會已擬備了《 2009年刑事案件法律援助 (修訂 )規則》，使新費用得

以實施。修訂規則現須經立法會藉決議通過。  

 
 我謹請議員批准通過修訂規則。  

 
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 決 批 准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規 則 委 員 會 於 2009年 10月 13日 訂 立 的

《 2009年刑事案件法律援助 (修訂 )規則》。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

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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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 2009年地產代理 (發
牌 )(修訂 )(第 2號 )規例》的修訂期限而動議的決議案。  

 
 
主席：我現在請劉健儀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劉健儀議員：主席，本人謹以《 2009年地產代理 (發牌 )(修定 )(第 2號 )規
例》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主席身份，動議議案，把規例審議期限

延展至 2009年 12月 2日。  

 
 在 2009年 10月 23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

會，研究《 2009年地產代理 (發牌 )(修定 )(第 2號 )規例》，為使小組委員

會有充裕時間進行審議工作，謹請議員支持議案，把該規例的審議期限

延展至 2009年 12月 2日。  

 
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09年 10月 14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2009年地產代理

(發牌 )(修訂 )(第 2號 )規例》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9年第 181號
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 34(2)條所提述的

附屬法例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9年 12月
2日的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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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即每位動

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發言 多 15分鐘，另有 5分鐘就修正案

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可發言 多 10分鐘；而其他議員每人可發言

多 7分鐘。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主席：第一項議案：重新制訂特殊教育政策。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 “要求發言 ”按鈕。  

 
 我現在請何秀蘭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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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制訂特殊教育政策  

RE-FORMULATING THE SPECIAL EDUCATION POLICY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我發言的時候很

少有道具的，但今天，一名特殊教育學生的家長及一名有學障的小朋友

在外面把這兩件物品交給我，一件是他希望取得的畢業證書；另一件是

家長和他均希望他將來可以有機會戴上的四方帽。也許有人說家長和學

童這種想法太不切實際，但這正正是我今天提出這項議案的原因，我希

望透過這項議案，讓大家一起探討有必要重新制訂的特殊教育政策。 

 

 主席，特殊教育實在有太多角度，太多範疇，主席，你是上一屆特

殊教育小組委員會的成員，相信你也清楚知道，特殊教育所說的是 8至 9
種學習障礙，其中的層次非常多。因此，二三百字的議案，根本沒有可

能全部涵蓋，因此，我今天提出的議案，只列出其中一些原則性的方向，

以及我們重新制訂政策時，必須做的一些工夫。 

 

 首先， 重要的是要改變官員的思維。一直以來，官員對特殊教育

政策的做法，便是從補救性提供福利的角度做起，但並沒有從發展學童

潛能這積極的教育目標出發。在教育局 近對家長、同學之間的處理手

法中，我們看到官員根本不相信年滿 18歲的智障同學有能力學習，可以

提升自己，甚至有追求知識的能力。官員是不相信這些的，所以但求有

一個叫做學校的地方，把這羣小朋友放在裏面，然後當他們年滿 18歲
時，不管他們屆時有否發揮潛能的空間，便要求他們離開。他們幸運的

話，可以很快到專業進修學院或展能中心，但運氣普通一點的，便正如

政府給我們的資料所說般，要等待 27個月才可銜接，其間只能獨自留在

家中對着家人，而本來在學校學到的技能也會慢慢消失。這種觀念與國

際特殊教育 新研發的成果其實並不相符，與本土學生表現的實況亦不

相符。 

 

 幸好我們有一羣很愛惜學生的特殊教育工作者，他們因應 “種籽 ”課
程，自行研製了一套新的教材，因為這套教材對同學的要求提高了，提

升了一個層次，所以同學的表現出乎家長及教師的期望之外，他們的表

現亦隨着對他們的要求一起提高。然而，我們教育局的官員卻偏偏看不

到這件事情，反而要求他們年滿 18歲便要離開。其實，很多有學障的小

朋友早年大多數有語言溝通的困難、肢體障礙及情緒的困難，所以他們

要花數年時間學習語言溝通或控制他們有限制的肢體，於是他們的發展

便延遲了數年，18歲可能正正是他們處理了自己身體功能後，剛能夠在

學科上學習的開始。可是，教育局卻覺得是福利期滿，要求他們離開，

這是非常不幸的。我們有些教育局官員為求他們盡快離開，甚至出現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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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 “跳班 ”這些荒謬情況。他們要求一些智障學童一跳數級，目的是令

他們盡快完成所謂初中或高中課程，盡早離開，以節省資源。  

 
 當局也有一種錯覺，便是以為家長旨在託兒，旨在把有障礙的孩子

放在學校、宿舍，以減輕家庭的負擔。其實，這種理解是錯誤的，因為

所有父母均想自己的子女繼續讀書，將來可以取得一張畢業證書，這是

父母的夢想，他們並沒有放棄。相反，放棄、遺棄這羣小朋友的，其實

只是我們的官員。  

 
 也許我們可以從好的方面着想，我們的官員也許並非如此涼薄，只

是不知道 新的研發結果。因此，我在我的議案中請當局撥款給大學進

行政策研究。我說的政策研究其實只是很低層次，我並非說要創造知

識，我只希望能向大學提供資源，讓它們可以進行資料搜集，綜合外國

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和新的教育方法，然後，看看可否在香港使用。例

如採納外國的規定，把特殊教育學童受津助的年齡上限提高至 22歲，這

是絕對值得我們參考的。  

 
 除了搜集外國學術研究的 新成果外，我們必須在香港進行普查，

因為當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時，我們必須先知道這個問題在香港究竟有

多嚴重，所以這項普查是有需要的。首先，要看看香港特殊學校內的設

施是否與時並進、是否適合現時學童的需要。據瞭解，有些特殊學校內

的設施仍然停留在幫助小兒麻痺症病患學生那種設施的年代，但其實香

港現時已沒有小兒麻痺症，引致智障或學障的病症已經是唐氏綜合症，

現在更有黏多糖症，但那些儀器卻不能與時並進。在這一方面，我們應

該在找到資料後，盡量撥款進行更新。 

 

 此外，我們也須知道香港有多少名有學障及智障的學生。局長 近

公布，明年會增加 200個智障學童的學位，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多加

300個。當然，相比以往的做法，這是進了一步，但沒有人知道增加了

200個後再加 300個，是否便足夠的。以今年為例，家長從來索取不到資

料，以瞭解有多少名年屆 18歲的學生一起競爭多少個學位。所以，我們

並無辦法監察學位是否足夠，直至當局在一篇回應傳媒查詢的文件中高

興地表示，今年的情況相當理想，有 320名學童能夠留校，他們都是年

屆 18歲的學生，佔應該離校學生的 45%。當局覺得他們是應該離校的，

佔了總人數的 45%，還沾沾自喜。我們終於有了這個數字，原來有 55%
學生不能繼續讀書，即有 390名尚在求學階段的學生未獲分配學位。那

麼，如何處理呢？學位增加 200個或 300個，是否足夠呢？這 390名學生

其實並未包括一些已派往主流學校的融合生，他們未必適應主流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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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需要回流；這數字亦未包括尚未被界定為有特殊教育服務需要的

學童。所以，無論政府現時說會投放多少資源，如果沒有普查，我們是

不能處理這件事情的。  

 
 另一種更進取的做法，是為全港所有 3歲至 6歲的幼童進行生理及心

理學習障礙評估。如果我們能進行這項普查，除了可以預知、預計有多

少對服務有需求的學童數目外，其實更可以及早為有需要的學童作出治

療、跟進，令他們的情況不會惡化，甚至有所改善。  

 
 主席，在一些政策方面，無論我們投放多少資源，如果我們沒有一

個方向，我們是無法知道應有多少資源，也無法知道這些資源應該用在

哪一個關鍵點上，才會 有效益。我們還應進行一項追蹤評估，看看這

些資源是否用得其所，從而不斷作出修訂。只有這樣做，學童才會得益。 

 
 主席，我們對學障學童所作的評估，其實是有很大偏差的。根據衞

生署的資料，在每 100名學童中，有 3至 7名患有專注力失調或過度活躍

症，換言之，香港現時很可能有 4萬名學童是過度活躍的。主席，我們

議會內也有一些議員是過度活躍的，所以這個比例大概可信。不過，據

外國專家估計，過度活躍的兒童可能高達 10%，有讀寫障礙的則有 5%。

然而，根據政府本身在 2007年 9月 15日的資料，在官立及資助中小學內

過度活躍的學生共只有 920名，政府提供的百分比跟衞生署的估計也有

這麼大的偏差，所以普查及資料搜集是有必要的，否則，我們其實不知

道要投放多少資源才對。  

 
 縱使投放了資源，我們仍須有合適及足夠的師資。本來，融合教育

是一個很好的概念，但很多教師表示他們在校內根本人手不足，也沒有

足夠的專業知識處理不同類型學障的學生。當局訂立了一個目標，便是

在 5年內，每一所學校均要有 10%的教師修畢一項基礎課程，但這基礎

課程只有 30小時；然後有 3名教師修讀一個 120小時的深造課程，接着會

有 1名教師修讀與讀寫障礙有關的課程，支援就只此而已。  

 
 我們與其勉強把一些孩子全部推進主流學校，令人手不足的教師有

更大壓力，不如作出更有彈性的安排，例如低年級的學障學童，上午到

主流教育學校上課，下午則返回特殊教育學校，讓他們在專業教師的幫

助下，較容易追得上；又或當特殊教育教師有足夠人手的時候，把他們

調派至一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特別多的學校，以便集中專業資源，

令學生有更大的得益。但是，這些措施或行政安排，在缺乏政策研究或

資料數據的基礎下，我們是無法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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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明白議會內有很多議員都非常關心特殊教育，我會在這裏

暫停，希望齊心為學障學童爭取教育機會的議員均能踴躍發言，讓大家

更進一步，令這個重新檢討特殊教育的政策得以盡快落實。謝謝主席。 

 
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因應教育局指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於年滿 18歲即須離校，

措施反映當局與特殊教育的 新發展脫節；本會促請當局重新制

訂特殊教育政策，包括：  

 
(一 ) 放棄以福利角度思維處理特殊教育；  

 
(二 ) 調撥資源委託專上教育機構就本地特殊教育需要進行研

究，以作為重新制訂政策的基礎；  

 
(三 ) 全面評估本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  

 
(四 ) 檢視特殊教育學校的設施，並因應 新的服務需要及學校的

實際運作情況而作出更新；  

 
(五 ) 確保每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均有機會入讀新高中，並為

智障學生提供津助教育直至 22歲；  

 
(六 ) 檢視師資培訓及專業進修的課程內容，因應特殊學校及融合

教育的需要，提供合適的人才培訓；及  

 
(七 ) 為全港幼童作特殊教育需要評估，盡早為有需要的學童提供

適切的治療及支援服務。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主席：陳淑莊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

進行合併辯論。  

 
 
主席：我現在請陳淑莊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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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修正何秀蘭議員的議案。  

 
 十八歲的生日應該代表甚麼？代表青年人可以更換成年人身份

證，可以開始做選民，代表他們開始踏入成年人階段，有些國家甚至舉

行成人禮或訂立特別節日和儀式來慶祝，希望藉提醒或鼓勵一些將步入

法定成年歲數的年青人，給予鼓勵和肯定他們，鼓勵他們承擔對自己、

對家庭和對社會的責任。  

 
 但是，我記得早前在一次聚會上，聽到多位年青人哭訴不希望到 18
歲，他們面對 18歲生日，感到很不開心。我聽到之後感到很痛心，他們

為何會這麼說？原來早前有很多特殊學校收到教育局通知，由今年 9月
開始，所有 18歲或以上的特殊教育學生將不會計算在來年的學生人數

內，即意味着這羣智障學生年滿 18歲，便可能失學。為何我們的社會變

成這樣子呢？  

 
 這數月來，看着一羣智障學生和家長，用他們的腳步、標語、口號、

淚水和汗水，甚至告上法庭，控訴政府對智障學童的資助政策。事件顯

示出，特區政府在特殊教育方面不足，滿 18歲的智障學童不獲資助，只

是點出特殊教育的其中一個問題，香港的特殊教育還有很多林林總總的

問題。  

 
 我今天提出的修正案，是希望更具體地指出特殊教育可以改善的地

方。公民黨完全支持何秀蘭議員的原議案，以下我會逐一說明修正案內

各個重點。  

 
 第一，融合教育。目前全港五百多所小學，全部都是推行融合教育，

中學則有三百多所參與。根據教育局的數據，目前特殊學校的老師只有

73%曾接受特殊教育培訓，根據申訴專員公署於今年 3月發表的調查報

告，發現有取錄學障特殊學生的中學，有 76%的老師完全未接受特殊教

育培訓，小學也有 30%的老師完全未接受相同訓練。在完全未曾接受訓

練的情況下，老師根本難以很準確地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正如剛才何秀蘭議員所指，學生的障礙有很多種類別，例如讀寫障

礙、視覺感知障礙、過度活躍、自閉症、專注力不足或智障等。現時很

多已接受特殊教育基礎課程的老師只對殘障有基本認識，要作個別化的

教學或課程的調適，仍有待累積經驗。  

 
 老師面對的問題實在多不勝數，而從這份報告中，我們也看到，根

據教育局的統計資料，有特殊學習困難的中小學生人數，由 200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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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 1 360人，激增至 2007-2008年度的 8 869人，即接近 9 000人。有些

學者研究指出，香港兒童在讀寫方面有特殊學習困難的普遍率達 9.7%至

12.6%，情況相當嚴峻。我們剛才指出了老師在課室內的問題，如果課

室內還有多名不同障礙的學生，教學已是奢求，因為能夠控制課室秩序

已是一名高手，在校園內要達至融合教育理想的層面，須有多種完善的

硬件配套措施。所以，政府應增加資源，例如制訂評估的準則、加強教

材資料配置及增加相關的教學人員，以減低師生比例，還要加強學校與

家長之間的溝通。 

 

 不少身體殘障的學生家長，均希望透過融合教育，令子女能進入主

流學校讀書，避免入讀特殊學校。但是，這些學生在獨立生活技能和自

理能力方面的預備是否足夠，往往是他們能否適應主流學校生活及有效

投入學習的關鍵。教育當局應發揮更強的協調角色，將取錄殘障學生的

主流學校及特殊學校緊密地連繫一起，向主流學校的殘障學生提供更

強、更完善的生活及自理技能的訓練。  

 
 第二，對非政府機構的支援。另一個須有更多支援的部分，正正是

這羣朋友，他們同樣肩負着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舉例而言，一間為

失明學校提供點字翻譯服務的非政府機構，由於種種限制，難以及時為

視障學生印製本年度教科書和參考書的點字服務。雖然學生在 9月份已

開學，但有些學生竟然到 11月仍未收到翻譯成點字的課本，教他們如何

能有效地學習呢？所以，政府有需要在這方面多做工夫和回應這些問

題。  

 
 第三，資源運用。談到支援，大家很自然地想起 “錢 ”字，我相信局

長稍後回應時，也會談及公帑的投放。當然，我們必然歡迎政府加碼投

放更多資源，但我們也同時非常關心資源是否有效地運用，以及是否每

一分每一毫的資源都用於有需要的學生身上。例如，現時教育局對取錄

了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提供了一筆額外資助，但學校是將這筆

錢全數放於這羣學生身上，還是把這筆額外資源用作應付學校其他需

要，例如行政需要和人手需求呢？政府可以考慮要求學校委派一名專責

人員統籌這筆額外資源和分配使用，以及進行適當的監察。  

 
 第四，非華語學生的需要。我想談談有特殊需要的非華語學生，這

些學生，不論有錢或無錢，在學習方面同樣面對着極大的困難，有負擔

能力的，當然可以入讀英基學校的特殊教育課程。不過，儘管教育局表

示已增加了學額和資源，但輪候的學生仍要等 1年至 3年，其間仍受到法

律的限制，而小朋友必須上學讀書，那麼叫家長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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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負擔英基學校學費的情況則更慘，一羣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

語學生，有需要入讀一般特殊學校，但由於言語不通、文化不同，等於

為學生加添了一重學習障礙，教他們如何學習呢？這樣的學習環境，不

論對學生、同學、家長或老師，均可能形成一種折磨，而這學習障礙是

比他們原有的障礙更大。政府實在有需要為他們提供一個更適合的學習

環境，包括學習語言及設施方面的支援。  

 
 我相信香港的特殊教育將來一定會朝着融合教育的方向走，如果真

的如此，我們更須為特殊學生營造一個共融、無障礙的校園環境。所謂

無障礙，並不單指在硬件上的無障礙，人心上及精神上的無障礙也非常

重要，我們要致力加強主流學校的師生，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認

識、理解、包容、接納及尊重。這方面的公眾教育工作，政府實在不能

掉以輕心。  

 
 後，我想指出一些身兼多種殘障的學生的需要。在一些肢體傷殘

兒童學校中，學生同時兼患身體殘障及智力上的不同程度的障礙，他們

的學習需要可能跟一般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不同，他們可能須獲得更

多資源，但按照現時的資助制度，他們不會得到額外的資助。我希望這

類學生可以在政府的監察下獲得適當的照顧，也可避免資源緊張情況出

現。  

 
 主席，《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二十三條訂明，殘障兒童應該透

過適當的教育和培訓，讓他們可以參與社會和得到個人 (包括文化和精

神 )方面的發展；第二十八條更訂明所有兒童必須獲得平等的教育機

會。中國是締約國，因此，我們期望特區政府會完善這個制度，當局是

責無旁貸的。  

 
 在局方網頁上，所提及的特殊教育目的，令人覺得很市儈。我們倒

不如談談目標好了，便是幫助他們可以充分發揮潛能，令他們可以成為

社會上獨立而有適應能力的個體。我很希望政府可以照顧這羣子女，因

為他們也是社會的一份子。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陳淑莊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 “因應教育局指令， ”，並以 “香港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

育政策一直未如理想，對學生的支援並不足夠；在新學制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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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改革政策下，這些學生面對的困難日益嚴峻；”代替；在 “18
歲 ”之後刪除 “即須離校 ”，並以 “，教育局便即時停止資助該等學生 ”
代替；在 “人才培訓 ”之後刪除 “；及 ”，並以 “，並增撥資源，支援

更多教師接受特殊教育培訓；”代替；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八 ) 
向取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主流學校提供更多資源，以便安排

更多專責人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有效地融入學校生活，

以及紓緩教師在教學工作方面的壓力； (九 ) 向取錄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學校及為該等學生提供支援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增加資

源，讓它們提供更高質、更有效的服務，並訂立適當機制，確保

該等學生受惠； (十 ) 為所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提供適合

的學習環境，包括教學語言、設施及其他支援； (十一 ) 加強公眾

教育，讓主流學校的師生更深入認識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從

而為融合教育創造理想的環境；及 (十二 ) 為同時擁有多於一種障

礙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更多的支援 ”。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就何秀蘭議員議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教育局局長：主席，我首先要感謝何秀蘭議員提出關於特殊教育的議案

辯論。特殊教育是政府重視的議題，而不斷提升特殊教育的質素，讓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得到適切的教育服務，亦是我們的政策目標。  

 
 香港特殊教育的目的，是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適當的教

育，以幫助他們充分發揮潛能，使他們成為社會上獨立而有適應能力的

人。  

 
 “及早識別 ”和 “及早支援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是政府一貫的政

策。為有效落實這項政策，我們致力提高家長及老師的認知、研發評估

工具、制訂評估機制，以及提升有關部門之間的協調合作。  

 
 以 “及早識別 ”的政策為基礎，我們會按照醫生及心理學家等專業人

士的評估和建議，並根據家長的意願，轉介有嚴重或多重殘疾的兒童入

讀特殊學校。至於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他們則會入讀主流學

校。為協助主流學校照顧這些學生，我們亦會提供額外資源及專業支援。 

 
 在特殊教育的發展方面，政府一直是以教育專業及學生的學習需要

作為出發點的，並透過各種措施來優化特殊教育服務。在課程方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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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制訂有關指引和提供資源，包括由課程發展議會為小一至中三的智障

學生所編訂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以及在本學年 9月開始逐年逐級推行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高中課程。在學校層面，智障兒童學校會為學生調適

課程，因應個別智障學生的能力、進度及性向，為他們制訂學習目標和

計劃，並會因應情況進行分組教學。  

 
 我們近年在特殊學校推行多項改善策略，這些措施包括下調輕度智

障兒童學校的班額在內，由 20人降至 15人，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而涉

及的額外經常性開支則為 7,400萬元。我們還會改善學位與非學位教師

的比例，以提升教育專業水平，並會為特殊學校，包括智障兒童學校在

內，開設新高中課程。為支援新高中 (智障學生 )課程的發展，我們會同

時推行協作研究及發展計劃，以及加強教師的專業培訓等。一直以來，

各項政策和措施的制訂，均是以優化學生的學習為出發點，而並非以福

利思維作為處理的角度的。  

 
 在融合教育方面，我們的政策是以 “全校參與 ”模式來支援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這與全球融合教育的趨勢是一致的。我們為中、小學提

供 “學習支援津貼 ”、增強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的服務，以及開展及優化多

元化的專業支援模式等。我們亦在 2007-2008學年推出了為期 5年的 “推
行融合教育的教師專業發展架構 ”，以訂立清晰的培訓目標和提供資

源，讓每所學校均可以有系統地策劃和推行教師培訓。  

 
 我希望藉今天的機會再次澄清，我們並沒有強制智障學生在年滿 18
歲時便須離開特殊學校，或不再為他們提供學位資源，這說法與事實不

符。我們為智障學生在特殊學校提供 12年學校教育，這樣做的目標是讓

學生在完成有關課程時，能達到本身能力可及的學習水平，然後過渡至

下一個階段的成人生活，接受進一步的培訓或其他的康復或護理服務，

甚或在社會上就業。我們是以 18歲作為一個切入點，並根據 12年學校教

育的大原則，評估學生應否繼續留校的。  

 
 我們與各位議員、家長及社會大眾一樣，均希望為智障學童提供優

質的教育服務，以便能更適切地滿足他們的教育需要。  

 
 主席，我謹此陳辭，在聽取議員的意見後，我會就議員發表的意見

作出回應。  

 
 多謝主席。  

 



立法會  ─  2009年 11月 1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2009 

 

166 

林大輝議員：主席，政府一再強調施政是 “以民為本、福為民開 ”。究竟

市民是否聽到政府這句話呢？我相信大部分市民是聽到的，政府已多次

重複說這兩句話。事實上，每次政府說這句話時，態度也是很誠懇，語

氣亦很認真，聽起來的確很有說服力。可是，市民是否真的能感受到政

府是 “以民為本 ”呢？我卻認為未必。  

 
 正所謂思想影響行為，行為影響結果，從社會現時出現的現象、事

情發生的結果、政策的制訂、措施的執行，便可以證明很多市民根本未

能感受政府真的是 “以民為本 ”，是真心、有愛心、有仁愛、有關愛。有

學者批評，在一些民生和教育問題上，政府是說一套、做一套；亦有傳

媒諷刺政府是花言巧語，不知民間疾苦。  

 
 一直以來，我堅持要求政府在處理民生和教育問題上，以及在協助

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時，要多從關愛的角度出發，以慈悲待人。在有能

力的情況下，一定要責無旁貸地給予弱勢社羣足夠的支持、支援和關

愛。一定不能事事以金錢掛帥，崇尚功利主義，列出一大堆開支數字，

來推搪應有的基本責任。  

 
 過去大半年，超過 300名智障學童的家長，為了爭取孩子應享有的

讀書權利，組成聯盟，眾志成城，四出奔走，勞心勞力，通過不同渠道，

向政府反映他們的訴求和苦況。他們不惜公開自己的身份，硬着頭皮召

開記者會，帶着子女親自來立法會，向官員苦苦哀求，希望官員體恤和

瞭解，讓他們的子女有更多讀書的機會。  

 
 主席，這一幕幕令人傷心、氣憤的畫面不斷在我眼前出現。老實說，

雖然我未致於感同身受，但我絕對明白他們真正是彷徨無助的。事情演

變至今，智障學童和家長要上街示威，申請司法覆核，我認為政府在教

育政策上是出了問題，措施上一定有漏洞。一個完善的教育制度絕對不

能忽視特殊教育。我想重複一次，一個完善的教育制度絕對不能忽視特

殊教育。對這些特殊兒童來說，命運的安排原本已很不公平，如果政府

在制訂政策時又未能盡量幫助他們，便等於變相延續對他們的不公平，

我覺得這是非常殘忍和無情的。  

 
 其實，我不明白政府為何要對智障學童定出一些較主流學生更嚴苛

的標準，以年齡審核來限制他們讀書的機會。我亦不明白主流學生即使

年滿 18歲，卻無須通過評估而可繼續留在學校讀書。但是，有特殊需要

的學童卻偏偏要向教育局申請，作出合理評估，視乎他們是否有真正的

需要，才有機會延長學習的年期。為何主流學生可享有學券制、讀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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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持續進修，還有大學生實習計劃、終身學習計劃等，但有特殊需要

的學童的學前教育卻被視為福利政策，連一所幼稚園也沒有。  

 
 今天，香港要把教育發展為一項產業，但我們的特殊教育卻十分落

後。為何我們不能讓他們提早入學呢？為何不能延長他們的 高在學年

齡？其實，我剛才聽到何秀蘭議員的發言，我很同意何議員議案的第 (一 )
項，便是政府在處理特殊教育問題上，一定要放棄以福利角度來制訂政

策。大家要明白，提供合適、足夠的特殊教育，是政府基本及應有的責

任，根本不是福利，亦不是 “派糖 ”。  

 
 主席，我敦請政府要盡快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當中成員必須有足

夠的家長代表，委員會要專責、全面及深入檢討，並重新制訂特殊教育

政策。當中包括研究提供足夠學額，延長特殊學童的學習年期，提升教

學設備、課程，特別是師資，以及全方位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家

庭。政府亦應該就 近提出的中、長期增加學額方案訂定一個時間表，

以完善現時的教育制度，並同時製造更多就業機會。  

 
 主席，在特殊教育的問題上，我相信政府即使多花公帑，納稅人也

不會反對，因為政府絕對有責任照顧弱勢社羣。我亦希望政府可以表現

出仁愛、關愛的心。所以，既然政府一直提倡 “以民為本、福為民開 ”，
便應該以身作則，加大力度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童和家庭。正如國家總

理溫家寶處處表現出視人民為子女，處處發揚他的關愛文化，構建和諧

社會，同心同德，受到我們的尊敬和愛戴。所以，今天，我極之贊同和

支持何秀蘭議員的原議案和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今天將談及特殊教育及智障學童。  

 
 香港特殊教育即使不算歧視，也是在政府的忽視中艱難發展的。當

教育局推出新高中學制時，文件涉及特殊教育的部分只有不足 100字，

更遺忘了智障學童的存在，他們彷彿是新高中學制的棄嬰。當智障學童

的家長爭取子女的教育權利時，教育局才如夢初醒，將 “4+2”的初中學

制變身成為 “3+3”的新高中學制，教育資源並沒有增加。這種換湯不換

藥的敷衍心態，終於惹來 “滿 18歲須離校 ”的風波，更惹來社會巨大的同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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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是文明社會的責任，不能因經費昂貴而忽視它的價值。不

過，教育局對特殊教育是金錢掛帥，即使小學已推行小班教學，但特殊

學校的班級人數仍然 40年不變。教育局削減特殊學校的發展津貼，更遑

論增加學額、延長學制，以及滿足學生留級和延展學習的需要。新高中

學制是迫出來的改革，加上一項滿 18歲須離校的新規定，像朝三暮四的

故事般，學生便自然是被欺騙的猴子。  

 
 智障學童滿 18歲須離校，是違反公平公義的錯誤。為甚麼一般學童

中學畢業沒有年齡限制，反而對有特殊需要的智障學童，卻平白增加這

樣無情無義的規定呢？這是無可辯駁、不能解釋的錯誤。即使不用法庭

裁決，也須自我糾正。在家長再次提出司法覆核的前夕，教育局終於放

棄滿 18歲須離校的決定，讓有真正需要或有合理原因的學生，在完成課

程後才畢業離校。對於這個決定，家長雖然仍有疑慮，包括甚麼是真正

需要和合理原因呢？不過，紛爭已露出曙光，學生始終會得益的。  

 
 可是，大家不要低估增加學位的難度，即立即增加 200個學額及 3年
再增加 350個學額，更有 10所學校要遷校重建。單是尋找土地已不容易，

更何況不同學校的學位空置或擠迫情況不一樣，未必能即時滿足家長的

需求，這絕對是一項高難度的希望工程。因此，政府須認真評估放棄滿

18歲須離校規定後的學位需求，並立即進行學校擴建、重建和遷校的合

理規劃。  

 
 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是組織包括特殊教育議會、家長和教師在內

的工作小組，並為輕度、中度和嚴重智障的學童，按不同類別學校的需

要而制訂不同的留級比率。當教育局將學生延長學習年期的申請授權予

學校專業自決後，學校既要保證所有新生可以入學，也要保證有需要的

舊生可以完成學業。合理的留級比率和足夠的課室宿舍，皆至為重要，

巧婦難為無米炊，以避免將來有學校有心無力，成為磨心。  

 
 立法會過去曾用 3年時間來檢討特殊教育，而兩個重大的環節仍備

受社會忽視。首先，是新高中學制，即 “三三四 ”學制。一般學生在中學

畢業後，還有 4年的職業或專上教育。不過，特殊學校或智障學童，在

中學畢業後的學習卻接近空白， “三三四 ”學制如果有另外 4年，對他們

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智障學童應有繼續進修的權利，他們在畢

業後應有職業、生活或知識的學習機會，而不是立即被送往工場從事單

調乏味的勞動，在工場貼貼紙及包裝，就這樣走過自己餘下暗淡的人

生。勞工及福利局應該為這些學童創造一個快樂的學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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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童始終會離開學校，而須申請永久的智障宿位。當前，嚴重弱智

學童輪候宿舍的平均年期是接近 10年。人生有多少個 10年？更何況是不

幸的智障人士呢？他們的生命本來已經痛苦，政府不能再麻木不仁。即

使在過去的殖民地時代，彭定康政府也曾大量興建智障宿舍，讓當時的

輪候時間大大縮短，但在回歸後，“長龍 ”卻越來越長，讓智障父母憂心

忡忡。回歸不如殖民地，這是對特區政府的諷刺還是它有所失職呢？  

 
 為智障學童興建學校和宿舍，將是未來 10年極有意義的工程。過

去，甚至現在，均有一些地區人士用各種理由來排斥智障人士的學校和

設施。這一次智障學童反對滿 18歲須離校的行動，得到社會廣泛的關心

和支持。我希望這種和諧共融的文化能成為一種文明的風氣，從而推動

社會聘用智障人士工作，並接納他們融入社區，讓他們在不幸中仍能感

到人間的愛和溫暖。  

 
 一個學位、一個宿位、一份職業、一份關愛和一項支援，均是何秀

蘭今天動議的議案的背後精神。主席，我用全部真誠支持議案。  

 
 
張國柱議員：主席，教育局於今年 4月，規定全港特殊教育學校，不論

智障學童是否已完成課程，只要年滿 18歲，便不獲資助，並須即時離校。

法庭雖然已作出判決，認為這是合法的，但這只是法律上的勝訴，並不

代表這樣做合乎公義，因為這項政策充斥着不合理和不合情的地方。  

 
 《特殊學校資助則例》 (“《資助則例》 ”)的附錄內列明，特殊學校

學生只要年滿 20歲，便不可再留在特殊學校內接受教育。不過，教育局

在未進行諮詢及修例的情況下，便單方面向校方通報，將年齡下調至 18
歲，這是不合理的。  

 
 智障人士同樣作為香港人，同樣擁有香港身份證。相對我們來說，

他們的人生已經有所缺失。不過，政府竟然還帶頭歧視他們，否定他們

享有學習的基本權利，這是不合情的。  

 
 法庭現在雖然給機會政府 “補鑊 ”，但很可惜的是，局方除了承諾在

3年內增加 550個特殊學額外，仍未有清晰而明確地表明智障學童在滿 18
歲後是否仍有機會就學，只是將這個責任交予校方處理。  

 
 我雖然認為增加學額是有必要的，但 重要的，仍然是要承諾智障

學童在滿 18歲後仍可享有學習機會。可惜的是，政府不曾作出任何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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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此外，《資助則例》是於 1998年所訂立的，距今已有超過 10年，明

顯已經過時。香港的教育制度，無論針對普通學生或特殊學生，均應與

時並進。大學的學額既然可以不斷增加，那麼智障學生的離校年齡為何

不可以提高呢？  

 
 除了改革現時特殊教育外，我亦想談談融合教育的問題，因為特殊

教育與融合教育是分不開的，兩者也可起相輔相成的作用，而融合教育

現時亦有不少地方有待改善。  

 
 首先，學童在小學接受融合教育後，當升讀中學時，他們的個案資

料是不會直接送往中學的校方的。父母有時候以為子女在升讀中學後可

以重頭開始，於是不選擇把子女的學障資料通知校方，因而令子女未能

享有融合服務。我認為應設立一個中央檔案室，讓校方能更方便取得學

童的學習進度，在課程中加以配合。  

 
 至於推出融合教育的學校，除了首年的 5萬元硬件津貼外，對於每

位學障學生，校方其後每年均可獲 1萬元現金津貼，以作為聘用新教師

或供現職教師作專業培訓之用。這種 “一刀切 ”的手法雖然能減低行政費

用開支，但卻未必能對症下藥，亦未必能因應不同學生的特別需要作出

配合，而資金運用是否得宜，也成為一個問題。此外，有些校長即使得

知學生有學習障礙，亦未必會向教育局申請津貼，這可能與教育局的繁

瑣程序有關。  

 
 我認為局方應根據個別學校所收學生的特殊學生數目及情況，決定

所需的儀器，並以實報實銷的方式提供資助，而教資培訓的津貼，則應

改為作聘用曾受專業訓練的師資之用，這樣做才會對學童有真正幫助。 

 
 關於自閉症的學生，政府明顯漠視他們的權益，據美國醫學界 新

的報告，小童患有自閉症的比率是 91： 1，以香港的人口計算，粗略估

計有 7萬名自閉症人士。不過，去年局長在回答我一項書面質詢時，竟

然說全港只有 3 800名自閉症小朋友正接受服務。我相信大家均會聽得

出，這兩個數字相差甚遠。政府因此有必要進行一項全面的調查，以研

究為自閉症學童的學習和生活提供適切的協助。  

 
 我建議當局有必要設立評估機制，並視乎學生情況，將一些學童由

特殊教育轉至融合教育當中，因為在同一學習環境中，有特殊學習需要

的學童在普通學校裏始終可以學習更多知識，這對一些純粹因弱視或弱

聽而智力沒有問題的學生來說，始終較好，同時也能夠提高他們的社交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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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我希望教育局不要再用憐憫的福利角度來看學障和智障學

童，請認真聽取社會的意見，還給他們一個公平的學習機會。  

 
 主席，我謹此陳辭。  

 
 
葉劉淑儀議員：首先，我要謝謝何秀蘭議員提出今天這項議案及陳淑莊

議員提出修正案，讓我們可以在議事堂內就特殊教育的問題進行辯論。

主席，其實，過往我對特殊教育不大認識，也不曾涉獵。不過，由於今

年推出新高中課程，引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年滿 18歲須離校的問

題，於是開始有很多團體，例如南區和特別是港島區的團體、家長和學

校要求與我會面，而我亦開始與他們接觸。  

 
 我要一提的是，副局長較早前也曾聯絡我，向我講解其困難，我認

為也不無道理。我記得副局長解釋政府所面對的困難，一言蔽之，大概

是政府亦只能對主流學校提供 12年教育，故此難以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人提供超過 12年教育，他的意思大致是這樣的。如果我有誤解的話，局

長可以指正。我當時聽了也覺得不無道理，因為政府的資源短缺，但各

樣的需求卻甚多。可是，當我接觸過那羣家長、學生、校長和老師後，

我便有了不同的看法。第一，我想告訴局長，雖然香港教育制度的多方

面也受到批評，例如推出學前教育學券被批評為因加得減，語文教育微

調出現了很多問題，而通識課程亦引起爭議，但政府在特殊教育方面的

工作卻獲得不少人讚揚，屬於有不俗表現的一環。與我會面的家長和老

師均說課程不錯，而且課程發展部亦辦得好。  

 
 此外，我看到那羣校長均充滿熱誠，不像有些從事教育而不開心的

人。他們充滿熱誠，工作愉快和很專業，而那羣家長也令我非常感動。

我本身是一所中學的校董，我曾接觸很多學校的家長都不大關心他們的

子女，或是處事大不合理，致令老師很為難。可是，那羣家長卻不是這

樣的。我覺得他們很偉大，而且很盡心照顧子女，還給我看其子女的作

業和學習進度。所以，我可以告訴局長，特殊教育其實是你成功的一環，

問題只是未能滿足他們的需求。我想瞭解箇中原因，究竟純粹是資源問

題  ⎯⎯  如果要做到何秀蘭議員所要求的完整政策和計劃，便須增加不

少配套措施，那麼要撥款多少呢？  ⎯⎯ 是無法在內部成功爭取資源的

問題，還是教育局仝人認為在某程度上已不是教育而是福利問題，故此

應由勞工及福利局處理呢？由於教育局只能提供教育至某個程度，學生

如果畢業後無法找到工作，便須由社會福利署接手處理，問題是不是這

樣的呢？我很想知道其箇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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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接見這羣家長和學生後，我認為確實存在平等機會的問題。雖

然所有學生都是接受 12年教育，但他們由於受着先天的限制，大部分的

學習進度也較慢，可能學了 1年之後會後退半年，要有很多輔助。因此，

只提供 12年教育，是無法滿足培養他們的智力增長及自我照顧能力，或

他們長大後在社會從事有意義的工作的需求的。因此，希望局長可以從

真正平等機會的角度考慮。  

 
 我要讚揚教育局，在 7月暑假期間，雖然政府是贏了官司  ⎯⎯  不
過 ， 眾 所 周 知 這 次 勝 訴 也 靠 點 運 氣 ， 因 為 對 方 的 律 師 的 論 據 不 充

分  ⎯⎯  但我要讚揚教育局副秘書長，他曾不厭其煩地會見了很多團

體，並舉行了多個小時的會議，盡量解決數以十名智障兒童的離校問

題。其後又要進行司法覆核，我也有把判詞給法律界人士看，他們均表

示論據不充分，如果以另一個案尋求司法覆核，可能會有成功的機會。

教育局其後推出了照顧五百多名小朋友的計劃，但仍未有全面的政策及

有序的計劃。如果特殊教育做得好，局長其實應該引以自豪，所以他應

聆聽議員及眾多求助家長的聲音。雖然我與他們的接觸不多，只是略盡

綿力，但其後收到他們寄來的致謝信和照片，我也感到非常感動。  

 
 我真的希望局長本着以民為本和愛民的心處理這問題，回應究竟要

多少資源及應如何處理，以及可否由教育局牽頭統籌並提出完整的政

策，為這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家長解決問題。正如林大輝議員剛才所

說，我們的教育產業的優勢可能是在特殊教育，因為我們領先珠三角，

實在值得別人向我們學習。這是香港做得較好的方面，多走了數步，希

望局長稍後能夠回應一下。  

 
 謝謝主席。  

 
 
李慧琼議員：主席，俗語謂， “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 ”，這句話我相

信對於很多殘疾子女的父母來說，都有很深刻的體會。早前有一名患有

肌肉萎縮症的大學生，在理工大學以一級榮譽畢業；這名殘障學生的成

就，得來絕對不易，因為香港的殘疾人士，不論是幼兒或成年人，在治

療、教育、職業培訓和就業等方面均遇到很多困難，但政府在這方面的

支援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極有需要作出改善。  

 
 先談評估工作。有研究自閉症的臨床心理學家指出，如果家長能盡

早識別孩子是否患有自閉症，便可把握 3歲前早期訓練的黃金機會，從

而減少自閉症患者將來在社交、情緒和行為方面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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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現時教育局並沒有向這些幼兒提供支援服務，以致令很多未

入讀小學的幼兒錯失了評估、診斷和治療的黃金機會。 近有一位 4歲

的小朋友，在一歲左右的時候，便被她的親友發現她較同年齡的小朋友

少出聲，當他的家人向母嬰健康院查詢的時候，所得到的回覆就是：“先

再睇定一些 ”。經過一輪轉介、排期和做評估，衞生署終於證實小朋友

患有自閉症。下一步就是安排專業治療和診治，但原來政府精神科專科

醫生要輪候兩年多。家人不想錯過了黃金機會，惟有把小朋友送到社福

機構接受治療及協助。  

 
 主席，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宜早不宜遲。所以我們促請教

育局考慮把辨識特殊兒童的服務，提前至向 6歲以下的幼童提供，讓有

特殊需要的幼兒及早得到適當的教育。  

 
 對於嚴重智障的學童，送入智障兒童學校似乎是父母的唯一選擇。

但是，政府規定，如果學童年滿 18歲，兼已享有 12年的免費教育，便須

離校；如果要繼續讀書，便要提出申請，而在今年三百八十多個申請延

長留校的個案當中，有 60名學生被迫離校。  

 
 主席，我想指出，問題只涉及不足兩成學生，政府為何不能運用酌

情權，大方地處理，把其餘 60名學生留在學校？雖然政府後來做了一定

的工作，亦宣布在未來 1至兩年內，會增加 550個智障學童的學額，但始

終未有承諾放寬目前的離校規定。為此，我希望政府盡快檢討這項政

策，要做到 “一個也不能少 ”。  

 
 教育當局 (陳維安副局長 )也曾表示，學生離校之後，仍然可以在庇

護工場、院舍等地方接受培訓。不過，進入庇護工場並不容易，平均要

排期 3至 5年，如果要入住院舍，排期的時間更長達 10年。早前在電台上，

有一名智障人士的家長指出，殘疾人士院舍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9年，他

說自己已差不多等了 9年。當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回應該家長

時說：“都差不多了，應該等到。”可見是要等 9年，“人生有多少個 10年 ”，

真的是 “等到頸也長了 ”。對於這些家長來說，這更是非常殘忍的事實。 

 
 可是，即使是能夠進入庇護工場工作，但大家理解，庇護工場的工

作是非常單調，工資也非常低，每天工資連獎金也只不過三十多元。所

以，政府各部門，你們對於智障人士的安排，實在是有互相推卸責任之

嫌。此外，在過往的時間裏，我亦看不到這方面有明顯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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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智障學生被教育局趕出校後，庇護工場和院舍又不知道何時

才有位，所以照顧智障人士的重擔，便全部落在父母身上。有一名育有

兩名智障兒童的太太為其嚴重智障長子申請同區宿位，一等便等了 11
年，至今仍未能如願以償。這名太太坦言，自己終有一天會 “頂唔順 ”的。

我希望政府認真檢討特殊教育政策、殘障人士的就業情況，以及教育、

職業培訓和就業之間的銜接問題，為這些家庭分憂解困。  

 
 此外，特殊教育的師資培訓也有需要作出全面檢討。申訴專員公署

今年批評，目前教師專業培訓的 3層架構非常不理想。有專家學者指出，

第一及第二層課程只觸及基本的特殊教育理念，老師只能夠 “水過鴨背 ”
地學習。至於為期兩周的第三層專題課程，修讀的通常是主任級老師，

他們回到學校是負責課程統籌，而不是照顧特殊學生，所以有需要支援

的學生其實未必能因此直接受惠。  

 
 在外國，要成為特殊教育老師，一般須有相關的學歷。例如，在美

國， 少須持有學士學位、並取得州政府發出的特殊教育教師證書。我

期望政府參考申訴專員的建議，盡快檢討特殊教育的師資培訓。  

 
 主席，我今天代表民建聯發言，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  

 
 
王國興議員：主席，常言道，“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很多家長無論自己

怎樣辛苦，都堅持希望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對於一個社會的未來發

展來說，教育政策也是很重要的一環。政府視教育為投資，為社會培育

人才，培育未來社會棟梁。政府每年在教育方面的開支數目龐大，在

2009-2010年度，教育的總開支預算為 616.65億元，佔公共開支總額的

16.3%，是各個政策組別之冠。這麼大的資源投放，理應有更全面的教

育政策。然而，在現實中，仍然有一羣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被忽略。 

 
 在過往，這羣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即使年滿 18歲，如果有需要，

可申請延長留校，繼續學習至 多 20歲。但是，由於今年推行新學制，

教育局向特殊學校發出通知，這些學生在年滿 18歲後，將不再獲得資

助，也就是無論他們有多大的需要，只要一到 18歲，便要離校。  

 
 這種 “一刀切 ”的做法，實在過於麻木不仁，完全沒有關心到這羣學

生的實際情況及需要。由於他們有特殊需要，因此，學習時間可能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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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長，硬要他們在 6年內完成初中和高中課程，然後離校，根本就是

強人所難。正正因為他需要特殊教育，就須用特殊的一些時間來照顧，

究竟在當局的眼中，特殊教育的意義是甚麼呢？教育的目標，是否要規

定這些同學接受了一定年期的教育便謂之達標呢？一定要完成或未完

成那 6年的課程便要離校，這是否算是一個目標呢？因為每個人的學習

能力也不相同，亦會可能在不同時段有較佳的發揮。舉例說，他們有些

可能要到 17歲吸收能力才特別好，學習有明顯的進步，但一旦年滿 18
歲，他便要被迫離校了。這樣對他來說，便是喪失了 好的學習時機。

因此，政府不應採取這項 “一刀切 ”政策的。政府是否一定要如此僵化

呢？對於這羣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是否可以彈性一點處理呢？是否

因為他們學習慢了一點，學習機會就要被剝削？  

 
 況且，學生被迫離開學校後，當局又沒有提供適切的出路給他們，

根本沒有想過他們的發展。他們離校後即使得以進入庇護工場或展能中

心，其實也只能獲安排做一些簡單的加工、包裝工作，根本已經限制了

他們的發展，更談不上有學習機會。其實，他們應該有權學習，有權選

擇一條自己想走的路，政府要做的，便是協助他們尋找出路，而不是為

他們選定出路，即只能夠到庇護工場及展能中心工作。因此，我不知道

政府可否研究，為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提供延續接受教育的機會呢？政

府可否考慮一下在這方面多做一點工夫呢？  

 
 主席，制訂政策的官員，是否應該設身處地為那一羣家長想一想，

如果換轉你們自己，你們會怎樣呢？當子女還在學習的階段，卻硬要把

他們訓練成一個 “加工或包裝機器 ”，而不能選擇自己的出路，如果你是

他們的父母，你會否感到心痛呢？他們只是希望子女獲得公平一點的對

待，政府連這個要求也不能滿足他們，是否有點不對呢？  

 
 主席，“做人父母甚艱難 ”，做父母難，做嚴重弱智子女的父母更難。

有多少人知道這批父母背後的辛酸呢？她們很多均受到精神和肉體的

折磨，身心俱疲，不是身體七勞八損，就是患上抑鬱精神病。他們並不

希望自己的子女長命，不是因為他們不愛惜自己的子女，相反是他們太

愛自己的子女，擔心自己離開這個世界後，就沒有可靠的人替他們照顧

子女；他們甚至不希望自己的子女長大，因為政府的支援嚴重不足。十

八歲，對一個人來說，是 “做大人 ”的界線，可以有自主權，可以做很多

事，但對於這羣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來說， 18歲卻變成了他們的 “死

線 ”。他們的父母其實也不想他們長到 18歲， 好是年年都是 16歲、年

年都是 17歲，因為一旦年滿 18歲，他們又將要面臨一個他們很不願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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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選擇。面對這個選擇，家長們都非常彷徨，他們無時無刻都擔心子

女的將來，擔心他們 18歲後將會是怎樣。他們所承受的壓力，確非一般

人所能想像的。  

 
 主席，人人生而平等，這些學生們要的不是別人的施捨，只是希望

享有平等的學習機會。每個人也有權擁有自己的夢想，這些身體殘障或

有學習困難的學童也一樣，在香港這個如此發達、富裕的社會，他們是

否應該得到更平等的對待，以及應該給予他們更多機會呢？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及修正案。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剛才很留心聆聽局長的發言，他說政府沒有強制

年滿 18歲的智障人士離校，也沒有說他們年滿 18歲以後便沒有資助。無

論智障人士的年齡有多大，他們也跟其他學童一樣，享有 18年免費教

育，這便是偷換概念。我們說的是 “三三四 ”學制，但他卻突然說 12年免

費教育，所以智障學童在 6歲入學，接受 12年免費教育後便年滿 18歲，

故此 18歲是一個切入點，屆時便要考慮他們應否繼續留校。這便是偷換

概念，正是關鍵所在。  

 
 主席，我們很記得在李國章擔任教育統籌局局長並提交有關 “三三

四 ”學制的文件進行諮詢時，當中有關特殊教育的部分，正如張文光所

說，這部分猶如 “孤兒 ”般，全文不足 100字。當時，由張超雄議員領導

的特殊教育小組也爭取 “三三四 ”學制，而且 後更成功爭取，李國章局

長於是高聲表示所有學生皆有機會接受新高中學制教育。可是，我們現

時看到的情況並非如此。  

 
 主席，以前的特殊教育並沒有高中程度，大家可以看看這裏，特殊

教育的初中課程分為中一、中二、中三低班和中三高班，接着是延展課

程一和二。所以，以往的初中課程是 6年的，他們在年滿 18歲便會離校。

在完成 6年初中課程後在年滿 18歲離校，當然不是問題，但局長其後說

他們同樣可以升讀 3年高中課程。那麼，問題便出現了，局長突然不說

學制而說學年。他說智障學童由 12歲開始讀中學， 6年之後，便會在年

滿 18歲畢業。這正好解釋為何有些特殊學校的學生要跳班，他們本來是

初中一生，但由於要在年滿 18歲離校，因此學校便要他們跳班，由初中

一跳至高中一，即中學四年級。主席，這便是問題所在。我希望局長不

要混淆視聽、魚目混珠和偷換概念。他突然把 “三三四 ”學制變成 12年免

費教育，並說這是很平等的，而這正是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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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也要為那些特殊教育學童的家長平反，因為有些人抹黑他

們，指他們希望子女接受終身教育，把孩子一直留在學校，但事實並不

是這樣的。他們向局長提出的要求是，由於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童在學習

上較普通學童為困難，因此，在有需要時，應在每個階段也提供多 1年

的延展課程，即增加 4年延展課程，那麼他們 多便是 22歲，而不要設

年滿 18歲為切入點，以免屆時要考慮有關的智障學童可否繼續留校。主

席，歸根究柢，這是資源問題。家長並不是要求無限的資源，只是希望

在學制方面可以與普通學童看齊，享有 3年高中學制。如果能夠在 3年內

完成課程，那當然是 好的了，但即使未能完成，也不應在 18歲封頂。

因此，即使政府現時的政策沒有限制他們在年滿 18歲離校，但卻要他們

接受審核，看看有沒有剩餘學額，而不是像普通學童般可以升讀高中。

主席，整個問題就在這裏。  

 
 主席，我曾與一些智障學童的家長跟局長兩度會面，所以很多謝局

長跟我們進行了兩次詳細的討論。首先，家長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他

們只是要求子女享有應有的讀書權利。第二，他們要求局長成立一個工

作組，因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的情況其實各有不同。即使局長說短

期可以增加 200個學額，中期可以增加 350個學額，合共 550個學額，但

這並不代表所有學額均真正適用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原因是還要

視乎涉及的地區，即剩餘學額的所屬地區，因為智障學童跟主流學校的

學生的交通需要有所不同。此外，還要視乎他們的需要而定，例如所涉

學額的學校提供的服務是照顧肢體殘障還是智障的學童，還要考慮屬於

哪方面的智障，是自閉或是其他，各有不同的需要。因此，不是說有多

少學額便能滿足多少個有需要學童。所以，希望那個工作組可以就個案

作出更適切的安排，並希望局長能有積極的回應。  

 
 此外，原議案亦提到有需要評估本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

並考慮學額的提供能否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因為這是他們基本的學習權

利，我希望局長盡快就這兩點作積極的回應。  

 
 我還想提出的是，今天很多家長在立法會門外向我們提供很多資

料，當中提到特殊學童在升學時所遇到的種種歧視，包括沒有選校權、

沒有固定校網和沒有清晰的升學時間表等。所以，主席，他們所面對的

問題會較一般的學童和家長為多。局長是有責任多與這些家長接洽和交

流，看看如何在提供資源方面令智障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不致受

到歧視。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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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佩璆議員：主席，我們均曾從事教育工作，我認為社會栽培下一代，

其實可以用耕種作為比喻。莘莘學子就像種子，而教育制度或機制便是

土壤，有良好、肥沃的土壤，加上悉心的灌溉，種子便可以茁壯成長。

這些莘莘學子畢業後，便會回饋社會，這正是教育工作的本質。  

 
 過去，我們的學制往往被本地及外地的人批評為 “填鴨式 ”教育，原

因是大學階段的學習時間太短，令學生欠缺思考能力，亦欠缺自由發揮

的機會。因此，政府和民間經過多年的討論及協商後，終於實行 “三三四 ”
學制。新學制明顯較着重發揮學生的思考能力，讓學生學懂如何學習，

並更有自信地發揮本身的潛能。為了更好地培育下一代，我們絕對贊成

推行 “三三四 ”學制。  

 
 不過，我們擔心推行新學制會影響一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大

家也明白，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學習時間往往較一般學生為長。這

些有學習障礙的學生需更長時間理解和掌握一項工作的小部分，然後才

能掌握整個過程。既然他們所需的學習時間較長，當局為他們的學習作

出安排時，便應建基於一個平等機會的原則，令他們有機會完成學業。

如果強硬地規限他們的在學年期或年齡的上限，顯然會摧毀他們完成學

業的目標和夢想。  

 
 按照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 ”)的瞭解，教育局現時為智障學生

(即有學習障礙的學生 )提供 4年初中教育及兩年延續教育，合共提供 6年
初中教育，故此智障學生離校的年齡為 18歲。在 2009-2010年度開始推

行新學制後，雖然教育局為這些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提供 3年高中學制，

但他們在完成 6年初中教育時其實已年滿 18歲，已屆離校的年齡。據家

長反映，當局雖然不承認限制了年滿 18歲或以上智障學生的就學權利，

但事實上，年滿 18歲的學生是會先被剔出受資助學額的。換言之，他們

要完成學業，便要自行付錢。因此，平機會認為智障學生能否跟一般學

生看齊，真正獲得建議中的 3年高中教育，其實仍是未知之數。我們在

與一些智障人士的家長溝通後，認為這 3年高中教育可能只是 “鏡中花、

水中月 ”。當然，我們也明白教育資源有限，不能夠無止境地提供資助，

但當局也應該因應有學習障礙的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清楚訂明他們有

機會完成 “三三四 ”的新學制。  

 
 議案建議提高特殊教育學生的學齡上限至 22歲，即 18歲加 3個學

年，以便他們完成高中課程，我們認為這不失為一個折衷的方法。如果

智障學生一定要在年滿 18歲離校，家長當然會感到擔心，因為智障學生

的出路狹窄，未必能考上大學，而離校後也未必可以找到適切的培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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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智障人士可以找到的工作，往往屬於非技術性的，例如替餐飲公

司入餐具袋，又或是一些重複而簡單的工作。如果他們由 18歲開始一直

工作至退休，這樣對他們是否公平呢？其實，除了讓智障學生有機會升

讀高中外，我們認為政府亦應增撥資源，為他們提供多元化和持續的培

訓。  

 
 我 近翻閱了匡智會向立法會提交的意見書，該會提供各種服務性

行業的職業培訓，有學員在完成培訓後，在五星級酒店當房務員，也有

學員在大銀行的金庫工作。這些智障人士均勝任有餘，而且由於這些崗

位的日常工作較單純，正是很多青少年所不願意擔任的，因此，當局應

該支持這類多元化的職業培訓，讓智障人士有更多機會發揮所長、發展

自己的事業，以及更好地服務社會。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張宇人議員：政府推行 “三三四 ”學制，原意是想提升本港的教育質素，

但教育局竟然以此為理由，突然指令特殊學校的學生年滿 18歲就要離

校，要再申請及審查才可望獲得資助上學。我認為這樣做完全是特殊教

育政策的一大倒退，認真諷刺。  

 
 顧名思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本身就是不能適應正常的教育模

式，基本上要比正常學生花上更多時間來學習；而過往在 9年免費教育

的制度下，他們仍有機會享受高達 12年的免費教育機會，包括 6年小學、

4年初中 (包括中三低和中三高 )，以及兩年延伸教育。  

 
 轉了新學制後，教育局卻反其道而行，要他們跟正常學生般，在 12
年內完成高中課程，年滿 18歲便要離開學校，試問這還算得上是特殊教

育政策嗎？當年學童家長聽了教育局的承諾，滿心期望他們的子女可以

多享有 3年高中教育，如今卻發現當局原來是口惠而實不至，明加實減，

未免有被欺騙的感覺。  

 
 我早在 3個月前已經在教育事務委員會提出議案，要求政府暫緩推

行特殊學校學生 18歲的年齡限制，並且獲得同事們一致通過，可惜當局

仍然充耳不聞，照樣推行，結果令不少有特殊需要的學童家長感到很彷

徨，擔心自己的子女被 “踢 ”出校，惹起了公眾對政策的反彈。  

 
 雖然政府在遭到輿論的猛烈抨擊後，立即 “補鑊 ”說會以寬鬆政策處

理有關學童的延長留校申請，並且迅速批准了三百二十多項有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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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 60個智障學童不獲批准，被 “踢 ”出校的。其實，即使批准全部 388
個留校申請，並以每人每年 20萬元 嚴重智障程度的學額成本來計算，

每年亦只不過須額外負擔約 7,800萬元，相比之下，政府推出 “慳電膽現

金券 ”要花 2.4億元，這七千多萬元的政府開支來說，其實是 “九牛一毛 ”。
為何獨對這些學生及他們的家長這麼吝嗇，要令他們受苦？  

 
 自由黨認為既然當局認定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也可享有 3年免費高

中教育，是否 少也要讓他們年屆 21歲才須離校，又或如 “關注特殊教

育權益家長大聯盟 ”所提出的建議方案，即 長可以留校至 22歲？  

 
 我們相信所有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都應該得到適切的教育機

會。但是，很可惜，現時本港獲資助的特殊教育服務，主要以中文為教

學語言，以英文教學的只有英基學校提供少數學額，操其他語言的學生

根本入學無門。  

 
 近，自由黨接獲了不少外籍家長的投訴，指他們來港工作時，發

現難以替其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找到合適的學校，即使有，平均輪候

時間也長達兩三年， 終甚至取消來港工作的念頭或要離開香港，令香

港流失羅致人才的機會。當局實在有必要全盤檢討本港的特殊教育政

策，好好地照顧這羣學生的需要。  

 
 與此同時，當局亦應該在軟、硬件方面，給予特殊教育的學校足夠

的支援。例如禾輋邨一所肢體弱能學校 (香港耀能會高福耀紀念學校 )便
有家長向我們表示，學校雖然有近八成半學生須使用輪椅等輔助行走，

但連斜道的設施這些基本設施也沒有，更遑論要找足夠空間開辦新高中

班級了。  

 
 除了硬件，師資培訓的軟件也很重要。現時融合教育是想協助有特

殊學習困難的學生入讀主流學校，但根據申訴專員今年的有關報告，現

時取錄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的學校中，高達 76%的中學教師、 30%的小

學教師完全未曾接受相關培訓。  

 
 即使當局兩年前為提升教師特殊教育能力而推行的 “5年培訓架構 ”
計劃順利推行，在 3年後，即 2012-2013學年，亦只可以為全港 10%教師

提供基本培訓，實在極不理想。  

 
 因此，當局實在不應對這羣有學習困難的學生落井下石，而必須為

他們提供合適以至公平的學習機會，讓他們的學習需要得到適當的照顧

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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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數月前，我在九龍城逛街，有一名家長把他的孩子抱到我面

前，要求他必須多謝我這位叔叔，因為我為他爭取權益，希望他日後有

更多學習機會。老實說，我是受之有愧的，因為我幫不了他做任何事情，

除了我們空談，除了我們進行議案辯論，除了我今天支持原議案及修正

案外，別的我也無能為力。所以，我在這裏呼籲局長不要那麼吝嗇。幸

好我們的子女無須接受特殊教育，但我真的很希望局長在這方面多投放

資源，以協助有需要的人士。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成智議員：主席，今天辯論的題目，是絕對有必要的。我十分認同何

秀蘭議員提出的原議案的第 (一 )項，即 “放棄以福利角度思維處理特殊教

育 ”。在政府不斷鼓勵長者或青少年進修的同時，為何卻將特殊教育視

為福利式的教育？這種做法是否表示提供特殊教育是一種恩賜？  

 
 這樣其實很不公平，特殊教育不止是跟主流教育在地點和課室上不

同這麼簡單。它是為一些跟主流服務有不同或有差距的個別人士提供持

續的服務，並因而相應地獲提供額外的支援。  

 
 特殊教育包括學習障礙、溝通技巧有問題、情緒上波動過大、行為

問題、身體殘障及發展上有殘障的學童，例如閱讀障礙、特殊言語障礙

或發展性協調障礙、特殊數學運用障礙等。一般人很難識別這些障礙，

要當局提供支援，協助家長和老師及早識別他們的情況，以及提高他們

對學習障礙的認識和敏感度，才可幫助這羣學童，並且就這羣學童的優

點及困難，提供 適合的教育及學習方法。至於診斷方面，除了需要由

臨床心理學家或教育心理學家作專業診斷外，還有很多支援可協助這些

小朋友更好地學習。  

 
 根據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的意見，如果懷疑學童有學障，可以經

由學校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協助或自行到衞生署進行評估，但校內懷疑有

學習困難的學生，首先要通過《小一學生學習情況量表》作測試，發現

他們真的有輕微或有顯著學習困難的情況下，才運用《香港小學生特殊

學習困難行為量表》進一步瞭解情況，或再安排教育心理學家進行專業

的評估診斷。  

 
 該協會指出，如果這樣做，須過完一關又一關，過程其實真的非常

漫長。如果家長和校方的意見不一，學校更會拒絕為學童提供協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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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及早支援，其實只是安排這些學生到輔導班，他們 終可能甚麼也學

不到。當中有這麼多關卡，如何是好呢？  

 
 當家長發現子女有特殊教育需要時，很多時候都難以接受，他們可

能為子女感到憂慮，並有需要得到一些情緒上的支援。我們要協助他們

面對如何跟其子女相處，讓他們慢慢適應，這方面需要很多支援工作。 

 
 至於在學生方面，在以往的 5年中學學制下，特殊學校也開辦中五

會考課程，供聽障兒童或部分肢體殘障兒童修讀。聽障學生在語言接收

及表達方面有困難，而其他身體殘障的同學也有需要接受不同的治療，

所以均有需要用較長時間學習。一直以來，特殊學校學生在 20歲生日的

學年完結後，仍可留在中學班，不過，這樣須得到教育局批准。  

 
 對於智障兒童，基於其智能限制，智障兒童學校要因應個別智障學

生的發展和能力，為各人訂定學習目標和個別學習計劃，令這些兒童在

離校前能達到其本身能力可及的學習水平。目前，政府以智障兒童一般

在 6歲入學，接受以 12年基準訂定的智障兒童教育。因此，教育局原則

上批准 18歲而未接受 12年教育的兒童，在下學年可延長留校學習，但教

育局每年只批准一定數量的有關申請，以致有些兒童得不到適合的教

育。  

 
 在新高中學制下，政府會為一般同學提供 12年教育，6年小學、3年
初中、 3年高中，課程亦作出一些修訂。同學將來要應付的不是中五會

考，而是中六的會考課程。  

 
 按道理，一般的兒童都要用多一年的時間學習新課程，有聽障或部

分肢體殘障的兒童所需時間更長。政府應延長他們留校時間，讓他們更

可適應新課程，讓他們更好地學習，以達至他們本身能力可及的新水平。 

 
 除了上述一些教育問題外，我 後想提出這些學童的就業情況。局

長可能未必......我不知道是否相關，但局長也應有能力處理。去年 11
月，本會曾向教育局提出質詢，但在當局的回應中，並沒有離校生從事

職業的類別及其目前失業率的數字。我希望在未來時間，局方不單照顧

小朋友學習，也希望局方有其就業情況方面的數字，並且能夠提供良好

支援，讓他們有好的學習和就業機會。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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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成議員：主席，教育對所有人的成長都相當重要，尤其是有特殊需

要的學生，我們須有足夠資源來培育及支援他們的成長。故此，我非常

支持何秀蘭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重新制訂特殊教育政策，改善現有政

策，讓他們可繼續透過學校獲取知識，貢獻社會。  

 
 近有報道，有一位年輕人  ⎯⎯  所謂 “香港的霍金 ” ⎯⎯ 自小就

有肌肉萎縮症，每天都要利用輪椅代步。雖然他的活動能力非常有限，

只能輕輕地移動手指，但他憑藉毅力終於在大學以一級榮譽畢業，更獲

得理工大學聘請為員工。他不屈不撓的精神，相當值得我們學習。同時，

這個例子亦反映教育可以有助我們發揮長處，對我們的身心發展很重

要。再者，有良好的教育，這羣智障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將來更可

以成長及貢獻社會，令整個社會有所得益，減低社會的負擔。所以，政

府放在特殊教育上的資源是不能節省的。  

 
 此外，我十分同意何秀蘭議員提出有關年滿 18歲須離校的限制會產

生問題。局長剛才提及，當他們滿 18歲時，當局會分階段以其他方式提

供協助。或許這不是一個 實際的問題，人人都須經歷中學階段，故此，

我不認為要設立限制。如果他們須用較長的時間來完成中學階段，我認

為是應該加以考慮的。此外，由於我們將會推行 “三三四 ”學制，如果政

府不為他們提供一個新高中課程，他們與其他年齡相若年青人的分別將

會更大。  

 
 如果個別學童遲了入學或因長期病患而要缺席，他們當然不能在 18
歲前完成高中課程。至於要離校，主流學校亦沒有設下離校限制，所以

這個限制是否使殘障學生受到不公平對待？我認為我們必須利用資源

幫助他們，讓他們能夠與平常人一樣接受教育。所以，放寬年滿18歲便

須離開學校的限制，我認為是十分重要的。  

 
 主席，據報今年教育局批出 300宗特殊學童的延遲留校申請，但大

部分特殊學校今年只開設新高中課程，並沒有提供舊中學課程，令學童

在課程銜接上出現問題。我認為政府必須想辦法協助他們適應新學制，

解決銜接問題。  

 
 局長上星期宣布，會在短、中期增加 500個特殊教育學額，這是一

個令人鼓舞的消息，但增加的學額是否能夠滿足香港的特殊教育需要？

我亦同意議案所說，在特殊教育的需求上作出全面研究，這是相當重要

的。因為根據良好的研究及規劃來制訂紓緩長期教育需求的措施，例如

研究在合適的地方興建學校和宿舍，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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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要解決學額的問題，我希望香港可以盡量落實融合教育，剛

才很多議員亦有提及有關這方面的建議，局長亦表示已經參考外國融合

教育的方式。我覺得香港常常參考外國的教育模式，但香港與外國的差

別很大，而且香港 終亦沒有真的採取外國學校的模式。所以，我認為

應該由學校主動營造一個適當的環境，讓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入讀主流學

校。我希望政府可以推出措施，例如資助學校改善環境，令智障學生能

夠融合。我亦希望政策可以真正做到培育人才的目標，而師資培訓也是

相當重要，對此，議案亦有提及。我希望政府可以針對融合教育的師資

培訓及特殊教育的需要，重新檢視現有師資培訓及進修的課程內容，提

供合適的培訓，增加教師對特殊學生的學習需要、情緒控制，以及融合

教育的知識，令他們在教學方面可以更得心應手。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陳茂波議員：主席，我首先申報，我是 “明愛之友 ”的主席，明愛在香港

有提供特殊教育服務，包括 3所嚴重智障學童特殊學校、兩所中度智障

學童特殊學校、一所羣育學校及一個聽障學童學務部。  

 
我今天很多謝何秀蘭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和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修正

案，希望通過今天的議案辯論，讓政府更正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及

他們的家長所遇到的困難和需要。  

 
政府因應新高中學制的推行，提出為智障學生提供 6年小學、3年初

中及 3年高中合共 12年的教育。可惜，教育局今年 4月突然以口頭形式通

知全港特殊學校，智障學生不論是否完成課程，均 “一刀切 ”以年滿 18歲
即不獲資助為界限，必須離校。這種做法漠視了這羣學生的學習和融入

社會會比別人困難，所需的時間也可能比別人長，因而有需要特別處理

的情況。  

 
過往，特殊學校為智障學生提供 6年小學及 4年初中的教育，且設有

2年的 “延伸教育計劃 ”，讓學生在初中以後，即使年滿 18歲，如果有需

要仍可留校繼續學習， 長可以延長至 20歲。其實這是一個不錯的政

策。相比之下， 4月份宣布的 “一刀切 ”做法，足以反映出政府修改政策

時比較官僚和僵化，不但未有顧及學生的全人發展，更可以說是不知民

間疾苦。  

 
政府這個決定令家長和學生都感到非常彷徨，以致他們不得不四出

求助，在心急如焚，無法可施之下，惟有入稟法院尋求司法覆核。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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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在這宗官司中，家長敗訴，但真正失敗的是誰呢？我覺得是政

府，因為這件事反映出政府在制訂政策時，考慮不夠周全，施政跟市民

的生活脫節，缺乏同理心。  

 
 立法會今年暑假休會前，教育事務委員會曾舉行多次會議，跟進特

殊教育的問題，“關注學生留校權校長小組 ”經調查統計後指出，要全數

解決今個年度 18歲或以上的學童繼續就讀，涉及資源約 2,000萬元。如

果政府為了吝嗇這筆錢，便要這批學生離校，是否有點麻木不仁呢？讓

心智及體力與年齡不相符的學童進入成人世界，開始人生另一階段的生

活，政府面對這羣學生時，官員有何感覺呢？主席，這批學童留在學校，

其實不單為了學習，他們除了學科上的學習外，還須學懂照顧自己，學

懂如果日後不升學，要融入社會或到其他院舍時，應如何生活。  

 
 本月初，香港電台的 “鏗鏘集 ”播放一個節目，主角便是入稟法院申

請司法覆核的智障學生唐偉庭，以及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先生年滿 18

歲的嚴重智障女兒，他們都是在新高中學制下，將會被拒諸門外的活生

生例子。主席，在這個報道中，有些特殊學校的校長指出，其實今年真

的有不少學生已 17歲，正就讀中四，如果要他們滿 18歲時離校的話，人

數將會很多。  

 
 香港電台的報道播出後，翌日我們從報章報道知道，教育局放棄

了 “一刀切 ”要求智障學生滿 18歲須離校的決定，更表示會增撥資源，增

加特殊學校智障學生的額外學額，以及為學校進行改裝工程以達致增加

學額的目標，並且將學生申請延長就讀的審批權交回學校，這可以說是

回頭是岸。  

 
主席，但究竟新增資源是否足以應付未來需要，立法會仍缺乏相關

數據和資料支持。回看在 2002-2003年度政府突然規定學生須就延長就

讀提出申請，該次便是政府低估了申請人數所致，所以，議案提出要政

府全面評估本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實在是很實在、亦是刻不

容緩的。  

 
同時，也有特殊學校的校長指出，政府每年額外增加 200個學額，

仍是非常不足夠，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些學額如何分配、給哪些學校、給

哪一班、如何界定哪些是有 “真正需要 ”、哪些是有 “合理原因 ”等，我希

望政府稍後可就相關細節作出較詳細的交代。  

 



立法會  ─  2009年 11月 1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2009 

 

186 

後，我想在這裏促請政府全盤考慮智障學生的離校安排。雖然早

前政府曾表示已跟香港特殊學校議會達成協議，在新高中學制推行後便

會進行檢討，以確立機制，但我想提出一點，主席，便是政府制訂這個

政策的時候，必須以這羣智障人士能過有意義的生活來作考慮，而不可

以把目的切割，以為學生留在學校，純粹為了讀書。我們希望可以幫助

他們日後可以按自己的能力適應不同的處境，繼而融入社羣。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毓民議員：主席，在 12月 2日，教育局與立法會議員及一些關注特殊

教育的團體代表會面，提出一項名為 “優化特殊學校智障學童教育年期

及離校安排的方向 ”的議題。有些人說這是遲來的正義，我卻不以為然；

另一些人則說政府從善如流，因為反彈的聲音強大，所以它老人家從善

如流，我亦不以為然。因為說來說去，當局也沒有面對一個根本的問題，

便是何秀蘭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所談及的各點。所以，我也要循例感謝

何秀蘭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可以正視特殊教育政策所引致的問

題。  

 
 拉丁語有一句諺語，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英文好像是 “Let 

justice be done, though heaven falls.”(哪怕天塌下來，也要伸張公義。 )

這政策並不伸張公義，對嗎？現在既有新高中，有何理由......相應便

要調整增加智障學童的學習年期，對嗎？以常識來看，也是應該這樣做

的， “老兄 ”。為何不可以 “一刀切 ”呢？情況很清晰地告訴我，他們的學

習配合新高中時便要增加年期，對嗎？因為智障學童總要留在學校多數

年時間，這已是大家的共同認識， “孫公 ”，這樣又有何問題呢？  

 
 說來說去，當然是有問題，原來是出於錢。所以，他的說法是，要

積極尋求資源，即是要 “搵錢 ”。說到 “在短期內透過在條件許可的學校

增加學額，為智障學童提供約 200個額外學額。 ”全部是有前設條件的。

局長稍後請回答是否找到足夠的錢，可以嗎？他既然說多加 200個學

位，當然是有足夠的錢了。他說尋求資源，資源到哪裏尋求呢？我記得

他有一次說過：教育當然會繼續，儘管政府不會增加資源，但也一定不

會削減。這是你說的，對嗎？為何不可以增加呢？有需要增加時便要增

加，不過，千萬不要提供慳電膽給我然後增加電費。有需要付出的錢，

一毛錢也不能少，這不是要對政府翻舊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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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減 1%利得稅和標準稅率共五十多億元，兩年便累積超過 100億
元，這筆錢可以大有作為。你告訴我現時這政策要多少錢？。 “善財難

捨，冤枉甘心 ”，政府便經常是這樣行事的，對嗎？誰要它減標準稅率？

誰要它減利得稅？誰要它減差餉？我則要求政府增加綜援，歸還給我在

2003年削減的那 11.1% ⎯⎯ 歸還給窮人，對嗎？應該用的錢便要用，你

那些不是理由， “老兄 ”！這是公義。《基本法》已寫明，接受教育是我

們的基本人權，不管賢與不肖，身體健全或殘缺，每個人也有接受教育

的權利。十二年免費教育，他們便要用 16年了。這是很簡單的道理，為

何還要爭拗，還要常常討論呢？副局長上次在席，他被我罵得飛上天，

記得上次討論這問題時，我拍檯拍櫈，張超雄也在席，政府才勉強就範。

當局早便應該做，但卻不是這樣做，“老兄 ”，是有需要從基本解決問題，

你們現在有沒有根本解決問題？就是沒有。  

 
 說尋求資源，在短期內透過在條件許可的學校增加學額，至於中期

措施又會透過特殊學校進行學校改建工程，增加約 350個學額云云。我

覺得必須把全部的具體內容告訴我們，說明何時實施及有關的時間表如

何，對嗎？現在已急如星火，有些學生已要準備離校，全部皆是很現實

的問題，局長。我們對於特殊教育，要用......我不說要悲天憫人，政

府以現有的資源，綽綽有餘，是做得到有餘，對嗎？政府其實只須簡單

地在整個財政安排的公共開支方面作些微調整便成。很多時候，一個小

小的設計便改變了世界，局長，這等同政治的選舉， 偉大的貢獻，不

是普選而是不記名投票，一個如此小小的設計，便改變了一切。  

 
 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 我在去年會期經常引用，官員現在也仿效

我的  ⎯⎯ “勿以善小而不為 ”，對嗎？就電燈膽政策來說也一樣。不要

以為這是善小， “勿以善小而不為 ”，儘管這是善小。不過， “勿以善小

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而政府卻是善小不為，大奸大惡卻天天為

之；有利資本家的政策則是不停地做。整份施政報告同樣地告訴我們，

香港的有錢人為所欲為，窮人惟有盼望從他們手指罅漏出來的施捨，現

在所要求的資源便是從他們手指罅漏出來的。因此，局長既然是一位在

官場歷練甚深的人士，他沒有理由想不通的。不過，反過來，我又要讚

賞他一下，因為如果換上別人當局長，則可能連這些也沒有，只由於他

夠圓滑，所以便推出這些措施給市民。但是，根本的問題並沒解決，

局長。  

 
 現在特殊教育不單是說智障學童的，再說下去，我還可以長篇大

論，特殊教育還包括其他很多範圍。我去年參觀心光盲人院，院長向我

投訴有關學額的問題，又是有問題的，對嗎？盲人學校有問題，聽障學

校也有問題，處處皆有問題，躁動兒的教育又有問題，全部都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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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今天這項議案其實是給大家一個機會辯論一下我們要從根本解決

問題，政府確要重新制訂一套新的特殊教育政策。  

 
 謝謝主席。  

 
 
MR ABRAHAM SHEK: President, on behalf of all the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SEN students), I would like to thank Cyd for moving this 
motion debate.   
 
 Michael, are there any other ministers who know what education is and any 
other ministers who know about the plight of SEN students?  There is no better 
one than you yourself, as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educationists and you 
yourself is a kind-hearted person.  With this, I would like to start my speech.  I 
hope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the plight of SEN students.   
 
 SEN students need extra care and support.  They were not born equal like 
those students up there.  They were born unfortunate because they suffer from 
physical disabilities and mental disadvantages.  Mentally challenged students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in our society, as they are unable to voice and express 
themselves, and they cannot even do that for their wants and their basic needs, not 
to speak of their normal education.  To them, learning is indeed a lifelong 
process.  For their parents, President, there are no dates that they can be proud of 
their children's graduation.  For their parents, it is a lifelong exercise of teaching 
them how to become normal beings.  On the one hand, it takes these students 
longer to grasp the same subject as other student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y often face a number of difficulties including emotional problems which 
entail particular care by teachers.  Thus, more time and resources have to be 
spent on each SEN student.  I think this is the obligation of our society, 
particularly of our Education Bureau.   
 

Under the New Academic Structure for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the 3+3+4 structure) for special schools, these schools, which 
used to provide education only up to junior secondary level, can now provide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This measure somehow should be more than 
welcome to both SEN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as it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SEN students to continue their studies and further develop and consolidate their 
knowledge in special schools.  These are some of the good things that the 
Government have done, but that the Government have not done enough.  Ye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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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serious fault of the policy i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not taken heed of the 
needs of SEN students when it drew up the policy.  I think it needs to have 
special care and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compassion to deal with those SEN 
students. 

 
On 2 November 2009, the Education Bureau announce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seek resources ...... (Why does it need to seek resources?  It 
has plenty of resources) ...... to implement improvement measures, including the 
short-term measure of increasing places in schools, where conditions permit ...... 
(Why conditions permit?  The schools need those) ...... to provide an additional 
200 places ...... (Why 200 places.  We need 800 places) ......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the interim measure of proceeding with conversion works 
in special schools in order to provide another 350 places, and the long-term 
measure of identifying suitable sites for new schools or re-provisioning existing 
special schools.  Why so late?  Well, it is better late than never.  But 
somehow, it takes ministers like you to do it at least.  Better late than never.  
Michael, you have done that good work, but for those who are before you, I have 
great doubt. 

 
To a large extent, these quick-fix measures were drawn up due to public 

pressure and strong criticism, and your own compassion.  Obviously, the 
Government had no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our most vulnerable students 
when it formulated the 3+3+4 structure for special schools, and that omission 
should be openly condemned. 

 
Most importantly, despite the above recently announced measures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it is desperately disappointing that the Government still insists 
on using age as a reference point (from 20 year-old previously to 18 year-old 
now),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12 years of education to assess whether students 
should be allowed to extend their stay in school, a blatantly discriminative 
measure against SEN students.  This has to be condemned, as such an 
assessment does not even exist in mainstream schools.  How can you tell the 
parents of SEN students that their children must leave the school when a normal 
student can stay on and repea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nobody can understand.  
What kind of policy is it?  In brief, the policy is ultimately based on 
appropriateness for physical ages.  As a rule of thumb, 18 is considered a mature 
age by which time one should have developed enough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cope with daily life independently.  However,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whose mental ability does not match their years (say a phys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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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ure student with a mental age of 10, or an 18-year-old student might not even 
have a mental age of 10), the reality is the other way round.  Please consider 
with kindheartedness how brutal it would be to force SEN students to leave 
school when staying on at school would be the best for them.  What they request 
is a choice, a choice as a human being, a choice to learn, to select the most 
appropriate way of pursuing their life objectives, to learn something useful.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resource allocation or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 
(The moment when they came into this world, they were not equal.  Thus, we 
should give them more equality than all other students) ...... but with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creating a caring society, I hope that these are not 
empty words.  Perhaps the time has come to rethink the existing, physical 
age-based, special education policy and consider replacing it by a policy based on 
compassion and love and kindness. 

 
With these words, I hope that Michael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us with a new 

kind of policy for our SEN students.  Thank you. 
 
 
何鍾泰議員：主席，一個社會的進步，除了體現在經濟上的發展、人民

生活的條件及環境外，亦取決於能否邁向一個更具仁愛精神的社會，這

也就是人與人之間是否存在相互關懷之心，特別是對弱小的一羣。  

 
 在經濟發展的層面上，香港已經達到已發展經濟的水平。可是在仁

愛社會的體現上，似乎仍有一段距離。雖然香港可算是一個富裕的社

會，但對於弱勢社羣的支援，仍只限於較基本的水平，這種情況也反映

在特殊教育的政策上。  

 
 多年前，本人曾擔任紅十字會屬下一個委員會的委員，該委員會負

責管理 5所讓弱能人士寄宿的特殊學校及 11所醫院學校的運作，而該項

經驗令本人更瞭解他們的需要。特殊學校的學生跟普通學校學生一樣，

也是很認真學習的。他們會考的成績很多時候也是不錯的。可是，由於

身體的種種限制，他們在學習上也得加倍努力。因此，他們的學習便要

比一般學生有更多的支援。但是，政府在這方面提供的支援只是一般而

已。相比一些已發展國家或經濟體系，我們的服務更是相形見拙，而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於年滿 18歲即須離校的政策，更凸顯政府對他們的

教育需要是視若無睹的。事實上，特殊學校學生也可以透過教育，增加

他們對社會的適應能力，從而減少他們對社會日後的依賴。我們應該讓

他們有足夠時間接受他們應有的教育，必須明白他們所需的時間可能比

其他學生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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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地區，香港是有必要投放更多資源到特殊教育

方面。為了確保投放的資源能取得 大的效益，本人認為有必要重新制

訂政策的基礎，而且有關當局也應按現代標準的需要，因應未來特殊教

育的發展路向，檢視師資培訓及訂定為未來特殊學童提供的教育配套及

支援服務。  

 
 主席，香港在資源上絕對可以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創造更好的

教育及學習條件，關鍵是有關當局對問題有多重視。本人希望政府不會

只從經濟效益上考慮，也應在邁向一個仁愛的社會的目標上，作出實際

的行動，讓大家看到政府是一個負責任而仁愛的政府。  

 
 本人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陳偉業議員：主席，局長加入公務員團隊的歷史已十分悠久，亦出任問

責局長多年。但是，我相信在局長的政治和公務員生涯中，公眾對他

有印象的，便是 “殺局 ”事件，即取消區域市政局和市政局，當時他出任

政制事務局局長。此外，他負責土地規劃時，“孫九招 ”亦十分聞名，“殺 ”
到連居屋也沒有了。他出任局長，便是殺、殺、殺：殺兩局、殺居屋，

令香港不但失去了民主化的議會，連居住的地方亦萎縮了。當年高峰期

時，香港政府加上地產商私人興建的住宅， 1年新增九萬多個單位，但

他 “殺 ”完之後，不但取消興建居屋，公屋亦只剩下七千多個單位。在建

屋量 低的時候，每年只有這七八千個單位，連同只有數千個私人住宅

單位，加起來亦只提供一萬多個單位，建屋量一跌便跌了六倍。現在超

級豪宅升至每平方呎售價 7萬元，也真的是 “孫公 ”的功勞，我相信地產

商會對他高度讚揚。我相信教育局局長這職位，很大機會是 “孫公 ”政治

生涯中的 後一份工作，但希望他日後不會替地產商打工。  

 
 在教育方面，我當然不希望局長好像擔任前兩個職位時般殺、殺、

殺。我記得當年看《黃興傳》時，他提到關於工作方面，表示懷念他以

前的一位老師。他當年鼓勵這位老師與他一起參與革命，但那位老師說

不會這樣做，因他要從事教育，他說： “流血的革命工作是短而易，但

磨血的教育是長而艱。 ”所以，教育工作是很長遠的，特殊人士的教育

工作則更是漫長，不止是提供幼兒階段後的 “6+6”，以及讓他們進入大

學後便完結，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士可能要用上終身的。  

 
 我剛才致電一位我認識多年、在天水圍居住的家長，他有一位有特

殊問題的小孩，他希望我透過今次的機會，向 “孫公 ”說，他們作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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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只是很簡單，便是希望他們的子女可以學習到基本照顧自己及基本

的求生技能。他語重心長地說，很希望他們去世之後，有特殊學習需要

的子女可以照顧自己，可學習到一些技能。其實，這只是很卑微、很簡

單的要求。可是，我們看看香港現今的特殊教育政策，真的是跟香港很

多其他問題相類似的。香港被譽為在發展城市中貧富懸殊 惡劣的地

區，而且貧窮家庭數目已上升至 123萬個。其實，如果把香港的特殊教

育與其他先進國家或地區比較，或以一些指數評估香港特殊教育的情況

的話，我相信香港隨時會排行 尾。  

 
 此外，我記得多年前有一對跟我住在同一地區的年青夫婦，他們婚

後不久，很不幸地誕下一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他們立即決定移

民加拿大。他們二人本身很有能力、很有學識和有很好的工作表現，我

亦相信他們在其專業中是頗成功的，當時二人均年約 30歲。他們作出移

民的決定，是為了子女的幸福。他們覺得如果子女在香港成長，必會感

到很痛苦，這是基於香港特殊教育的政策、有關設施和教育水平等問

題。他們在研究香港特殊教育的情況後，為了子女，還是決定離鄉別井。

所以，我要讓 “孫公 ”知道，香港人在面對這麼多社會、生活，以及本身

的家庭問題之餘，子女的教育問題，特別是特殊兒童方面的教育問題，

亦令很多家長感到很沉重的壓力。  

 
 特殊教育問題並不是一般技術官僚可以分析的政策問題，技術官僚

的思想極度非人性化，他們只着眼於數字、資源和程序，而並非從人的

感受來看問題。這些技術官僚很多時候訂定的政策，也是非人性化，或

完全無良、無知，甚至是被人指責的，這便是他們經常出現的問題。  

 
 特殊教育所涉及的，是很多家長由於有一些須得到照顧但感到無助

的兒童，以致他們日常面對着生活和學習問題。我們過去在地區上收到

很多這類型的投訴，特別是有關的家長投訴學校遠離住所，而且接載的

車輛數量不足，從住所往學校須花上一個多小時，是有很多這類問題存

在的。近數年來，在設施和學校的增設方面，新界區已有少許改善，但

仍然是不足夠的。  

 
 我很希望 “孫公 ”在經歷這麼多年的政治風波和風浪後......中國

人有一句說話，便是 “臨尾也做一件好事 ”。我希望局長日後官運亨通，

當特首也說不定，但也希望他現時擔任教育局局長這職位，能協助這羣

特殊兒童和家庭，能做到一件好事。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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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主席，今天兩項議題都關乎人權和平等的問題，但今天我

們關於特殊教育的討論，也涉及到一個管治上的問題。主席，我 近留

意到特區政府很喜歡利用法律或法律程序，來推卸自己的責任。 近有

數宗官司也是發人深省的，例如羅范椒芬那宗官司，或 近禁止法輪功

入境的官司，法庭花了五十多頁紙來責罵政府，但 終卻判決政府勝

訴。昨晚，應該是前天，人民電台......陳偉業現時不在席，法官聲稱

他們的理念是崇高的，但亦判決他們敗訴。今次關於特殊教育的官司，

政府也是依賴法律，但它很多時候是贏了官司，輸了民意，也輸了本身

的尊嚴的。  

 
 主席，如果一個政府依賴法律來推卸自己的責任，這只是以法治國

或可以說是依法治國的政府，而不是一個尊重法治的政府，更不是一個

尊重基本人權的政府。  

 
 主席，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是，撇除法律不談，政府的責任是甚麼？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希望局長撫心自問，他的責任是甚麼？他的

責任是否一種國際間公認的核心價值呢？主席，我說的當然是聯合國中

數項適用於香港的憲章，包括《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中所承認的國際人

權公約。主席，該條第二款說得十分清楚，每人皆須得到平等的對待；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三十條也說得十分清楚，每位市

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不應該因為他們本身有一些特殊的情況而抹煞

了他們這項權利。我們只可以說，因為他們有一些特殊的情況，政府是

更有責任履行政府施以教育的基本責任。政府不應以一些法律上、資源

上、時間上或社會需求上的藉口，來躲避或推卸它根本的責任。  

  
 主席，這是一種絕對不可以接受的思維或管治態度。主席，現時香

港市民所要求的，其實是非常  ⎯⎯  我不想用 “卑微 ”這個詞語，但這是

一個非常  ⎯⎯  根本和很小的要求，如果大家到外國看看，其實可以看

到其他國家在履行責任方面，是遠遠超乎現時我們香港社會所要求的。 

 
 主席，我有兩名侄兒，他們也很不幸都是智障的，有一名甚至患有

自閉症。一名侄兒在美國，另一名則在加拿大。他們不單有特殊學校向

他們提供整個教育，包括直至大學程度，即使他們畢業了，政府也有責

任幫助他們找工作，為他們提供資助和補貼，確保他們可以過一種平常

人有機會過的舒適生活。這些管治態度、這些水平，是我們應該仿效，

而不是找一些藉口來左閃右避的。  

 
 主席，今天多位同事表達了很多意見，都是很值得政府接納的，包

括黃毓民議員的意見。我並非經常同意他說的話，但我對於今天他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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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相當同意的。除此之外，主席，我覺得 根本的是，我們不單要

改善政府的政策，還要改善政府的思維、政府的態度和政府的責任感。

今天這項議案能否通過，我覺得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局長或甚至特首

能明白我剛才所說的那番道理，明白思維的重要，明白態度的重要，以

及明白責任感的重要。 

 

 多謝主席。  

 
 
梁耀忠議員：主席，今天這項辯論的議題，也是談及殘疾人士的一些問

題，如果把我較早前提出的討論計算在內，今天的議題已是第二項有關

殘疾人士的議案。我上次的議題是關於殘疾人士的交通問題，而今天則

是關於教育問題。這其實反映出政府對於殘疾人士各方面的問題，是欠

缺了完整和全面的政策。因此，我不得不藉着此機會再次提出，我們其

實很須有一個對殘疾人士的整體政策，以免在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的情況時，才知道這制度是不夠全面的。所以，我期待藉着這個機會，

再次呼籲政府全面留意殘疾人士的需要。  

 
 可是，我在此不得不多謝何秀蘭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這真的是

非常重要的。雖然她提出了 6項問題，但當中數項是特別重要的。 重

要的是第 (一 )項。她說得很好，指出我們要放棄以福利角度的思維來處

理特殊教育。其實，這不單是特殊教育方面，對殘疾人士的需要，其實

均不應該從福利角度來看。主席，為甚麼？如果以福利角度來看的話，

特區政府便會把這些當作有特別需要的人士的需要，而不是他們的權

利。  

 
 事實上，殘障人士所需要的，是正視他們的權利和尊重他們的尊

嚴，而不是施捨和憐憫。我們的前同事張超雄議員撰寫了一本書  ⎯⎯  
不知局長有沒有看過，名稱是《請勿憐憫》，當中提及 6位殘障朋友的

經歷和奮鬥過程。主席，我們不要以一個憐憫的心來看待這羣朋友，我

們其實要重視他們的權益，以重視權利的角度來看待他們才恰當，否

則，問題便會出現。在他們有需要時才處理的話，便不是正面地培育他

們成長，我覺得這是 令人感到遺憾的地方。  

 
 因此，對於今天這項議案提出的這一點，我真的希望特區政府可以

確立政策，真的要放棄福利角度，不要以一種憐憫心態來對待他們。對

於特殊教育，目前真的是以憐憫的心態來處理的。首先，特殊學校的數

目不斷減少，提供的資助也不會怎樣增加，為甚麼呢？因為它表示要融

合教育，便把特殊教育的部分工作，轉移由主流教育來承擔。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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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尊重他們的權利，給予他們與一般同學一起就學的機會，但事實

上，並沒有尊重他們。因為在我們的歧視法例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觀

念，便是正面的歧視。所謂正面歧視，是在看到他們存在特別的問題時，

我們便特別加以援助、協助，使他們能夠與常人共同面對一些社會問題

或一起學習。 

 

 然而，很可惜，今天的融合教育只是讓那些同學到主流學校就讀，

雖然有少許的特殊支援，但其實是近乎沒有的，致使我們的教育工作者

感到非常困難，因為這根本幫助不到他們。不單如此，主流同學也會受

到影響，導致大家不單不能互相協助，反而產生一種不和諧的現象，這

樣做有甚麼好處呢？ 

 

 因此，我希望藉着今天的機會，重新檢討融合教育，這真是一個失

敗的教育。我不知道局長是否同意，但真的要重新檢討，加以改善，否

則真的沒有人能從中受惠，即使有的話，數量也非常少。所以，這點是

一定要做好的。 

 

 此外，就何秀蘭議員所提出的第 (一 )項，即關於放棄福利角度的問

題，我記得有一些殘障同學的住宿問題是由社會福利署 (“社署 ”)處理

的，她覺得這種做法真的很割裂，部分工作由社署做，部分則由教育局

來做，大家無法協調。結果，正如我多年來所爭取的殘疾人士公共交通

票價優惠一樣，部門之間互相推卸，不知如何處理。為何我們不能正式

讓整個教育局負責所有這類學童的問題呢？為何要把部分工作交予社

署呢？這是一種不好的做法，我希望教育局能自己負責，可否這樣呢？ 

 
 後，關於殘疾學童 18歲離校的問題，我覺得這是更重要的。我覺

得那宗官司是不應該進行的，局長，你是沒有理由的。事實上，你在心

態上是盡量協助那羣人，希望他們可以繼續唸書，對嗎？因此，你是不

應該打這宗官司的，正如湯家驊議員所說，你雖然勝訴，但事實上卻是

輸了，因為傷了很多家長的心，這有甚麼意思呢？當局為何不切實地延

長這羣學童的就學時間呢？  

 
 特殊的學生有特殊的需要，不可能要求他們與 18歲的正常同學一

樣，這是沒有尊重他們的特殊需要。政府不能正視他們的權利和尊重他

們的尊嚴，這是現時 可悲的情況。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問題，便是應該反過來尊重他們。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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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何秀蘭議員，你現在可就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分鐘。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相當感謝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特別是把教育局

指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於年滿 18歲即須離校一句修正為停止資助

該學生。看來陳淑莊議員早料到局長不會承認，也知道我的時間不夠，

故此讓我有機會利用這 5分鐘來就此作出澄清。  

 
 主席，我本來也不想跟局長糾纏，但事情確實很離譜。因為局長在

約兩星期前，曾說教育局從來沒有一個政策，要求學生在年滿 18歲便離

校。大家當時相當譁然，也不知道是誰智障了。在過去 7個月，家長、

學生及校長在三十多度的酷熱天氣下四處請願及示威遊行，如果不是局

長要求學生在年滿 18歲時離校，難道他們是 “貪得意 ”嗎？天氣如此酷

熱，同學也是相當辛苦的。後來，我有一個機會詢問局長，他表示其實

只是停止資助，而且要求哪一位學生離校，也是學校的選擇。  

 
 但是，我很想指出，這裏有一封信，是教育局於今年 4月底就 2009年

至 2010年開班結構批核時發送給學校的，當中講述： “2009年至 2010年

全港推行新高中學制，但所有年滿 18歲的智障學生，都不能計算在開班

人數之內。 ”這是第一種做法，巧妙之處在於如果學生年滿 18歲，不論

是否已完成高中課程，學校所開設的班級也不應計算這位學生。後來因

為羣情洶湧，他才改口說，如果該學校的一至四年級有空位，便能夠取

出歸納成一班，讓這些同學就讀新高中。但是，原來的做法是，即使學

校有空位，只要不是該級別，年滿 18歲的學生便要離校。  

 
 主席，所謂政策，是有 3個方法來落實的：立法、資源及行政。法

例是怎樣說的？《資助則例》中提到，在一個學年屆滿前，年滿 20歲的

智障學童便要離校。可是，這並不是一個常態，而是一個要酌情和申請

的情況，他們在年滿 18歲時也要申請，只是申請通常都會獲批核。怎樣

才會獲批核？便是他們在同一學年內，因為某些原因缺課超過半年，便

可獲批准。這些原因包括甚麼？有些官員在家長大會表示，是包括住院



立法會  ─  2009年 11月 1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2009 

 

197

或監禁超過半年。官員就是這樣發言了，這是多麼傷害人的心及多麼帶

侮辱性，是相當可惡的態度。  

 
 後來，官員才作出讓步，表示可在其他級別中抽出空位來繼續提供

資助，現在更表示下學年可以再增設 200個學位。但是，教育應該以知

識為基礎，應該求真。故此，主席，我認為應該有責任為家長、學生及

校長向局長討回一個公道，在這點上作出澄清。  

 
 後，關於公平，如果我們把一個蛋糕切開為兩份，每人一份是否

公平呢？是不公平的，因為仍可能會有大小之分；如果我們說切開兩

半，每人一半，這又是否公平？仍然有可能是不公平的。因為一位小朋

友在吃完一半蛋糕後會過飽，另一位 200磅的人士可能兩小時後已要再

進食。故此，局長告訴我們智障學生跟主流學生同樣需要 12年教育，這

樣是否等於公平呢？絕對不是，這只是一個數字遊戲而已。多謝主席。 

 
 
教育局局長：主席，我差點以為我沒有發言的機會了。我在此衷心感謝

有 20位議員就何秀蘭議員提出的議題發表寶貴的意見，我想就各位議員

提出的話題及何秀蘭議員所提出的主要重點，作出綜合回應。  

 
 第一，有議員批評政府以福利思維角度處理特殊教育，對此我們並

不認同。首先，我想重申政府對特殊教育的定位。我們如何定位，這點

很重要。因為其實在1995年5月發表的《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  ⎯⎯  平
等齊參與展能創明天》，一如標題所示，我們已清楚指出特殊教育是教

育制度內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並非康復工作。  

 
 在特殊學校接受教育的學生，他們的學習或會受到本身不同殘障或

弱能的影響，有其他個人或護理上的需要，因此我們為特殊學校提供資

源配套，除教學人員外，還會提供相關的專業人士，正如很多議員也提

及的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等。不過，有關的康復服務是要發揮輔助

的功能，以配合個別學生的需要，提升他們的學習。這點正好反映我們

是從學生的學習需要出發來考慮特殊教育的資源配套。  

 
 另一個從教育出發制訂政策的例子，就是特殊學校新高中學制課程

的發展，我亦希望藉此機會說明，委託教育專家提供意見或進行研究，

作為檢視或制訂政策的基礎，是我們制訂政策重要的一環。  

 
 新高中課程在本學年 9月開始逐年逐級在主流及特殊學校推行。藉

着諮詢特殊教育業界推行新高中學制的契機，我們曾在 2005年委託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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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海外專家進行特殊學校資源管理成效的研究，以助制訂特殊教育的未

來路向。我們亦於 2006年邀請了本地及海外的特殊教育專家和學者，聯

同收錄智障學生的特殊學校，進行為期 3年的協作研究及發展 (“種籽 ”) 
計劃，以發展新高中課程核心學科的學習內容及學習進程架構，並提出

高中教師與班級比例的資源建議。有關的種籽計劃已於 2009年 8月完

成。我們委託英國劍橋大學的特殊教育專家對此計劃進行成效研究。專

家認為課程內容適合 16至 18歲的智障學生修讀，亦配合目前的 “3+3”學
制。我們已根據有關建議，修繕新高中核心科目的課程及學習進程架

構，並將依照專家的建議，繼續推行不同的教師專業培訓活動。  

 
 我們在制訂特殊教育政策時，是建基於專業研究、業界共同參與，

以及廣泛諮詢。事實上，我們已開展了另一項研究，委託海外專家追蹤

首 3年新高中的推行情況，我們分析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的因素及搜集良

好的學習與教學經驗，作為完善課程的依據。我們會繼續因應 新發展

的要求，考慮就特定範疇委託本地或海外教育機構進行研究。  

 
 剛才有議員提出政府應為全港幼童作特殊學習需要評估，亦有議員

關注政府未能掌握本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人數，以致未能對有需要

的學童作出適切的支援。我現在一併回應上述的意見和觀點。我在開始

的發言中已提及，“及早識別 ”和 “及早支援 ”是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

的基本策略。  

 
 政府一直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讓醫護人員與家長共同監察初

生至 5歲的幼兒的成長及可能出現的發展障礙。衞生署轄下的母嬰健康

院會於指定的兒童關鍵年齡，與家長進行面談及觀察兒童在體能、智

力、語言等各方面的發展表現。學前兒童經過評估後，會被轉介接受所

需的專科治療，並按需要接受社會福利署屬下各項學前訓練。當這些有

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到達升讀小一的階段，有關的評估資料會送交有關

小學，以安排及時和適切的學習支援服務。  

 
 教育局近年亦積極透過與大專院校合作，完善及研發供教師和專業

人士使用的評估工具、加強家長和公眾對特殊教育的認識，以及增加心

理學家人數等，以配合及早識別服務的發展。  

 
 我們在全港公營小學實施機制，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

生。在這機制下，學校會利用教育局發展的評估方法，識別有學習困難

的學生，讓該等學生在小一起即可獲得及早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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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亦已增撥資源，由 2008-2009學年開始，逐步擴展 “校本教育心

理服務 ”，從學校系統、教師支援及學生支援 3個層面支援學校，這些包

括評估和照顧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現時，已有三百多所學校受惠。  

 
 為了提供更有效的支援，我們建立了 “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 ”，並

確立既定的收集程序，以掌握公營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當

學生從小學升往中學時，學校在得到家長同意後，將資料轉交其他學校

作適切的跟進支援工作。通過上述的程序和系統，我們可以有效利用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數據，規劃和執行有關的政策，為學生提供適切到

位的支援。  

 
 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中，關注到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

生，雖然不是很多議員就此發言，但我亦想作出一些回應。我們的一貫

政策是促進非華語學生盡早融入本地教育體系。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

語學生可以同時接受為非華語學生，以及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所提

供的各項設施、資源及支援服務，包括按他們需要而訂定的個別學習計

劃、言語治療服務，以及評核的調適等問題。有些學校更會聘用教學助

理，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提供課堂內的直接支援。為加強支

援非華語學生在中國語文方面的學習，我們制訂了《中國語文補充指

引》、安排語文教師修讀有關的課程及工作坊，並且設立學習中文支援

中心。  

 
 有議員認為，我們應檢視特殊學校的設施，因應 新的服務需要及

學校運作情況作出更新。我認同這看法。事實上，我們曾安排超過 40
所特殊學校，在可行範圍下進行 “學校改善工程計劃 ”，以提升學校校舍

的設施。我們透過原地重建或遷校重建，為 10所不同類別的特殊學校提

供新校舍。為配合新高中學制在 2009-2010學年逐步實施，我們已為 7所
特殊學校進行改建工程，我們正為另外 15所特殊學校進行改建工程，增

加課室或特別室。  

 
 此外，我們亦會不時因應學校的需要，為個別學校作出改善。例如，

我們現正安排為所有肢體傷殘兒童學校，以及嚴重智障兒童學校的學生

活動中心安裝冷氣；在 2009年，我們為每所特殊學校提供 多 22萬元的

資助，用以添置輔助科技器材，以促進學生學習。  

 
 有關議員對於師資培訓及專業進修的課程內容的意見，我們會仔細

研究。我們向來重視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本地大學的教育學系，在本

科生的課程有照顧學習差異的元素，我們亦正與有關院校討論，把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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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需要列入職前教師培訓課程的核心或基礎單元。此外，香港教育學

院開辦供現職教師修讀的 30或 90小時有關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專業進

修課程。  

 
 為加快特殊教育教師培訓的步伐，並為教師提供不同程度課程的選

擇，我們在 2007-2008學年，推出了為期 5年的 “推行融合教育的教師專

業發展架構 ”。此外，我們提供代課教師的資源，亦為校長、學校管理

層和教學助理等，舉辦特定的培訓課程，務求學校不同級別的管理和教

學人員，都能夠得到合適的培訓。  

 
 過去兩年，學校對於該架構的培訓課程反應積極，學校可以按校

情，有計劃地培訓教師，讓曾受訓練的教師，帶動其他教師推行 “全校

參與 ”模式的融合教育，而又不致令學校和教師面對沉重的培訓壓力。  

 
 本學年，我們將對該架構下的培訓課程及中小學教師的培訓進展進

行中期檢討，尋求改善空間，以期更適切地符合特殊學校及主流學校老

師的培訓需要。  

 
 剛才也有議員在發言時表示關注到智障學生的新高中教育，我想就

現行政策作出一些解釋，以及提出方向性的構思。我們必須強調，智障

兒童學校的 “3+3”新中學學制，是經我們廣泛的公開諮詢，多番討論後，

才在 2006年敲定的方案。在新高中學制下，在特殊學校就讀的智障學

生，均可享有 12年的學校教育。  

 
 我們要明白，學制與課程是互相配合的，本年 9月開始推行，專門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 3年的新高中課程，包括 3個部分：第一是核心科目，

即是中國語文、數學和通識教育及其他獨立生活；第二是選修科目和應

用學習科目；第三是其他學習經歷。這個設計的理念及具體的落實，都

是貫徹注重學生全人教育及均衡成長的目標。這課程是與普通學校的課

程，在同一課程架構之下發展而來，亦是以 “3+3”學制為骨幹，內容方

面經過調適，以配合智障學生的智能、興趣和需要。  

 
 我希望大家注意，這並非大家有時候誤解的以為是 “4+2+3”的學

制，因為 “4+2”是舊學制，我們現在整理的新課程是 “3+3”，這新學制是

正如剛才所說，是經過研究的，我們覺得這個學制是能提供智障人士所

需要的技能。當然，我們明白現在是 “4+2”學制轉至 “3+3”，中間有過渡

安排。因為有些學生讀完 “4+2”，並未讀過新高中的部分，我們現在從

這基礎，與議會討論如何落實這個過渡安排，讓已讀過的學生能有一個

新高中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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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往幾年，我們和學校都是以上述的 “3+3”方案為藍本，研發課

程和評估架構、為教師進行專業培訓、籌劃人手資源，以及改建校舍。

第一年的新高中學制剛在 9月順利展開，我們認為大部分學生可在既定

的 12年學制內完成中、小學教育，應是主流和常規，業界的專業意見亦

認同這看法。  

 
 與此同時，我們理解個別學生或會因種種合理原因而有需要延長學

習年期。隨着新高中學制的推行，我們早於上學年，已承諾會與業界共

同磋商更合理暢順的學生離校機制；我本人亦親自與家長和團體會面，

聽取他們的寶貴意見。  

 
 我們向特殊學校及家長提出短、中及長期的發展方案，具體的構

思，是為特殊學校提供一定數量的額外學額，以便學校有足夠的彈性，

並且根據一套具共識的準則行使專業判斷，讓有合理原因的智障學童可

以延長學習年期，按需要接受 12年或以上的學校教育。我們很高興業界

和家長都普遍歡迎這項構思。  

 
 我想藉此機會，向議員進一步解釋額外學額這項構思。我們建議採

用 “可行者先行 ”這個策略，讓現時有足夠設施的學校可即時增加學額；

課室條件不完全許可的學校，則盡量利用校舍內可動用的空間以增加學

額。具體來說，我們希望可以在短期內，透過在條件許可的學校增加學

額，為智障學童提供約 200個額外學額。至於中期措施方面，我們計劃

為有關的特殊學校進行學校改建工程，使學校 終能在不影響教學環境

質素的情況下，增加約 350個額外學額。長遠而言，我們希望透過物色

建校用地，興建新校舍或重置現有學校，進一步擴大學額，滿足需要。 

 
 我們知道，就如何落實上述構思，須繼續與特殊學校議會、業界及

家長進行討論，我們一定會積極聽取家長的意見，期望能找出 適合學

生的安排。如果能同時獲得議員對上述構思的初步支持，我們會按政府

的既定程序，把這個構思制訂為政策和具體措施，並且積極尋求需要的

額外資源，以盡快落實這些優化措施。  

 
 有關智障兒童學校，在這今明兩個學年須面對新舊學制並行的問

題，我們一直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繫，盡力與學校一起理順在過渡期間，

新高中學額與 “延伸教育計劃 ”下的學生學習。概括而言，我們的原則是

讓有關學生完成其所屬課程而畢業離校，並會在過渡期間，彈性處理學

生的延長留校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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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學生離校後的服務安排，我們亦十分關注。在剛公布的施政報

告中，政府已承諾會增加日間訓練和職業康復服務名額。我們亦會繼續

與有關部門合作，致力協助智障學生，在離校後順利接受其他培訓和康

復服務。  

 
 我們十分注重與各持份者溝通，並會爭取交流的機會。事實上，我

們設有不同的溝通渠道，就特殊教育的發展聽取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及建

議，例如，我們有常設的 “主流學校推行融合教育工作小組 ”和 “特殊學

校教育工作小組 ”，成員包括中學、小學及特殊學校議會的代表、家長

組織代表、本地學者和其他相關政府或非政府機構代表等。我們現會在

有關的常設小組，邀請與我開會的家長代表，推舉 1個或兩個代表成為

增訂成員，參加小組討論智障學童的學習年期事宜。此外，我們亦會繼

續與家長組織討論，預計 快的會議會在本月內進行。   

 
 總的來說，我們一直是從教育專業及學生的學習需要為出發點，優

化特殊教育服務，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能達至本身能力可及的學

習水平，發展他們應有的潛能。在智障學生的離校安排方面，我們會繼

續與有關部門合作，致力協助智障學生在離校後，順利接受其他培訓和

康復服務。  

 
 後，我再次多謝 20位議員及各界人士對特殊教育的關注。  

 
 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就何秀蘭議員議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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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何秀蘭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2分 22秒。在何秀蘭

議員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何秀蘭議員：主席，因幼年得病而失明失聰，以致錯過學習語言機會的

女作家海倫凱勒曾經說過，科學或可消除很多障礙，但 壞、 大、

沒得救的障礙，便是有些人漠不關心。  

 
 如果把這番說話套用在本港的特殊教育，便可演繹成：同學 大的

學習障礙並非心理和生理上功能的限制，而是教育局的官僚對不幸的同

學和身心俱疲的家長的漠不關心。其實，他們所需的真的不是福利，因

為每名學生都是可教的。  

 
 莫札特便是疑似阿士保加症和過度活躍症的病患者，他不大懂得社

交技巧，但聽覺超級靈敏，於是便用音樂表達很多無法用語言說出來的

感覺，因而提供給我們很多很美妙的音樂。  

 
 愛因斯坦、愛迪生和發明電話的貝爾均有讀寫障礙，而且專注力不

足和過度活躍。愛迪生在年幼時更被老師視為低能至無可救藥，於是母

親一怒之下便把他留在家中自行教導，但他也可以成材。  

 
 至於天體物理學家霍金，他患有嚴重肌肉萎縮症，但他在天體物理

學的成就則是舉世認同的。  

 
 所以，很多有障礙的學生是沒有需要局長提供福利的，只有需要得

到局長認同他們是可教的，並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教育機會，他們便會成

材。  

 
 我在此多謝議員發言支持，而更重要的是，我要多謝張超雄、家長、

同學和校長，他們在過去 7個月給我們上了人權公義的一課。教育是互

相改變、互相影響的事業，我希望將來每一名學生或香港的每名小孩都

能拿到畢業證書。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經

陳淑莊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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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要求政府提供香港男士支援服務。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 “要求發言 ”按鈕。  

 
 我現在請王國興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要求政府提供香港男士支援服務  

REQUESTING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SUPPORT 
SERVICES FOR MEN IN HONG KONG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今晨 11時正式舉行立法會會議前，有 4個男士團體 (包括香港

男士關注組、133男人幫、男人給男人 club及豐盛男士協進會 )帶同 “男人

之苦 ”(苦瓜的苦 )到來請願。他們委託我把這個標誌着男人之苦的形象道

具帶到議事堂，希望透過這形象告訴政府何謂 “男人之苦 ”。究竟政府是

否知道甚麼是 “男人之苦 ”呢？我們希望藉此告訴政府，並希望它真的能

就男人之苦制訂政策和措施。  

 
 主席，今天的議案適逢在 11月 11日提出，即 “雙 11”，這是上天的眷

顧，幸好我們能在今天進行辯論。其實，這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兩個 “1”
代表一男一女，兩個 “1”是平排和平等的，而且角色、地位、權利和義

務亦是一致的。如果社會上的男女能夠平衡發展，社會便會和諧及有延

續性。所以，我很高興可以在 11月 1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留下這個歷史的

紀錄。在我的印象中，以往的立法會從未就男士的權益提出過類似的議

案。這亦說明了政府的關顧不足，要待至這時候才由我提出。如果政府

早有男士政策或男士事務委員會，我今天便無須提出這項議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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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很多謝數個男士關注團體率先提出這問題，並向我提出要

求，希望我協助他們向立法會和政府作出申訴。它們指出，隨着香港經

濟結構轉型，香港已由工業社會轉變為一個後工業社會。由於這個後工

業社會是以金融服務業為主體的，致令 “打工仔 ”無論在就業、教育、健

康及家庭角色均有重大的轉變。現時的香港男士，特別是近 10年來，所

面對在經濟、就業、健康、婚姻及家庭角色方面的困難，跟女士是一樣

的，因此，有男人之苦，而不止有婦女之苦。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 

 
 
 他們強烈要求政府制訂具前瞻性、完整性及延續性的男士政策，亦

希望政府給予他們一個像婦女事務委員會的平台，關注和研究男士的需

求、服務、權利和福利。我的議案措辭合共提出了 10項建議。代理主席，

概括而言，我們認為整個社會在就業、教育、醫療及社會服務方面的轉

變較重大，我稍後會就這 4方面加以說明。  

 
 很可惜，現在議事堂內只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其實，

這項議題關乎教育和醫療，可惜教育局局長已經離開，而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又沒有出席會議，未知張局長會如何回答有關教育和醫療方面的問

題呢？如果他未能回答也不打緊，那便請他把問題帶回去，日後再作回

應好了。  

 
 代理主席，我現在想就 近 10年或十多年來，香港整體社會的變化

中數個突出的元素，向大家解釋男人之苦。  

 
 首先是就業情況的劇變，男士和女士的失業率反映了很大的差別。

我帶來了這個由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圖表，是 2008年的。根據政府的資

料，有 6個年齡組別的失業情況  ⎯⎯  大家可以看到，藍色代表男士，

紅色代表女士  ⎯⎯ 代表男士的直線顯示其失業率全部皆較女性為

高。例如 15歲至 19歲的男士是 18.4，女士是 13.9； 20歲至 29歲的男士是

5.8，女士是 3.7；30歲至 39歲的男士是 2.8，女士是 2.1；40歲至 49歲的男

士是 3.4，女士是 2.9；50歲至 59歲的男士是 4.4，女士是 2.7；60歲及以上

的男士是 2.3，女士是 0.8。從失業率來看，是否反映了 “男人之苦 ”呢？

我想大家都不會不同意的。我們又看看男士和女士的失業天數的比較，

男士是 67天，女士是 61天。我們再看看政府 新公布的失業率 5.3%，有

超過 20萬人失業，其中 40歲至 59歲的男士佔 11.6%，女士則佔 8.8%，可

見問題相當嚴重，尤其是中年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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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近 10年來發展得 快的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來看，由 1996年至

2006年，比較男女的就業情況，也是女性遠高於男性。例如 2006年女士

佔 67，男士只有 37。相對於 10年前，男士的人數大幅下降。男士只有 29.2
萬人，女士則有 60.42萬人。至於再培訓方面，從 2008-2009年度由政府

的僱員再培訓局提供的就業掛鈎課程可以看到，為男士和女士提供的課

程分別甚大，男士只有 24%(即 18 593人 )，女士則有 76%(即 59 180人 )。
此外，便是為男士提供的工作，今天有一位來自天水圍的中年男士到來

請願，他說修讀保安或清潔的再培訓課程已經沒有出路，試問他們如何

解決就業出路的問題呢？  

 
 代理主席，接着我會談第二個變化因素，便是教育，可惜今天教育

局局長並不在席。根據政府的資料， 2008-2009年度修讀大學資助委員

會資助課程的學生性別比例，從 4個組別來看，副學士的比例是女性高

於男性 (紅色線代表女性 )；學士是女性高於男性，碩士也是女性高於男

性，幸好在研究院則是男性稍高於女性。由於時間關係，我不能逐一讀

出各項數字了。整體來看，現時就讀於專上學院的女性達到 52.5%，所

以男性是頗悲慘的。 (眾笑 ) 

 
 第三個變化因素是健康方面。根據政府 2007年的主要死因統計，即

每 10萬標準人口主要登記的死亡人數，我們看看男女的比較。讓我先舉

出一個例子，惡性腫瘤 (即癌症 )方面，男士較女士多一倍。乳癌方面，

女士是 10，男士亦不遑多讓，是 5.9。心臟病方面，女士是 41.2，男士是

66.3。腦血管病方面，女士是 23.5，男士是 36。我本想舉更多例子，但

不夠時間。在這情況下，政府有否每年為男士提供協助呢？我可以告訴

大家，是沒有的。所以，這亦是男人之苦。政府每年為 102 000人提供

子宮頸癌普查服務，又為 37 000人提供婦女健康服務。三間分別位於屯

門、藍田和柴灣的婦女健康中心，以及醫院管理局屬下的醫院，全部皆

有提供婦科服務。可是，男士方面，各位男性議員和全港男士請細心聆

聽，只有衞生署在互聯網上提供獨一無二、一個名為男士健康計劃的資

料。然而，我們看到中國和台灣均設有男性專科，唯獨香港是沒有的。 

 
 我們接着談的第四個變化元素，便是社會問題。我們在這裏又可以

看到一種非常嚴重的情況，亦看到男人之苦。首先，讓我談談兩性的自

殺率，男士和女士的比例是 2： 1，即每兩位男士才有 1位女士。至於 40
歲至 49歲中年男士的自殺率特別高，佔整體自殺率的 25%。我們經常提

及單親爸爸和單親媽媽，其實現時單親媽媽與單親爸爸的比例是 1：4。
可是，當局有否為單親爸爸提供全力支援呢？至於犯罪被捕人士，男士

每年約是 30 508人，女士是 10 712人，而犯罪被判監的男士有 102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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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士則有 5 883人。所以，在在皆說明  ⎯⎯ 事實上，有一連串的

社會問題，我現在只是略舉一二而已  ⎯⎯  男士的服務和支援是有需要

的，這個老虎頭確是很大的。  

 
 面對香港後工業社會的巨大變化，以及男女地位角色、社會福利、

教育、醫療等的變化，男弱女強，政府作了些甚麼對應呢？有否制訂相

應政策或調整支援呢？答案是零，即是沒有。 (眾笑 )《性別歧視條例》

第 5及 6條均明確指出，男女皆受條例所保障，即任何人 (包括政府 )不能

基於某人的性別而給予較差的待遇，這是法例訂明的。根據這項法例的

精神和要求，我要問特區政府為何訂有婦女政策，卻沒有男士政策，請

局長回答。既然特區政府白紙黑字在開支預算總目 141項政府總部 (勞工

及福利局 )的婦女權益之下述明有婦女事務委員會，並在 2009-2010年度

撥款 2,350萬元，而上年度亦曾增加撥款 21%以作支援，為何偏偏忽略香

港男士的困難和所需的服務呢？為何沒有為男士設立與婦女事務委員

會相若的平台呢？這不是歧視又是甚麼？  

 
 代理主席，我估計政府稍後會推說在示威後已成立家庭事務委員

會，涵蓋所有單位，當然也包括男士。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我便要問，

為何要有婦女事務委員會？為何婦女事務委員會還可以增加撥款呢？

對婦女作出支援，我是絕對全力支持的。我要聲明我不是要求取消對她

們的支援，只是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既然男女平等，何以男士卻被

忽略呢？所以，我希望局長回答這問題。  

 
 代理主席，我保留十多秒稍後才作回應。多謝代理主席。  

 
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隨着香港經濟結構轉型，家庭觀念改變，本港男士與婦女在經濟、

健康、婚姻和家庭角色等問題上，面對相同的困難；然而本港卻

沒有男士政策，更基於傳統觀念的影響，令針對男士需要的社會

福利及社會服務的質和量，均未能適應需求，導致男士面對困境，

往往不敢求助、不懂求助或求助無門；就此，本會促請政府：  

 
(一 ) 研究制訂具有前瞻性、完整性和延續性的男士政策；  

 
(二 ) 成立男士事務委員會，確認男士作為一個需要服務的社羣，

專門研究、探討及解決男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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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正視男士就業困難的問題，加強開拓服務業以外之工種，強

化專門針對男士就業困難的僱員再培訓服務，鼓勵及推動男

士就業或創業；  

 
(四 ) 全方位支援離婚男士應付在精神壓力、住屋問題、與子女關

係破裂的困難，設立具臨時住宿服務及輔導功能的男士危機

中心；  

 
(五 ) 效法婦科設立男性專科診所，為男士的專有病患 (如前列腺

病患等 )提供診治和保健服務，以及為男士提供健康檢查；  

 
(六 ) 鼓勵男士如遇家庭事務困擾，諮詢專業人士，並設立男士服

務專用熱線，由瞭解男士需要的受訓人員接聽求助或投訴電

話，以及推動社區開設男士輔導課程；  

 
(七 ) 重點關注中年男士自殺問題，加強支援自殺自殘的高危男

士；  

 
(八 ) 改善離婚男士探視或共同管養子女的權利落實情況；  

 
(九 ) 加強支援父親在面對管教子女、平衡職業及生活壓力的種種

應對需要，促進家庭多方面支援，推動設立有薪男士侍產

假、家事假等；及  

 
(十 ) 推動深入研究現時教育制度，促進其對兩性發展的積極影響

和發揮正面的社會效果。 ”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

予以通過。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代理主席，我首先多謝王國興議員就香港男士的支

援服務提出今天的議案。  

 
 特區政府一直致力促進香港兩性平等發展，並透過提供不同的發展

平台及支援服務，讓兩性能夠在社會的不同層面上盡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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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議案涉及眾多議題，亦觸及多個政策局和政策範疇，也包括

很多部門的工作在內。為準備於今天的稍後時間作出詳盡的回應，王議

員，我曾廣泛諮詢相關政策局和部門。我稍後會就你提出的 10項議題作

出全面的回應和分析。  

 
 我首先想談談兩性平等的法律基礎，以及政府致力照顧兩性不同需

要的政策理念。  

 
 《基本法》作為香港特區的憲制文件，清晰地保障了香港特區居民，

不論男女的各種權利和自由。當局於 1996年實施的《性別歧視條例》  
(“條例 ”)，亦明確地把若干指定範疇內基於性別、婚姻狀況或懷孕的歧

視定為不合法，為兩性平等發展奠下法理基礎。  

 
 條例同時保障男性和女性。條例的保障適用於多個範疇，包括僱

傭、教育及貨品，以及服務及設施的提供等。政府亦於1996年成立平等

機會委員會，負責執行條例，目的是消除歧視及騷擾，以及進行公眾教

育及宣傳等活動，從而促進男女之間的平等機會。  

 
 政府在制訂及推行各項政策和計劃時，會依從兩性平等的大原則出

發，並會確保有關政策和計劃不會對任何性別構成歧視，這點相當重

要。同時，我們亦明白兩性的生命歷程和需要不盡相同，一些看似是一

視同仁的政策和措施，在實行時對男性和女性有可能會產生不同影響。

故此，我們亦會在制訂及推行各項政策和計劃時，考慮性別觀點，讓所

有香港市民，不論男女，均可以享有同等並受惠於社會的資源和機會。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待聽取議員就議題所發表的意見後，我會

作詳盡的回應。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坦白說，就這項議題，我沒有太大衝動要發言，

但在公民黨上星期的黨團會議，我們的黨魁勒令所有男性議員也要發

言。我與梁家傑議員互相對望，說來說去只有我們兩人，又豈敢不服從。 

 
 代理主席，我沒有發言的衝動，因為我難以說出身為男性的苦處。

代理主席，我不懂得說，因為數千年來的封建制度，令我相信男性的精

神和心理是非常不平衡的。原因何在？代理主席，如果逛街時我忘記為

太太開門，她便會把我罵得狗血淋頭，相信所有已婚男士也會知道這情

況。可是，如果我手上拿着很多文件和公事包，走到門口，而竟然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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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士為我開門的話，我會感激流涕。代理主席，很多時候，我們的

文化發展背景令男士有苦自己知，卻又不懂得如何表達。  

 
 其實，社會上有很多工作被標籤為只有女士才適合做。代理主席，

我記得數年前有一齣名為 “Meet the Parents”的電影，香港的譯名是 “非
常外父揀女婿 ”，其中一幕是男主角首次見他太太的父親，他太太的父

親問他從事甚麼職業，他回答說是當護士。看過這齣電影的人都知道，

該父親即時聯想到女婿有同性傾向。我認為這種思想其實是一種變相的

歧視，但許多男士卻是被歧視了也不知道。譬如香港的家務助理，從來

沒有人想過會聘請男士當此職，因此，男士在這方面喪失了很多就業機

會。  

 
 另一種歧視其實存在於所有社會層面。譬如村代表選舉，原居民的

男性娶回來的妻子是有權投票的，但 “嫁 ”到村內的男性卻沒有投票權。

代理主席，上述例子當然已受《性別歧視條例》規管，但因為社會文化

的現實，有了條例其實也未必對男士有幫助。我們要改變的，可能是整

個社會對男士身份的看法，也可能是男士不要自認強者，有時候也要自

認弱者。  

 
 代理主席，一個更適切的例子當然是待產假。傳統上，人人都說生

育是女人的責任，男人是否便沒有責任？代理主席，如果你這樣說......

對不起，你是女士，如果已婚男士這樣說，肯定被罵到狗血淋頭。他們

是有責任的，他們的責任不單是上班，下班回家後也有責任，半夜三更

起來換尿片也有責任。所以，如果只給女士分娩假，其實是非常不公平

的。代理主席，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公民黨在 2007年原來曾進行調查，

證實超過八成被訪者認為香港男士須有待產假，而這項調查也指出只有

6%被訪者的公司設有待產假，另有 13%被訪者的僱主只願意酌情給產婦

的丈夫一至兩天待產假，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現實。  

 
 環顧全世界，代理主席，現在有超過 40個國家或地區設有男士待產

假，包括鄰近的台灣、日本，香港的大機構，例如中電...... 

 
(譚耀宗議員舉手示意 ) 

 
 
代理主席：是否規程問題？  

 
 
譚耀宗議員：湯家驊議員多次說 “待產假 ”，我不明白何為是 “待產假 "？
男士如何待產呢？ (眾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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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湯家驊議員，你是否願意澄清？你有權不作澄清，繼續發言。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我剛才所說的不是生理問題，只是一個簡短的

表達方式。我說的待產假是指太太待產，但丈夫亦要幫助太太處理由生

育問題所引致的一些事宜。代理主席，這只是......當然，如果譚議員

不同意，他稍後可從生理方面分析一下。  

 
 代理主席，我剛才說我們周邊的國家，包括台灣和日本也有為男士

安排待產假，但在香港，政府往往以工商界反對為由而拒絕就此立法，

這令我們非常失望。一如我剛才所說，這是無助改變社會對於男士在社

會上的文化角色的看法。  

 
 代理主席，另一個男人被性別定性的文化，其實也造成很多嚴重的

壓力，家暴便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很多人覺得男人打女人，女人會

受法律保障，但女人打男人，男人則未必受到法律保障。這種想法當然

不正確，法律上是有同樣保障的，但很多時候，男士或周邊的家人都覺

得，如果要依賴法律處理這些問題，似乎有失身份，甚至覺得他們在社

會上會被人側視。代理主席，這也是一些社會文化問題，我們在支援男

性的同時，肯定也要關注社會文化的轉變。  

 
 代理主席，王國興議員建議設立一個男士委員會，從男士的角度制

訂全面的男士政策，我們覺得此舉稍為架床疊屋，我反而認為應該落實

民間倡議多年的性別觀點主流化建議。性別觀點主流化的建議其實不單

關乎女性，我們很多時候都覺得那是以女性為出發點，這本身其實已不

正確，違反了性別觀點主流化 主要的精神。我覺得這項運動可包括男

士被歧視的問題。代理主席，我希望今天有多些女性議員發言，包括坐

在我身旁的議員。  

 
 
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日本有一齣長壽電影名為 “男人之苦 ”，是我

喜歡的電影之一。民主黨是較為民主的，當王國興議員提出這項議案

時，大家互望之後，便抽中了我代表民主黨的男人來談談男人之苦。  

  
 今天，我所談的男人議題規定是要這樣處理的，女士的苦處其實亦

很多，男女不是民粹式對立，亦無須強化兩性的矛盾。作為提倡兩性平

等的政黨，我們不會重男輕女，苦處如果男女共有，今天便不會特別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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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男士第一苦，是失業。2009年第二季，男性總失業人數是 125 000
人，佔勞動人口 6.4%；女性失業人數是 77 000人，只佔 4.5%。因此，無

論青年、中年或各不同的年齡組別，男性失業人數和比率，都較同齡的

女性為高。當然，有一點要小心，女性就業有家庭限制，並不能與男性

作簡單比較。  

 
 當前，青年和中年男性失業 多，當然中年失業原因十分複雜。市

場適合中年男性的工作有限，即使僱員再培訓局的課程，也未能吸引中

年失業男士轉型。由 1993年開始，女性學員有七成，男性只佔少數，僱

員再培訓局要想辦法，如何克服男士的害羞特性和對轉型恐懼，鼓勵他

們變身，變身是指轉換職業。  

 
 香港男士第二苦，是隱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估計，現時隱閉青年

人數多達 3萬人，2008年只有 8 000人。調查亦發現，隱閉青年竟然八成

皆是男性。隱閉青年很多時候學歷偏低，自我形象低落，沒有參與技能

訓練， 大的興趣是玩電腦和看電視，為甚麼男性特別喜歡隱閉？怎樣

鼓勵他們走出社會？這是政府要正視的男士議題。  

 
 香港男士第三苦，是與升學有關。香港青年的男女數目，當前仍是

男多於女。2007年曾進行統計，15至 19歲的人口中，男性佔 51.2％，但

我們看看同期入大學的男生只佔 47.5%。我曾經參加中文大學的一次畢

業禮作主禮嘉賓，我在台上頒授學位時，明顯看到排隊上台的同學是女

多於男，為甚麼香港青年人明明是男多於女，但大學入學率及畢業時卻

明顯是女多於男，是否代表女生特別努力，男生天性懶惰？還是考試學

習的設計有差異而導致？我不明白，我真的希望會有性別平等基礎的獨

立研究。無論如何，男性升讀大學的比例日減，社會必須尋找原因，儘

管找出原因也沒法改變。  

 
 香港男士第四苦，是退休。中國傳統男性，在主流社會中一直被視

為強者，這是性別定型情況，至今仍沒有改變。可是，退休生活的寂寞，

尋求援助的尷尬，連向子女求助也顯得被動。有機構專程訪問一些男性

長者，當中有人與子女關係惡劣，亦有人覺得年老後要由子女供養，父

親的地位便大大降低，很難受和無奈，百般滋味盡在心頭。  

 
 有子女供養的已算幸運，如果子女不願意供養，生活潦倒，更是有

苦自己知，有人說：“不敢找人，連飲茶都擔心不夠錢 ”。這樣的退休生

活，其實已失去了人生樂趣，每天四圍坐，坐海邊、公園，心情卻不好

過。當然，晚年幸福的男士也不少，但政府的確有責任讓勞碌一生的人，

老有所養、老有尊嚴、老有快樂，或許這是香港男士 卑微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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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陳錦華博士曾指出問題所在，他說

香港社會服務的性別意識不受重視，男士服務的發展是由兩性平等運動

中產生。雖然婦女運動在 1980年代開始萌芽，但至今婦女服務仍處於社

會服務的邊緣，何況是男性服務呢？  

 
 陳博士的論述以當局來看，便是當我們檢視推行性別平等，推動性

別觀點主流化 8年的成效時，我們會看到，只有 30個政策範疇或措施，

是以性別觀點主流化檢視其政策。因此，當婦女的服務仍然不足時，男

士的支援服務更被視為新生事物。“男人之苦 ”不單在日本是一齣長壽電

影，而在香港人的人生當中，也是一齣長壽劇，在人生的舞台上不斷上

演。  

 
 因此，我們渴望性別平等、男女平權並不矛盾，我們應該同心協力，

既看到男人之苦，也看到女士之痛，希望有一天我們可看到真正的兩性

平等政策能落實於每一方面。多謝代理主席。  
 

 
陳健波議員：代理主席，我與張文光議員同樣有觀看那套日本的長壽劇

集。其實，該劇集並不是談及男人的苦況，而是每集都有一個愛情故事，

講述一位流浪的日本人經常都會迷 別人，然後發現原來只是一場誤

會， 終也是無花無果地結束。很可惜這位主角已經逝世，所以我們現

時也不會再看到新的 “男人之苦 ”劇集，日後我可以再與張文光議員作交

流，我家裏亦有十多套劇集，可以互相交換觀看。  

 
 代理主席，言歸正傳，我們今天所談及的這項議案亦相當有意思，

因為香港回歸後一直受到經濟不景氣的打擊，社會衍生出不少令人關注

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圍繞着公認的弱勢社羣，例如婦女、長者及貧窮

人士等。然而，一向被視為強者的男士，今時今日亦有部分成為有需要

社會照顧的弱勢社羣。其實 “男人之苦 ”並非偶然出現的問題，而是由於

男士在長期社會及經濟壓力下所引發的問題。  

 
 在傳統的社會工作上，服務對象通常集中在單親婦女、貧窮長者或

問題青少年，甚少會以男人為服務核心，但實際上男人亦是人，也有情

緒的起跌波動，更要面對龐大的工作壓力，只不過在傳統男性注重面子

及自尊心的包袱下，硬要把情緒壓下來。然而，當香港進一步受到經濟

不景氣的打擊時，男士飽受失業或保 “飯碗 ”的問題困擾，加上日益惡化

的家庭關係，終於會因承受太大壓力而爆發出相當多問題，亦有需要社

會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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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另一角度看，男士問題亦與婦女問題息息相關，這涉及婚姻和家

庭角色等問題。由於經濟結構改變，加上經濟不景氣，中年男士在失業

後不容易找到新工作，有時候須靠妻子工作謀生。這時男士除了自覺自

尊心受損外，妻子也可能會對丈夫感到不滿，導致雙方關係惡化，婚姻

難免亮起紅燈，男士會因此而內外受壓。此外，有分析指出及剛才同事

亦有提及，在基層的勞動市場上，甚至各個勞動市場上，適合婦女的工

作會較多，中年婦女一般較同齡男士容易找工作，造成中年基層男士難

找工作的現象，這些因素都直接加劇男士的精神壓力。  

 
 男人內心種種的心結，亦有可能與女權擡頭有關。經過多年努力，

香港男女變得越來越平等，我留意到在很多公司內，不少具上進心的女

士在工作上超越同輩的男士，而且數量正在不斷增加中，這現象是好

事，但卻令男士感覺到傳統的工作崗位逐漸受到嚴峻的挑戰。大家可能

注意到，現時男女兩性已開始有互相不滿的地方，在互聯網的討論區

上，不時有男士批評 “港女 ”自大高傲，女士亦不甘示弱，力數 “港男 ”差
勁懦弱。我希望這只是我杞人憂天，香港的兩性關係未致於到此嚴重矛

盾的地步。  

 
 其實，香港男士所面對的困境，外國男士亦經常面對相似的境況。

我認識不少外國人，他們會認為當家庭遇到問題時，妻子有需要外出工

作，丈夫在家照顧子女，他們不會認為有問題。在香港，當類似的情況

出現時，丈夫就會被人譏諷為 “無用 ”，這些無謂的批評，對相關家庭、

丈夫構成不必要及不應該有的壓力。  

 
 今天議案提出多項建議，我認同部分建議的理念，但我不打算逐一

評論。我同時希望政府能從根源上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例如灌輸正確

的信息及理念、打破男女傳統家庭角色的包袱、鼓勵男士放開心懷，以

及建構公平而和諧的社會。當然，政府要想辦法紓解因經濟結構轉型而

出現的失業問題，並且盡快搞好經濟，這些都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 

 
 我謹此陳辭。  

 
 
潘佩璆議員：代理主席，王國興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是要求政府為香

港男士身心健康提供支援，這實在是一項值得推動和支持的課題。  

 
 今時今日，在香港，無論男女皆要面對沉重的生活和工作壓力，但

男性作為傳統價值觀念中的家庭支柱，而且還要是流血不流淚的，他們



立法會  ─  2009年 11月 1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2009 

 

215

所承受的壓力和情緒遏抑，其實是特別大的。尤其金融海嘯過後，很多

男性僱員飽受裁員、失業之苦，他們很多時候會因為前途、家庭和經濟

不明朗而感到憂慮、沮喪，甚至因此造成精神困擾。如果男士沒有適時

獲得輔導排解，這些鬱結情緒便可能會向偏路發展，有些人可能會積勞

成疾，形成身體問題，有些人則可能會自尋短見，甚至因此變成施虐者，

令家人受害。  

 
 代理主席，作為醫生，我 先關注的自然是健康問題。在王國興的

議案中，他要求政府設立男性專科診所，提供診治和保健服務，我個人

認為這項建議非常好。  

 
 根據統計數字，今年公布有關香港男性和女性的資料顯示，在 2006
年，本港男性在出生時，預期壽命較女性短約 6年，男性預期是 79.4歲，

女性是 85.5歲，而當中患上各類疾病的標準化死亡率，男性亦較女性高

很多。以整體癌症計算，在 2007年，男性的死亡率是每 10萬人中有 157
人，女性則只有 81人，相差約一倍，心臟病等這些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男性是 66人，女性則是 41人，這反映了男性身體的確沒有女性那麼好，

他們較多患上這類嚴重疾病。  

 
 很多醫生指出，香港男性很多時候較女性容易患上高血壓、糖尿

病、冠心病、中風等嚴重疾病，而這正正跟香港男士的生活習慣、工作

壓力和缺乏運動有關。事實上，很多男性對身體健康都缺乏警覺，定期

健康檢查的意識薄弱，而一些重視健康保健的行為，亦往往被視為缺乏

男子氣概的表現。  

 
 統計資料顯示，香港約有 17%的市民有定期進行體檢的習慣，但女

性定期進行體檢的比率則遠遠較男性高，前者 (即女性 )是一成九，後者

(即男性 )則只有一成四。因此，政府應該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和教育，令

香港的男性保持健康，減少疾病，這亦變相可以減輕醫療負擔。  

 
 議案還建議政府多加宣傳和預防前列腺病患，我覺得這是一項很好

的建議。不少調查和統計都告訴我們，近年，前列腺癌已成為本港男性

四大常見的癌症之一。過去 10年，本港前列腺癌的新增個案急劇上升了

三倍，但 大的問題是，前列腺癌跟一些良性前列腺毛病的初期病徵有

時候是分不開的，很多男性甚至不知道前列腺是甚麼，更遑論要預防。

即使是良性前列腺毛病，亦是很困擾的，因為它會影響排尿，甚至影響

性功能，這可以說是令男人 痛的其中一種疾病。因此，當局應該加強

宣傳和教育， 低限度令香港男士一旦出現病徵，也懂得及早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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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的另一點是男性所面對的壓力，那便是精神和情緒方面的問

題。代理主席，香港男性生活壓力之大，可以說是世界上數一數二，作

為男性，他要面對工作、家庭、生活和社會環境不斷轉變，面對這些轉

變也要撐着，當中即使有甚麼情緒波動，都不可以表現出來，往往亦不知

道往哪裏求助，久而久之，我們恐怕他們會 “爆煲 ”，以致影響精神健康。 

 
 我所說的，絕對不是危言聳聽。事實上， 2008年的統計數字顯示，

在 2008年，共有 64.3萬人到精神科專科門診診症，其中只有四成，即約

26萬人是男性。男性表面上好像較女性堅強，但很多時候，男性是羞於

求助，甚至成為社會上的隱性精神問題。事實上，男性的自殺率遠較女

性高。以自殺死亡為例，在 2006年，每 10萬人中有 17.5人是男性，女性

則僅有 9.9人，這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代理主席，香港現在有 3間社會機構為男士提供輔導熱線，但這些

熱線和資源都不足夠，有些只是在部分時間提供服務。所以，希望政府

能夠關注這一點，增加這些服務的資源。  

 
 另一方面，我們亦關注到家庭暴力的問題。很多時候，男性被視為

施暴者，但大家有沒有想過，有 18.5%虐待個案的受害者是男性？然而，

社會給予這些男性的支援卻非常不足。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留意這

方面，並適當地增加資源。  

 
 在這數年，政府大力強調家庭價值和家庭和諧，但作為家庭構成的

重要部分，男性往往得不到健全的支持、支援和協助。所以，我希望經

過了今天這項議案辯論，政府可以為兩性提供更適切的服務，並且讓兩

性在社會得到平等發展。  

 
 我謹此陳辭。  

 
 
黃國健議員：代理主席，剛才有議員提及日本的長壽電影 “男人之苦 ”，
但我記得 “男人之苦 ”在香港的譯名是 “男人四十戇居居 ”。這個 “戇居 ”其
實是表現在 “死頂死撐 ”。由於中國的一些傳統價值觀認為男性應該堅

強，應該 “打落門牙和血吞 ”和流血不流淚，於是很多男性在面對逆境

時，便把擔子獨自扛上身，自己 “死頂死撐 ”，羞於啟齒去找人幫助或向

人傾訴。  

 
 剛才也有議員指出，男性與女性面對的困難和苦處是一樣的，我同

意這點。但是，社會對於支援男性和支援女性面對困難，措施卻不一樣，



立法會  ─  2009年 11月 1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2009 

 

217

嚴重點說，男性應向政府抗議性別歧視。因為有很多支援，只提供給女

性，而男性則沒有。  

 
 現時，香港社會對男性的支援確實不足夠，加上生活節奏緊張，對

不少男士而言，都會造成很大的生活壓力。加上，在現時的《僱傭條例》

下，對基層員工的保障並不足夠，亦加劇了他們的壓力。不少男士往往

因生活和工作積聚了不少的壓力，而在欠缺支援服務和不懂紓緩壓力的

情況下......我們經常看見，女性在有問題時，會較容易向人傾訴，取

得同情和支援，但如果有男性向你哭訴，我相信大家可能感到毛骨悚

然。這是傳統價值觀，是沒法子的。這些壓力宣泄不了時，便往往轉到

家庭身上，造成更多的家庭不和諧，導致婚姻破裂。  

 
 代理主席，我現在想從離婚支援進行論述。首先是正視離婚男士的

生活困境，從而加強支援。其實，無論男性或女性，離婚不單是個人婚

姻的失敗，同時也是嚴重的人生危機。對男女雙方而言，離婚都會經歷

不同程度的生活困難，這包括感情、心理、經濟、家庭照顧等。所以，

社會上對單親家庭提供了不同的支援服務，但這些支援大多數集中在單

親的女性，對於同是失婚的男性而言，社會上的支援服務相對較少。就

離婚階段衍生的住屋問題、法律程序問題、生計問題、心理壓力問題等，

社會上往往為單親媽媽、失婚女性提供各種不同的支援服務，但卻較少

為單親和失婚男士提供支援服務。傳統上，基於性別的角色，社會上多

認為女性在失婚後面對較大的困難，因此社會應該關注及增加協助。於

是這就容易假設男方是沒有問題，可輕易過渡難關。實際上，男方所面

對的困難一樣沉重，卻苦無支援，更不敢對人傾訴。  

 
 此外，在 2006年，法律改革委員會曾建議離婚父母也要共同負責子

女的成長和照顧。因此，家事法庭開始引入 “共同管養令 ”。但是，喪失

撫養權的離婚男士有時候就遭女方拒絕參與子女事務，甚至失去探望子

女的機會。因此，政府有需要研究如何平衡男女雙方的權利，既保障女

性或得到撫養權一方撫養子女的權利時，同時也要考慮保障男士或喪失

撫養權的一方，落實探視或共同管養子女之法律權利。這不單是男女雙

方的權利，同時也是為子女營造一個較佳的生活環境，減少子女因父母

離異造成的傷害。  

 
 現時，香港跟世界很多發達城市一樣，面對高離婚率的問題。根據

香港統計處資料顯示，在 2006年的時候，平均每 3對結婚的男女就有

1對離婚，以由 1981年到 2006年的 25年間，離婚率急增七倍。隨着離婚

情況日漸普遍，單親父親亦不再是罕見。社會上對單親媽媽提供了不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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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服務，但單親父親的需要和處境卻未得到社會上較多的關注。男性往

往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情況，單親父親的困難和壓力就變得有口難言。但

是，現時家庭服務卻忽視了這種情況。因此，政府在規劃和發展社會福

利服務的時候，其實也要加強支援單親父親。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王國興議員的議案。  

 
 
譚耀宗議員：談到男士之苦，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有關男士不知是否家有

惡妻，終日被欺負，以致他飽受壓力和欺凌，這是很自然的聯想。如果

情況真的是這樣，我們當然深感同情，但我相信局長亦愛莫能助，因為

他未必能幫得上忙。  

 
 關於王國興議員的議案，我們聽罷他的發言，發覺王議員其實是要

求政府提供香港男士支援服務，為甚麼呢？因為他看到實際上，隨着香

港經濟和社會的急速變化，香港男士作為香港社會上的一羣，亦面對不

同的挑戰和沖擊。雖然兩性平等的文化已廣為香港社會接受，但對男性

角色的期望，例如在經濟、家庭角色和社會上，仍然對男性構成一定的

壓力。  

 
 不少數據均顯示，香港男性在不少社會問題上是較弱勢的一羣，剛

才議員也舉了很多例子，例如失業問題，男性的整體失業率持續地較女

性高約 3%至 5%。在自殺問題上，根據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數

據顯示，過去歷年香港男性的整體自殺率平均較女性高出一倍。此外，

男性往往在經歷困境時，亦較不主動向他人尋求協助或服務。由此可

見，男性羣體在政策制訂的層面有其獨特性。  

 
 然而，直至目前為止，政府並未有為男性羣體制訂整體政策，而在

制訂其他政策時亦未有加入男性觀點的考慮，也欠缺針對男士服務理念

的討論和研究，以致在整個服務板塊上，沒有清晰的發展方向。現時不

少社會服務單位已陸續發展針對男士需要的服務，例如情緒支援服務和

危機處理等。可是，在欠缺整體政策的配合和整合下，零散的服務並未

能應付社會的整體需要，發展空間也有限。因此，政府應就這問題進行

研究。  

 
 王國興議員在議案中提出了多項針對男士需要的具體建議，整體而

言，民建聯原則上也是支持的。由於各項建議與多個不同的政策範疇有

關，相信將來可以在不同的事務委員會上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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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聯近年亦積極鼓勵政府推動家庭友善政策，鼓勵政府在制訂不

同政策時，考慮促進家庭凝聚力的因素。我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政策

方向，是積極創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例如積極推行設立男士侍產

假，從而讓在職父親有更多時間照顧妻兒；要求及支持公私營機構為員

工提供託兒服務和推行彈性上下班制，以及加強向僱主推廣實施 5天工

作制，讓僱員有較長的休息時間等。我們相信這些建議能從工作崗位的

層面減低在職男士的壓力，促進他們在家庭層面發揮更好的角色。 

 

 我謹此陳辭。 

 
 
葉偉明議員：代理主席，我們今天說的是男士之苦，對嗎？其實，很多

男性的同事都會發出微笑。可是，代理主席，因為你是代表主席在此聆

聽我們的發言，所以我是有點失望的。現時在席的立法會女性同事，我

們只看到吳靄儀及梁美芬議員，其他那些女性同事便不知到哪裏去了。

其實我們在談論女性權益時，我們都在聆聽她們的觀點，我希望她們也

聆聽一下我們的觀點。  

 
 我想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時，大家其實是會發笑的，然而，想深一層，

我們並非想要挑起性別觀點或一些坊間所討論的 “港男港女之爭 ”的議

題。今天我們其實想要談論的是一個較深層次的問題，便是政府在提供

服務時，有否因應性別的需要，度身訂造一些服務呢？婦女有婦女的需

要，但男士也有男士的需要。男士有男士之苦，我覺得這其實是男士自

己找來的苦。所謂性別的主流觀點，其實我們也是人，我們也有七情六

慾，我們應該有一些情緒是要發泄的出來，也應該有一些發泄途徑的，

但我們為甚麼要逞強呢？為甚麼我們要逞強，而不向我們身邊的人，包

括我們身邊 親密的配偶，說出自己所面對的一些問題呢？  

 
 對此，我們其實也不知道這是蛋還是雞的問題。究竟是我們男士在

逞強，還是因為整體的社會觀念，塑造了我們認為 “男兒有淚不輕彈 ”，
這句話壓住我們的程度，我覺得其實真的是非常的厲害。因此，我們剛

才說，我們不是刻意要挑起一些男性失業問題是否較女性失業問題嚴重

的爭論，失業對工人而言，無論是男性或女性，都是痛苦的，大家都要

面對的。然而，很多時候，在性別主流的觀點下，一位失業的男性有時

所面對的壓力，實際上是很大的，尤其當他是一位須供養家庭的男士，

他所面對的困難是更大的。有關這方面，王國興議員剛才已列舉了很多

數字，我在此不想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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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正因為這些方面的原因，我們想問為何政府的勞工及福利局方

面，不會針對男士的一些需要，而設計一些服務呢？我想我們在談論這

個問題、在討論性別觀點的主流化、為了女士爭取權益時，其實我們大

家是否都在打開心扉呢？為何有些行業好像是較多女性任職呢？雖然

在《性別歧視條例》下，我們已經知道不可指明哪個職位是要聘請男性，

哪個職位是要聘請女性  ⎯⎯  這是不可以的，除非在一些個別而有特殊

需要的情況下  ⎯⎯  但我們發覺有些工作真的是較多男士任職，有的工

作是較多女士任職，特別現在的服務性行業，我們看到是較多女士任

職。坦白說，我覺得這並非很科學的，只是一般人的觀念而已。  

 
 很多時候，工作被定型後，除了有可能限制了一些不同性別的人士

選擇工作，我相信即使在《性別歧視條例》下，當一些僱主不說明他是

聘請男性或女性，在他聘請職員時，或多或少，有意或無意地，也會在

某一類工作上選取一定性別的人士來擔任。我想，對此我們其實是要承

認的，這亦正正是我們要處理的問題。  

 
 因此，在這方面來說，我們覺得男士就業上所受困擾的問題比較嚴

重，我們希望政府正視這方面的問題，多些幫助男士正視自己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我曾遇到一些個案，在一些離婚的個案中，

有些男士經常投訴社會福利署的社工偏幫他的太太，但我相信不會有這

樣的情況出現。可是，為何會有這樣的投訴呢？我覺得這正正是在服務

上，很多時候我們欠缺了從另一個性別的角度和需要，來設計有關工作。 

 
 因此，我們希望政府要注視這方面的情況，因為我們覺得男士和女

士在遇到困難時，無論心理和精神上都有需要支援，正正因為這個原

因，我們希望政府要多些注視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在此呼籲男士在真正

有需要時，不要硬撐，要放下身段，向外尋求協助。  

 
 後，我想談談侍產假的問題。我們要求提供侍產假，雖然現在有

很多陪月服務，但這只能配合衞生或其他生理上的需要。我覺得一位女

士與其家庭是整體的，當那位太太生產嬰兒時，她的先生在她身邊提供

支援是很重要的。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該着重考慮提供侍產假，何況曾

特首也呼籲我們要生 3個小孩。如果政府不在措施上作出配合，我覺得

這一句便只是空話而已。所以，我們是強力支持要為男士制訂侍產假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王國興議員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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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代理主席，長久以來，“男尊女卑 ”這個不平等的文化害苦

了很多人。現代人為爭取兩性平等，一直都為改善 “女卑 ”而出力。政府

成立的婦女事務委員會、平等機會委員會、許多民間組織，以及本立法

會，都力撐 “姊姊妹妹要站起來 ”。  

 
 數十年來，女性地位已逐步得到提升。雖然兩性平等在香港還未遍

及社會上每一個階層，但與過往比較，情況已得到相當改善，“女卑 ”之

說已很難成立。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將來的社會結

構。在我讀書那個年代，男同學還在大學中佔大多數；至 1980年代末，

學士生的男女比例仍然是 6男生對 3女生；至 2000年左右，女性學士生人

數已開始超越男性，並有上升趨勢。這趨勢預示社會結構將繼續朝着女

性角色越來越吃重的方向發展。當男性和女性於社會上角色有所轉變

時，社會為兩性提供的配套和支援都有需要重新調配，以期與時並進。 

 
 代理主席，所謂性別觀點主流化是指在設計、實施和評估法例及政

策時，應同時考慮到兩個性別的關注點，確保兩性都可以公平合理地共

享社會資源，得到相同的機會。在推行性別觀點主流化時，也不能再只

從女性觀點出發，應同時要加入男性的觀點，方能平衡兩性需要，做到

真正的兩性平等。  

 
 觀察現時的社會情況及相應政策當中，為男性做的可以更多。我落

區與街坊接觸時，不少男士跟我說，他們與妻子離婚後，撫養權被法庭

判決歸於妻子，連同公屋單位亦讓與母子居住。面對 “三失 ”情況，這些

男士告訴我輪候公屋單位要等很長時間，自己無處容身，不知如何是

好。這些男士已失去家庭，還要為自己的住屋這個基本需要而擔憂。政

府在制訂房屋政策時，是否可從男士角度出發，盡量提供協助？  

 
 代理主席，此外，我亦想討論家暴問題。金融海嘯後，家暴問題日

漸浮現。有社工指出，男士求助個案較前年同期上升六成四。社會福利

署的統計數字亦指出，2006年到 2008年間，舉報虐待配偶個案的整體數

字增加超過五成，而男性為受虐者的個案，更由 2006年的 15.3%，升至

2008年的 18%。問題越來越嚴重，可惜社會未有足夠配套協助男士。例

如現存的 5間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庇護中心中，只有一間可供男性入住。

面對家庭問題的男士，沒有容身之處。  

 
 其實，香港可參考外國經驗。台灣的官方機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委員會就關注到男性遭受家暴的問題。政府向旅館及民宿租借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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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男性家暴受害人得到一個暫時的容身之所，甚至是資助設立供男性使

用的暫住中心，讓遇到家庭問題的男士得到適切幫助。  

 
 有數位同事亦提及到劇集 “男人之苦 ”，像劇集的主角一樣，男人有

時候就是囿於 “尊嚴 ”兩字，或受到 “一家之主 ”的意識形態所規限，寧願

逞強也不希望把自己軟弱的一面展示人前，結果問題往往像雪球般越滾

越大。根據衞生署一項調查顯示，只有約 23%男士聲稱他們沒有需要別

人提供情緒支援，只有約 2.8%男士會選擇和他人傾訴以紓緩壓力。即使

男士想求助，因為針對協助男士的機構不多，“有苦無路訴 ”之感經常會

出現。  

 
 資深家暴社工指出，男士較少願意自動尋找社工幫助，傾向以熱線

電話求助。惟現時香港只有 3條專供男士的熱線，當中兩條在 1星期中更

只會運作 3天。所以，我同意議案中的建議，設立一條 24小時的熱線電

話。近日曾特首表示心煩，若成功設立男士專線，特首也可以一試。  

 
 代理主席，在網上以 “Men's Right”一詞搜尋，會找到很多外國關注

男士權益的組織。在外國，關注男士運動已實行了數十年，香港則還在

起步階段，所以更有需要政府作起頭，帶動社會關注問題。所以，我支

持議案中的建議，設立男士事務委員會是相當值得考慮。從男士角度出

發，做好性別觀點主流化，與婦女事務委員會一樣，一方面可以向市民

宣傳，另一方面可以為政府制訂政策時提供意見，作為政府與民間團體

溝通的橋梁。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毓民議員：代理主席，今天又要多謝王國興議員建議這項辯論題目，

是講述港男的悲哀的，對嗎？大家可以申訴一下，但實際情況是否好像

他所說的這般悲哀呢？這真的可以商榷一下。這樣的題材也可以用來進

行議案辯論，足見立法會真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對嗎？真的是難以

猜測的。  

 
 香港其實是個父權社會，權力集中在男性身上，在立法會的 60位立

法會議員中，由地區直選產生的只有 7名女性議員，但公民黨的情況不

同，今天他們的 5名議員中有 3位女士，其他兩位男士被迫要站起來，對

嗎？在功能界別中只有 3位女性議員，在首長公務員中男性比女性人數

多一倍，如果包括參加公營機構、諮詢機構、法定組織的非官方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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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比例可能達二點八五倍。香港十大富豪沒有女性，從前有一名，但

她已去世，被人爭家產的，所以不計算。 

 

 這些客觀事實，可能也是片面，等於王國興議員舉出很多男士的淒

涼事例一樣。然而，在香港實際上掌握權力、制訂決策、權傾朝野的  ⎯⎯ 
不好意思 ⎯⎯ 都是以男性為主，這是客觀事實，這可能也構成一種痛

苦，因為要承受很大的壓力，有樣本給大家看的，看 “煲呔 ”便可知道了，

對嗎？這樣是否便須要求政府或張建宗局長考慮提供一些福利呢？我

認為就此要求福利，也有點問題，對嗎， “老兄 ”？ 

 

 客觀事實可能跟王國興議員所提出的情況有些不同，對於議案提出

的具體建議，有很多項我也是贊成的，怎會反對呢？很簡單，例如設立

男士侍產假，是對兩性都有利的，對嗎？這是唯一值得我支持的一項建

議，因為生育本身是由女士擔任，但男士也有份參與的，甚至整個過程

也對男士造成影響，即她待產期間會影響他的工作等，對嗎？所以這項

建議是值得支持的，但就着這點而要求特別設立男士事務委員會，我則

認為真的有些風馬牛不相及，為何要設立男士事務委員會？我很不明

白。 

 

 此外，議案中的建議所提出的具體內容，與這項議案有何關係呢？

例如說提高男性地位，或男性地位現時開始下降，現在應重新站起來，

均是與議題沒關係的， 好笑的是建議設立一間前列腺診所。前列腺腫

大是 50歲以上的男士身體機能必然會出現的現象，“長毛 ”年青時也經常

跟他的同學鬥小便射得遠，現在他則靠着牆來完事，所以，男士一旦超

過 50歲，生理上是必然出現此現象的，對不對？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有

些人也忍不住笑出來了。不過，這是事實，人體是會衰退的，年紀大，

體力會衰退，對嗎？還說要設立一間專門醫治前列腺病症的診所？ 

 

 所以，我認為，大家今天既然也很高興，大家不妨輕鬆一下，說說

這些，很久沒看見張建宗局長的笑容了，他也忍不住，要笑一笑了，對

嗎？ 

 

 就整項議案而言，我認為是很難反對它的，不過，說起來，我又不

能對全部建議也贊成的，所以，這是很難搞的，社民連大多數會投棄權

票。“大嚿 ”曾表示想投反對票，但我制止他，並指出這樣不行，王國興

議員為男士說話，我們是要支持一半的，雖然當中的內容大部分均與我

無關 ⎯⎯ 說到專用熱線，也不用了，我每天都被太太責罵，已習慣了，

也無須致電專用熱線了，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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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父權社會裏，受害的不止女性，這也是事實，也有男性受害，對

嗎？將性別定型，規範了男士心理和行為，這樣對於很多男士來說是很

糟糕的，換言之，如果男士不夠堅強的話，是真的會有點問題的。 

 

 作家龍應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 “啊，上海男人 ”，其中有一段讚賞

上海男士的言論，或許應讀給王國興議員聽聽，以供效法的， “......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

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

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他可以

欣賞妻子成功而不覺得自己就是失敗。” 

 

 要在香港找這些男士，我不知道王國興議員究竟是不是，但我便肯

定不是其中 1人，這裏說的上海男人所做得到的，我真的幾乎一項也沒

有。我認為這項議案有值得討論的地方，大家不妨將性別問題拿出來討

論，正如剛才梁家傑議員提及性別觀點主流法，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在

現今社會中，即現代國家在制訂政策時，通常都會考慮這個 term的，對

嗎？如果制訂政策時曾考慮這個 term，王國興議員所提出的問題，便不

是問題了，對嗎？即是說，王國興議員提出的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是

因為香港政府政策，即局長，對 “性別觀點主流化 ”一詞的看法，如果他

制訂政策時有考慮這個詞，王國興議員所提出的問題便全部皆不是問

題，根本不應再提議設立一間前列腺診所了，你們明不明白？多謝代理

主席。 

 

 
梁國雄議員：代理主席，當我看到這項議題時，便想到一句俗語，這句

俗語是大家也認識的，但我先不說這句俗語，我只說： “脫褲是自由，

放屁是天然，人之所慾 (這是沒辦法制止的 )”，但 “脫褲放屁 ”則是不應該

的。我為何這樣說呢？我並不是想挖苦同事王國興議員，其實我也有看

過他的散文集。  

 
 為甚麼會這樣的呢？今天的辯論其實是很有教育意義的，這是與政

府今天答辯上一項的議案有關的 (因為我今天要到法庭辦手續，所以沒

有回來參與辯論 )，便是公平和平等。劃一的平等，是追不及現代人權

的發展的。對於由歷史、社會和經濟所造成的不平等，而要令那些在結

構性不平等社會生活的人取得到平等，便要搭建一個不同的平台，令受

遏制的人在更高的平台上，與其他沒有受遏制的人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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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方面亦如是，香港政府告訴我們，人人也是接受 12年教育

的，但它就是不明白那些智力有問題或有先天殘障的兒童本身內在結構

上存在不平等，所以要構建一個更高的平台，讓他們獲得平等的權利。

故此，當局的答案是錯的，這樣的情況其實是一種耻辱，這是按常識來

說的，只要大家讀過人權的經典便會明白。  

 
 王國興議員的錯處便在於此，他不明白在父權社會中，我們強調婦

女權利，正正便是要在歷史、經濟、文化和政治不平等的缺憾下，建構

一個好的平台，讓她們就以前蒙受的不平等，追回實現平等的權利。男

性當然是受害者，因為男性與女性一樣，也受着社會機制所壓迫，例如

資本主義和假社會主義。但是，問題不能倒轉來說：因為現在沒有男性

觀點，所以男性的地位便受到壓迫。讓我舉一個例子，當我們提到前列

腺的問題時，我當然感同身受，但我一定會想起，有很多婦女也受到天

然的生理上的掣肘，例如她們每個月都會因月經而受苦，但我們有否爭

取月經假期呢？還有罹患子宮癌、乳癌等，我便沒辦法患這些疾病

了...... 

 
 

黃毓民議員：是有的...... 

 
 
梁國雄議員：有機會患子宮癌？  

 
 

黃毓民議員：是乳癌。  

 
 
梁國雄議員：你是指乳癌，我還以為我也會有份患子宮癌。其實，這些

疾病也是婦女在生理上的無奈，還有懷孕，男士以取侍產假來協助太

太，但也代替不了女性十月懷胎的痛苦，這亦是人類的吊詭，無論男士

有多愛對方，也不能感同身受地替女士受苦。  

 
 女性所受的壓迫實在太大，我媽媽便是一個見證，我已就此說過很

多次了。當然，如果我媽媽今天在生的話，她已無須再經受她以前所受

的痛苦。原因為何？便是因為每一代的人，當看到女性受到的苦痛時  
⎯⎯ 不說生理吧，只說歷史、文化、經濟和政治對她們的逼迫  ⎯⎯  便
會從而提出女權，從而提出女性這性別受到的苦楚和歧視，因而認為應

該建立一個更廣闊而且更好的平台，令過去的不平等得以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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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為何在發言伊始以 “除褲放屁 ”作例子呢？其實，我不是挖

苦人，有很多事情本身是對的，即等於 “脫褲 ”是對的， “放屁 ”亦是自然

的，但把兩者放在一起便不行了，因為 “脫褲放屁 ”是會怎麼樣的呢？不

單是多此一舉，更令臭氣四溢。我不是說王國興議員臭氣四溢，但實際

上，他腦海裏卻忘記了一件事，就是：男性的苦痛，其實在多方面也反

映在女性身上的。我舉一個例子，少妻虐老夫，這是大家經常談論的問

題，或法院將撫養權判予女方，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便是因為在

香港，男性本身如果找不到老婆，他可以返大陸娶老婆，而無須以愛情

為基礎。其實，這樣雙方都是受害者。  

 
 我覺得王國興議員提出的建議也未必無道理，但將之說成為男性在

父權社會裏變成受壓迫的對象，尤其是與女性相比時，是不合適的。這

樣的話，我們便沒有時間繼續建造一個平台，讓受不平等對待、受壓迫

的女性，與男性享受同等的權利。所以，我無法同意他的意見，我惟有

投棄權票，但我並不是反對他所有的建議。  

 
 多謝代理主席。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我們說封建社會是父權主義社會，一切以男性

為中心，女性成了男性的附屬物，是被壓迫者，因而爆發了爭取女性平

權的運動。在這漫長的婦女解放運動中，終於推動了社會的改變，婦女

的權益逐步得到保障。然而，即使當下在香港距男女平權的理想仍有很

大距離， 明顯的是家庭婦女至今的退休生活仍然沒有保障。又例如男

女同工不同酬的情況，這些在基層工作更為明顯。當然，我們要為婦女

爭取權益仍有漫長的路要走，但即使如此，代理主席，我原則上仍會支

持要求政府提供男士支援服務。因為爭取婦女權益和爭取男士權益並不

是矛盾的，更多的時候是一體兩面。  

 
 家庭暴力 (“家暴 ”)問題便是一個明顯例子。實際上無論是施虐者或

受虐者，都是問題的受害者。我知道社會福利署有施虐者輔導計劃，從

生活起居以至心理方面幫助家暴的施虐者。在今天的議案中，可能有同

事會說男性也有可能是家暴的受害及受虐者，他們面對這類事情不懂向

外求助，甚至難於啟齒。我相信社會上是有這種問題存在。我在這裏要

強調從家庭角度出發，提供男士支援服務受惠並不單是男性，而是整個

家庭，包括了作為家庭另一支柱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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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男士支援服務，我們便會發現不單是給婦女的分

娩假期嚴重不足，因為婦女懷胎 10月，迎接新生命的到來時，並不單是

生理上有需要獲得分娩假期。在新生命到來的背後，亦是人生以至家庭

面對重大轉變，男士在這個改變裏同樣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與妻子分

享新生命來臨的喜悅，共同承擔照顧新生命的責任，以至幫助妻子克服

分娩後可能出現的種種問題。現時只是婦女享有有薪分娩假期，這亦是

完全漠視男性在新生命到來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故此，當政府一方面

鼓勵市民多生小朋友，另一方面又不願設立男士侍產假，即是沒有實質

的政策支援，因此，政府再多講也沒用。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 

 
 
 主席，社會上不同羣體都面對着不同需要，兒童、青少年、婦女、

長者等，政府或多或少也有一些政策上的支援，儘管現時很多的政策支

援是差強人意，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我不一定贊成以性別區分所有的

社會支援服務，但我仍支持政府就男士支援服務展開研究，制訂完整的

政策，而一些社會支援政策在推廣及宣傳時注意兩性的平等，亦可改善

現時男性求助無門的情況。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美芬議員：主席，王國興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

好的提醒，令大家可重新反思在當今社會上，傳統男女性分工的問題。

我看到王國興議員的議案內容有多項，其中第 (二 )項主張成立男士事務

委員會，我本身對此有所保留，我不傾向於利用性別來區分委員會。但

是，對於第 (九 )項的男士侍產假，我則認為是一個非常好的建議。就王

國興議員的議案，確有一些問題是我們作為女性也可能未必有如此詳細

瞭解的。  

 
 我昨晚約了一些男同事及舊同學，討論王國興議員的議案，詢問他

們的看法，有一些數據是值得大家參考的。其中一位在某大學工作的舊

同學提供了一些數據，他說他就職的大學有兩個很龐大的部門，一個是

FO(Financial Office)，另一個是HR(Human Resources)，即人事部及財政

部，所涉員工過百名，除了 高層的數位外，基本是中上層以上，均受

過專業的訓練。在FO Department差不多 100位同事中，只有 5位男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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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R Department，更只有兩位男同事。由於他是主管，於是大家便問

他，為何總是聘請女士呢？他說在當今 40歲至 50歲的中層管理層面，面

試時他 後都會選擇女士，因為他覺得女士較細心和耐心，吃苦的能力

又高，她們對於一些細節的問題，也處理得很好。雖然他們也覺得男女

比例不平衡，但為了選取 適合的人選， 後仍是選了女性的候選人。 

 
 在大學的情況又如何？這羣同學很久以前跟我一起修讀政治，當時

班上只有 5名女生，但現在大部分都是女同學。法律和醫學又如何？都

是女生居多。這便很奇怪了，因為我們以前有一個概念，女同學較早熟，

所以小學成績較好，可以考到好中學。進大學後，修讀理科和醫科的應

該是男生，但現時 新的數據不是這樣，女生在理科的表現同樣出色。

後，多所大學的一級榮譽 (First Honour)，無論理科或文科，都由女生

取得。我們的討論是完全開放的，根據大家掌握的數據，發現香港現時

男性與女性的分工，與上一代其實已存在很大的改變。  

 
 在上一代，特別是我們父母的一代，我自己也看到，大部分女性無

論多能幹， 後也會為家庭犧牲而留在家中。無論她們喜歡與否，也會

全心全意將自己的精力放在下一代。但是，這一代又如何？我們這一代

的女性有一個特質，由於女性確要作 double effort，即雙倍的努力，才

可以晉陞到同一個職位，因此，女性大多數很勤力，如果能夠晉陞到某

個職位，其能力通常要超越她自己的水平。在這情況下，如何影響下一

代？首先要客觀地說，大學仍未變天，尚未有一所大學由女性當校長。

在教授級來說，大部分教授  ⎯⎯  chair professors及 professors ⎯⎯ 都
是男性。在政界，有同事剛才也指出，大部分仍然由男性作主導。但是，

這現象在我們的下一代是否仍不變呢？我會用一個開放......王國興

議員的議案是值得提出來的，它令我們反思香港現時的發展情況。  

 
 我自己作為女性，也在不少女性個案提供協助，在一些貧困家庭，

女性的確仍然承擔着很大的壓力，她們可能要照顧家庭，也要出外工

作，回到家中仍可能被丈夫責罵。但是，在很多狀況下，如果一對夫婦

都在職  ⎯⎯ 例如移民加拿大的個案，或移民來香港的情況亦一樣  
⎯⎯  女性願意接受降級，她必要時更可以躲在家中不工作，但男性則

不可以。如果男性失業時，我看到不少男性不會像女性般哭泣和傾訴，

因此，我覺得男性的問題值得提出來。  

 
 第二，我的一位男性議員助理剛榮升父親，他沒有侍產假。我看到

現時的年青人很疼愛妻子，我覺得這是好事。我們鼓勵市民成家，如果

他們還願意生育，我們應該予以支持。我看到他們的嬰兒出生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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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心神不定，經常打電話回家。他們其實與當母親的一樣關心孩

子。無論男性或女性 (計時器響起 )......我們也應給予公平的對待。  

 
 
主席：梁美芬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梁美芬議員：多謝主席。  

 
 
梁耀忠議員：主席，王國興議員今天提出的這項議案，確是立法會較少

辯論的。所以，有些同事聽到這項議題時會不期然在笑。我不知道他們

為甚麼笑，可能有些同事聽到男人之苦時，以為是跟坊間一些成藥廣告

有關。不過，我相信王國興議員當然不會指這種男人之苦，而是目前香

港男士所面對的一些苦況，包括很多問題，其中一個便是失業問題。  

 
 主席，談到失業問題，張文光議員和王國興議員剛才已舉出很多數

字，顯現出目前男士失業問題比較嚴重。當然，這個事實是無可否認的，

從數字已顯現出來。不過，我想說的是，單看數字是不足夠的，還要看

其原因。為甚麼男士的失業率特別高呢？  

 
 原因之一便是，相對於婦女來說，她們佔據了另一個行業，便是家

庭的工作。因此，她們不用算入失業之列。所以，相對來說，女性的失

業數字便較低。這是一個家庭制度的問題，也是我們傳統文化的問題，

我認為這反而值得我們思索，是否真的要男主外、女主內，這是我們要

深思和考慮的其中一個問題。  

 
 事實上，雖然現代社會年青一代的女士也覺得不一定是這樣，她們

也可以出外工作，但這個概念仍然存在於很多家庭。所以，我們在提倡

解決失業問題的同時，也要帶出一個問題，便是 “男主外、女主內 ”這種

觀念，並非一定根深蒂固存在的，是可以改變過來的，這是我想提出的

第一點。  

 
 第二點是，如果我們只標榜男性失業問題嚴重，我覺得是存在一些

先天的問題，為何我們特別標榜性別呢？其實，某些行業是特別多人失

業的，例如現在飲食業的失業問題比較嚴重，這根本是已存在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無須一定標榜男性，只要在社羣內有這個問題存在，我們

便要處理。失業問題本身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現在失業率達 5.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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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已很嚴峻。所以，我認為張建宗局長是責無旁貸，必須解決的。無論

男性、女性都面對這個問題，所以必須解決失業問題，不是單單解決男

性失業問題這麼簡單。  

 
 另一方面，梁家傑議員剛才提出了另一個問題，也是值得考慮的，

便是公屋居民離婚時出現的問題。通常女方可獲准居留在原有單位，而

男士則可能要入住中轉屋。但是，主席，據我所知，這不是政策，而是

法庭或房屋署在判給單位時，主要是判給有需要的一方。何謂有需要

呢？例如是帶着孩子的一方，不論是父或母，均可居住在原有單位，而

另一方則要離開原來的公屋單位或遷入中轉屋。  

 
 這個是公屋資源的問題，男方和女方其實都有需要住這個單位，只

是政府現時的公屋資源不足，所以便出現這個情況，令有需要的一方才

可以留在原有單位，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恰當的做法。政府應該提供足夠

的資源，如果一對夫婦要離婚，男方及女方均應該有各自的公屋單位才

恰當。因此，有些女士在離婚後，由於她不是帶孩子的一方，所以也要

入住中轉屋。所以，就這一點，我認為政府應該增加公屋的資源，然後

避免出現所謂性別的問題。  

 
 除了離婚問題外，我本人去年在數份報章上跟記者表示，我極力主

張有月事假，而我所屬的機構是有向女同事提供月事假的，而報章亦不

斷報道這事。當這報道刊出後，我的辦公室便不斷接到很多來電，當中

較多是女士致電給我，其中有一位對我說：“梁耀忠，你贊成有月事假，

的確是好事，我真的很需要，因為當我們月事來的時候的確很痛苦，那

天很想休息，如果可以爭取到假期便 好了。 ”她表示支持我們爭取。

所以，希望局長可以留意一下女性這方面的訴求、真正為她們爭取月事

假。  

 
 但是，同時間內，我也接到男士的來電，他罵我說： “為何替女士

爭取月事假，那麼男士呢？男士沒有月事假，那怎麼樣呢？這不公道 ”。
主席，這並非純粹性別的問題，這是生理上需要的問題。如果男士有月

事的痛楚，我認為同樣應該有月事假，但問題是，男士沒有，怎能給他

們假期？可是，千真萬確的是，很多女士在月事時真的很痛苦，為何我

們不可以考慮生理需要而給她月事假呢？所以，就這一點，真的不好意

思，我們幫不到男士，不能替你們爭取月事假，只能為女士爭取月事假。 

 
 不過，在生育方面便不同，因為孩子是家庭的一個共同結晶品。所

以，女士在生理上可以懷孕分娩，但男士對她的支援，對於家庭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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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是必須的，對於男士的侍產假，我認為局長應該責無旁貸，你不

能夠手軟，一定要做好這工作，能夠給男士侍產假，讓男士可以為家庭

作一分貢獻，亦作為對伴侶的支持，以及對下一代的親切。  

 
 所以，在月事假和侍產假方面，希望你支持和通過。謝謝主席。  

 
 
吳靄儀議員：主席， “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 ”。今天，女人之苦，

就是面對着眾多問題的男士，特別是那些獨攬大權，決策專橫的問題男

士。所以，如果局長要為這些男性提供服務，對女士來說便是一件德政

了。  

 
 數年前，我的好友陳惜姿女士撰寫了一系列訪問，寫了一本名為

《天水圍 12師奶》的書。她說，起初以為自己是在編寫一部有關堅強婦

女的列傳，但原來她同時是在寫出一部對問題不負責任的男性的列傳。 

 
 所以，局長，王國興議員，在每個辛酸女士背後，都有一位問題男

士。其實，女性早已經認命，自動揹起半邊天，還要相當低調，以免傷

害了男性的弱小心靈，增加我們的負擔，節外生枝。故此，局長，今天

我代表公民黨的女士，支持王國興議員的議案。多謝。  

 
 
陳茂波議員：主席，要求政府為香港男士提供服務這項議案，由陽剛味

十足、堂堂男子漢的王國興議員提出，特別有意思，因為如此剛強的男

士也點出男士有軟弱和有需要的一面。當我和女助理舉行立法會預備會

議時，她說這項議案十分有趣，值得討論。為甚麼呢？因為我們覺得這

項議案的目的，並不是要比對男女的地位或在社會各層面的影響力，也

不是要透過這項議案，跟女性爭奪一些服務資源，這不是一個零和遊

戲。這項議案的好處在於點出了男士那非常剛強的外表之內，其實也有

他們的需要和有需要支援的地方。  

 
 很多同事剛才也說 “男主外，女主內 ”，這種思想已深深印在我們的

腦海。隨着時代的變化，這種思想可能也會逐漸改變，但無可否認，時

至今天，這種思想仍在影響我們。不過，隨着時代的進步，根據我個人

的觀察，兩性在職場上的表現其實已經旗鼓相當。夫婦各有工作，經濟

上無須互相依賴，甚至有些朋友的家庭是以女士作為經濟支柱的，其實

一點也不稀奇。然而，面對這種轉變，我們作為男性，實在有必要調整

自己的心態、思維以至世界觀，而在過程中，自然承受不少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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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面子、自尊心或是受傳統觀念的影響，還是男士根本不擅

於表達，所以在遇到這些困難時，往往不敢向人表露，更遑論主動求助。

在社會上，我們很多時候也會被男士剛強的外表所誤導，因而忽略了他

們其實也有情緒上的需要。舉例說，在處理家庭暴力 (“家暴 ”)事件方面，

支援女性的服務遠比支援男性的多。我在兩年前訪問明愛向晴軒時，曾

經接觸一些受虐男性，我與他們的分享令我眼界大開，我事後才知道原

來男性受虐的比例並不低，只是他們不易向人傾訴而已。  

 
 主席，吳靄儀議員剛才說得很對，在一個辛酸的家庭中，除了有受

壓迫的女性外，通常也會有一位有問題的男士，正因如此，我們必須向

男士提供適切和及時的支援，因為這不單是幫助該名男士，同時亦幫了

整個家庭和家中的女士。因此，從這角度來看，王國興議員提出的議案

並非單純以男性為中心，我認為他有勇氣提出這項議題，對我們構建和

諧家庭也是很重要的。  

 
 我認為政府應多管齊下，我想特別提出其中兩點。第一，是建立正

確的觀念。當家庭發生糾紛甚至暴力事件時，很多人也會不自覺地把責

任歸於男性，把男性定性為施暴者。即使是政府製作的家暴宣傳短片，

似乎亦有此傾向。我希望政府可以糾正這方面，把家暴事件的施虐者中

性化，不要製造不必要、先入為主的誤會。  

 
 第二，主席，我認為民間志願團體或非政府組織 (NGO)在社區提供

服務的反應是 快和 適切的。我希望政府能增撥資源，令這些地區

NGO有更多資源可以為有需要的男士提供服務。  

 
 此外，議案提到侍產假和家事假，我認為這些都是有良好出發點的

建議，值得探討。不過，我們必須小心釐定相關的水平，以平衡社會的

需要和企業營運的成本。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正如很多同事所說，由王國興提出這項議案確實

很新鮮，但我在這裏想說出兩件事。  

  
 我在 2001年至 2005年期間擔任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時，每逢星期六

都到區內會見一些婦女團體。令我 記憶猶新的是有位女士曾向我說

( 初她也膽怯於發言，但 後也向我們訴說 )：“我只是一位義工，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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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太多書，只有小學三年級的教育程度，但我認為婦女即使有多麼不高

興，我們只要到菜市場與檔主閒聊兩句，問題很快便會解決，跟着便恢

復心情了。 ”你可否想像一位男士這樣做？男士根本便沒有膽量開口訴

苦，他們所受的苦其實更大。我多次用這個例子來勸告當時於婦女事務

委員會工作的同事，不要再堅持要女權至上、女權擴張，應倒過來多談

論兩性如何取得平等的問題，這是第一個例子。  

 
 主席，第二個例子是，當時英國的事務大臣到訪香港，英國領事館

特地邀請我們就着女權於香港的情況一起進行傾談。當時的談論令我感

到 深刻的，便是有一位到港不久的英國女士說，她從事電訊業 (即有

關 cable的行業 )已經有二十多年時間， 近來到香港，才發現香港是

沒有 glass ceiling(玻璃天花板 )可讓婦女發展的一個地方。她走遍歐洲多

個地方，在從事電訊業方面，從來沒遇到像香港這種地方。這個例子亦

讓大家看到，香港婦女的發展很不俗，不可同日而語。  

 
 再看時下的女性，我會問：為甚麼一些學業成就較佳的少女會選擇

獨身呢？很多時候我與她們傾談  ⎯⎯  相信你們亦可以回去與你們的

細侄女傾談  ⎯⎯  問她們為甚麼會選擇獨身，她們便說，是認為香港男

性沒有一個可讓她們勉強作出挑選，全都是一灘泥似的。這答案是可供

大家參考的。我嘗試從這角度思考，是否我們在過去 20年，在世界及潮

流推動下令女權得以上升，變相令女士們積極爭取機會發展自我，所以

成就及自信心亦相繼上升，而男士倒過來受到這種沖擊後便感到疲累？

就這問題，我留待社會學家再研究。 重要的一點是，我認為應要勸服

男士，明白兩性是擁有平等的發展機會，今時今日不再是一個純父系社

會。在這情況下，與其繼續認為 “男兒有淚不輕彈 ”，或認為工作機會被

女士搶去，不如積極發憤圖強，做好自己本份。  

 
 以往，平等機會委員會曾說中學收生要男女平等，其實這不一定是

對的，因為男性與女性在年幼時的發展機遇不一樣，我們不應在他們的

生長過程中劃一條線，規定他們作硬性發展，我認為應該順其自然。同

樣在社會中，男性與女性的發展， 重要的是兩性之間互相尊重。大家

都是人，應該擁有充分發展潛力的空間。故此，我們婦女事務委員會當

年亦極力推動在社會中須有性別觀點主流化運動，希望從政府開始逐漸

推動開來，但很可惜時至今日，這運動好像已經變得寂寂無聞。我們怎

樣才可以把性別觀點主流化於社會中大力推動，這點是 為重要的。第

二點，大家都應該要以能者當之，而不是以份數或數量作比較，若有能

力便可擔當重位。只要大家有此觀念，便能更積極，兩性之間不會出現

認為對方搶奪了自己職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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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 2005年，我們婦女事務委員會亦有推出一份教授如何防止

家暴的里程碑報告，當中提及教育的重要性及怎樣才能在社區中作輔導

性質的教育，我認為這是值得政府再詳細思考及進行的事情。輔導不一

定要留待社工進行，有輔導才能帶來真正兩性平等的觀念，解決男士或

女士所不能脫離的心魔，脫離那種不能夠平等看待兩性的觀念。  

 
 主席，我是傾向不支持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因為我認為不能夠

有這種心態，認為今天你的衙門大，明天我便建一個更大的衙門，下次

另一方又會建一個更大更大的衙門，這始終不是一個解決辦法。我認為

應該要從兩性尊重及平等、向着 capacity building的角度發展將會更好。 

 
 
陳偉業議員：主席，黃毓民議員剛才發言時提到我，因為關於王國興今

天的議案，社民連作內部討論時，我是表示反對的。主席，我本身是社

工出身，當然不會反對政府幫助有需要服務的市民的任何政策或措施。

但是，我看到王國興議員議案的內容措辭及建議，覺得作為一位嚴肅公

共政策的制訂者，是沒有可能支持有關的十大建議的。  

 
 當然，我沒有吳靄儀議員的政治智慧和幽默，可說出那麼精采的支

持議案演辭。我在這議事堂聆聽多年辯論，在支持議案的演辭可以說得

那麼精采，又用正言若反的形式表達的，她今天的演辭可謂是歷年之

，所以我剛才也拍案叫絕，因為她提到很多分析和問題，短短數言，

其實已點出今天王國興議員議案內容的很多重大問題。  

 
 主席，制訂公共政策及公帑的使用，一定要從客觀環境和條件作分

析，更要從社羣的需要及公帑使用的公平、公正及合理性作出分析。請

試將王國興議員十大建議的有關內容，將 “男士 ”這字眼改為其他字眼，

其實絕大部分也適用。例如把 “男士 ”改為 “女士 ”或 “60歲以上的老人 ”也
好，改為 “青年 ”或 “失業青年 ”也好，很多也完全適用。當這些政策可以

用這種形式套入的話，意思便是，這是人類的問題。人出生後便是苦楚

的，存在主義也說了很多有關存在及決定的本質，究竟存在的價值如

何，這是由人自行創造及決定的。齊克果有一本書籍談到苦楚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Dread)，整本書提到關於人存在的價值、人與神關係的

問題、神存在的問題等，看完整本書，也會感到十分苦楚。人的存在，

便是從苦楚肯定及界定自己的存在價值， 後便有 “信仰的飛躍 ”(The 
Leap of Faith)，人如何在 後將自己奉獻給神或求神帶領，帶領着這人

將來的發展或肯定人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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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在這社會裏，當然每個社羣、組別及年齡的人均面對問題。

請試把一個人從嬰兒出生或其母親懷孕開始，到這名嬰幼兒漸成長為青

少年、青年、成人、中年或老年，逐個階層，逐個性別、逐個獨特社羣、

逐個階級的羣體細說，當中都會有很多問題。但是，是否要就每個羣體、

社羣的問題而訂定獨特的公共政策、獨特的服務機構及獨特的資源分配

來處理呢？如果要為前列腺病人提供特別服務，那麼子宮癌、乳癌病人

呢？前列腺的問題其實是泌尿科的一種，如果把每一種問題......那麼

香港腳也不用列入皮膚科，香港腳可由一個特別設定的部門負責了。究

竟現時的服務，應否是基於某一獨特的社羣人數有顯著的數量，並因階

級、性別或年齡歧視而導致這些人不能得到服務，這才進一步考慮在公

共政策上，為這些在制度、年齡或獨特的環境上被歧視的一羣，提供獨

特的服務？這正正是 “長毛 ”常常提到弱勢社羣的問題。 

 

 再看王國興議員的有關建議，在邏輯思維及政策分析上，是感性凌

駕一切。當然，我們會看到一些中年男士失業，我也親自在這議事堂多

次提出這個例子：我曾協助一位五十多歲的天水圍街坊申請綜援，在申

請期間，他不能忍受面對失業及人生苦楚， 後便燒炭自殺死去。但是，

我不會因為這宗個案便要求政府特別為五十多歲失業的男士提供獨特

的服務，因為同樣五十多歲失業的女士也會面對同樣的問題，不要說五

十多歲，四十多歲及三十多歲的人也有很多是失業的，對嗎？所以，這

是公共政策嚴肅性的一面。 

 

 因此，主席，站在嚴肅公共政策制訂的要求角度來說，我自己是沒

有可能支持今天這項議案的。正如齊克果所說的 “信仰的飛躍 ”，我相信

生活在苦楚中的朋友， 後可能在上帝的帶領下，會脫離苦海。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余若薇議員：主席，真不好意思，我想阻大家少許時間。主席，我本來

沒有打算發言，但卻發現有需要作出一些澄清。我剛才因為有事，所以

不在議事廳內，但回來後，我的同事告訴我，公民黨的湯家驊議員發言

時說他本來不打算就這項議案發言，但卻說公民黨的黨魁指示本黨 (或

敝黨 )的男士一定要發言，所以他不得不發言。主席，我聽到他這樣說

後，發現我有數點要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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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第一點我要澄清的是，雖然公民黨的女性議員的確較男性議

員多，但絕對不是由女士專政，我們一向都是以議題和理性作為觀點討

論事實，亦當然支持性別觀點主流化，所以，我們絕對不是以性別打壓

湯家驊。  

 
 主席，我要澄清的第二點更重要。主席，如果公民黨的湯家驊議員

是因為聽從公民黨的女士指示才發言，我相信有關公民黨的新聞 低限

度會減少一半，亦會失色不少。這一點也引致我要澄清的第三點。  

 
 主席，我要澄清的第三點是，我的結論是湯家驊剛才的發言，並不

是因為受到公民黨的女士指示，而是他對於這項議案要求政府向香港男

士提供支援，覺得有真正需要所以才發言，有關的理由他已經說了，我

不重複，而吳靄儀亦已代表我們公民黨的女士發言，支持這項原議案。 

 
 主席，我要澄清的便是以上 3點。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我當然不能參與辯論，但我聽過大家發言後，對一個語文問題怎

樣也想不通。在整項議案辯論中，各位議員發言時均用了 “男士 ”這個

詞。“男士 ”當然不是 “婦女 ”的雄性對應，“女士 ”對 “男士 ”，“女人 ”對 “男
人 ”，但 “婦女 ”究竟是跟哪個詞相對的呢？好像沒有人能夠說出來。 (眾
笑 )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很感謝剛才 18位議員就香港男士支援服務

這項議題提出許多很寶貴和很有用的意見和建議。我現在就王國興議員

和其他議員提出的主要課題，作出稍為詳盡的回應。  

 
 首先，我想談談男士的就業服務。在就業服務方面，勞工處轄下的

就業中心、電話就業服務中心、 “互動就業服務 ”網站及飲食業招聘中

心，專責為求職人士提供免費的就業服務，協助他們尋找合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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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處轄下的 12間就業中心也透過一系列就業計劃及服務，全方位

協助有特別需要或有就業困難的求職者。計劃主要有 3個，大家可能會

有興趣：  

 
 第一個就是就業選配計劃  ⎯⎯ 這是由專責的就業主任，向求職人

士提供切合個人需要的輔導及就業服務。  

 
 第二個計劃是工作試驗計劃  ⎯⎯ 是為就業方面有特別困難的失

業人士，提供試工的機會。  

 
 第三個就是中年就業計劃  ⎯⎯ 透過向僱主發放培訓津貼，協助中

年求職者，包括中年男士，盡快重投勞工市場。  

 
 所有求職人士，我要強調，不論性別，均可使用勞工處的就業服務

及參與我剛才提及的數項就業計劃。  

 
 為向中年失業求職人士提供更到位的就業支援，我們於去年年中已

加強中年就業計劃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放寬求職人士的參加資格，將失

業期的規定由 3個月或以上縮短至 1個月或以上；容許不同教育程度和技

能水平的中年求職者參加；參加計劃的僱主可為每名僱員申請的在職培

訓津貼由每月 1,500元增至 2,000元；以及就一些值得給予較長培訓期的

個案，將津貼發放期由以往的 3個月延長至 多 6個月。  

 
 根據政府統計處發表的 2009年 6月《就業及空缺按季統計報告》，

除社會及個人服務業聘用的女性人數顯著高於男性 (在這行業受聘的女

性有 265 000人，男性則有 146 000人，女性比例的確是顯著較高 )，其他

行業的男性就業人數均與女性相若，甚至比女性為高，這一點是重要的。 

 
 政府為針對建造業失業情況而推行的一連串措施和政策，亦已進一

步取得成效。如果大家有留意，建造業的失業率已連續 5個月下跌至

新的 9.4%的單位數字，有助改善以男性僱員為主的建造業的就業情況。

大家都知道，建造業的僱員絕大部分是男性。  

 
 在僱員再培訓局 (“再培訓局 ”)的服務方面，再培訓局一直為不同背

景的服務對象提供多元化、涵蓋各行各業的培訓課程。在 2008-2009年

度，再培訓局新推出約 100個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和超過 30個半日或

晚間制非就業掛鈎課程，涉及超過 20個行業範疇，包括教育康體、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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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金融財務、地產、物流、旅遊、環境衞生及管理等，

當中提供的職業技能訓練有健身指導、飽餅製作、網頁設計、倉務員、

展台建造及布置等。在 2009-2010年度上半年，再培訓局亦新推出 13項

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所提供的職業技能訓練包括金屬棚架建造、歷奇

活動助理、汽車銷售、的士駕駛、鐘表維修、樹藝管理等。有關課程主

要因應就業市場需求而開辦。由於課程多元化，再培訓局能同時為男女

學員提供豐富的課程選擇，亦從未有學員因其性別而被摒棄於培訓門

外。所謂來者不拒，這個我們是一定做得到的。  

 
 在福利服務方面，社會福利署 (“社署 ”)及非政府機構現時在全港各

區共設立了 63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和綜合服務中心，為有需要的市民，

包括未婚、已婚及離婚男女，提供一系列的預防、支援和專業服務。當

中包括家庭生活教育、親子活動、諮詢服務、義工培訓、外展服務、輔

導和轉介服務等，其中例如包括評估體恤安置申請、安排接受臨床心理

服務，我們也有提供。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綜合服務中心亦一直透過輔導服務及各種小

組和活動，加強父母親處理管教子女、平衡職業及生活壓力等問題的能

力和技巧，並協助他們以正面的態度面對人生的挑戰。有關中心的社工

均具備相關的經驗和技巧，全面評估和照顧兩性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以

提供適切的服務。  

 
 社署及非政府機構的福利服務單位，亦一直透過各式各樣的公眾教

育及宣傳活動，鼓勵任何人士，不論性別、年齡或種族，在遇到家庭、

情緒或其他困擾時，應積極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

綜合服務中心亦會繼續密切關注個別區內人士的需要，並且因應各區不

斷轉變的服務需求，提供適切的支援。  

 
 剛才有些議員關心有關離婚男士的住屋需要。事實上，有真正及迫

切住屋需要而沒有能力應付的人士或家庭，包括離婚男士，可以向社署

或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尋求協助。中心會考慮有關人士的實

際情況，包括其可運用的資源和支援網絡，按需要向他們提供適切的協

助，包括提供短期經濟援助以應付租金及搬遷開支，安排他們入住由非

政府機構營辦的市區單身人士宿舍或臨時宿舍，轉介他們申請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或推薦符合體恤安置資格的人士或家庭予房屋署考慮安排入

住公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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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兩年，共有 47名公屋居民於離婚後以一人申請者身份，透過體

恤安置入住公屋；而現居於公屋的離婚人士，如果在離婚後申請入住公

屋，在輪候期間，申請人如有需要，可向房屋署求助，房屋署可安排申

請人入住中轉房屋。過去兩年，有 700名申請入住公屋的離婚人士向房

屋署提出並接受入住中轉房屋。  

 
 此外，由非政府機構營辦的 13間市區單身人士宿舍和露宿者臨時收

容中心共設有 601個宿位，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短暫或緊急住宿服務，

其中有 492個是供男士使用的宿位。  

 
 有關離婚男士在管養及探視子女方面，法律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 ”)

於 2005年發表《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書》，建議在香港的家事法內

引入 “共同父母責任模式 ”，目的是改變現時一般由父、母一方擁有子女

的管養權，另一方只有探視權的安排，使已離婚的父母雙方都能繼續積

極參與子女的生活。法改會的建議會從根本上改變現行家事法的管養權

概念，對兒童及家庭在多方面均有深遠的影響，我們會考慮持份者的意

見，並參考外國經驗，再詳細研究有關建議。  

 
 就設立具臨時住宿服務及輔導功能的危機中心的建議，現時有需要

的人士，無論男女，均可申請入住香港明愛的家庭危機支援中心，即向

晴軒或東華三院的綜合危機介入和支援中心，即芷若園，兩間中心合共

提供 120個宿位讓有需要的人士短暫住宿。  

 
 在輔導服務方面，社署、明愛的向晴軒和東華三院的芷若園提供 24

小時熱線，向晴軒的熱線是 18288，芷若園的熱線是 18281，所有遇到家

庭、情緒或其他困擾的人士可隨時致電，它們會提供輔導服務。接聽電

話的社工均受過專業訓練，明白不同年齡、性別和背景人士，當然包括

男性求助者的需要，社工會透過電話聆聽及瞭解求助者的困擾，並即時

提供輔導，協助他們面對和處理問題。社工亦會在取得求助者的同意

下，將有需要的個案轉介予合適的福利服務單位跟進。  

 
 至於中年男士自殺的問題，社署一直資助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營辦自殺危機處理中心，為有強烈或中度自殺傾向人士，包括自殺自殘

的高危男士，提供 24小時外展、危機介入和深入輔導等服務。社署更於

本月增撥資源予自殺危機處理中心，加強為受自殺行為影響的人士，包

括家人和朋友，提供支援服務，例如個案輔導、小組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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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動家庭友善僱傭措施方面，勞工處透過涵蓋不同行業的三方小

組及人力資源經理會、研討會、講座、簡介會、巡迴展覽及報章特稿等

不同渠道推廣活動，鼓勵僱主採納不同形式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包括

提供侍產假，使僱員能同時兼顧工作和家庭的責任。  

 
 在 2009-2010年度，勞工處會製作短片，以推廣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短片內容將介紹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類別和形式、推行這些措施對僱主

和僱員所帶來的好處，以及消除公眾人士對這類措施的一般誤解等。  

 
 在考慮香港是否引入有薪男士侍產假的問題上，我想說我們首先必

須得到社會上的廣泛共識，並確保在僱員福利及僱主負擔能力之間取得

合理的平衡。勞工處正就這個課題進行研究，同時亦繼續擔當一個促進

者的角色，與商界及非政府機構合作，進一步推廣包括提供侍產假在內

的良好人事管理及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在男士健康護理方面，為促進男士的健康，衞生署於 2002年成立了

“男士健康計劃 ”網站，透過這個網站、巡迴展覽、健康單張及小冊子等，

為男士提供保健資訊，加強他們的健康意識，令更多男士實踐健康生活

模式。去年，男士健康計劃網站錄得 110萬瀏覽人次。  

 
 現時，一般男士的健康普查服務，主要由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
私家執業醫生和非政府機構，例如家庭計劃指導會提供。家庭計劃指導

會及廣華醫院分別於 2001年及 2004年，設立了 “男性保健服務 ”及 “男士

健康診所 ”，為本港男士提供健康普查服務。另一方面，衞生署亦定期

進行全港性的健康調查，監測本港人口的整體健康，當中包括收集男士

健康方面的數據。調查所收集的資料，有助策劃、支援及評估健康促進

及疾病預防的計劃。  

 
 在治療服務方面，醫管局的普通科門診和專科門診服務涵蓋各種疾

病，當中泌尿科部門專注治療泌尿系統和生殖系統疾病，包括患有生殖

系統和前列腺疾病的男性病人。醫管局專科服務的分科主要參照香港醫

學專科學院設有的專科，並由具備有關學院專科資格的醫生負責提供服

務。現時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並沒有男性的專科，但醫管局會密切留意專

科醫療訓練的發展和服務需要，以考慮適當地加強現有服務及推出新服

務。  

 
 在學校教育方面，於 2001年推行的課程改革，特別強調培育學生正

面的價值觀，並透過培養學生對兩性平等的認識，建立兩性彼此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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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尊重和關愛。有關兩性平等、互相尊重等的課題，已涵蓋在中、小

學各個主要學習領域及學科的課程內，例如小學常識科、中學的綜合人

文科、倫理與宗教科、歷史科、通識教育科和中、小學德育及公民教育

等。今年 9月推行的新高中課程，亦已加強了相關內容的教授。例如於

核心科目的通識教育科，加入 “性別角色與關係 ”、“與異性的關係 ”、“增
進人際關係和社交技巧 ”等學習內容。此外，教育局將於 2012年在初中

開設 “生活與社會 ”科，其中一個課程目標，便是鼓勵學生學習欣賞多元

價值，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為了作出支援，教育局經常與不同的持份者，包括大學講師和社會

工作者，就兩性平等及性別意識等議題，舉辦教師專業培訓課程、研討

會及工作坊，提高教師教授相關課題的知識、技能和能力。此外，教育

局亦製作不同題材的教學資源，協助教師引導學生認識人權、平等、互

相尊重等的重要性，例如教育電視節目 “平等新一代 ”及 “人人平等 ”等。 

 
 我感謝各位議員對男士支援服務這項議題的關注。總括而言，政府

各政策局和部門所提供的各類型支援服務一直以市民的需要為依歸，針

對不同需要的市民，不論性別，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達致兩性享有平

等發展機會、公平享用社會資源的目標。教育局亦在各個學習階段，加

深學生對兩性平等概念的認識，促進兩性之間的彼此尊重及和諧相處，

協助締造一個兩性平等的社會。  

 
 剛才有議員指出政府應大力推動性別觀點主流化概念，這點我完全

認同。事實上，政府在這方面與婦女事務委員會 (“婦委會 ”)緊密合作，

正正在這方面，我們會加大力度，積極推廣這意念。  

 
 我們認為在目前的安排下，實在運作得相當良好，有助我們靈活地

回應社會各界對男士支援服務有關事宜的關注及意見。我們會繼續充分

利用現有機制及途徑，以期有效地運用資源促進男士權益。因此，我們

認為在這個階段並沒有需要增設專責男士事務的委員會。  

 
 王國興議員剛才問我，會否在家庭議會下成立小組跟進討論呢？我

亦想解釋，家庭議會成立的目的並非為個別年齡或性別的組別成立小組

進行研究。議案提及有關男士的事務涉及多個政策及工作範疇，包括教

育、福利、就業及醫療等。這些事務和有關服務由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

負責研究和提供。家庭議會鼓勵所有政策局及部門，以及其他持份者，

從家庭的角度考慮他們的政策和服務，令他們提供的服務更能適切地支

援家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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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家庭議會與各持份者包括婦委會，安老事務委員會及青年事

務委員會通力合作，但這些委員會並不是家庭議會轄下的委員會，因此

家庭議會也不會在其轄下設立 “男士事務委員會 ”。  

 
 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主席：王國興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12秒。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有一個夢，希望香港早日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

我很多謝十多位議員在剛才的辯論中發言，我希望我們無分黨派，爭取

男女平等。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

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9年 11月 18日星期三上午 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8時零 5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five minutes past Eight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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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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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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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書面答覆  

 
教育局局長就黃成智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純屬自願參與性質，亦會以學生的 大利益為

大前提。因此，計劃守則已清楚列明，凡在計劃下發現曾吸食毒品的學

生，不會因此被控吸毒，亦不會被開除學籍。試行計劃已定有清晰安排，

為被辨識到曾吸毒的學生提供專業支援服務。  

 
 對被辨識到曾吸毒的學生，如抱嘗試心態或尚未成癮，我們會安排

他們如常上課，在校內接受駐校社工的輔導和校方所提供的協助，與此

同時，有關學生應參加地區濫藥者輔導中心的輔導計劃及其他社區的支

援服務，從而遠離毒品。  

 
 對已成癮的吸毒者，我們會考慮安排有關學生參與自願住院戒毒治

療康復計劃，社工在取得家長及有關學生同意後，會與非政府機構營辦

的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作出安排。現時，教育局有資助非牟利機構轄下

的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為住院學齡青少年提供教育課程。  

 
 學生在完成住院治療及康復後，可以重返主流學校，融入社會。教

育局會與社工保持緊密聯絡，確保學生可透過現行的學位安排支援機

制，按學生的意願及需要，重返原校就讀或轉往另一所學校上課。如果

學生被評定有嚴重的情緒行為問題，亦可以安排入讀羣育學校，待問題

改善後才重返普通學校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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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to Mr WONG Sing-chi'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The Trial Scheme on School Drug Testing in Tai Po District is based on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and guided by the best interest of students.  Therefore, it 
has been specified in the Protocol of the Scheme that those students who have 
been tested positive under the Scheme will not be prosecuted for consumption of 
drugs nor expelled from schools.  There are clear arrangements in the Trial 
Scheme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support services to the students identified as drug 
abusers. 
 
 For experimental abusers or non-dependent regular abusers, the students 
may continue normal schooling and receive counselling from school social 
workers and assistance provided by the schools.  At the same time, these 
students should join counselling sessions in the designated Counseling Centre for 
Psychotropic Substance Abusers and other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to stay 
away from drugs. 
 
 For addicted abusers, we would consider to arrange voluntary residential 
drug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s for the students.  Upon agre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social workers will make the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with the drug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centres operated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urrently, the Education Bureau subsidizes 
the education programmes that are run by the drug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centres under non-profit-making bodies for youngsters of school age.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residential programmes, the rehabilitated students 
may return to schooling in mainstream schools for social reintegration.  The 
Education Bureau will work closely with social workers to ensure that the 
students can return to the former or other schools to continue schoo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wish and needs through the existing placement support 
mechanism.  If the students have been assessed to possess severe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problems, they may be placed in school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turn to schooling in normal schools after improvement in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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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就葉劉淑儀議員對第四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為在囚人士提供中醫服務，根據《監獄規則》第 31條 (香港法例

第 234A章 )，任何在囚人士均不得收受或管有任何不符合行政長官所定

膳食營養準則的食物，但如有以下情形，則不在此限：(a)在特殊情況下

獲懲教署署長准許者；或 (b)基於健康理由宜為個別在囚人士更改膳食

而經懲教院所醫生建議者。  

 
 懲教院所的醫生會按在囚人士的身體狀況，就着他們的膳食需要作

出建議。現時供應的特別膳食包括低鹽餐、高／低蛋白質餐、碎肉餐、

粥／流質餐及糖尿餐。此外，因應個別在囚人士的營養需要，醫生也會

建議向他們提供其他食品，例如額外的肉類、蔬菜，以及奶類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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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rs Regina IP'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4 
 
As regards the provision of Chinese medical treatments for prisoners, according 
to Rule 31 of the Prison Rules (Cap. 234A), no prisoner shall receive or have in 
his possession any food otherwise th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etary scales 
approv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except: (a)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mmissioner of Correctional Services; or (b)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Medical Officer if a variation of diet is desirable on 
medical grounds for any individual prisoner. 
 
 Medical Officers at penal institutions will make recommendations on the 
dietary needs of prisoners on the basis of their health conditions.  Special diets 
currently available include low salt diet, high/low protein diet, minced meat diet 
and congee/fluid diet and Diabetes Mellitus diet.  To meet the nutritional needs 
of individual prisoners, Medical Officers may also recommend the provision of 
supplements, such as extra meat, vegetables or dair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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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就余若薇議員對第四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為在囚人士提供中醫服務，現時共有 20名衞生署的醫生於懲教院所

擔任駐院醫生。根據衞生署提供的資料，這些醫生並沒有中醫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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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s Audrey EU'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4 
 
As regards the provision of Chinese medical treatments for prisoners, at present, a 
total of 20 doctor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DH) are acting as Medical 
Officers of the penal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DH, 
none of these doctors have qualifications in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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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書面答覆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就馮檢基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

面答覆  

 
有關香港特區與內地省市和澳門特區的區域性合作計劃和協議，現夾附

有關資料 (只有中文版 )供議員參閱。  

 
 特區政府一向都重視與內地省市和澳門特區簽署合作安排的透明

度，只要有重大政策改變或新猷，我們均會向立法會相關的事務委員會

交代。對於每一項需要立法會額外撥款或牽涉立法的合作項目，特區政

府都會向立法會提案，由立法會審議。我們會一如以往，依足既定程序，

確保這些區域合作安排的透明度。  

 
 

2005年至 2009年 (10月 )香港特別行政區  
與內地省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署的  

合作協議／備忘錄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泛 珠 三 角區 域合 作 安 排     

1 .  2 005年 1月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環 境 保

護 合 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福 建 省 環境 保護 局  

-  江 西 省 環境 保護 局  

-  湖 南 省 環境 保護 局  

-  廣 東 省 環境 保護 局  

-  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環 境

保 護 局  

-  海 南 省 國 土 環 境 資 源

廳  

-  四 川 省 環境 保護 局  

-  貴 州 省 環境 保護 局  

-  雲 南 省 環境 保護 局  

-  前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現 香

港 特 別 行政 區環 境 局 )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環 境

委 員 會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內 各 省 、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決 定 開 展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在 環 境

保 護 的 合 作 ， 促 進 各 方 在 生 態 環 境

保 護 、 污 染 防 治 、 環 境 管 理 、 環 境

科 技 與 環保 産業 等 領 域開 展合 作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5年 7月 2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5 0 7 / 2 5 / 0 7 2 5 0 1 8

0 . h t m >； 協 議 文 本

亦 已 上 載 《 泛 珠 三

角 合 作 信 息 網 》 網

站 < h t t p : / / w w w . p p r

d . o r g . c n / h o n g k o n g /

a g r e e me n t / 2 0 0 5 0 5 2

3 050 5 .h t 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7/25/07250180.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7/25/07250180.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7/25/07250180.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7/25/072501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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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2 .  2 005年 5月  

‧  滇 港 體 育 交 流 與 合 作

備 忘  

 

簽 署 方 ：  

-  雲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體 育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民 政

事 務 局  

建 立 雲 南 省 與 特 區 政 府 在 體 育 方 面

的 交 流 與 合 作 平 台 ， 在 發 展 羣 眾 體

育 運 動 、 舉 行 兩 地 間 的 體 育 比 賽 、

培 訓 精 英 運 動 員 ， 以 及 體 育 產 業 訊

息 4方 面 加 強合 作，以促 進兩 地 的 體

育 發 展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5年 5月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5 0 5 / 2 7 c .h t m>  

 

3 .  2 005年 5月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農 業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福 建 省 農業 廳  

-  江 西 省 農業 廳  

-  湖 南 省 農業 廳  

-  廣 東 省 農業 廳  

-  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農 業

廳  

-  海 南 省 農業 廳  

-  四 川 省 農業 廳  

-  貴 州 省 農業 廳  

-  雲 南 省 農業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漁 農

自 然 護 理署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民 政

總 署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  促 進 區 域 內 農 業 資 源 的 優 勢 互

補 和 合 理利 用；  

‧  推 動 區 域 內 農 產 品 流 通 與 農 業

龍 頭 的 合作 ；  

‧  開 展 區 域 內 農 業 科 技 與 信 息 合

作 與 交 流；  

‧  加 強 區 域 內 特 色 農 產 品 的 開

發、新 技 術推廣 等 領 域的 交流 與

合 作 ；  

‧  加 強 區 域 內 農 產 品 質 量 安 全 監

督 管 理 合作 。  

協 議 文 本 已 上 載

《 泛 珠 三 角 合 作 信

息 網 》 網站  

<ht tp : / /www.pprd .or

g.cn/> and <http://w

ww.p p r d . o r g . c n / h o n

g k o n g / >  

當 局 曾 於 2005年 1月 5

日 ， 在 書 面 回 答 立 法

會 會 議 石 禮 謙 議 員 就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合 作 的

提 問 時 ， 曾 提 及 各 相

關 省 區 已 就 外 經 貿 、

旅 遊 、 環 保 、 教 育 、

衞 生 防 疫 、 勞 務 和 農

業 等 合 作 範 疇 展 開 商

討 ， 並 已 就 未 來 合 作

方 向 和 工 作 計 劃 達 成

基 本 的 共識 。  

4 .  2 005年 6月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反 走 私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內 九 省

區 打 私 辦  

-  香 港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海 關  

 

( “打 擊 走 私 綜 合 治 理 辦 公

室 ”簡 稱 “打 私 辦 ”。 九 省

指 廣 東、廣西、福建、江

西 、 湖 南、 四川 、 貴 州、

雲 南 和 海南 。 )  

合 作 協 議 有 系 統 地 說 明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合 作 打 擊 走 私 的 模 式 。 透 過 協

議 ， 區 域 的 反 走 私 單 位 可 加 強 信 息

互 通 和 優 勢 互 補 ， 並 可 在 情 報 預

警 、 聯 合 行 動 、 政 策 研 討 、 宣 傳 教

育 、 交 流 考 察 和 綜 合 治 理 等 各 主 要

反 走 私 工 作 領 域 上 進 一 步 加 強 統 籌

和 協 調 。  

簽 署 協 議 時 有 發 出

新 聞 公 布。  

 

 

書面答覆  ─  續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5/27c.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5/27c.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5/27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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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5 .  2 005年 7月  

‧  共 建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信 息 平台 合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教 育

統 籌 局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部

門 代 表  

協 議 內 容 包 括 ： 共 同 建 設 教 育 信 息

平 台，成 立 管理 委 員 會，按 “共 建 共

享 ”、 “優 勢互補 ”原 則，加快 推 進 教

育 資 源 的 聯 網 共 享 ， 開 展 遠 程 教 育

合 作 。  

協 議 於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合 作 與 發 展

聯 席 會 議 第 二 次 會

議 上 簽 署 。 在 新 聞

報 道 上 略有 介紹 。  

< h t t p : / / w w w . v c me d

u . c o m/ v c mp l a t / v c m

L o a d . d o ? m e t h o d = s

h o w Ho me >  

 

6 .  2 005年 7月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知 識 產

權 合 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四 川 省 知識 產權 局  

(代 表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九

省 區 )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經 濟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知 識

產 權 署  

協 議 旨 在 加 強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 9 +2 ”

在 知 識 產 權 領 域 的 交 流 和 合 作 ， 其

主 要 內 容包 括：  

‧  進 行 政 策 研 討 以 提 高 政 府 知 識

產 權 管 理水 平；  

‧  宣 傳 與 培訓 ；  

‧  加 強 中 介 人 才 交 流 與 合 作 和 提

高 信 息 服務 水平 ；  

‧  提 高 企 業 單 位 運 用 知 識 產 權 制

度 的 能 力和 水平 ；  

‧  整 體 提 高 區 域 知 識 產 權 保 護 水

平 ；  

‧  推 動 專 利技 術轉 移 與 產業 化。

協 議 內 容 於 20 05年

7 月 26 日 新 聞 公 報

公 布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5 0 7 / 2 6 / 0 7 2 6 0 1 1

2 . h t m>  

 

< h t t p : / / w w w . i p d . g o

v . h k / ch i / pu b_p r e s s /

p r e s s _ r e l e a s e s / p r e s

s _ r e l e a s e _ p a n _ p r d _

a g r e e me n t _ c . p d f >  

 

協 議 全 文 已 上 載 知

識 產 權 署網 址：  

< h t t p : / / w w w . i p d . g o

v . h k / ch i / pu b_p r e s s /

p r e s s _ r e l e a s e s / a g r e

e me n t _ s c .pd f >  

 

7 .  2 006年 3月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信

息 資 源 共 建 共 享 工 程

計 劃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教 育

統 籌 局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部

門 代 表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內 各 省 區 每 年 提 供 教

育 信 息 資 源 ， 經 審 定 後 向 區 域 師 生

開 放 啟 用。  

協 議 在 《 共 建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信 息

平 台 合 作 協 議 》 項

目 下，於 “泛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信 息 資 源

共 建 共 享 研 討 會 ”

上 簽 署 。 在 新 聞 報

道 上 略 有介 紹。  

相 關 教 育 資 源 網 可

參 考 ：  

< h t t p : / / w w w . v c me d

u . c o m/ v c mp l a t / v c m

L o a d . d o ? m e t h o d = s

h o w Ho me >  

 

(註：此 計劃於 20 06

年 9 日 昆 明 會 議

後 ， 主 辦 單 位 沒 有

再 跟 進 或 報 告 任 何

發 展 。 )  

 

 

書面答覆  ─  續  

http://www.vcmedu.com/vcmplat/vcmLoad.do?method=showHome�
http://www.vcmedu.com/vcmplat/vcmLoad.do?method=showHome�
http://www.vcmedu.com/vcmplat/vcmLoad.do?method=showHome�
http://www.vcmedu.com/vcmplat/vcmLoad.do?method=showHome�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7/26/0726011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7/26/0726011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7/26/0726011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7/26/07260112.htm�
http://www.ipd.gov.hk/chi/pub_press/press_releases/press_release_pan_prd_agreement_c.pdf�
http://www.ipd.gov.hk/chi/pub_press/press_releases/press_release_pan_prd_agreement_c.pdf�
http://www.ipd.gov.hk/chi/pub_press/press_releases/press_release_pan_prd_agreement_c.pdf�
http://www.ipd.gov.hk/chi/pub_press/press_releases/press_release_pan_prd_agreement_c.pdf�
http://www.ipd.gov.hk/chi/pub_press/press_releases/press_release_pan_prd_agreement_c.pdf�
http://www.ipd.gov.hk/chi/pub_press/press_releases/agreement_sc.pdf�
http://www.ipd.gov.hk/chi/pub_press/press_releases/agreement_sc.pdf�
http://www.ipd.gov.hk/chi/pub_press/press_releases/agreement_sc.pdf�
http://www.ipd.gov.hk/chi/pub_press/press_releases/agreement_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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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8 .  2 006年 1 0月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安 全 生

產 合 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福 建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江 西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湖 南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廣 東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安 全

生 産 監 督管 理局  

-  海 南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四 川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貴 州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雲 南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經 濟

發 展 及 勞工 局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勞 工

事 務 局  

區 域 經 濟 的 緊 密 合 作 離 不 開 安 全 生

産 合 作 。 開 展 與 區 域 經 濟 合 作 相 適

應 的 安 全 生 産 合 作 ， 整 合 區 域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資 源 ， 促 進 區 域 社 會

經 濟 與 自 然 的 良 性 互 動 與 協 調 發

展 ， 是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合 作 的 重 要 內

容 。 建 立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安 全 生 産 合

作 機 制 ， 共 同 研 究 處 理 區 域 安 全 生

産 和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問 題 ， 聯 手 加 強

區 域 安 全 監 管 和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保

護 ， 有 利 於 推 動 區 域 産 業 結 構 的 調

整 和 經 濟 增 長 方 式 的 轉 變 ； 有 利 於

提 高 區 域 安 全 監 管 和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保 護 的 整 體 水 平 ， 進 一 步 改 善 安 全

生 産 狀 況 ， 實 現 人 與 自 然 和 諧 發

展 ； 有 利 於 構 建 優 勢 互 補 、 資 源 分

享 的 互 利 共 贏 格 局 ， 提 高 區 域 經 濟

整 體 競 爭 力 ， 實 現 區 域 安 全 生 産 環

境 與 經 濟 社 會 全 面 、 協 調 、 可 持 續

發 展 。  

 

堅 持 “一 國 兩 制 ”方 針 ， 加 強 溝 通 與

協 調 ， 充 分 發 揮 各 方 的 優 勢 和 特

色 ， 以 促 進 合 作 、 增 進 友 誼 、 優 勢

互 補、共同 發展 為 目 的，相互 尊 重，

平 等 互 利 ， 共 同 推 進 區 域 安 全 生 産

合 作 ， 提 升 處 理 重 大 生 産 安 全 事 故

的 能 力 ， 促 進 區 域 性 安 全 生 産 監 管

水 平 的 整 體 提 升 ， 實 現 安 全 監 管 和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保 護 資 源 的 有 效 利 用

和 合 理 共 用 ， 建 立 健 全 相 互 尊 重 、

協 調 共 贏 機 制 ， 推 動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經 濟 社 會全 面、協 調 和 可持續 發 展。

在 勞 工 處 2006年 年

報 中 有 公 布 簽 署 有

關 協 議  

 

協 議 文 本 已 載 於 在

泛 珠 三 角 合 作 信 息

網  

< h t t p : / / w w w . p p r d . o

r g . c n / z i l i a o / z h e n g c

e / q t / 2 0 0 6 1 0 / t 2 0 0 6 1

0 27_ 120 33 .h tm>  

 

9 .  2 008年 4月  

‧  港 滇 旅 遊 業 更 緊 密 合

作 安 排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旅 遊

事 務 署  

-  香 港 旅 遊發 展局  

-  香 港 旅 遊業 議會  

-  雲 南 省 旅遊 局  

雲 南 和 香 港 加 強 雙 方 推 廣 旅 遊 路

線 、 誠 信 旅 遊 ， 打 擊 不 良 經 營 手 法

和 處 理 旅客 投訴 方 面 的合 作。  

協 議 文 本 已 經 載 於

旅 遊 事 務署 網站  

< h t t p : / / w w w . t o u r i s

m . g o v . h k / r e s o u r c e

s / t c _ c h i / p a p e r r e p o

r t _ d o c / m i s c / 2 0 0 9 -

1 2 - 0 9 / T C _ _ Y u n n a n

_ T o u r i s m_ I C C A . p d

f >  

作 為 業 界 組 織 的 香 港

旅 遊 業 議 會 及 推 廣 機

構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均

為 簽 署 方 ， 並 就 文 本

給 予 了 意見 。  

 

書面答覆  ─  續  

http://fujian.pprd.org.cn/�
http://jiangxi.pprd.org.cn/�
http://hunan.pprd.org.cn/�
http://www.pprd.org.cn/guangdong�
http://guangxi.pprd.org.cn/�
http://hainan.pprd.org.cn/�
http://sichuan.pprd.org.cn/�
http://guizhou.pprd.org.cn/�
http://yunnan.pprd.org.cn/�
http://www.pprd.org.cn/hongkong/important_notice/�
http://www.pprd.org.cn/macao/�
http://www.pprd.org.cn/�
http://www.pprd.org.cn/�
http://www.pprd.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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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1 0 .  2 008年 4月  

‧  雲 南 省 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更 緊 密 文 化 關 係

安 排 協 議書  

 

簽 署 方 ：  

-  雲 南 省 人民 政府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民 政

事 務 局  

雙 方 鼓 勵 和 支 持 各 自 管 轄 地 域 下 的

文 化 機 構 、 民 間 團 體 和 個 人 加 強 文

化 交 流 與 合 作 ， 並 建 立 溝 通 機 制 ，

制 訂 合 作的 執行 計 劃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5年 5月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80 6 /2 2 / P2 00 8 062

2 012 7 .h t m>  

在 制 訂 協 議 時 有 考 慮

界 別 情 況。  

1 1 .  2 009年 6月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旅 遊 合

作 框 架 協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旅 遊

事 務 署  

-  泛 珠 九 省區  

-  澳 門 旅 遊局  

加 強 區 域 內 各 方 在 以 下 層 面 的 合

作 ： 旅 遊 宣 傳 促 銷 、 旅 遊 項 目 投 資

領 域 、 旅 遊 市 場 管 理 、 旅 遊 信 息 、

旅 遊 人 才 培 訓 ； 促 進 旅 遊 企 業 之 間

合 作 、 建 立 區 域 內 各 方 旅 遊 合 作 保

障 機 制 ， 以 及 加 強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與

東 盟 旅 遊合 作與 交 流 。  

協 議 文 本 已 經 載 於

旅 遊 事 務署 網站  

< h t t p : / / w w w . t o u r i s

m . g o v . h k / r e s o u r c e s

/ t c _ c h i / p a p e r r e p o r t

_ d o c / m i s c / 2 0 0 9 - 1 2

- 0 9 / T C _ P a n P ea r l _ R

i v e r _ D e l t a _ R e g i o n

_ T C F A .pd f >  

簽 署 協 議 前 已 諮 詢 業

界 組 織 香 港 旅 遊 業 議

會 及 推 廣 機 構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粵 港 合 作聯 席會 議     

1 2 .  2 005年 7月  

‧  關 於 粵 港 澳 三 地 學 校

締 結 姐 妹 學 校 事 宜 的

框 架 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教 育

統 籌 局  

-  廣 東 省 教育 廳  

-  澳 門 教 育暨 青年 局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 鼓 勵 締 結 姐 妹

學 校 ， 開 展 互 訪 ， 教 學 、 教 研 、 教

材 等 方 面的 交流 等 。  

協 議 於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合 作 與 發 展

聯 席 會 議 第 二 次 會

議 上 簽 署 。 在 新 聞

報 道 上 略有 介紹 。  

相 關 本 地 新 聞 報 道

見 ：  

< h t t p : / / w w w . t a k u n

g p a o . c o m . h k / n e w s /

0 8 / 1 1 / 1 4 / j x - 9 9 0 0 8

6 . h t m>  

雖 然 有 關 協 議 內 容 未

有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但

粵 港 姊 妹 學 校 計 劃 普

遍 得 到 業界 歡迎 。  

1 3 .  2 005年 9月  

‧  關 於 建 立 粵 港 反 傾 銷

案 件 資 訊 通 報 機 制 的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工 業

貿 易 署  

-  廣 東 省 對 外 貿 易 經 濟

合 作 廳  

協 議 的 內 容 主 要 關 於 落 實 有 關 部 門

就 粵 港 反 傾 銷 案 件 資 訊 通 報 機 制 的

執 行 細 節 ， 包 括 資 訊 交 流 和 發 放 的

模 式 ， 以 及 透 過 互 訪 及 舉 辦 研 討

會 ， 加 強 雙 方 在 反 傾 銷 案 件 資 訊 上

的 聯 繫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發 布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50 9 /2 8 / P2 00 5 092

8 017 6 .h t m>  

因 只 涉 及 兩 地 部 門 工

作 層 面 上 的 資 訊 交 流

合 作 事 宜 ， 所 以 並 沒

有 進 行 公眾 諮詢 。  

1 4 .  2 005年 1 2月  

‧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城 鎮 群

協 調 發 展 規 劃 研 究 合

作 協 議 書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建設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現 香 港

發 展 局 )  

粵 港 雙 方 同 意 共 同 進 行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城 鎮群 協調 發 展 規劃 研究 ”，並

訂 定 研 究 的 目 的 、 範 圍 、 組 織 架 構

及 管 理 、 支 付 研 究 費 用 及 雙 方 對 被

委 託 單 位的 工作 安 排 及要 求。  

簽 署 協 議 在 粵 港 城

市 規 劃 及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第 二 次 會 議 後

通 過 新 聞公 報公 開  

( 2 005年 1 2月 1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51 2 /1 5 / P2 00 5 121

5 017 0 .h t m>  

《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城 鎮

群 協 調 發 展 規 劃 研

究 》 的 成 果 已 上 載 規

劃 署 網 頁。  

< h t t p : / / w w w . p l a n d . g o

v . h k / p l a n d _ e n / mi s c / g r

ea t_prd /gprd_c.h tm> 

 

書面答覆  ─  續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6/22/P200806220127.htm_�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6/22/P200806220127.htm_�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6/22/P200806220127.htm_�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6/22/P200806220127.htm_�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08/11/14/jx-990086.htm�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08/11/14/jx-990086.htm�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08/11/14/jx-990086.htm�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08/11/14/jx-99008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9/28/P20050928017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9/28/P20050928017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9/28/P20050928017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9/28/P20050928017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12/15/P200512150170.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12/15/P200512150170.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12/15/P200512150170.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12/15/P200512150170.htm�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misc/great_prd/gprd_c.htm�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misc/great_prd/gprd_c.htm�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misc/great_prd/gprd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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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1 5 .  2 006年 6月  

‧  粵 港 澳 突 發 公 共 衞 生

事 件 應 急合 作協 議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衞生 廳  

-  澳 門 衞 生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衞 生

署  

確 定 粵 港 澳 三 地 防 治 人 禽 流 感 專 家

組 成 員 名單 (臨 床，流 行病學 和 化 驗

檢 測 )，為 三 地聯 防 聯 控突 發公 共 衞

生 事 件 和 重 大 傳 染 病 建 立 合 作 機

制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6年 6月 2 9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60 6 /2 9 / P2 00 6 062

9 015 8 .h t m>  

就 簽 署 有 關 協 議 事

宜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在

2 00 6 年 1 2 月 12 日 的 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上 告

知 委 員 。 詳 情 見 相 關

會 議 紀 要 如 下 ( 第 13

段 )：  

< h t t p : / / w w w . l e g c o . g o

v . h k / y r 0 6 - 0 7 / c h i n e s e /

p a n e l s / f s e h / m i n u t e s / f

e h s12 12 .p d f >  

1 6 .  2 007年 8月  

‧  深 化 實 施 CEPA、 共 同

推 進 粵 港 服 務 業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商 務

及 經 濟 發展 局  

-  廣 東 省 經 濟 貿 易 委 員

會  

-  雙 方 可 通 過 兩 地 業 界 互 動 的 交

流 形 式 ， 推 動 並 深 化 服 務 業 合

作。在 國 家有關 部 門 的指 導和 協

調 下 ， 廣 東 省 相 關 部 門 確 保

C E P A補 充 協 議 四 以 廣 東 為 試 點

的 開 放 領域 的實 施 。  

-  雙 方 加 大 在 高 端 服 務 業 合 作 力

度 ， 提 升服 務業 整 體 水平 。  

-  提 高 生 產性 服務 業 合 作水 平。重

點 加 強 粵 港 在 物 流 、 金 融 、 會

展、分銷 等 領域 的 合 作，為生 產

性 服 務 業創 造更 多 合 作機 遇。

-  務 實 推 進 “ 諮 詢 前 移 ” 活 動 的 時

效 性。以 各種形 式 直 接為 香港 投

資 者 及 專 業 人 士 提 供 有 針 對 性

的 政 策 諮詢 服務 。  

-  共 同 推 進 粵 港 雙 方 在 金 融 領 域

的 合 作 。  

-  打 造 雙 方 聯 辦 或 粵 方 主 辦 的 各

項 品 牌 活動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8月 2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7 08 / 0 2 / P2 00 7 0 80

20262 .h tm> 

 

< h t t p : / / g i a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e n e r a l / 2 0 0 7 0

8 / 0 2 / P 20 0 70 80 2 0 26

2_0262_30189.pdf>  

有 關 協 議 旨 在 落 實

C E P A 及 其 補 充 協

議 ； 後 兩 者 的 具 體 內

容 有 諮 詢 業 界 及 向 立

法 會 匯 報  

1 7 .  2 007年 8月  

‧  關 於 推 動 粵 港 兩 地 企

業 開 展 節 能 、 清 潔 生

產 及 資 源 綜 合 利 用 工

作 的 合 作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環 境

局  

-  前 廣 東 省 經 濟 貿 易 委

員 會 (現 廣 東 省 經 濟 和

資 訊 化 委員 會 )  

雙 方 同 意 加 強 推 動 粵 港 企 業 節 能 、

清 潔 生 產 及 資 源 綜 合 利 用 方 面 的 合

作 ， 包 括 落 實 具 體 計 劃 以 推 動 及 協

助 粵 港 工 商 企 業 實 踐 節 能 、 清 潔 生

產 及 資 源 綜 合 利 用 。 共 同 支 持 粵 港

兩 地 工 商界 的環 保 計 劃。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8月 2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708/0

2 /P200708020262_0

262_30189.pdf> 

 

 

書面答覆  ─  續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606/29/P200606290158.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606/29/P200606290158.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606/29/P200606290158.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606/29/P200606290158.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hs12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hs12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hs12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hs1212.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htm�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_0262_30189.pdf�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_0262_301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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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1 8 .  2 007年 8月  

‧  粵 港 社 會 福 利 合 作 安

排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民政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雙 方 同 意 成 立 粵 港 社 會 福 利 合 作 專

責 小 組 ， 加 深 粵 港 兩 地 政 府 在 社 會

福 利 事 業 和 政 策 的 相 互 瞭 解 ， 以 及

就 兩 地 政 府 共 同 關 心 的 社 會 福 利 事

宜 加 強 合作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8月 2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70 8 /0 2 / P2 00 7 080

2 026 2 .h t m>  

 

1 9 .  2 007年 8月  

‧  關 於 對 供 港 塘 魚 運 輸

工 具 加 施 檢 驗 檢 疫 封

識 的 協 議書  

 

簽 署 方 ：  

-  廣 東 檢 驗檢 疫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  落 實 對 廣 東 檢 驗 檢 疫 局 轄 區 供

港 塘 魚 運 輸 工 具 實 行 加 施 檢 驗

檢 疫 封 識管 理制 度，以 加強供 港

淡 水 魚 在 運 輸 過 程 的 管 理 及 食

用 安 全 。  

‧  對 廣 東 檢 驗 檢 疫 局 轄 區 供 港 塘

魚 的 運 輸 工 具 包 括 車 輛 和 船 舶

在 啟 運 前加 施檢 疫 封 識。廣東 檢

驗 檢 疫 局 負 責 封 識 加 施 及 監 督

管 理 工 作，封識 號 和 個數 將在 隨

貨 的《動 物 衞生 證 書》上 予以 註

明 。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認

可 廣 東 檢 驗 檢 疫 局 供 港 塘 魚 運

輸 工 具 加施 封識 的 具 體做 法。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8月 2日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在 2 006

年 4 月 20 日 及 11 月 30

日 的 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所 提 交 的 文 件

介 紹 了 內 地 供 港 淡 水

魚 的 規 管 ， 會 議 上 亦

有 討 論 就 供 港 魚 貨 加

施 封 識 的 建 議 。 在

2 00 7 年 5 月 2 3 日 的 立

法 會 會 議上，就 “保 障

鮮 活 食 品 安 全 ” 的 辯

論 中 亦 有 討 論 內 地 供

港 淡 水 魚 的 規 管 和 封

識 安 排 。  

2 0 .  2 007年 8月  

‧  2 00 7 年 至 20 08 年 粵 港

保 護 知 識 產 權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知識 產權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知 識

產 權 署  

協 議 旨 在 加 強 粵 港 兩 地 在 保 護 知 識

產 權 方 面的 合作，其 主 要內容 包 括：

‧  在 兩 地 舉 行 知 識 產 權 研 討 會 和

講 座 ；  

‧  加 強 兩 地知 識產 權 宣 傳，並深 入

開 展 “正版 正貨 ”承 諾活 動；  

‧  開 展 兩 地 有 關 知 識 產 權 的 交 流

活 動 ；  

‧  加 強 和 完 善 粵 港 跨 境 知 識 產 權

協 作 處 理機 制；  

‧  持 續 建 設 粵 港 澳 三 地 知 識 產 權

信 息 平 台。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8月 2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708/0

2 /P200708020262_0

262_30189.pdf> 

 

2 1 .  2 007年 8月  

‧  關 於 加 強 粵 港 信 息 化

合 作 的 安排  

 

簽 署 方 ：  

-  原 廣 東 省 信 息 產 業 廳

(現 為 廣 東 省 經 濟 和 信

息 化 委 員會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資 訊 科 技總 監辦 公 室  

雙 方 同 意 加 強 粵 港 兩 地 在 軟 件 產

業 、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R F I D )技 術 研 究

和 應 用 、 無 線 電 管 理 、 資 訊 科 技 專

業 人 才 發 展 、 數 字 證 書 互 通 互 用 、

信 息 技 術 標 準 化 、 數 碼 娛 樂 業 、 下

一 代 互 聯 網 應 用 技 術 、 無 線 及 移 動

科 技 服 務 業 、 信 息 技 術 基 礎 設 施 和

公 共 支 持 平 台 資 源 共 享 、 現 代 信 息

服 務 業 ， 和 信 息 共 享 平 台 建 設 等 方

面 的 合 作 ， 以 繼 續 務 實 推 動 粵 港 信

息 化 合 作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公 布

(2 007年 8月 2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70 8 /0 2 / P2 00 7 080

2 026 2 .h t m>  

 

 

書面答覆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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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2 2 .  2 008年 1月  

‧  粵 港 澳 文 化 資 訊 網 服

務 協 議 書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文化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民 政

事 務 局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文 化 局  

透 過 粵 港 澳 三 地 的 合 作 ， 建 立 一 個

“粵 港 澳 文 化 資 訊 網 ”， 利 用 有 關 的

資 訊 網 發 布 文 化 活 動 資 料 ， 讓 三 地

民 眾 更 容 易 掌 握 不 同 地 域 的 文 化 資

訊 ， 從 而推 動三 地 文 化活 動。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5年 5月 )  

< h t tp : / / w w w .h a b . g

o v .hk / f i l e _ ma n a ge r

/ t c /d o c u me n t s /p u b l

i c a t i on s_ a nd_p re s s

_ r e l ea s e s /2008 011 _

9 th me e t i n g c u l t u r e_

c . p d f >  

在 制 訂 協 議 時 有 考 慮

界 別 情 況  

2 3 .  2 008年 8月  

‧  加 快 實 施 CEPA及 其 補

充 協 議 五 的 合 作 協 議

( T I D )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商 務

及 經 濟 發展 局  

-  廣 東 省 經 濟 貿 易 委 員

會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1 .  加 大 宣 傳 C E PA及 其 補 充 協 議 五

在 廣 東 先行 先試 措 施 。  

-  深 化 實 施 CEPA 及 其 補 充 協

議 五 ， 改 善 配 套 措 施 或 管 理

辦 法 ； 制 訂 新 的 申 請 指 南 和

審 批 流 程圖 。  

2 .  建 立 C E P A實 施 通 報 、 磋 商 、 監

督 機 制 ；交 換數 據 資 料。  

-  提 供 貿 易 及 投 資 便 利 化 措

施，包括 設 立 C E P A項 目 審批

的 綠 色 通 道 ； 提 供 一 站 式 投

資 諮 詢 和 審 批 服 務 ； 對 香 港

服 務 提 供者 優先 試 辦 。  

-  加 強 對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支

援。更 新 CEPA專 題 網 頁；透

過 研 討 會、“中 小 企 國際 推廣

博 覽 ” 等 活 動 向 投 資 者 推 介

C E P A的 商 機。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t tp : / /www.in fo .go

v.hk/gia/general /200

8 0 8 / 0 5 / P 2 0 080 8 0 5 0

246.htm>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808/0

5 /P200808050246_0

246_42951.pdf> 

有 關 協 議 旨 在 落 實

C E P A 及 其 補 充 協

議 ； 後 兩 者 的 具 體 內

容 有 諮 詢 業 界 及 向 立

法 會 匯 報。  

2 4 .  2 008年 8月  

‧  推 進 粵 港 兩 地 教 育 交

流 與 合 作協 議書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教育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教 育

局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 繼 續 推 進 兩 地

姐 妹 學 校 建 設 、 粵 港 中 國 語 文 教 師

交 流 及 協 作 計 劃 、 粵 港 語 言 教 師 培

訓 項 目 計 劃 ； 拓 展 各 類 交 流 項 目 ，

擴 闊 交 流 層 次 和 交 流 內 容 ； 推 動 粵

港 高 等 教 育 交 流 ； 加 強 粵 港 教 育 部

門 的 溝 通和 信息 交 流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c m a b .

g o v . h k / t c / p r e s s / p r e

s s_ 186 9 .h t m>  

雖 然 並 未 就 有 關 協 議

內 容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但 協 議 項 目 的 具 體 籌

劃 及 執 行 得 到 業 界 的

緊 密 合 作及 參與 。  

2 5 .  2 008年 8月  

‧  在 廣 東 省 試 點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以 獨

資 民 辦 非 企 業 單 位 形

式 舉 辦 殘 疾 人 福 利 機

構 合 作 安排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民政 廳港 方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雙 方 同 意 共 同 推 進 “ 在 廣 東 省 試

點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以 獨 資 民

辦 非 企 業 單 位 形 式 舉 辦 殘 疾 人 福 利

機 構 ”的 工 作，以 及 加 強粵 港地 區 殘

疾 人 福 利服 務的 協 作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80 8 /0 5 / P2 00 8 080

5 024 6 .h t m>  

 

 

書面答覆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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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2 6 .  2 008年 8月  

‧  職 業 介 紹所 服務 合 作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勞 動 和 社 會 保

障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  雙 方 共 同 推 進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設 立 獨 資 職 業 介 紹 機 構

低 註 冊資 本，比 照 內 地企業 執

行 的 安 排；  

‧  加 強 雙 方 在 職 業 介 紹 服 務 領 域

的 溝 通 和合 作；  

‧  廣 東 省 政 府 負 責 為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設 立 獨 資 職 業 介 紹

機 構 ， 提供 相關 指 引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負 責 配 合 宣 傳 、 諮 詢 及 相 關 工

作，對 香 港服務 提 供 者在 香港 從

事 相 關 業 務 的 資 質 情 況 提 供 證

明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80 8 /0 5 / P2 00 8 080

5 024 6 .h t m>  

 

2 7 .  2 008年 8月  

‧  人 才 中 介 機 構 服 務 合

作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人事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  雙 方 共 同 推 進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設 立 獨 資 人 才 中 介 機 構

低 註 冊資 本，比 照 內 地企業 執

行 的 安 排；  

‧  加 強 雙 方 在 人 才 中 介 服 務 領 域

的 溝 通 和合 作；  

‧  廣 東 省 政 府 負 責 為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設 立 獨 資 人 才 中 介

機 構 ， 提供 相關 指 引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負 責 配 合 宣 傳 、 諮 詢 及 相 關 工

作，對 香 港服務 提 供 者在 香港 從

事 相 關 業 務 的 資 質 情 況 提 供 證

明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公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80 8 /0 5 / P2 00 8 080

5 024 6 .h t m>  

 

2 8 .  2 008年 8月  

‧  獲 得 “ 內 地 註 冊 城 市

規 劃 師 資 格 ” 及 “ 內 地

監 理 工 程 師 資 格 ” 的

香 港 專 業 人 士 在 粵 註

冊 合 作 協議  

 

允 許 取 得 “內 地 註 冊 城 市 規 劃 師 資

格 ”及 “ 內 地 監 理 工 程 師 資 格 ”的 香

港 專 業 人士 在廣 東 註 冊執 業。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80 8 /0 5 / P2 00 8 080

5 024 6 .h t m>  

有 關 協 議 旨 在 落 實

C E P A 補 充 協 議 五 的

具 體 承 諾 ， 簽 署 前 已

與 相 關 學 會 、 註 冊 局

及 廣 東 省 建 設 廳 作 充

分 磋 商 。  

2 9 .  2 008年 8月  

‧  粵 港 旅 遊合 作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旅 遊

事 務 署  

-  廣 東 省 旅遊 局  

落 實 C E P A措施、交換 旅 遊信 息、推

廣 誠 信 旅 遊 及 聯 合 開 展 宣 傳 推 廣

“一 程 多站 ”旅 遊 路 線 等。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公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80 8 /0 5 / P2 00 8 080

5 020 6 .h t m>  

簽 署 協 議 前 已 諮 詢 業

界 組 織 香 港 旅 遊 業 議

會 及 推 廣 機 構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書面答覆  ─  續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0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0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0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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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3 0 .  2 008年 8月  

‧  粵 港 醫 療 服 務 業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衞生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粵 港 雙 方 共 同 致 力 推 動 落 實 C EP A

補 充 協 議 五 有 關 在 廣 東 省 設 立 門 診

部 的 安 排 ， 在 制 訂 相 關 的 實 施 細 則

或 管 理 辦 法 時 加 強 溝 通 ， 確 保 其 有

利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到 廣 東 省 服 務 。

雙 方 將 加 大 力 度 宣 傳 ； 粵 方 也 將 對

申 辦 者 給 予 有 關 審 批 程 序 上 指 導 和

方 便 。 粵 方 會 將 監 管 港 人 設 置 門 診

部 的 情 況 及 時 通 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食 物及 衞生 局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80 8 /0 5 / P2 00 8 080

5 024 6 .h t m>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一 直 與

業 界 就 有 關 廣 東 省 衞

生 廳 及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根 據 C E P A 所 定 的

新 措 施 保 持 密 切 溝

通 ， 並 諮 詢 業 界 意

見 ， 以 及 向 內 地 有 關

當 局 反 映。  

3 1 .  2 008年 8月  

‧  粵 港 關 於 促 進 港 資 加

工 貿 易 企 業 轉 型 升 級

的 合 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商 務

及 經 濟 發展 局  

-  廣 東 省 對 外 貿 易 經 濟

合 作 廳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  推 進 加 工 貿 易 產 業 梯 度 轉 移 和

產 業 升 級；  

‧  推 進 港 資 來 料 加 工 企 業 實 現 原

地 “ 不 停 產 轉 型 ” 為 具 有 獨 立 法

人 資 格 的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或 其 他

類 型 的 企業 ；  

‧  支 持 和 鼓 勵 加 工 貿 易 企 業 擴 大

內 銷 ；  

‧  宣 傳 加 工貿 易的 新 政策，增 強

企 業 的 應對 能力 ；  

‧  推 進 粵 港 服 務 貿 易 領 域 的 合 作

發 展 ；  

‧  推 進 粵 港通 關查 驗 模 式改 革，協

調 簡 化 通關 手續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  

< ht tp : / /www.in fo .go

v.hk/gia/general /200

8 0 8 / 0 5 / P 2 0 080 8 0 5 0

246.htm>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808/0

5 /P200808050246_0

246_42951.pdf> 

透 過 “ 支 援 加 工 貿 易

專 責 小 組 ”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已 反 映 在 協 議 內

容 中 。  

3 2 .  2 008年 8月  

‧  粵 港 共 建 科 技 創 新 平

台 合 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創 新

科 技 署  

-  廣 東 省 科學 技術 廳  

在 協 議 下 ， 粵 港 雙 方 會 共 建 產 業 技

術 創 新 平台，推 動 兩 地科 研、產 業、

市 場 的 有 效 結 合 ， 鼓 勵 兩 地 大 學 、

科 研 機 構 和 企 業 合 作 ， 進 行 應 用 研

究 和 產 業技 術開 發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v .hk /d ig i t a l21 / ch i /

p r e s s / p r e s s _ r e l e a s e

s_20080805 .h tm> 

 

< h t t p : / / w w w . i t c . g o

v . h k / e n e w s l e t t e r / 0 8

0 8 3 1 / c h / s e c t i o n 1 / s t

o ry1 .h tml>  

 

3 3 .  2 008年 8月  

‧  粵 港 應 急 管 理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人 民 政 府 應 急

管 理 辦 公室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保 安

局  

協 議 的 主 要 目 的 為 開 展 粵 港 應 急 管

理 區 域 合 作 ， 共 同 提 高 應 急 管 理 水

平 ， 推 進 區 域 內 影 響 粵 港 兩 地 突 發

事 件 (公 共 衞 生 事 件 除 外 )的 應 急 管

理 合 作 ， 提 升 突 發 事 件 處 置 能 力 。

雙 方 重 點 在 應 急 管 理 信 息 共 享 、 應

急 管 理 理 論 研 究 、 科 技 及 人 才 交

流 、 平 臺 建 設 、 共 同 應 對 影 響 兩 地

的 區 域 突 發 事 件 等 方 面 開 展 合 作 與

交 流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 8 年 8 月 5 日 ) ；

協 議 文 本 亦 已 上 載

互 聯 網 站  

< h t tp : / / b ig5 .gde mo .

g o v . c n / g a t e / b i g 5 / w

ww.gdemo.gov.cn/  

z t /yga/wenj ian/2009

06/ t20090616_9527

3.htm> 

 

 

書面答覆  ─  續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_0246_42951.pdf�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_0246_42951.pdf�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_0246_42951.pdf�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_0246_42951.pdf�
http://www.info.gov.hk/digital21/chi/press/press_releases_20080805.htm�
http://www.info.gov.hk/digital21/chi/press/press_releases_20080805.htm�
http://www.info.gov.hk/digital21/chi/press/press_releases_20080805.htm�
http://www.info.gov.hk/digital21/chi/press/press_releases_20080805.htm�
http://www.itc.gov.hk/enewsletter/080831/ch/section1/story1.html�
http://www.itc.gov.hk/enewsletter/080831/ch/section1/story1.html�
http://www.itc.gov.hk/enewsletter/080831/ch/section1/story1.html�
http://www.itc.gov.hk/enewsletter/080831/ch/section1/story1.html�
http://big5.gdemo.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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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3 4 .  2 009年 2月  

‧  粵 港 澳 文 化 交 流 合 作

發 展 規 劃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文化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民 政

事 務 局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文 化 局  

粵 港 澳 制 訂 五 年 文 化 發 展 規 劃 ， 在

演 藝 、 文 化 資 訊 、 博 物 館 和 文 物 、

圖 書 館、粵劇及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6方

面 ， 深 化 三 地 合 作 領 域 和 層 次 ， 創

新 合 作 形式 ，打 造 合 作品 牌。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發 布  

< h t t p : / / w w w . h a b . g

o v . h k / f i l e _ ma n a g e r

/ t c / d o c u m e n t s /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_ a n d _ p r e s s

_ r e l e a s e s / 2 0 09 0 2 2 0

P e a r l R iv e r_ c .p d f >  

在 制 訂 協 議 時 有 考 慮

界 別 情 況。  

3 5 .  2 009年 3月  

‧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城 鎮 群

協 調 發 展 規 劃 研 究 補

充 研 究 合作 協議 書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建設 廳  

-  香 港 發 展局  

-  澳 門 運 輸工 務司  

主 要 是 加 入 澳 門 運 輸 工 務 司 為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城 鎮 群 協 調 發 展 規 劃 研

究 ”的 合作 方，在 研 究 內補 充有 關 澳

門 的 內 容 ， 並 訂 定 補 充 研 究 的 合 作

細 則 。  

(協 議 的 主要内 容 見 附錄 A )  

 《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城 鎮

群 協 調 發 展 規 劃 研 究

合 作 協 議 書 》 的 主 要

內 容 已 於 20 05 年 1 2 月

1 5日 的 新 聞 公 報 中 公

開 。 由 於 這 是 補 充 研

究 合 作 協 議 書 ， 故 此

沒 有 再 次 公 布 。 不

過 ， 有 關 的 研 究 成 果

已 上 載 規劃 署網 頁 。

< h t t p : / / w w w . p l a n d . g o

v . h k / p l a n d _ e n / mi s c / g r

ea t_prd /gprd_c.h tm> 

3 6 .  2 009年 6月  

‧  粵 港 兩 地 電 子 簽 名 証

書 互 認 的框 架性 意 見  

 

簽 署 方 ：  

-  工 業 和 信 息 化 部 信 息

安 全 協 調司  

-  廣 東 省 信息 產業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資 訊

科 技 總 監辦 公室  

框 架 性 意 見 的 制 訂 是 因 應 2 00 8年 7

月 簽 署 的《 <內地 與 香 港關 於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關 係的 安 排 >補 充協 議 五 》

提 出 的 “推 進 粵 港 兩 地 開 展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認 試點 應 用 ”的 要求，主 要

內 容 共 有以 下 7點 ：  

(一 )  電 子 簽 名 (或 數 碼 簽 署 )是 確

保 電 子 交 易 安 全 的 有 效 手

段 ， 內 地 與 香 港 法 律 都 對 其

法 律 效 力 給 出 了 明 確 的 規

定 。 粵 港 兩 地 通 過 對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 或 數 碼 證 書 ) 的 互

認 ， 可 以 推 動 兩 地 電 子 信 息

的 安 全 可 靠 交 換 ， 促 進 兩 地

電 子 交 易的 快速 發 展 。  

(二 )  粵 港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 認 承 認

並 尊 重 內 地 法 律 和 香 港 法 律

在 管 理 電 子 簽 名 方 面 的 不

同 ， 承 認 並 尊 重 內 地 電 子 簽

名 認 證 機 構 和 香 港 核 證 機 關

在 經 營 管 理 和 證 書 策 略 方 面

的 差 異 ， 遵 照 平 等 自 願 、 誠

實 信 用 和 試 點 先 行 、 穩 步 推

進 的 原 則。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6月 )  

<ht tp : / /www.ogcio .g

o v . h k / c h i / p u bp r e s s /

cpr090605.htm> 

 

<http : / /www.ogcio .g

ov .hk /eng /pubpress /

epr090605.htm> 

在 20 08年 10月 8日、 11

月 21日、 12月 5日 和 12

月 2 3日 分 別 在 廣 州 、

香 港 、 深 圳 和 廣 州 舉

行 了 4次 會 議。諮 詢了

所 有 合 符 資 格 參 加 試

點 試 行 的 認 證 機 構 (共

5間：包 括廣東 省 電 子

商 務 認 證 有 限 公 司 、

廣 東 數 字 證 書 認 證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 深 圳 市

電 子 商 務 安 全 證 書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香 港 電

子 核 證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和 香 港 郵 政 電 子 核 證

機 關 )。  

 

書面答覆  ─  續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misc/great_prd/gprd_c.htm�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misc/great_prd/gprd_c.htm�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misc/great_prd/gprd_c.htm�
http://www.ogcio.gov.hk/eng/pubpress/epr090605.htm�
http://www.ogcio.gov.hk/eng/pubpress/epr090605.htm�
http://www.ogcio.gov.hk/eng/pubpress/epr0906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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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三 )  內 地 參 加 粵 港 兩 地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 認 的 電 子 簽 名 認 證 機

構 ， 須 獲 得 電 子 簽 名 認 證 服

務 許 可 並 在 廣 東 省 註 冊 登

記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參 加 粵

港 兩 地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 認 的

核 證 機 關 ， 須 獲 得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資訊 科技 總 監 認可 。

(四 )  由 參 與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 認 試

點 的 內 地 電 子 簽 名 認 證 機 構

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核 證 機

關 ， 主 動 選 擇 合 作 夥 伴 ， 共

同 挑 選 試 點 應 用 項 目 ， 並 提

交 有 關 材 料 ， 包 括 試 點 工 作

計 劃 、 技 術 方 案 、 項 目 主 要

內 容 、 可 行 性 評 估 、 預 期 成

果 及 計 劃 進 程 表 ， 並 就 試 點

應 用 中 彼 此 簽 發 證 書 的 證 書

策 略 、 使 用 範 圍 、 責 任 分 配

等 問 題 達成 協議，報 “粵 港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 認 試 點 工 作

組 ” 批 准 並 納 入 試 點 工 作 範

圍 後 組 織 實 施 。 電 子 簽 名 適

用 範 圍 須 遵 守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電 子 簽 名 法 》 所 列 的 不

適 合 文 書 的 範 圍 和 《 電 子 交

易 條 例 》 (香港 法 例 第 553章 )

豁 除 納 入適 用的 範 圍 規定 。

(五 )  由 工 業 和 信 息 化 部 信 息 安 全

協 調 司 、 廣 東 省 信 息 產 業 廳

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工 作 人 員 組

成 “ 粵 港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 認

試 點 工 作 組 ” ， 統 籌 試 點 方

案，協 調解 決試 點 中 的問 題。

(六 )  粵 港 兩 地 監 管 機 關 應 當 根 據

參 與 試 點 的 電 子 簽 名 認 證 機

構 事 先 簽 署 的 有 關 協 議 內 涉

及 電 子 簽 名 行 為 ， 負 責 對 本

地 認 證 機 構 進 行 監 管 以 確 保

試 點 認 證 機 構 能 夠 有 效 地 履

行 所 承 擔 的 義 務 。 雙 方 監 管

機 構 在 試 點 期 間 對 相 關 工 作

給 予 積 極協 助。  

(七 )  工 業 和 信 息 化 部 信 息 安 全 協

調 司 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應 當 及

時 總 結 試 點 工 作 經 驗 ， 並 根

據 試 點 工 作 的 進 展 ， 適 時 提

出 將 兩 地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 認

納 入 常 規 管 理 的 程 序 和 規

範 。  

  

 

書面答覆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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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3 7 .  2 009年 8月  

‧  關 於 推 進 前 海 港 深 現

代 服 務 業 合 作 的 意 向

書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人 民 政 府 代 市

長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務

司 司 長  

香 港 和 深 圳 於 今 年 8月 簽 訂 推 進 前

海 現 代 服 務 業 合 作 的 意 向 書 ， 旨 在

反 映 港 深 雙 方 在 前 海 推 進 現 代 服 務

業 合 作 的 宏 觀 意 向 ， 和 共 同 探 討 合

作 可 能 性的 意願 。  

 

根 據 合 作 意 向 書 ， 港 深 雙 方 同 意 在

《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改 革 發 展 規 劃 綱

要 》 、 “一 國 兩 制 ”和 粵 港 合 作 框 架

下 ， 將 前 海 地 區 的 規 劃 建 設 作 為 港

深 合 作 的 重 要 載 體 ， 以 共 同 推 進 前

海 港 深 現 代 服 務 業 合 作 的 相 關 工

作 。 雙 方 會 在 以 下 領 域 共 同 探 討 合

作 的 可 能性 ，包 括 ：  

( i )  研 究 有 關政 策措 施，推 動區內 發

展 現 代 服務 業；  

(ii) 通 過 港 深 前 海 現 代 服 務 業 合

作，發揮 香 港的 國 際 金融、貿 易

和 航 運 中 心 的 優 勢，推 動 深 圳 、

珠 三 角 地 區 及 廣 東 省 優 化 產 業

結 構，加 快 建 設 現 代 產 業 體 系 ；

(iii) 按 照 雙 方功 能互 補、互 利共贏 的

原 則 ， 在 C E PA的 現 有 基 礎 上 ，

支 持 香 港服 務業 在 區 內發 展，共

同 拓 展 現代 服務 業 的 市場 。  

 

根 據 合 作 意 向 書 ， 港 深 雙 方 同 意 在

粵 港 合 作 及 港 深 合 作 的 架 構 下 成 立

專 責 小 組 ， 以 商 討 整 體 合 作 方 向 和

合 作 內 容 。 日 後 ， 雙 方 須 就 細 化 意

向 書 事 項進 行協 商 。  

意 向 書 的 內 容 概 要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8月 )  

 

在 答 覆 11月 11日 會

議 上 劉 慧 卿 議 員 有

關 前 海 的 質 詢 時 ，

我 們 亦 已 交 代 意 向

書 重 要 的 具 體 內

容 。  

已 向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文 件 報 告 粵 港 合

作 聯 席 會 議 的 進 展 ，

包 括 前 海意 向書 。  

3 8 .  2 009年 8月  

‧  粵 港 教 育合 作協 議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教育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教 育

局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 雙 方 會 繼 續 推

展 教 師 協 作 與 培 訓 交 流 合 作 項 目 、

加 強 “姊 妹 學 校 計 劃 ”的 深 度 合 作 、

支 持 國 民 教 育 活 動 ， 協 助 香 港 教 師

與 學 生 的 國 民 教 育 培 訓 及 交 流 活

動 、 探 討 在 深 圳 民 辦 學 校 開 辦 港 人

子 弟 班 的 可 行 辦 法 ， 以 及 加 強 兩 地

在 高 等 、 職 業 教 育 方 面 的 交 流 合 作

等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8月 1 9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90 8 /1 9 / P2 00 9 081

9 010 5 .h t m>  

雖 然 並 未 就 有 關 協 議

內 容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但 協 議 項 目 的 具 體 籌

劃 及 執 行 得 到 業 界 的

緊 密 合 作及 參與 。  

 

書面答覆  ─  續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05.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05.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05.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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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3 9 .  2 009年 8月  
‧  粵 港 共 同落 實 C E P A及

在 廣 東 先 行 先 試 政 策

措 施 的 合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工 業

貿 易 署  
-  廣 東 省 人 民 政 府 港 澳

事 務 辦 公室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  加 快 法 律 法 規 、 實 施 細 則 的 出

台 ， 使 C E P A補 充 協 議 六 下 廣 東

省 先 行 先 試 措 施 在 2009 年 10 月

如 期 落 實；  
-  加 大 宣 傳 和 推 廣 C EP A補 充 協 議

五 、 六 及 廣 東 省 先 行 先 試 的 措

施，包括 舉 行宣 講 會，讓 業界 瞭

解 優 惠 內容 及配 套 措 施；  
-  深 化 落 實 C E PA及 廣 東 省 先 行 先

試 的 政 策 措 施，跟 進 實 施 情 況 ，

交 換 數 據資 料；  
-  提 供 更 多便 利化 措 施，鼓勵香 港

服 務 提 供者 到廣 東 開 業，包括 設

立 一 站 式 服 務、簡 化 審 批 程 序 、

制 訂 申 請指 南等 ；  
-  加 強 與 廣 東 省 落 實 C E P A重 點 城

市 的 合 作；  
-  爭 取 進 一 步 擴 大 C EP A在 廣 東 省

先 行 先 試的 政策 範 圍，促進粵 港

經 濟 的 長遠 發展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發 布  
< ht tp : / /www.in fo .go
v.hk/gia/general /200
9 0 8 / 1 9 / P 2 0 090 8 1 9 0
149.htm>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908/1
9 /P200908190149_0
149_55942.pdf> 

有 關 協 議 旨 在 落 實

C E P A 及 其 補 充 協

議 ； 後 兩 者 的 具 體 內

容 有 諮 詢 業 界 及 向 立

法 會 匯 報。  

4 0 .  2 009年 8月  
‧  粵 港 研 發 生 產 藥 物 (疫

苗 )合 作 安排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食 品 藥 品 監 督

管 理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粵 港 雙 方 同 意 利 用 香 港 和 廣 東 省 的

優 勢 ， 合 作 開 展 有 關 藥 物 (疫 苗 )的
研 發 和 生 産 ， 促 進 粵 港 醫 藥 市 場 的

健 康 發 展 ， 提 高 應 對 傳 染 病 和 有 關

疾 病 的 綜合 能力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8月 1 9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90 8 /1 9 / P2 00 9 081
9 014 9 .h t m>  

 

4 1 .  2 009年 8月  
‧  粵 港 環 保合 作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環 境

局  
-  廣 東 省 環境 保護 局  

通 過 加 強 合 作 ， 完 善 合 作 機 制 ， 改

善 環 境 質 量 ， 共 同 打 造 一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綠 色 大 珠 三 角 地 區 優 質 生 活

圈 ， 包 括 共 同 推 進 及 落 實 《 珠 三 角

地 區 空 氣 質 素 管 理 計 劃 ( 20 02 -2 010
年 )》；研 究珠三 角 地 區 2010年 以 後

的 減 排 安 排 ； 加 強 資 源 循 環 利 用 合

作 ， 探 討 可 重 用 物 料 利 用 的 新 合 作

模 式；共 同推出 “粵 港清 潔生 產 伙 伴

計 劃 ”標 誌 計劃，鼓 勵 清 潔 生 產 等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8月 1 9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908/1
9 /P200908190149_0
149_55942.pdf> 

 

4 2 .  2 009年 8月  
‧  關 於 推 進 港 深 西 部 快

速 軌 道 合作 安排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人民 政府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  將 原 商 定 港 深 機 場 軌 道 聯 絡 線

調 整 為 港深 西部 快 速 軌道 ；  
‧  港 深 西 部 快 速 軌 道 基 本 線 位 為

連 接 港 深 西 部 地 區 和 香 港 國 際

機 場、深 圳 寶安 國 際 機場；並 通

過 深 圳 前 海 樞 紐 站 和 香 港 西 北

部 支 線 連接 兩地 軌 道 交通 網；

‧  規 劃 將 配 合 港 深 西 部 地 區 和 機

場 的 產 業 結 構 、 規 劃 和 發 展 策

略 ；  
‧  港 深 雙 方 同 意 繼 續 推 進 該 項 目

合 作 研 究事 宜，港 深 西 部快速 軌

道 合 作 聯 合 專 責 小 組 將 負 責 協

調 和 研 究 有 關 港 深 西 部 快 速 軌

道 的 各 項事 宜。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8月 1 9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908/1
9 /P200908190149_0
149_55942.pdf> 

 

 

書面答覆  ─  續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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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4 3 .  2 009年 8月  
‧  粵 港 金 融 合 作 專 責 小

組 合 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金 融 工 作 辦 公

室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財 經

事 務 及 庫務 局  

協 議 的 目 的 是 在 粵 港 合 作 聯 席 會 議

的 框 架 下 成 立 新 的 專 責 小 組 ， 負 責

推 動 粵 港 金 融 合 作 。 協 議 列 明 專 責

小 組 的 職 責 範 圍 、 成 員 名 單 和 工 作

模 式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8月 1 9日 )  

 

4 4 .  2 009年 8月  
‧  2 00 9 年 至 20 10 年 粵 港

知 識 產 權合 作協 議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知識 產權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知 識

產 權 署  

協 議 旨 在 推 動 粵 港 兩 地 在 保 護 知 識

產 權 上 的 全 面 合 作 與 發 展 ， 其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  在 兩 地 舉行 知識 產 權 研討 會；

‧  深 入 開 展 “正版 正 貨 承諾 ”活 動 ；

‧  組 織 開 展 兩 地 知 識 產 權 專 題 交

流 活 動 ；  
‧  在 粵 舉 行知 識產 權 培 訓活 動；

‧  推 進 粵 港 知 識 產 權 案 件 協 作 處

理 機 制 建設 ；  
‧  持 續 更 新知 識產 權 資 料庫 信息。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發 布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908/1
9 /P200908190149_0
149_55942.pdf> 
 
< h t t p : / / w w w . i p d . g o
v . h k / ch i / pu b_p r e s s /
p r e s s _ r e l e a s e s / 1 2 P
_ p r e s s _ r e l e a s e _ t c . p
d f >  

 

 深 港 合 作會 議     

4 5 .  2 006年 1 1月  
‧  深 港 興 建 蓮 塘 ／ 香 園

圍 口 岸 前 期 規 劃 研 究

合 作 協 議書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規 劃 局 (現 深 圳

市 規 劃 和 國 土 資 源 委

員 會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規 劃

署  

列 出 “深 港 興 建 蓮 塘 ／ 香 園 圍 口 岸

前 期 規 劃 聯 合 研 究 ”實 施 工 作 的 具

體 安 排 ， 包 括 研 究 目 的 、 範 圍 、 內

容 及 時 間 表 、 組 織 架 構 及 管 理 、 支

付 研 究 費 用 的 安 排 及 雙 方 對 被 委 託

單 位 的 工作 安排 及 要 求。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1月 2 9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70 1 /2 9 / P2 00 7 012
9 018 0 .h t m>  

 
 

4 6 .  2 007年 5月  
‧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與 深 圳

市 人 民 政 府 關 於 “ 深

港 創 新 圈 ”合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前 工

商 及 科 技局  
-  深 圳 市 人民 政府  

在 協 議 下 ， 深 港 政 府 會 成 立 科 技 合

作 督 導 委 員 會 ， 定 期 舉 行 會 議 討 論

如 何 推 動 兩 地 的 科 技 合 作 項 目 。 同

時 ， 亦 會 鼓 勵 深 圳 與 香 港 兩 地 的 大

學 ， 以 至科 研機 構 互 相合 作。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5月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70 5 /2 1 / P2 00 7 052
1 025 5 .h t m>  

 

4 7 .  2 007年 1 2月  
‧  關 於 近 期 開 展 重 要 基

礎 設 施 合 作 項 目 協 議

書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人民 政府  
-  香 港 特 別行 政區 政 府  

深 港 雙 方 同 意 成 立 兩 個 聯 合 專 責 小

組 ， 即 “港 深 機 場 合 作 聯 合 專 責 小

組 ”及 “港 深 邊 界 區 發 展 聯 合 專 責 小

組 ”，加 速 推進兩 地 機 場協 作及 有 關

邊 界 鄰 近 土 地 規 劃 發 展 研 究 工 作 的

事 宜 。  
 
註 ： 根 據 20 09年 8月 1 9日 簽 訂 “關 於

推 進 港 深 西 部 快 速 軌 道 合 作 安 排 ”
中 述 ， “港 深 機 場 合 作 聯 合 專 責 小

組 ”已 改 名 為 “港 深 西 部 快 速 軌 道 合

作 聯 合 專責 小組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1 2月 18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712/1
8 /P200712180242_0
242_34655.pdf> 

 

 

書面答覆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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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4 8 .  2 007年 1 2月  
‧  加 強 深 港 環 保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前 深 圳 市 環 境 保 護 局

(現 深 圳 市 人 居 環 境 委

員 會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環 境

保 護 署  

協 議 建 立 定 期 交 流 會 議 、 信 息 互 享

機 制 等 。 積 極 加 強 技 術 經 驗 交 流 和

培 訓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1 2月 18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712/1
8 /P200712180242_0
242_34655.pdf> 

 

4 9 .  2 007年 1 2月  
‧  深 港 加 強 城 市 規 劃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規 劃 局 (現 深 圳

市 規 劃 和 國 土 資 源 委

員 會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香 港

規 劃 署  

協 議 內 容 包 括 建 立 城 市 規 劃 聯 席 工

作 會 議 機 制 ， 加 強 宏 觀 戰 略 層 面 的

規 劃 銜 接 與 合 作 ， 加 強 規 劃 管 理 工

作 人 員 和 技 術 人 員 交 流 與 信 息 交

流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1 2月 18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712/1
8 /P200712180242_0
242_34655.pdf> 

 

5 0 .  2 008月 1 1月  
‧  “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綜

合 研 究 ”合 作協 議 書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人民 政府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發 展

局  

港 深 雙 方同 意以 “共 同研 究、共 同 開

發 ”的 原 則 合 作 開 展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綜 合 研究 ”，並 訂 定 研 究 的 目 的 、

範 圍 、 經 費 分 擔 、 合 作 模 式 、 內 容

及 時 間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1 1月 13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811/1
3 /P200811130156_0
156_46745.pdf> 

在 制 訂 合 作 計 劃 的 過

程 中 ， 當 局 曾 就 研 究

的 目 的、範 圍、內 容 、

時 間 及 費用 諮詢 ：  
 
新 田 鄉 事 委 員 會 (200 8
年 12月 9日 )  
 
上 水 鄉 事 委 員 會 (200 8
年 12月 9日 )  
 
元 朗 區 議 會 (20 08年 12
月 11日 )  
 
北 區 區 議 會 (20 08年 12
月 11日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200 8
年 12月 1 2日 )  
 
新 界 鄉 議 局 (20 08年 12
月 16日 )  
 
立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20 09年 2月 2 4日 )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2 009年 4月 2 4日 )  

5 1 .  2 008月 1 1月  
‧  教 育 合 作協 議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教育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教 育

局  

於 第 一 次 深 港 合 作 會 議 上 簽 署 ， 內

容 包 括 ： 建 立 定 期 交 流 合 作 機 制 ；

推 動 兩 地 在 基 礎 教 育 、 高 等 教 育 及

學 前 教 育 的 交 流 與 合 作 ； 加 強 教 育

資 訊 的 交 流 和 研 究 ； 拓 展 學 校 管 理

人 員 和 教 師 培 訓 的 合 作 ； 策 劃 專 題

交 流 活 動。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1 1月 13日 )  
< h t t p : / / w w w . c m a b .
g o v . h k / t c / p r e s s / p r e
s s_ 191 4 .h t m>  

雖 然 並 未 就 有 關 協 議

內 容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但 協 議 項 目 的 具 體 籌

劃 及 執 行 得 到 業 界 的

緊 密 合 作及 參與 。  

 

書面答覆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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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5 2 .  2 008月 1 1月  

‧  加 強 深 港 清 潔 生 產 工

作 合 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前 深 圳 市 環 境 保 護 局

(現 深 圳 市 人 居 環 境 委

員 會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環 境

保 護 署  

旨 在 加 強 推 動 深 港 兩 地 企 業 進 行 清

潔 生 產 ， 開 展 節 能 減 排 的 工 作 。 兩

地 將 共 同 舉 辦 認 知 推 廣 活 動 ， 經 驗

分 享 及 示 範 項 目 ； 並 會 研 究 推 行 更

多 激 勵 措施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1 1月 13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811/1

3 /P200811130156_0

156_46745.pdf> 

 

5 3 .  2 008月 1 1月  

‧  更 進 一 步 加 強 文 化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文化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民 政

事 務 局  

在 文 化 領 域 上 建 立 更 緊 密 合 作 關

係 ， 進 一 步 促 進 深 港 兩 地 文 化 的 共

同 繁 榮 和 發 展 ， 包 括 建 立 更 緊 密 合

作 及 溝 通 機 制 ， 在 文 化 資 訊 、 演 藝

人 才 和 節 目 、 粵 劇 藝 術 、 文 博 及 公

共 圖 書 館等 方面 加 強 交流 與合 作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1 1月 13日 )  

< h t t p : / / w w w . c m a b .

g o v . h k / t c / p r e s s / p r e

s s_ 191 4 .h t m>  

在 制 訂 協 議 時 有 考 慮

界 別 情 況  

5 4 .  2 009年 4月  

‧  深 圳 河 治 理 後 過 境 土

地 使 用 合作 意向 書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人民 政府  

-  香 港 特 別行 政區 政 府  

港 深 雙 方 同 意 深 圳 河 在 治 理 後 的 9

塊 過 境 土地 的用 途 及 安排 ：  

‧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可 初 步 考 慮 以

高 等 教 育為 主導，輔 以 高新科 技

研 發 和 創意 產業 用 途；雙方以 此

基 礎 合 作 開 展 該 地 區 的 綜 合 研

究 工 作 ；  

‧  其 他 地 塊 作 生 態 公 園 及 人 工 濕

地 等 用 途。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4月 2 7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90 4 /2 7 / P2 00 9 042

7 022 0 .h t m>  

 

5 5 .  2 009年 5／ 6月  

‧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綜 合

研 究 合 作 細 節 安 排 協

議 書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規 劃 局 (現 深 圳

市 規 劃 和 國 土 資 源 委

員 會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規 劃

署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土 木

工 程 拓 展署  

協 議 列 出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綜 合 研

究 ”的 合 作 細 節 安 排 ， 包 括 聘 請 顧

問 、 研 究 的 組 織 架 構 及 管 理 、 成 果

的 審 議 和 知 識 產 權 、 費 用 及 付 款 安

排 。  

(協 議 的 主要内 容 見 附錄 B )  

  

 

書面答覆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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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香 港 特 區 與 澳 門 特 區 的

合 作 協 議  

   

5 6 .  2 005年 5月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與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關 於 移 交 被 判 刑 人

的 安 排  

 

簽 署 方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及

澳 門 特 別行 政區 政 府  

就 移 交 被 判 刑 人 的 安 排 簽 訂 協 議 ，

以 便 在 澳 門 被 判 刑 的 香 港 居 民 可 申

請 返 回 香 港 服 刑 ， 而 在 香 港 被 判 刑

的 澳 門 居 民 也 可 藉 此 機 制 申 請 返 回

澳 門 服 刑。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 協

議 的 文 本 已 上 載 於

律 政 司 網站  

< h t t p : / / w w w . l e g i s l

a t i o n . g o v . h k / i n t r a c

o u n t r y / c h i / i n d e x . h t

m >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曾 於

2 00 4 年 1 1 月 討 論 協 議

及 相 關 立 法 事 項 。 立

法 會 並 於 2005 年 6 月

通 過 《 移 交 被 判 刑 人

士 ( 修 訂 ) ( 澳 門 ) 條

例 》 。  

5 7 .  2 006年 3月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懲 教

署 與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澳 門 監 獄的 合作 安 排  

 

簽 署 方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懲 教 署

及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澳 門

監 獄  

促 進 雙 方 監 獄 事 務 發 展 ， 致 力 推 動

友 好 合 作 、 落 實 合 作 項 目 及 協 同 工

作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 協

議 的 文 本 已 上 載 於

律 政 司 網站  

< h t t p : / / w w w . l e g i s l

a t i o n . g o v . h k / i n t r a c

o u n t r y / c h i / p d f / m a c

a o / c o r r e c t i o n a l s e r v

i c e s .p d f >  

 

 
註 ：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包 括 ： 福 建 、 江 西 、 湖 南 、 廣 東 、 廣 西 、 海 南 、 四 川 、 貴 州 、 雲 南 9個 省 區 和 香 港 、 澳 門

兩 個 特 別行 政區 ， 簡 稱 “ 9 +2”。  

 

 

 

 
 
 

書面答覆  ─  續  

http://www.legislation.gov.hk/intracountry/chi/index.htm�
http://www.legislation.gov.hk/intracountry/chi/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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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答覆  ─  續  

 
附錄A 

 
2009年 3月由粵港澳三地政府  
簽署的合作協議的主要內容  

 
《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 ”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 (1 )  

 
‧  題述協議書是為補充粵港雙方於 2005年 12月簽訂的《 “大珠江三角

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 ”(“大珠三角規劃研究 ”)合作協議書》。

根據《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粵港澳三方同意澳門正式參與 “大
珠三角規劃研究 ”，以配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8-2020年 )》的落實工作，以及確保該研究成果符合粵港澳三地

的共同發展需求。《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的主要內容包括：  

 
(i) 增加澳門運輸工務司為 “大珠三角規劃研究 ”合作方，共同就大

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的議題展開研究；   

 
(ii) 進一步深化對澳門的相關研究，具體包括澳門、香港及珠三角

之間的協調發展，以及澳門與珠三角西岸地區的協調發展；  

 
(iii) 補充研究的費用由澳方承擔；及  

 
(iv) 澳方可以 “觀察員 ”身份列席粵港相關會議，港方亦可以 “觀察

員 ”身份列席粵澳相關會議。研究成果需分別通報粵港、粵澳

城市規劃及發展專責小組。   

 
 

 

                                           
(1)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廣東省建設廳廳長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澳門運輸工務司司長以文件傳閱方式，於 2009年 2月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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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答覆  ─  續  
 

附錄B 
 

2009年 5／ 6月由港深規劃及工程部門  
簽署的合作協議的主要內容  

 
《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合作細節安排協議書》 (1 )  
 
‧  根據合作意向書，港深雙方同意以 “共同研究、共同開發 ”的原則，

合作進行《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探討開發河套地區的可行

性及有利於港深兩地的土地用途。雙方就兩地各自聘請顧問進行

《綜合研究》、顧問管理、研究成果審議、研究進度、費用分擔及

付款安排、知識產權歸屬等各方面的合作細節達成共識。當中包括： 
 

(i) 以高等教育為主，輔以高新科技研發設施和文化創意產業用途

這發展方向，為河套地區的發展及有關基礎配套設施制定詳細

規劃，並開展環境影響和工程可行性研究；  
 

(ii) 研究範圍分三區：A區 (河套地區 )和B區 (香港境內的鄰近河套地

區範圍以便研究提供基建和配套設施 )由港方聘請顧問進行研

究；及C區 (深圳境內的鄰近河套地區範圍 )，由深方聘請顧問進

行研究，以配合河套地區發展；  
 

(iii) A區和B區研究的顧問管理工作由港方負責。C區研究的顧問管

理工作由深方負責。雙方須定期向 “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

小組 ”和 “落馬洲河套地區環境、規劃及工程工作小組 ”匯報工作

進度及各階段成果；  
 

(iv) 研究預計在 2009年 6月展開，至 2011年年底前完成；  
 

(v) A區的費用由港深雙方平均分擔，B區及C區的費用由港深雙方

各自承擔；及  
 

(vi) 雙方共同享有A區研究成果的擁有權及知識產權，B區及C區的

成果擁有權及知識產權由港深雙方各自享有。  
 

 

                                           
(1)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署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及深

圳市規劃局局長 (現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主任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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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V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to 
Mr Frederick FU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6 
 
As regards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Plans and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HKSAR and the Mainland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the Macao SAR, the 
requested information (Chinese version only) is attached for Members' reference.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has bee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transparency of co-operation arrangements reached with the Mainland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the Macao SAR.  In cases where there is a major policy change or 
new initiative, we will report on these developments to the relevant Panel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 will submit proposals for the scrutiny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any co-operation project which requires additional 
funding to be approv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r involves legislation.  We 
will, as in the past, continue to follow established procedures to ensure the 
transparency of these regional co-operation arrangements. 
 
 

2005年至 2009年 (10月 )香港特別行政區  
與內地省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署的  

合作協議／備忘錄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泛 珠 三 角區 域合 作 安 排     

1 .  2 005年 1月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環 境 保

護 合 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福 建 省 環境 保護 局  
-  江 西 省 環境 保護 局  
-  湖 南 省 環境 保護 局  
-  廣 東 省 環境 保護 局  
-  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環 境

保 護 局  
-  海 南 省 國 土 環 境 資 源

廳  
-  四 川 省 環境 保護 局  
-  貴 州 省 環境 保護 局  
-  雲 南 省 環境 保護 局  
-  前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現 香

港 特 別 行政 區環 境 局 )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環 境

委 員 會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內 各 省 、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決 定 開 展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在 環 境

保 護 的 合 作 ， 促 進 各 方 在 生 態 環 境

保 護 、 污 染 防 治 、 環 境 管 理 、 環 境

科 技 與 環保 産業 等 領 域開 展合 作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5年 7月 2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5 0 7 / 2 5 / 0 7 2 5 0 1 8
0 . h t m >； 協 議 文 本

亦 已 上 載 《 泛 珠 三

角 合 作 信 息 網 》 網

站 < h t t p : / / w w w . p p r
d . o r g . c n / h o n g k o n g /
a g r e e me n t / 2 0 0 5 0 5 2
3 050 5 .h t 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7/25/07250180.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7/25/072501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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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2 .  2 005年 5月  

‧  滇 港 體 育 交 流 與 合 作

備 忘  

 

簽 署 方 ：  

-  雲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體 育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民 政

事 務 局  

建 立 雲 南 省 與 特 區 政 府 在 體 育 方 面

的 交 流 與 合 作 平 台 ， 在 發 展 羣 眾 體

育 運 動 、 舉 行 兩 地 間 的 體 育 比 賽 、

培 訓 精 英 運 動 員 ， 以 及 體 育 產 業 訊

息 4方 面 加 強合 作，以促 進兩 地 的 體

育 發 展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5年 5月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5 0 5 / 2 7 c .h t m>  

 

3 .  2 005年 5月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農 業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福 建 省 農業 廳  

-  江 西 省 農業 廳  

-  湖 南 省 農業 廳  

-  廣 東 省 農業 廳  

-  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農 業

廳  

-  海 南 省 農業 廳  

-  四 川 省 農業 廳  

-  貴 州 省 農業 廳  

-  雲 南 省 農業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漁 農

自 然 護 理署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民 政

總 署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  促 進 區 域 內 農 業 資 源 的 優 勢 互

補 和 合 理利 用；  

‧  推 動 區 域 內 農 產 品 流 通 與 農 業

龍 頭 的 合作 ；  

‧  開 展 區 域 內 農 業 科 技 與 信 息 合

作 與 交 流；  

‧  加 強 區 域 內 特 色 農 產 品 的 開

發、新 技 術推廣 等 領 域的 交流 與

合 作 ；  

‧  加 強 區 域 內 農 產 品 質 量 安 全 監

督 管 理 合作 。  

協 議 文 本 已 上 載

《 泛 珠 三 角 合 作 信

息 網 》 網站  

<ht tp : / /www.pprd .or

g.cn/> and <http://w

ww.p p r d . o r g . c n / h o n

g k o n g / >  

當 局 曾 於 2005年 1月 5

日 ， 在 書 面 回 答 立 法

會 會 議 石 禮 謙 議 員 就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合 作 的

提 問 時 ， 曾 提 及 各 相

關 省 區 已 就 外 經 貿 、

旅 遊 、 環 保 、 教 育 、

衞 生 防 疫 、 勞 務 和 農

業 等 合 作 範 疇 展 開 商

討 ， 並 已 就 未 來 合 作

方 向 和 工 作 計 劃 達 成

基 本 的 共識 。  

4 .  2 005年 6月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反 走 私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內 九 省

區 打 私 辦  

-  香 港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海 關  

 

( “打 擊 走 私 綜 合 治 理 辦 公

室 ”簡 稱 “打 私 辦 ”。 九 省

指 廣 東、廣西、福建、江

西 、 湖 南、 四川 、 貴 州、

雲 南 和 海南 。 )  

合 作 協 議 有 系 統 地 說 明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合 作 打 擊 走 私 的 模 式 。 透 過 協

議 ， 區 域 的 反 走 私 單 位 可 加 強 信 息

互 通 和 優 勢 互 補 ， 並 可 在 情 報 預

警 、 聯 合 行 動 、 政 策 研 討 、 宣 傳 教

育 、 交 流 考 察 和 綜 合 治 理 等 各 主 要

反 走 私 工 作 領 域 上 進 一 步 加 強 統 籌

和 協 調 。  

簽 署 協 議 時 有 發 出

新 聞 公 布。  

 

 

WRITTEN ANSWER —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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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5 .  2 005年 7月  

‧  共 建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信 息 平台 合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教 育

統 籌 局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部

門 代 表  

協 議 內 容 包 括 ： 共 同 建 設 教 育 信 息

平 台，成 立 管理 委 員 會，按 “共 建 共

享 ”、 “優 勢互補 ”原 則，加快 推 進 教

育 資 源 的 聯 網 共 享 ， 開 展 遠 程 教 育

合 作 。  

協 議 於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合 作 與 發 展

聯 席 會 議 第 二 次 會

議 上 簽 署 。 在 新 聞

報 道 上 略有 介紹 。  

< h t t p : / / w w w . v c me d

u . c o m/ v c mp l a t / v c m

L o a d . d o ? m e t h o d = s

h o w Ho me >  

 

6 .  2 005年 7月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知 識 產

權 合 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四 川 省 知識 產權 局  

(代 表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九

省 區 )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經 濟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知 識

產 權 署  

協 議 旨 在 加 強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 9 +2 ”

在 知 識 產 權 領 域 的 交 流 和 合 作 ， 其

主 要 內 容包 括：  

‧  進 行 政 策 研 討 以 提 高 政 府 知 識

產 權 管 理水 平；  

‧  宣 傳 與 培訓 ；  

‧  加 強 中 介 人 才 交 流 與 合 作 和 提

高 信 息 服務 水平 ；  

‧  提 高 企 業 單 位 運 用 知 識 產 權 制

度 的 能 力和 水平 ；  

‧  整 體 提 高 區 域 知 識 產 權 保 護 水

平 ；  

‧  推 動 專 利技 術轉 移 與 產業 化。

協 議 內 容 於 20 05年

7 月 26 日 新 聞 公 報

公 布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5 0 7 / 2 6 / 0 7 2 6 0 1 1

2 . h t m>  

 

< h t t p : / / w w w . i p d . g o

v . h k / ch i / pu b_p r e s s /

p r e s s _ r e l e a s e s / p r e s

s _ r e l e a s e _ p a n _ p r d _

a g r e e me n t _ c . p d f >  

 

協 議 全 文 已 上 載 知

識 產 權 署網 址：  

< h t t p : / / w w w . i p d . g o

v . h k / ch i / pu b_p r e s s /

p r e s s _ r e l e a s e s / a g r e

e me n t _ s c .pd f >  

 

7 .  2 006年 3月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信

息 資 源 共 建 共 享 工 程

計 劃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教 育

統 籌 局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部

門 代 表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內 各 省 區 每 年 提 供 教

育 信 息 資 源 ， 經 審 定 後 向 區 域 師 生

開 放 啟 用。  

協 議 在 《 共 建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信 息

平 台 合 作 協 議 》 項

目 下，於 “泛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信 息 資 源

共 建 共 享 研 討 會 ”

上 簽 署 。 在 新 聞 報

道 上 略 有介 紹。  

相 關 教 育 資 源 網 可

參 考 ：  

< h t t p : / / w w w . v c me d

u . c o m/ v c mp l a t / v c m

L o a d . d o ? m e t h o d = s

h o w Ho me >  

 

(註：此 計劃於 20 06

年 9 日 昆 明 會 議

後 ， 主 辦 單 位 沒 有

再 跟 進 或 報 告 任 何

發 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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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8 .  2 006年 1 0月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安 全 生

產 合 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福 建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江 西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湖 南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廣 東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安 全

生 産 監 督管 理局  

-  海 南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四 川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貴 州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雲 南 省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經 濟

發 展 及 勞工 局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勞 工

事 務 局  

區 域 經 濟 的 緊 密 合 作 離 不 開 安 全 生

産 合 作 。 開 展 與 區 域 經 濟 合 作 相 適

應 的 安 全 生 産 合 作 ， 整 合 區 域 安 全

生 産 監 督 管 理 資 源 ， 促 進 區 域 社 會

經 濟 與 自 然 的 良 性 互 動 與 協 調 發

展 ， 是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合 作 的 重 要 內

容 。 建 立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安 全 生 産 合

作 機 制 ， 共 同 研 究 處 理 區 域 安 全 生

産 和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問 題 ， 聯 手 加 強

區 域 安 全 監 管 和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保

護 ， 有 利 於 推 動 區 域 産 業 結 構 的 調

整 和 經 濟 增 長 方 式 的 轉 變 ； 有 利 於

提 高 區 域 安 全 監 管 和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保 護 的 整 體 水 平 ， 進 一 步 改 善 安 全

生 産 狀 況 ， 實 現 人 與 自 然 和 諧 發

展 ； 有 利 於 構 建 優 勢 互 補 、 資 源 分

享 的 互 利 共 贏 格 局 ， 提 高 區 域 經 濟

整 體 競 爭 力 ， 實 現 區 域 安 全 生 産 環

境 與 經 濟 社 會 全 面 、 協 調 、 可 持 續

發 展 。  

 

堅 持 “一 國 兩 制 ”方 針 ， 加 強 溝 通 與

協 調 ， 充 分 發 揮 各 方 的 優 勢 和 特

色 ， 以 促 進 合 作 、 增 進 友 誼 、 優 勢

互 補、共同 發展 為 目 的，相互 尊 重，

平 等 互 利 ， 共 同 推 進 區 域 安 全 生 産

合 作 ， 提 升 處 理 重 大 生 産 安 全 事 故

的 能 力 ， 促 進 區 域 性 安 全 生 産 監 管

水 平 的 整 體 提 升 ， 實 現 安 全 監 管 和

職 業 安 全 健 康 保 護 資 源 的 有 效 利 用

和 合 理 共 用 ， 建 立 健 全 相 互 尊 重 、

協 調 共 贏 機 制 ， 推 動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經 濟 社 會全 面、協 調 和 可持續 發 展。

在 勞 工 處 2006年 年

報 中 有 公 布 簽 署 有

關 協 議  

 

協 議 文 本 已 載 於 在

泛 珠 三 角 合 作 信 息

網  

< h t t p : / / w w w . p p r d . o

r g . c n / z i l i a o / z h e n g c

e / q t / 2 0 0 6 1 0 / t 2 0 0 6 1

0 27_ 120 33 .h tm>  

 

9 .  2 008年 4月  

‧  港 滇 旅 遊 業 更 緊 密 合

作 安 排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旅 遊

事 務 署  

-  香 港 旅 遊發 展局  

-  香 港 旅 遊業 議會  

-  雲 南 省 旅遊 局  

雲 南 和 香 港 加 強 雙 方 推 廣 旅 遊 路

線 、 誠 信 旅 遊 ， 打 擊 不 良 經 營 手 法

和 處 理 旅客 投訴 方 面 的合 作。  

協 議 文 本 已 經 載 於

旅 遊 事 務署 網站  

< h t t p : / / w w w . t o u r i s

m . g o v . h k / r e s o u r c e

s / t c _ c h i / p a p e r r e p o

r t _ d o c / m i s c / 2 0 0 9 -

1 2 - 0 9 / T C _ _ Y u n n a n

_ T o u r i s m_ I C C A . p d

f >  

作 為 業 界 組 織 的 香 港

旅 遊 業 議 會 及 推 廣 機

構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均

為 簽 署 方 ， 並 就 文 本

給 予 了 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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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1 0 .  2 008年 4月  

‧  雲 南 省 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更 緊 密 文 化 關 係

安 排 協 議書  

 

簽 署 方 ：  

-  雲 南 省 人民 政府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民 政

事 務 局  

雙 方 鼓 勵 和 支 持 各 自 管 轄 地 域 下 的

文 化 機 構 、 民 間 團 體 和 個 人 加 強 文

化 交 流 與 合 作 ， 並 建 立 溝 通 機 制 ，

制 訂 合 作的 執行 計 劃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5年 5月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80 6 /2 2 / P2 00 8 062

2 012 7 .h t m>  

在 制 訂 協 議 時 有 考 慮

界 別 情 況。  

1 1 .  2 009年 6月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旅 遊 合

作 框 架 協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旅 遊

事 務 署  

-  泛 珠 九 省區  

-  澳 門 旅 遊局  

加 強 區 域 內 各 方 在 以 下 層 面 的 合

作 ： 旅 遊 宣 傳 促 銷 、 旅 遊 項 目 投 資

領 域 、 旅 遊 市 場 管 理 、 旅 遊 信 息 、

旅 遊 人 才 培 訓 ； 促 進 旅 遊 企 業 之 間

合 作 、 建 立 區 域 內 各 方 旅 遊 合 作 保

障 機 制 ， 以 及 加 強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與

東 盟 旅 遊合 作與 交 流 。  

協 議 文 本 已 經 載 於

旅 遊 事 務署 網站  

< h t t p : / / w w w . t o u r i s

m . g o v . h k / r e s o u r c e s

/ t c _ c h i / p a p e r r e p o r t

_ d o c / m i s c / 2 0 0 9 - 1 2

- 0 9 / T C _ P a n P ea r l _ R

i v e r _ D e l t a _ R e g i o n

_ T C F A .pd f >  

簽 署 協 議 前 已 諮 詢 業

界 組 織 香 港 旅 遊 業 議

會 及 推 廣 機 構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粵 港 合 作聯 席會 議     

1 2 .  2 005年 7月  

‧  關 於 粵 港 澳 三 地 學 校

締 結 姐 妹 學 校 事 宜 的

框 架 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教 育

統 籌 局  

-  廣 東 省 教育 廳  

-  澳 門 教 育暨 青年 局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 鼓 勵 締 結 姐 妹

學 校 ， 開 展 互 訪 ， 教 學 、 教 研 、 教

材 等 方 面的 交流 等 。  

協 議 於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教 育 合 作 與 發 展

聯 席 會 議 第 二 次 會

議 上 簽 署 。 在 新 聞

報 道 上 略有 介紹 。  

相 關 本 地 新 聞 報 道

見 ：  

< h t t p : / / w w w . t a k u n

g p a o . c o m . h k / n e w s /

0 8 / 1 1 / 1 4 / j x - 9 9 0 0 8

6 . h t m>  

雖 然 有 關 協 議 內 容 未

有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但

粵 港 姊 妹 學 校 計 劃 普

遍 得 到 業界 歡迎 。  

1 3 .  2 005年 9月  

‧  關 於 建 立 粵 港 反 傾 銷

案 件 資 訊 通 報 機 制 的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工 業

貿 易 署  

-  廣 東 省 對 外 貿 易 經 濟

合 作 廳  

協 議 的 內 容 主 要 關 於 落 實 有 關 部 門

就 粵 港 反 傾 銷 案 件 資 訊 通 報 機 制 的

執 行 細 節 ， 包 括 資 訊 交 流 和 發 放 的

模 式 ， 以 及 透 過 互 訪 及 舉 辦 研 討

會 ， 加 強 雙 方 在 反 傾 銷 案 件 資 訊 上

的 聯 繫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發 布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50 9 /2 8 / P2 00 5 092

8 017 6 .h t m>  

因 只 涉 及 兩 地 部 門 工

作 層 面 上 的 資 訊 交 流

合 作 事 宜 ， 所 以 並 沒

有 進 行 公眾 諮詢 。  

1 4 .  2 005年 1 2月  

‧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城 鎮 群

協 調 發 展 規 劃 研 究 合

作 協 議 書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建設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現 香 港

發 展 局 )  

粵 港 雙 方 同 意 共 同 進 行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城 鎮群 協調 發 展 規劃 研究 ”，並

訂 定 研 究 的 目 的 、 範 圍 、 組 織 架 構

及 管 理 、 支 付 研 究 費 用 及 雙 方 對 被

委 託 單 位的 工作 安 排 及要 求。  

簽 署 協 議 在 粵 港 城

市 規 劃 及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第 二 次 會 議 後

通 過 新 聞公 報公 開  

( 2 005年 1 2月 1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51 2 /1 5 / P2 00 5 121

5 017 0 .h t m>  

《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城 鎮

群 協 調 發 展 規 劃 研

究 》 的 成 果 已 上 載 規

劃 署 網 頁。  

< h t t p : / / w w w . p l a n d . g o

v . h k / p l a n d _ e n / mi s c / g r

ea t_prd /gprd_c.h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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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1 5 .  2 006年 6月  

‧  粵 港 澳 突 發 公 共 衞 生

事 件 應 急合 作協 議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衞生 廳  

-  澳 門 衞 生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衞 生

署  

確 定 粵 港 澳 三 地 防 治 人 禽 流 感 專 家

組 成 員 名單 (臨 床，流 行病學 和 化 驗

檢 測 )，為 三 地聯 防 聯 控突 發公 共 衞

生 事 件 和 重 大 傳 染 病 建 立 合 作 機

制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6年 6月 2 9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60 6 /2 9 / P2 00 6 062

9 015 8 .h t m>  

就 簽 署 有 關 協 議 事

宜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在

2 00 6 年 1 2 月 12 日 的 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上 告

知 委 員 。 詳 情 見 相 關

會 議 紀 要 如 下 ( 第 13

段 )：  

< h t t p : / / w w w . l e g c o . g o

v . h k / y r 0 6 - 0 7 / c h i n e s e /

p a n e l s / f s e h / m i n u t e s / f

e h s12 12 .p d f >  

1 6 .  2 007年 8月  

‧  深 化 實 施 CEPA、 共 同

推 進 粵 港 服 務 業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商 務

及 經 濟 發展 局  

-  廣 東 省 經 濟 貿 易 委 員

會  

-  雙 方 可 通 過 兩 地 業 界 互 動 的 交

流 形 式 ， 推 動 並 深 化 服 務 業 合

作。在 國 家有關 部 門 的指 導和 協

調 下 ， 廣 東 省 相 關 部 門 確 保

C E P A補 充 協 議 四 以 廣 東 為 試 點

的 開 放 領域 的實 施 。  

-  雙 方 加 大 在 高 端 服 務 業 合 作 力

度 ， 提 升服 務業 整 體 水平 。  

-  提 高 生 產性 服務 業 合 作水 平。重

點 加 強 粵 港 在 物 流 、 金 融 、 會

展、分銷 等 領域 的 合 作，為生 產

性 服 務 業創 造更 多 合 作機 遇。

-  務 實 推 進 “ 諮 詢 前 移 ” 活 動 的 時

效 性。以 各種形 式 直 接為 香港 投

資 者 及 專 業 人 士 提 供 有 針 對 性

的 政 策 諮詢 服務 。  

-  共 同 推 進 粵 港 雙 方 在 金 融 領 域

的 合 作 。  

-  打 造 雙 方 聯 辦 或 粵 方 主 辦 的 各

項 品 牌 活動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8月 2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7 08 / 0 2 / P2 00 7 0 80

20262 .h tm> 

 

< h t t p : / / g i a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e n e r a l / 2 0 0 7 0

8 / 0 2 / P 20 0 70 80 2 0 26

2_0262_30189.pdf>  

有 關 協 議 旨 在 落 實

C E P A 及 其 補 充 協

議 ； 後 兩 者 的 具 體 內

容 有 諮 詢 業 界 及 向 立

法 會 匯 報  

1 7 .  2 007年 8月  

‧  關 於 推 動 粵 港 兩 地 企

業 開 展 節 能 、 清 潔 生

產 及 資 源 綜 合 利 用 工

作 的 合 作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環 境

局  

-  前 廣 東 省 經 濟 貿 易 委

員 會 (現 廣 東 省 經 濟 和

資 訊 化 委員 會 )  

雙 方 同 意 加 強 推 動 粵 港 企 業 節 能 、

清 潔 生 產 及 資 源 綜 合 利 用 方 面 的 合

作 ， 包 括 落 實 具 體 計 劃 以 推 動 及 協

助 粵 港 工 商 企 業 實 踐 節 能 、 清 潔 生

產 及 資 源 綜 合 利 用 。 共 同 支 持 粵 港

兩 地 工 商界 的環 保 計 劃。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8月 2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708/0

2 /P200708020262_0

262_301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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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1 8 .  2 007年 8月  

‧  粵 港 社 會 福 利 合 作 安

排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民政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雙 方 同 意 成 立 粵 港 社 會 福 利 合 作 專

責 小 組 ， 加 深 粵 港 兩 地 政 府 在 社 會

福 利 事 業 和 政 策 的 相 互 瞭 解 ， 以 及

就 兩 地 政 府 共 同 關 心 的 社 會 福 利 事

宜 加 強 合作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8月 2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70 8 /0 2 / P2 00 7 080

2 026 2 .h t m>  

 

1 9 .  2 007年 8月  

‧  關 於 對 供 港 塘 魚 運 輸

工 具 加 施 檢 驗 檢 疫 封

識 的 協 議書  

 

簽 署 方 ：  

-  廣 東 檢 驗檢 疫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  落 實 對 廣 東 檢 驗 檢 疫 局 轄 區 供

港 塘 魚 運 輸 工 具 實 行 加 施 檢 驗

檢 疫 封 識管 理制 度，以 加強供 港

淡 水 魚 在 運 輸 過 程 的 管 理 及 食

用 安 全 。  

‧  對 廣 東 檢 驗 檢 疫 局 轄 區 供 港 塘

魚 的 運 輸 工 具 包 括 車 輛 和 船 舶

在 啟 運 前加 施檢 疫 封 識。廣東 檢

驗 檢 疫 局 負 責 封 識 加 施 及 監 督

管 理 工 作，封識 號 和 個數 將在 隨

貨 的《動 物 衞生 證 書》上 予以 註

明 。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認

可 廣 東 檢 驗 檢 疫 局 供 港 塘 魚 運

輸 工 具 加施 封識 的 具 體做 法。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8月 2日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在 2 006

年 4 月 20 日 及 11 月 30

日 的 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所 提 交 的 文 件

介 紹 了 內 地 供 港 淡 水

魚 的 規 管 ， 會 議 上 亦

有 討 論 就 供 港 魚 貨 加

施 封 識 的 建 議 。 在

2 00 7 年 5 月 2 3 日 的 立

法 會 會 議上，就 “保 障

鮮 活 食 品 安 全 ” 的 辯

論 中 亦 有 討 論 內 地 供

港 淡 水 魚 的 規 管 和 封

識 安 排 。  

2 0 .  2 007年 8月  

‧  2 00 7 年 至 20 08 年 粵 港

保 護 知 識 產 權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知識 產權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知 識

產 權 署  

協 議 旨 在 加 強 粵 港 兩 地 在 保 護 知 識

產 權 方 面的 合作，其 主 要內容 包 括：

‧  在 兩 地 舉 行 知 識 產 權 研 討 會 和

講 座 ；  

‧  加 強 兩 地知 識產 權 宣 傳，並深 入

開 展 “正版 正貨 ”承 諾活 動；  

‧  開 展 兩 地 有 關 知 識 產 權 的 交 流

活 動 ；  

‧  加 強 和 完 善 粵 港 跨 境 知 識 產 權

協 作 處 理機 制；  

‧  持 續 建 設 粵 港 澳 三 地 知 識 產 權

信 息 平 台。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8月 2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708/0

2 /P200708020262_0

262_30189.pdf> 

 

2 1 .  2 007年 8月  

‧  關 於 加 強 粵 港 信 息 化

合 作 的 安排  

 

簽 署 方 ：  

-  原 廣 東 省 信 息 產 業 廳

(現 為 廣 東 省 經 濟 和 信

息 化 委 員會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資 訊 科 技總 監辦 公 室  

雙 方 同 意 加 強 粵 港 兩 地 在 軟 件 產

業 、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R F I D )技 術 研 究

和 應 用 、 無 線 電 管 理 、 資 訊 科 技 專

業 人 才 發 展 、 數 字 證 書 互 通 互 用 、

信 息 技 術 標 準 化 、 數 碼 娛 樂 業 、 下

一 代 互 聯 網 應 用 技 術 、 無 線 及 移 動

科 技 服 務 業 、 信 息 技 術 基 礎 設 施 和

公 共 支 持 平 台 資 源 共 享 、 現 代 信 息

服 務 業 ， 和 信 息 共 享 平 台 建 設 等 方

面 的 合 作 ， 以 繼 續 務 實 推 動 粵 港 信

息 化 合 作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公 布

(2 007年 8月 2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70 8 /0 2 / P2 00 7 080

2 026 2 .h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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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2 2 .  2 008年 1月  

‧  粵 港 澳 文 化 資 訊 網 服

務 協 議 書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文化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民 政

事 務 局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文 化 局  

透 過 粵 港 澳 三 地 的 合 作 ， 建 立 一 個

“粵 港 澳 文 化 資 訊 網 ”， 利 用 有 關 的

資 訊 網 發 布 文 化 活 動 資 料 ， 讓 三 地

民 眾 更 容 易 掌 握 不 同 地 域 的 文 化 資

訊 ， 從 而推 動三 地 文 化活 動。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5年 5月 )  

< h t tp : / / w w w .h a b . g

o v .hk / f i l e _ ma n a ge r

/ t c /d o c u me n t s /p u b l

i c a t i on s_ a nd_p re s s

_ r e l ea s e s /2008 011 _

9 th me e t i n g c u l t u r e_

c . p d f >  

在 制 訂 協 議 時 有 考 慮

界 別 情 況  

2 3 .  2 008年 8月  

‧  加 快 實 施 CEPA及 其 補

充 協 議 五 的 合 作 協 議

( T I D )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商 務

及 經 濟 發展 局  

-  廣 東 省 經 濟 貿 易 委 員

會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1 .  加 大 宣 傳 C E PA及 其 補 充 協 議 五

在 廣 東 先行 先試 措 施 。  

-  深 化 實 施 CEPA 及 其 補 充 協

議 五 ， 改 善 配 套 措 施 或 管 理

辦 法 ； 制 訂 新 的 申 請 指 南 和

審 批 流 程圖 。  

2 .  建 立 C E P A實 施 通 報 、 磋 商 、 監

督 機 制 ；交 換數 據 資 料。  

-  提 供 貿 易 及 投 資 便 利 化 措

施，包括 設 立 C E P A項 目 審批

的 綠 色 通 道 ； 提 供 一 站 式 投

資 諮 詢 和 審 批 服 務 ； 對 香 港

服 務 提 供者 優先 試 辦 。  

-  加 強 對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支

援。更 新 CEPA專 題 網 頁；透

過 研 討 會、“中 小 企 國際 推廣

博 覽 ” 等 活 動 向 投 資 者 推 介

C E P A的 商 機。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t tp : / /www.in fo .go

v.hk/gia/general /200

8 0 8 / 0 5 / P 2 0 080 8 0 5 0

246.htm>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808/0

5 /P200808050246_0

246_42951.pdf> 

有 關 協 議 旨 在 落 實

C E P A 及 其 補 充 協

議 ； 後 兩 者 的 具 體 內

容 有 諮 詢 業 界 及 向 立

法 會 匯 報。  

2 4 .  2 008年 8月  

‧  推 進 粵 港 兩 地 教 育 交

流 與 合 作協 議書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教育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教 育

局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 繼 續 推 進 兩 地

姐 妹 學 校 建 設 、 粵 港 中 國 語 文 教 師

交 流 及 協 作 計 劃 、 粵 港 語 言 教 師 培

訓 項 目 計 劃 ； 拓 展 各 類 交 流 項 目 ，

擴 闊 交 流 層 次 和 交 流 內 容 ； 推 動 粵

港 高 等 教 育 交 流 ； 加 強 粵 港 教 育 部

門 的 溝 通和 信息 交 流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c m a b .

g o v . h k / t c / p r e s s / p r e

s s_ 186 9 .h t m>  

雖 然 並 未 就 有 關 協 議

內 容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但 協 議 項 目 的 具 體 籌

劃 及 執 行 得 到 業 界 的

緊 密 合 作及 參與 。  

2 5 .  2 008年 8月  

‧  在 廣 東 省 試 點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以 獨

資 民 辦 非 企 業 單 位 形

式 舉 辦 殘 疾 人 福 利 機

構 合 作 安排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民政 廳港 方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雙 方 同 意 共 同 推 進 “ 在 廣 東 省 試

點 ， 允 許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以 獨 資 民

辦 非 企 業 單 位 形 式 舉 辦 殘 疾 人 福 利

機 構 ”的 工 作，以 及 加 強粵 港地 區 殘

疾 人 福 利服 務的 協 作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80 8 /0 5 / P2 00 8 080

5 024 6 .h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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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2 6 .  2 008年 8月  

‧  職 業 介 紹所 服務 合 作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勞 動 和 社 會 保

障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  雙 方 共 同 推 進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設 立 獨 資 職 業 介 紹 機 構

低 註 冊資 本，比 照 內 地企業 執

行 的 安 排；  

‧  加 強 雙 方 在 職 業 介 紹 服 務 領 域

的 溝 通 和合 作；  

‧  廣 東 省 政 府 負 責 為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設 立 獨 資 職 業 介 紹

機 構 ， 提供 相關 指 引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負 責 配 合 宣 傳 、 諮 詢 及 相 關 工

作，對 香 港服務 提 供 者在 香港 從

事 相 關 業 務 的 資 質 情 況 提 供 證

明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80 8 /0 5 / P2 00 8 080

5 024 6 .h t m>  

 

2 7 .  2 008年 8月  

‧  人 才 中 介 機 構 服 務 合

作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人事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  雙 方 共 同 推 進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設 立 獨 資 人 才 中 介 機 構

低 註 冊資 本，比 照 內 地企業 執

行 的 安 排；  

‧  加 強 雙 方 在 人 才 中 介 服 務 領 域

的 溝 通 和合 作；  

‧  廣 東 省 政 府 負 責 為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設 立 獨 資 人 才 中 介

機 構 ， 提供 相關 指 引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負 責 配 合 宣 傳 、 諮 詢 及 相 關 工

作，對 香 港服務 提 供 者在 香港 從

事 相 關 業 務 的 資 質 情 況 提 供 證

明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公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80 8 /0 5 / P2 00 8 080

5 024 6 .h t m>  

 

2 8 .  2 008年 8月  

‧  獲 得 “ 內 地 註 冊 城 市

規 劃 師 資 格 ” 及 “ 內 地

監 理 工 程 師 資 格 ” 的

香 港 專 業 人 士 在 粵 註

冊 合 作 協議  

 

簽 署 方 ：  

允 許 取 得 “內 地 註 冊 城 市 規 劃 師 資

格 ”及 “ 內 地 監 理 工 程 師 資 格 ”的 香

港 專 業 人士 在廣 東 註 冊執 業。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80 8 /0 5 / P2 00 8 080

5 024 6 .h t m>  

有 關 協 議 旨 在 落 實

C E P A 補 充 協 議 五 的

具 體 承 諾 ， 簽 署 前 已

與 相 關 學 會 、 註 冊 局

及 廣 東 省 建 設 廳 作 充

分 磋 商 。  

2 9 .  2 008年 8月  

‧  粵 港 旅 遊合 作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旅 遊

事 務 署  

-  廣 東 省 旅遊 局  

落 實 C E P A措施、交換 旅 遊信 息、推

廣 誠 信 旅 遊 及 聯 合 開 展 宣 傳 推 廣

“一 程 多站 ”旅 遊 路 線 等。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公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80 8 /0 5 / P2 00 8 080

5 020 6 .h t m>  

簽 署 協 議 前 已 諮 詢 業

界 組 織 香 港 旅 遊 業 議

會 及 推 廣 機 構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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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3 0 .  2 008年 8月  

‧  粵 港 醫 療 服 務 業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衞生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粵 港 雙 方 共 同 致 力 推 動 落 實 C EP A

補 充 協 議 五 有 關 在 廣 東 省 設 立 門 診

部 的 安 排 ， 在 制 訂 相 關 的 實 施 細 則

或 管 理 辦 法 時 加 強 溝 通 ， 確 保 其 有

利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到 廣 東 省 服 務 。

雙 方 將 加 大 力 度 宣 傳 ； 粵 方 也 將 對

申 辦 者 給 予 有 關 審 批 程 序 上 指 導 和

方 便 。 粵 方 會 將 監 管 港 人 設 置 門 診

部 的 情 況 及 時 通 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食 物及 衞生 局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80 8 /0 5 / P2 00 8 080

5 024 6 .h t m>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一 直 與

業 界 就 有 關 廣 東 省 衞

生 廳 及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根 據 C E P A 所 定 的

新 措 施 保 持 密 切 溝

通 ， 並 諮 詢 業 界 意

見 ， 以 及 向 內 地 有 關

當 局 反 映。  

3 1 .  2 008年 8月  

‧  粵 港 關 於 促 進 港 資 加

工 貿 易 企 業 轉 型 升 級

的 合 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商 務

及 經 濟 發展 局  

-  廣 東 省 對 外 貿 易 經 濟

合 作 廳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  推 進 加 工 貿 易 產 業 梯 度 轉 移 和

產 業 升 級；  

‧  推 進 港 資 來 料 加 工 企 業 實 現 原

地 “ 不 停 產 轉 型 ” 為 具 有 獨 立 法

人 資 格 的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或 其 他

類 型 的 企業 ；  

‧  支 持 和 鼓 勵 加 工 貿 易 企 業 擴 大

內 銷 ；  

‧  宣 傳 加 工貿 易的 新 政策，增 強

企 業 的 應對 能力 ；  

‧  推 進 粵 港 服 務 貿 易 領 域 的 合 作

發 展 ；  

‧  推 進 粵 港通 關查 驗 模 式改 革，協

調 簡 化 通關 手續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  

< ht tp : / /www.in fo .go

v.hk/gia/general /200

8 0 8 / 0 5 / P 2 0 080 8 0 5 0

246.htm>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808/0

5 /P200808050246_0

246_42951.pdf> 

透 過 “ 支 援 加 工 貿 易

專 責 小 組 ”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已 反 映 在 協 議 內

容 中 。  

3 2 .  2 008年 8月  

‧  粵 港 共 建 科 技 創 新 平

台 合 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創 新

科 技 署  

-  廣 東 省 科學 技術 廳  

在 協 議 下 ， 粵 港 雙 方 會 共 建 產 業 技

術 創 新 平台，推 動 兩 地科 研、產 業、

市 場 的 有 效 結 合 ， 鼓 勵 兩 地 大 學 、

科 研 機 構 和 企 業 合 作 ， 進 行 應 用 研

究 和 產 業技 術開 發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8月 5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v .hk /d ig i t a l21 / ch i /

p r e s s / p r e s s _ r e l e a s e

s_20080805 .h tm> 

 

< h t t p : / / w w w . i t c . g o

v . h k / e n e w s l e t t e r / 0 8

0 8 3 1 / c h / s e c t i o n 1 / s t

o ry1 .h tml>  

 

3 3 .  2 008年 8月  

‧  粵 港 應 急 管 理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人 民 政 府 應 急

管 理 辦 公室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保 安

局  

協 議 的 主 要 目 的 為 開 展 粵 港 應 急 管

理 區 域 合 作 ， 共 同 提 高 應 急 管 理 水

平 ， 推 進 區 域 內 影 響 粵 港 兩 地 突 發

事 件 (公 共 衞 生 事 件 除 外 )的 應 急 管

理 合 作 ， 提 升 突 發 事 件 處 置 能 力 。

雙 方 重 點 在 應 急 管 理 信 息 共 享 、 應

急 管 理 理 論 研 究 、 科 技 及 人 才 交

流 、 平 臺 建 設 、 共 同 應 對 影 響 兩 地

的 區 域 突 發 事 件 等 方 面 開 展 合 作 與

交 流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 8 年 8 月 5 日 ) ；

協 議 文 本 亦 已 上 載

互 聯 網 站  

< h t tp : / / b ig5 .gde mo .

g o v . c n / g a t e / b i g 5 / w

ww.gdemo.gov.cn/  

z t /yga/wenj ian/2009

06/ t20090616_9527

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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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3 4 .  2 009年 2月  

‧  粵 港 澳 文 化 交 流 合 作

發 展 規 劃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文化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民 政

事 務 局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文 化 局  

粵 港 澳 制 訂 五 年 文 化 發 展 規 劃 ， 在

演 藝 、 文 化 資 訊 、 博 物 館 和 文 物 、

圖 書 館、粵劇及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6方

面 ， 深 化 三 地 合 作 領 域 和 層 次 ， 創

新 合 作 形式 ，打 造 合 作品 牌。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發 布  

< h t t p : / / w w w . h a b . g

o v . h k / f i l e _ ma n a g e r

/ t c / d o c u m e n t s /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_ a n d _ p r e s s

_ r e l e a s e s / 2 0 09 0 2 2 0

P e a r l R iv e r_ c .p d f >  

在 制 訂 協 議 時 有 考 慮

界 別 情 況。  

3 5 .  2 009年 3月  

‧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城 鎮 群

協 調 發 展 規 劃 研 究 補

充 研 究 合作 協議 書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建設 廳  

-  香 港 發 展局  

-  澳 門 運 輸工 務司  

主 要 是 加 入 澳 門 運 輸 工 務 司 為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城 鎮 群 協 調 發 展 規 劃 研

究 ”的 合作 方，在 研 究 內補 充有 關 澳

門 的 內 容 ， 並 訂 定 補 充 研 究 的 合 作

細 則 。  

(協 議 的 主要内 容 見 附錄 A )  

 《 大 珠 江 三 角 洲 城 鎮

群 協 調 發 展 規 劃 研 究

合 作 協 議 書 》 的 主 要

內 容 已 於 20 05 年 1 2 月

1 5日 的 新 聞 公 報 中 公

開 。 由 於 這 是 補 充 研

究 合 作 協 議 書 ， 故 此

沒 有 再 次 公 布 。 不

過 ， 有 關 的 研 究 成 果

已 上 載 規劃 署網 頁 。

< h t t p : / / w w w . p l a n d . g o

v . h k / p l a n d _ e n / mi s c / g r

ea t_prd /gprd_c.h tm> 

3 6 .  2 009年 6月  

‧  粵 港 兩 地 電 子 簽 名 証

書 互 認 的框 架性 意 見  

 

簽 署 方 ：  

-  工 業 和 信 息 化 部 信 息

安 全 協 調司  

-  廣 東 省 信息 產業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資 訊

科 技 總 監辦 公室  

框 架 性 意 見 的 制 訂 是 因 應 2 00 8年 7

月 簽 署 的《 <內地 與 香 港關 於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關 係的 安 排 >補 充協 議 五 》

提 出 的 “推 進 粵 港 兩 地 開 展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認 試點 應 用 ”的 要求，主 要

內 容 共 有以 下 7點 ：  

(一 )  電 子 簽 名 (或 數 碼 簽 署 )是 確

保 電 子 交 易 安 全 的 有 效 手

段 ， 內 地 與 香 港 法 律 都 對 其

法 律 效 力 給 出 了 明 確 的 規

定 。 粵 港 兩 地 通 過 對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 或 數 碼 證 書 ) 的 互

認 ， 可 以 推 動 兩 地 電 子 信 息

的 安 全 可 靠 交 換 ， 促 進 兩 地

電 子 交 易的 快速 發 展 。  

(二 )  粵 港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 認 承 認

並 尊 重 內 地 法 律 和 香 港 法 律

在 管 理 電 子 簽 名 方 面 的 不

同 ， 承 認 並 尊 重 內 地 電 子 簽

名 認 證 機 構 和 香 港 核 證 機 關

在 經 營 管 理 和 證 書 策 略 方 面

的 差 異 ， 遵 照 平 等 自 願 、 誠

實 信 用 和 試 點 先 行 、 穩 步 推

進 的 原 則。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6月 )  

<ht tp : / /www.ogcio .g

o v . h k / c h i / p u bp r e s s /

cpr090605.htm> 

 

<http : / /www.ogcio .g

ov .hk /eng /pubpress /

epr090605.htm> 

在 20 08年 10月 8日、 11

月 21日、 12月 5日 和 12

月 2 3日 分 別 在 廣 州 、

香 港 、 深 圳 和 廣 州 舉

行 了 4次 會 議。諮 詢了

所 有 合 符 資 格 參 加 試

點 試 行 的 認 證 機 構 (共

5間：包 括廣東 省 電 子

商 務 認 證 有 限 公 司 、

廣 東 數 字 證 書 認 證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 深 圳 市

電 子 商 務 安 全 證 書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香 港 電

子 核 證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和 香 港 郵 政 電 子 核 證

機 關 )。  

 

WRITTEN ANSWER — Continued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misc/great_prd/gprd_c.htm�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misc/great_prd/gprd_c.htm�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misc/great_prd/gprd_c.htm�
http://www.ogcio.gov.hk/eng/pubpress/epr090605.htm�
http://www.ogcio.gov.hk/eng/pubpress/epr090605.htm�
http://www.ogcio.gov.hk/eng/pubpress/epr090605.htm�


立法會  ─  2009年 11月 11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1 November 2009 

 

A38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三 )  內 地 參 加 粵 港 兩 地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 認 的 電 子 簽 名 認 證 機

構 ， 須 獲 得 電 子 簽 名 認 證 服

務 許 可 並 在 廣 東 省 註 冊 登

記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參 加 粵

港 兩 地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 認 的

核 證 機 關 ， 須 獲 得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資訊 科技 總 監 認可 。

(四 )  由 參 與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 認 試

點 的 內 地 電 子 簽 名 認 證 機 構

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核 證 機

關 ， 主 動 選 擇 合 作 夥 伴 ， 共

同 挑 選 試 點 應 用 項 目 ， 並 提

交 有 關 材 料 ， 包 括 試 點 工 作

計 劃 、 技 術 方 案 、 項 目 主 要

內 容 、 可 行 性 評 估 、 預 期 成

果 及 計 劃 進 程 表 ， 並 就 試 點

應 用 中 彼 此 簽 發 證 書 的 證 書

策 略 、 使 用 範 圍 、 責 任 分 配

等 問 題 達成 協議，報 “粵 港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 認 試 點 工 作

組 ” 批 准 並 納 入 試 點 工 作 範

圍 後 組 織 實 施 。 電 子 簽 名 適

用 範 圍 須 遵 守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電 子 簽 名 法 》 所 列 的 不

適 合 文 書 的 範 圍 和 《 電 子 交

易 條 例 》 (香港 法 例 第 553章 )

豁 除 納 入適 用的 範 圍 規定 。

(五 )  由 工 業 和 信 息 化 部 信 息 安 全

協 調 司 、 廣 東 省 信 息 產 業 廳

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工 作 人 員 組

成 “ 粵 港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 認

試 點 工 作 組 ” ， 統 籌 試 點 方

案，協 調解 決試 點 中 的問 題。

(六 )  粵 港 兩 地 監 管 機 關 應 當 根 據

參 與 試 點 的 電 子 簽 名 認 證 機

構 事 先 簽 署 的 有 關 協 議 內 涉

及 電 子 簽 名 行 為 ， 負 責 對 本

地 認 證 機 構 進 行 監 管 以 確 保

試 點 認 證 機 構 能 夠 有 效 地 履

行 所 承 擔 的 義 務 。 雙 方 監 管

機 構 在 試 點 期 間 對 相 關 工 作

給 予 積 極協 助。  

(七 )  工 業 和 信 息 化 部 信 息 安 全 協

調 司 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應 當 及

時 總 結 試 點 工 作 經 驗 ， 並 根

據 試 點 工 作 的 進 展 ， 適 時 提

出 將 兩 地 電 子 簽 名 證 書 互 認

納 入 常 規 管 理 的 程 序 和 規

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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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3 7 .  2 009年 8月  

‧  關 於 推 進 前 海 港 深 現

代 服 務 業 合 作 的 意 向

書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人 民 政 府 代 市

長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務

司 司 長  

香 港 和 深 圳 於 今 年 8月 簽 訂 推 進 前

海 現 代 服 務 業 合 作 的 意 向 書 ， 旨 在

反 映 港 深 雙 方 在 前 海 推 進 現 代 服 務

業 合 作 的 宏 觀 意 向 ， 和 共 同 探 討 合

作 可 能 性的 意願 。  

 

根 據 合 作 意 向 書 ， 港 深 雙 方 同 意 在

《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改 革 發 展 規 劃 綱

要 》 、 “一 國 兩 制 ”和 粵 港 合 作 框 架

下 ， 將 前 海 地 區 的 規 劃 建 設 作 為 港

深 合 作 的 重 要 載 體 ， 以 共 同 推 進 前

海 港 深 現 代 服 務 業 合 作 的 相 關 工

作 。 雙 方 會 在 以 下 領 域 共 同 探 討 合

作 的 可 能性 ，包 括 ：  

( i )  研 究 有 關政 策措 施，推 動區內 發

展 現 代 服務 業；  

(ii) 通 過 港 深 前 海 現 代 服 務 業 合

作，發揮 香 港的 國 際 金融、貿 易

和 航 運 中 心 的 優 勢，推 動 深 圳 、

珠 三 角 地 區 及 廣 東 省 優 化 產 業

結 構，加 快 建 設 現 代 產 業 體 系 ；

(iii) 按 照 雙 方功 能互 補、互 利共贏 的

原 則 ， 在 C E PA的 現 有 基 礎 上 ，

支 持 香 港服 務業 在 區 內發 展，共

同 拓 展 現代 服務 業 的 市場 。  

 

根 據 合 作 意 向 書 ， 港 深 雙 方 同 意 在

粵 港 合 作 及 港 深 合 作 的 架 構 下 成 立

專 責 小 組 ， 以 商 討 整 體 合 作 方 向 和

合 作 內 容 。 日 後 ， 雙 方 須 就 細 化 意

向 書 事 項進 行協 商 。  

意 向 書 的 內 容 概 要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8月 )  

 

在 答 覆 11月 11日 會

議 上 劉 慧 卿 議 員 有

關 前 海 的 質 詢 時 ，

我 們 亦 已 交 代 意 向

書 重 要 的 具 體 內

容 。  

已 向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文 件 報 告 粵 港 合

作 聯 席 會 議 的 進 展 ，

包 括 前 海意 向書 。  

3 8 .  2 009年 8月  

‧  粵 港 教 育合 作協 議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教育 廳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教 育

局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 雙 方 會 繼 續 推

展 教 師 協 作 與 培 訓 交 流 合 作 項 目 、

加 強 “姊 妹 學 校 計 劃 ”的 深 度 合 作 、

支 持 國 民 教 育 活 動 ， 協 助 香 港 教 師

與 學 生 的 國 民 教 育 培 訓 及 交 流 活

動 、 探 討 在 深 圳 民 辦 學 校 開 辦 港 人

子 弟 班 的 可 行 辦 法 ， 以 及 加 強 兩 地

在 高 等 、 職 業 教 育 方 面 的 交 流 合 作

等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8月 1 9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90 8 /1 9 / P2 00 9 081

9 010 5 .h t m>  

雖 然 並 未 就 有 關 協 議

內 容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但 協 議 項 目 的 具 體 籌

劃 及 執 行 得 到 業 界 的

緊 密 合 作及 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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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3 9 .  2 009年 8月  
‧  粵 港 共 同落 實 C E P A及

在 廣 東 先 行 先 試 政 策

措 施 的 合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工 業

貿 易 署  
-  廣 東 省 人 民 政 府 港 澳

事 務 辦 公室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  加 快 法 律 法 規 、 實 施 細 則 的 出

台 ， 使 C E P A補 充 協 議 六 下 廣 東

省 先 行 先 試 措 施 在 2009 年 10 月

如 期 落 實；  
-  加 大 宣 傳 和 推 廣 C EP A補 充 協 議

五 、 六 及 廣 東 省 先 行 先 試 的 措

施，包括 舉 行宣 講 會，讓 業界 瞭

解 優 惠 內容 及配 套 措 施；  
-  深 化 落 實 C E PA及 廣 東 省 先 行 先

試 的 政 策 措 施，跟 進 實 施 情 況 ，

交 換 數 據資 料；  
-  提 供 更 多便 利化 措 施，鼓勵香 港

服 務 提 供者 到廣 東 開 業，包括 設

立 一 站 式 服 務、簡 化 審 批 程 序 、

制 訂 申 請指 南等 ；  
-  加 強 與 廣 東 省 落 實 C E P A重 點 城

市 的 合 作；  
-  爭 取 進 一 步 擴 大 C EP A在 廣 東 省

先 行 先 試的 政策 範 圍，促進粵 港

經 濟 的 長遠 發展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發 布  
< ht tp : / /www.in fo .go
v.hk/gia/general /200
9 0 8 / 1 9 / P 2 0 090 8 1 9 0
149.htm>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908/1
9 /P200908190149_0
149_55942.pdf> 

有 關 協 議 旨 在 落 實

C E P A 及 其 補 充 協

議 ； 後 兩 者 的 具 體 內

容 有 諮 詢 業 界 及 向 立

法 會 匯 報。  

4 0 .  2 009年 8月  
‧  粵 港 研 發 生 產 藥 物 (疫

苗 )合 作 安排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食 品 藥 品 監 督

管 理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粵 港 雙 方 同 意 利 用 香 港 和 廣 東 省 的

優 勢 ， 合 作 開 展 有 關 藥 物 (疫 苗 )的
研 發 和 生 産 ， 促 進 粵 港 醫 藥 市 場 的

健 康 發 展 ， 提 高 應 對 傳 染 病 和 有 關

疾 病 的 綜合 能力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8月 1 9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90 8 /1 9 / P2 00 9 081
9 014 9 .h t m>  

 

4 1 .  2 009年 8月  
‧  粵 港 環 保合 作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環 境

局  
-  廣 東 省 環境 保護 局  

通 過 加 強 合 作 ， 完 善 合 作 機 制 ， 改

善 環 境 質 量 ， 共 同 打 造 一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綠 色 大 珠 三 角 地 區 優 質 生 活

圈 ， 包 括 共 同 推 進 及 落 實 《 珠 三 角

地 區 空 氣 質 素 管 理 計 劃 ( 20 02 -2 010
年 )》；研 究珠三 角 地 區 2010年 以 後

的 減 排 安 排 ； 加 強 資 源 循 環 利 用 合

作 ， 探 討 可 重 用 物 料 利 用 的 新 合 作

模 式；共 同推出 “粵 港清 潔生 產 伙 伴

計 劃 ”標 誌 計劃，鼓 勵 清 潔 生 產 等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8月 1 9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908/1
9 /P200908190149_0
149_55942.pdf> 

 

4 2 .  2 009年 8月  
‧  關 於 推 進 港 深 西 部 快

速 軌 道 合作 安排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人民 政府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協 議 主 要內 容包 括 ：  
‧  將 原 商 定 港 深 機 場 軌 道 聯 絡 線

調 整 為 港深 西部 快 速 軌道 ；  
‧  港 深 西 部 快 速 軌 道 基 本 線 位 為

連 接 港 深 西 部 地 區 和 香 港 國 際

機 場、深 圳 寶安 國 際 機場；並 通

過 深 圳 前 海 樞 紐 站 和 香 港 西 北

部 支 線 連接 兩地 軌 道 交通 網；

‧  規 劃 將 配 合 港 深 西 部 地 區 和 機

場 的 產 業 結 構 、 規 劃 和 發 展 策

略 ；  
‧  港 深 雙 方 同 意 繼 續 推 進 該 項 目

合 作 研 究事 宜，港 深 西 部快速 軌

道 合 作 聯 合 專 責 小 組 將 負 責 協

調 和 研 究 有 關 港 深 西 部 快 速 軌

道 的 各 項事 宜。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8月 1 9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908/1
9 /P200908190149_0
149_5594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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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4 3 .  2 009年 8月  
‧  粵 港 金 融 合 作 專 責 小

組 合 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金 融 工 作 辦 公

室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財 經

事 務 及 庫務 局  

協 議 的 目 的 是 在 粵 港 合 作 聯 席 會 議

的 框 架 下 成 立 新 的 專 責 小 組 ， 負 責

推 動 粵 港 金 融 合 作 。 協 議 列 明 專 責

小 組 的 職 責 範 圍 、 成 員 名 單 和 工 作

模 式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8月 1 9日 )  

 

4 4 .  2 009年 8月  
‧  2 00 9 年 至 20 10 年 粵 港

知 識 產 權合 作協 議  
 
簽 署 方 ：  
-  廣 東 省 知識 產權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知 識

產 權 署  

協 議 旨 在 推 動 粵 港 兩 地 在 保 護 知 識

產 權 上 的 全 面 合 作 與 發 展 ， 其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  在 兩 地 舉行 知識 產 權 研討 會；

‧  深 入 開 展 “正版 正 貨 承諾 ”活 動 ；

‧  組 織 開 展 兩 地 知 識 產 權 專 題 交

流 活 動 ；  
‧  在 粵 舉 行知 識產 權 培 訓活 動；

‧  推 進 粵 港 知 識 產 權 案 件 協 作 處

理 機 制 建設 ；  
‧  持 續 更 新知 識產 權 資 料庫 信息。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發 布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908/1
9 /P200908190149_0
149_55942.pdf> 
 
< h t t p : / / w w w . i p d . g o
v . h k / ch i / pu b_p r e s s /
p r e s s _ r e l e a s e s / 1 2 P
_ p r e s s _ r e l e a s e _ t c . p
d f >  

 

 深 港 合 作會 議     

4 5 .  2 006年 1 1月  
‧  深 港 興 建 蓮 塘 ／ 香 園

圍 口 岸 前 期 規 劃 研 究

合 作 協 議書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規 劃 局 (現 深 圳

市 規 劃 和 國 土 資 源 委

員 會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規 劃

署  

列 出 “深 港 興 建 蓮 塘 ／ 香 園 圍 口 岸

前 期 規 劃 聯 合 研 究 ”實 施 工 作 的 具

體 安 排 ， 包 括 研 究 目 的 、 範 圍 、 內

容 及 時 間 表 、 組 織 架 構 及 管 理 、 支

付 研 究 費 用 的 安 排 及 雙 方 對 被 委 託

單 位 的 工作 安排 及 要 求。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1月 2 9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70 1 /2 9 / P2 00 7 012
9 018 0 .h t m>  

 
 

4 6 .  2 007年 5月  
‧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與 深 圳

市 人 民 政 府 關 於 “ 深

港 創 新 圈 ”合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前 工

商 及 科 技局  
-  深 圳 市 人民 政府  

在 協 議 下 ， 深 港 政 府 會 成 立 科 技 合

作 督 導 委 員 會 ， 定 期 舉 行 會 議 討 論

如 何 推 動 兩 地 的 科 技 合 作 項 目 。 同

時 ， 亦 會 鼓 勵 深 圳 與 香 港 兩 地 的 大

學 ， 以 至科 研機 構 互 相合 作。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5月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70 5 /2 1 / P2 00 7 052
1 025 5 .h t m>  

 

4 7 .  2 007年 1 2月  
‧  關 於 近 期 開 展 重 要 基

礎 設 施 合 作 項 目 協 議

書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人民 政府  
-  香 港 特 別行 政區 政 府  

深 港 雙 方 同 意 成 立 兩 個 聯 合 專 責 小

組 ， 即 “港 深 機 場 合 作 聯 合 專 責 小

組 ”及 “港 深 邊 界 區 發 展 聯 合 專 責 小

組 ”，加 速 推進兩 地 機 場協 作及 有 關

邊 界 鄰 近 土 地 規 劃 發 展 研 究 工 作 的

事 宜 。  
 
註 ： 根 據 20 09年 8月 1 9日 簽 訂 “關 於

推 進 港 深 西 部 快 速 軌 道 合 作 安 排 ”
中 述 ， “港 深 機 場 合 作 聯 合 專 責 小

組 ”已 改 名 為 “港 深 西 部 快 速 軌 道 合

作 聯 合 專責 小組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1 2月 18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712/1
8 /P200712180242_0
242_346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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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4 8 .  2 007年 1 2月  
‧  加 強 深 港 環 保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前 深 圳 市 環 境 保 護 局

(現 深 圳 市 人 居 環 境 委

員 會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環 境

保 護 署  

協 議 建 立 定 期 交 流 會 議 、 信 息 互 享

機 制 等 。 積 極 加 強 技 術 經 驗 交 流 和

培 訓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1 2月 18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712/1
8 /P200712180242_0
242_34655.pdf> 

 

4 9 .  2 007年 1 2月  
‧  深 港 加 強 城 市 規 劃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規 劃 局 (現 深 圳

市 規 劃 和 國 土 資 源 委

員 會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香 港

規 劃 署  

協 議 內 容 包 括 建 立 城 市 規 劃 聯 席 工

作 會 議 機 制 ， 加 強 宏 觀 戰 略 層 面 的

規 劃 銜 接 與 合 作 ， 加 強 規 劃 管 理 工

作 人 員 和 技 術 人 員 交 流 與 信 息 交

流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7年 1 2月 18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712/1
8 /P200712180242_0
242_34655.pdf> 

 

5 0 .  2 008月 1 1月  
‧  “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綜

合 研 究 ”合 作協 議 書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人民 政府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發 展

局  

港 深 雙 方同 意以 “共 同研 究、共 同 開

發 ”的 原 則 合 作 開 展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綜 合 研究 ”，並 訂 定 研 究 的 目 的 、

範 圍 、 經 費 分 擔 、 合 作 模 式 、 內 容

及 時 間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1 1月 13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811/1
3 /P200811130156_0
156_46745.pdf> 

在 制 訂 合 作 計 劃 的 過

程 中 ， 當 局 曾 就 研 究

的 目 的、範 圍、內 容 、

時 間 及 費用 諮詢 ：  
 
新 田 鄉 事 委 員 會 (200 8
年 12月 9日 )  
 
上 水 鄉 事 委 員 會 (200 8
年 12月 9日 )  
 
元 朗 區 議 會 (20 08年 12
月 11日 )  
 
北 區 區 議 會 (20 08年 12
月 11日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200 8
年 12月 1 2日 )  
 
新 界 鄉 議 局 (20 08年 12
月 16日 )  
 
立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20 09年 2月 2 4日 )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2 009年 4月 2 4日 )  

5 1 .  2 008月 1 1月  
‧  教 育 合 作協 議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教育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教 育

局  

於 第 一 次 深 港 合 作 會 議 上 簽 署 ， 內

容 包 括 ： 建 立 定 期 交 流 合 作 機 制 ；

推 動 兩 地 在 基 礎 教 育 、 高 等 教 育 及

學 前 教 育 的 交 流 與 合 作 ； 加 強 教 育

資 訊 的 交 流 和 研 究 ； 拓 展 學 校 管 理

人 員 和 教 師 培 訓 的 合 作 ； 策 劃 專 題

交 流 活 動。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1 1月 13日 )  
< h t t p : / / w w w . c m a b .
g o v . h k / t c / p r e s s / p r e
s s_ 191 4 .h t m>  

雖 然 並 未 就 有 關 協 議

內 容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但 協 議 項 目 的 具 體 籌

劃 及 執 行 得 到 業 界 的

緊 密 合 作及 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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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5 2 .  2 008月 1 1月  

‧  加 強 深 港 清 潔 生 產 工

作 合 作 協議  

 

簽 署 方 ：  

-  前 深 圳 市 環 境 保 護 局

(現 深 圳 市 人 居 環 境 委

員 會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環 境

保 護 署  

旨 在 加 強 推 動 深 港 兩 地 企 業 進 行 清

潔 生 產 ， 開 展 節 能 減 排 的 工 作 。 兩

地 將 共 同 舉 辦 認 知 推 廣 活 動 ， 經 驗

分 享 及 示 範 項 目 ； 並 會 研 究 推 行 更

多 激 勵 措施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1 1月 13日 )  

< ht tp : / /g ia . info .gov.

hk/general /200811/1

3 /P200811130156_0

156_46745.pdf> 

 

5 3 .  2 008月 1 1月  

‧  更 進 一 步 加 強 文 化 合

作 協 議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文化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民 政

事 務 局  

在 文 化 領 域 上 建 立 更 緊 密 合 作 關

係 ， 進 一 步 促 進 深 港 兩 地 文 化 的 共

同 繁 榮 和 發 展 ， 包 括 建 立 更 緊 密 合

作 及 溝 通 機 制 ， 在 文 化 資 訊 、 演 藝

人 才 和 節 目 、 粵 劇 藝 術 、 文 博 及 公

共 圖 書 館等 方面 加 強 交流 與合 作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8年 1 1月 13日 )  

< h t t p : / / w w w . c m a b .

g o v . h k / t c / p r e s s / p r e

s s_ 191 4 .h t m>  

在 制 訂 協 議 時 有 考 慮

界 別 情 況  

5 4 .  2 009年 4月  

‧  深 圳 河 治 理 後 過 境 土

地 使 用 合作 意向 書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人民 政府  

-  香 港 特 別行 政區 政 府  

港 深 雙 方 同 意 深 圳 河 在 治 理 後 的 9

塊 過 境 土地 的用 途 及 安排 ：  

‧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可 初 步 考 慮 以

高 等 教 育為 主導，輔 以 高新科 技

研 發 和 創意 產業 用 途；雙方以 此

基 礎 合 作 開 展 該 地 區 的 綜 合 研

究 工 作 ；  

‧  其 他 地 塊 作 生 態 公 園 及 人 工 濕

地 等 用 途。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2 009年 4月 2 7日 )  

<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g i a / g e n e r a l / 2

0 0 90 4 /2 7 / P2 00 9 042

7 022 0 .h t m>  

 

5 5 .  2 009年 5／ 6月  

‧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綜 合

研 究 合 作 細 節 安 排 協

議 書  

 

簽 署 方 ：  

-  深 圳 市 規 劃 局 (現 深 圳

市 規 劃 和 國 土 資 源 委

員 會 )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規 劃

署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土 木

工 程 拓 展署  

協 議 列 出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綜 合 研

究 ”的 合 作 細 節 安 排 ， 包 括 聘 請 顧

問 、 研 究 的 組 織 架 構 及 管 理 、 成 果

的 審 議 和 知 識 產 權 、 費 用 及 付 款 安

排 。  

(協 議 的 主要内 容 見 附錄 B )  

  

 

WRITTEN ANSWER —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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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域 合 作安 排／ 協 議 名稱  協 議 內 容要 點  

公 布 協 議主 要內 容

的 途 徑  

關 於 公 眾諮 詢，與 業 界

和 立 法 會討 論等 情 況

 香 港 特 區 與 澳 門 特 區 的

合 作 協 議  

   

5 6 .  2 005年 5月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與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關 於 移 交 被 判 刑 人

的 安 排  

 

簽 署 方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及

澳 門 特 別行 政區 政 府  

就 移 交 被 判 刑 人 的 安 排 簽 訂 協 議 ，

以 便 在 澳 門 被 判 刑 的 香 港 居 民 可 申

請 返 回 香 港 服 刑 ， 而 在 香 港 被 判 刑

的 澳 門 居 民 也 可 藉 此 機 制 申 請 返 回

澳 門 服 刑。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 協

議 的 文 本 已 上 載 於

律 政 司 網站  

< h t t p : / / w w w . l e g i s l

a t i o n . g o v . h k / i n t r a c

o u n t r y / c h i / i n d e x . h t

m >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曾 於

2 00 4 年 1 1 月 討 論 協 議

及 相 關 立 法 事 項 。 立

法 會 並 於 2005 年 6 月

通 過 《 移 交 被 判 刑 人

士 ( 修 訂 ) ( 澳 門 ) 條

例 》 。  

5 7 .  2 006年 3月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懲 教

署 與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澳 門 監 獄的 合作 安 排  

 

簽 署 方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懲 教 署

及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澳 門

監 獄  

促 進 雙 方 監 獄 事 務 發 展 ， 致 力 推 動

友 好 合 作 、 落 實 合 作 項 目 及 協 同 工

作 。  

協 議 主 要 內 容 通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布 ； 協

議 的 文 本 已 上 載 於

律 政 司 網站  

< h t t p : / / w w w . l e g i s l

a t i o n . g o v . h k / i n t r a c

o u n t r y / c h i / p d f / m a c

a o / c o r r e c t i o n a l s e r v

i c e s .p d f >  

 

 
註 ：  
 
*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包 括 ： 福 建 、 江 西 、 湖 南 、 廣 東 、 廣 西 、 海 南 、 四 川 、 貴 州 、 雲 南 9個 省 區 和 香 港 、 澳 門

兩 個 特 別行 政區 ， 簡 稱 “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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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ANSWER — Continued 
 

附錄A 

 
2009年 3月由粵港澳三地政府  
簽署的合作協議的主要內容  

 
《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 ”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 (1 )  

 
‧  題述協議書是為補充粵港雙方於 2005年 12月簽訂的《 “大珠江三角

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 ”(“大珠三角規劃研究 ”)合作協議書》。

根據《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粵港澳三方同意澳門正式參與 “大
珠三角規劃研究 ”，以配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8-2020年 )》的落實工作，以及確保該研究成果符合粵港澳三地

的共同發展需求。《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的主要內容包括：  

 
(i) 增加澳門運輸工務司為 “大珠三角規劃研究 ”合作方，共同就大

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的議題展開研究；   

 
(ii) 進一步深化對澳門的相關研究，具體包括澳門、香港及珠三角

之間的協調發展，以及澳門與珠三角西岸地區的協調發展；  

 
(iii) 補充研究的費用由澳方承擔；及  

 
(iv) 澳方可以 “觀察員 ”身份列席粵港相關會議，港方亦可以 “觀察

員 ”身份列席粵澳相關會議。研究成果需分別通報粵港、粵澳

城市規劃及發展專責小組。   

 
 

 

                                           
(1)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廣東省建設廳廳長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澳門運輸工務司司長以文件傳閱方式，於 2009年 2月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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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ANSWER — Continued 
 

附錄B 
 

2009年 5／ 6月由港深規劃及工程部門  
簽署的合作協議的主要內容  

 
《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合作細節安排協議書》 (1 )  
 
‧  根據合作意向書，港深雙方同意以 “共同研究、共同開發 ”的原則，

合作進行《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探討開發河套地區的可行

性及有利於港深兩地的土地用途。雙方就兩地各自聘請顧問進行

《綜合研究》、顧問管理、研究成果審議、研究進度、費用分擔及

付款安排、知識產權歸屬等各方面的合作細節達成共識。當中包括： 
 

(i) 以高等教育為主，輔以高新科技研發設施和文化創意產業用途

這發展方向，為河套地區的發展及有關基礎配套設施制定詳細

規劃，並開展環境影響和工程可行性研究；  
 

(ii) 研究範圍分三區：A區 (河套地區 )和B區 (香港境內的鄰近河套地

區範圍以便研究提供基建和配套設施 )由港方聘請顧問進行研

究；及C區 (深圳境內的鄰近河套地區範圍 )，由深方聘請顧問進

行研究，以配合河套地區發展；  
 

(iii) A區和B區研究的顧問管理工作由港方負責。C區研究的顧問管

理工作由深方負責。雙方須定期向 “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

小組 ”和 “落馬洲河套地區環境、規劃及工程工作小組 ”匯報工作

進度及各階段成果；  
 

(iv) 研究預計在 2009年 6月展開，至 2011年年底前完成；  
 

(v) A區的費用由港深雙方平均分擔，B區及C區的費用由港深雙方

各自承擔；及  
 

(vi) 雙方共同享有A區研究成果的擁有權及知識產權，B區及C區的

成果擁有權及知識產權由港深雙方各自享有。  
  

 

 

                                           
(1)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署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及深

圳市規劃局局長 (現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主任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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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政務司司長就“回應二零零九年香港申訴專員第二十一期年報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回應二零零九年香港申訴專員第二十一期年報的政府覆文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21st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2009



政務司司長︰主席，“香港申訴專員第二十一期年報”已於本年7月8日提交立法會。我現在向立法會提交政府覆文，以回應該年報所提出的建議。

	政府和有關的公共機構大致上接納申訴專員在過去1年就各宗調查個案的建議，並正採取積極的行動，以落實有關建議。至於少數未獲接納的建議，有關部門亦已向申訴專員作出解釋或提出其他方案，並在政府覆文內列出詳情。

	申訴專員對於提高公共行政質素所作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我們亦明白市民期望政府進一步提升公共服務質素及增加管治透明度。我在此感謝申訴專員一直以來的工作，我們會繼續與申訴專員緊密合作，共同為提升公共服務質素和行政效率而努力。

	多謝主席。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


禁毒政策

Anti-drug Policies



1.	張國柱議員：主席，為解決日趨嚴重的青少年吸毒問題，政府正推行禁毒政策，涵蓋宣傳和教育、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立法和執法、對外合作及研究等多個範疇，五管齊下對抗毒禍。此外，政府於本年8月起在全港18區陸續推行反青少年吸毒社區計劃，並在每區投放50萬元作為計劃的經費。現時，各項有關禁毒的計劃已分別展開，其中大埔區學校更率先參與政府推出的校園驗毒試行計劃(“驗毒計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當局會否增撥資源投放在住宿戒毒服務，例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日出山莊、明愛黃耀南中心及基督教正生書院，以及幫助該書院解決搬遷的問題；



(二)	當局將採取甚麼預防措施，以確保在驗毒計劃中，被驗出曾吸毒的學生不會被有關學校標籤；教育局會否訓示相關學校，以確保該等學生不會被開除學籍；會有甚麼界別的人士參加跨界別個案小組會議，以及當局會於何時檢討驗毒計劃的成效及會否制訂新措施，以進一步打擊毒品進入校園；及



(三)	鑒於不少社區團體為在反青少年吸毒社區計劃下舉行的活動籌募經費，現時已獲批准的每項有關活動的名稱、協辦機構、政府撥款金額、從社區籌獲的款額、活動對象及參加人數、內容及目標(按區議會分區表列)；政府會否監管各項活動的推行，並檢討其成效？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要有效處理青少年毒品問題，必須盡力向誤墮毒海的青少年及早伸出援手。當局一直密切留意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需求的變化，並適切地調撥資源。根據律政司司長領導的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的建議，我們在2008-2009年度財政年度，已額外投放近2,600萬元新資源，加強一系列下游支援服務，當中包括透過社會福利署(“社署”)的資源分配，資助101個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的新宿位。


	今年7月，行政長官宣布推行全民抗毒運動，康復治療正是其中一個策略方向。一方面，我們會邀請非政府機構，就創新和具果效的服務模式提出建議，另一方面，我們也會檢視現有康復設施的使用情況和發展空間，提供支援，鼓勵營辦機構提高服務名額和質素。我們會按現有康復設施的個別情況，積極考慮在資源上配合，從而達到我們的政策目標。



	此外，現時有部分住院式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須透過改善現有設施或覓地重置，以符合法定要求並取得牌照。政府各部門會盡力支援，包括協助機構物色合適的地方作重置用途。禁毒基金會也設立特別撥款計劃，資助機構進行建築改善工程，以達到社署的發牌標準。此外，社署亦會召開政府部門與營辦機構的諮詢會，就個別院舍在進行改善工程時所遇到的問題，提供直接到位的專業意見。



(二)	自今年7月起，由大埔區中學校長會、禁毒處、教育局、社署和其他相關部門及單位代表組成的工作小組，一直與各方緊密接觸，商討驗毒計劃的細節及安排，並共同制訂驗毒計劃守則。執行驗毒計劃的各方，包括所有參與的學校，必須嚴格遵守法律對私隱和個人資料保密的規定，保障學生私隱。除了獲學生本身和家長同意的指明人士外，個別學生的驗毒結果不能向任何其他人士披露，此舉亦可有效地防止產生標籤效應。



	驗毒計劃純屬自願參與性質，亦會以學生利益為大前提。因此，驗毒計劃的守則已清楚列明，凡在驗毒計劃下發現曾吸食毒品的學生，不會因此被控吸毒，亦不會被開除學籍。我們已不斷將清晰的信息，於10月中至11月中舉行的五十多場簡介會上，向出席的校長、教師、學校社工、家長及學生說明，我們更會稍後向家長及學生派發參與同意書及有關資料。一系列資料，包括驗毒計劃守則、介紹驗毒宗旨和過程的短片、單張及常見問題，亦已上載至禁毒處網頁，讓公眾人士瀏覽參考。



	由專業社工擔任的個案經理，會因應每位被辨識到曾吸毒的學生的情況，邀請其家長、校長、有關老師及駐校社工參與個案會議，在家長同意下，為學生制訂適切的支援計劃，透過跨界別的專業服務，協助學生盡快走出毒海。


	為檢討驗毒計劃成效，政府會透過禁毒基金，委託專業研究機構，於驗毒計劃進行的同時，全面評估驗毒計劃的設計、執行過程及成效；探討本地及外國有關校園驗毒的經驗，以及建議如何優化及完善驗毒計劃，把驗毒計劃逐步推廣至其他學校及地區。



	為進一步打擊毒品入侵校園，政府由去年開始提供教師禁毒專業培訓，並於剛過去的暑假舉行大型講座，讓教師掌握禁毒知識和技巧，還會於短期內推出學校禁毒資源套及舉辦多場工作坊和講座，幫助教師有效推行含禁毒元素的健康校園政策、有效進行禁毒教育和促進家長和學校合作，同時辨識高危學生及運用社區資源幫助有需要的學生。警方也於去年增設27名警察學校聯絡主任，以促進與學校的聯繫，以及加強學生禁毒預防教育工作。警方亦透過網上巡邏等新措施，加強涉及青少年毒品罪行的情報搜集工作。



(三)	全港18區由本年8月起陸續開展為期1年的反青少年吸毒社區計劃，計劃由民政事務總署轄下18區民政事務處推行，並由社署協助，主要對象是區內的高危青少年及曾經吸毒的青少年。該計劃透過非政府機構的外展網絡接觸對象，並由不同支援機構安排活動和技能訓練。各區民政事務處與有關機構緊密合作並保持溝通，以監察進展。各區所辦的活動詳情已列於附件，並分發給議員參考。





附件



		地區

		活動名稱(1)

		主要合作機構

		政府撥款(元)

		社區籌款

(元)

		活動對象及

參加人數

		活動內容及

目標簡述



		中西區

		中西區青少年反吸毒計劃 ─ Teen生我才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中西區及離島青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500,000

		社區籌款：

250,000

		活動對象：區內高危青少年及社區人士



參加人數：

約250人

		計劃主要透過技能訓練、身體檢查、師友計劃、探訪及義工服務等活動，提升青少年遠離毒品的動機，增強他們的抗毒能力，並提供機會讓他們回饋社會。



		東區

		翺TEEN達人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會所

		500,000

		─

		活動對象：區內高危青少年



參加人數：150人

		透過野戰、演藝、體藝、義工訓練及生命達人計劃，協助邊緣青少年和曾嘗試毒品的青少年建立正確的價值和人生觀，並提升他們抗拒毒品的能力。



		

		健康人生齊解毒家長／教師講座暨分享會

		東區撲滅罪行活動工作小組

		0

		區議會撥款：82,000

		活動對象：區內家長及教師



參加人數：900人

		舉行家長講座及教師講座，邀請各有關機構和政府部門代表從預防、打擊、心理輔導和治療等各範疇作經驗分享，以協助家長及教師裝備自己，對抗青少年吸毒問題。



		南區

		動力南極星計劃

		香港明愛南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及南區青少年深宵外展服務

		500,000

		─

		活動對象：區內10至24歲的青少年，特別是過去一年曾有吸食危害精神毒品青少年



參加人數：800人

		推行預防、識別、介入三層策略，舉辦社區、學校、家長及老師層面的活動，以達致“強化青年抗毒力、及早識別吸毒者”的目標



		灣仔

		潮人潮玩新一代

		鄰舍輔導會東區／灣仔社會工作隊

		500,000

		─

		活動對象︰區內12至24歲的青少年，特別是容易接觸毒品或已有吸食毒品習慣青少年



參加人數︰100人

		透過各種新奇、具創意的康樂活動和師友計劃，擴闊參加者的眼界、協助他們建立自信和健康的興趣，以減少他們接觸或吸食毒品的機會。計劃亦會為參加者提供身體檢查和適切的轉介服務，加強青少年對毒品禍害的認識，更有意識地抗拒毒品的引誘。



		

		青少年抗毒約章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及鄰舍輔導會東區／灣仔社會工作隊

		─

		區議會撥款：400,000

		活動對象︰區內學生及青少年



參加人數︰1 000人

		參與計劃的青少年須簽署約章，承諾不吸食毒品和向身邊的同學、朋友和家人宣揚禁毒的信息。主辦機構會為他們舉辦各類型的活動，以加強他們的抗毒意識。計劃亦會獎勵其間表現良好的參加者。



		九龍城

		TEEN友伴我行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九龍城區青少年外展社會服務中心

		500,000

		社區籌款：

20,000



區議會撥款：260,000

		活動對象︰區內高危青少年



參加人數︰120人

		於區內的學校舉行預防吸毒講座，提升青少年對毒害的警覺性；為學生進行吸毒危機識別，邀請部分有危機的學生參加計劃，並透過多元智能訓練、生命教育和師友活動，建立及培養正面嗜好。



		觀塘

		觀塘區反青少年吸毒社區計劃

		明愛牛頭角社區中心／觀塘體育促進會有限公司／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青怡中心／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油塘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750,000

		─

		活動對象︰區內高危青少年及初接觸毒品的間歇性或社交性吸食者、6至23歲青少年及一般市民



參加人數︰

約6 500人

		․	觀塘區社區全民抗毒才藝大使訓練計劃



─	透過才藝訓練及抗毒信息的傳遞，使參加者透過不同的才藝表演服務，帶出抗毒信息及鼓勵大家簽署成為無毒自由人的約章。



˙․	詠春拳訓練班



─	透過詠春拳訓練，讓青少年建立良好的朋輩關係，鍛鍊良好的體魄及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人生觀，遠離毒品的禍害。



․	攜手同行陽光路



─	辨識及藥物教育，為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較深入的訓練、輔導，以及跟進服務。讓有關青少年體驗健康生活的樂趣，遠離毒品的禍害。



․	健康達人 ─ 青少年抗毒計劃



─	透過電腦網絡例如facebook, YouTube等向青少年宣傳毒品的禍害，加強青少年對抗毒的關注與能力。



․	健康達人Bandsound音樂會



─	以年青人喜愛的時尚音樂作為媒介，並邀請著名的音樂人和樂隊為健康達人，向青少年灌輸正能量和吸毒的禍害。



		觀塘

		“Hong Kong Got Talent夢飛翔”才藝大賽暨“夢飛翔”社區音樂劇

		觀塘區議會

		─

		區議會撥款：300,000

		活動對象：任何年齡、性別、國籍、種族，只要有個人才華及潛能均可參加



參加人數：

約1 200人

		透過選拔賽邀請擁有不同才藝的參賽者，以他們的故事創作一齣音樂劇，教導別人學習如何逆境自強，發揮潛能。



		

		學校反吸毒巡迴音樂劇

		觀塘區議會

		─

		區議會撥款：300,000

		活動對象︰區內中小學



參加人數︰

約6 000人次

		活動計劃將於每所參與的學校招募約20名對音樂劇有興趣的學生接受訓練，並在其就讀的學校演出時參與演出。透過有趣及互動的音樂劇，向學生灌輸毒品的禍害及提升拒絕吸毒的意識。



		深水埗

		禁毒天使 ─ 深水區青少年抗毒社區計劃

		香港小童群益會深水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500,000

		社區籌款：50,000

		活動對象︰區內21歲以下高危及曾經吸毒的青少年



參加人數︰100人

		透過體育藝術訓練活動、專業社工輔導及社區人士以同行者角色的支援，幫助高危青少年提升自信、遠離毒品及融入社區。



		黃大仙

		黃大仙區反青少年吸毒社區計劃

		黃大仙清新社區禁毒大聯盟

		500,000

(民政事務總署)



704,510

(禁毒基金)

		社區籌款：920,560



區議會撥款：40,000

		活動對象︰區內高危青少年



參加人數︰約450人

		大聯盟作為黃大仙區的禁毒平台，廣邀全區參與抗毒。大聯盟除統籌“清新專線”黃大仙區反青少年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社區綜合計劃(“清新計劃”)外，亦鼓勵聯盟成員舉辦其他禁毒活動，目標是培養青少年正面的生活態度及健康的興趣，並透過“師友關係”讓社會人士作他們的榜樣，以關懷及互相溝通令青少年遠離毒品。



黃大仙區反青少年吸毒社區計劃重點項目如下：



․	“清新計劃”



─	設立4個地區禁毒平台小組；



─	“清新專線”青少年診所；



─	設立清新社區電話專線；



─	“清新大使”訓練課程；



─	“無毒解構”四格漫畫比賽及漫畫工作坊和印製1 000冊漫畫。



․	大型地區研討會



─	傾出個未來 ─ “如何與Y世代溝通？”黃大仙社區研討會



․	社區禁毒音樂劇



		油尖旺

		抗毒夢工場

		香港遊樂場協會

		500,000

		社區籌款：315,720



區議會撥款：50,000

(待定)

		活動對象：區內高危及曾經及已吸毒的青少年、學生、家長及老師



參加人數：

約4 000人

		透過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協作，為青少年提供一站式的外展、身體檢查、輔導、戒毒、才藝訓練、師友計劃及工作配對等服務；並於地區、學校及家庭的層面推出宣傳及參與項目。



		離島

		“為明Teen打氣”

		鄰舍輔導會

		500,000

		─

		活動對象：區內21歲以下的邊緣青少年或曾經吸毒的青少年



參加人數：

約300人

		社工會藉探訪或外展等服務，找出需協助的邊緣青少年或曾嘗試毒品的青少年，並為他們舉辦切合他們的興趣、健康正面的活動，吸引他們發展良好嗜好，預防其墮入吸毒惡習，加強意志力及擴闊人際網絡，打破自我枷鎖，重新建立自我價值和自信心。計劃共分4個部分，按青少年的參與動機及個別興趣而提供。



		葵青

		葵青區青少年反吸毒社區計劃 ─ “葵”手齊抗毒

		香港青年協會

		500,000

		社區籌款：30,000



區議會撥款：280,000

		活動對象：區內邊緣青少年和曾經吸毒的青少年



參加人數：150人

		計劃會為參加者舉辦適切的活動和體能測試，讓他們善用時間，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提升抗毒能力，遠離毒害。



		北區

		北區青少年反吸毒社區計劃─



1.“運動達人”



2.“北區北區深宵外展服務”



3.“飛躍北動力”

		1.路德會青欣中心



2.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北區深宵外展社會工作隊



3.香港信義會北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500,000

		社區籌款：100,000

		活動對象：區內邊緣青少年及曾經吸毒的青少年



參加人數：約250人

		主要由北區兩支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及一間青少年濫藥輔導中心，主動到街頭接觸北區高危及濫藥青少年，與他們建立關係(包括以師友計劃形式)，提高他們的改善動機。並為他們提供一系列地區活動及興趣班幫助他們建立自信、正確價值觀及良好羣體關係。



		西貢

		西貢區反青少年吸毒社區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

		500,000

		─

		活動對象：區內高危青少年及曾經吸毒的青少年、中小學師生、居民、地區人士及屋苑員工



參加人數：

約10 500人

		․	鄰舍層面青少年抗毒計劃



─	“關愛屋苑”運動：強化家庭支援及地區網絡，推動社區對扶助具潛在吸毒危機或曾嘗試吸毒的青少年的“關愛、支援”鄰舍氣氛。



․	中、小學校本禁毒教育活動



─	為區內各中、小學提供合適的校本禁毒教育活動，加強學生對毒品禍害的認知及抗拒毒品誘惑的能力。



․	“拉闊生活”自我挑戰獎勵計劃



─	“無毒自然High” ─ 深入歷奇營：透過全面而深入的團體歷奇輔導，以及為期兩個月的個人及小組跟進輔導，以達致預防的作用。



․	社區友伴計劃



─	由已接受青少年吸毒防治及復康輔導年青人擔任“社區友伴”，讓中學生親身體會到別人的關顧和肯定，令其成長歷程中獲得正面的支持和指導。



․	校本青少年吸毒風險評估調查



─	設計以校為本的吸毒風險評估工具，用以有效識別對高風險的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個人、家庭及行為心理等特徵撰寫報告。



		沙田

		生命領航工程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500,000

		區議會撥款：30,200

		活動對象：區內21歲以下，曾經有吸毒經驗的青少年，或認識有吸毒經驗之友輩



參加人數：200人

		透過舉辦青少年興趣的培訓課程、康復治療、社工輔導和社區推廣活動，協助他們建立正確人生觀及遠離毒害。



		大埔

		“鐵、仁青年”運動社區發展計劃II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500,000

		─

		活動對象：區內受不良文化影響或有戒毒動機的青少年及曾經吸毒的青少年



參加人數：

約400人

		計劃透過向青少年提供服務，藉以激發他們的抗逆能力，避免他們受到吸食毒品、黑社會及暴力等不良文化所引誘。



		荃灣

		荃灣區“三管齊下、荃方位”打擊青少年吸毒問題行動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仁濟醫院及荃灣港安醫院

		500,000

		社區籌款：350,000

		活動對象：區內高危青少年、中、小學生、教師及家長



參加人數：

約1 650人

		行動以預防教育、社區外展及深入輔導3方面進行，再配以師友計劃，務求為區內青少年提供禁毒知識及灌輸正面的人生觀和輔導。



		屯門

		齊創˙新Teen地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

		580,000

		社區籌款：100,000

		活動對象：區內曾經吸毒的青少年、其朋輩有吸毒經驗者或有行為問題者的青少年



參加人數：150人

		為參加者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提升抗拒毒誘的能力，助人自助。結合地區跨界別的力量，為他們提供一站式身體檢查、輔導、才藝訓練、師友計劃、生涯規劃、獎勵計劃、轉介戒毒治療等服務。



		元朗

		健康社區抗毒大行動

		童軍知友社、基督教信義會、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500,000

		社區籌款：100,000

		活動對象：區內曾經吸毒的青少年及邊緣青少年。



參加人數：

約700人

		計劃按參加者的興趣，安排他們參與各種運動技能培訓及不同的活動，並讓學員參與比賽和表演，讓他們建立信心，將他們的訓練成果介紹給區內其他青少年，協助推廣禁毒信息。







註：



(1)	活動名稱即各區的計劃名稱





張國柱議員：我相信社會是密切關注大埔區的自願性質的驗毒計劃，而大家亦很關心如果驗出同學有毒癮，不知下游服務會如何配合。此外，他們更關心的是對於那些不願意驗毒，但卻可能已染上毒癮的同學，如果他們離開了學校，負責識別的社工及外展社工人數是否足夠，以在街頭與他們接觸？我想問政府，主體質詢中提到的正生書院搬遷問題，進展如何？此外，是否有足夠外展社工配合那些沒有......





主席：張國柱議員，你提問補充質詢時只可詢問一個問題。如果你有多於一個問題，請你再排隊輪候提問。





張國柱議員：好的。我先問局長，關於搬遷正生書院一事，現時的進展如何？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請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大家都知道，香港青少年現正被毒品問題困擾，政府的大前提是幫助那些受毒品困擾及有心改過的青少年脫離毒海。我們知道，正生會的戒毒及康復院舍的現有設施不足，難以在原地改善，以致未能切合院生的需要及滿足社署的發牌條件。



	其中一項建議是讓正生書院遷入南約區中學的空置校舍，以及讓他們增加名額，以便協助更多有需要的青少年。一直以來，政府都有協助正生書院重置院舍，但大家留意到，過往數個月確實發生了一些事件，例如就是否讓正生書院在南約區中學重置院舍，當地居民提出了一些意見和表示反對，後期又發生了正生書院帳目出現問題的事件。儘管如此，到現時為止，政府仍沒有改變支持正生書院搬遷的政策。我們現正與正生會和各持份者繼續商討，希望找到一個大家均覺得比較滿意的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正生會現要為學校另外成立一間非牟利機構，這是需要一段時間的。此外，他們還要委任一些獨立核數師再核數。因此，我們須用一段時間處理好這些事情，然後才可有進一步的發展。





主席：由於有9位議員在輪候提問，所以請大家盡量精簡。





陳克勤議員：主席，政府在表示要在大埔區推行驗毒計劃時，曾承諾會向大埔區增撥資源，包括社工、對學校的支援、教師培訓，以及提升為濫藥者提供輔導的青欣中心的軟件和硬件。驗毒計劃即將推行，請問局長，這些資源是否已經到位？政府推行驗毒計劃的情況如何？可否向本會解說一下？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請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為了推行驗毒計劃，我們已從禁毒基金撥出1,100萬元在大埔推行驗毒計劃，驗毒工作將在2009年12月至2010年6月期間進行，而為辨識有吸毒問題的學生而設的支援服務，則會持續至2010年12月底。驗毒計劃涉及的範圍，包括成立一支校外專責隊伍，當中有兩名護士、兩名社工及1名資料管理員。此外，服務大埔區濫藥者的輔導中心會委派5名註冊社工負責統籌驗毒計劃，並處理由驗毒計劃發現並經證實的吸毒個案，服務對象包括學生和家長；為確認吸毒的學生提供醫療診症服務及加強駐校社工人手，並向每所參與學校提供額外資源以增聘人手、在校內舉辦禁毒活動、為老師提供專業培訓，以便推行驗毒計劃。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很多謝局長向我們提供了很多資料，但我想問，他說要聘請的人手是否已招聘了？又或資源......





主席：你只須重複補充質詢未獲局長答覆的部分。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剛才很清楚問他，政府承諾為大埔區增撥資源以推行驗毒計劃......





主席：你剛才是問局長，資源是否已經到位？





陳克勤議員：是的。資源是否已經到位？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資源是已經到位。至於是否已聘請了有關人士，我便要看一看。據我瞭解，那支專業隊伍是已經成立了。





梁美芬議員：主席，我其實亦想問局長，在戒毒計劃下，向諸如正生書院這一類戒毒學校提供的資源，會否有具體增撥或規劃？數月前，當正生書院的負責人及局方的負責人就如果南約區中學有問題，還有其他數個選址可供選擇一事進行商討時，我也在場。其實，政府會否考慮日後把這些地點開放，讓更多戒毒學校以這種模式協助年青人呢？





保安局局長：這項補充質詢其實涉及兩方面，第一是資源，第二是重置院舍的地點。



	在資源方面，她剛才提到正生書院，到目前為止，正生書院仍是一所私立學校，由於屬於私校，所以政府無法提供任何資助。如果它日後成為了非牟利機構，是否便可向教育局申請資源？就此，我們容後再談，看看它改變後的性質是如何。



	至於為現時的禁毒院舍尋找一些供它們重置的地點，大家都明白，這是非常艱巨的工作，因為大家口頭上可能支持，但一旦院舍要搬往鄰近自己居所的地點，當地人士便可能反對。無論如何，在過往數月甚至是一兩年，除了正生書院的南約區中學事件外，我們其實亦曾嘗試在香港不同地點物色選址，好讓將來有院舍須重置時，我們可提供適合的地點。可是，我一時間未能向議員提供答案。我們其實曾物色數個地點，但如果真的要重置，我們便須與當地居民和區議會聯絡和進行諮詢。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梁美芬議員：局長，我剛才的補充質詢是，除了正生外，政府的方向會否是開放曾經作為選址的地點，以便成立更多戒毒學校，即不是關於現有院舍的遷置問題，而是考慮提供更多地點，來成立戒毒學校？





保安局局長：我們的方向是希望提供更多設施，讓有志脫離毒海的青少年或成年人重新做人，這便是我們的方向。至於是否真的須有更多地點提供給有志設立這類院舍的機構，或讓它們在原址增加設施，我們是可以考慮的。





黃成智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第二段說，不會因為青少年吸毒而開除其學籍，但我曾出席由禁毒處及學校舉辦的講座，知道有些青少年被發現吸毒後，未必一定要留在學校繼續學業，因為有些青少年吸毒後須被隔離，以及須長期，甚至較intensive、較專注地接受戒毒治療。局長，這些青少年如果離開了學校，他們又須專注地接受戒毒治療，我想瞭解，如果沒有開除他們的學籍，政府有沒有思考過當中的銜接工作？政府究竟會怎樣做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請作答。





保安局局長：我們可以把被毒癮纏繞的青少年分為不同層次。如果是屬於黃議員所述的毒癮很深、須被隔離接受戒毒治療者，他們會到一些禁毒院舍接受康復治療。可是，有些是剛嘗試吸毒而毒癮未深的，我們希望他們無須脫離主流學校，無須被隔離，而由社工和醫生向他們提供協助。



	如果是屬於第一類，即必須到院舍接受隔離治療的學生，我們最終的目標其實是希望他們在治療完畢後，盡可能返回主流學校讀書。當然，如果他們須在戒毒學校或院舍接受教育服務或想讀書，我們亦希望可在那裏為他們提供機會。至於他們戒毒後如何恢復學籍，由於教育局局長今天不在席，我無法回答議員，我會回去翻翻資料。我們的政策是任何青少年如果成功戒毒，我們是希望他們能返回主流學校的。至於是否返回原來的學校或到另一所學校就讀，或許讓我以書面作覆。(附錄I)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1分鐘。未能提問的議員，只能夠循其他途徑作出跟進了。





主席：第二項質詢。





規管竊錄及竊聽裝置

Regulation of Concealed Video-recording and Telephone Tapping Devices



2.	劉江華議員：主席，據報，現時竊錄及竊聽器材不斷推陳出新，此類器材更與一般物品手飾(例如手表、鋼筆、眼鏡及汽車電子鎖匙扣等)的外形無異，市民只須以數百元便可隨時在本港電子產品商場或互聯網上購買有關產品。此外，報道亦指出，販賣及使用這類竊錄及竊聽器材的泛濫程度越趨嚴重，這不單對個人私隱造成侵擾，更在日常生活上對市民造成沉重的心理負擔。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3年，當局接獲市民就個別人士或團體的竊錄或竊聽行為作出的投訴個案數目，以及進行該等行為的場所和使用的器材為何； 

 

(二)	現時有否法例規管竊錄及竊聽器材的銷售、管有及使用等的情況；若有，過去3年因違反相關法例而遭檢控的個案數目；若否，會否制定法例，以進行監管；及 

 

(三)	鑒於科技不斷創新，竊錄及竊聽器材越見精細，市民的私隱容易在不知不覺間被侵擾，政府如何確保市民的個人私隱不會因科技發展而受到損害？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現時沒有特定的法例規管非公職人員的竊錄或竊聽行為，因此執法部門並未備存市民就個別人士或團體的竊錄或竊聽行為作出的投訴個案數目。 

 

	香港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公署”)由2008年至2009年10月共收到3宗涉及使用竊錄竊聽器材的投訴個案，均與投訴者在醫院及辦公室被他人利用針孔攝影機監察有關，公署仍正在根據《個人資料(私隱)條例》調查有關行為是否觸犯了條例的規定。  

 

(二)	根據《電訊條例》第27條，任何人為截取信息內容而損壞、移走或干擾電訊裝置，即屬違法，可處罰款2萬元及監禁兩年。在2007年1月至2009年9月，當局未有就《電訊條例》第27條展開檢控。 

 

(三)	法律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在1996年發表的《私隱權：規管截取通訊的活動》報告書中，建議除依據手令獲授權截取通訊外，凡蓄意截取或干擾正在傳送途中的通訊(即電訊、密封郵包或無線電通訊)，即屬犯罪。


	此外，法改會在2006年發表的《私隱權：規管秘密監察》報告書中，建議訂立兩項新的刑事罪行，以規管闖入私人處所或使用監察器材取得個人資料的行為。 

 

	就公職人員的截取通訊行為及使用監察器材，《截取通訊及監察條例》已有所規管。至於就非公職人員在這方面是否須規管，我們不能妄下結論。法改會這兩份報告書極具爭議性，而在報告發表時，香港新聞界及新聞從業員表示憂慮建議會妨礙新聞自由，因此政府不會輕率落實有關建議，我們有必要細心考慮如何能兼顧新聞自由和保障私隱，以制訂未來路向。在現階段，政府並沒有計劃就這方面立法以建立一個規管制度。 





劉江華議員：主席，由於被竊錄或竊聽的人士可能亦不知道有這竊聽及竊錄行為出現，因此沒有辦法作出投訴。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中，局長提出過往有些例子是在醫院及辦公室發生的，局長可否就醫院這宗個案，說出受影響人士的數目、現在的調查狀況及會用那些法例進行起訴？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請作答。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據我理解，公署正在調查這些個案，而這些投訴個案是由個別人士作出的。私隱專員將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調查個案，查看是否有人不按照條例而使用了個人資料，即會在這條例範圍內進行調查。





劉江華議員：局長未有答覆我，就醫院個案當中，受影響人士的數目有多少。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根據我們理解，這些都是個別病人，以及醫院當中的人士所作出的投訴，須在公署作調查，並公布調查結果後，我們才可以向大家交代進一步的資料。




湯家驊議員：主席，《基本法》清楚列明市民的通訊是應該受到法律保護，但局長在答覆當中，指須就新聞自由及私隱保障作出平衡。局長可否仔細解釋他的意思是甚麼？是否如果有人偷看他人的電郵，也應該容許記者以一則新聞的形式來報道？如果是這樣，又怎樣可以令人認為特區政府是有法律來保護個人通訊的秘密及符合《基本法》的要求？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就現有的法例，我們已經可以根據《電訊條例》，保障我們的電訊訊息不會受到非法截取，而在電腦中的資料亦不可以被盜用。我剛於主體答覆中表示，法改會所提出的兩份報告除牽涉保護私隱權外，亦可能會影響新聞界的採訪，例如香港有很多報刊會派出新聞從業員追蹤一些知名人士，這些......





湯家驊議員：他不是在答覆我的補充質詢......





主席：局長，你稍等。





湯家驊議員：局長根本不是在回答我的問題，我不想浪費各位同事的時間......





主席：湯議員，請重複你的跟進質詢。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想提及的是在《基本法》第三十條中，已清楚說明“任何部門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我的補充質詢不是指政府的竊聽或偷看電郵，而是指個人偷看電郵的行為。局長的意思，是否說如果有人偷看其他市民的電郵，可以作為一則新聞報道，而這些行為是應該受到保護？如果他認為應該受到保護，又怎樣跟《基本法》第三十條所談及的一些基本責任自圓其說？





主席：局長，請你就湯議員所提出，關於個人截取其他人的通訊這方面作答。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已經是在答覆湯家驊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們的《基本法》當然是保障各方面的自由，包括我們的個人自由，而同樣，《基本法》亦保障新聞自由。所以，我們在處理這類情況時，兩方面亦要兼顧，我的主體答覆是希望向大家傳達這項訊息。與此同時，不論《基本法》或我們一些本地法例，包括我剛才所談及的《電訊條例》，是防止大家截取訊息及盜用電腦資料，這些法例大家亦要遵守。





湯家驊議員：主席，他沒有答覆為甚麼偷看他人的電郵，會是新聞自由的一部分，為甚麼會關涉到新聞自由？





主席：局長，請你特別就偷看其他人的電郵這一點作答。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認為不論是進行新聞採訪或其他方面的溝通，亦要依法辦事。如果現時有法例防止新聞界利用任何動作或行動以截取訊息，新聞界亦要依法辦事。





黃定光議員：主席，根據局長答覆，目前只是通過《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以處理竊錄及竊聽行為，但當局對製造、入口、銷售、管有及使用竊錄及竊聽器材，是沒有立法規管的，我想詢問當中的理由。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這其實不是公署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所管轄的範圍，但我可以用一般理解來答覆黃定光議員。我們香港擁有自由經濟，亦是一個開放的自由港，在香港不論是售賣任何器材或貨品，只要符合香港的法例，都可以出售。就我們今天談及的這項議題 

是否有需要規管竊錄及竊聽方面可能會發生的行為，我向各位議員解釋，目前在《電訊條例》是有局部規管，我們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亦能夠保障個人資料，但現時在市面上售賣的這些器材如屬合法，便依然是合法的。





譚偉豪議員：主席，如果市民日常遺失了或被人偷了東西，他們便會報警，但電訊訊息被人偷取了，他們是不知道的，因為他們仍然收到訊息，只是訊息的一個copy被人偷取了。所以，劉江華議員指出很多市民都不懂得投訴。我想問政府，有關當局有否考慮主動一點，利用科技來監察整個社會中，在通訊和電訊方面，是否有人在偷取他人的一些訊息？如果有的話，我相信政府要有措施來保護一些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市民。因此，我想問政府有否一支隊伍或一個機制，監察這些截取電訊訊息的信號？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請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不大能夠把握譚議員的補充質詢。他是否問執法部門有沒有一些網上警察，專門監察網上的運作，看看有哪些人專門在網上犯罪，是否這個意思呢？





譚偉豪議員︰在通訊上，是有一些利用無線電來收發的機器，人們可以此截取一些訊息。因此，我想問政府，有關當局有沒有一個機制，監察着市面上有否一些類似的信號在網絡上流通？這是指在無線方面。





保安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們的商業罪案調查科有一支關於網上罪行的隊伍，專門調查網上的犯罪行為，例如在網上盜取別人的東西、破壞別人的電郵，或是一些網上的欺詐行為。然而，關於我們在監察全香港市民使用互聯網這方面，我們是沒有這樣做的。第一，我們也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法例可以......雖然現時有關秘密監察和竊聽的條例，可以讓我們的執法部門進行截聽，但這種權力只可以用於，第一，偵察嚴重的罪案，以及當我們知道有些罪案發生，我們要防止時，便要向法院申請手令，我們才可以這樣做。因此，說到因擔心有人到處竊取通訊而我們大規模地監聽香港市民的電郵或電訊，第一，我們並沒有足夠的人手；第二，這是違背了法律的原意。簡單地向譚議員說，現時我們沒有這樣做。 





涂謹申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的第(三)部分提及，非公職人員可能要平衡新聞自由，因為有些人為了揭發一些行騙事件，便可能要偷拍和偷錄一些騙人的行為，我看過很多電視新聞部所拍攝的紀錄片都有提及。



	然而，主席，我想問的是公職人員方面。對於公職人員，這裏說已經有所規管，但我想問政府，雖然說是有所規管，但公職人員組織大、資源多，他們違法竊聽也並非刑事罪行。今天提問的劉江華議員在審議有關竊聽的條例時，曾指出是一條也不能通過的。我想問政府，雖說有所規管，但公職人員違法竊聽也不屬刑事罪行，政府認為這能否保障市民，應否最少在這裏開始改革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請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沒錯，我們現時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是授權某一些執法人員在防止及偵查嚴重罪案時，可以向法官申請手令，進行秘密監察和截取通訊。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涂議員的補充質詢是，如果有一些執法人員利用私人或其他身份，在沒有得到法官的授權下，進行截取通訊的行為，政府是否要立法來懲罰這類公職人員呢？



	其實，我們的執法機構是非常重視任何違反《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下規定的情況。如果有任何公職人員違反了這項條例，雖然他本身是以一名普通市民的身份  這情況暫時是不受規管的  也不是因為工作的緣故而進行，但有關的人員是會交由部門的紀律處分機制來處理。此外，如果任何公職人員蓄意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進行截取通訊或秘密監察，可能會觸犯普通法之下的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的罪行。由於他是公職人員，會比普通市民有較多的責任，我們是可以根據普通法而起訴他的。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涂謹申議員：在《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下，為何有關公職人員的行為不是刑事罪行？主席，他剛才說只是作出紀律處分而已。





保安局局長：主席，在這個問題上，當年在立法時，我記得我們在法案委員會和在這議會上，也作出了很詳細的辯論，我們認為現時的條文都是合適的。





主席︰第三項質詢。


香港足球發展

Footbal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3.	張學明議員：主席，在提出質詢前，我要申報我是和富大埔足球會的會長。



	主席，據報，近日中國領導人倡議將足球運動的發展提升至反映中國體育文化軟實力的層次。報道又指出，在本年10月21日於香港大球場舉行的南華足球隊對科威特球隊的賽事中，出現近年少見的座位爆滿的空前盛況，反映本地市民從未放棄支持足球運動。就如何促進本地足球發展，與中國足球運動接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研究符合本港足球運動的改革與可持續發展的措施；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針對國家將足球運動提高至反映國家軟實力的層次，香港特區政府有否相應措施作出配合；目前當局有否直接撥款支援球隊的發展；如有，詳情為何；如沒有，會否考慮撥款資助，以及長遠來說，會否研究按足球隊伍的表現訂定分級資助額，以鼓勵球隊提升實力；及



(三)	在現行精英培訓資助政策下，甄選精英體育項目的可出可入機制的詳情，以及足球運動要成為精英體育項目所須具備的條件？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多謝張學明議員的質詢，就質詢的3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	足球始終是香港市民十分喜愛的運動，而立法會議員亦一直十分關注。立法會於去年6月4日的會議上，曾就促進本地足球發展進行議案辯論，其後民政事務局應立法會要求，聘請顧問公司進行研究，檢討香港足球的現況、分析鄰近國家及城市足球發展的經驗，以及就這些經驗是否適用於香港進行評估，從而對未來本地足球發展的策略方向及可行方案作出建議。目前，有關研究尚在進行中，按計劃顧問會在2010年年初提交研究報告。屆時，我們會詳細考慮應如何制訂適當及可行的措施和實施策略，以協助香港足球總會(“足總”)促進香港足球的長遠發展。我們打算明年年初就研究報告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進行匯報。



	此外，要支持本地足球的可持續發展，一個可有效發掘和培訓年輕球員的足球訓練基地不可或缺。我們正研究在將軍澳興建有關訓練學院的可行性，並會與各持份者探討最合適的發展和運作模式。



(二)	我們留意到國家對推動足球運動發展的決心。特區政府會繼續投放資源於香港整體的足球發展。在這一方面，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每年向足總撥款超過700萬元，主要用作以下數個用途：



(i)	資助足總舉辦青少年足球發展計劃，發掘和訓練有天賦的年輕球員。於2008-2009年度，足總透過政府的資助舉辦了超過2 000項足球活動，當中包括學校體育推廣計劃，由足總派出教練前往學校進行足球訓練及安排學童參觀大型賽事，以及青少年足球推廣計劃、幼苗和青苗足球培訓計劃等，參加人數接近5萬人；



(ii)	培訓香港足球代表隊及相關工作人員和安排代表隊參加國際足球賽事；及



(iii)	支付足總的日常營運開支。



	此外，政府亦會透過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和其他財政資源支援足球運動員參與主要賽事。例如在2008-2009年度，政府便撥出接近70萬元予足總，供香港足球代表隊備戰今年舉行的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和第五屆東亞運動會。

	

	在設施供應方面，康文署目前管理51個天然草地球場、24個人造草地球場及236個硬地足球場。康文署一直致力透過改善現有設施和興建新的場地，應付社區、各足球推廣計劃及各級球隊的訓練和比賽需要。



	為了加強支援地區足球的發展，康文署在2002年協助足總成立地區足球隊，包括為每隊球隊提供免費足球場時段作訓練，並鼓勵各區區議會為代表其所在地區的足球隊提供資助，減輕球隊的財政負擔。在這方面，大埔地區的足球隊已於2006-2007年度晉陞至甲組聯賽作賽，而沙田區足球隊也於2009-2010年度晉陞至甲組。



	康文署亦已接納足總的要求，在2009-2010年度球季作出安排，為11隊甲組聯賽球隊安排固定的主場球場，讓他們可獲分配更多節數作訓練用途。至於會否按照球隊的表現訂定分級資助額，我們會待顧問提交報告和策略建議後，作一併的考慮。



	我亦想指出，足總在本地足球發展中擔當主導角色。足總是本港負責推廣及發展足球的認可體育總會，並為國際足球協會的屬會，其權責包括舉辦本地足球聯賽、監管及向本地球會提供支援、甄選香港足球代表隊，以至與其他國家及地區的體育總會、球會或聯賽合作、交流或安排比賽等。政府主要透過財政資助和場地支援等措施，協助足總推廣及發展足球。



(三)	至於精英培訓資助的政策，目的是透過把資源集中於有潛質或已有成績的體育項目，或在個別項目有出色表現的運動員上，期望提高香港在國際體育賽事中奪標的機會。精英體育項目是由香港體育學院(“香港體院”)支援及管理的。自2005-2009年度精英體育撥款周期開始，體育委員會通過一套嚴謹的準則來甄選可獲香港體院精英體育撥款資助的體育項目。就足球而言，香港體院會按本地足球代表隊及青少年代表隊，在過去兩年於具規模及認受性的地區和國際賽事中，取得的獎牌及排名計分，如果分數達到準則中訂明的水平，則可以獲選為精英體育項目。根據有關準則，足球目前還未達到成為精英體育項目的合格指標。





張學明議員：主席，我的主體質詢的第(二)部分是問，針對國家將足球運動提高至反映國家軟實力的層次，香港特區政府有否相應措施作出配合。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臚列了在現行政策下所進行的一系列事項，但我問的是在國家提出該項政策後，局長卻仍然只撥款700萬元來推廣足球項目。所以，我想追問局長，在國家提出該項政策後，局長有否考慮增加這方面的資源？這才是我們主要談論的問題。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及，我們已委託顧問公司就香港足球運動的整體發展，進行全面的檢討，並提出策略建議。我們的整體目標是要提升和振興香港的足球運動，而這項全面檢討不止是在資源方面，管理架構以至體育文化等方面可能也會全面配合。我們會待顧問公司提交最後建議後，才全面考慮政府是否有需要進一步投入資源，以推動足球運動的發展。





劉皇發議員：鑒於為人父母者擔心足球場地內品流複雜，子女容易受人滋擾，因而不放心甚至禁止子女到球場踢足球，這對足球運動的長遠發展不無影響，當局會否考慮制訂長期措施，以針對足球場地及其他運動場地的童黨問題，令父母可放心讓子女到球場活動，以培養他們對足球運動的興趣？





民政事務局局長：正如我剛才所說，康文署轄下有眾多足球場，包括天然草地足球場、人造草地足球場和硬地足球場，而且管理水平均很高。至於童黨問題，是屬於另一方面的問題，須循處理青少年問題的方向解決。我們相信足球場並非罪惡的溫床，因為事實上更多青少年參與體育運動，便能防止他們習染不良的習慣。





陳淑莊議員：主席，相信大家也知道，正如張學明議員剛才在主體質詢也提到，便是亞洲足協盃準決賽吸引了大批香港市民入場支持。即使電視現場直播，他們也親身到場支持，令整個球場一片紅海。香港隊將於下周三迎戰日本隊，但互聯網上已有球迷批評球賽竟定於6時半開始，因為大家仍未下班，遑論要擠進場內霸位了。此外，聽聞日本方面組織了約1萬人來港支持其國家隊，務求令到整個球場變成他們的主場。我想問政府有何措施可進一步提升香港的足球？最重要的是，如何吸引香港觀眾入場支持我們的代表隊？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正如張議員的主體質詢所說，事實上，只要有好看的球賽，香港球迷自然會爭相入場觀看。政府要做的最主要是進一步推動香港足球運動的發展，以及令本地足球隊和運動員發揮水平，這樣自然能夠吸引更多觀眾入場。





林大輝議員：主席，香港足球是按職業制度運作的，各參賽球隊理應明白是以自負盈虧的原則運作的，因此我不同意由政府直接撥款予各球隊。主席可能會說我傻，我也是辦球會的，何以會拒絕政府撥款呢？然而，無功不受祿，受人錢財，便要替人消災，如果我接受政府的公帑，卻未能辦好足球，試問如何對得起納稅人及其他體育項目呢？所以，我有一項建設性的提議，是從根源着手的：我想請問政府會否直接撥款予全港各大、中、小學，好讓它們全力推動足球運動及辦好校隊？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政府現時撥給足總的資助，其中開支的最大部分便是用於培育新一代的青少年足球員，主要是用於這方面。



	在現時委託顧問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也有一個很突出的要點，便是如何培養新一輩的青年足球員。因此，在學校開展足球運動，確是值得考慮的方向。我們從資料看到，事實上，內地以至國家領導人決心要辦好足球運動，其中一個方向正是要在中小學開始推廣足球運動。





主席：局長和我就讀的中學，是禁止在校內踢足球的。(眾笑)





詹培忠議員：主席，局長是否知道在1940、1950年代，香港曾被稱為遠東足球王國，而在1958年的亞運會中，當時的中華民國代表隊更取得冠軍。以香港今天的水準，加上剛才所說的一番話，請問局長有沒有信心令香港足球在世界上佔一席位呢？如果沒有的話，那畢竟只是空談而已。



	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會否考慮在康文署轄下成立一個特別小組，協助推進香港的足球運動？當然，局長可能會說足總便是足球的推進者，但足總會長一職數十年來被一個家族霸佔了，絲毫沒有改進，局長有否作出檢討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當年香港足球十分顯赫，我們當然也知道。當年的精工和寶路華均吸引很多香港球迷入場觀看足球賽事。我們進行顧問研究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要探討為何香港當年有這樣的成績，但在這數十年，相對於其他地方的足球運動的發展，香港卻在走下坡。究竟主要原因是甚麼呢？要振興又要具備些甚麼條件呢？這些便是我們要考慮的策略。



	至於議員問到信心的問題，既然當年香港的足球已能取得這樣的成績，要予以振興，香港應該也具備條件的。關鍵在於我們必須找出問題的癥結和須具備的條件，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的而且確是負責足球運動的體育總會(即足總)的整個管理水平是否有需要改革和提高，這亦是顧問會深入研究的內容之一。





葉國謙議員：我看到主體答覆提到會有一項專門針對足球的研究，我感到十分高興。在我少年時代的香港足球，正如詹培忠議員所說，在亞洲擁有相當顯赫的地位。不單是精工、寶路華，還有最為人熟悉的何祥友、姚卓然等“3條煙士”，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名字。



	現時的足球運動在世界上已形成了一項產業，每年創造二三百億美元的利潤。我們看到香港市民現時並非不關心足球，他們其實都很熱中於足球運動的。局長有否從政府的角度研究如何推動足球運動，令我們這些足球愛好者能夠出來支持和參與？既然國家也在大力推動，香港會否從政府的角度推動，例如參加全國性的足球賽事，從而提升這方面的興趣？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進行這項顧問研究，已表明政府有意加大力度  現在流行說加大力度  推動足球運動的發展，以至重振香港足球的聲望。除了研究有關體育總會的管理水平或如何管理才合適外，最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體育文化，包括參與足球運動的文化，亦須進一步加強。



	葉議員剛才提到一些老一輩的球員，例如何祥友和張子岱。以往的體育運動員，包括足球運動員，退役後的前景均出現很大問題，這是由於整個社會對足球運動的文化以至觀念皆未能完全建立所致。相對來說，我們看到有些地方的足球員的身價很高。然而，正如剛才主席也提到，現時一般家長以至某些學校均不贊成或鼓勵足球運動，認為是讀書不成才踢足球。因此，無論是在文化或觀念方面，也有需要改變。



	至於我們會否參加國家球賽的問題，這也在我們的研究範圍內。其實，香港的水平絕對可以參加中國聯賽(China League)。顧問研究將會探討全國這麼大，會看看我們是否各省市的聯賽也參加，或我們應否支持球隊遠赴遼寧或寧夏參加比賽，還是先在珠江三角洲或廣東南部成立一支華南聯隊？這些都是我們逐步分階段研究的內容。





主席：第四項質詢。





向在囚人士提供中醫治療

Provision of Chinese Medical Treatments for Inmates



4.	梁耀忠議員：主席，政府當局於2008年7月2日的立法會會議席上回覆本人有關在囚人士要求接受中醫治療的質詢時指出，假如在囚人士希望接受現有醫療服務以外的其他治療，懲教署會諮詢醫生的意見，並就個別的情況作出考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2008年1月至今，有沒有在囚人士獲准接受中醫治療；若有，有關的人數為何；若否，原因為何；及



(二)	鑒於有在囚人士反映，由於懲教署所諮詢的醫生大多數為西醫，故此所得意見往往是有關病人沒有需要中醫治療，當局會否就此作出檢討，並在有需要時諮詢中醫師的專業意見；若會檢討及諮詢中醫師，計劃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在回答議員的細項質詢前，我希望先解釋一下懲教署為在囚人士提供醫療服務的原則和安排。



	懲教署一向尊重在囚人士接受治療的權利，並根據《監獄規則》(香港法例第234A章)，確保所有在囚人士獲得所需和適切的醫療服務。所有懲教院所均設有醫院或診療室，由衞生署派駐的醫生及合資格的護理人員提供醫護服務。至於需要專科診治、深切治療或進行外科手術的在囚人士，則會轉送專科診所或公立醫院治理。此外，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和衞生署的專科醫生，亦會定期到訪有關院所，為在囚人士提供專科診症和治療服務。假如在囚人士要求懲教署提供現有服務以外的其他治療，在保障在囚人士的健康及安全的大前提下，懲教署會就個別情況，根據衞生署派駐懲教院所醫生的專業意見作出考慮。




	就議員提出的兩部分具體質詢，我作出以下回應： 



(一)	2008年1月至今，懲教署只曾接獲一名在囚人士提出書面申請，要求接受中醫治療。懲教院所的醫生有需要瞭解該項申請的治療是否有效及安全，包括所要求的治療方法，會否與正在施行的治療有任何衝突而影響病人健康，因此要求該名在囚人士提供較詳細的資料或文件。現時懲教署仍未得到所需的文件，因此未能跟進有關申請。 



(二)	個別在囚人士如果希望得到當局提供醫療服務以外的其他治療，懲教署會諮詢駐院醫生的意見，就個別情況加以考慮。懲教院所醫生主要的考慮因素，包括有關在囚人士現正接受的治療是否有效，以及在囚人士所要求的額外或其他治療是否必須等。懲教院所醫生會就個別在囚人士的情況，按需要諮詢專科醫生或其他醫療專業人士的意見。 





梁耀忠議員：主席，《中醫藥條例》實行至今，已接近10年了，但很可惜，懲教署的駐院醫生仍然只有西醫而沒有中醫，這種做法反映了政府部門對中醫仍然歧視、忽視，以及不重視中醫的治療方法。局長在第(二)部分指出，如果在囚人士希望得到中醫治療，便必須證明中醫治療方法是有效及必須的。



	主席，如何證明治療是有效及必須呢？政府這做法是否強人所難？中醫治療方法有千百萬種，如何證明是有效和必須呢？現時最重要的是為犯人提供選擇的權利。局長，現時的做法是否絕對不重視，而且歧視中醫師的治療方法，以及剝奪在囚人士選擇的權利？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完全沒有意圖貶低中醫的療效，我亦不想今天這項質詢變成西醫與中醫的辯論，而且我亦並非談這項議題的適合人選。



	為在囚人士提供醫療服務方面，政府在法律上有責任保障在囚人士的健康和安全，因此，懲教院所的醫生有必要瞭解在囚人士要求的治療方法是否有效和安全。假如治療方法有可能跟正在施行的治療有所衝突而影響病人健康，則要求可能不被接納。因此，因應個別個案的情況，懲教署可能要求有關的在囚人士或其醫生提供資料，證明要求的治療是安全及不會跟懲教院所的醫生正在施行的治療有衝突。


主席：你跟進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梁耀忠議員：其實，即使西醫治療癌症，也不會百分之一百保證有效，對嗎？





主席：請你重複未獲局長答覆的部分。





梁耀忠議員：剛才我問局長，有甚麼方法可向局長確保或證明某種治療方法是有效的呢？大家都知道，治療方法是方法的一種，如何證明那是有效的呢？如果有效，病人便不會病死了。



	這只是強人所難，對嗎？





主席：你是問局長如何才能證明治療是有效的？





梁耀忠議員：......以及是必須的，主席。





保安局局長：主席，如果在囚人士要求懲教院所提供醫療服務以外的其他治療，我們希望他們能提供一些證明，第一，證明有需要接受這種治療，而不能只說是有需要，例如有需要接受按摩，那又是否我們有需要提供的呢？所以，我們覺得要求提供的治療必須是有效和合理的。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曾探望一位在囚人士，他跟梁耀忠提出這項質詢是有關的，他希望接受中醫治療。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提到一點，我想局長能具體一點解釋“因此要求該名在囚人士提供較詳細的資料或文件”，在囚人士如何提供呢？以甚麼渠道或方式向懲教署提供？他是在囚人士，而且病得很嚴重，可能探監的人告訴他中醫可以治療他的情況，所以他便希望嘗試。現時，他是連提出也不可以，事情拖延了很久，梁耀忠探望過他，我亦探望過，我們真的無能為力，現在即使提出口頭質詢，局長也說得一團糟的。



	數天前，葉繼歡上星期還躺在法庭上，真的很奇怪，懲教署似乎是無須回應的。





主席：請你直接提出補充質詢。





黃毓民議員：我已經提出了。





主席：如果你已提出補充質詢便請坐下，好讓局長作答。





黃毓民議員：OK。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不會就一宗個案作出評論的。正如我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指出，黃議員剛才的補充質詢問如何提供較詳細資料。其實，在囚人士可以通過一些渠道，向我們提出要求，我們根據專業醫生的意見，希望他提供一些文件。大家是有溝通和渠道的，並非由於在囚人士在坐牢，所以便不能提供，他是有律師協助的。我們已把要求通知他的律師，他的律師亦正在整理有關文件，我們正等候那些文件。





黃毓民議員：局長沒有作答，對嗎？





主席：黃議員，你只須重複未獲局長答覆的部分。





黃毓民議員：我現在便是說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黃毓民議員：我問他如何提供較詳細的資料  是詳細資料或文件。他可否先要求看中醫？他甫提出便已被阻攔，很簡單，他已被阻攔了，對嗎？

	很簡單，他已被阻攔了。



	他如何能提供資料呢？局長沒有說以甚麼方式提供資料，主席，政府官員是很容易的，說個別......說那是個別個案，便不用再說了，這樣便算是回答了補充質詢。





主席：黃毓民議員，仍有6位議員在輪候提問......





黃毓民議員：還有6位又怎麼樣？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





主席：你已重複了未獲局長答覆的部分，請坐下，不要發表意見了。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剛才已回答了。如果問，有沒有中醫到過懲教院所為在囚人士治療？答案是有的，不是沒有發生過的。可是，現時所涉的是在囚人士要求服用某種藥物，我們要求他們提供該藥物的毒性資料，我們...... 





黃毓民議員：主席，他說......有多少......





主席：黃議員，請坐下。





黃毓民議員：坦白說，有多少個在囚人士接受了中醫治療？現在是1個也沒有。





主席：你現在是佔用了其他議員的提問時間。





葉劉淑儀議員：局長剛才答覆指，如果有一名在囚人士要求接受中醫治療，懲教署會徵詢西醫的意見，請問局長，如果某在囚人士是長期病患者，他提出一些紓緩病況的要求，當中不牽涉中藥，只是食療而已，例如要求可多喝湯水或食用一些特別的食物，都不是藥物，保安局或懲教署會否通融，特別是對一些久病的在囚人士呢？





保安局局長：如果不牽涉......現時懲教署的規則是不能帶食物給在囚人士的，葉劉淑儀議員剛才提及一些長期病患者有需要食用一些特別的食療，現時是不准他的家人或朋友攜來的。不過，讓我回去研究一下懲教署可否提供這類特別餐單，因為有些在囚人士要食用一些特別食物，與普通膳食不同，我要回去研究一下，或許讓我以書面答覆。(附錄II)





黃宜弘議員：早前看到一些報道，指一些非香港居民進入香港境內之後故意犯法，嘗試令自己被拘捕後被判坐監，以享用香港的醫療服務。我不知道這報道是否屬實，當局可否告訴我們，當局如何應付這問題？





主席：黃議員，這項主體質詢是關於在囚人士如何可按其選擇獲得中醫治療，但你的補充質詢似乎與主體質詢無關，我無法容許你提出這項補充質詢。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及醫管局和衞生署的專科醫生會定期派駐有關院所。我想問，現時派駐監獄診症的醫生，無論是衞生署的醫生或其他醫生，他們是否中醫，或是否有對中醫學有認識的醫生？如果沒有，原因何在？政府又會否考慮派中醫或對中醫學有認識的醫生到監獄診症  我當然是說在這個範疇中註冊的醫生  如果有的話，有多少位？





保安局局長：主席，據我的理解，現時由懲教署、衞生署，或醫管局派出的醫生，均是西醫學訓練出來的醫生，至於他們本身有否對中醫學的認識，我對這方面不大清楚。其實，即使我們公務員或公職人員向政府醫生求診，他們一般也是中醫......





主席：局長，一般是提供西醫服務的，對嗎？


保安局局長：對，一般也是西醫才對。就中醫來說，暫時在運作上還未有的。余若薇議員剛才提出，將來可否同時提供中醫和西醫的治療，這項政策暫時是沒有的，但將來有沒有呢？那便要視乎我們的發展方向，例如將來醫管局的發展方向，或懲教院所為在囚人士提供的醫療服務是否要中西醫並重？當然，這除了牽涉政策外，還涉及資源的問題。





余若薇議員：主席，可否要求局長稍後補充答覆，因為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現在派駐監獄診症的醫生中，是否有任何中醫或具有中醫資格的醫生？局長剛才表示他不知道，我希望他查閱資料後告知我們，因為既然政府提出中西醫並重的政策，我不是要求中西醫一起......





主席：余議員，你的要求已很清楚了。





余若薇議員：我想知道究竟有多少名？





保安局局長：我其實也回答了補充質詢的一部分。懲教署現有20名由衞生署派駐懲教院所的醫生，據我理解，他們的背景均是西醫，至於當中是否有部分醫生本身具對中醫藥有認識，我便不大清楚......





主席：局長，你可否在會後瞭解情況後，提供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如果我有資料，我會以書面答覆。(附錄III)





梁君彥議員：如果在囚人士要求接受中醫診治，或希望接受現時醫療服務以外的治療，但得不到所希望獲得的診治，因而感到不滿意，他們可以怎樣做？如果他們提出投訴，當局會如何處理？





保安局局長：其實，在囚人士是可作出任何投訴的，包括對醫療服務的不滿，他們是可以作出投訴的。他們投訴時可有數個渠道：第一，在懲教署內提出投訴，例如向任何當值職員，包括向高級人員提出投訴。懲教署的高級職員會巡視懲教院所。他們也可向總部的高級人員投訴，包括署長。此外，懲教署總部有一個投訴調查組，他們對於任何在囚人士的投訴均會作出處理。



	另一個投訴途徑是懲教署以外的，包括向每兩星期到監獄巡視的太平紳士投訴。他們亦可向申訴專員公署或各位立法會議員投訴；若涉及違法事件，更可向廉政公署、平等機會委員會或其他有關機構投訴。當然，他們亦可向有關的政策局投訴，例如關於醫療問題的投訴，便可向衞生署等部門作出。





張國柱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及，公務員現時也得不到中醫診症的服務。我覺得政府現時既然承認中醫中藥，卻不為公務員提供中醫診症服務，但又承認中醫發出的請假紙，所以可見政策真的很混亂。



	我所關注的是，懲教署不能只提供一種醫生診症服務，況且，現時中醫中藥亦很盛行。我相信當局可能認為，中醫診症後還要煲藥，它的同事怎能替他們煲藥，而且還要每天煲兩次呢？可是，中醫藥現時的做法其實已相當發達了，有採用藥粉和藥丸的。我想問的是  雖然局長剛才已回答了，但我還是要追問  局長會否考慮在懲教院所提供中醫服務，令中國人可以不看西醫而堅持看中醫呢？





主席：一如你所說，局長剛才其實已經作答。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我們的政策暫時還是維持由衞生署派駐在醫院的醫生，為在囚人士提供醫療服務。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我們將來真的要改變這項政策，堅持所派來的醫生要包括西醫和中醫的話，這樣第一，牽涉政策問題，第二，亦牽涉資源問題，故此，我現在不能確實答覆張議員我們何時會提供此服務，但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將來檢討相關政策時會一併考慮。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們說資源方面的問題時，可有想到如果增加中醫服務的話，整體上對西醫的需求其實將會相應減少的。



	主席，我想返回剛才所說的一個問題，如果在囚人士所申請接受的治療，並不是求諸巫醫或神醫，而只是要求提供一個在公共醫療體系中已獲津助，甚至獲得承認、發牌，以及可發出獲承認的醫生紙的中醫診治服務，以作為一種有效的治療，為甚麼還須要求申請人自行證明那是否有效呢？主席，保安局或懲教署這種做法是否過分苛刻，甚至是帶有些特別阻攔的嫌疑？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其實剛才已說過了，可能是我答覆得比較簡略。我剛才指出要求他們提出證明的，是在囚人士要求服食一些從外面帶進監倉的藥物，在這情況下，我們希望取得一些證明。因為駐診醫生是有責任保障在囚人士的安全和健康，如果有一些藥物是從外面帶進來的，我們便一定要很清楚知道第一，該等藥物的毒性不會影響在囚人士；第二，便是該等藥物與在囚人士正在接受治療的藥物沒有相沖。





涂謹申議員：主席，他沒有答覆。我其實是說，在囚人士申請就診的中醫是政府的中醫，藥物也是他給予的，我不是指他申請向從外面請來的中醫就診，這是完全不同的。我的問題是......





主席：你的跟進質詢是甚麼？





涂謹申議員：我的問題是，假設有懲教署或官方安排的中醫，他似乎答的不是......





主席：你現在並非詢問個別的具體個案，而是問一般原則，對嗎？





涂謹申議員：是的，因為局長剛才說......





主席：局長剛才說的那宗個案並非涉及在囚人士要求看中醫，而是要求把藥物帶進監倉，但你並非詢問那宗個案，對嗎？





涂謹申議員：我不是問這些，所以說他沒有回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在囚人士所接受醫療服務，均是由駐院的衞生署醫生提供的，據我的理解，這些醫生均接受西醫的訓練，他們並不是中醫。





主席：第五項質詢。





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

Gross Floor Area Concessions



5.	甘乃威議員：主席，近年，社會十分關注發展商在興建樓宇時獲豁免總樓面面積，以及在銷售樓宇時所提供的資料(包括樓宇面積、樓宇成交價及成交量)是否準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自2001年當局實施各項樓宇總樓面面積寬免措施，至2008年年底，共有多少個私人住宅項目落成；每個項目的名稱、屬單幢樓或屋苑式項目、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俗稱“發水面積”)(包括獲豁免的總樓面面積、不計算的總樓面面積及額外總樓面面積)有多少、該面積分別佔有關項目的總樓面面積及在有關地契中列明的總樓面面積的百分比，以及以項目落成當年的平均樓價計算，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約值多少；這8年內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共有多少，以及分別佔所有有關樓宇總樓面面積及在所有有關地契中列明的總樓面面積的百分比為何；



(二)	第(一)部分的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的分項數字(按土地來源，即私人協約賣地、勾地及由發展商自行整合地盤列出)，以及該等面積對當局規劃地區公共設施的影響；及



(三)	政府如何查核發展商有否發放虛假的成交資料，以唱高樓價及銷售數量製造市場暢旺氣氛，以及如何確保市場有準確的資訊流通，以免誤導公眾，從而影響樓房需求？


發展局局長：主席，發展局自2007年7月成立後，在推行各項政策上，一直倡議提高透明度，並致力加強信息的發放，方便社會各界瞭解和監察我們的工作。在過去一兩年有系統地公布在私人發展項目內的公眾設施，便是其中一個例子。但是，如果有些資料並不屬於部門慣常搜集和記錄的，我們便無法在一段短時間內提供該等數據。甘議員今天的質詢問及有關樓宇因建築物規例或相關安排而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正正是屬於這類資料。



	根據屋宇署現時的規定，在呈交建築事務監督審批的建築圖則中，認可人士只須列明設有寬免面積上限的設施(例如露台、加闊的公用走廊及升降機大堂、康樂設施等)所佔的寬免面積，以方便抽查核對，而其他按批准或實際需要而獲寬免面積的設施(例如停車場、機房等)，則無須在圖則上列明其總樓面面積；而屋宇署亦未有就樓宇項目的各項總樓面面積寬免作特別統計和建立資料庫。



	在上述的限制和準備今次答覆的時間許可下，我現就甘議員質詢的3個部分回覆如下：



(一) 	質詢提到自2001年引入的措施，是指詳細列於《聯合作業備考》第1號及第2號的環保及創新建築的設計。在2001年至2008年間，屋宇署共批出了1 670份佔用許可證(俗稱“入伙紙”)予落成的樓宇項目。各年份的詳細分項數字及其涉及的總樓面面積，已載於附件A。在上述期間，根據《聯合作業備考》第1號及第2號提供環保及創新建築設計而獲批“豁免總樓面面積”的落成樓宇項目，共有216個。



	然而，正如我之前所說，由於屋宇署沒有特別就樓宇項目的各項總樓面面積寬免設立資料庫，因此，我們在短時間內並未能提供上述個別項目有關總樓面面積寬免的詳細分項資料。要搜集及整理有關的資料，須動用大量時間及人力資源，包括特別翻查建築圖則、量度及計算核准建築圖則上的技術參數等。至於甘議員問及有關項目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按當年平均樓價計算的估值，更不屬建築圖則的範圍。



	不過，為準備有關寬免總樓面面積的政策檢討和公眾參與工作，屋宇署於2006年就樓宇發展項目獲批的總樓面面積寬免，進行了一項抽樣研究，研究的結果與甘議員所要求的資料有一定的脗合，該等資料現列載於附件B，以供參考，希望在某程度上，可回答甘議員。大家可以留意，即使採用這種方法作回應，主體答覆須載有兩個附件和兩個附表，要20頁紙才可以詳列這些資料。



	鑒於公眾對於總樓面面積寬免事宜的關注，屋宇署已決定與業界研究，考慮要求認可人士日後在提交建築圖則時，要列明各類總樓面面積寬免所佔的面積，以方便公眾查閱。此外，該署亦會考慮定期公布新落成樓宇項目的總樓面面積寬免資料，例如當署方在樓宇項目獲發入伙紙後，把該項目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的資料撮要，在屋宇署的網頁內發放。



(二)	質詢的第(二)部分，按照質詢的第(一)部分提及的抽樣研究，涉及84個已獲發入伙紙的樓宇項目。這些項目的批地形式，已列載於附件B。

	

	至於總樓面面積寬免對地區規劃的影響方面，規劃署在進行規劃時，例如檢討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高度限制、評估個別規劃方案等，就樓宇高度和體積的估算會包含一系列的假設。例如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地積比／總樓面面積、建築物高度、覆蓋率等限制，以及可以獲得總樓面面積寬免的配套設施，例如康樂設施、停車場、機房等，都會計算在內。此外，由於總樓面面積寬免對人口增長的影響相對較少，由於很少會增加額外的住宅單位，因此規劃署無須特別再評估因獲寬免的總樓面面積而對當區的公共設施的影響。



(三)	質詢的第(三)部分，現時，根據地政總署“預售樓花同意方案”的規定，發展商須在臨時買賣合約簽訂後的1個月內，向土地註冊處提交已簽署的住宅樓花買賣合約以作登記。土地註冊處在收到交付註冊的買賣合約後，即晚會把註冊摘要上的資料輸入該處的“綜合註冊資訊系統”，然後編製一份註冊摘要日誌及更新相關土地登記冊的資料。市民在翌晨便可查閱有關的交易紀錄。



	政府十分關注近日一些有關一手住宅樓花市場的銷售手法及市場上混亂的信息。運輸及房屋局正研究具體可行的措施，並會盡早與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探討，進一步提高一手樓花住宅市場交易的透明度及物業資料的清晰度。



附件A



建築事務監督於2001年至2008年發出的佔用許可證數字

及批准圖則上的總樓面面積



		年份

		已發出的佔用許可證

		批准圖則上的總樓面面積(平方米)



		

		住用

		非住用

		綜合

發展

		總計

		住用

		非住用

		總計



		2001

		52

		115

		43

		210

		2 062 664.1

		697 468.7

		2 760 132.8



		2002

		80

		114

		45

		239

		2 867 050.7

		1 011 656.2

		3 878 706.9



		2003

		55

		106

		36

		197

		1 955 376.0

		919 467.3

		2 874 843.3



		2004

		52

		153

		26

		231

		1 760 221.4

		1 081 470.3

		2 841 691.7



		2005

		44

		190

		30

		264

		1 266 247.3

		957 443.7

		2 223 691.0



		2006

		38

		149

		25

		212

		1 247 188.8

		1 234 137.5

		2 481 326.3



		2007

		38

		104

		24

		166

		794 645.4

		911 073.3

		1 705 718.7



		2008

		24

		99

		28

		151

		773 182.3

		1 026 164.0

		1 799 346.3



		總計

		383

		1 030

		257

		1 670

		12 726 576.0

		7 838 881.0

		20 565 457.0









附件B



就樓宇獲批的總樓面面積寬免而進行的一項抽樣研究



相關資料



免責聲明：本文件所載的資料，包括計算總樓面面積寬免的百分比，僅供參考。政府對於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及其在任何個別情況下是否適合使用，不予及不作任何保證或陳述。任何人閱讀本文件時，有責任對當中所載的資料作自行判斷。對於提供有關資料或使用文件內的任何資料而直接或間接引致或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政府概不負責。



註釋：



1.	“批准圖則上的總樓面面積(total gross floor area (GFA) on approved building plans)”是指建築事務監督批准的建築圖則所顯示就有關發展項目計算的總樓面面積總和；該面積不包括豁免(exempted)及不計算(disregarded)的總樓面面積，但包括額外(bonus)總樓面面積(如適用)。


2.	總樓面面積寬免包括下列三種：



(i)	“豁免總樓面面積(exempted GFA)”是根據《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第42(1)條而批出。此條文訂明，如建築事務監督認為情況特殊，可在接獲有關申請和收到列明的費用後，以書面通知修訂條例的條文。建築事務監督可在接獲申請及訂明費用後行使此權力，就若干設施豁免計算總樓面面積，包括環保設施及完善生活設施，例如露台、工作平台等。就不同設施而批出豁免總樓面面積的準則，已在相關的作業備考中訂明。



(ii)	“不計算的總樓面面積(disregarded GFA)”列載於《建築物(規劃)規例》(第123章附屬法例F)第23(3)(b)和23A(3)條。建築事務監督如認為任何樓面面積僅用以興建或擬用作停車場、垃圾房或獲建築事務監督許可的其他支援設施等用途，則可不計算有關樓面面積。



(iii)	“額外總樓面面積(bonus GFA)”列載於《建築物(規劃)規例》(第123章附屬法例F)第22條。如政府同意接收／徵用建築物向後移而騰出的地面空間，用以設立公共通道或擴闊道路的土地，則可批出相當於有關土地面積五倍或許可地積比率20%以下(以較少者為準)的額外總樓面面積，作為把私人用地撥作公共用途的補償。對於在地面水平或其他樓層把穿越建築物的空間撥作公共通道的範圍，建築事務監督亦可根據《建築物條例》(第123章)第42(1)條的方式批准寬免。



附表1及附表2



3.	於進行研究時已落成及獲發佔用許可證的61個樓宇項目的個別資料，摘錄於附表1。附表2列出研究內另外23個在研究完成後落成及獲發佔用許可證的樓宇項目的數據。由於在研究完成後，有關人士曾就這些樓宇呈交修訂建築圖則並獲批准，而有關樓宇是按照經修訂後的圖則而興建，研究中所採用的數據未必能反映樓宇現時的實際狀況，因此不適宜披露這些項目的名稱。




附表1



就總樓面面積寬免進行研究時

已落成及獲發佔用許可證的樓宇抽樣個案獲批的總樓面面積寬免



		樓宇名稱

及地址

		住宅

發展

密度區

		批地

形式

		用途

		物業

座數

		批准圖則上的總樓面面積

(包括額外總樓面面積)

(平方米)

		總樓面面積寬免(GFA concessions)



		

		

		

		

		

		

		額外

總樓面面積

(bonus GFA)

所佔百分比

		不計算的

總樓面面積

(disregarded GFA)

所佔百分比(停車場)

		其他不計算的總樓面面積

(disregarded GFA)

所佔百分比(停車場以外的設施，

如機房等)

		豁免

總樓面面積

(exempted GFA)

所佔百分比(如環保和完善生活

設施)



		1

		綠意居

香港堅尼地城卑路乍街26號

		1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7 877

		0% 

		0%

		11%

		17%



		2

		泓都第1及 2座

香港堅尼地城新海旁街38號

		1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2

		41 533

		10%

		14%

		7%

		22%



		3

		帝后華庭

香港上環皇后街1號

		1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2

		46 867

		0%

		12%

		4%

		3%



		4

		香港域多利道60號

		1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4 533

		0%

		15%

		9%

		14%



		5

		俊陞華庭

香港高陞街80號

		1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6 531

		1%

		0%

		7%

		13%



		6

		匯賢居

香港高街1號

		1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5 915

		0%

		1%

		9%

		26%



		7

		嘉亨灣

香港太康街38號

		1

		招標

		住用／綜合

發展

		5

		133 555

		8%

		22%(1)

		9%

		23%



		8

		尚翹峰第二期

香港皇后大道東258號

		1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2

		33 537

		0%

		27%

		13%

		14%



		9

		逸樺園

香港基利路3號

		1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2

		36 729

		0%

		19%

		14%

		23%



		10

		百利達廣場

九龍廣華街3號

		1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15 159

		5%

		31%

		8%

		11%



		11

		窩打老道8號

九龍窩打老道8號

		1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2

		32 257

		9%

		12%

		6%

		9%



		12

		宇晴軒

九龍深盛路9號

		1

		土地

拍賣

		住用／綜合

發展

		6

		144 486

		0%

		16%

		4%

		12%



		13

		農圃道18號

九龍農圃道18號

		1

		土地

拍賣

		住用／綜合

發展

		1

		24 878

		0%

		25%

		8%

		9%



		14

		海名軒

九龍環海街11號

		1

		土地

拍賣

		住用／綜合

發展

		3

		62 488

		0%

		10%

		8%

		7%



		15

		九龍清水灣道8號

		1

		私人協約形式

		住用／綜合

發展

		1

		32 525

		10%

		11%(2)

		8%

		15%



		16

		學林雅軒

香港般咸道63G號

		1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4 868

		0%

		37%

		16%

		11%



		17

		港景峰

九龍廣東道188號

		1

		招標

		住用／綜合

發展

		3

		96 464

		2%

		9%

		10%

		9%



		18

		尚翹峰第一期

香港灣仔道3號

		1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13 259

		0%

		3%

		10%

		15%



		19

		傲雲峰

九龍宋皇臺道38號

		1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6

		118 764

		4%

		20%

		7%

		16%



		20

		凱旋門

九龍柯士甸道西1號

		1

		私人協約形式

		住用／綜合

發展

		4

		105 131

		0%

		14%

		12%

		17%



		21

		君傲灣

新界唐俊街9號

		1

		私人協約形式

		住用／綜合

發展

		3

		99 481

		0%

		15%

		12%

		13%



		22

		一號銀海

九龍海輝道18號

		1

		土地

拍賣

		住用／綜合

發展

		7

		78 400

		0%

		26%

		14%

		21%



		23

		怡峰

香港加惠民道33號

		1

		私人協約形式

		住用／綜合

發展

		1

		7 280

		0%

		28%

		10%

		20%



		24

		聚賢居

香港荷李活道108號及必列者士街1-17號

		1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2

		25 731

		1%

		16%

		7%

		23%



		25

		泓都第3座

香港爹核士街8號

		1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21 371

		2%

		16%

		4%

		18%



		26

		香港柏道2號

		1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11 232

		2%

		23%

		4%

		18%



		27

		爵悅庭

新界楊屋道100號

		1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3

		103 385

		0%

		15%

		13%

		8%



		28

		凱帆軒

九龍海帆道11號

		1

		拍賣

土地

		住用／綜合

發展

		3

		52 067

		0%

		20%

		7%

		13%



		29

		新港豪庭

九龍塘尾道51號

		1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4 987

		0%

		0%

		3%

		16%



		30

		蔚藍灣畔

新界培成路15號

		1

		私人協約形式

		住用／綜合

發展

		6

		145 003

		0%

		20%(3)

		8%

		20%



		31

		都會明軒

九龍廣東道535號

		1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2 918

		0%

		0%

		10%

		15%



		32

		名逸居

新界沙咀道363號

		1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3

		43 155

		0%

		14%

		12%

		6%



		33

		港灣豪庭

九龍福利街8號

		1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0

		195 843

		0%

		12%

		9%

		6%



		34

		Bowen's Lookout

香港寶雲道13號

		2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5 234

		0%

		50%

		14%

		13%



		35

		嘉皇臺

九龍廣播道83號

		2

		土地

拍賣

		住用／綜合

發展

		1

		12 816

		0%

		38%

		11%

		10%



		36

		The Sky Garden

九龍太子道西223號

		2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11 364

		0%

		48%

		8%

		14%



		37

		皇府山

新界馬適路38號

		2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7

		49 499

		0%

		4%

		7%

		18%



		38

		愛琴海岸

新界管青路2號

		2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7

		119 885

		0%

		32%

		5%

		8%



		39

		寶雲滙

新界荃錦公路98號

		2

		土地

拍賣

		住用／綜合

發展

		9

		20 932

		0%

		75%

		13%

		17%



		40

		灝畋峰

九龍何文田山道15號

		2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12 270

		0%

		46%

		5%

		24%



		41

		御皇庭

新界清曉路18號

		2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3

		45 119

		0%

		0%

		4%

		18%



		42

		香港淺水灣道89號

		3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2 368

		0%

		7%

		8%

		4%



		43

		香港加列山道78號

		3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2

		848

		0%

		62%

		33%

		17%



		44

		畢架山一號

九龍畢架山道1號

		3

		招標

		住用／綜合

發展

		16

		72 485

		0%

		34%

		13%

		13%



		45

		晉名峯

新界樂葵徑2號

		3

		土地

拍賣

		住用／綜合

發展

		5

		40 553

		0%

		64%

		8%

		23%



		46

		倚嶺南庭

新界屯貴路3號

		3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19 004

		0%

		7%

		5%

		13%



		47

		聚康山莊

新界屯貴路18號

		3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4

		34 523

		0%

		9%

		7%

		11%



		48

		愛琴灣

新界青發街2號

		3

		換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7 176

		0%

		60%

		14%

		17%



		49

		帝景酒店

新界青山道353號

		3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29 399

		0%

		6%

		4%

		2%



		50

		郝德傑山

九龍郝德傑道2號

		3

		土地

拍賣

		住用／綜合

發展

		2

		7 173

		0%

		34%

		3%

		22%



		51

		Grosvenor Place

香港淺水灣道117號

		3

		舊批地

		住用／綜合

發展

		1

		4 838

		0%

		34%

		15%

		24%



		52

		友邦金融中心

(前稱

美國國際集團大廈)

香港干諾道中1號

		不適用

		舊批地

		非住用

		1

		38 929

		13%

		10%

		22%

		12%



		53

		大同大廈

香港菲林明道8號

		不適用

		換地

		非住用

		1

		15 718

		1%

		3%

		16%

		4%



		54

		太古廣場三座

香港皇后大道東1號

		不適用

		舊批地

		非住用

		1

		57 742

		4%

		13%

		17%

		15%



		55

		北京道一號

九龍北京道1號

		不適用

		土地

拍賣

		非住用

		1

		26 151

		0%

		26%

		24%

		6%



		56

		海韻軒  海景酒店

九龍紅樂道12號

		不適用

		土地

拍賣

		非住用

		3

		119 407

		0%

		4%

		9%

		4%



		57

		諾富特東薈城酒店

新界文東路51號

		不適用

		私人協約形式

		非住用

		1

		30 299

		0%

		3%

		26%

		7%



		58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總行大廈

香港皇后大道中1號

		不適用

		舊批地

		非住用

		1

		88 643

		17%

		2%

		10%

		8%



		59

		娛樂行

香港皇后大道中30號

		不適用

		舊批地

		非住用

		1

		19 614

		11%

		0%

		16%

		4%



		60

		國都廣場

香港英皇道255號

		不適用

		舊批地

		非住用

		1

		20 594

		2%

		12%

		11%

		0.3%



		61

		國際金融中心一期

香港港景街1號

		不適用

		私人協約形式

		非住用

		1

		85 007

		0%

		14%

		14%

		8%







註：



(1)	其中包括公共交通總站所佔的6%。

(2)	其中包括公共交通總站所佔的5%。

(3)	其中包括公共交通總站所佔的4%。



免責聲明：本文件所載的資料，包括計算總樓面面積寬免的百分比，僅供參考。政府對於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及其在任何個別情況下是否適合使用，不予及不作任何保證或陳述。任何人閱讀本文件時，有責任對當中所載的資料作自行判斷。對於提供有關資料或使用文件內的任何資料而直接或間接引致或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政府概不負責。


附表2



就總樓面面積寬免的研究進行後

落成及獲發佔用許可證的樓宇抽樣個案的總樓面面積寬免



		項目

編號

		住宅

發展

密度區

		批地形式

		用途

		物業

座數

		建築圖則上的

總樓面面積

(包括額外

總樓面面積)

(平方米)

		總樓面面積寬免(GFA concessions)



		

		

		

		

		

		

		額外

總樓面面積

(bonus GFA)

所佔百分比

		不計算的

總樓面面積

(disregarded GFA)

所佔百分比

(停車場)

		其他不計算的

總樓面面積

(disregarded GFA)

所佔百分比

(停車場以外的設施，如機房等)

		豁免

總樓面面積

(exempted GFA)

所佔百分比

(例如環保及 完善生活設施)



		1

		1

		舊批地

		住用／

綜合發展

		1

		9 840

		0%

		7%

		8%

		19%



		2

		1

		舊批地

		住用／

綜合發展

		5

		103 063

		0%

		11%

		7%

		21%



		3

		1

		換地

		住用／

綜合發展

		1

		5 117

		0%

		17%

		15%

		14%



		4

		1

		換地

		住用／

綜合發展

		3

		43 225

		6%

		12%

		12%

		21%



		5

		1

		換地

		住用／

綜合發展

		5

		134 192

		0%

		14%

		10%

		21%



		6

		1

		私人協

約形式

		住用／

綜合發展

		5

		144 500

		0%

		12%

		9%

		29%



		7

		1

		舊批地

		住用／

綜合發展

		1

		9 600

		0%

		0%

		15%

		22%



		8

		1

		舊批地

		住用／

綜合發展

		1

		5 443

		1%

		0%

		15%

		23%



		9

		1

		舊批地

		住用／

綜合發展

		1

		1 504

		0%

		0%

		7%

		20%



		10

		1

		舊批地

		住用／

綜合發展

		1

		5 792

		0%

		0%

		3%

		21%



		11

		1

		舊批地

		住用／

綜合發展

		1

		10 691

		1%

		0%

		14%

		18%



		12

		1

		換地

		住用／

綜合發展

		1

		7 969

		0%

		37%

		12%

		17%



		13

		1

		舊批地

		住用／

綜合發展

		1

		16 866

		0%

		20%

		5%

		22%



		14

		2

		私人協

約形式

		住用／

綜合發展

		2

		44 588

		0%

		20%

		17%

		15%



		15

		3

		土地拍賣

		住用／

綜合發展

		3

		24 261

		0%

		38%

		9%

		10%



		16

		不適用

		舊批地

		非住用

		1

		141 451

		0%

		4%

		7%

		4%



		17

		不適用

		換地

		非住用

		1

		17 263

		0%

		14%

		11%

		3%



		18

		不適用

		招標

		非住用

		1

		65 753

		0%

		18%

		9%

		9%



		19

		不適用

		舊批地

		非住用

		1

		22 910

		3%

		23%

		6%

		5%



		20

		不適用

		舊批地

		非住用

		2

		111 638

		4%

		22%

		18%

		5%



		21

		不適用

		舊批地

		非住用

		1

		37 378

		11%

		12%

		9%

		6%



		22

		不適用

		舊批地

		非住用

		1

		9 977

		2%

		33%

		19%

		6%



		23

		不適用

		舊批地

		非住用

		1

		3 457

		0%

		0%

		9%

		9%







免責聲明：本資料文件所載的資料，包括計算總樓面面積寬免的百分比，僅供參考。政府對於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及其在任何個別情況下是否適合使用，不予及不作任何保證或陳述。任何人閱讀本文件時，有責任對當中所載的資料作自行判斷。對於提供有關資料或使用文件內的任何資料而直接或間接引致或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政府概不負責。





甘乃威議員︰主席，我手上有一份名為“優化建築設計”的諮詢文件，即有關俗稱“發水樓”的諮詢文件。這份諮詢文件的截止諮詢日期為10月31日。然而，我提交質詢後，在10月30日，我看到局長發表了附件B的有關資料，即當局有關那61幢樓宇的調查結果。



	我現在才恍然大悟，為何當局要在我提出質詢後才發表？原來據局方的附表顯示，在61幢樓宇中，有19幢，即超過三成是“發水”超過50%的。當局的諮詢文件原來是非常誤導的，局長只舉出了一個例子，提出一幢樓高41層的樓宇，如“發水”20%的話，大概只會增高數層而已。然而，實際卻並非如此。如果套用局長的說法，有些例子“發水”超過70%，有些更超過100%。這即是說，41層高的樓宇，可“發水”41層，這是很離譜的。



	我想問局長，會否徹查這些個案？對於這些超級“發水”樓，明顯是讓發展商得益的“發水”樓，究竟局長會否徹查，以瞭解當中有否官商勾結的情況？政府如何防止這些超級的“發水”樓日後仍出現，包括會否立法規管呢？




發展局局長︰主席，甘議員提出的其實是數方面的質詢。第一，我必須澄清，我們在10月30日發放新聞稿，公布內容與附件B接近的資料，與甘議員的質詢是沒有關係的，我可以提供日程予甘議員作參考。



	事實源於我們為了配合諮詢的工作，在2006年便進行了抽樣研究。抽樣研究的撮要資料，亦已先後公布了，包括這份我在去年12月19日提交予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文件。抽樣研究的撮要資料，當中包括一些甘議員可能感到十分震驚的資料，例如當時的附件C提及一些發展密度較低地區的住宅，不計算樓面面積，其比率可以超過100%，我們是曾作公布的。因此，並不存在我們不公布這些資料的情況。



	在我們的諮詢文件中，亦有引述相同的資料。在諮詢過程的較後階段，我們收到一些團體的意見，它們想具體知道是甚麼項目，即要求直接點出大廈的名稱。我們一直在整埋這些資料，因此，我在10月親自出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會議時，已通知委員會我們會公布這些資料，而所有資料便剛好在10月30日發表，這與甘議員的質詢是沒有關係的。



	第二，徹查的建議是不存在的，因為所有獲豁免或寬免的樓面面積，都是以很清晰、明確、透明度很高的政策和法例作為根據的。在同一份立法會文件中，已交代不同的樓面面積寬免是根據不同法律、作業備考和行政措施而作出的。因此，並不存在有輸送利益或官商勾結等情況。



	然而，為防止再因過多寬免而累積效應，造成樓宇過高或體積過大的問題，我們正在作出考慮。剛才甘議員所提的諮詢文件，是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和我們合作做的，就着“優化建築設計”而締造的一個可持續建築環境，正正便是日後針對的工作。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甘乃威議員︰我問局長會否立法規管這些“發水”樓嚴重“發水”的情況。





主席︰議員應清晰地提出補充質詢，不要包含過多部分。局長，對於最後這個部分，你有否補充？




發展局局長︰正如我剛才的回應，有一些豁免是已有法律基礎的，例如寬免一些機房或垃圾分類的設施。有一系列的環保和改善生活設施，是按照《聯合作業備考》批出的。因此，其中一個諮詢的範圍是，如果經過諮詢後，大家認為不應使用《聯合作業備考》而建議更改為須根據法例，我們一定會考慮。





李慧琼議員：我相信這些獲寬免的面積，包括住客會所、花園、停車場等，都被列入為建築面積。大家亦知道，市民付錢買樓，是按建築面積，由每平方呎數千元至數萬元購入的。可是，主體答覆的第二段提到，屋宇署未有就樓宇項目的各項總樓面面積寬免作特別統計或建立資料庫。我想詢問局長，現時市民按建築面積付錢買的樓宇，是要獲得你們審批的，你們是按照甚麼準則來審批？市民會否多付了錢來購買這些建築面積？





發展局局長：就李議員有關審批方面所提的質詢，每一類獲豁免總樓面面積的設施，都有其法律基礎或政策意向。例如在2001年推出的一系列獲寬免面積的環保設施，就是推動環保的鼓勵措施。我們有一個很清晰的《聯合作業備考》，列明屋宇署在甚麼情況及上限內會批核這類樓宇面積。此外，就李議員有關賣樓銷售方法的質詢，恐怕要由鄭局長協助回覆了。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針對過往有個別發展商就住宅單位的實用面積有不同定義，我們在2008年10月已統一未建成一手住宅物業的實用面積定義，並把有關定義納入地政總署的預售樓花同意方案的規管範圍內。統一定義的實用面積包括單位主體面積、露台及工作平台，至於其他的物業面積將會逐項列出，但不包括在實用面積之內。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李慧琼議員：我剛才的質詢是關於建築面積。我想瞭解是否有部門為我們監管這些建築面積？因為市民購買樓宇的呎價，是要按建築面積付錢的。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請作答。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銷售方面，我們在預售樓花同意方案中，訂明它分別要列出樓宇的建築面積及實用面積。就李議員關於是否有規管部門的質詢，我們是負責規管其銷售方法的。





陳茂波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屋宇署在2006年就總樓面面積寬免進行了研究，結果載於附表1。附表2則列出研究完結後所進行的一個統計，即在研究公布後樓宇寬免的情況。在第一個報告中，剛才甘乃威議員亦有提及，寬免的比例似乎很大，除了超過三成逾50%外，有些更超過90%、100%。但是，在附表2，這二十多個項目在研究公布後的寬免程度是有減少的，例如超過50%的寬免只有兩成多，更沒有任何項目的面積會寬免超過七成。主席，我的質詢是，有關當局是否在公布研究後收緊了準則，以致其後批出項目的總寬免面積有所減少？此外，它們在這方面有何準則，以確保發展商不能夠鑽空子，令政府庫房的收入減少？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發展局局長，請作答。





發展局局長：讓我再解釋，主體答覆中的附表1及附表2屬於同一項研究的結果，而不是在公布後再進行的另一項研究。事實上，我們只進行了一項抽樣研究，當中包括97個樓宇項目，全都在2006年進行。至於發布的形式為甚麼會有分別，陳議員可以留意附表1列出了樓宇名稱及地址，而這六十多個項目在參與抽樣研究時已建成，發出了入伙紙，所以我們在抽樣研究中表達的資料相當確實，因為樓宇已經建成。但是，附表2中的建築物是在研究時未建成的，我們只是參考它曾獲批核的一套建築圖則來進行研究。大家都瞭解，建築圖則經常會修改，故此在完成抽樣研究後，有些圖則已被修改，也發出了入伙紙。由於樓宇建成後與進行抽樣研究時的面積已經有分別，我們因此認為公布名稱會誤導市民。



	至於補充質詢的第二部分，正如我剛才所說，法例中訂明一些設施，例如機房、消防員升降機等並不計算在樓面面積之內。至於環保設施，例如露台、非結構組件等要如何寬免，是有一套詳細的《聯合作業備考》的。如果陳議員有興趣，會後我可以提供這項資料。


李永達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兩星期前於立法會表示，他對於發展商售賣新樓的手法和市場信息是否準確感到很關注。我希望兩位局長思考一個問題，現時整個市場中發放有關售賣樓宇及樓花的資料，基本上是由發展商及地產代理負責的。手法很簡單，有些會主動發放一些不正確資料，例如樓盤極速售罄；有些天價最後有否成交是沒有人知道的，因為它可能簽訂了某些預備合約，但最後沒有成交；有些則是bundled sale，即有天價、低價及平均價，但它們只向市民公布天價。



	主席，我想問兩位局長，立法會及公眾近年已經感到煩悶，認為地產建設商會已經沒有能力監督會員的行為，因而令立法會與局方成為地產商方面的警察，對地產商進行patrol。預售樓花同意方案是由局長轄下的地政總署批出的，方案中其實可以包含一些強制性及懲罰性條款。我想問兩位局長，在銷售樓宇，尤其樓花這類未完成的產品時，是否應該把所有規條納入預售樓花同意方案之中，成為一個有規範、法則及由政府監督的做法，而不是由地產建設商會自我執行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受預售樓花同意方案規管的樓宇，如果發展商違反同意方案規定，地政總署將視乎違規的嚴重程度作出相應行動，包括向發展商發出警告要求更正，或暫時終止甚至取消預售樓花同意方案。在同意方案中應包含甚麼內容，在一段時間中其實已經進行了優化過程。我們最近已進一步規管售樓書  之前社會提出了許多意見  例如列明物業附近有甚麼社區設施等。現時我們在售樓書的準確性及透明度方面已做了很多工夫，包括在原有16項的社區公共設施附表中，加入18項公共設施例子，包括堆填區、前堆填區、堆填區廢氣燃燒裝置、火葬場、靈灰安置所等，這些都是市民購買樓宇時所關心和希望得到的資料。故此，在準確性及透明度方面，我們是有進行優化的。至於我剛才提及的實用面積，也是在同意方案推出一段時間之內進行了優化。我們會繼續留意有甚麼情況或措施，以便把同意方案繼續優化，這是我們願意繼續聆聽的。





李永達議員：澄清你是......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李永達議員：我不知道是她說錯了還是我理解錯了......


主席：你應該指出你認為未獲局長答覆的部分。





李永達議員：我只是問，她會否把地產建設商會自我規管的守則，變為預售樓花同意方案的一部分？局長說了一大堆有關靈灰安置所及墳場等，這些並不是同意方案的範圍，而是地產建設商會的自我規管範圍。你這樣讀出來後，市民便以為你已經有所規管，我恐怕你提供了錯誤資料給立法會，我有沒有理解錯誤？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一般來說，我們在預售樓花同意方案中所規管的範圍，地產建設商會亦會在它的守則中反映。





李永達議員：......規管了沒有......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3分鐘。





主席：第六項質詢。





與內地省市的合作計劃和協議

Co-operation Plans and Agreements with Mainland Provinces and Cities



6.	何秀蘭議員：主席，近年，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省市及澳門特區的政府共同編制不少區域性合作計劃和協議(包括最近與深圳市人民政府簽署的關於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5年，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省市及澳門特區的政府共同編制的合作計劃和協議的數目，並按政策範圍(包括財經、商貿、環境、教育、福利、邊境規劃及基建等)分別列出已確定及簽署的合作計劃和協議的分項數字，以及提供已確定的合作計劃和協議的內容概要及完整文本；當局有否公開所有已簽署的文件；若否，原因為何，以及表列未有公開的合作計劃和協議的名稱；

(二)	當局按甚麼機制與內地省市政府醞釀及商議上述合作計劃和協議，在該機制下成立的聯席會議及其他相關工作會議的名稱，以及當局在落實與內地地區的合作計劃和協議前，有否諮詢及如何諮詢立法會、公眾和業界；及



(三)	當落實上述的合作計劃和協議時，當局有否研究如何處理兩地法制的差異；當局有何機制確保香港特區的公眾利益不會因境外發生的相關貪腐行為而受到損害，以及確保公帑被合理運用；當局如何杜絕該等在境外發生的相關貪腐行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隨着內地進一步改革開放，香港特區與内地之間的關係漸趨密切，兩地在多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亦日趨頻繁。區域合作是我們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方向。內地與特區政府一直為兩地的互惠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和環境。特區與内地省市之間的區域合作都是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則，以及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循序漸進地建立起來的。



	關於質詢的3個部分，我分別答覆如下:



(一)	香港特區成立以來與內地部分省市建立的區域合作平台包括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深港合作會議、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協調機制、滬港經貿合作會議、京港經貿合作會議和港澳合作會議。



	在2005年至2009年10月期間，在上述各區域合作平台下，特區政府與内地相關省市及澳門共簽訂了57份合作安排，涵蓋20個政策範疇(詳情見附表)，作為進一步推展有關合作事宜的基礎，這些合作安排是重要的一環。在召開與內地商討有關的區域合作會議時，我們一般均會安排有關官員會見傳媒，以及發布新聞公布，包括在會議期間簽署的合作安排，這有助於維持與內地合作的公眾透明度。



	就粵港合作的最新情況及最近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結果，我們已向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並樂意聽取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二)及(三)



	區域合作安排的內容和範圍會因應相關省市以往合作所累積的經驗、地域優勢及在不同產業上的專長和互補性等因素，而有所分別。在上述多項區域合作平台下，涉及的合作範圍相當廣泛，例如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平台下的合作範疇包括金融、經貿(包括“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稱“CEPA”)和前海發展)、跨界基礎建設、教育、醫療衞生、城市規劃和旅遊等。



	特區政府在推動各區域合作項目時，均以香港的利益為依歸。針對個別範疇的合作內容，相關的政策局會不時諮詢業界的意見，務求合作安排能為特區和內地的發展帶來互惠共贏的合作環境。



	對於每一項有需要立法會額外撥款或牽涉立法的合作項目，特區政府都會向立法會提案，由立法會審議。



	例如特區支援四川地震災後恢復重建的工作，須按程序得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批准後，才會推行有關的項目。特區政府亦與相關的內地政府單位訂定嚴謹的資金管理、項目監察審核等方面的安排。



	至於在處理一些涉及兩地法律法規的考慮的跨境事宜時，例如設立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的安排及港方口岸區，特區政府是嚴格按照“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規定，處理有關事宜，保障香港的法治制度及公眾利益。





附表



2005年至2009年(10月)香港特別行政區

與內地省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署的

合作協議／備忘錄



		區域合作安排

		協議／名稱

		涵蓋的政策範疇



		1.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安排

		2005年1月

―	泛珠三角區域環境保護合作協議



2005年5月

―	滇港體育交流與合作備忘

―	泛珠三角區域農業合作協議



2005年6月

―	泛珠三角區域反走私合作協議



		環境保護、文化、體育、兩地執法、知識產權、教育、旅遊



		

		2005年7月

―	共建泛珠三角區域教育信息平台合作協議

―	泛珠三角區域知識產權合作協議



		



		

		2006年3月

―	泛珠三角區域教育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工程計劃



		



		

		2006年10月

―	泛珠三角區域安全生產合作協議



		



		

		2008年4月

―	港滇旅遊業更緊密合作安排

―	雲南省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更緊密文化關係安排協議書



		



		

		2009年6月

―	泛珠三角區域旅遊合作框架協議



		



		2.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2005年7月

―	關於粵港澳三地學校締結姐妹學校事宜的框架協議



		教育、商貿、環境保護、食品安全、社會福利、知識產權、專業服務、交通基建、金融、資訊科技、創新科技、文化



		

		2005年9月

―	關於建立粵港反傾銷案件資訊通報機制的合作協議



		



		

		2005年12月

―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羣協調發展規劃研究合作協議書



		



		

		2006年6月

―	粵港澳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合作協議



		



		

		2007年8月

―	深化實施CEPA、共同推進粵港服務業合作協議

―	關於推動粵港兩地企業開展節能、清潔生產及資源綜合利用工作的合作協議

―	粵港社會福利合作安排

―	關於對供港塘魚運輸工具加施檢驗檢疫封識的協議書

―	2007年至2008年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協議

―	關於加強粵港信息化合作的安排



		



		

		2008年1月

―	粵港澳文化資訊網服務協議書



		



		

		2008年8月

―	加快實施CEPA及其補充協議五的合作協議

―	推進粵港兩地教育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	在廣東省試點，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民辦非企業單位形式舉辦殘疾人福利機構合作安排

―	職業介紹所服務合作

―	人才中介機構服務合作

―	獲得“內地註冊城市規劃師資格”及“內地監理工程師資格”的香港專業人士在粵註冊合作協議

―	粵港旅遊合作協議

―	粵港醫療服務業合作協議

―	粵港關於促進港資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的合作協議

―	粵港共建科技創新平台合作協議

―	加強粵港應急管理合作協議



		



		

		2009年2月

―	粵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發展規劃



		



		

		2009年3月

―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羣協調發展規劃研究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



		



		

		2009年6月

―	粵港兩地電子簽名證書互認的框架性意見



		



		

		2009年8月

―	關於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

―	粵港教育合作協議

―	粵港共同落實CEPA及在廣東先行先試政策措施的合作協議

―	粵港研發生產藥物(疫苗)合作安排

―	粵港環保合作協議

―	關於推進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合作安排

―	粵港金融合作專責小組合作協議

―	2009年至2010年粵港知識產權合作協議



		



		3.	深港合作會議

		2006年11月

―	深港興建蓮塘／香園圍口岸前期規劃研究合作協議書



		口岸規劃、基礎設施、環境保護、城市規劃、商貿、旅遊、文化、人才培訓、醫療衞生



		

		2007年5月

―	工商及科技局與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深港創新圈”合作協議



		



		

		2007年12月

―	關於近期開展重要基礎設施合作項目協議書

―	加強深港環保合作協議

―	深港加強城市規劃合作協議



		



		

		2008月11月

―	“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合作協議書

―	教育合作協議

―	加強深港清潔生產工作合作協議

―	更進一步加強文化合作協議



		



		

		2009年4月

―	深圳河治理後過境土地使用合作意向書



		



		

		2009年5月

―	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合作細節安排協議書



		



		4.	香港特區與澳門特區的合作協議

		2005年5月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移交被判刑人的安排



		兩地執法



		

		2006年3月

―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懲教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監獄的合作安排



		









何秀蘭議員：主席，在議會裏，我已第四度向局長提出這項質詢。上次是在施政報告辯論中提問，今次白紙黑字寫下來，要求局長公開前海協議意向書的完整文本，但在主體答覆裏卻沒有提及及答覆。局長為何不願意公開呢？為何提問多次都不讓市民監察，讓市民看到一份完整文本的內容？如果不公開的話，我們怎知道到了怎樣的互惠互贏的程度呢？究竟是贏，還是輸呢？每當有跨境協作時，為何這些文本便不能公開？是否因為內地夥伴不同意，便要改變香港現有的透明度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非常贊同香港與內地的合作須有高度透明度。多年來，無論處理粵港合作或與其他內地省市作區域合作，均以此為依歸。關於前海合作協議，我今天分別答覆劉慧卿議員的書面質詢時，其實已把文本最重要的內容公開。



	我在此簡單複述一下：第一方面，深港雙方也同意按照珠三角規劃綱要、“一國內制”及粵港合作框架下，推動前海地區的規劃和建設，作為深港合作今後重要的載體。第二方面，我們共同探討3方面合作的可能性：第一，研究有關政策措施，推動區內發展現代服務業；第二，通過港深前海現代服務業的合作，發揮香港國際金融、貿易及航運中心的優勢，推動深圳、珠三角地區、香港及廣東省優化產業的結構，加快建設現代產業的體系；及第三，按照雙方功能互補、互利共贏的原則，在CEPA的現有基礎上，支持香港服務業在區內發展，共同拓展現代服務業的市場。深港雙方亦同意成立關於前海合作的專責小組。



	就最重要的內容，我已向大家交代。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何秀蘭議員：問題是，局長為何不願意公開完整的文本內容呢？為何他寧願多用兩分鐘再讀一遍，也不願意我們看到一份文本裏的所有字眼呢？是否因為局長所讀的內容，不知道在協議中是否存在，可能增多，可能遺漏？我們如何監察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我歡迎何秀蘭議員與各位議員監察，我不但以白紙黑字向大家交代，也現身說法向大家再次說明。我重申，我們與內地省市的合作確實是高度透明的。內地省市單位越來越接受及認同，香港對新聞界和公眾要有透明度及要交代我們的工作。因此，所有重要的議題，例如CEPA、港珠澳大橋及人民幣服務也在這個議會，無論是大會或委員會，均向各位議員交代。





何秀蘭議員：我是要文本，不是局長。





主席：局長，可否發表原文的全部文本？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就每項合作安排，我們均按情況向大家交代，原文可在網上看到，而我們亦扼要說明某些項目的重點。





何鍾泰議員：主席，回歸後數年與回歸前數年一樣，兩地的溝通較為缺乏，但近年似乎大有改進。按照局長的主體答覆，我認為局長在這方面的工作是值得稱許的。



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的第二段，局長說已簽訂57份合作安排，涵蓋20個政策範疇。主席，我想問局長，在眾多範疇均已簽訂合作協議的情況下，會否因為已協調多個政策部門  香港部門之間的協調常常出現問題  而影響兩地的合作關係呢？在與內地簽訂合約時，省市之間可能也有很多問題存在，例如對於港珠澳大橋，我們也不滿意“三地三檢”的安排。當局會否為了快點多簽數份協議而倉促簽訂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在處理任何政策範疇的合作時，確實以香港整體的利益為依歸。現時在最策略性的層面上，主席，我們與內地......我們結合與中央的合作及省市的合作。例如在粵港合作方面，我們自從2003年簽訂CEPA後，現在已有6份補充協議，我們可以在廣東先行先試數十個範疇的服務業的專業服務。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套安排，在中央的政策可以大門已開，在省市層面則小門繼續開，確保我們香港各個業界可以進軍內地市場，先打開大珠三角5 000萬人口的市場，繼而打開泛珠4億人口的市場。



	在港珠澳大橋方面有一個重要的課題，究竟是“三地三檢”還是“一地三檢”？就此，我們跟中央有關部委、廣東省政府、市政府及澳門特區政府作通盤考慮過後，認為就港珠澳大橋這個方案，“三地三檢”是比較恰當的。不過，我們很接受何議員及其他議員就這項議題及其他所有議題，繼續多給予我們專業及其他意見。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說要打開5 000萬人口及4億人口的市場，大家均覺得可以進行討論。然而，正如何議員剛才所問，是否真的互惠互利呢？這是大家要看清楚的。



	局長所說的交代真的非常薄弱，主席。何鍾泰議員剛才也提過，57份合約安排，涵蓋20個政策範圍，在這麼多項目當中，有多少個曾提交立法會進行詳細討論？他剛才舉出數個例子，主席，除了那些例子外，還有多少個呢？他剛才又提到我的書面質詢，主席。他提到我們今年3月4日及6月17日的議案辯論，議員提出的意見，但局長又不提及6月17日那項促進港深合作的議案辯論是被否決的。就這項遭否決了的議案，因為有人說想要做，局長會支持嗎？局長又說到立法會提出意見，這便是交代得不好了。立法會也沒有共識的事情，局長又要包攬來做；我們要求局長正正經經來委員會交代，他又不交代。所以，他就這57項安排、20個範疇，交代了多少？主席，我們坐在這裏這麼久，覺得很多事情是被蒙在鼓裏的。此外，我們這些不能返回內地的議員，甚麼也不知道，況且即使是可以返回內地的議員，恐怕也不是知道很多事情。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首先，關於我在另外回答劉慧卿議員的書面質詢時提到的那兩項辯論，當然，就大家已通過了的議案，我們要向立法會提交報告。雖然大家沒有通過另一項議案辯論，但我也尊重各位議員的意見，有何不可呢？


	此外，如果說向這個議會交代，我每一個政策局的同事及主管均非常看重向立法會交代、向公眾交代。我舉數個例子：第一，我們自2003年簽訂CEPA後，每一年均會在這裏向各位議員交代我們最新的進度；第二，如果說到深圳灣口岸，我們在2003年6月已在這裏向大家交代“一地兩檢”的安排，繼而在財務委員會的工務小組委員會申請撥款。在2006年至2007年期間亦再有交代，後來亦通過深圳灣口岸香港口岸區的條例草案。經過這些撥款、條例草案的辯論，是否已經全面向立法會有交代呢？第三，大家剛才看過我們發展局的同事，就落馬洲河套地區的發展，我們在2008年12月已於不同的區議會上討論，而且已在2009年2月諮詢了發展事務委員會。還有，我剛才提及港珠澳大橋及人民幣服務，只要有重大的政策改變及新猷，我們均會透過各個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向各位議員交代。如果是要求立法或撥款，一定向立法會提案。我們已依足程序，以及確保我們這些區域合作是有既定及公開的透明度的。





劉慧卿議員：他沒有回答。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劉慧卿議員：他沒有回答。





主席：請你清楚重複未獲答覆的部分。





劉慧卿議員：就是那57份合作安排，涵蓋二十多個政策範疇，有多少是沒有問過立法會、沒有交代過便開始合作？我們怎知道是互惠互利？主席。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這裏牽涉各個範疇，不論是文化、體育，或是知識產權、教育、旅遊，我們相關政策局的同事每一年，不論是透過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以及每一個月來到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只要有重要的政策發展，均會向各位議員交代；況且，我們現時所進行的合作安排，就每一次會議，我們一般均會安排新聞界採訪。各位議員是清楚知道我們工作的進度的。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只想他提供給我一份文件，列出這57份合作安排，並寫出當局何時來過立法會，寫上是哪一個日期，以及向哪個委員會交代，可以嗎？





主席：局長，可否提供劉議員要求的資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只可以說，我們每一個政策局已按它們本身政策範疇的需要來向有關事務委員會交代，這不單牽涉這些合作安排，也牽涉它們重大的政策發展。





主席：局長，劉議員要求知道政府就該57個項目向立法會作出交代的情況，你可否提供有關資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要先跟相關政策局協調，看看它們有否進一步的資料提供。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是跟進Emily及何秀蘭議員剛才的補充質詢。其實，局長的主體答覆已列出所有協議的名單，我不知道局長可否參考第一項質詢的主體答覆？該主體答覆後面有一個附表，局長可否以這個形式列出每一項協議包括多少人、涉及多少錢、有甚麼利益？這樣便一目了然，大家也很清楚了。局長將來可否以這種方式表達而非只說出協議的名稱？這樣，大家也會明白基本的內容。



	我相信主席也看到第一項主體答覆的附表是仔細無遺的，這是最佳的表達方法。





主席：局長，可否以表列方式提供有關資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其實也嘗試以一個表列的方式，讓大家看到這20個政策範疇在過去5年期間，在各個區域合作的會議曾簽訂甚麼合作安排，這是整體向大家交代，而且這些協議內容在網上也有進一步資料。


馮檢基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只是想舉出一個例子，讓局長可表達得更清楚。例如在現時的附表中，2007年12月之下有加強深港環保合作協議，只有這數個字。如果用第一項質詢的主體答覆的方法，便把活動名稱改為協議名稱，至於主要合作機構，是廣東省、深圳還是甚麼呢？政府花了多少錢呢？有多少人參與或有多少香港人申請呢？這樣便清清楚楚了。我的意思是這樣，我剛才可能......是否主席不明白，還是局長不明白第一項主體答覆的表列的方法？





主席：局長，我相信馮議員的要求很清楚，他除了希望當局列出協議的項目名稱外，還希望得到一些具體的資料，不知道局長可否提供？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會跟相關政策局協調，看看它們可否進一步提供資料。(附錄IV)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0分鐘。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e-道

E-channels



7.	劉皇發議員：主席，關於香港市民因指紋辨識問題，而未能以智能身份證使用旅客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e-道”)辦理出入境手續的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有多少智能身份證的持有人因指紋辨識問題而未能使用e-道辦理出入境手續，以及該數目佔智能身份證持有人總數的百分比；



(二)	上述人士透過傳統的出入境櫃檯完成辦理出入境手續的平均所需時間(包括輪候時間)，較與使用e-道完成有關手續的人士的平均所需時間多出多少；及



(三)	當局有否考慮把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使用的面相識別門禁系統引進本港的e-道系統，使該等人士能使用e-道辦理出入境手續？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根據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紀錄，約有6 200名智能身份證持有人因指模紋理較淺或受損，不能使用e-道辦理出入境手續，佔智能身份證持有人總數少於0.1%；



(二)	我們沒有統計上述人士(即因指模紋理較淺或受損而不能使用e-道的人士)在傳統櫃檯完成出入境手續的所需時間，但一般香港居民在傳統櫃檯進行出入境手續，平均需時12秒，與使用e-道的平均時間相若，而輪候時間則視乎不同關口和不同時段，有所差異。



(三)	入境處會在研究部門資訊系統策略中，探討引進面相識別技術的可行性。





在區域法院實施陪審團制度

Implementation of Jury System in District Court



8.	吳靄儀議員：主席，近日有意見認為，陪審團制度是普通法一個優良傳統，而區域法院就刑事案件可判處最長7年監禁刑期，可謂不輕，故此，理想的安排是在區域法院設立陪審團審理案件。該等意見又指出，過去由於法庭的法定語文為英語，能出任陪審員的市民人數只足夠審理高等法院及終審法院的案件；然而，自從中文成為法庭的法定語文後，能出任陪審員的市民人數大大增加，因此應將陪審團制度擴展至區域法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會否考慮在區域法院實施陪審團制度；如會，工作計劃為何；如不會，理由為何；



(二)	過去3年，在高等法院審理的案件當中，有需要組成陪審團審理的案件數目，以及所涉陪審員人數和有關的資源為何；及


(三)	有否評估在2008-2009年度，有多少宗在區域法院審理的案件可交由法官與陪審團一同審理，以及在區域法院實施陪審團制度，預計有需要增加出任陪審員的市民人數及所涉資源為何？





律政司司長：主席，



(一)	政府現時並無計劃為區域法院的刑事審訊引入陪審團制度。



	《基本法》第八十一條的其中一項規定是，原在香港實行的司法體制予以保留。第八十六條訂明，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制度的原則予以保留。《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並沒有賦予刑事法律程序中的被告人可選擇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受審的權利。根據現行制度，被告人在區域法院由一名法官單獨審訊，同樣可確保得到公平審訊；有關法官須擬就詳列理由的判決書，供其後案件可能進行上訴時審核。



	關於這項議題，對上一次是在1997年3月在當時的立法局提出，當時的律政署在向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交的資料文件中指出，如果要對現行的安排作出任何改變，須進行長時間、詳細及深入的研究。經覆檢該文件臚列的事項並徵詢司法機構的意見後，政府當局並不信服有足夠理由重新研究這個議題。區域法院以中文審理的刑事案件數目近年持續增加，但原訟法庭以中文審理的案件數目卻沒有相若的增幅。自2007年以來，操華語而能出任陪審員的巿民人數增加，並沒有使原訟法庭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以中文審訊的案件數目增加。因此，如果在區域法院引入有陪審團的審訊，似乎相當不可能會令區域法院增加使用中文。



		法院級別

		以中文聆訊的審訊案件數目



		

		2007年

		2008年

		2009年(1月至9月)



		原訟法庭(審訊)

		 29

		 31

		 27



		區域法院

		219

		314

		316







	假如區域法院要引入陪審團制度而每年審理的案件數目不少於現時的話，對資源的影響和對陪審員人數的需求亦將會十分巨大。


(二)	下表顯示原訟法庭在過去3年每一年有陪審員審訊的案件數目、選任為陪審員的總人數及按準陪審員名單被傳召出席遴選程序的人數等統計數字：



		年份

		有陪審員

審訊的

案件數目

		選任為

陪審員

的人數

		通知準陪審員

出席遴選程序所發出的傳票數目



		2007

		77

		541

		18 172



		2008

		69

		487

		17 078



		2009

(截至10月止)

		73

		515

		14 260







	有陪審團的審訊所需的資源包括適當的住宿供應、行政人員的費用，以及向擔任陪審員的人士提供的津貼。此外，對於擔任陪審員的自僱人士，以及聘用有關陪審員的僱主來說，這亦會涉及因他們自己或其僱員未能上班而引致的間接成本。



(三)	當局無法評估在2008-2009年度，有多少宗在區域法院審理的案件可交由法官與陪審團一同審理。不過，區域法院在過去3年的刑事審訊案件數目或可作為參考，以顯示有關情況，詳情如下：



		年份

		審訊案件數目



		2007

		647



		2008

		588



		2009(截至10月止)

		612







	假如這些審訊全部均由法官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則須有眾多公眾人士出任陪審員，而為管理在區域法院實施陪審團制度所需的其他資源亦非常龐大。



	區域法院的房間須重新設計，以提供陪審員的座位，並增設一個陪審員集合處、獨立通道及供陪審員使用的設施，包括等候室和一些夜宿設施。這也會對支援人員造成人手影響，亦有可能對法官的人手造成影響。




香港和深圳在前海的現代服務業合作

Co-operation on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in Qianhai



9.	劉慧卿議員：主席，政府於本年8月19日與深圳市人民政府簽署關於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合作意向書”)，希望透過參與深圳前海的發展，促進和提升香港服務業，長遠推動本港經濟發展。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政府在簽署合作意向書前並無諮詢立法會和公眾的原因，以及何時會進行有關的諮詢；



(二)	合作意向書的內容和香港特區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三)	須否為參與深圳前海的發展投放公帑和進行相關的立法程序；及



(四)	香港可從參與前海的發展獲得甚麼利益，以及將會令本港的服務業面對甚麼形式的競爭？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及(三)



	有關質詢(一)及(三)的部分，香港與內地各區域的合作，一直以來都是建基於“一國兩制”的原則。政府在推動各個合作項目時，均是以香港的利益為依歸。如果有項目有需要立法會額外撥款或牽涉立法，政府都會按照現行程序向立法會提案，供立法會審議。有關合作意向書並不牽涉立法會額外撥款或立法，因此，政府無須向立法會提案。



	在召開與內地有關的區域合作會議時，我們均會安排有關官員會見傳媒，以及發布新聞公布。這些安排維持了與內地合作的公眾透明度，有關合作意向書也是同一安排。



	在推進香港和廣東省特別是珠三角地區的進一步合作，我們已充分諮詢及考慮各有關持份者包括立法會及業界的意見。舉例來說，在近期與廣東及深圳的合作過程中，我們已詳細考慮立法會議員於今年3月4日及6月17日分別就積極推動《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規劃綱要》”)配套政策及促進港深合作動議辯論中提出的意見。政務司司長亦於今年4月至6月期間，聯同業界代表訪問珠三角九市，並在今年7月在香港舉行大型落實《規劃綱要》交流會，廣納各方意見，才制訂進一步的政策建議。



(二)	有關質詢的第(二)部分，香港和深圳於今年8月簽訂合作意向書，旨在反映港深雙方在前海推進現代服務業合作的宏觀意向，和共同探討合作可能性的意願。



	根據合作意向書，港深雙方同意在《規劃綱要》、“一國兩制”和粵港合作框架下，將前海地區的規劃建設作為港深合作的重要載體，以共同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相關工作。雙方會在以下領域共同探討合作的可能性，包括：



(i)	研究有關政策措施，推動區內發展現代服務業；



(ii)	通過港深前海現代服務業合作，發揮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優勢，推動深圳、珠三角地區及廣東省優化產業結構，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及



(iii)	按照雙方功能互補、互利共贏的原則，在CEPA的現有基礎上，支持香港服務業在區內發展，共同拓展現代服務業的市場。



	根據合作意向書，港深雙方同意在粵港合作及港深合作的架構下成立專責小組，以商討整體合作方向和合作內容。日後，雙方須就細化意向書事項進行協商。



	以上是合作意向書最重要的具體內容，並已涵蓋在今年8月“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新聞公報中。



	至於在前海發展現代服務業，目前仍屬前期研究階段。在制訂詳細發展方案時，如牽涉任何特區撥款申請和立法程序的事宜，我們會提交方案供立法會審議。



(四)	有關質詢的第(四)部分，過去30年，因應內地的改革開放政策，香港企業有充分空間在內地發展，特別是在製造業方面。與此同時，香港本身經濟亦轉型至以服務業為主。今後我們須繼續為香港在內地拓展服務業的市場。



	立法會在今年3月4日通過動議，促請政府積極推動《規劃綱要》配套政策。該《規劃綱要》提出各方面建議，包括支持建立深圳前海地區，加強與香港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合作。



	我們今後的整體目標是利用香港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優勢去發展香港服務業在內地的市場，首先開拓大珠三角5 000萬人口的市場，然後拓展至超過4億人口的泛珠各省區的市場。





物業市場買家的負擔能力

Affordability of Buyers in Property Market



10.	DR DAVID LI: President, in July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Economist stated that the mortgage payment for a flat of 450 sq ft then represented only 35% of the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whereas in 1997, the ratio was 90%.  Taking the two periods from July 1996 to June 1997 and from July 2008 to June 2009 as reference,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ether it knows the total new property mortgage loans granted respectively to end-users and investors by month;



(b)	of the mortgage-to-income (M-to-I) ratio in respect of new property mortgage loans granted by month;



(c)	whether it knows the ratio of average downpayment to property value in respect of new property mortgage loans granted by month; and



(d)	of the factors, apart from the above parameters, that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 when assessing the affordability of the buyers in the property market?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President, my reply to the four parts of question is as follow:



(a)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Residential Mortgage Survey of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the total amount of new mortgage loans drawn down by month for the periods from July 1996 to June 1997 and July 2008 to June 2009 respectively are as shown in the table below.  The Residential Mortgage Survey does not have breakdown of the new mortgage loans by end-users and investors.



		Year/Month

		HK$ Million

		Year/Month

		HK$ Million



		July 1996-June 1997

		July 2008-June 2009



		July 1996

		17,659

		July 2008

		17,318



		August 1996

		13,397

		August 2008

		12,197



		September 1996

		11,673

		September 2008

		11,641



		October 1996

		15,499

		October 2008

		11,344



		November 1996

		16,807

		November 2008

		8,121



		December 1996

		19,544

		December 2008

		7,226



		January 1997

		20,626

		January 2009

		6,145



		February 1997

		18,799

		February 2009

		7,110



		March 1997

		16,797

		March 2009

		8,922



		April 1997

		22,713

		April 2009

		10,643



		May 1997

		26,047

		May 2009

		15,163



		June 1997

		25,529

		June 2009

		20,385







Note:



The data in the Residential Mortgage Survey includes only the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tended to private individuals by surveyed banks, and does not represent all mortgage loans.



(b)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information on the monthly M-to-I ratio of new property mortgage loans granted.  However, the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 compiles M-to-I ratio which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s that private households with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buy a flat of 45 sq m and take out a 20-year mortgage loan at a 70% loan-to-value ratio and an average effective mortgage rate.  On the basis of the aforementioned formula, the M-to-I ratio for 1996, 1997, 2008 and 2009 are as below:

		Year

		Annual Average M-to-I ratio



		1996

		67%



		1997

		87%



		2008

		35%



		2009

		34% (as at Quarter Two)







(c)	HKMA does not keep record on the "downpayment-to-value ratio".  However, it keeps record on the loan-to-value ratio by month.  With the data on the loan-to-value ratio by month, HKMA can work out the "downpayment-to-value ratio" by month.



	As HKMA has started compiling the loan-to-value ratio only since June 1998, the "downpayment-to-value ratio" for the period from July 1996 to June 1997 cannot be worked out.  The "downpayment-to-value ratio" for the period from July 2008 to June 2009 is as below:



		Month/Year

		Downpayment-to-value ratio



		July 2008

		37.3%



		August 2008

		36.1%



		September 2008

		36.1%



		October 2008

		38.5%



		November 2008

		39.3%



		December 2008

		38.5%



		January 2009

		35.8%



		February 2009

		37.0%



		March 2009

		35.2%



		April 2009

		34.7%



		May 2009

		34.8%



		June 2009

		34.1%







Note:



The "downpayment-to-value ratio" is derived from 100% minus the "loan-to-value ratio".



(d)	When assessing the affordability level in the property market, apart from making reference to the M-to-I ratio, the Government also makes reference to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interest rate for mortgage loans and the number of transactions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below $2 million.


提供精神健康支援服務

Provision of Mental Health Support Services



11.	梁國雄議員：主席，據報，較早前，本港又發生一宗涉及精神病患者的慘劇，一名患有精神病的男子在輕鐵站用刀刺死其前妻。本年1月至今，已發生多宗同類慘劇，當局亦在每次事件後表示會加強精神健康服務。但是，有報道指出，香港的精神科醫生在未來5至10年仍會持續短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過去3年，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每年給予每間公立醫院精神科的撥款額和其他資源，請按支出項目(包括醫護人員和其他職員的薪金、藥物及醫療設施等支出)詳列撥款額的分項數字；



(二)	是否知悉，醫管局有否限制每間醫院提供的精神科藥物的成本；若有，限制的詳情；



(三)	是否知悉，按現時本港人口需要而計算的公立醫院精神科內各專科(包括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老人精神科、社區精神科及法醫精神科)所需的床位及醫護人員的數目，以及該等數目與現有相關數目如何比較；



(四)	是否知悉，過去3年，第(三)部分的各名精神科專科的出院病患者的再入院比例；



(五)	是否知悉，過去3年，平均每名精神病患者出院後，獲有關的醫護人員跟進其個案的時數，以及平均每周獲精神科社康護士跟進其個案的次數及時數；



(六)	是否知悉，過去3年，平均每名精神科社康護士須跟進的康復者數目；



(七)	前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於2006年8月成立的精神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其轄下的分組及專家小組成立至今分別召開了多少次會議、最新的成員名單，以及其成員的出席率；及



(八)	工作小組經超過3年的工作後，提出了甚麼精神健康政策和具體建議，以及落實該等政策和建議所需的資源及時間表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數年，醫管局每年投放在精神健康服務的資源不斷增加，每年開支超過25億元。各醫院聯網過去3年的精神科服務支出和分項開支如下：



		2006-2007年度



		聯網

		薪金開支

(百萬元)

		藥物及其他開支

(百萬元)

		總計

(百萬元)



		香港東

		189.1

		103.7

		292.8



		香港西

		75.9

		 63.5

		139.4



		九龍中

		164.3

		101.9

		266.2



		九龍東

		81.3

		 44.3

		125.6



		九龍西

		479.3

		184.3

		663.6



		新界東

		236.5

		139.6

		376.1



		新界西

		443.9

		228.3

		672.2



		總計

		1,670.3

		865.6

		2,535.9







		2007-2008年度



		聯網

		薪金開支

(百萬元)

		藥物及其他開支

(百萬元)

		總計

(百萬元)



		香港東

		193.3

		103.3

		296.6



		香港西

		80.4

		 64.6

		145.0



		九龍中

		191.7

		109.2

		300.9



		九龍東

		89.6

		 47.6

		137.2



		九龍西

		478.8

		214.1

		692.9



		新界東

		255.6

		149.7

		405.3



		新界西

		451.4

		237.9

		689.3



		總計

		1,740.8

		926.4

		2,667.2







		2008-2009年度



		聯網

		薪金開支

(百萬元)

		藥物及其他開支

(百萬元)

		總計

(百萬元)



		香港東

		207.2

		118.5

		325.7



		香港西

		90.8

		66.1

		156.9



		九龍中

		209.0

		110.6

		319.6



		九龍東

		103.7

		52.0

		155.7



		九龍西

		495.0

		215.6

		710.6



		新界東

		279.5

		163.6

		443.1



		新界西

		470.8

		247.7

		718.5



		總計

		1,856.0

		974.1

		2,830.1







(二)	藥物的成本並不是醫管局處方藥物的主要考慮。處方精神科藥物是以病患者的臨床情況和治療需要作決定，以達到良好療效和幫助病患者早日康復。各聯網的精神科部門會按病患者情況及開藥指引，為病患者處方藥物。近年，當局已向醫管局提供額外經常性撥款共9,500萬元，為更多有需要的病患者提供新一代精神科藥物。



(三)	醫管局在規劃其精神科服務及人手時，會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人口變化及各聯網過去的服務需求趨勢等。醫管局近年積極增加精神科部門的人手，精神科專科醫生的數目由2001-2002年度的212名增至2008-2009年度的288名，而精神科護士的數目也於同期由1 797名增至1 880名。截至2009年3月31日，醫管局共提供4 000張精神科病床。



	由於精神科醫護人員的工作涉及不同範疇，包括住院、專科門診及社區外展服務，而每名病患者各有不同的病情和需要，因此醫管局並沒有就精神科的個別分科服務制訂固定人手編制，而是按各區醫院的運作需要和服務需求，靈活調配和調整部門內的人手。法醫精神科是一個特別服務單位，主要負責為懲教署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提供服務，以及為各聯網提供法醫精神科服務。該單位現時有7名醫生及87名護士。



(四)	根據醫管局紀錄，過去3年，精神科病患者出院後28天內經急症室再入院的比例如下：



		年度

		精神科病患者出院後28天內

經急症室再入院的比例



		2006-2007

		6.0%



		2007-2008

		6.0%



		2008-2009

		6.3%





(五)	醫管局為出院病患者提供醫療康復及精神科社康服務，協助他們康復及重新融入社會。這些服務主要由醫管局轄下的綜合及跨專業社區精神科小組提供，成員包括精神科醫生、精神科社康護士、臨床心理學家、醫務社工及職業治療師等，服務範圍包括危機處理、家居探訪、電話諮詢及跟進服務。2008-2009年度，社區精神科小組的外展服務人次為104 753人次。另一方面，醫管局的精神科社康護士定期造訪病患者住所、中途宿舍或其他院舍，跟進出院病患者的治療和康復進展。2008-2009年度，由精神科社康護士跟進的個案總數為9 245宗。個案的跟進次數和時間視乎個別病患者的需要和病情而定。就一般非緊急個案而言，精神科社康護士每月約進行家訪1次。



(六)	過去3年，平均每名精神科社康護士所需跟進的個案數目如下：



		年度

		每名精神科社康護士

平均每年跟進的個案數目



		2006-2007

		68



		2007-2008

		71



		2008-2009

		70







(七)	食物及衞生局成立的精神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由我本人擔任主席，成員包括政府代表、醫療及社福界別的精神健康服務專業人士和學者等，負責協助政府檢討現有的精神健康服務。工作小組成立了一個分組，由兩位工作小組成員擔任主席，成員包括來自醫療和社福界別的專業人士，負責更深入研究精神健康服務的需要和相關政策措施。此外，分組轄下的3個專家小組由具相關服務經驗的專家組成，就3個不同年齡組別人士(兒童及青少年、成年人、長者)的服務需要進行研究。工作小組、分組和專家小組的成員名單分別載於附件一、附件二和附件三。



	工作小組和分組至今各舉行了4次會議，成員的平均出席率分別為90.4%和100%。專家小組至今共召開了9次會議，成員的平均出席率為84.5%。除此以外，專家小組的成員亦會透過電郵進行討論和交換意見。



(八)	工作小組轄下的專家小組自今年年初成立以來，就本港各個目標組別的精神健康服務需要進行初步研究，確定及早識別和治療的重要性，以及加強社區護理的服務方針，並建議政府因應不同患者的需要採取相應的服務策略，為他們提供適切服務。專家小組的其他服務改善建議包括加強訓練基層和社區護理人員協助介入精神健康問題、改善精神科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加強住院護理和各項社區外展及住宿服務等。



	我們經考慮工作小組、分組及專家小組的意見後，將於2010-2011年度透過醫管局推出兩項新措施，分別支援嚴重精神病患者和一般精神病患者。就嚴重精神病患者而言，醫管局將於個別地區試行個案管理計劃，培訓醫護人員為個案經理，於社區層面為病患者提供持續和個人化的深入支援。對於一般精神病患者，醫管局會促進精神科專科門診和基層醫療的協作，為這些病患者提供適切的評估和診治服務。



	工作小組協助政府就本港精神健康服務所作的檢討是一項持續和長遠的工作，推行必須按部就班，務實持久。我們將會繼續因應工作小組及其分組和專家小組的意見，為各項服務改善措施訂立優先次序。我們亦會繼續在預防、及早介入、治療和康復服務等範疇增撥資源，以進一步改善精神健康服務。





附件一

精神健康服務工作小組

(截至2009年10月31日)



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



成員：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李淑儀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康復專員蕭偉強先生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綜合護理計劃)鄭淑梅女士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袁鄺鏽儀女士

趙鳳琴教授

沈伯松教授

熊思方醫生

溫麗友女士

葉嘉池醫生

何惠娟女士

吳宏增先生

尹可如女士





附件二

精神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分組

(截至2009年10月31日)



主席：



熊思方醫生

溫麗友女士



成員：



林翠華教授

張復熾醫生

陳偉智醫生

黃敏信先生

陳秀琴女士





附件三

精神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專家小組

(截至2009年10月31日)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



成員：



陸兆鑾教授(召集人)

黎以菁教授

梁永亮教授

熊思方醫生

林紹文醫生

鄧振鵬醫生

周振邦醫生

鄒翠娟女士

陳秀琴女士

黃敏信先生

鍾廣雄先生

鄒楊金鳳女士



成人精神健康服務



成員：



熊思方醫生(召集人)

陳友凱教授

陳慧慈教授

石翠華教授

張復熾醫生

吳文建醫生

溫麗友女士

何惠娟女士

游秀慧女士





老人精神科服務



成員：



林翠華教授(召集人)

李子芬教授

鄭相德教授

陳章明教授

區美蘭教授

陳偉智醫生

潘佩璆醫生

羅振邦醫生

陳慧敏醫生

徐李健明女士

岑偉全先生

李佩菱女士

高淑蘭女士


香港中醫藥產業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in Hong Kong



12.	林大輝議員：主席，國務院於本年5月7日發布《關於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要加大對中醫藥產業的支持力度，建設現代中藥工業體系，並明確提出要在基本藥物制度的建立過程中堅持中西醫並重。據報，在本年6月底舉行的2009年國際生物經濟大會上，中國科技部中國生物技術發展中心發表報告，指在未來10年，中國將建構4,000億元的中醫藥產業。就本港中醫藥產業的發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會否抓緊機遇，為本港中醫藥產業制訂長遠的發展計劃大綱，以配合國家中醫藥產業的發展，把握中國逐步實現中藥現代化的契機；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	將為中醫藥產業提供甚麼形式的支援，以加速實現中醫藥現代化，或大幅度提高中醫診斷與治療水準，令更多人接受和採用中醫技術；



(三)	如何鼓勵和支援中醫藥業界定期為中醫藥產品進行測試，以監控品質；會否考慮就對中成藥進行檢測的有關開支提供相關的扣稅優惠；如否，原因為何；



(四)	如何加強中醫人才培訓；會否增加中醫藥學位和研究課程的學額，以及加強臨床實習培訓；



(五)	當局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於2007年簽署關於中醫藥領域的合作協議的最新落實情況，並按中醫藥發展的策略、中醫藥政策法規、中西醫協作的發展、中醫藥標準、中醫師培訓、醫院管理及舉辦中醫藥文化交流及科普活動等7方面列出有關的落實情況；會否考慮檢討協議的內容，以進一步加強合作；



(六)	過去3年，有否研究本港是否有需要設立一間獨立的中醫醫院；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七)	政府在18區分階段開設中醫診所的最新進度為何；會否考慮在全港各間公立醫院增設中醫診所；如否，原因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一直支持及推動香港中醫藥產業的發展。2009-2010年度施政報告中指出，為推動中醫中藥發展，政府會盡快建立香港常用中藥材的標準，把涵蓋範圍由目前的60種藥材增加至大約200種藥材，亦會協助和促進市場設立檢測實驗室，以提升香港中藥檢測的能力，以及考慮吸納更多內地知名中醫來港參與臨床教學及研究，促進香港成為中醫中藥走向國際化的平台。



	此外，根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香港和內地在“中醫藥產業合作”領域會加強合作，促進雙方的共同發展。合作內容包括：



	(1)	相互通報各自在中藥法規建設和中醫藥管理方面的情		況，實現信息共享；



	(2)	加強在中醫藥科研方面的合作，交流和分享中藥發展		和行業發展導向等方面的信息資料；



	(3)	加強在中藥註冊管理方面的溝通與協調，實現中藥規		範管理，為兩地的中藥貿易提供便利；



	(4)	在臨床試驗的設施管理和臨床試驗的法規要求等方面		開展合作，以期達到雙方對臨床試驗數據的相互承認；



	(5)	開展中藥質量標準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共同促進中藥		質量標準的提高；



	(6)	支持兩地中醫藥企業的合作，共同開拓國際市場；



	(7)	加強中醫藥產業的貿易投資促進和產業合作；及



	(8)	交流和協商解決中醫藥產業合作中出現的問題。 



	上述措施不但為中醫藥業界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透過與內地的相互交流，亦促進業界的發展。



(二)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是根據《中醫藥條例》成立的法定組織，負責實施各項中醫藥的規管措施，以確保中醫藥業界的執業水平和操守，同時亦就中成藥的安全、品質及成效等方面進行規管。其目標是保障公眾健康和消費者權益，以及確保中醫藥行業的專業水平。在有效的法例規管下，中醫藥業在香港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亦加強了消費者使用中藥產品的信心。



	此外，在《中醫藥條例》的機制下，內地中醫專家可透過有限制註冊的途徑來港，在本地大學及科研機構，進行臨床研究及教學工作，以進一步提高本港中醫專業水平。香港現時共有6間教育或科研機構，可為其聘請的中醫藥專家提出有限制註冊申請，分別為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其中，醫管局已陸續邀請國內中醫專家來港作學術指導。



	此外，政府撥款設立的“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目的是資助各有關業界推行發展項目，以加強本港專業服務界在境外巿場(包括內地巿場)的競爭力，以及提高本港專業服務水平。過往數年，已有本地中醫團體成功申請了此計劃的撥款，以舉辦專業發展計劃。



	政府亦同時積極落實在各區開設中醫診所計劃，令更多市民能享用高質素的中醫藥服務，從中中醫藥服務亦得以推廣。



	為推動中醫藥業的發展，香港貿易發展局每年均舉辦“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為中醫藥業界提供大型國際性交流與合作的貿易平台。



(三)	中藥的檢測是中藥監管制度的一個重要環節，檢測及認證更是經濟機遇委員會支持發展的6項優勢產業之一。我們會鼓勵中藥業界定期為中藥產品進行基本測試，以監控其產品的品質。建議一方面可保障公眾健康及消費者權益，另一方面可促進中藥檢測服務的發展，拓展商機，並加強本港在檢測服務業的優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指，政府今年9月成立香港檢測和認證局，推動產業發展，提高專業水平，以及透過建立香港檢測及認證的品牌，提升產業的國際認受性。該局的首要任務是為產業制訂三年發展藍圖，而其中一個重點是通過檢測及認證服務，促進中醫中藥發展，該局將研究這方面的具體措施。三年發展藍圖將於2010年年初完成制訂後向行政長官提交。



	政府亦會繼續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本地大學及業界開發中藥檢測技術的研究工作。



	根據《稅務條例》，在計算業務的應評稅利潤時，可扣除該業務為商品進行檢測的經常性開支。因此，中藥業界為其銷售或製造的中藥產品作定期檢測的相關費用可獲扣稅。



(四)	目前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款資助的本地3所大學，即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的中醫本科課程學額每年合共有79個。除本地3所大學的中醫本科課程學生可以透過參加及通過中醫執業資格試而取得中醫註冊資格外，根據《中醫藥條例》，其他已完成中醫組認可課程的人士及表列中醫亦可參加執業考試。在2008年，通過中醫執業資格試取得註冊資格的人數達327名。本港中醫的人力資源基本能滿足社會需要。至於研究生課程的學額，其分配則由院校自行釐定，並會由2007-2008年度的4個，逐步增至2011-2012年度的13個。在畢業實習機會方面，現時獲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轄下中醫組承認的3個本地全日制中醫學位課程，一律須為其學生提供最少30周的臨床實習。這3所本地大學均設有中醫診所，為學生提供培訓。三所大學亦會安排學生到內地汲取相關經驗。



	政府亦積極向中醫藥學位課程畢業生提供更多臨床實習機會。早前，每間公營中醫診所須聘請最少5名中醫藥學位課程畢業生為初級中醫師，以作培訓，為期1年。培訓計劃自今年開始獲進一步拓展，初級中醫師因而可在公營中醫診所接受第二年及第三年的培訓，臨床實習機會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醫管局亦增設“初階獎學金”讓具兩年或以上臨床經驗的中醫師到國內中醫院學習，進修的專題會按香港的需要及中醫中心的發展方向而決定。中醫師受訓後，返港須協助推動中醫服務。目前有6名中醫師正在國內進修中。



(五)	2007年11月，食物及衞生局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簽署中醫藥領域的合作協議(“合作協議”)。從簽署合作協議至今，衞生署及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與內地中醫藥相關機構與部門，包括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吉林省衞生廳、廣西壯族自治區衞生廳、廣東省衞生廳及貴州省衞生廳等，已進行了約10次的訪問與交流活動。



	此外，國家中醫藥管理局聯同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署於2007年11月24至12月31日舉辦“中醫中藥中國行香港活動”，並由醫管局、3所中醫藥院校及本地中醫藥機構等四十多個團體協辦不同類型的中醫藥科普宣傳活動，以推動香港中醫藥發展和中港兩地中醫藥交流。2008年11月，衞生署參與了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在北京舉辦的“中國中醫藥展”，向世界衞生組織和其他中醫藥監管機構展示香港的中醫藥發展情況。2009年6月，醫管局及衞生署亦為內地約30名省級中醫院院長安排了為期一周的“香港醫院管理考察研討班”。



	在合作協議的框架下，衞生署將繼續與內地其他出產中藥材的省份保持緊密聯繫，在有需要時訂定合作計劃。今年10月，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衞生署和醫管局代表參加了在廣西南寧召開的“2009中國  東盟傳統醫藥高峰論壇”，就促進傳統醫學知識的傳播，制訂政策、法規和標準，把傳統醫學納入國家綜合衞生體系等事宜進行交流。合作協議有效期為5年，雙方會回顧合作進展，並根據需要提出改進建議。



(六)	中醫在香港基層醫療服務方面的貢獻廣為市民所認同。至於有需要住院或有嚴重疾病的病人，一般都會尋求西醫診治，中醫為輔。為推動中醫服務的進一步發展，政府自2003年起已在多個地區開設公營中醫診所。



	設立純傳統中醫治療的醫院未必可以為病人提供最全面的治療服務。當局在推動中醫發展的長遠目標，是以“循證醫學”為本，發展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及需要的中西醫合作診療模式。按病人的實際需要，醫管局正在不同醫院試行提供不同模式的中西醫結合服務，涉及的醫院包括東區醫院、基督教聯合醫院、九龍醫院、東華醫院、屯門醫院、黃大仙醫院、將軍澳醫院、瑪嘉烈醫院荔景大樓、博愛醫院田家炳護養院、沙田醫院、靈實醫院、麥理浩復康院，以及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此外，廣華醫院亦研究在重建計劃中建立中醫大樓，提供更具規模的中西醫結合服務。



	與此同時，政府亦歡迎有興趣的團體在今年年底推出的私家醫院的土地上同時提供中西醫服務。



(七)	過去數年，政府積極落實開設中醫診所的計劃，目前有14間公營中醫診所，分別設於中西區、灣仔、東區、觀塘、黃大仙、深水埗、荃灣、大埔、將軍澳、元朗、屯門、葵青、北區及沙田。我們現正努力於九龍城、油尖旺、南區及離島區物色合適的選址以開設中醫診所。此外，一些非政府組織包括博愛醫院、仁愛堂及鄰舍輔導會等亦以流動中醫診所模式為多個地區提供中醫藥服務。目前，上述非政府機構共有約23部流動中醫診所服務市民。



	至於在各公立醫院增設中醫診所方面，一直以來，香港的中醫服務主要由私營市場提供。截至2009年10月31日，香港有6 120名註冊中醫及2 793名表列中醫，他們在香港不同的地區提供中醫服務。政府於18區開設公營中醫診所，亦發揮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及長者提供免費或減費的中醫服務的功用。可見公營和私營的中醫服務優勢互補，已滿足了社區的需要，無須另外於各公立醫院增設中醫診所。





內地孕婦來港分娩的情況

Mainland Pregnant Women Giving Birth in Hong Kong



13.	石禮謙議員：主席，關於內地孕婦來港分娩的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自2001年終審法院就莊豐源案作出判決後，每年內地婦女分別在本港的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分娩所生的嬰兒數目，以及該等數目與同期本地婦女所生的嬰兒的相關數目如何比較；



(二)	過去兩年，有否評估非香港居民的在港出生子女來港接受教育的意願；若有，詳情為何；若否，會否盡快進行有關的評估；及



(三)	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科服務安排的最新實施情況？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2002年至2008年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出生嬰兒人數、分娩所在公立或私家醫院的比例，以及佔本地所有活產嬰兒總數的百分比的統計數字列載於附表。



(二)	政府統計處分別於2007年年初及2009年年初，完成了兩輪“內地女性在香港所生的嬰兒統計調查”(“統計調查”)，藉以瞭解這些嬰兒的父母會否把嬰兒帶回內地，以及就那些返回內地的嬰兒瞭解其父母隨後會否把子女帶回香港居住的意向。



	根據2009年年初完成的統計調查的結果，對於內地孕婦在港生產的嬰兒，其父親為香港永久性居民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者對其子女會否留在香港居住有不同的意向。其父親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嬰兒(下稱“第一類嬰兒”)當中，約有52%的父母表示嬰兒會留港居住。其餘48%的第一類嬰兒中，約有86%的父母表示即時把嬰兒帶返內地後打算在子女21歲前一定或可能帶返香港居住。至於那些父親並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嬰兒(下稱“第二類嬰兒”)中，則只有約2%的父母表示其子女會留港居住。其餘98%的第二類嬰兒的父母表示打算即時把嬰兒帶返內地，而其中約28%表示會在子女21歲前一定或可能帶返香港居住。



	政府統計處目前正進行第三輪的統計調查，結果將會作為更新人口推算的參考資料。



(三)	我們的政策是要確保香港居民得到妥善和足夠的產科服務。近年，非本地居民婦女(包括內地婦女)對香港產科服務的需求急劇增加，為公營醫院產科服務帶來巨大壓力，並影響提供予本地居民婦女的產科服務。我們亦注意到有大量非本港居民婦女經公營醫院急症室緊急入院分娩。為解決這個問題，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自2007年2月1日起修訂對非符合資格人士的產科服務安排，以確保香港居民婦女能優先獲得妥善的產科服務。新安排亦希望在把來港分娩的非符合資格人士的數目限制在本港公營醫療體系可以應付的水平，以及遏止他們在臨盆一刻才經由急症室緊急入院的危險行為。



	在新安排下，使用公營醫院產科服務的非符合資格人士，必須先行預約和繳付產科套餐服務收費39,000元。至於經急症室緊急入院分娩的個案，收費則為48,000元。這項收費政策適用於所有非符合資格人士，不論她們的丈夫是否香港居民。醫管局會預留足夠的名額給符合資格人士，確保她們可比非符合資格人士優先預約產科服務，並只會在有剩餘名額時才會接受非符合資格人士預約登記。新安排成效顯著。與2006年同期比較，2009年首8個月在公營醫院分娩的香港居民婦女數目增加8.7%，而在公營醫院分娩的非香港居民婦女數目則減少12.8%。此外，非香港居民婦女經急症室在公營醫院分娩的個案數目，更大幅減少92.2%。



附表



內地女性在香港所生的註冊活產嬰兒數目



		年份

		其配偶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其配偶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其他(1)

		小計

		公立醫院所佔的比例(2)

		私家醫院所佔的比例(2)

		佔所有在香港活產嬰兒總數的百分比



		2002

		7 256

		1 250

		─

		8 506

		─

		─

		18%



		2003

		7 962

		2 070

		96

		10 128

		─

		─

		21%



		2004

		8 896

		4 102

		211

		13 209

		─

		─

		27%



		2005

		9 879

		9 273

		386

		19 538

		─

		─

		34%



		2006

		9 438

		16 044

		650

		26 132

		─

		─

		40%



		2007

		7 989

		18 816

		769

		27 574

		33%

		67%

		39%



		2008

		7 228

		25 269

		1 068

		33 565

		32%

		68%

		43%



		2009

(1月至

6月)#

		3 122

		13 105

		497

		16 724

		29%

		71%

		44%







註：



(1)	在出生登記時，內地母親並沒有提供嬰兒父親居民身份的資料。

(2)	政府統計處並沒有2006年或以前相關的統計資料。

#	臨時數字



資料來源：政府統計處




私家醫院提供經濟病床

Provision of Low-charge Beds by Private Hospitals



14.	陳克勤議員：主席，據報，政府於1996年以私人協約批地方式，批准聖德肋撒醫院興建新院大樓，但要求院方須以公立醫院三等病床的收費提供一定數目的經濟病床，並在契約內加入有關條款。然而，院方自新院大樓落成後，多年來均沒有按契約規定提供足夠數目的經濟病床，而當局只是提醒院方須遵守有關規定。關於私家醫院提供的經濟病床的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除聖德肋撒醫院外，自1996年至今，還有哪些私家醫院曾獲當局以私人協約批地方式提供土地作醫療衞生用途；當局有否要求該等私家醫院須提供一定數目的經濟病床及其他指定的醫療服務，或規定相關的收費水平；若有，詳情是甚麼；若否，原因是甚麼；



(二)	哪些政府部門負責與聖德肋撒醫院草擬有關的私人協作批地契約及簽訂契約；有否制訂任何懲處機制；若有，詳情是甚麼；若否，原因是甚麼；



(三)	當局為何多年來一直沒有按契約條款要求聖德肋撒醫院提供足夠的經濟病床；有否瞭解院方有否違反契約的條款；若有違反，當局會採取甚麼跟進行動(會否包括向院方追討地價差額)；及



(四)	鑒於行政長官在其剛公布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支持醫療產業的發展，並撥出4幅土地用以興建私家醫院，當局會否與投得土地的私家醫院簽訂協議，要求院方提供一定數目的經濟病床及其他指定的醫療服務，以及規定相關的收費水平；當局日後如何監管院方有否遵守協議的條款？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根據地政總署的資料，自1996年至今，當局沒有以私人協約批地方式新批土地予私家醫院。



(二)	聖德肋撒醫院新翼的批地規約由地政總署經諮詢各有關政府部門的意見而制訂，並在1996年由代表政府的九龍東區地政處和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簽訂。批地條款列明如承批人違反批地條款，政府有權收回土地。



(三)	衞生署根據《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香港法例第165章)所授予的權力規管私營醫院。衞生署會定期及突擊巡查各私營醫院。聖德肋撒醫院新翼在2002年年底落成，院方將舊翼病床遷至新翼，並開始舊翼的翻新工程。院方的計劃是當舊翼翻新工程完成後，便落實執行批地條款所列明提供低收費病床的要求。衞生署每年到該院巡查時也有跟進院方翻新工程的進度，並要求院方盡快按批地條款提供低收費病床。院方在2009年10月全面落實提供100張低收費病床。



(四)	作為醫療改革的其中一項措施，政府會積極推動私營醫院發展。我們預留了4幅土地(分別位於黃竹坑、將軍澳、大埔及大嶼山)用作發展私營醫院。政府將於2009年年底就4幅土地向市場徵求競投興趣表達書，以瞭解市場在該些土地發展私營醫院的意向。我們會視乎市場反應，制訂適當的批地安排和條件。按初步構思，這些條件可以包括醫院須於指定時間內落成、提供一定數目的病床及多種不同的專科服務；而醫院的收費須具透明度，方便公眾參考及比較。我們希望這些條件對私營醫院和社會大眾公平，亦可讓私營醫院拓展醫療服務產業、提升本港醫療服務的水平，惠及市民大眾。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Capital Investment Entrant Scheme



15.	劉健儀議員：主席，自2003年10月起，政府推行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計劃”)，目的是讓那些把不少於650萬元的資金帶來香港，但不會在計劃範疇內在港參與經營任何業務的資本投資者來港居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截至本年9月，透過計劃移居本港的投資者及其相關受養人的人數、有關的申請人的類別、他們總共為本港帶來多少資金，以及獲許投資資產類別為何；



(二)	有否就計劃為本港帶來的經濟效益作估算；若有，結果為何；若沒有，會否考慮進行有關估算；



(三)	計劃的部分申請不獲批准的原因為何，以及涉及的宗數有多少；



(四)	鑒於現時計劃只准外國國民、澳門及台灣居民，以及已取得外國居留權的中國公民等人士申請，而計劃並不適用於一般內地居民，當局有否向內地有關當局爭取將一般內地居民納入計劃的範圍內；若有，進展為何；若沒有，原因為何；及



(五)	未來當局有何具體措施加強計劃的競爭力，以吸引更多投資者來港投資，會否重新考慮降低650萬元的投資額下限要求、放寬連續通常居港7年的規定，以及擴闊獲許投資資產類別？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截至本年9月，共有5 182名計劃主申請人及9 945名受養人獲批准來港。獲批主申請人包括843名外國公民，3 904名有外國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中國籍人士，以及435名其他類別人士(例如台灣、澳門居民)。



	計劃至今共帶來超過366億港元的投資，在6項獲許投資資產類別中的分布如下：



		

		(百萬港元)



		股票

		17,646.8



		房地產

		10,372.5



		債券

		5,216.8



		集體投資計劃

		2,995.3



		存款證

		432.2



		後償債項

		1.5



		

		36,665.1







(二)	正如上文第(一)部分提及，計劃已為本港直接帶來超過366億港元的投資。本地不少行業，其中尤其金融業及地產業，都直接或間接受惠。


	政府須收集進一步數據分析，現階段未能就計劃為本港帶來的間接經濟效益作詳細的量化估算。



(三)	截至本年9月，共有53宗申請不獲批准，主要原因是申請人未能符合相關的資產規定。



(四)	由於內地實施外匯及居民出境管制，計劃不適用於一般內地居民。按乎需要，特區政府會考慮就此與內地有關部門交換意見。



(五)	自計劃於2003年年底推出，每年的申請宗數如下：



		2004年

		465



		2005年

		495



		2006年

		800



		2007年

		1 795



		2008年

		2 798



		2009年(1月至9月)

		2 358







	申請數字顯示計劃對投資者有吸引力。一般而言，投資移民計劃的吸引力受不同因素影響，除最低投資額外，可供投資的產品選擇範圍亦十分重要。政府最近已把符合相關規定的保險產品納入為獲許投資資產。我們會不時作出檢討，優化計劃，吸引更多投資者來港。



	至於居港7年才可申請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規定，是按《基本法》相關條文訂定。





為受虐長者提供的支援服務

Support Services for Victims of Elder Abuse



16.	黃毓民議員：主席，有長者團體向本人反映，指現時社會福利署(“社署”)並沒有為處理虐待長者個案的服務提供專項撥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會否參考現時社署為處理虐待配偶及虐待兒童個案的服務提供專項撥款的安排，就處理虐待長者個案的服務提供專項撥款，以期提供同等水平的服務；若會，何時會作出有關的安排；若否，原因為何； 



(二)	過去3年，每間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及長者活動中心分別處理了多少宗虐待長者個案，以及勞工及福利局、安老事務委員會及社署分別為負責處理虐待長者個案的社工舉辦的訓練課程的數目、參加人數及時數為何；及



(三)	有否評估現時《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盜竊罪條例》(第210章)及《家庭暴力條例》 (第189章)是否已足夠保護被虐待的長者；政府會否參考《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213章)，制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條例，以保障長者的法律權益；若會，有關的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社署每年會預留撥款，為家庭暴力受害人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各類預防及支援服務。除婦女庇護中心的服務是特別為女士而設外，其他為家庭暴力受害人及施虐者而設的支援服務均適合任何有需要人士，不論其年齡和性別。社署並無只為處理被虐婦女及被虐兒童問題而設的“專項撥款”。



	目前，政府和非政府機構的多個服務單位(包括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危機介入中心、醫務社會服務部及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等)，皆有為被虐長者及施虐者提供危機介入、熱線輔導、經濟援助及住屋援助，以及轉介至暫託、緊急住宿和庇護中心等服務。

 

(二)	根據社署的虐待長者個案中央資料系統所蒐集的資料，在2006年、2007年及2008年分別有522宗、612宗和647宗新登記的虐待長者個案，主要是經警方呈報，亦有小部分經由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呈報，數字如下：





		年份

		呈報個案數字



		

		長者地區中心

		長者鄰舍中心



		2006

		14

		8



		2007

		8

		3



		2008

		3

		0







	除了上述經其呈報的個案外，長者地區中心和長者鄰舍中心亦會處理一些由其他機構呈報的個案。當長者活動中心發現有懷疑虐老事件時，也會轉介長者到合適的服務單位跟進，並由有關服務單位向社署呈報個案。由於這些個案並非經由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或長者活動中心呈報，因此並未反映在上述的數字內。



	社署定期為員工(包括社工、醫務人員及其他非專業人員等)舉辦培訓課程，以增進他們處理虐待長者個案的知識和技巧。過去3年，社署共舉辦了16次訓練活動，參與人數接近900人。非政府機構的長者服務單位在同期則合共提供了超過190次員工訓練，參與人數接近2 400人。



(三)	目前香港已有完善的法律，保障所有市民(包括長者)免受虐待。具體來說，被虐待的長者是受到刑事罪行法例(包括《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及《盜竊罪條例》(第210章))的保障，他們亦可根據《家庭暴力條例》(第189章)向法院申請強制令，免受其配偶、子女或《家庭暴力條例》所指明的其他親屬騷擾。



	此外，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監護委員會有權發出監護令，委任監護人替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包括長者)就其個人、醫療或財務的事宜作出決定。



	有鑒於此，我們認為無須就打擊虐待長者的行為或保護長者法律權益而另行制訂專門法例。我們會繼續通過宣傳和教育，加強公眾對虐待長者問題的關注，亦會採取各種預防和介入措施，為被虐待長者提供適切的支援。






輔助醫療業管理局、香港護士管理局、脊醫管理局及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的委任情況

Appointments to Supplementary Medical Professions Council, Nursing Council of Hong Kong, Chiropractors Council and Pharmacy and Poisons Board



17.	李國麟議員：主席，關於政府設立的輔助醫療業管理局、香港護士管理局、脊醫管理局及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上述管理局”)的委任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上述管理局各成員的服務年期及職銜(以列表形式列出)，當中有成員獲重複委任為上述管理局主席或委員，或有關成員的服務年期超過6年的原因為何；及



(二)	政府有否考慮引入直接選舉方式選出上述管理局的部分成員，以加強上述管理局的公信力；若有，有關的詳情及具體的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上述管理局成員的委任是按照政府有關諮詢及法定組織委任事宜的一般指引而作出，委任的基本原則為用人唯才，羅致合適人士，以切合這些組織的需要。在委任過程中，須考慮的因素包括候選人的才能、專長、經驗、操守等。有關上述管理局成員服務年期及職銜的資料載於附件。



	其中香港護士管理局有一名成員獲重複委任，其總計服務年期超過6年，而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則有一名成員的服務年期超過6年及兩名成員獲重複委任。詳情請參閱附件中相關管理局的備註。



(二)	上述管理局自成立以來，一直在專業自主與適當的業外參與並行的原則下運作。上述管理局成員除包括該專業的成員外，亦已涵蓋各方面的人士，例如學術界的代表、從事公職的人士及業外人士，以便管理局汲取外間的規管經驗。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作出委任時，亦會考慮個別人士的才能、資歷、品格、服務社會的熱誠，作出適當的委任。


	除香港護士管理局外，其他各管理局並未有計劃引入直接選舉方式選出其管理局的部分成員。



	關於香港護士管理局，《護士註冊條例》第3(2)(ca)條列明在管理局加入6名須為註冊護士或登記護士，並由選舉方式選出的成員。具體時間表方面，由於此舉須修訂法例，加上進行選舉有需要的額外資源和行政支援可能會影響專業登記費用，因此引入直接選舉必須事先充分諮詢業界及社會的意見。





附件



輔助醫療業管理局



		姓名

		任期

		服務年期

(在任期

屆滿時)

		職銜



		梁乃江教授, BBS, JP

		2005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

		6

		主席



		譚麗芬醫生, JP

		2007年7月16日至2011年9月30日

		4

		副主席(衞生署副署長)



		羅懿之醫生

		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

		3

		成員(公職人員)



		譚卓明醫生, JP

		2009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

		3

		成員(公職人員)



		袁孟峰教授

		2009年10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

		3

		成員(由香港大學提名而委任)



		梁國穗教授

		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

		3

		成員(由香港中文大學提名而委任)



		葉健雄教授

		2005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

		6

		成員(由香港理工大學提名而委任)



		陳永宗先生

		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

		3

		成員(放射技師)



		陳黃怡女士

		2007年3月1日至2010年2月28日

		3

		成員(物理治療師)



		關慧萍小姐

		2008年3月19日至2011年3月18日

		3

		成員(視光師)



		龍梁少梅女士

		2009年7月14日至2012年7月13日

		3

		成員(醫務化驗師)



		吳倩華女士

		2005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

		6

		成員(職業治療師)



		關林惠英牙科醫生

		2006年6月25日至2012年6月24日

		6

		成員(非公職人員)



		黃幸怡女士

		2006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

		6

		成員(非公職人員)



		文英強教授

		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

		3

		成員(非公職人員)



		蘇碧嫺醫生, BBS, JP

		2005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

		6

		成員(非公職人員)









香港護士管理局



		姓名

		任期

		服務年期

(在任期

屆滿時)

		職銜



		汪國成教授, JP

(見備註(一))

		1999年6月15日至2005年6月14日









及







2008年6月14日至2011年6月13日

		6



















3

		成員

(由以每所提供護理課程的大專院校提名1名人士的形式而組成的一組人士當中挑選而委任)

(選任主席任期為：2000年10月12日至2005年6月14日)



成員

(註冊護士)

(選任主席任期為：2008年6月23日至2011年6月13日)



		陳彩金女士

		不適用

		不適用

		當然成員

(衞生署護理服務的首長)



		麥少萍女士

		2007年10月12日至2010年10月11日

		3

		成員

(由衞生署署長提名而委任的註冊護士)



		陳肇始教授

		2005年3月1日至2011年2月28日

		6

		成員(註冊護士)



		鍾慧儀教授

		2006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

		6

		成員(註冊護士)



		簡轉球女士

		2004年6月15日至2010年6月14日

		6

		成員(註冊護士)



		潘偉剛先生

		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

		3

		成員(註冊護士)



		黃成輝先生

		2008年6月15日至2011年6月14日

		3

		成員(註冊護士)



		何柏松教授

		2005年6月15日至2011年6月14日

		6

		成員

(由以每所提供護理課程的大專院校提名1名人士的形式而組成的一組人士當中挑選而委任)



		李國麟博士, SBS, JP



		2005年6月15日至2011年6月14日

		6

		成員

(由以每所提供護理課程的大專院校提名1名人士的形式而組成的一組人士當中挑選而委任)



		陳磊石博士

		2005年6月15日至2011年6月14日

		6

		成員

(由醫院管理局提名而委任)



		陳慧慈教授

		2004年7月23日至2010年7月22日

		6

		成員

(具有護理及照顧精神病患者或弱智人士的專科資格的註冊護士)



		孔美琪博士

		2009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

		3

		成員(業外人士)



		廖玉玲女士

		2008年5月3日至2011年5月2日

		3

		成員(業外人士)



		吳呂愛蓮教授

		2007年6月27日至2010年6月26日

		3

		成員(業外人士)







備註(一)



食物及衞生局在2008年年初委任管理局成員時，考慮到管理局當時的特殊情況，認為有需要委任一些有才能且在護理界擁有豐富經驗的人士作為管理局成員。鑒於汪教授在護理界擁有豐富臨床及培訓經驗，當時亦正在香港理工大學任職醫療及社會科學院院長兼護理學講座教授，食物及衞生局認為汪教授是合適的人選，讓香港護士管理局能有效地履行其法定職能。





脊醫管理局



		姓名

		任期

		服務年期

(在任期

屆滿時)

		職銜



		吳澍仁脊醫

		2004年2月7日至2010年2月6日

		6

		成員

(脊醫)

(選任主席任期為：2008年8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黎潔廉醫生, JP

		2008年4月11日至2011年7月31日

		3

		成員

(公職人員)



		何燕芳女士

		2006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

		6

		成員

(非脊醫的人士)



		簡慧薇女士

		2007年4月29日至2010年4月28日

		3

		成員

(非脊醫的人士)



		龔澤民先生

		2006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

		6

		成員

(非脊醫的人士)



		文保蓮女士

		2006年10月17日至2012年10月16日

		6

		成員

(非脊醫的人士)



		關維健脊醫

		2008年8月1日至2011年7月31日

		3

		成員

(脊醫)



		賴宏新脊醫

		2008年9月17日至2011年9月16日

		3

		成員

(脊醫)



		林嘉敏脊醫

		2005年8月1日至2011年7月31日

		6

		成員

(脊醫)



		Dr Stanley

Meares LUM

		2005年8月1日至2011年7月31日

		6

		成員

(脊醫)









藥劑業及毒藥管理局



		姓名

		任期

		服務年期

(在任期

屆滿時)

		職銜



		林秉恩醫生, JP

		不適用

		不適用

		當然主席

(衞生署署長)



		丁大倫博士, JP

		不適用

		不適用

		當然成員

(政府化驗師)



		陳永健先生

		不適用

		不適用

		當然成員

(衞生署總藥劑師)



		譚麗芬醫生, JP

		2007年7月16日至2010年6月23日

		3

		成員

(衞生署醫生)



		古永亮博士

		2006年9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

		4

		成員

(由香港大學提名而委任)



		陳恩強教授, JP (見備註(二))

		2001年7月4日至2011年7月3日

		10

		成員

(由香港中文大學提名而委任)



		孫耀燦先生

		2007年8月17日至2011年8月16日

		4

		成員

(由香港藥學會提名而委任的註冊藥劑師)



		梁廣熙先生

(見備註(三))

		2000年1月2日至2002年1月1日

2008年1月2日至2010年1月1日

		2



2

		成員

(由香港藥學會提名而委任的註冊藥劑師)



		曾遠和博士

(見備註(三))

		2006年1月2日至2008年1月1日

2008年8月17日至2010年8月16日

		2



2

		成員

(由香港藥學會提名而委任的註冊藥劑師)



		王壽鵬醫生

		2004年1月2日至2010年1月1日

		6

		成員

(由香港醫學會提名而委任的註冊醫生)







備註(二)



陳恩強教授是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例》第3(2)(fb)條，經香港中文大學提名，而被委任為管理局的成員。按照法例，提名機構有完全的自由提名合適的人選擔任管理局成員。雖然管理局在邀請香港中文大學作出提名時，已向其說明政府有關諮詢及法定組織委任事宜的一般指引，包括“6年任期”的指引，但香港中文大學仍認為陳教授是最合適的人選。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並沒有權力拒絕委任有關人選。



備註(三)



梁廣熙先生和曾遠和博士在本任期前，已曾被香港藥學會提名而委任為管理局的成員，但兩人的總計服務年期並不超過6年。





規管電訊服務營辦商的收費

Regulation of Charges by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18.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多位巿民的投訴，指他們在沒有申請使用電訊服務營辦商提供的服務的情況下，被有關的營辦商收取該等服務的費用。此外，亦有市民指電訊服務營辦商的服務收費較他們實際應繳付的為多，令他們損失慘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按電訊服務的種類(例如固網電話、流動電話、對外電訊和寬頻上網等)及投訴性質分類，過去3年每年電訊管理局(“電訊局”)及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分別接獲涉及電訊服務營辦商濫收費用的投訴宗數和涉及的有關營辦商的名稱；


(二)	在第(一)部分所述的個案當中，投訴人成功追討賠償的個案數目，以及被檢控的電訊服務營辦商的名稱及次數；及



(三)	除了繼續實施現行監管電訊服務營辦商的措施外，當局會否採取新監管措施，以加強保障消費者的權益；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香港的電訊服務十分普及，競爭亦相當激烈，電訊局和消委會每年都會收到不少消費者就電訊服務計帳[footnoteRef:1](1)的投訴。這些投訴大部分都與合約糾紛有關。收到投訴後，電訊局和消委會會將投訴轉介有關的營辦商直接跟進，如果有證據顯示有關的營辦商可能違反《電訊條例》或發牌條件，電訊局會作出調查，並就屬實的個案懲處有關的營辦商。 [1: (1) 	計帳投訴部分涉及多收費用，亦有部分涉及其他計帳糾紛，例如客戶不清楚收費計劃或詳情，因此第(一)部分回應內的數字並不限於針對多收費用的投訴。電訊局及消委會均未有就這些有關計帳的投訴詳細分類。] 




	就議員提出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一)	按服務類別劃分，過去3年，電訊局每年就電訊服務計帳糾紛接到的投訴，數目如下：



		

		2007年

		2008年

		2009年

(1月至9月)



		固定服務

		198宗

		131宗

		87宗



		流動服務

		450宗

		561宗

		421宗



		互聯網服務

		184宗

		126宗

		64宗



		其他(例如對外

通訊服務)

		70宗

		41宗

		54宗



		總數

		902宗

		859宗

		626宗







	按服務類別劃分，過去3年，消委會每年就電訊服務計帳糾紛接到的投訴，數目如下：



		

		2007年

		2008年

		2009年

(1月至9月)



		固定服務

		678宗

		556宗

		403宗



		流動服務

		1 405宗

		1 321宗

		1 554宗



		互聯網服務

		1 234宗

		1 086宗

		795宗



		其他(例如對外

通訊服務)

		1 511宗

		1 973宗

		1 015宗



		總數

		4 828宗

		4 936宗

		3 767宗







	由於投訴不一定屬實，亦可能包括一些服務查詢的個案，而不同電訊服務營辦商擁有不同客戶量亦可能影響投訴數字，故此根據一貫處理消費者投訴的做法，電訊局及消委會均不會公開涉及投訴的電訊服務營辦商名稱。



(二)	就第(一)部分的投訴個案，電訊局及消委會沒有多少投訴人成功追討賠償或獲電訊服務營辦商退還款項的數字。由於涉及計帳糾紛的投訴絕大部分為合約糾紛，電訊局不會介入。電訊局亦未有就涉及計帳的投訴個案發現有違反《電訊條例》或發牌條件的情況[footnoteRef:2](2)。至於消委會的角色，則主要是透過調解協助消費者解決合約糾紛。 [2: (2)	就其他類別的消費者投訴，電訊局局長於2008年的一宗個案中，裁定一家電訊服務營辦商作出誤導性或欺騙性的行為，違反《電訊條例》第7M條，罰款7萬元，但有關個案與上述涉及計帳的投訴無關。] 




(三)	現時，電訊局向電訊服務營辦商發出的牌照，有包括保障消費者的條件。例如，持牌人須確保與提供服務有關的用量紀錄設備及計帳系統準確和可靠。如上文所述，如有證據顯示電訊服務營辦商違反《電訊條例》或發牌條件，電訊局會展開調查，並就屬實的個案懲處有關的營辦商。

	

	此外，電訊局亦正進行解決電訊客戶投訴問題試驗計劃(“計劃”)，試行調解電訊服務營辦商與客戶糾紛的機制。我們於今年6月向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匯報了計劃的進展。計劃2010年2月完成後，電訊局會檢討其成果，並與業界商討常設機制的可行性。此外，為進一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電訊局亦正與業界商議就電訊服務合約設立一套自願的業務守則，加強業界自律。預計守則可在2010年首半年內推出。


郵輪營辦商繳付的豁免費

Waiver Fee Paid by Cruise Operators



19.	謝偉俊議員：主席，有郵輪營辦商向本人反映，指現時來港的郵輪，其中一些因體積超過海運碼頭的負荷，或因船隻撞期，而未能停泊在海運碼頭，並逼於無奈只能停泊葵涌貨櫃碼頭，惟郵輪營辦商除支付高昂停泊費外，更須支付豁免土地用途使用限制的費用，他們對此表達不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當局根據甚麼準則釐定上述豁免費，以及向郵輪營辦商收取該費用的理據； 

 

(二)	有否研究除停泊費外再徵收上述豁免費的政策會否削弱本港郵輪業的發展、競爭力和吸引力；如果有，研究的結果為何；如果沒有，可否馬上進行有關研究；及 

 

(三)	會否由現在至2013年新郵輪碼頭首個泊位落成啟用前，調低或取締豁免費，從而在這段期間，吸引更多郵輪選擇來港停泊，並不斷提高本港郵輪業的競爭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的3部分答覆如下： 

 

(一) 	根據貨櫃碼頭的契約規定，貨櫃碼頭不可作停泊郵輪之用。如要用作停泊郵輪，契約承批人須向地政總署申請短期豁免，如獲批准，須繳交更改貨櫃碼頭土地用途的豁免費。徵收的費用水平是以新增用途可帶來的額外租值計算。契約承批人可要求郵輪公司繳付有關費用。 

 	 

(二) 	郵輪公司會否派遣船隻到香港，會考慮多方面因素，包括香港作為旅遊目的地對郵輪乘客的吸引力、各種基建設施是否方便郵輪運作，以至軟件配套是否成熟等，停泊費用只是眾多考慮因素之一。 

 

	香港擁有優越的地理位置、卓越的基建設施、覆蓋全球的航空網絡，以及沒有淨空限制的天然深水港，加上香港本身是廣受歡迎的旅遊目的地，而我們的旅遊業界亦富有接待郵輪乘客經驗，香港作為停泊郵輪的港口極具競爭力。郵輪停泊貨櫃碼頭的次數近年屢有增加，由2008年的6次，上升至2009年預計的10次。以往曾停泊貨櫃碼頭的郵輪，仍有繼續使用貨櫃碼頭作停泊之用，“鑽石公主號”是其中一艘郵輪，其訪港次數由2008年的3次增加至2009年及2010年的每年6次。 

 

	由於港口的競爭力取決於眾多因素，單就豁免費進行研究，對我們發展郵輪旅遊不是關鍵。確保啟德郵輪碼頭的第一個泊位在2013年年中落成，是我們的優先工作。 

 	 

(三) 	我們一直與業界人士就豁免費保持溝通，亦有向相關部門反映。地政總署會繼續留意釐定豁免費的各項指標，以確切反映市場情況。 

 

	同時，香港旅遊發展局(“旅發局”)會加強海外推廣。我們亦會與郵輪業界緊密聯繫，介紹市場最新發展，包括內地赴台旅客可乘坐以香港為母港的郵輪到台灣的新安排，從而鼓勵他們開發以香港為母港的新航程。我們已得悉明年會有兩間主要郵輪公司調派郵輪駐港接載郵輪乘客前往台灣。 

 

	我們會繼續為有需要作臨時停泊的郵輪提供最佳安排，以便利郵輪乘客上落郵輪。旅發局亦會安排文藝表演，以及設立臨時旅客諮詢及服務專櫃等，令訪港的郵輪乘客感到賓至如歸。 





強積金計劃的檢討

Review of MPF Scheme



20.	馮檢基議員：主席，關於推行已近10年的強制性公積金(“強積金”)計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當局會否就強積金制度進行全面檢討及優化；若會，檢討涵蓋的範圍為何，會否包括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積金局”)的功能和運作等、下調受託人管理費、供款上限及入息下限、制度無法保障低收入及無業人士，以及市民對其強積金戶口的管理等範疇；每個檢討範疇的大致內容和方向，以及全面檢討的時間表；若不進行全面檢討，原因為何；及



(二)	鑒於有報道指當局會就有條件讓市民提前取回強積金及分期提取部分供款的可行性等事宜進行檢討，有關的詳情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強積金制度成立的目的，旨在透過僱主和僱員共同供款[footnoteRef:3](1)，協助香港的就業人士累積退休儲蓄，以加強他們未來的退休保障。自強積金制度於2000年12月成立以來，政府和積金局因應實際運作經驗和最新市場發展情況，持續檢討和優化現行制度下不同範疇的安排，並先後經立法會通過7項條例草案，修訂強積金法例，以完善運作及更有效地落實加強就業人士退休保障的目標。 [3: (1)	如僱員的每月入息低於5,000元(即最低有關入息水平)，則法例只要求僱主作出供款。] 




	近年進行的主要檢討工作包括：



(1)	建基於積金局的建議，政府分別於2007年及2008年提出條例草案修訂《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條例”)。有關修訂涵蓋多項提升運作效益和加強保障計劃成員利益的措施，例如：



(i)	取消房屋津貼和房屋利益無須計算在“有關入息”內的豁免安排，目的是杜絕一些無良僱主，蓄意將僱員的部分薪金轉為他們所聲稱的房屋津貼或利益，以減低他們所須繳付的強制性供款； 



(ii)	取消結算期以加快追討拖欠供款； 



(iii)	賦權積金局披露更多關於強積金基金的資料，以提高基金收費的透明度；及 



(iv)	增加罰則，包括：



(甲)	提高僱主拖欠供款的最高刑罰，由首次定罪罰款10萬元及監禁6個月，提高至罰款35萬元及監禁3年； 



(乙)	對於已扣除工資但沒有支付強制性供款的僱主，進一步提高最高刑罰至罰款45萬元及監禁4年；及 


(丙)	賦權法院發出命令，指令僱主就沒有為僱員登記參加計劃及／或沒有支付強制性供款和供款附加費作出糾正。 



(2)	對於建議容許僱員在現職受僱期間，有權選擇將他已作出的僱員強制性供款所產生的累算權益，一筆過轉移至他自選的強積金計劃內，有關的條例草案已於今年7月獲立法會通過。建議旨在加強僱員管控其強積金投資，以及促進更大的市場競爭，對強積金費用及收費維持在合理水平會有正面作用。積金局現正聯同業界展開一連串的籌備工作，爭取在2011年年初落實該建議。 



(3)	積金局致力提高強積金收費資料的透明度，該局分別於2007年7月及2008年10月分兩階段推出以互聯網為介面的強積金收費比較平台，提供不同種類基金的最高、最低及平均開支比率，以及個別強積金基金的收費詳情。積金局會繼續留意市場發展，考慮是否有需要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4)	為了鼓勵市民管理其強積金戶口，《2009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修訂)條例》[footnoteRef:4](2)已訂定條文，容許積金局以書面通知計劃成員他們在不同受託人設立的個人帳戶的數目，以提醒他們考慮整合多個帳戶。積金局計劃在修訂條例落實一段時間後，檢視計劃成員擁有多個帳戶的情況，並研究合適方法提示有關計劃成員整合其帳戶。 [4: (2)	即上文第(2)部分所述的修訂條例，預計於2011年年初實施。] 




	展望將來，積金局會檢討向計劃成員披露資料的內容和渠道是否足夠。積金局亦會檢討現時條例所訂明除了在指明的情況外(包括於60歲提早退休、身故、永久性地離開香港、完全喪失行為能力，以及累算權益不超逾5,000元的小額結餘帳戶)，計劃成員不可於65歲前提取累算權益的安排，以及是否應容許已到達65歲退休年齡的計劃成員，分階段提取其強積金累算權益。積金局期望於2010年完成有關的內部研究，以決定下一步行動。



	此外，積金局計劃於2010年，按照條例的規定檢討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並會就檢討結果諮詢立法會。


法案

BILLS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法案。本會現在恢復《2009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2009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9



恢復辯論經於2009年6月24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4 June 2009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劉健儀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謹以《2009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主要商議工作。《2009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第一，擴大有效旅行證件的涵蓋範圍，並容許藉在有效旅行證件上作出批註以外的方式發出簽證；及第二，禁止非法入境者及受到遣送離境令或遞解離境令規限的人接受僱傭工作或從事業務。



	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為推行便利澳門居民出入境措施的立法建議。委員察悉，有關的建議可讓澳門永久性居民只須持有其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便可來港，亦容許當局把就澳門遊客此類卡片式證件持有人發出的簽證及逗留條件，列印在紙條或標籤上。



	就政府當局建議禁止非法入境者接受僱傭工作或從事業務，委員察悉，政府當局現時並未把非法入境者從事有關活動訂為罪行。非法入境者如果被發現在香港非法工作，政府當局一直是根據《入境條例》第38條控以“非法逗留”的罪行。然而，這項政策最近在一宗司法覆核案件中受到質疑。高等法院原訟庭在2009年3月裁定，非法入境者如果獲擔保外釋，即表示得到入境事務處處長授權留港。因此，他們可對“非法逗留”控罪提出辯護。政府當局得悉，自上述裁決後，有“蛇頭”散播信息，指非華裔非法入境者只要提出酷刑聲請並獲擔保外釋，便可在香港接受僱傭工作。當局亦指出，儘管執法機關已聯同內地相關單位加強邊界管制，外地非法入境者的數目仍持續攀升，即由2009年1月及2月的每月平均37人，急增至2009年6月至8月的每月平均152人，升幅超過310%。



	委員普遍認為當局實在有急切需要制定條文，訂明非法入境者接受僱傭工作或從事業務是一項罪行，以防他們誤以為有機可乘，因而令非法入境及非法受僱工作的問題進一步惡化。然而，部分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在其酷刑聲請審核機制檢討尚未得出結果之前制定上述新訂罪行，並不恰當。



	政府當局回應時指出：



(a)	條例草案旨在對付非法入境者及其他不合資格人士從事非法僱傭工作的問題，不論有關人士是否難民、尋求庇護者或酷刑聲請人；及



(b)	為處理積壓的酷刑聲請，政府計劃在2009年10月實施經改善的審核程序，並承諾於2009年年底或之前就審核酷刑聲請機制的立法建議向保安事務委員會作出簡報，以期在2009-2010年度立法會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有委員認為把“禁止工作”訂為擔保條件應可讓當局在處理酷刑聲請人非法受僱工作的問題時更具彈性。有關委員並要求政府解釋何以不宜把“禁止工作”訂明為非法入境者獲准擔保條件之一，以及提供有關擔保條件司法覆核個案的資料。政府當局在其回應中指出：



(a)	根據現行法例，在准予擔保外釋時可施加的唯一條件是《入境規例》附表1表格8所訂的條件，即獲保釋人士如果違反報到條件，擔保人便須繳付訂明的款額。如果獲保釋人士沒有遵守報到條件，擔保人須繳付擔保書所訂明的款額，而獲保釋人士亦可被羈留。政府當局認為違反擔保條件的後果，並不足以發揮令非法入境者不敢非法受僱工作的阻嚇作用；



(b)	非法受僱工作的其他人士(例如旅客)須根據《入境條例》(例如第41條)，承受遭到檢控及被判處刑罰的後果。當局認為對非法受僱工作的非法入境者作出的懲處，不應較其他不可合法受僱的人士輕微；及


(c)	如果透過法例修訂容許施加相關訂明表格未有列明的其他條件及刑罰，向不同人士施加額外條件所涉及的行政決定，可能會招致司法上的挑戰，並為實施此等刑罰加添不明朗因素。



	政府當局亦表示，入境事務處處長施加擔保條件的權力，在2005年10月審理的一宗司法覆核個案中受到挑戰。原訟法庭裁定入境事務處處長在《入境條例》第36(1)條下，無權施加表格(《入境規例》附表1表格8)未有訂明的條件。原訟法庭的裁決獲得上訴法庭的確認。



	在審議過程中，委員亦普遍關注到現時為酷刑聲請人提供的人道援助是否足夠。政府當局表示，基於人道理由，如果酷刑聲請人在等候有關當局處理其聲請期間未能應付基本生活需要，政府當局會按個別情況為有關人士提供包括臨時住屋、膳食、衣履、合適的交通津貼、輔導和醫療服務等實物援助。政府當局相信所提供的人道援助足可應付上述各類人士的基本需要，因此他們並沒有需要接受僱傭工作以維持生計。



	法案委員會不會動議任何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並支持在今天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主席，以下是我希望表達一下自由黨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自由黨支持條例草案通過。首先，旅遊業是香港重要經濟支柱之一。近年來香港政府和旅遊界均積極吸引內地，以至歐美、東南亞一帶的遊客來港消費，不斷落實一些便利遊客出入境的措施，然而，我們似乎有些疏忽了跟我們只有一水之隔的澳門。



	近年，澳門經濟起飛，造就了一羣新興中產階級，他們具有較強的消費力，絕對是我們應爭取來港的消費對象。再者，澳門和香港長久以來都有着密切的商貿和旅遊往來，加上少有澳門遊客來港逾期居留或當“黑工”，以致觸犯其他刑事罪行。因此，條例草案簡化持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人士進入香港的措施，不但不會造成某類社會問題，反而可以擴大來港遊客市場，這項措施對本港百利而無一害的，自由黨當然贊成。



	至於當局修訂《入境條例》，禁止非法入境者接受僱傭工作或開辦參與業務，自由黨亦支持。根據政府數字顯示，過去數年，外籍非法入境者人數有所上升，尤其過去數月升幅激增，主要原因是來自高等法院原訟庭案件，Iqbal SHAHID and others訴Secretary for Justice一案判決後，外地非法入境者人數大幅度增加。


	他們不少受到一些錯誤信息的誤導，以為來港後便可透過某些手段，例如申請政治庇護或提出酷刑聲請，便可留在香港獲得工作機會。這類人士絕大部分是經濟難民，而非真正政治難民，香港沒必要也不該為他們提供在港工作機會。



	我記憶猶新，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末期，香港有越南難民的問題，在最早期時，可能有很多政治難民從越南來港，但其後絕大部分來港的所謂越南難民，只是經濟難民，他們為香港帶來沉重負擔，對本地社會，尤其很多個別社區造成很大壓力。直至十多年後，在1998年香港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把越南船民遣返，越南船民的問題才逐步得以解決。



	前數天，我從電視新聞看見，近來非法來港的非華裔人士大幅增加，甚至有外地非法入境者來自阿富汗，我真的感到很意外和震驚，這些從阿富汗來的入境者，過去真的是聞所未聞，即未聽過有從這些地區湧入香港。我相信真的有人誤信他們來港後，不論採取偷渡，還是非法來港的手段，他們有機會最低限度有一段時間留在香港，而在這段時間內，他們可以工作和賺錢。這點我相信是吸引他們來港的原因之一。當然，他們來港可以工作這點不是事實，但我們很難杜絕其他人發放這些誤導消息。既然發生了這類事件，有這些消息流傳，當局便有必要修訂相關法例，以正視聽，防止這類外地人士偷渡來港，藉政治庇護等理由為名，在香港工作為實。



	再者，香港目前尚處於經濟衰退谷底，失業情況仍未改善，尤其基層低技術人士就業仍十分困難，偏偏這些外地非法入境者有可能獲得他們的工作，例如地盤、清潔、搬運等粗重工作，與本港基層人士尋找的工作類似，兩者因而在就業工種上直接競爭。有時候，本港的基層勞工和這些外地非法入境者在求職競爭上顯得弱勢，因為從外地來港的非法入境者願意以更低微的工資從事有關工作。另一方面，從外地來港的非法入境者體格強健，又能刻苦耐勞和習慣在酷熱天氣下工作，不怕陽光曝曬。本地勞工與他們相比，往往處於下風。因此，為了保護本港基層勞工飯碗，修訂禁止非法外地入境者在香港工作是有必要的。



	自由黨促請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向澳門市民適當地宣傳，便利澳門永久居民來港措施，讓更多澳門人訪港消費，促進本地旅遊業，同時我們也希望當局多在國際上宣傳條例草案這項禁止非法入境者在香港工作和開設業務的法例，以杜絕一些非法政治難民的非法入境者來港當“黑工”，影響本港治安和港人就業機會。



	自由黨明白並非所有非法入境者都是經濟難民，有些的確符合根據禁止酷刑公約而提出的酷刑聲請者，自由黨希望當局可以加快有關的酷刑聲請審核程序，讓真正符合資格人士得到真正的保障，而同時有效地防止不符合資格的人士濫用有關機制。



	主席，我謹此陳辭。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們要很小心處理這個問題，因為我們談論的是人權，甚至是那些生命可能被危害、被侵犯的人，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公平合理的程序，讓我們小心甄別。當然，同一時間，我們一定要防止濫用，因為香港始終是一個很細小的地方，要小心處理，而且我們要小心處理所有資源。



	可是，在看過政府的條例草案後，我仍然認為將違反擔保條件刑事化，事實上是一個更好、更具彈性的方法來處理這類問題。不過，對於政府的另一個方法，我們覺得是次好的，但並不代表是完全行不通或違反原則的。因此，民主黨不會反對通過這項條例草案。



	主席，最近有很多報道，是關於南亞，甚至剛才提到的阿富汗或其他國家的難民或酷刑聲請者會來香港，引起市民廣泛關注。特區政府不斷發放消息，不斷透過前線執法人員  我不知道他們，譬如警方瞭解多少  告訴大家，通過了今天這項條例草案，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我覺得這說法很有趣，不知道它是有意還是無意將這個問題簡化。主席，大家都知道，事實並非如此。說回歷史，政府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後知後覺及“縮骨”，其實是難辭其咎的。



	或許我現在說一說歷史。在10年、8年，甚至五六年前，這個趨勢開始出現，即有較多人到來作出酷刑聲請或申請成為難民，政府當時的主要想法是不要制定全面的法例，因為如果不制定全面的法例便不會有討論，亦不會有爭論，因此要低調行事。政府的想法是，沒有宣傳便沒有人會知道，於是他們便不會來，甚至不會吸引他們到來。



	不過，事實證明不是這樣。香港是一個資訊很發達的地方，國際媒介都在這裏。有人問為甚麼阿富汗人會知道？坦白說，阿富汗位處巴基斯坦隔鄰，甚至有人說笑，說不定拉登就躲藏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交界的地方。


	所以，如果問阿富汗是否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南亞、印度、巴基斯坦有這麼多人到來，阿富汗其實位處他們隔鄰，如果你以為不討論、不制定全面的法例，他們便不會來，其實是行不通的，因為香港是一個資訊十分發達的地方。因此，儘管我們已呼籲了很多年，要求政府制定全面的法例，政府還是不肯，它以為這樣做便不會吸引他們前來。



	第二是人手問題。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的人手......以全球難民來說，香港有數千人，這個數目已令我們感到很困擾，很多市民很緊張，但如果以聯合國就全球的尺度來看，諸如非洲或其他有戰亂的地方，一個難民營已有數十萬人，如果要求它從全球人手分布中抽出很多人手來香港  加上它的資金很緊絀  為的是加快處理這數千人，這樣對它作出要求，便是緣木求魚，很難做得到的，我們是在很後期才給予它多些人手，協助它的工作。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政府心想無論他們前來是為了申請政治庇護，抑或聲稱是難民或受到酷刑對待，一律拒絕給予他們法律援助，這樣也拒絕很多年了。為何3月的個案會是一個轉折呢？原因有數個，因為在這數個月來，有數宗案例涉及生命這項重要的權利。



	當然，政府可能說要審核100人，當中可能只有1%至2%是難民或酷刑受難者，人數不會達幾十個百分比，如果給予他們法律援助，豈非浪費？可是，我們要記着，哪怕只有1%，如果因為我們沒有公平合理的程序、沒有給予他們法律援助，導致他們回到原居地後最終因迫害或受難致死，我們便是嚴重違反了作為參與國際公約和實施國際社會價值觀念的標準。



	可是，政府卻在“諗縮數”，盡量不給予他們法律援助，以為這樣他們便無法完整、公平地按時序，以及整體地說出他們受難的可能性和申請成為難民的背景，成立率因此便會較低。這是我的懷疑，但我是有理由相信情況是這樣。政府一直不給予他們法援，直至法庭有案例說這是不公平的，必須給予他們法律援助，幫助他們在如此重要、危險的境況下，完整地把事實陳述出來。當然，他們如果在陳述完畢後還是不符合標準，最終也要被遣返，別無他法，但最少要公平、小心、在安全程序下，盡量搜集資料。


	現在，政府找來兩個律師會研究如何提供法律援助，但卻刻意把收費壓低至1小時數百元。政府心想1小時只給予數百元，甚至大不了找一些資深、有經驗的律師報效，否則便要找一些年資較淺、較少經驗的律師，要他們先修讀一個濃縮的“雞精課程”，然後提供法律援助。政府心裏其實是想盡量壓低收費，那些資深、較熟悉或內行的律師，當然不會只收取1小時數百元的費用了。



	當然，你可以說我們律師這麼緊張人權、生命，報效吧，不收費也可以。然而，請大家記着，我們希望香港的制度是公平、合理的，但政府現在還是這樣。結果最後會是怎麼樣呢？便是在較早前沒有法律援助時，那些所謂已經甄別、數以千計的個案全部要重新處理，白做一場，令那些人滯留在港的時間延長。於是，無論是否有這項條文，事實上，一旦他們滯留在香港的時間延長，便仍然有機會......即使在3月前已有法例，相信政府是可以作出檢控的，但在3月前的一段時間，在這1年內，這個上升軌跡很明顯已經形成了。換言之，他們滯留的時間越長，政府以為“諗縮數”不給予法律援助，結果卻是要全部重新處理。



	現在，政府又打算壓低律師的時薪，最終的結果是甚麼呢？如果政府不制訂一個公平的制度，可能有數宗case會成為案例，指出即使有提供所謂的律師，但如果那些律師沒有足夠資歷，便等同沒有律師，等同這個制度要重新做過，到頭來又是白做一場。我希望政府不要再“諗縮數”，不要以為壓低了律師的收費，那些人便一定不會有合資歷的律師幫助他們陳述。



	代理主席，我們要做的是，即使我們通過了這項法例，亦只是返回3月之前的狀況。在3月之前，普遍相信有了法律便可以禁止他們做“黑工”，但之前已出現了一個上升軌跡，而3月以後可能進一步形成，現在這項法例只是讓我們返回3月時的狀態而已。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公平、合理的制度，沒有一個全面的制度來合理地、安全地縮短甄別時間，令滯留時間減少，即使我們通過了這項法例，也是無法處理這些問題的。



	有說法指有了法律後，如果他們滯留很長時間並當上“黑工”，我們大可以拘捕他們。坦白說，這數個月，即使真的有這個情況，現在仍可以控告僱主，因為律政司的法律意見認為，即使這數個月不能控告非法逗留的人或受僱者，仍然可以控告僱主，這是政府說的。可是，這數個月，政府有否這樣做？即使五六月開始再做後，又有甚麼成績呢？如果有這麼多人滯留，而時間又是這麼長，即使我們通過了這項法例，仍會產生很大的問題的。


	所以，讓我明白、明顯地告訴公眾，千萬不要被政府誤導，千萬不要讓前線的執法人員把問題簡化，以為通過了這法例便等於一切。我們要制定全面的法例，有足夠人手協助聯合國專員公署，以及甄別所有受難者及酷刑聲請者，然後設立一個公平、合理的法律援助制度，而不是由時薪只有數百元、資歷很淺的律師提供法律援助。



	最後，如果我們做到這數項事情，便能夠縮短時間。舉例來說，如果滯留的時間是一年半載或一年左右，打算來香港的人，假設他們不是受難者、不是難民，他們既要支付“蛇頭”費，又要冒生命危險偷渡，如果純粹基於經濟誘因，他們便會考慮這樣是否合算了。所以，要徹底解決問題，一定要有一個公平、合理的程序，縮短他們的滯留時間，才是解決問題的最後答案。





吳靄儀議員：代理主席，公民黨反對在條例草案第5款加入第33AA條，“禁止接受僱傭工作及開辦業務等”。讓我們看一看這項條文的內容。這項條文規定，“如(a)任何人在香港非法入境後，未得處長根據第13條授權而留港；或(b)有遣送離境令或遞解離境令對任何人有效，該人不得接受有薪或無薪的僱傭工作，或開辦或參與任何業務”，同時，如果違反這項罪名，一經定罪，便可處以第5級罰款及監禁3年。我們反對這項條文是有數個原因的。



	第一，這項條文含有種族歧視成分，它是專門針對酷刑聲請者及尋求核實難民身份而尋求庇護的人。非法入境者或逾期逗留的人士在香港非法工作，即他們持有行街紙當“黑工”，這其實已非一天的情況，數十年以來，一直也有這問題存在，我們看不到政府認為有必要訂立這樣的一項罪行。政府現在說因為酷刑聲請者是這樣，有很多酷刑聲請者到來，因此便要訂立這樣的罪行。



	第二，我們反對的原因是它的處理手法過分。正如涂謹申議員剛才說，如果它認為是違反了擔保紙的條件，可以利用行政方法處理這些違反擔保條件的人，這是現有的規則。如果給了他們一些擔保條件，說明他們不能工作，其實無須聲明，他們也是不可以工作的，因為《入境條例》清楚說明，除非他們有權在香港工作，否則，沒有得到入境事務處處長批准，他們是沒有權在香港工作的。這是《入境條例》說得非常清楚的，所以當局絕對有權在此寫下，擔保的條件  即所謂行街紙的條件  必須遵守；如果不遵守，他們是會被羈留的。這樣寫明便已經可以收效，為甚麼還要將之變作刑事罪行？這是說不通的。


	代理主席，在這事件上，官方的態度其實非常可怕。政府在開始時甚至誤導本會，說它有此需要，因為最近一次政府被司法覆核，法官說不能檢控他們，他們是可以辯護的。這讓我們覺得法庭現在指出不能檢控他們工作，但這完全是誤導。其實，政府已經給了他們行街紙，所以當然不可以檢控他們非法逗留，因為他們是得到政府准許逗留。如果以非法逗留的罪名檢控他們，那當然不行，他們當然有辯護理由，這情況跟政府的說法相差很遠。所以，官員後來才在法案委員會再說清楚，即是說，政府過去一向明明是拘捕非法工作的人，但卻要轉一個彎說他們非法逗留。現在，這條路行不通了，所以政府必須採用其他方法。代理主席，官方經常誤導立法會，這種做法真的很卑劣，嚴重地破壞了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



	我們反對的第三個理由  對不起，第二個理由是，除了無須訂為刑事罪行，因為它已經有足夠的行政方式來處理外，請看一看政府所說的原因，便是他們當“黑工”、爭“飯碗”。代理主席，你剛才發言時也說吸引了很多人來香港工作，跟我們的基層人士搶“飯碗”，這便撩起了階級仇恨及對外人的仇恨。可是，請看一看，禁止的不單是工作，還包括有薪或無薪的僱傭工作，即是說，做義務工作也一樣會變成罪行。



	我看到法案委員會的報告中也有討論此事。劉江華議員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問是否應該走到那麼遠，連做義務工作也不行呢？署方的答案是義務工作本來不應禁止，署方原本並非這個意思，但為了避免任何誤會，所以便也一律禁止。換言之，當局明知這項條文會適用於義務工作，但也要把它納入其中，令他們連義務工作、無償工作也不敢做，甚至說要杜絕使用實物作為報酬。何謂實物？例如到我這裏來當義工，我提供給他一頓膳食，那是否算作實物呢？我送給他一份紀念品，那又是否算作實物呢？這些同樣可以爭拗為實物的，當局究竟要做到怎麼樣呢？便是以一種最不人道的方法，對付一羣酷刑聲請者、對付一羣在自己本土受到迫害的人。他們來到這裏後，我們不錯最低限度可以提供一些食物，讓他們有瓦遮頭，但他們卻只能當植物，不可以過任何有意義的生活。儘管他們說有時間利用自己所長，做一些事幫助這個社會，令自己等待時過得有意義，但當局仍然不准許，必定要他們陷入絕望中，過一些完全沒有意義的生活。當局這樣才感到安樂，這樣做還不算過分嗎？



	代理主席，通過第38AA條，其實是否便可以阻止他們到來呢？剛才荒謬至提及阿富汗，說如果我們今天通過條例草案，那些居住在阿富汗，原本想到來當“黑工”的人便會說：“糟糕，原來別人通過了這項法例，現在不敢去了。”會否是這樣呢？是不能收到這個效用的。相反，最重要的是一如多位議員所說，現時的核實程序由於非常緩慢，所以才令他們無緣無故要在此逗留很久。本來是希望不要太多人逗留於此，因此現時要加快這項審批程序，以便能很快可分開龍與鳳，分辨出究竟誰真正受到酷刑對待；說得通俗一點，我們很快便可知道誰是“博懵”的，這才是政府的出發點。然而，我看不到政府正在採取這種態度。相反，政府的態度是慢慢來，總之便是要令他們無法在這裏得到一天的安樂。這種態度是完全違反人權的，而且讓人懷疑香港簽署這些公約有何作用？政府如果不打算付出任何代價，人權便只是空談。一經簽署，政府便應知道如果有人到來作出聲請，便要很正經地對待他們。可是，政府又周圍散播，令人戴上有色眼鏡看這些酷刑聲請者。



	代理主席，你剛才的發言也是基於這個基礎，認為無須認識這些人的處境，亦無須知道這些來自阿富汗、非洲、東南亞等世界各地國家的人究竟受到甚麼對待，便說他們差不多一定是“博懵”的。換言之，這些人來到這裏，大家便已經戴着有色眼鏡看他們，即使要法庭作出裁決，指這些人是處於生死的大關頭，大家應確保他們得到公平審核，他們要有律師代表，但政府也千不情萬不願，問可否節省一些？政府說知道你們是專家，但有這麼多人，他們要專業服務，你們可否收取低廉的費用，可否收取低至每小時數百元呢？如果不願意，政府便指律師搶錢。如果香港的保安局局長、官員及政府採取這種態度，便不配簽署任何尊重人權的公約了。



	代理主席，在這事件中，署方利用的最大因素是甚麼？就是說會有很多人。現在有5 000人，他們全部聞風而至，即將到來，如果我們不阻止他們，他們便會搶去我們的工作。這些人既然來到，他們已經好食好住，所以他們可以收取較低的價錢。



	代理主席，這些是入境事務處的慣技。曾幾何時，本會便曾聽過這些誇大的言詞，每次如是  有167萬名大陸的港人子女湧港，令香港陸沉，不能負荷。這些言猶在耳，政府今天又用數千人來嚇人。政府其實無須嚇人的，這項條文......即使是難民來到，政府不理會他們是否真正的難民，他們來到便工作。政府現在通過了這項法例，當然可以拘捕他們，檢控他們非法工作，但在檢控後如果他們仍然作出聲請，政府又會如何？政府不能要求他們離境，除了要他們坐牢外，還是要讓他們留在這裏，核實他們。與其如此，政府何不加快一點訂定一個良好的核實機制，真正照顧他們，這樣做會是更簡單。如果政府做到這一點，又何須以這種方法壓迫他們？他們一旦入境，如果政府把他們的聲請當作是假的，但原來他們是真的難民，政府對他們便是非常不公平。由於政府假設他們的聲請全部是假的，所以對付這些人時便無所不用其極，還覺得是不要緊的。



	代理主席，這是否香港應有的態度呢？為甚麼我們要求有公平的機制、真正有效的機制，當局會諸多留難？為何政府這麼快捷地通過刑事罪行，還要採取這些手段？澳門居民到來香港，根本可以利用很多方法解決，為何一定要包括這樣的罪行？為何要制定法例訂立這樣的刑事罪行，要求大家不要反對？政府的說法是如果反對，便是反對有利於我們旅遊業的東西；為了經濟原因，為了便利經濟及旅遊，我們不妨打壓這些處於弱勢的人士。他們非我族類，而且即使他們在自己國家真的受到壓迫，他們到來這裏也沒有人同情他們的，我們亦不大知道這些事，所以便沒有所謂了。



	代理主席，我無法接受這種態度。我認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是不應有這種態度的，所以我堅決反對第38AA條。多謝。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江華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條例草案進行二讀，並支持當中的建議。



	代理主席，條例草案的內容本來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希望能夠方便澳門居民來港，較以往為方便，而這亦是我們民建聯一直主張的。過往我們曾聽過很多澳門居民表示，由於要填寫申請表，但那些申請表未必可以在很多地方特別是香港拿到，因此按現時的方法修改法例後，澳門居民只要手持身份證便可以來港，基本上已享有自由，這樣會較為方便。因此，在這方面，我們是會支持的。



	在實行新措施後，我認為下一步是  正如我們在會議上提過，現時香港居民在很多關口也可以使用e-道  將來香港居民前往澳門，我也希望可以使用e-道而無須填表，亦無須辦理任何手續。同樣地，澳門居民來港也可以使用e-道。



	事實上，回看多年來的發展，香港都能夠讓市民在出入境方面相對地較自由和方便。如果香港和澳門能夠達成協議，我認為未來，即使是台灣，亦同樣可以使用這方法。事實上，在整個中華或中國地區，兩岸四地能夠相通將會較為方便，我認為這是每個中國人的心願。


	代理主席，關於第二部分的內容，剛才數位議員已經詳述了。我認為有必要加入這新增部分，原因是過往本會很多議員當看到政府對社會上一些事態的發展作出較遲的回應，便會批評政府“慢三拍”、行動不夠快或未能做到先知先覺。不過，這次政府的反應可快了。當它發覺非華裔非法入境者進入香港的數字一直在上升  特別是在3月之後，原因是法庭的判決令他們有機會在港工作  而且飆升得很快，政府便盡快修訂《入境條例》，加入這條款，以便盡快堵塞這方面的漏洞。我覺得這樣做是適切的，而且時機亦非常適當。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本會的同事又會批評政府“慢三拍”。可是，政府的反應這麼快，也同樣引來了其他的批評。所以，有時候我也覺得政府做了要挨罵，不做也要挨罵，在這情況下，政府真的是頗為難的。



	代理主席，為何我認為這項修訂是必需的呢？我們看到在今年1月至2月，這類非華裔非法入境者的人數是每月平均37人，但自有關案件在3月審結後，在3月至5月便急升至平均136人，升幅差不多是兩倍。當然，稍後保安局局長亦應匯報其後數月的數字和上升的情況。然而，我們純粹從傳媒的報道便可以看到，特別是在這個月，很多來自內地的人，無論是廣東省的東面或西面，不斷湧入香港，他們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險來港的，目的只為在香港打工。在這情況下，我認為如果不採取措施或在法例訂明，以堵截這信息  那些“蛇頭”只是簡單地說有工做或有錢賺，然後便把他們運送來港  關於這一點，我認為法例必須清楚訂明這是禁止的，即使持有有效證件，也不能在港工作。我覺得這才切合現實，亦符合香港的需要。



	有些同事提議在向立法會提交整套有關酷刑聲請的法例時，才加入這項條款。代理主席，一項法例提交立法會，你也知道，由審議到完結是要很長時間的。我們還可以等嗎？難道我們不應該在這時候做些工夫嗎？因此，我不覺得這是互相排斥的  先推出入境方面的限制，然後才審議整項酷刑聲請的機制。我知道局長也同意在年底或明年年初提交立法會，屆時我們便會就此進行審議。



	此外，很多同事都提及律師的收費，我擔心的是，事情拖得太久，真的是不太好。因此，我希望政府能盡快聘請足夠的律師進行審核工作，因為這項工作是很重要的。



	代理主席，我不大同意吳靄儀剛才對你的批評。她說你那篇演辭似乎對外人存有仇恨，代理主席，這是很嚴重的指控。你提到很多香港市民也擔心不少非華裔或內地的華裔人士來港從事“黑工”，香港市民均不希望看到這樣的情況，即使是從外國來港的，也要受到工作的限制，我認為如果把任何工作限制或堵截非法“黑工”的情況，形容成對外仇恨，是不恰當的，亦未免有點過分。



	代理主席，我也認為設立這條款並不等於不人道。現時的情況是，有不少“細艇”來港，我不敢擔保將來會怎麼樣。大概在20年前，我出任沙田區區議員(一直至今)，當時處理越南船民問題時也有這種感覺，現在又重拾那種感覺。當然，情況未必會是這樣的，但沒有人能保證將來不是這樣的，因為如果政府沒有有效的措施加以堵截、修訂法例、或是打擊“黑工”的話，印度人可以來，巴基斯坦人可以來，阿富汗人可以來，非洲人可以來，剛果人也可以來，我認為情況可能較當年為嚴重，這是香港市民不願意看到的。因此，這並非不人道的問題，而是我必須促請政府作有效的管治。所以，對於政府提出這項修訂，我認為是必須的。



	代理主席，我擔心即使我們今天通過這項修訂，而明天的審核機制將受着法例的規範，但問題依然是未完結的，況且，這還可能是剛開始，因為政府把情況制度化了。當然，制度是必須的，因為我們簽訂了那份公約，故此必定要有制度。可是，設立制度並不等於萬事大吉，因為仍然會有不少聲請，有些是真的，也有些是假的，我們是有必要作出審核的。但是，如果他們繼續蜂擁而至的話，必定會對香港造成一種沉重的壓力和負擔。



	其實，外國也有些經驗是，即使簽訂了有關的酷刑公約，但美國和加拿大也實施遣返第一來源地的措施。據聞現時內地的廣東省已積累了很多  有些人告訴我是10萬人，有些人告訴我是數十萬人  總之有數以萬計的人等着來港。我相信香港警方和內地公安一直也有保持密切的合作，希望能夠堵截他們。如果堵截工作做得不好的話，便會對香港造成沖擊。



	因此，在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之餘，我們是否也要思考這個問題呢？當然，可能會有很多問題發生，並須對一些國際問題作出檢視，但我希望局長會留意狀況的發展。大家也希望，如果今天作出修訂的條例草案獲得通過，能夠阻截“黑工”，並在這個信息傳到內地或其他地方後，能減少那些人來港，這便是最理想的了。



	所以，代理主席，我今天支持通過條例草案。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保安局局長發言答辯。在局長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保安局局長：代理主席，我首先要感謝《2009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劉健儀議員和各位議員，在短短數個月的時間內加開會議，以加快《2009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我亦感謝各團體和個別人士在審議過程中所提出的寶貴意見，以及各位議員剛才的發言。



	條例草案有兩個目的。第一，是落實港澳兩地的出入境便利措施；及第二，是把非法入境者接受僱傭工作、開設或參與業務列為罪行，以制裁“打黑工”的非法入境者。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在出入境便利措施方面，有關的修改建議包括在“有效旅行證件”的定義中加入新類別，以涵蓋例如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此類無顯示證件持有人國籍的證件。此外，我們亦會修訂必須在旅客證件批注逗留條件的規定，讓入境事務處(“入境處”)可以用紙條形式，向卡片式旅行證件持有人發出逗留條件。我很高興，法案委員會及發表意見的團體均普遍支持有關建議，並希望建議能盡早落實。



	條例草案的另一個主要部分，是訂明非法入境者及其他有關人士接受僱傭工作、開設或參與業務的罪行。根據入境處一向的政策，非法入境者如果非法從事工作，均會被控“非法逗留”罪行。不過，法院在2009年3月初裁定，非法入境者如果獲擔保外釋，即表示得到入境處處長授權留港，應可據此對“非法逗留”控罪提出抗辯。



	自從3月的裁決頒布以來，執法機關雖然已聯同內地相關單位，即時加強邊界管制，但外籍非法入境者的人數仍急劇攀升。在今年3月至9月期間，每月截獲的非法入境者數目平均為135人，較今年較早的1月及2月的平均37人，急升近四倍。



	這個趨勢在近期進一步惡化。單在10月份，我們截獲的外籍非法入境者已有160名，比之前的平均數目上升接近兩成，情況令人感到擔憂。除數字的增加外，我相信議員從傳媒報道中也可得知，這些非法入境者被“蛇頭”安排乘坐狹小、殘破的小艇，有的更帶同小童。這些偷渡活動對偷渡者，以至是執法人員的人身安全，均有很大威脅。我們亦知道有“蛇頭”在散播消息，煽動有意偷渡者在條例草案生效前盡快來港。



	有見及此，我認為在今天三讀通過條例草案後，有急切需要讓法例盡早生效。我已經得到行政長官原則上同意，讓我在本星期六在憲報號外宣布，法例會在當天(即11月14日)生效。



	有議員建議政府可對獲擔保外釋的非法入境者附加條件，以禁止他們從事非法僱傭工作。我首先要指出，在批准保釋時的附加條件中，現時只涉及有關非法入境者向入境處報到的規定。如果在條件中隨意加入其他未必直接相關的規定，有關的行政決定極有可能會再次受到司法挑戰。相比之下，其他“打黑工”的人士，例如合法入境訪客則會被刑事檢控。我們認為這種不同的管制方案並不理想。再者，我們認為同樣是“打黑工”的非法入境者，亦應受同樣的刑事制裁。



	至於其他和酷刑聲請有關的議題，我們已在本年9月29日向保安事務委員會作出報告。我們會在下月初向立法會交代最新進展。 



	有議員在剛才發言時提及關於酷刑聲請的問題。我首先不同意吳靄儀議員所說的，即條例草案帶有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其實是對任何的非法入境者，不論國籍，均不准許他們在港非法工作，這並非主要針對酷刑聲請者，當然，酷刑聲請者是其中一部分。



	至於有議員提到，通過了條例草案不等於這個問題結束，這點我完全同意。現在約有6 000名酷刑聲請者在香港，而數目每天仍在增加。我不會說我們在通過條例草案後便沒有酷刑聲請者前來，可能還會有，但我們在通過了條例草案後，便會發出一個很強烈的信息，聲明：“即使你來到香港，你亦不能非法工作，不可以‘打黑工’。”



	要解決酷刑聲請者這個問題，須從數方面着手。第一，我們要杜絕“蛇頭”散播可以來工作的謠言，而條例草案便具有這個效力；及第二，我們要加強堵截，而最重要的，是加快審核機制。我完全同意劉江華議員和涂謹申議員在這方面的意見，即我們要加快審核機制。我可以在此再一次向議員保證，無論以往或將來，入境處的同事均會以公平、公正的態度來處理酷刑聲請。



	最後，我深信議員和我們同樣關注偷渡潮惡化的情況，而勞工團體亦擔憂會有越來越多非法入境者“打黑工”，影響本地工人的就業。將非法入境者接受僱傭工作明確列為罪行，以阻嚇有意非法來港的人，從而遏止問題惡化，已經是社會的共識。



	我亦希望議員會支持在通過條例草案後，有關條例可隨即在本星期六，即11月14日生效。我們會聯同內地有關單位加強堵截，亦會在法例生效後，加強執法，以打擊“黑工”。配合法例的生效，這些行動可以向一大批仍有意非法來港的人發出清楚信息，非法入境者來港工作是嚴重罪行，而非法入境者即使在留港期間取得“行街紙”，如果從事“黑工”，亦一樣會受制裁。



	我懇請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及11月14日的條例生效日期。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09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9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2009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9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09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1至7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至7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2009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9



保安局局長：主席，



《2009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9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9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

BUNKER OIL POLLUTI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BILL



恢復辯論經於2009年6月24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4 June 2009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李華明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謹以《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法案委員會曾舉行4次會議，並曾與航運業界代表交換意見。



	成員普遍支持《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並同意香港應早日實施《2001年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燃油公約》”)，以建立符合國際要求的賠償制度，並方便香港註冊的輪船船東在本地申領所需的保險證書。



	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按《燃油公約》的規定，訂明無論在船舶事故中有否過錯，有關船東須對自己的船舶所引致的污染損害承擔法律責任，除非該船東能證明有關事故是由不可避免及不可抵抗的異常自然現象所引致的。有關事故如果由多艘船舶引致並造成不能合理區分的污染損害，各船東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損害的法律責任。這安排的目的，是要讓蒙受損害的人可較迅速地獲得賠償。



	法案委員會知悉，條例草案就強制保險作出的規定，不適用於總噸位在1 000噸以下的船舶，或僅在內河航限內作業的本地船隻。不過，這些船隻仍可自行決定購買保險，以免在發生事故時無法支付補償金。



	根據條例草案第23條，在執行強制法律責任保險時，海事處處長在特殊情況下，可考慮容許未持有有效保險證書的船舶進入香港水域。由於此事涉及權力的運用，法案委員會因此要求該豁免權只可由海事處處長或他的署任人行使。法案委員會要求局長在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論的發言中，說明此意向。



	法案委員會與當局曾討論有關索取船隻擁有人資料一事，並獲悉海事處如果信納有關資料將用於民事訴訟用途上，一般均會發放該等資料。



	就送達通知的形式方面，《電子交易條例》由於在一般情況下均適用於其他法例，成員因此建議政府考慮日後在其他相關法例中加入標準條文，以方便公眾參考及查閱。



	法案委員會曾就草擬行文提出一些意見，而當局亦就此提出修正案。法案委員會支持該等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





劉健儀議員：主席，航運業界支持《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並希望條例草案能盡快通過，令香港能及早實施於去年11月正式生效，而由國際海事組織通過的《2001年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燃油公約》”)。



	《燃油公約》已實施接近1年，可惜的是，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之一，卻遲遲未能與新國際規例接軌，這對在本港註冊船舶的船東及船公司造成不便。截至9月，在本港註冊的一千四百多艘船舶中，接近一半是1 000噸以上的船舶，除非是內河作業的船舶，否則均將有機會受這項由國際組織訂下的新規例所影響。香港由於還未落實實施《燃油公約》，這些船舶因此而未能直接在本港申請《燃油公約》要求的燃油公約保險證書(“保險證書”)來證明船舶已購備保險，以承保因燃油污染而引致的損害責任。倘若船舶沒有備存保險證書，已執行《燃油公約》的締約國是有權拒絕這些船舶入境進行商貿活動的，而這將會對船公司造成經濟及信譽上的損失。



	於條例草案落實前，在現時的真空期期間，船東及船公司只有轉移向其他執行《燃油公約》的締約國申請保險證書。由於文件須轉交其他國家，費時失事，加上各國海運政策不盡相同，在申請時因此必會遇上阻滯。故此，航運業界希望政府能盡快建立一個法律架構，以執行《燃油公約》。屆時，船東及船公司便可直接在香港申請保險證書。



	香港如果要保持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緊貼國際公約的要求，是十分重要的。條例草案與國際海事組織訂下的公約有1年落差，落後於其他國家(現時已有45個締約國實施《燃油公約》，佔全球船隻噸位近八成)，導致在本港註冊船舶的船東及船公司無所適從。他們要遵從《燃油公約》的締約國的要求，但礙於香港還未實施相關條例而不能作出配合，為業界帶來困擾。因此，航運業界希望當局日後在因應國際公約的規定而修訂相關條例時，能把程序縮短及簡化，使有關國際公約的規定能及早落實，以避免出現過長的延誤，否則，只會對本港的航運業界造成負面影響。



	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我十分關注條例草案第23條，因為該條文賦權海事處處長可在個別個案中，以書面豁免任何人或船舶，使其不受第13條或第14條有關存放有效保險證書的任何條文所規限。不過，我認為如非必要，海事處處長不應行駛賦予的豁免權，允許任何未持有符合《燃油公約》規定所發出的有效保險證書的船舶進入香港水域。



	當局雖然明確指出會按照嚴格規定來行駛豁免權，而海事處的員工只會就申請豁免的船舶作評估，最終豁免權的決定是由海事處處長或署理海事處處長才可作出的，但一旦因政府的決定，容許沒有保險證書的船隻進入香港水域，而該船隻發生漏油事故，就船隻所造成的污染損害，政府是有機會因其作出的決定，被因漏油事故而蒙受損失的受害人提出民事索償的。為減少被索償而須動用公帑的風險，我認為只有在非常特殊情況下，海事處處長經審慎評估後才可予以豁免。



	至於送達有關海事處處長決定的通知，根據條例草案第30條，通知書如果已經郵遞或以掛號郵遞寄送至適當的地址，便會被視為已妥為送達。不過，我認為類似的通知書應該盡快送交有關船舶的負責人，讓他們有足夠時間作行程上的安排，因此，我建議政府考慮在郵遞的同時，應利用電子方式傳送，以期在最短時間內盡快通知有關豁免的申請人他的申請是否被接納。然而，政府的回應是，在現階段把《電子交易條例》加入於條例草案中並不恰當，因為這樣做偏離草擬常規。



	為免延誤條例草案的通過，我不會堅持政府在現階段作任何修訂，但利用電子方式傳達是大勢所趨，我希望政府日後在適當的場合中提出修訂，以配合現今電子化的世界。


	最後，在申請費用方面，政府擬議的費用是每一項申請收取535元，我相信這個金額對大型船公司來說，問題不大，但我們不能忽視小型船隻的船東。這個金額對他們來說，特別是在現時經濟不景下，每年還要為每艘船繳付五百多元的費用，實在是有點吃力。政府雖然聲稱費用的水平是根據“用者自付”的原則來釐定的，若然是涉及審核申請還說得過去，但我希望政府絕不應該要求預繳涵蓋日後有可能會提供服務的費用。



	海事處於本年3月發給船東及船舶經營者的函件中指出，本港的船東可透過內地申請《燃油公約》的保險證書，而須繳付的費用亦只是60元人民幣，為何在香港卻須付五百多元呢？我雖然知道當局會就條例草案下訂立費用規例的建議，於下星期一在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但我希望政府能就費用方面研究調低的空間。這樣做一方面可體恤小型船隻的船東，另一方面可增加香港的競爭力。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答辯。在局長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首先要衷心感謝《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李華明議員、其他各位議員及劉健儀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以及在進行審議時所付出的努力及提出這麼多有用的意見。



	香港作為國際海事組織的聯繫會員，有國際義務實施國際海事組織所採納，並適用於香港的海事公約。《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要實施由國際海事組織通過的《2001年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燃油公約》”)。主要就非運油船因漏油相關事件而造成的污染損害，設立賠償制度。香港過去亦曾就運油船制定本地法例，即《商船(油類污染的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第414章)，以實施一項相近的國際公約，即《1992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



	條例草案的內容，主要包括就船舶漏油相關事件訂定法律責任，即事故如果造成某船舶排放或溢漏燃油，或導致出現有關的污染威脅，則除非符合條例草案所訂明的特殊情況，否則，該船舶的擁有人、空船承租人、管理人及營運人須就有關污染損害承擔法律責任。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讓蒙受損失的人士可以較迅速地就污染損害獲得賠償。另一方面，條例草案亦按國際要求，容許上述人士根據《商船(限制船東責任)條例》，限制他們的責任上限，讓他們能更確切掌握自己的法律責任。



	此外，為確保上述人士有能力承擔條例草案下的賠償責任，總噸位在1 000噸以上的船舶須持有一份證書，以證明該等船舶具有符合有關保險規定的有效保證合約。鑒於過往紀錄顯示，涉及本地船隻的燃油污染事故極少，而它們所採用的輕質柴油一般造成的污染損害亦相對輕微，條例草案因此按《燃油公約》下的機制，訂明僅在內河航限內經營的本地船隻可獲豁免遵從有關強制保險的規定，以減輕該等船隻為遵守規定而承擔的責任。不過，該等船隻仍須為所導致的污染損害承擔法律責任。



	除上述事宜外，條例草案亦就發出保險證書、特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的司法管轄權、強制執行外地法院相關判決，以及執法人員的權限等方面，作出了若干規定。



	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法案委員會曾深入討論條例草案第23條，即有關海事處處長可豁免任何人或船舶，使他們無須遵守條例草案第13條有關強制就污染損害的法律責任投保，以及第14條有關於船舶上存放證明書的規定。我們已向法案委員會詳細解釋，並指出豁免只有在特殊情況下，例如在惡劣天氣下基於人道理由才會發出。海事處會訂立內部指引，以訂明只有海事處處長或他的署任人員方可授予該等豁免，以確保權力運用得宜。



	主席，我感謝法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可為香港就非運油船造成的漏油污染損害建立有效的補償制度，使香港與其他締約成員的司法管轄區的補償制度看齊，從而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地位。航運業界積極支持條例草案，並希望條例草案能盡快生效。



	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

BUNKER OIL POLLUTI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BILL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





秘書：第1、2、4、5、6、8至24及26至40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希望在現階段，就整項條例草案的詳題作簡短發言。



	正如大家剛才所說，《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落實《1992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我曾詢問政府為何條例草案沒有提及此目的，當時它向我們解釋是要彈性處理。但是，主席，我今早8時半出席了另一個會議，審議《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例草案》，其目的是落實另一份公約，即《卡塔赫納公約》(Cartagena Protocol)。該條例草案的詳題清楚說明，是為了實施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



	為此，我詢問政府官員，特別是律政司草擬科及立法會的法律顧問，究竟我們應否有一致性？為何有些時候提及公約，有些時候卻不提及？當時他們的回覆也是沒有甚麼特別準則，是作彈性處理的。主席，就今天恢復二讀辯論的條例草案，大家在參看法案委員會報告的第23段時會知道，對我提出的這個問題，政府的答覆是“詳題符合政策目標，即涵蓋落實《燃油公約》所需的條文，並同時容許彈性”，即可以加入其他內容。



	主席，作為一個應該遵照法治原則運作的立法會，我認為我們其實應有一些標準和準則，不能在某項法案提及公約，而在另一項法案卻不提及。如果政府官員表示會彈性處理，便須視乎處理公約的負責官員或律政司官員的意向。因此，我今天早上提出把這個問題交由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討論，以便與律政司方面商議有關一致性的問題。



	除此之外，對於其他條款，我是絕對沒問題及可以理解的，這不表示在詳題內提到落實公約，便是除公約以外，不可以附加其他條文，我並不是這個意思。可是，提及公約的好處是，例如要理解當中條文的目的、範圍或解釋時，可以引用簽署公約的其他國家對有關條文的解釋或運作，又或參考公約本身的背後意義及國際慣例。



	如果在詳題中只是有時候會提及，便會引起猜測，不知道在理解有關條文時是否有不同的做法？因此，我在此很希望提醒有關的政策官員，當他們通過或提交任何落實公約的法例時，應就有關的做法與律政司方面達成一致的理解。對於是否引用公約，大家亦要有一些已確認的想法。政府與立法會之間，特別是立法會法律顧問方面也應有一定的理解，令立法會沒有需要就這些問題每次作詳細討論，也可以有一定的公式或準則可供依循。因此，主席，我特別想在現階段提出這一點。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我動議修正《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第3、7及25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第3條及第25條的修訂旨在將條例草案中文版本內所有對香港......





全委會主席：局長，我們仍在處理第1、2、4、5條等無須修正的條文，即我們講稿的第7頁。由於剛才有委員就該等條文發言，所以局長你現在可以回應。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關於余若薇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我們會向律政署反映。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2、4、5、6、8至24及26至40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3、7及25條。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第3、7及25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第3條及第25條的修訂旨在將條例草案中文版本內所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提述由“政府”修訂為“特區政府”，使條例更為清晰。



	第7條的修正，即以“hostilities”取代“hostility”，純屬技術性的修訂，旨在使條例的用詞與《2001年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的用詞一致。



	主席，上述修正案已獲得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我懇請各委員支持並通過修正案。多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3條(見附件I)



第7條(見附件I)



第25條(見附件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3、7及25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3、7及25條納入本條例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

BUNKER OIL POLLUTI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BILL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燃油污染(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草案》。





議案

MOTIONS



主席：議案。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就批准《2009年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修訂)規則》而動議的決議案。





主席：我現在請民政事務局局長發言及動議議案。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謹依照議程，動議通過我名下的議案。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第9A條下訂立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規則”)第21(1)條，訂明付予受聘代表法律援助署負責刑事案件訴訟工作的私人執業律師的最高收費表。律政司亦以同一收費表委聘私人執業的大律師在刑事案件中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付予根據當值律師服務提供法律援助的當值律師的費用，也是按這收費表支付的。



	根據1992年10月財務委員會的決定，當局須每兩年檢討以上費用1次，而考慮的因素包括消費物價的變動。我們最近已完成費用檢討，結論是有關費用應按照參照期(即2006年7月至2008年7月)內的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升幅，上調8.3%。



	我們已在2009年6月告知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有關的建議費用調整。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A條規定，刑事訴訟程序規則委員會已擬備了《2009年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修訂)規則》，使新費用得以實施。修訂規則現須經立法會藉決議通過。



	我謹請議員批准通過修訂規則。



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刑事訴訟程序規則委員會於2009年10月13日訂立的《2009年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修訂)規則》。”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2009年地產代理(發牌)(修訂)(第2號)規例》的修訂期限而動議的決議案。





主席：我現在請劉健儀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劉健儀議員：主席，本人謹以《2009年地產代理(發牌)(修定)(第2號)規例》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動議議案，把規例審議期限延展至2009年12月2日。



	在2009年10月23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2009年地產代理(發牌)(修定)(第2號)規例》，為使小組委員會有充裕時間進行審議工作，謹請議員支持議案，把該規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09年12月2日。



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2009年10月14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2009年地產代理(發牌)(修訂)(第2號)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2009年第181號法律公告)，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34(4)條延展至2009年12月2日的會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即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發言最多15分鐘，另有5分鐘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可發言最多10分鐘；而其他議員每人可發言最多7分鐘。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主席：第一項議案：重新制訂特殊教育政策。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何秀蘭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重新制訂特殊教育政策

RE-FORMULATING THE SPECIAL EDUCATION POLICY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我發言的時候很少有道具的，但今天，一名特殊教育學生的家長及一名有學障的小朋友在外面把這兩件物品交給我，一件是他希望取得的畢業證書；另一件是家長和他均希望他將來可以有機會戴上的四方帽。也許有人說家長和學童這種想法太不切實際，但這正正是我今天提出這項議案的原因，我希望透過這項議案，讓大家一起探討有必要重新制訂的特殊教育政策。



	主席，特殊教育實在有太多角度，太多範疇，主席，你是上一屆特殊教育小組委員會的成員，相信你也清楚知道，特殊教育所說的是8至9種學習障礙，其中的層次非常多。因此，二三百字的議案，根本沒有可能全部涵蓋，因此，我今天提出的議案，只列出其中一些原則性的方向，以及我們重新制訂政策時，必須做的一些工夫。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改變官員的思維。一直以來，官員對特殊教育政策的做法，便是從補救性提供福利的角度做起，但並沒有從發展學童潛能這積極的教育目標出發。在教育局最近對家長、同學之間的處理手法中，我們看到官員根本不相信年滿18歲的智障同學有能力學習，可以提升自己，甚至有追求知識的能力。官員是不相信這些的，所以但求有一個叫做學校的地方，把這羣小朋友放在裏面，然後當他們年滿18歲時，不管他們屆時有否發揮潛能的空間，便要求他們離開。他們幸運的話，可以很快到專業進修學院或展能中心，但運氣普通一點的，便正如政府給我們的資料所說般，要等待27個月才可銜接，其間只能獨自留在家中對着家人，而本來在學校學到的技能也會慢慢消失。這種觀念與國際特殊教育最新研發的成果其實並不相符，與本土學生表現的實況亦不相符。



	幸好我們有一羣很愛惜學生的特殊教育工作者，他們因應“種籽”課程，自行研製了一套新的教材，因為這套教材對同學的要求提高了，提升了一個層次，所以同學的表現出乎家長及教師的期望之外，他們的表現亦隨着對他們的要求一起提高。然而，我們教育局的官員卻偏偏看不到這件事情，反而要求他們年滿18歲便要離開。其實，很多有學障的小朋友早年大多數有語言溝通的困難、肢體障礙及情緒的困難，所以他們要花數年時間學習語言溝通或控制他們有限制的肢體，於是他們的發展便延遲了數年，18歲可能正正是他們處理了自己身體功能後，剛能夠在學科上學習的開始。可是，教育局卻覺得是福利期滿，要求他們離開，這是非常不幸的。我們有些教育局官員為求他們盡快離開，甚至出現讓他們“跳班”這些荒謬情況。他們要求一些智障學童一跳數級，目的是令他們盡快完成所謂初中或高中課程，盡早離開，以節省資源。



	當局也有一種錯覺，便是以為家長旨在託兒，旨在把有障礙的孩子放在學校、宿舍，以減輕家庭的負擔。其實，這種理解是錯誤的，因為所有父母均想自己的子女繼續讀書，將來可以取得一張畢業證書，這是父母的夢想，他們並沒有放棄。相反，放棄、遺棄這羣小朋友的，其實只是我們的官員。



	也許我們可以從好的方面着想，我們的官員也許並非如此涼薄，只是不知道最新的研發結果。因此，我在我的議案中請當局撥款給大學進行政策研究。我說的政策研究其實只是很低層次，我並非說要創造知識，我只希望能向大學提供資源，讓它們可以進行資料搜集，綜合外國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和新的教育方法，然後，看看可否在香港使用。例如採納外國的規定，把特殊教育學童受津助的年齡上限提高至22歲，這是絕對值得我們參考的。



	除了搜集外國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外，我們必須在香港進行普查，因為當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時，我們必須先知道這個問題在香港究竟有多嚴重，所以這項普查是有需要的。首先，要看看香港特殊學校內的設施是否與時並進、是否適合現時學童的需要。據瞭解，有些特殊學校內的設施仍然停留在幫助小兒麻痺症病患學生那種設施的年代，但其實香港現時已沒有小兒麻痺症，引致智障或學障的病症已經是唐氏綜合症，現在更有黏多糖症，但那些儀器卻不能與時並進。在這一方面，我們應該在找到資料後，盡量撥款進行更新。



	此外，我們也須知道香港有多少名有學障及智障的學生。局長最近公布，明年會增加200個智障學童的學位，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多加300個。當然，相比以往的做法，這是進了一步，但沒有人知道增加了200個後再加300個，是否便足夠的。以今年為例，家長從來索取不到資料，以瞭解有多少名年屆18歲的學生一起競爭多少個學位。所以，我們並無辦法監察學位是否足夠，直至當局在一篇回應傳媒查詢的文件中高興地表示，今年的情況相當理想，有320名學童能夠留校，他們都是年屆18歲的學生，佔應該離校學生的45%。當局覺得他們是應該離校的，佔了總人數的45%，還沾沾自喜。我們終於有了這個數字，原來有55%學生不能繼續讀書，即有390名尚在求學階段的學生未獲分配學位。那麼，如何處理呢？學位增加200個或300個，是否足夠呢？這390名學生其實並未包括一些已派往主流學校的融合生，他們未必適應主流學校，可能有需要回流；這數字亦未包括尚未被界定為有特殊教育服務需要的學童。所以，無論政府現時說會投放多少資源，如果沒有普查，我們是不能處理這件事情的。



	另一種更進取的做法，是為全港所有3歲至6歲的幼童進行生理及心理學習障礙評估。如果我們能進行這項普查，除了可以預知、預計有多少對服務有需求的學童數目外，其實更可以及早為有需要的學童作出治療、跟進，令他們的情況不會惡化，甚至有所改善。



	主席，在一些政策方面，無論我們投放多少資源，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方向，我們是無法知道應有多少資源，也無法知道這些資源應該用在哪一個關鍵點上，才會最有效益。我們還應進行一項追蹤評估，看看這些資源是否用得其所，從而不斷作出修訂。只有這樣做，學童才會得益。



	主席，我們對學障學童所作的評估，其實是有很大偏差的。根據衞生署的資料，在每100名學童中，有3至7名患有專注力失調或過度活躍症，換言之，香港現時很可能有4萬名學童是過度活躍的。主席，我們議會內也有一些議員是過度活躍的，所以這個比例大概可信。不過，據外國專家估計，過度活躍的兒童可能高達10%，有讀寫障礙的則有5%。然而，根據政府本身在2007年9月15日的資料，在官立及資助中小學內過度活躍的學生共只有920名，政府提供的百分比跟衞生署的估計也有這麼大的偏差，所以普查及資料搜集是有必要的，否則，我們其實不知道要投放多少資源才對。



	縱使投放了資源，我們仍須有合適及足夠的師資。本來，融合教育是一個很好的概念，但很多教師表示他們在校內根本人手不足，也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處理不同類型學障的學生。當局訂立了一個目標，便是在5年內，每一所學校均要有10%的教師修畢一項基礎課程，但這基礎課程只有30小時；然後有3名教師修讀一個120小時的深造課程，接着會有1名教師修讀與讀寫障礙有關的課程，支援就只此而已。



	我們與其勉強把一些孩子全部推進主流學校，令人手不足的教師有更大壓力，不如作出更有彈性的安排，例如低年級的學障學童，上午到主流教育學校上課，下午則返回特殊教育學校，讓他們在專業教師的幫助下，較容易追得上；又或當特殊教育教師有足夠人手的時候，把他們調派至一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特別多的學校，以便集中專業資源，令學生有更大的得益。但是，這些措施或行政安排，在缺乏政策研究或資料數據的基礎下，我們是無法做得到的。


	主席，我明白議會內有很多議員都非常關心特殊教育，我會在這裏暫停，希望齊心為學障學童爭取教育機會的議員均能踴躍發言，讓大家更進一步，令這個重新檢討特殊教育的政策得以盡快落實。謝謝主席。



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因應教育局指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於年滿18歲即須離校，措施反映當局與特殊教育的最新發展脫節；本會促請當局重新制訂特殊教育政策，包括：



(一)	放棄以福利角度思維處理特殊教育；



(二)	調撥資源委託專上教育機構就本地特殊教育需要進行研究，以作為重新制訂政策的基礎；



(三)	全面評估本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



(四)	檢視特殊教育學校的設施，並因應最新的服務需要及學校的實際運作情況而作出更新；



(五)	確保每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均有機會入讀新高中，並為智障學生提供津助教育直至22歲；



(六)	檢視師資培訓及專業進修的課程內容，因應特殊學校及融合教育的需要，提供合適的人才培訓；及



(七)	為全港幼童作特殊教育需要評估，盡早為有需要的學童提供適切的治療及支援服務。”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陳淑莊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主席：我現在請陳淑莊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謹動議修正何秀蘭議員的議案。



	十八歲的生日應該代表甚麼？代表青年人可以更換成年人身份證，可以開始做選民，代表他們開始踏入成年人階段，有些國家甚至舉行成人禮或訂立特別節日和儀式來慶祝，希望藉提醒或鼓勵一些將步入法定成年歲數的年青人，給予鼓勵和肯定他們，鼓勵他們承擔對自己、對家庭和對社會的責任。



	但是，我記得早前在一次聚會上，聽到多位年青人哭訴不希望到18歲，他們面對18歲生日，感到很不開心。我聽到之後感到很痛心，他們為何會這麼說？原來早前有很多特殊學校收到教育局通知，由今年9月開始，所有18歲或以上的特殊教育學生將不會計算在來年的學生人數內，即意味着這羣智障學生年滿18歲，便可能失學。為何我們的社會變成這樣子呢？



	這數月來，看着一羣智障學生和家長，用他們的腳步、標語、口號、淚水和汗水，甚至告上法庭，控訴政府對智障學童的資助政策。事件顯示出，特區政府在特殊教育方面不足，滿18歲的智障學童不獲資助，只是點出特殊教育的其中一個問題，香港的特殊教育還有很多林林總總的問題。



	我今天提出的修正案，是希望更具體地指出特殊教育可以改善的地方。公民黨完全支持何秀蘭議員的原議案，以下我會逐一說明修正案內各個重點。



	第一，融合教育。目前全港五百多所小學，全部都是推行融合教育，中學則有三百多所參與。根據教育局的數據，目前特殊學校的老師只有73%曾接受特殊教育培訓，根據申訴專員公署於今年3月發表的調查報告，發現有取錄學障特殊學生的中學，有76%的老師完全未接受特殊教育培訓，小學也有30%的老師完全未接受相同訓練。在完全未曾接受訓練的情況下，老師根本難以很準確地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正如剛才何秀蘭議員所指，學生的障礙有很多種類別，例如讀寫障礙、視覺感知障礙、過度活躍、自閉症、專注力不足或智障等。現時很多已接受特殊教育基礎課程的老師只對殘障有基本認識，要作個別化的教學或課程的調適，仍有待累積經驗。



	老師面對的問題實在多不勝數，而從這份報告中，我們也看到，根據教育局的統計資料，有特殊學習困難的中小學生人數，由2003-2004年度的1 360人，激增至2007-2008年度的8 869人，即接近9 000人。有些學者研究指出，香港兒童在讀寫方面有特殊學習困難的普遍率達9.7%至12.6%，情況相當嚴峻。我們剛才指出了老師在課室內的問題，如果課室內還有多名不同障礙的學生，教學已是奢求，因為能夠控制課室秩序已是一名高手，在校園內要達至融合教育理想的層面，須有多種完善的硬件配套措施。所以，政府應增加資源，例如制訂評估的準則、加強教材資料配置及增加相關的教學人員，以減低師生比例，還要加強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



	不少身體殘障的學生家長，均希望透過融合教育，令子女能進入主流學校讀書，避免入讀特殊學校。但是，這些學生在獨立生活技能和自理能力方面的預備是否足夠，往往是他們能否適應主流學校生活及有效投入學習的關鍵。教育當局應發揮更強的協調角色，將取錄殘障學生的主流學校及特殊學校緊密地連繫一起，向主流學校的殘障學生提供更強、更完善的生活及自理技能的訓練。



	第二，對非政府機構的支援。另一個須有更多支援的部分，正正是這羣朋友，他們同樣肩負着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舉例而言，一間為失明學校提供點字翻譯服務的非政府機構，由於種種限制，難以及時為視障學生印製本年度教科書和參考書的點字服務。雖然學生在9月份已開學，但有些學生竟然到11月仍未收到翻譯成點字的課本，教他們如何能有效地學習呢？所以，政府有需要在這方面多做工夫和回應這些問題。



	第三，資源運用。談到支援，大家很自然地想起“錢”字，我相信局長稍後回應時，也會談及公帑的投放。當然，我們必然歡迎政府加碼投放更多資源，但我們也同時非常關心資源是否有效地運用，以及是否每一分每一毫的資源都用於有需要的學生身上。例如，現時教育局對取錄了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提供了一筆額外資助，但學校是將這筆錢全數放於這羣學生身上，還是把這筆額外資源用作應付學校其他需要，例如行政需要和人手需求呢？政府可以考慮要求學校委派一名專責人員統籌這筆額外資源和分配使用，以及進行適當的監察。



	第四，非華語學生的需要。我想談談有特殊需要的非華語學生，這些學生，不論有錢或無錢，在學習方面同樣面對着極大的困難，有負擔能力的，當然可以入讀英基學校的特殊教育課程。不過，儘管教育局表示已增加了學額和資源，但輪候的學生仍要等1年至3年，其間仍受到法律的限制，而小朋友必須上學讀書，那麼叫家長怎麼辦呢？


	未能負擔英基學校學費的情況則更慘，一羣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有需要入讀一般特殊學校，但由於言語不通、文化不同，等於為學生加添了一重學習障礙，教他們如何學習呢？這樣的學習環境，不論對學生、同學、家長或老師，均可能形成一種折磨，而這學習障礙是比他們原有的障礙更大。政府實在有需要為他們提供一個更適合的學習環境，包括學習語言及設施方面的支援。



	我相信香港的特殊教育將來一定會朝着融合教育的方向走，如果真的如此，我們更須為特殊學生營造一個共融、無障礙的校園環境。所謂無障礙，並不單指在硬件上的無障礙，人心上及精神上的無障礙也非常重要，我們要致力加強主流學校的師生，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認識、理解、包容、接納及尊重。這方面的公眾教育工作，政府實在不能掉以輕心。



	最後，我想指出一些身兼多種殘障的學生的需要。在一些肢體傷殘兒童學校中，學生同時兼患身體殘障及智力上的不同程度的障礙，他們的學習需要可能跟一般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不同，他們可能須獲得更多資源，但按照現時的資助制度，他們不會得到額外的資助。我希望這類學生可以在政府的監察下獲得適當的照顧，也可避免資源緊張情況出現。



	主席，《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二十三條訂明，殘障兒童應該透過適當的教育和培訓，讓他們可以參與社會和得到個人(包括文化和精神)方面的發展；第二十八條更訂明所有兒童必須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中國是締約國，因此，我們期望特區政府會完善這個制度，當局是責無旁貸的。



	在局方網頁上，所提及的特殊教育目的，令人覺得很市儈。我們倒不如談談目標好了，便是幫助他們可以充分發揮潛能，令他們可以成為社會上獨立而有適應能力的個體。我很希望政府可以照顧這羣子女，因為他們也是社會的一份子。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陳淑莊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因應教育局指令，”，並以“香港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育政策一直未如理想，對學生的支援並不足夠；在新學制和不同的教育改革政策下，這些學生面對的困難日益嚴峻；”代替；在“18歲”之後刪除“即須離校”，並以“，教育局便即時停止資助該等學生”代替；在“人才培訓”之後刪除“；及”，並以“，並增撥資源，支援更多教師接受特殊教育培訓；”代替；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八) 向取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主流學校提供更多資源，以便安排更多專責人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有效地融入學校生活，以及紓緩教師在教學工作方面的壓力；(九) 向取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及為該等學生提供支援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增加資源，讓它們提供更高質、更有效的服務，並訂立適當機制，確保該等學生受惠；(十) 為所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提供適合的學習環境，包括教學語言、設施及其他支援；(十一) 加強公眾教育，讓主流學校的師生更深入認識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從而為融合教育創造理想的環境；及(十二) 為同時擁有多於一種障礙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更多的支援”。”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就何秀蘭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教育局局長：主席，我首先要感謝何秀蘭議員提出關於特殊教育的議案辯論。特殊教育是政府重視的議題，而不斷提升特殊教育的質素，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得到適切的教育服務，亦是我們的政策目標。



	香港特殊教育的目的，是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適當的教育，以幫助他們充分發揮潛能，使他們成為社會上獨立而有適應能力的人。



	“及早識別”和“及早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是政府一貫的政策。為有效落實這項政策，我們致力提高家長及老師的認知、研發評估工具、制訂評估機制，以及提升有關部門之間的協調合作。



	以“及早識別”的政策為基礎，我們會按照醫生及心理學家等專業人士的評估和建議，並根據家長的意願，轉介有嚴重或多重殘疾的兒童入讀特殊學校。至於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他們則會入讀主流學校。為協助主流學校照顧這些學生，我們亦會提供額外資源及專業支援。



	在特殊教育的發展方面，政府一直是以教育專業及學生的學習需要作為出發點的，並透過各種措施來優化特殊教育服務。在課程方面，我們制訂有關指引和提供資源，包括由課程發展議會為小一至中三的智障學生所編訂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以及在本學年9月開始逐年逐級推行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高中課程。在學校層面，智障兒童學校會為學生調適課程，因應個別智障學生的能力、進度及性向，為他們制訂學習目標和計劃，並會因應情況進行分組教學。



	我們近年在特殊學校推行多項改善策略，這些措施包括下調輕度智障兒童學校的班額在內，由20人降至15人，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而涉及的額外經常性開支則為7,400萬元。我們還會改善學位與非學位教師的比例，以提升教育專業水平，並會為特殊學校，包括智障兒童學校在內，開設新高中課程。為支援新高中(智障學生)課程的發展，我們會同時推行協作研究及發展計劃，以及加強教師的專業培訓等。一直以來，各項政策和措施的制訂，均是以優化學生的學習為出發點，而並非以福利思維作為處理的角度的。



	在融合教育方面，我們的政策是以“全校參與”模式來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這與全球融合教育的趨勢是一致的。我們為中、小學提供“學習支援津貼”、增強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的服務，以及開展及優化多元化的專業支援模式等。我們亦在2007-2008學年推出了為期5年的“推行融合教育的教師專業發展架構”，以訂立清晰的培訓目標和提供資源，讓每所學校均可以有系統地策劃和推行教師培訓。



	我希望藉今天的機會再次澄清，我們並沒有強制智障學生在年滿18歲時便須離開特殊學校，或不再為他們提供學位資源，這說法與事實不符。我們為智障學生在特殊學校提供12年學校教育，這樣做的目標是讓學生在完成有關課程時，能達到本身能力可及的學習水平，然後過渡至下一個階段的成人生活，接受進一步的培訓或其他的康復或護理服務，甚或在社會上就業。我們是以18歲作為一個切入點，並根據12年學校教育的大原則，評估學生應否繼續留校的。



	我們與各位議員、家長及社會大眾一樣，均希望為智障學童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以便能更適切地滿足他們的教育需要。



	主席，我謹此陳辭，在聽取議員的意見後，我會就議員發表的意見作出回應。



	多謝主席。




林大輝議員：主席，政府一再強調施政是“以民為本、福為民開”。究竟市民是否聽到政府這句話呢？我相信大部分市民是聽到的，政府已多次重複說這兩句話。事實上，每次政府說這句話時，態度也是很誠懇，語氣亦很認真，聽起來的確很有說服力。可是，市民是否真的能感受到政府是“以民為本”呢？我卻認為未必。



	正所謂思想影響行為，行為影響結果，從社會現時出現的現象、事情發生的結果、政策的制訂、措施的執行，便可以證明很多市民根本未能感受政府真的是“以民為本”，是真心、有愛心、有仁愛、有關愛。有學者批評，在一些民生和教育問題上，政府是說一套、做一套；亦有傳媒諷刺政府是花言巧語，不知民間疾苦。



	一直以來，我堅持要求政府在處理民生和教育問題上，以及在協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時，要多從關愛的角度出發，以慈悲待人。在有能力的情況下，一定要責無旁貸地給予弱勢社羣足夠的支持、支援和關愛。一定不能事事以金錢掛帥，崇尚功利主義，列出一大堆開支數字，來推搪應有的基本責任。



	過去大半年，超過300名智障學童的家長，為了爭取孩子應享有的讀書權利，組成聯盟，眾志成城，四出奔走，勞心勞力，通過不同渠道，向政府反映他們的訴求和苦況。他們不惜公開自己的身份，硬着頭皮召開記者會，帶着子女親自來立法會，向官員苦苦哀求，希望官員體恤和瞭解，讓他們的子女有更多讀書的機會。



	主席，這一幕幕令人傷心、氣憤的畫面不斷在我眼前出現。老實說，雖然我未致於感同身受，但我絕對明白他們真正是彷徨無助的。事情演變至今，智障學童和家長要上街示威，申請司法覆核，我認為政府在教育政策上是出了問題，措施上一定有漏洞。一個完善的教育制度絕對不能忽視特殊教育。我想重複一次，一個完善的教育制度絕對不能忽視特殊教育。對這些特殊兒童來說，命運的安排原本已很不公平，如果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又未能盡量幫助他們，便等於變相延續對他們的不公平，我覺得這是非常殘忍和無情的。



	其實，我不明白政府為何要對智障學童定出一些較主流學生更嚴苛的標準，以年齡審核來限制他們讀書的機會。我亦不明白主流學生即使年滿18歲，卻無須通過評估而可繼續留在學校讀書。但是，有特殊需要的學童卻偏偏要向教育局申請，作出合理評估，視乎他們是否有真正的需要，才有機會延長學習的年期。為何主流學生可享有學券制、讀副學士、持續進修，還有大學生實習計劃、終身學習計劃等，但有特殊需要的學童的學前教育卻被視為福利政策，連一所幼稚園也沒有。



	今天，香港要把教育發展為一項產業，但我們的特殊教育卻十分落後。為何我們不能讓他們提早入學呢？為何不能延長他們的最高在學年齡？其實，我剛才聽到何秀蘭議員的發言，我很同意何議員議案的第(一)項，便是政府在處理特殊教育問題上，一定要放棄以福利角度來制訂政策。大家要明白，提供合適、足夠的特殊教育，是政府基本及應有的責任，根本不是福利，亦不是“派糖”。



	主席，我敦請政府要盡快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當中成員必須有足夠的家長代表，委員會要專責、全面及深入檢討，並重新制訂特殊教育政策。當中包括研究提供足夠學額，延長特殊學童的學習年期，提升教學設備、課程，特別是師資，以及全方位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家庭。政府亦應該就最近提出的中、長期增加學額方案訂定一個時間表，以完善現時的教育制度，並同時製造更多就業機會。



	主席，在特殊教育的問題上，我相信政府即使多花公帑，納稅人也不會反對，因為政府絕對有責任照顧弱勢社羣。我亦希望政府可以表現出仁愛、關愛的心。所以，既然政府一直提倡“以民為本、福為民開”，便應該以身作則，加大力度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童和家庭。正如國家總理溫家寶處處表現出視人民為子女，處處發揚他的關愛文化，構建和諧社會，同心同德，受到我們的尊敬和愛戴。所以，今天，我極之贊同和支持何秀蘭議員的原議案和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今天將談及特殊教育及智障學童。



	香港特殊教育即使不算歧視，也是在政府的忽視中艱難發展的。當教育局推出新高中學制時，文件涉及特殊教育的部分只有不足100字，更遺忘了智障學童的存在，他們彷彿是新高中學制的棄嬰。當智障學童的家長爭取子女的教育權利時，教育局才如夢初醒，將“4+2”的初中學制變身成為“3+3”的新高中學制，教育資源並沒有增加。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敷衍心態，終於惹來“滿18歲須離校”的風波，更惹來社會巨大的同情。




	特殊教育是文明社會的責任，不能因經費昂貴而忽視它的價值。不過，教育局對特殊教育是金錢掛帥，即使小學已推行小班教學，但特殊學校的班級人數仍然40年不變。教育局削減特殊學校的發展津貼，更遑論增加學額、延長學制，以及滿足學生留級和延展學習的需要。新高中學制是迫出來的改革，加上一項滿18歲須離校的新規定，像朝三暮四的故事般，學生便自然是被欺騙的猴子。



	智障學童滿18歲須離校，是違反公平公義的錯誤。為甚麼一般學童中學畢業沒有年齡限制，反而對有特殊需要的智障學童，卻平白增加這樣無情無義的規定呢？這是無可辯駁、不能解釋的錯誤。即使不用法庭裁決，也須自我糾正。在家長再次提出司法覆核的前夕，教育局終於放棄滿18歲須離校的決定，讓有真正需要或有合理原因的學生，在完成課程後才畢業離校。對於這個決定，家長雖然仍有疑慮，包括甚麼是真正需要和合理原因呢？不過，紛爭已露出曙光，學生始終會得益的。



	可是，大家不要低估增加學位的難度，即立即增加200個學額及3年再增加350個學額，更有10所學校要遷校重建。單是尋找土地已不容易，更何況不同學校的學位空置或擠迫情況不一樣，未必能即時滿足家長的需求，這絕對是一項高難度的希望工程。因此，政府須認真評估放棄滿18歲須離校規定後的學位需求，並立即進行學校擴建、重建和遷校的合理規劃。



	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是組織包括特殊教育議會、家長和教師在內的工作小組，並為輕度、中度和嚴重智障的學童，按不同類別學校的需要而制訂不同的留級比率。當教育局將學生延長學習年期的申請授權予學校專業自決後，學校既要保證所有新生可以入學，也要保證有需要的舊生可以完成學業。合理的留級比率和足夠的課室宿舍，皆至為重要，巧婦難為無米炊，以避免將來有學校有心無力，成為磨心。



	立法會過去曾用3年時間來檢討特殊教育，而兩個重大的環節仍備受社會忽視。首先，是新高中學制，即“三三四”學制。一般學生在中學畢業後，還有4年的職業或專上教育。不過，特殊學校或智障學童，在中學畢業後的學習卻接近空白，“三三四”學制如果有另外4年，對他們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智障學童應有繼續進修的權利，他們在畢業後應有職業、生活或知識的學習機會，而不是立即被送往工場從事單調乏味的勞動，在工場貼貼紙及包裝，就這樣走過自己餘下暗淡的人生。勞工及福利局應該為這些學童創造一個快樂的學習階段。



	學童始終會離開學校，而須申請永久的智障宿位。當前，嚴重弱智學童輪候宿舍的平均年期是接近10年。人生有多少個10年？更何況是不幸的智障人士呢？他們的生命本來已經痛苦，政府不能再麻木不仁。即使在過去的殖民地時代，彭定康政府也曾大量興建智障宿舍，讓當時的輪候時間大大縮短，但在回歸後，“長龍”卻越來越長，讓智障父母憂心忡忡。回歸不如殖民地，這是對特區政府的諷刺還是它有所失職呢？



	為智障學童興建學校和宿舍，將是未來10年極有意義的工程。過去，甚至現在，均有一些地區人士用各種理由來排斥智障人士的學校和設施。這一次智障學童反對滿18歲須離校的行動，得到社會廣泛的關心和支持。我希望這種和諧共融的文化能成為一種文明的風氣，從而推動社會聘用智障人士工作，並接納他們融入社區，讓他們在不幸中仍能感到人間的愛和溫暖。



	一個學位、一個宿位、一份職業、一份關愛和一項支援，均是何秀蘭今天動議的議案的背後精神。主席，我用全部真誠支持議案。





張國柱議員：主席，教育局於今年4月，規定全港特殊教育學校，不論智障學童是否已完成課程，只要年滿18歲，便不獲資助，並須即時離校。法庭雖然已作出判決，認為這是合法的，但這只是法律上的勝訴，並不代表這樣做合乎公義，因為這項政策充斥着不合理和不合情的地方。



	《特殊學校資助則例》(“《資助則例》”)的附錄內列明，特殊學校學生只要年滿20歲，便不可再留在特殊學校內接受教育。不過，教育局在未進行諮詢及修例的情況下，便單方面向校方通報，將年齡下調至18歲，這是不合理的。



	智障人士同樣作為香港人，同樣擁有香港身份證。相對我們來說，他們的人生已經有所缺失。不過，政府竟然還帶頭歧視他們，否定他們享有學習的基本權利，這是不合情的。



	法庭現在雖然給機會政府“補鑊”，但很可惜的是，局方除了承諾在3年內增加550個特殊學額外，仍未有清晰而明確地表明智障學童在滿18歲後是否仍有機會就學，只是將這個責任交予校方處理。



	我雖然認為增加學額是有必要的，但最重要的，仍然是要承諾智障學童在滿18歲後仍可享有學習機會。可惜的是，政府不曾作出任何承諾。此外，《資助則例》是於1998年所訂立的，距今已有超過10年，明顯已經過時。香港的教育制度，無論針對普通學生或特殊學生，均應與時並進。大學的學額既然可以不斷增加，那麼智障學生的離校年齡為何不可以提高呢？



	除了改革現時特殊教育外，我亦想談談融合教育的問題，因為特殊教育與融合教育是分不開的，兩者也可起相輔相成的作用，而融合教育現時亦有不少地方有待改善。



	首先，學童在小學接受融合教育後，當升讀中學時，他們的個案資料是不會直接送往中學的校方的。父母有時候以為子女在升讀中學後可以重頭開始，於是不選擇把子女的學障資料通知校方，因而令子女未能享有融合服務。我認為應設立一個中央檔案室，讓校方能更方便取得學童的學習進度，在課程中加以配合。



	至於推出融合教育的學校，除了首年的5萬元硬件津貼外，對於每位學障學生，校方其後每年均可獲1萬元現金津貼，以作為聘用新教師或供現職教師作專業培訓之用。這種“一刀切”的手法雖然能減低行政費用開支，但卻未必能對症下藥，亦未必能因應不同學生的特別需要作出配合，而資金運用是否得宜，也成為一個問題。此外，有些校長即使得知學生有學習障礙，亦未必會向教育局申請津貼，這可能與教育局的繁瑣程序有關。



	我認為局方應根據個別學校所收學生的特殊學生數目及情況，決定所需的儀器，並以實報實銷的方式提供資助，而教資培訓的津貼，則應改為作聘用曾受專業訓練的師資之用，這樣做才會對學童有真正幫助。



	關於自閉症的學生，政府明顯漠視他們的權益，據美國醫學界最新的報告，小童患有自閉症的比率是91：1，以香港的人口計算，粗略估計有7萬名自閉症人士。不過，去年局長在回答我一項書面質詢時，竟然說全港只有3 800名自閉症小朋友正接受服務。我相信大家均會聽得出，這兩個數字相差甚遠。政府因此有必要進行一項全面的調查，以研究為自閉症學童的學習和生活提供適切的協助。



	我建議當局有必要設立評估機制，並視乎學生情況，將一些學童由特殊教育轉至融合教育當中，因為在同一學習環境中，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在普通學校裏始終可以學習更多知識，這對一些純粹因弱視或弱聽而智力沒有問題的學生來說，始終較好，同時也能夠提高他們的社交能力。


	最後，我希望教育局不要再用憐憫的福利角度來看學障和智障學童，請認真聽取社會的意見，還給他們一個公平的學習機會。



	主席，我謹此陳辭。





葉劉淑儀議員：首先，我要謝謝何秀蘭議員提出今天這項議案及陳淑莊議員提出修正案，讓我們可以在議事堂內就特殊教育的問題進行辯論。主席，其實，過往我對特殊教育不大認識，也不曾涉獵。不過，由於今年推出新高中課程，引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年滿18歲須離校的問題，於是開始有很多團體，例如南區和特別是港島區的團體、家長和學校要求與我會面，而我亦開始與他們接觸。



	我要一提的是，副局長較早前也曾聯絡我，向我講解其困難，我認為也不無道理。我記得副局長解釋政府所面對的困難，一言蔽之，大概是政府亦只能對主流學校提供12年教育，故此難以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提供超過12年教育，他的意思大致是這樣的。如果我有誤解的話，局長可以指正。我當時聽了也覺得不無道理，因為政府的資源短缺，但各樣的需求卻甚多。可是，當我接觸過那羣家長、學生、校長和老師後，我便有了不同的看法。第一，我想告訴局長，雖然香港教育制度的多方面也受到批評，例如推出學前教育學券被批評為因加得減，語文教育微調出現了很多問題，而通識課程亦引起爭議，但政府在特殊教育方面的工作卻獲得不少人讚揚，屬於有不俗表現的一環。與我會面的家長和老師均說課程不錯，而且課程發展部亦辦得好。



	此外，我看到那羣校長均充滿熱誠，不像有些從事教育而不開心的人。他們充滿熱誠，工作愉快和很專業，而那羣家長也令我非常感動。我本身是一所中學的校董，我曾接觸很多學校的家長都不大關心他們的子女，或是處事大不合理，致令老師很為難。可是，那羣家長卻不是這樣的。我覺得他們很偉大，而且很盡心照顧子女，還給我看其子女的作業和學習進度。所以，我可以告訴局長，特殊教育其實是你成功的一環，問題只是未能滿足他們的需求。我想瞭解箇中原因，究竟純粹是資源問題  如果要做到何秀蘭議員所要求的完整政策和計劃，便須增加不少配套措施，那麼要撥款多少呢？  是無法在內部成功爭取資源的問題，還是教育局仝人認為在某程度上已不是教育而是福利問題，故此應由勞工及福利局處理呢？由於教育局只能提供教育至某個程度，學生如果畢業後無法找到工作，便須由社會福利署接手處理，問題是不是這樣的呢？我很想知道其箇中原因。


	在我接見這羣家長和學生後，我認為確實存在平等機會的問題。雖然所有學生都是接受12年教育，但他們由於受着先天的限制，大部分的學習進度也較慢，可能學了1年之後會後退半年，要有很多輔助。因此，只提供12年教育，是無法滿足培養他們的智力增長及自我照顧能力，或他們長大後在社會從事有意義的工作的需求的。因此，希望局長可以從真正平等機會的角度考慮。



	我要讚揚教育局，在7月暑假期間，雖然政府是贏了官司  不過，眾所周知這次勝訴也靠點運氣，因為對方的律師的論據不充分  但我要讚揚教育局副秘書長，他曾不厭其煩地會見了很多團體，並舉行了多個小時的會議，盡量解決數以十名智障兒童的離校問題。其後又要進行司法覆核，我也有把判詞給法律界人士看，他們均表示論據不充分，如果以另一個案尋求司法覆核，可能會有成功的機會。教育局其後推出了照顧五百多名小朋友的計劃，但仍未有全面的政策及有序的計劃。如果特殊教育做得好，局長其實應該引以自豪，所以他應聆聽議員及眾多求助家長的聲音。雖然我與他們的接觸不多，只是略盡綿力，但其後收到他們寄來的致謝信和照片，我也感到非常感動。



	我真的希望局長本着以民為本和愛民的心處理這問題，回應究竟要多少資源及應如何處理，以及可否由教育局牽頭統籌並提出完整的政策，為這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家長解決問題。正如林大輝議員剛才所說，我們的教育產業的優勢可能是在特殊教育，因為我們領先珠三角，實在值得別人向我們學習。這是香港做得較好的方面，多走了數步，希望局長稍後能夠回應一下。



	謝謝主席。





李慧琼議員：主席，俗語謂，“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這句話我相信對於很多殘疾子女的父母來說，都有很深刻的體會。早前有一名患有肌肉萎縮症的大學生，在理工大學以一級榮譽畢業；這名殘障學生的成就，得來絕對不易，因為香港的殘疾人士，不論是幼兒或成年人，在治療、教育、職業培訓和就業等方面均遇到很多困難，但政府在這方面的支援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極有需要作出改善。



	先談評估工作。有研究自閉症的臨床心理學家指出，如果家長能盡早識別孩子是否患有自閉症，便可把握3歲前早期訓練的黃金機會，從而減少自閉症患者將來在社交、情緒和行為方面出現的問題。


	不過，現時教育局並沒有向這些幼兒提供支援服務，以致令很多未入讀小學的幼兒錯失了評估、診斷和治療的黃金機會。最近有一位4歲的小朋友，在一歲左右的時候，便被她的親友發現她較同年齡的小朋友少出聲，當他的家人向母嬰健康院查詢的時候，所得到的回覆就是：“先再睇定一些”。經過一輪轉介、排期和做評估，衞生署終於證實小朋友患有自閉症。下一步就是安排專業治療和診治，但原來政府精神科專科醫生要輪候兩年多。家人不想錯過了黃金機會，惟有把小朋友送到社福機構接受治療及協助。



	主席，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宜早不宜遲。所以我們促請教育局考慮把辨識特殊兒童的服務，提前至向6歲以下的幼童提供，讓有特殊需要的幼兒及早得到適當的教育。



	對於嚴重智障的學童，送入智障兒童學校似乎是父母的唯一選擇。但是，政府規定，如果學童年滿18歲，兼已享有12年的免費教育，便須離校；如果要繼續讀書，便要提出申請，而在今年三百八十多個申請延長留校的個案當中，有60名學生被迫離校。



	主席，我想指出，問題只涉及不足兩成學生，政府為何不能運用酌情權，大方地處理，把其餘60名學生留在學校？雖然政府後來做了一定的工作，亦宣布在未來1至兩年內，會增加550個智障學童的學額，但始終未有承諾放寬目前的離校規定。為此，我希望政府盡快檢討這項政策，要做到“一個也不能少”。



	教育當局(陳維安副局長)也曾表示，學生離校之後，仍然可以在庇護工場、院舍等地方接受培訓。不過，進入庇護工場並不容易，平均要排期3至5年，如果要入住院舍，排期的時間更長達10年。早前在電台上，有一名智障人士的家長指出，殘疾人士院舍的平均輪候時間為9年，他說自己已差不多等了9年。當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回應該家長時說：“都差不多了，應該等到。”可見是要等9年，“人生有多少個10年”，真的是“等到頸也長了”。對於這些家長來說，這更是非常殘忍的事實。



	可是，即使是能夠進入庇護工場工作，但大家理解，庇護工場的工作是非常單調，工資也非常低，每天工資連獎金也只不過三十多元。所以，政府各部門，你們對於智障人士的安排，實在是有互相推卸責任之嫌。此外，在過往的時間裏，我亦看不到這方面有明顯的改善。



	主席，智障學生被教育局趕出校後，庇護工場和院舍又不知道何時才有位，所以照顧智障人士的重擔，便全部落在父母身上。有一名育有兩名智障兒童的太太為其嚴重智障長子申請同區宿位，一等便等了11年，至今仍未能如願以償。這名太太坦言，自己終有一天會“頂唔順”的。我希望政府認真檢討特殊教育政策、殘障人士的就業情況，以及教育、職業培訓和就業之間的銜接問題，為這些家庭分憂解困。



	此外，特殊教育的師資培訓也有需要作出全面檢討。申訴專員公署今年批評，目前教師專業培訓的3層架構非常不理想。有專家學者指出，第一及第二層課程只觸及基本的特殊教育理念，老師只能夠“水過鴨背”地學習。至於為期兩周的第三層專題課程，修讀的通常是主任級老師，他們回到學校是負責課程統籌，而不是照顧特殊學生，所以有需要支援的學生其實未必能因此直接受惠。



	在外國，要成為特殊教育老師，一般須有相關的學歷。例如，在美國，最少須持有學士學位、並取得州政府發出的特殊教育教師證書。我期望政府參考申訴專員的建議，盡快檢討特殊教育的師資培訓。



	主席，我今天代表民建聯發言，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





王國興議員：主席，常言道，“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很多家長無論自己怎樣辛苦，都堅持希望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對於一個社會的未來發展來說，教育政策也是很重要的一環。政府視教育為投資，為社會培育人才，培育未來社會棟梁。政府每年在教育方面的開支數目龐大，在2009-2010年度，教育的總開支預算為616.65億元，佔公共開支總額的16.3%，是各個政策組別之冠。這麼大的資源投放，理應有更全面的教育政策。然而，在現實中，仍然有一羣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被忽略。



	在過往，這羣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即使年滿18歲，如果有需要，可申請延長留校，繼續學習至最多20歲。但是，由於今年推行新學制，教育局向特殊學校發出通知，這些學生在年滿18歲後，將不再獲得資助，也就是無論他們有多大的需要，只要一到18歲，便要離校。



	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實在過於麻木不仁，完全沒有關心到這羣學生的實際情況及需要。由於他們有特殊需要，因此，學習時間可能比一般人長，硬要他們在6年內完成初中和高中課程，然後離校，根本就是強人所難。正正因為他需要特殊教育，就須用特殊的一些時間來照顧，究竟在當局的眼中，特殊教育的意義是甚麼呢？教育的目標，是否要規定這些同學接受了一定年期的教育便謂之達標呢？一定要完成或未完成那6年的課程便要離校，這是否算是一個目標呢？因為每個人的學習能力也不相同，亦會可能在不同時段有較佳的發揮。舉例說，他們有些可能要到17歲吸收能力才特別好，學習有明顯的進步，但一旦年滿18歲，他便要被迫離校了。這樣對他來說，便是喪失了最好的學習時機。因此，政府不應採取這項“一刀切”政策的。政府是否一定要如此僵化呢？對於這羣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是否可以彈性一點處理呢？是否因為他們學習慢了一點，學習機會就要被剝削？



	況且，學生被迫離開學校後，當局又沒有提供適切的出路給他們，根本沒有想過他們的發展。他們離校後即使得以進入庇護工場或展能中心，其實也只能獲安排做一些簡單的加工、包裝工作，根本已經限制了他們的發展，更談不上有學習機會。其實，他們應該有權學習，有權選擇一條自己想走的路，政府要做的，便是協助他們尋找出路，而不是為他們選定出路，即只能夠到庇護工場及展能中心工作。因此，我不知道政府可否研究，為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提供延續接受教育的機會呢？政府可否考慮一下在這方面多做一點工夫呢？



	主席，制訂政策的官員，是否應該設身處地為那一羣家長想一想，如果換轉你們自己，你們會怎樣呢？當子女還在學習的階段，卻硬要把他們訓練成一個“加工或包裝機器”，而不能選擇自己的出路，如果你是他們的父母，你會否感到心痛呢？他們只是希望子女獲得公平一點的對待，政府連這個要求也不能滿足他們，是否有點不對呢？



	主席，“做人父母甚艱難”，做父母難，做嚴重弱智子女的父母更難。有多少人知道這批父母背後的辛酸呢？她們很多均受到精神和肉體的折磨，身心俱疲，不是身體七勞八損，就是患上抑鬱精神病。他們並不希望自己的子女長命，不是因為他們不愛惜自己的子女，相反是他們太愛自己的子女，擔心自己離開這個世界後，就沒有可靠的人替他們照顧子女；他們甚至不希望自己的子女長大，因為政府的支援嚴重不足。十八歲，對一個人來說，是“做大人”的界線，可以有自主權，可以做很多事，但對於這羣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來說，18歲卻變成了他們的“死線”。他們的父母其實也不想他們長到18歲，最好是年年都是16歲、年年都是17歲，因為一旦年滿18歲，他們又將要面臨一個他們很不願意看到的選擇。面對這個選擇，家長們都非常彷徨，他們無時無刻都擔心子女的將來，擔心他們18歲後將會是怎樣。他們所承受的壓力，確非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主席，人人生而平等，這些學生們要的不是別人的施捨，只是希望享有平等的學習機會。每個人也有權擁有自己的夢想，這些身體殘障或有學習困難的學童也一樣，在香港這個如此發達、富裕的社會，他們是否應該得到更平等的對待，以及應該給予他們更多機會呢？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及修正案。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剛才很留心聆聽局長的發言，他說政府沒有強制年滿18歲的智障人士離校，也沒有說他們年滿18歲以後便沒有資助。無論智障人士的年齡有多大，他們也跟其他學童一樣，享有18年免費教育，這便是偷換概念。我們說的是“三三四”學制，但他卻突然說12年免費教育，所以智障學童在6歲入學，接受12年免費教育後便年滿18歲，故此18歲是一個切入點，屆時便要考慮他們應否繼續留校。這便是偷換概念，正是關鍵所在。



	主席，我們很記得在李國章擔任教育統籌局局長並提交有關“三三四”學制的文件進行諮詢時，當中有關特殊教育的部分，正如張文光所說，這部分猶如“孤兒”般，全文不足100字。當時，由張超雄議員領導的特殊教育小組也爭取“三三四”學制，而且最後更成功爭取，李國章局長於是高聲表示所有學生皆有機會接受新高中學制教育。可是，我們現時看到的情況並非如此。



	主席，以前的特殊教育並沒有高中程度，大家可以看看這裏，特殊教育的初中課程分為中一、中二、中三低班和中三高班，接着是延展課程一和二。所以，以往的初中課程是6年的，他們在年滿18歲便會離校。在完成6年初中課程後在年滿18歲離校，當然不是問題，但局長其後說他們同樣可以升讀3年高中課程。那麼，問題便出現了，局長突然不說學制而說學年。他說智障學童由12歲開始讀中學，6年之後，便會在年滿18歲畢業。這正好解釋為何有些特殊學校的學生要跳班，他們本來是初中一生，但由於要在年滿18歲離校，因此學校便要他們跳班，由初中一跳至高中一，即中學四年級。主席，這便是問題所在。我希望局長不要混淆視聽、魚目混珠和偷換概念。他突然把“三三四”學制變成12年免費教育，並說這是很平等的，而這正是問題所在。


	主席，我也要為那些特殊教育學童的家長平反，因為有些人抹黑他們，指他們希望子女接受終身教育，把孩子一直留在學校，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的。他們向局長提出的要求是，由於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童在學習上較普通學童為困難，因此，在有需要時，應在每個階段也提供多1年的延展課程，即增加4年延展課程，那麼他們最多便是22歲，而不要設年滿18歲為切入點，以免屆時要考慮有關的智障學童可否繼續留校。主席，歸根究柢，這是資源問題。家長並不是要求無限的資源，只是希望在學制方面可以與普通學童看齊，享有3年高中學制。如果能夠在3年內完成課程，那當然是最好的了，但即使未能完成，也不應在18歲封頂。因此，即使政府現時的政策沒有限制他們在年滿18歲離校，但卻要他們接受審核，看看有沒有剩餘學額，而不是像普通學童般可以升讀高中。主席，整個問題就在這裏。



	主席，我曾與一些智障學童的家長跟局長兩度會面，所以很多謝局長跟我們進行了兩次詳細的討論。首先，家長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他們只是要求子女享有應有的讀書權利。第二，他們要求局長成立一個工作組，因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的情況其實各有不同。即使局長說短期可以增加200個學額，中期可以增加350個學額，合共550個學額，但這並不代表所有學額均真正適用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原因是還要視乎涉及的地區，即剩餘學額的所屬地區，因為智障學童跟主流學校的學生的交通需要有所不同。此外，還要視乎他們的需要而定，例如所涉學額的學校提供的服務是照顧肢體殘障還是智障的學童，還要考慮屬於哪方面的智障，是自閉或是其他，各有不同的需要。因此，不是說有多少學額便能滿足多少個有需要學童。所以，希望那個工作組可以就個案作出更適切的安排，並希望局長能有積極的回應。



	此外，原議案亦提到有需要評估本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並考慮學額的提供能否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因為這是他們基本的學習權利，我希望局長盡快就這兩點作積極的回應。



	我還想提出的是，今天很多家長在立法會門外向我們提供很多資料，當中提到特殊學童在升學時所遇到的種種歧視，包括沒有選校權、沒有固定校網和沒有清晰的升學時間表等。所以，主席，他們所面對的問題會較一般的學童和家長為多。局長是有責任多與這些家長接洽和交流，看看如何在提供資源方面令智障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不致受到歧視。多謝主席。


潘佩璆議員：主席，我們均曾從事教育工作，我認為社會栽培下一代，其實可以用耕種作為比喻。莘莘學子就像種子，而教育制度或機制便是土壤，有良好、肥沃的土壤，加上悉心的灌溉，種子便可以茁壯成長。這些莘莘學子畢業後，便會回饋社會，這正是教育工作的本質。



	過去，我們的學制往往被本地及外地的人批評為“填鴨式”教育，原因是大學階段的學習時間太短，令學生欠缺思考能力，亦欠缺自由發揮的機會。因此，政府和民間經過多年的討論及協商後，終於實行“三三四”學制。新學制明顯較着重發揮學生的思考能力，讓學生學懂如何學習，並更有自信地發揮本身的潛能。為了更好地培育下一代，我們絕對贊成推行“三三四”學制。



	不過，我們擔心推行新學制會影響一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大家也明白，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學習時間往往較一般學生為長。這些有學習障礙的學生需更長時間理解和掌握一項工作的小部分，然後才能掌握整個過程。既然他們所需的學習時間較長，當局為他們的學習作出安排時，便應建基於一個平等機會的原則，令他們有機會完成學業。如果強硬地規限他們的在學年期或年齡的上限，顯然會摧毀他們完成學業的目標和夢想。



	按照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的瞭解，教育局現時為智障學生(即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提供4年初中教育及兩年延續教育，合共提供6年初中教育，故此智障學生離校的年齡為18歲。在2009-2010年度開始推行新學制後，雖然教育局為這些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提供3年高中學制，但他們在完成6年初中教育時其實已年滿18歲，已屆離校的年齡。據家長反映，當局雖然不承認限制了年滿18歲或以上智障學生的就學權利，但事實上，年滿18歲的學生是會先被剔出受資助學額的。換言之，他們要完成學業，便要自行付錢。因此，平機會認為智障學生能否跟一般學生看齊，真正獲得建議中的3年高中教育，其實仍是未知之數。我們在與一些智障人士的家長溝通後，認為這3年高中教育可能只是“鏡中花、水中月”。當然，我們也明白教育資源有限，不能夠無止境地提供資助，但當局也應該因應有學習障礙的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清楚訂明他們有機會完成“三三四”的新學制。



	議案建議提高特殊教育學生的學齡上限至22歲，即18歲加3個學年，以便他們完成高中課程，我們認為這不失為一個折衷的方法。如果智障學生一定要在年滿18歲離校，家長當然會感到擔心，因為智障學生的出路狹窄，未必能考上大學，而離校後也未必可以找到適切的培訓和工作。智障人士可以找到的工作，往往屬於非技術性的，例如替餐飲公司入餐具袋，又或是一些重複而簡單的工作。如果他們由18歲開始一直工作至退休，這樣對他們是否公平呢？其實，除了讓智障學生有機會升讀高中外，我們認為政府亦應增撥資源，為他們提供多元化和持續的培訓。



	我最近翻閱了匡智會向立法會提交的意見書，該會提供各種服務性行業的職業培訓，有學員在完成培訓後，在五星級酒店當房務員，也有學員在大銀行的金庫工作。這些智障人士均勝任有餘，而且由於這些崗位的日常工作較單純，正是很多青少年所不願意擔任的，因此，當局應該支持這類多元化的職業培訓，讓智障人士有更多機會發揮所長、發展自己的事業，以及更好地服務社會。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張宇人議員：政府推行“三三四”學制，原意是想提升本港的教育質素，但教育局竟然以此為理由，突然指令特殊學校的學生年滿18歲就要離校，要再申請及審查才可望獲得資助上學。我認為這樣做完全是特殊教育政策的一大倒退，認真諷刺。



	顧名思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本身就是不能適應正常的教育模式，基本上要比正常學生花上更多時間來學習；而過往在9年免費教育的制度下，他們仍有機會享受高達12年的免費教育機會，包括6年小學、4年初中(包括中三低和中三高)，以及兩年延伸教育。



	轉了新學制後，教育局卻反其道而行，要他們跟正常學生般，在12年內完成高中課程，年滿18歲便要離開學校，試問這還算得上是特殊教育政策嗎？當年學童家長聽了教育局的承諾，滿心期望他們的子女可以多享有3年高中教育，如今卻發現當局原來是口惠而實不至，明加實減，未免有被欺騙的感覺。



	我早在3個月前已經在教育事務委員會提出議案，要求政府暫緩推行特殊學校學生18歲的年齡限制，並且獲得同事們一致通過，可惜當局仍然充耳不聞，照樣推行，結果令不少有特殊需要的學童家長感到很彷徨，擔心自己的子女被“踢”出校，惹起了公眾對政策的反彈。



	雖然政府在遭到輿論的猛烈抨擊後，立即“補鑊”說會以寬鬆政策處理有關學童的延長留校申請，並且迅速批准了三百二十多項有關申請，但仍有60個智障學童不獲批准，被“踢”出校的。其實，即使批准全部388個留校申請，並以每人每年20萬元最嚴重智障程度的學額成本來計算，每年亦只不過須額外負擔約7,800萬元，相比之下，政府推出“慳電膽現金券”要花2.4億元，這七千多萬元的政府開支來說，其實是“九牛一毛”。為何獨對這些學生及他們的家長這麼吝嗇，要令他們受苦？



	自由黨認為既然當局認定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也可享有3年免費高中教育，是否最少也要讓他們年屆21歲才須離校，又或如“關注特殊教育權益家長大聯盟”所提出的建議方案，即最長可以留校至22歲？



	我們相信所有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都應該得到適切的教育機會。但是，很可惜，現時本港獲資助的特殊教育服務，主要以中文為教學語言，以英文教學的只有英基學校提供少數學額，操其他語言的學生根本入學無門。



	最近，自由黨接獲了不少外籍家長的投訴，指他們來港工作時，發現難以替其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找到合適的學校，即使有，平均輪候時間也長達兩三年，最終甚至取消來港工作的念頭或要離開香港，令香港流失羅致人才的機會。當局實在有必要全盤檢討本港的特殊教育政策，好好地照顧這羣學生的需要。



	與此同時，當局亦應該在軟、硬件方面，給予特殊教育的學校足夠的支援。例如禾輋邨一所肢體弱能學校(香港耀能會高福耀紀念學校)便有家長向我們表示，學校雖然有近八成半學生須使用輪椅等輔助行走，但連斜道的設施這些基本設施也沒有，更遑論要找足夠空間開辦新高中班級了。



	除了硬件，師資培訓的軟件也很重要。現時融合教育是想協助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入讀主流學校，但根據申訴專員今年的有關報告，現時取錄有特殊學習困難學生的學校中，高達76%的中學教師、30%的小學教師完全未曾接受相關培訓。



	即使當局兩年前為提升教師特殊教育能力而推行的“5年培訓架構”計劃順利推行，在3年後，即2012-2013學年，亦只可以為全港10%教師提供基本培訓，實在極不理想。



	因此，當局實在不應對這羣有學習困難的學生落井下石，而必須為他們提供合適以至公平的學習機會，讓他們的學習需要得到適當的照顧才是。


	主席，數月前，我在九龍城逛街，有一名家長把他的孩子抱到我面前，要求他必須多謝我這位叔叔，因為我為他爭取權益，希望他日後有更多學習機會。老實說，我是受之有愧的，因為我幫不了他做任何事情，除了我們空談，除了我們進行議案辯論，除了我今天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外，別的我也無能為力。所以，我在這裏呼籲局長不要那麼吝嗇。幸好我們的子女無須接受特殊教育，但我真的很希望局長在這方面多投放資源，以協助有需要的人士。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成智議員：主席，今天辯論的題目，是絕對有必要的。我十分認同何秀蘭議員提出的原議案的第(一)項，即“放棄以福利角度思維處理特殊教育”。在政府不斷鼓勵長者或青少年進修的同時，為何卻將特殊教育視為福利式的教育？這種做法是否表示提供特殊教育是一種恩賜？



	這樣其實很不公平，特殊教育不止是跟主流教育在地點和課室上不同這麼簡單。它是為一些跟主流服務有不同或有差距的個別人士提供持續的服務，並因而相應地獲提供額外的支援。



	特殊教育包括學習障礙、溝通技巧有問題、情緒上波動過大、行為問題、身體殘障及發展上有殘障的學童，例如閱讀障礙、特殊言語障礙或發展性協調障礙、特殊數學運用障礙等。一般人很難識別這些障礙，要當局提供支援，協助家長和老師及早識別他們的情況，以及提高他們對學習障礙的認識和敏感度，才可幫助這羣學童，並且就這羣學童的優點及困難，提供最適合的教育及學習方法。至於診斷方面，除了需要由臨床心理學家或教育心理學家作專業診斷外，還有很多支援可協助這些小朋友更好地學習。



	根據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的意見，如果懷疑學童有學障，可以經由學校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協助或自行到衞生署進行評估，但校內懷疑有學習困難的學生，首先要通過《小一學生學習情況量表》作測試，發現他們真的有輕微或有顯著學習困難的情況下，才運用《香港小學生特殊學習困難行為量表》進一步瞭解情況，或再安排教育心理學家進行專業的評估診斷。



	該協會指出，如果這樣做，須過完一關又一關，過程其實真的非常漫長。如果家長和校方的意見不一，學校更會拒絕為學童提供協助。所謂及早支援，其實只是安排這些學生到輔導班，他們最終可能甚麼也學不到。當中有這麼多關卡，如何是好呢？



	當家長發現子女有特殊教育需要時，很多時候都難以接受，他們可能為子女感到憂慮，並有需要得到一些情緒上的支援。我們要協助他們面對如何跟其子女相處，讓他們慢慢適應，這方面需要很多支援工作。



	至於在學生方面，在以往的5年中學學制下，特殊學校也開辦中五會考課程，供聽障兒童或部分肢體殘障兒童修讀。聽障學生在語言接收及表達方面有困難，而其他身體殘障的同學也有需要接受不同的治療，所以均有需要用較長時間學習。一直以來，特殊學校學生在20歲生日的學年完結後，仍可留在中學班，不過，這樣須得到教育局批准。



	對於智障兒童，基於其智能限制，智障兒童學校要因應個別智障學生的發展和能力，為各人訂定學習目標和個別學習計劃，令這些兒童在離校前能達到其本身能力可及的學習水平。目前，政府以智障兒童一般在6歲入學，接受以12年基準訂定的智障兒童教育。因此，教育局原則上批准18歲而未接受12年教育的兒童，在下學年可延長留校學習，但教育局每年只批准一定數量的有關申請，以致有些兒童得不到適合的教育。



	在新高中學制下，政府會為一般同學提供12年教育，6年小學、3年初中、3年高中，課程亦作出一些修訂。同學將來要應付的不是中五會考，而是中六的會考課程。



	按道理，一般的兒童都要用多一年的時間學習新課程，有聽障或部分肢體殘障的兒童所需時間更長。政府應延長他們留校時間，讓他們更可適應新課程，讓他們更好地學習，以達至他們本身能力可及的新水平。



	除了上述一些教育問題外，我最後想提出這些學童的就業情況。局長可能未必......我不知道是否相關，但局長也應有能力處理。去年11月，本會曾向教育局提出質詢，但在當局的回應中，並沒有離校生從事職業的類別及其目前失業率的數字。我希望在未來時間，局方不單照顧小朋友學習，也希望局方有其就業情況方面的數字，並且能夠提供良好支援，讓他們有好的學習和就業機會。



	多謝主席。


劉秀成議員：主席，教育對所有人的成長都相當重要，尤其是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我們須有足夠資源來培育及支援他們的成長。故此，我非常支持何秀蘭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重新制訂特殊教育政策，改善現有政策，讓他們可繼續透過學校獲取知識，貢獻社會。



	最近有報道，有一位年輕人  所謂“香港的霍金”  自小就有肌肉萎縮症，每天都要利用輪椅代步。雖然他的活動能力非常有限，只能輕輕地移動手指，但他憑藉毅力終於在大學以一級榮譽畢業，更獲得理工大學聘請為員工。他不屈不撓的精神，相當值得我們學習。同時，這個例子亦反映教育可以有助我們發揮長處，對我們的身心發展很重要。再者，有良好的教育，這羣智障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將來更可以成長及貢獻社會，令整個社會有所得益，減低社會的負擔。所以，政府放在特殊教育上的資源是不能節省的。



	此外，我十分同意何秀蘭議員提出有關年滿18歲須離校的限制會產生問題。局長剛才提及，當他們滿18歲時，當局會分階段以其他方式提供協助。或許這不是一個最實際的問題，人人都須經歷中學階段，故此，我不認為要設立限制。如果他們須用較長的時間來完成中學階段，我認為是應該加以考慮的。此外，由於我們將會推行“三三四”學制，如果政府不為他們提供一個新高中課程，他們與其他年齡相若年青人的分別將會更大。



	如果個別學童遲了入學或因長期病患而要缺席，他們當然不能在18歲前完成高中課程。至於要離校，主流學校亦沒有設下離校限制，所以這個限制是否使殘障學生受到不公平對待？我認為我們必須利用資源幫助他們，讓他們能夠與平常人一樣接受教育。所以，放寬年滿18歲便須離開學校的限制，我認為是十分重要的。



	主席，據報今年教育局批出300宗特殊學童的延遲留校申請，但大部分特殊學校今年只開設新高中課程，並沒有提供舊中學課程，令學童在課程銜接上出現問題。我認為政府必須想辦法協助他們適應新學制，解決銜接問題。



	局長上星期宣布，會在短、中期增加500個特殊教育學額，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消息，但增加的學額是否能夠滿足香港的特殊教育需要？我亦同意議案所說，在特殊教育的需求上作出全面研究，這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根據良好的研究及規劃來制訂紓緩長期教育需求的措施，例如研究在合適的地方興建學校和宿舍，是十分重要的。


	其實，要解決學額的問題，我希望香港可以盡量落實融合教育，剛才很多議員亦有提及有關這方面的建議，局長亦表示已經參考外國融合教育的方式。我覺得香港常常參考外國的教育模式，但香港與外國的差別很大，而且香港最終亦沒有真的採取外國學校的模式。所以，我認為應該由學校主動營造一個適當的環境，讓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入讀主流學校。我希望政府可以推出措施，例如資助學校改善環境，令智障學生能夠融合。我亦希望政策可以真正做到培育人才的目標，而師資培訓也是相當重要，對此，議案亦有提及。我希望政府可以針對融合教育的師資培訓及特殊教育的需要，重新檢視現有師資培訓及進修的課程內容，提供合適的培訓，增加教師對特殊學生的學習需要、情緒控制，以及融合教育的知識，令他們在教學方面可以更得心應手。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陳茂波議員：主席，我首先申報，我是“明愛之友”的主席，明愛在香港有提供特殊教育服務，包括3所嚴重智障學童特殊學校、兩所中度智障學童特殊學校、一所羣育學校及一個聽障學童學務部。



我今天很多謝何秀蘭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和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希望通過今天的議案辯論，讓政府更正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及他們的家長所遇到的困難和需要。



政府因應新高中學制的推行，提出為智障學生提供6年小學、3年初中及3年高中合共12年的教育。可惜，教育局今年4月突然以口頭形式通知全港特殊學校，智障學生不論是否完成課程，均“一刀切”以年滿18歲即不獲資助為界限，必須離校。這種做法漠視了這羣學生的學習和融入社會會比別人困難，所需的時間也可能比別人長，因而有需要特別處理的情況。



過往，特殊學校為智障學生提供6年小學及4年初中的教育，且設有2年的“延伸教育計劃”，讓學生在初中以後，即使年滿18歲，如果有需要仍可留校繼續學習，最長可以延長至20歲。其實這是一個不錯的政策。相比之下，4月份宣布的“一刀切”做法，足以反映出政府修改政策時比較官僚和僵化，不但未有顧及學生的全人發展，更可以說是不知民間疾苦。



政府這個決定令家長和學生都感到非常彷徨，以致他們不得不四出求助，在心急如焚，無法可施之下，惟有入稟法院尋求司法覆核。大家都知道在這宗官司中，家長敗訴，但真正失敗的是誰呢？我覺得是政府，因為這件事反映出政府在制訂政策時，考慮不夠周全，施政跟市民的生活脫節，缺乏同理心。



	立法會今年暑假休會前，教育事務委員會曾舉行多次會議，跟進特殊教育的問題，“關注學生留校權校長小組”經調查統計後指出，要全數解決今個年度18歲或以上的學童繼續就讀，涉及資源約2,000萬元。如果政府為了吝嗇這筆錢，便要這批學生離校，是否有點麻木不仁呢？讓心智及體力與年齡不相符的學童進入成人世界，開始人生另一階段的生活，政府面對這羣學生時，官員有何感覺呢？主席，這批學童留在學校，其實不單為了學習，他們除了學科上的學習外，還須學懂照顧自己，學懂如果日後不升學，要融入社會或到其他院舍時，應如何生活。



	本月初，香港電台的“鏗鏘集”播放一個節目，主角便是入稟法院申請司法覆核的智障學生唐偉庭，以及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先生年滿18歲的嚴重智障女兒，他們都是在新高中學制下，將會被拒諸門外的活生生例子。主席，在這個報道中，有些特殊學校的校長指出，其實今年真的有不少學生已17歲，正就讀中四，如果要他們滿18歲時離校的話，人數將會很多。



	香港電台的報道播出後，翌日我們從報章報道知道，教育局放棄了“一刀切”要求智障學生滿18歲須離校的決定，更表示會增撥資源，增加特殊學校智障學生的額外學額，以及為學校進行改裝工程以達致增加學額的目標，並且將學生申請延長就讀的審批權交回學校，這可以說是回頭是岸。



主席，但究竟新增資源是否足以應付未來需要，立法會仍缺乏相關數據和資料支持。回看在2002-2003年度政府突然規定學生須就延長就讀提出申請，該次便是政府低估了申請人數所致，所以，議案提出要政府全面評估本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實在是很實在、亦是刻不容緩的。



同時，也有特殊學校的校長指出，政府每年額外增加200個學額，仍是非常不足夠，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些學額如何分配、給哪些學校、給哪一班、如何界定哪些是有“真正需要”、哪些是有“合理原因”等，我希望政府稍後可就相關細節作出較詳細的交代。




最後，我想在這裏促請政府全盤考慮智障學生的離校安排。雖然早前政府曾表示已跟香港特殊學校議會達成協議，在新高中學制推行後便會進行檢討，以確立機制，但我想提出一點，主席，便是政府制訂這個政策的時候，必須以這羣智障人士能過有意義的生活來作考慮，而不可以把目的切割，以為學生留在學校，純粹為了讀書。我們希望可以幫助他們日後可以按自己的能力適應不同的處境，繼而融入社羣。



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毓民議員：主席，在12月2日，教育局與立法會議員及一些關注特殊教育的團體代表會面，提出一項名為“優化特殊學校智障學童教育年期及離校安排的方向”的議題。有些人說這是遲來的正義，我卻不以為然；另一些人則說政府從善如流，因為反彈的聲音強大，所以它老人家從善如流，我亦不以為然。因為說來說去，當局也沒有面對一個根本的問題，便是何秀蘭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所談及的各點。所以，我也要循例感謝何秀蘭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可以正視特殊教育政策所引致的問題。



	拉丁語有一句諺語，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英文好像是“Let justice be done, though heaven falls.”(哪怕天塌下來，也要伸張公義。)這政策並不伸張公義，對嗎？現在既有新高中，有何理由......相應便要調整增加智障學童的學習年期，對嗎？以常識來看，也是應該這樣做的，“老兄”。為何不可以“一刀切”呢？情況很清晰地告訴我，他們的學習配合新高中時便要增加年期，對嗎？因為智障學童總要留在學校多數年時間，這已是大家的共同認識，“孫公”，這樣又有何問題呢？



	說來說去，當然是有問題，原來是出於錢。所以，他的說法是，要積極尋求資源，即是要“搵錢”。說到“在短期內透過在條件許可的學校增加學額，為智障學童提供約200個額外學額。”全部是有前設條件的。局長稍後請回答是否找到足夠的錢，可以嗎？他既然說多加200個學位，當然是有足夠的錢了。他說尋求資源，資源到哪裏尋求呢？我記得他有一次說過：教育當然會繼續，儘管政府不會增加資源，但也一定不會削減。這是你說的，對嗎？為何不可以增加呢？有需要增加時便要增加，不過，千萬不要提供慳電膽給我然後增加電費。有需要付出的錢，一毛錢也不能少，這不是要對政府翻舊帳。




	政府減1%利得稅和標準稅率共五十多億元，兩年便累積超過100億元，這筆錢可以大有作為。你告訴我現時這政策要多少錢？。“善財難捨，冤枉甘心”，政府便經常是這樣行事的，對嗎？誰要它減標準稅率？誰要它減利得稅？誰要它減差餉？我則要求政府增加綜援，歸還給我在2003年削減的那11.1%  歸還給窮人，對嗎？應該用的錢便要用，你那些不是理由，“老兄”！這是公義。《基本法》已寫明，接受教育是我們的基本人權，不管賢與不肖，身體健全或殘缺，每個人也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十二年免費教育，他們便要用16年了。這是很簡單的道理，為何還要爭拗，還要常常討論呢？副局長上次在席，他被我罵得飛上天，記得上次討論這問題時，我拍檯拍櫈，張超雄也在席，政府才勉強就範。當局早便應該做，但卻不是這樣做，“老兄”，是有需要從基本解決問題，你們現在有沒有根本解決問題？就是沒有。



	說尋求資源，在短期內透過在條件許可的學校增加學額，至於中期措施又會透過特殊學校進行學校改建工程，增加約350個學額云云。我覺得必須把全部的具體內容告訴我們，說明何時實施及有關的時間表如何，對嗎？現在已急如星火，有些學生已要準備離校，全部皆是很現實的問題，局長。我們對於特殊教育，要用......我不說要悲天憫人，政府以現有的資源，綽綽有餘，是做得到有餘，對嗎？政府其實只須簡單地在整個財政安排的公共開支方面作些微調整便成。很多時候，一個小小的設計便改變了世界，局長，這等同政治的選舉，最偉大的貢獻，不是普選而是不記名投票，一個如此小小的設計，便改變了一切。



	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我在去年會期經常引用，官員現在也仿效我的  “勿以善小而不為”，對嗎？就電燈膽政策來說也一樣。不要以為這是善小，“勿以善小而不為”，儘管這是善小。不過，“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而政府卻是善小不為，大奸大惡卻天天為之；有利資本家的政策則是不停地做。整份施政報告同樣地告訴我們，香港的有錢人為所欲為，窮人惟有盼望從他們手指罅漏出來的施捨，現在所要求的資源便是從他們手指罅漏出來的。因此，局長既然是一位在官場歷練甚深的人士，他沒有理由想不通的。不過，反過來，我又要讚賞他一下，因為如果換上別人當局長，則可能連這些也沒有，只由於他夠圓滑，所以便推出這些措施給市民。但是，根本的問題並沒解決，局長。



	現在特殊教育不單是說智障學童的，再說下去，我還可以長篇大論，特殊教育還包括其他很多範圍。我去年參觀心光盲人院，院長向我投訴有關學額的問題，又是有問題的，對嗎？盲人學校有問題，聽障學校也有問題，處處皆有問題，躁動兒的教育又有問題，全部都有問題。所以，今天這項議案其實是給大家一個機會辯論一下我們要從根本解決問題，政府確要重新制訂一套新的特殊教育政策。



	謝謝主席。





MR ABRAHAM SHEK: President, on behalf of all the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SEN students), I would like to thank Cyd for moving this motion debate.  



	Michael, are there any other ministers who know what education is and any other ministers who know about the plight of SEN students?  There is no better one than you yourself, as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educationists and you yourself is a kind-hearted person.  With this, I would like to start my speech.  I hope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the plight of SEN students.  



	SEN students need extra care and support.  They were not born equal like those students up there.  They were born unfortunate because they suffer from physical disabilities and mental disadvantages.  Mentally challenged students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in our society, as they are unable to voice and express themselves, and they cannot even do that for their wants and their basic needs, not to speak of their normal education.  To them, learning is indeed a lifelong process.  For their parents, President, there are no dates that they can be proud of their children's graduation.  For their parents, it is a lifelong exercise of teaching them how to become normal beings.  On the one hand, it takes these students longer to grasp the same subject as other student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y often face a number of difficulties including emotional problems which entail particular care by teachers.  Thus, more time and resources have to be spent on each SEN student.  I think this is the obligation of our society, particularly of our Education Bureau.  



Under the New Academic Structure for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the 3+3+4 structure) for special schools, these schools, which used to provide education only up to junior secondary level, can now provide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This measure somehow should be more than welcome to both SEN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as it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SEN students to continue their studies and further develop and consolidate their knowledge in special schools.  These are some of the good things that the Government have done, but that the Government have not done enough.  Yet the most serious fault of the policy i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not taken heed of the needs of SEN students when it drew up the policy.  I think it needs to have special care and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compassion to deal with those SEN students.



On 2 November 2009, the Education Bureau announce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seek resources ...... (Why does it need to seek resources?  It has plenty of resources) ...... to implement improvement measures, including the short-term measure of increasing places in schools, where conditions permit ...... (Why conditions permit?  The schools need those) ...... to provide an additional 200 places ...... (Why 200 places.  We need 800 places) ......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the interim measure of proceeding with conversion works in special schools in order to provide another 350 places, and the long-term measure of identifying suitable sites for new schools or re-provisioning existing special schools.  Why so late?  Well, it is better late than never.  But somehow, it takes ministers like you to do it at least.  Better late than never.  Michael, you have done that good work, but for those who are before you, I have great doubt.



To a large extent, these quick-fix measures were drawn up due to public pressure and strong criticism, and your own compassion.  Obviously, the Government had no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our most vulnerable students when it formulated the 3+3+4 structure for special schools, and that omission should be openly condemned.



Most importantly, despite the above recently announced measures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it is desperately disappointing that the Government still insists on using age as a reference point (from 20 year-old previously to 18 year-old now),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12 years of education to assess whether students should be allowed to extend their stay in school, a blatantly discriminative measure against SEN students.  This has to be condemned, as such an assessment does not even exist in mainstream schools.  How can you tell the parents of SEN students that their children must leave the school when a normal student can stay on and repea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nobody can understand.  What kind of policy is it?  In brief, the policy is ultimately based on appropriateness for physical ages.  As a rule of thumb, 18 is considered a mature age by which time one should have developed enough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cope with daily life independently.  However,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whose mental ability does not match their years (say a physically mature student with a mental age of 10, or an 18-year-old student might not even have a mental age of 10), the reality is the other way round.  Please consider with kindheartedness how brutal it would be to force SEN students to leave school when staying on at school would be the best for them.  What they request is a choice, a choice as a human being, a choice to learn, to select the most appropriate way of pursuing their life objectives, to learn something useful.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resource allocation or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 (The moment when they came into this world, they were not equal.  Thus, we should give them more equality than all other students) ...... but with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creating a caring society, I hope that these are not empty words.  Perhaps the time has come to rethink the existing, physical age-based, special education policy and consider replacing it by a policy based on compassion and love and kindness.



With these words, I hope that Michael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us with a new kind of policy for our SEN students.  Thank you.





何鍾泰議員：主席，一個社會的進步，除了體現在經濟上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條件及環境外，亦取決於能否邁向一個更具仁愛精神的社會，這也就是人與人之間是否存在相互關懷之心，特別是對弱小的一羣。



	在經濟發展的層面上，香港已經達到已發展經濟的水平。可是在仁愛社會的體現上，似乎仍有一段距離。雖然香港可算是一個富裕的社會，但對於弱勢社羣的支援，仍只限於較基本的水平，這種情況也反映在特殊教育的政策上。



	多年前，本人曾擔任紅十字會屬下一個委員會的委員，該委員會負責管理5所讓弱能人士寄宿的特殊學校及11所醫院學校的運作，而該項經驗令本人更瞭解他們的需要。特殊學校的學生跟普通學校學生一樣，也是很認真學習的。他們會考的成績很多時候也是不錯的。可是，由於身體的種種限制，他們在學習上也得加倍努力。因此，他們的學習便要比一般學生有更多的支援。但是，政府在這方面提供的支援只是一般而已。相比一些已發展國家或經濟體系，我們的服務更是相形見拙，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於年滿18歲即須離校的政策，更凸顯政府對他們的教育需要是視若無睹的。事實上，特殊學校學生也可以透過教育，增加他們對社會的適應能力，從而減少他們對社會日後的依賴。我們應該讓他們有足夠時間接受他們應有的教育，必須明白他們所需的時間可能比其他學生為長。


	作為一個經濟發達的地區，香港是有必要投放更多資源到特殊教育方面。為了確保投放的資源能取得最大的效益，本人認為有必要重新制訂政策的基礎，而且有關當局也應按現代標準的需要，因應未來特殊教育的發展路向，檢視師資培訓及訂定為未來特殊學童提供的教育配套及支援服務。



	主席，香港在資源上絕對可以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創造更好的教育及學習條件，關鍵是有關當局對問題有多重視。本人希望政府不會只從經濟效益上考慮，也應在邁向一個仁愛的社會的目標上，作出實際的行動，讓大家看到政府是一個負責任而仁愛的政府。



	本人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陳偉業議員：主席，局長加入公務員團隊的歷史已十分悠久，亦出任問責局長多年。但是，我相信在局長的政治和公務員生涯中，公眾對他最有印象的，便是“殺局”事件，即取消區域市政局和市政局，當時他出任政制事務局局長。此外，他負責土地規劃時，“孫九招”亦十分聞名，“殺”到連居屋也沒有了。他出任局長，便是殺、殺、殺：殺兩局、殺居屋，令香港不但失去了民主化的議會，連居住的地方亦萎縮了。當年高峰期時，香港政府加上地產商私人興建的住宅，1年新增九萬多個單位，但他“殺”完之後，不但取消興建居屋，公屋亦只剩下七千多個單位。在建屋量最低的時候，每年只有這七八千個單位，連同只有數千個私人住宅單位，加起來亦只提供一萬多個單位，建屋量一跌便跌了六倍。現在超級豪宅升至每平方呎售價7萬元，也真的是“孫公”的功勞，我相信地產商會對他高度讚揚。我相信教育局局長這職位，很大機會是“孫公”政治生涯中的最後一份工作，但希望他日後不會替地產商打工。



	在教育方面，我當然不希望局長好像擔任前兩個職位時般殺、殺、殺。我記得當年看《黃興傳》時，他提到關於工作方面，表示懷念他以前的一位老師。他當年鼓勵這位老師與他一起參與革命，但那位老師說不會這樣做，因他要從事教育，他說：“流血的革命工作是短而易，但磨血的教育是長而艱。”所以，教育工作是很長遠的，特殊人士的教育工作則更是漫長，不止是提供幼兒階段後的“6+6”，以及讓他們進入大學後便完結，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士可能要用上終身的。



	我剛才致電一位我認識多年、在天水圍居住的家長，他有一位有特殊問題的小孩，他希望我透過今次的機會，向“孫公”說，他們作為父母，要求只是很簡單，便是希望他們的子女可以學習到基本照顧自己及基本的求生技能。他語重心長地說，很希望他們去世之後，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子女可以照顧自己，可學習到一些技能。其實，這只是很卑微、很簡單的要求。可是，我們看看香港現今的特殊教育政策，真的是跟香港很多其他問題相類似的。香港被譽為在發展城市中貧富懸殊最惡劣的地區，而且貧窮家庭數目已上升至123萬個。其實，如果把香港的特殊教育與其他先進國家或地區比較，或以一些指數評估香港特殊教育的情況的話，我相信香港隨時會排行最尾。



	此外，我記得多年前有一對跟我住在同一地區的年青夫婦，他們婚後不久，很不幸地誕下一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他們立即決定移民加拿大。他們二人本身很有能力、很有學識和有很好的工作表現，我亦相信他們在其專業中是頗成功的，當時二人均年約30歲。他們作出移民的決定，是為了子女的幸福。他們覺得如果子女在香港成長，必會感到很痛苦，這是基於香港特殊教育的政策、有關設施和教育水平等問題。他們在研究香港特殊教育的情況後，為了子女，還是決定離鄉別井。所以，我要讓“孫公”知道，香港人在面對這麼多社會、生活，以及本身的家庭問題之餘，子女的教育問題，特別是特殊兒童方面的教育問題，亦令很多家長感到很沉重的壓力。



	特殊教育問題並不是一般技術官僚可以分析的政策問題，技術官僚的思想極度非人性化，他們只着眼於數字、資源和程序，而並非從人的感受來看問題。這些技術官僚很多時候訂定的政策，也是非人性化，或完全無良、無知，甚至是被人指責的，這便是他們經常出現的問題。



	特殊教育所涉及的，是很多家長由於有一些須得到照顧但感到無助的兒童，以致他們日常面對着生活和學習問題。我們過去在地區上收到很多這類型的投訴，特別是有關的家長投訴學校遠離住所，而且接載的車輛數量不足，從住所往學校須花上一個多小時，是有很多這類問題存在的。近數年來，在設施和學校的增設方面，新界區已有少許改善，但仍然是不足夠的。



	我很希望“孫公”在經歷這麼多年的政治風波和風浪後......中國人有一句說話，便是“臨尾也做一件好事”。我希望局長日後官運亨通，當特首也說不定，但也希望他現時擔任教育局局長這職位，能協助這羣特殊兒童和家庭，能做到一件好事。多謝主席。




湯家驊議員：主席，今天兩項議題都關乎人權和平等的問題，但今天我們關於特殊教育的討論，也涉及到一個管治上的問題。主席，我最近留意到特區政府很喜歡利用法律或法律程序，來推卸自己的責任。最近有數宗官司也是發人深省的，例如羅范椒芬那宗官司，或最近禁止法輪功入境的官司，法庭花了五十多頁紙來責罵政府，但最終卻判決政府勝訴。昨晚，應該是前天，人民電台......陳偉業現時不在席，法官聲稱他們的理念是崇高的，但亦判決他們敗訴。今次關於特殊教育的官司，政府也是依賴法律，但它很多時候是贏了官司，輸了民意，也輸了本身的尊嚴的。



	主席，如果一個政府依賴法律來推卸自己的責任，這只是以法治國或可以說是依法治國的政府，而不是一個尊重法治的政府，更不是一個尊重基本人權的政府。



	主席，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是，撇除法律不談，政府的責任是甚麼？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希望局長撫心自問，他的責任是甚麼？他的責任是否一種國際間公認的核心價值呢？主席，我說的當然是聯合國中數項適用於香港的憲章，包括《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中所承認的國際人權公約。主席，該條第二款說得十分清楚，每人皆須得到平等的對待；《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三十條也說得十分清楚，每位市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不應該因為他們本身有一些特殊的情況而抹煞了他們這項權利。我們只可以說，因為他們有一些特殊的情況，政府是更有責任履行政府施以教育的基本責任。政府不應以一些法律上、資源上、時間上或社會需求上的藉口，來躲避或推卸它根本的責任。

	

	主席，這是一種絕對不可以接受的思維或管治態度。主席，現時香港市民所要求的，其實是非常  我不想用“卑微”這個詞語，但這是一個非常  根本和很小的要求，如果大家到外國看看，其實可以看到其他國家在履行責任方面，是遠遠超乎現時我們香港社會所要求的。



	主席，我有兩名侄兒，他們也很不幸都是智障的，有一名甚至患有自閉症。一名侄兒在美國，另一名則在加拿大。他們不單有特殊學校向他們提供整個教育，包括直至大學程度，即使他們畢業了，政府也有責任幫助他們找工作，為他們提供資助和補貼，確保他們可以過一種平常人有機會過的舒適生活。這些管治態度、這些水平，是我們應該仿效，而不是找一些藉口來左閃右避的。



	主席，今天多位同事表達了很多意見，都是很值得政府接納的，包括黃毓民議員的意見。我並非經常同意他說的話，但我對於今天他的發言，是相當同意的。除此之外，主席，我覺得最根本的是，我們不單要改善政府的政策，還要改善政府的思維、政府的態度和政府的責任感。今天這項議案能否通過，我覺得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局長或甚至特首能明白我剛才所說的那番道理，明白思維的重要，明白態度的重要，以及明白責任感的重要。



	多謝主席。





梁耀忠議員：主席，今天這項辯論的議題，也是談及殘疾人士的一些問題，如果把我較早前提出的討論計算在內，今天的議題已是第二項有關殘疾人士的議案。我上次的議題是關於殘疾人士的交通問題，而今天則是關於教育問題。這其實反映出政府對於殘疾人士各方面的問題，是欠缺了完整和全面的政策。因此，我不得不藉着此機會再次提出，我們其實很須有一個對殘疾人士的整體政策，以免在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情況時，才知道這制度是不夠全面的。所以，我期待藉着這個機會，再次呼籲政府全面留意殘疾人士的需要。



	可是，我在此不得不多謝何秀蘭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雖然她提出了6項問題，但當中數項是特別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第(一)項。她說得很好，指出我們要放棄以福利角度的思維來處理特殊教育。其實，這不單是特殊教育方面，對殘疾人士的需要，其實均不應該從福利角度來看。主席，為甚麼？如果以福利角度來看的話，特區政府便會把這些當作有特別需要的人士的需要，而不是他們的權利。



	事實上，殘障人士所需要的，是正視他們的權利和尊重他們的尊嚴，而不是施捨和憐憫。我們的前同事張超雄議員撰寫了一本書  不知局長有沒有看過，名稱是《請勿憐憫》，當中提及6位殘障朋友的經歷和奮鬥過程。主席，我們不要以一個憐憫的心來看待這羣朋友，我們其實要重視他們的權益，以重視權利的角度來看待他們才恰當，否則，問題便會出現。在他們有需要時才處理的話，便不是正面地培育他們成長，我覺得這是最令人感到遺憾的地方。



	因此，對於今天這項議案提出的這一點，我真的希望特區政府可以確立政策，真的要放棄福利角度，不要以一種憐憫心態來對待他們。對於特殊教育，目前真的是以憐憫的心態來處理的。首先，特殊學校的數目不斷減少，提供的資助也不會怎樣增加，為甚麼呢？因為它表示要融合教育，便把特殊教育的部分工作，轉移由主流教育來承擔。融合教育似乎是尊重他們的權利，給予他們與一般同學一起就學的機會，但事實上，並沒有尊重他們。因為在我們的歧視法例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便是正面的歧視。所謂正面歧視，是在看到他們存在特別的問題時，我們便特別加以援助、協助，使他們能夠與常人共同面對一些社會問題或一起學習。



	然而，很可惜，今天的融合教育只是讓那些同學到主流學校就讀，雖然有少許的特殊支援，但其實是近乎沒有的，致使我們的教育工作者感到非常困難，因為這根本幫助不到他們。不單如此，主流同學也會受到影響，導致大家不單不能互相協助，反而產生一種不和諧的現象，這樣做有甚麼好處呢？



	因此，我希望藉着今天的機會，重新檢討融合教育，這真是一個失敗的教育。我不知道局長是否同意，但真的要重新檢討，加以改善，否則真的沒有人能從中受惠，即使有的話，數量也非常少。所以，這點是一定要做好的。



	此外，就何秀蘭議員所提出的第(一)項，即關於放棄福利角度的問題，我記得有一些殘障同學的住宿問題是由社會福利署(“社署”)處理的，她覺得這種做法真的很割裂，部分工作由社署做，部分則由教育局來做，大家無法協調。結果，正如我多年來所爭取的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一樣，部門之間互相推卸，不知如何處理。為何我們不能正式讓整個教育局負責所有這類學童的問題呢？為何要把部分工作交予社署呢？這是一種不好的做法，我希望教育局能自己負責，可否這樣呢？



	最後，關於殘疾學童18歲離校的問題，我覺得這是更重要的。我覺得那宗官司是不應該進行的，局長，你是沒有理由的。事實上，你在心態上是盡量協助那羣人，希望他們可以繼續唸書，對嗎？因此，你是不應該打這宗官司的，正如湯家驊議員所說，你雖然勝訴，但事實上卻是輸了，因為傷了很多家長的心，這有甚麼意思呢？當局為何不切實地延長這羣學童的就學時間呢？



	特殊的學生有特殊的需要，不可能要求他們與18歲的正常同學一樣，這是沒有尊重他們的特殊需要。政府不能正視他們的權利和尊重他們的尊嚴，這是現時最可悲的情況。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問題，便是應該反過來尊重他們。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何秀蘭議員，你現在可就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5分鐘。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相當感謝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特別是把教育局指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於年滿18歲即須離校一句修正為停止資助該學生。看來陳淑莊議員早料到局長不會承認，也知道我的時間不夠，故此讓我有機會利用這5分鐘來就此作出澄清。



	主席，我本來也不想跟局長糾纏，但事情確實很離譜。因為局長在約兩星期前，曾說教育局從來沒有一個政策，要求學生在年滿18歲便離校。大家當時相當譁然，也不知道是誰智障了。在過去7個月，家長、學生及校長在三十多度的酷熱天氣下四處請願及示威遊行，如果不是局長要求學生在年滿18歲時離校，難道他們是“貪得意”嗎？天氣如此酷熱，同學也是相當辛苦的。後來，我有一個機會詢問局長，他表示其實只是停止資助，而且要求哪一位學生離校，也是學校的選擇。



	但是，我很想指出，這裏有一封信，是教育局於今年4月底就2009年至2010年開班結構批核時發送給學校的，當中講述：“2009年至2010年全港推行新高中學制，但所有年滿18歲的智障學生，都不能計算在開班人數之內。”這是第一種做法，巧妙之處在於如果學生年滿18歲，不論是否已完成高中課程，學校所開設的班級也不應計算這位學生。後來因為羣情洶湧，他才改口說，如果該學校的一至四年級有空位，便能夠取出歸納成一班，讓這些同學就讀新高中。但是，原來的做法是，即使學校有空位，只要不是該級別，年滿18歲的學生便要離校。



	主席，所謂政策，是有3個方法來落實的：立法、資源及行政。法例是怎樣說的？《資助則例》中提到，在一個學年屆滿前，年滿20歲的智障學童便要離校。可是，這並不是一個常態，而是一個要酌情和申請的情況，他們在年滿18歲時也要申請，只是申請通常都會獲批核。怎樣才會獲批核？便是他們在同一學年內，因為某些原因缺課超過半年，便可獲批准。這些原因包括甚麼？有些官員在家長大會表示，是包括住院或監禁超過半年。官員就是這樣發言了，這是多麼傷害人的心及多麼帶侮辱性，是相當可惡的態度。



	後來，官員才作出讓步，表示可在其他級別中抽出空位來繼續提供資助，現在更表示下學年可以再增設200個學位。但是，教育應該以知識為基礎，應該求真。故此，主席，我認為應該有責任為家長、學生及校長向局長討回一個公道，在這點上作出澄清。



	最後，關於公平，如果我們把一個蛋糕切開為兩份，每人一份是否公平呢？是不公平的，因為仍可能會有大小之分；如果我們說切開兩半，每人一半，這又是否公平？仍然有可能是不公平的。因為一位小朋友在吃完一半蛋糕後會過飽，另一位200磅的人士可能兩小時後已要再進食。故此，局長告訴我們智障學生跟主流學生同樣需要12年教育，這樣是否等於公平呢？絕對不是，這只是一個數字遊戲而已。多謝主席。





教育局局長：主席，我差點以為我沒有發言的機會了。我在此衷心感謝有20位議員就何秀蘭議員提出的議題發表寶貴的意見，我想就各位議員提出的話題及何秀蘭議員所提出的主要重點，作出綜合回應。



	第一，有議員批評政府以福利思維角度處理特殊教育，對此我們並不認同。首先，我想重申政府對特殊教育的定位。我們如何定位，這點很重要。因為其實在1995年5月發表的《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  平等齊參與展能創明天》，一如標題所示，我們已清楚指出特殊教育是教育制度內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並非康復工作。



	在特殊學校接受教育的學生，他們的學習或會受到本身不同殘障或弱能的影響，有其他個人或護理上的需要，因此我們為特殊學校提供資源配套，除教學人員外，還會提供相關的專業人士，正如很多議員也提及的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等。不過，有關的康復服務是要發揮輔助的功能，以配合個別學生的需要，提升他們的學習。這點正好反映我們是從學生的學習需要出發來考慮特殊教育的資源配套。



	另一個從教育出發制訂政策的例子，就是特殊學校新高中學制課程的發展，我亦希望藉此機會說明，委託教育專家提供意見或進行研究，作為檢視或制訂政策的基礎，是我們制訂政策重要的一環。



	新高中課程在本學年9月開始逐年逐級在主流及特殊學校推行。藉着諮詢特殊教育業界推行新高中學制的契機，我們曾在2005年委託本港及海外專家進行特殊學校資源管理成效的研究，以助制訂特殊教育的未來路向。我們亦於2006年邀請了本地及海外的特殊教育專家和學者，聯同收錄智障學生的特殊學校，進行為期3年的協作研究及發展(“種籽”)

計劃，以發展新高中課程核心學科的學習內容及學習進程架構，並提出高中教師與班級比例的資源建議。有關的種籽計劃已於2009年8月完成。我們委託英國劍橋大學的特殊教育專家對此計劃進行成效研究。專家認為課程內容適合16至18歲的智障學生修讀，亦配合目前的“3+3”學制。我們已根據有關建議，修繕新高中核心科目的課程及學習進程架構，並將依照專家的建議，繼續推行不同的教師專業培訓活動。



	我們在制訂特殊教育政策時，是建基於專業研究、業界共同參與，以及廣泛諮詢。事實上，我們已開展了另一項研究，委託海外專家追蹤首3年新高中的推行情況，我們分析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的因素及搜集良好的學習與教學經驗，作為完善課程的依據。我們會繼續因應最新發展的要求，考慮就特定範疇委託本地或海外教育機構進行研究。



	剛才有議員提出政府應為全港幼童作特殊學習需要評估，亦有議員關注政府未能掌握本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人數，以致未能對有需要的學童作出適切的支援。我現在一併回應上述的意見和觀點。我在開始的發言中已提及，“及早識別”和“及早支援”是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基本策略。



	政府一直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讓醫護人員與家長共同監察初生至5歲的幼兒的成長及可能出現的發展障礙。衞生署轄下的母嬰健康院會於指定的兒童關鍵年齡，與家長進行面談及觀察兒童在體能、智力、語言等各方面的發展表現。學前兒童經過評估後，會被轉介接受所需的專科治療，並按需要接受社會福利署屬下各項學前訓練。當這些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到達升讀小一的階段，有關的評估資料會送交有關小學，以安排及時和適切的學習支援服務。



	教育局近年亦積極透過與大專院校合作，完善及研發供教師和專業人士使用的評估工具、加強家長和公眾對特殊教育的認識，以及增加心理學家人數等，以配合及早識別服務的發展。



	我們在全港公營小學實施機制，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在這機制下，學校會利用教育局發展的評估方法，識別有學習困難的學生，讓該等學生在小一起即可獲得及早輔導。



	我們亦已增撥資源，由2008-2009學年開始，逐步擴展“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從學校系統、教師支援及學生支援3個層面支援學校，這些包括評估和照顧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現時，已有三百多所學校受惠。



	為了提供更有效的支援，我們建立了“特殊教育資訊管理系統”，並確立既定的收集程序，以掌握公營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當學生從小學升往中學時，學校在得到家長同意後，將資料轉交其他學校作適切的跟進支援工作。通過上述的程序和系統，我們可以有效利用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數據，規劃和執行有關的政策，為學生提供適切到位的支援。



	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中，關注到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雖然不是很多議員就此發言，但我亦想作出一些回應。我們的一貫政策是促進非華語學生盡早融入本地教育體系。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可以同時接受為非華語學生，以及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所提供的各項設施、資源及支援服務，包括按他們需要而訂定的個別學習計劃、言語治療服務，以及評核的調適等問題。有些學校更會聘用教學助理，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提供課堂內的直接支援。為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在中國語文方面的學習，我們制訂了《中國語文補充指引》、安排語文教師修讀有關的課程及工作坊，並且設立學習中文支援中心。



	有議員認為，我們應檢視特殊學校的設施，因應最新的服務需要及學校運作情況作出更新。我認同這看法。事實上，我們曾安排超過40所特殊學校，在可行範圍下進行“學校改善工程計劃”，以提升學校校舍的設施。我們透過原地重建或遷校重建，為10所不同類別的特殊學校提供新校舍。為配合新高中學制在2009-2010學年逐步實施，我們已為7所特殊學校進行改建工程，我們正為另外15所特殊學校進行改建工程，增加課室或特別室。



	此外，我們亦會不時因應學校的需要，為個別學校作出改善。例如，我們現正安排為所有肢體傷殘兒童學校，以及嚴重智障兒童學校的學生活動中心安裝冷氣；在2009年，我們為每所特殊學校提供最多22萬元的資助，用以添置輔助科技器材，以促進學生學習。



	有關議員對於師資培訓及專業進修的課程內容的意見，我們會仔細研究。我們向來重視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本地大學的教育學系，在本科生的課程有照顧學習差異的元素，我們亦正與有關院校討論，把特殊教育需要列入職前教師培訓課程的核心或基礎單元。此外，香港教育學院開辦供現職教師修讀的30或90小時有關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專業進修課程。



	為加快特殊教育教師培訓的步伐，並為教師提供不同程度課程的選擇，我們在2007-2008學年，推出了為期5年的“推行融合教育的教師專業發展架構”。此外，我們提供代課教師的資源，亦為校長、學校管理層和教學助理等，舉辦特定的培訓課程，務求學校不同級別的管理和教學人員，都能夠得到合適的培訓。



	過去兩年，學校對於該架構的培訓課程反應積極，學校可以按校情，有計劃地培訓教師，讓曾受訓練的教師，帶動其他教師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而又不致令學校和教師面對沉重的培訓壓力。



	本學年，我們將對該架構下的培訓課程及中小學教師的培訓進展進行中期檢討，尋求改善空間，以期更適切地符合特殊學校及主流學校老師的培訓需要。



	剛才也有議員在發言時表示關注到智障學生的新高中教育，我想就現行政策作出一些解釋，以及提出方向性的構思。我們必須強調，智障兒童學校的“3+3”新中學學制，是經我們廣泛的公開諮詢，多番討論後，才在2006年敲定的方案。在新高中學制下，在特殊學校就讀的智障學生，均可享有12年的學校教育。



	我們要明白，學制與課程是互相配合的，本年9月開始推行，專門為智障學生而設的3年的新高中課程，包括3個部分：第一是核心科目，即是中國語文、數學和通識教育及其他獨立生活；第二是選修科目和應用學習科目；第三是其他學習經歷。這個設計的理念及具體的落實，都是貫徹注重學生全人教育及均衡成長的目標。這課程是與普通學校的課程，在同一課程架構之下發展而來，亦是以“3+3”學制為骨幹，內容方面經過調適，以配合智障學生的智能、興趣和需要。



	我希望大家注意，這並非大家有時候誤解的以為是“4+2+3”的學制，因為“4+2”是舊學制，我們現在整理的新課程是“3+3”，這新學制是正如剛才所說，是經過研究的，我們覺得這個學制是能提供智障人士所需要的技能。當然，我們明白現在是“4+2”學制轉至“3+3”，中間有過渡安排。因為有些學生讀完“4+2”，並未讀過新高中的部分，我們現在從這基礎，與議會討論如何落實這個過渡安排，讓已讀過的學生能有一個新高中的元素。


	在過往幾年，我們和學校都是以上述的“3+3”方案為藍本，研發課程和評估架構、為教師進行專業培訓、籌劃人手資源，以及改建校舍。第一年的新高中學制剛在9月順利展開，我們認為大部分學生可在既定的12年學制內完成中、小學教育，應是主流和常規，業界的專業意見亦認同這看法。



	與此同時，我們理解個別學生或會因種種合理原因而有需要延長學習年期。隨着新高中學制的推行，我們早於上學年，已承諾會與業界共同磋商更合理暢順的學生離校機制；我本人亦親自與家長和團體會面，聽取他們的寶貴意見。



	我們向特殊學校及家長提出短、中及長期的發展方案，具體的構思，是為特殊學校提供一定數量的額外學額，以便學校有足夠的彈性，並且根據一套具共識的準則行使專業判斷，讓有合理原因的智障學童可以延長學習年期，按需要接受12年或以上的學校教育。我們很高興業界和家長都普遍歡迎這項構思。



	我想藉此機會，向議員進一步解釋額外學額這項構思。我們建議採用“可行者先行”這個策略，讓現時有足夠設施的學校可即時增加學額；課室條件不完全許可的學校，則盡量利用校舍內可動用的空間以增加學額。具體來說，我們希望可以在短期內，透過在條件許可的學校增加學額，為智障學童提供約200個額外學額。至於中期措施方面，我們計劃為有關的特殊學校進行學校改建工程，使學校最終能在不影響教學環境質素的情況下，增加約350個額外學額。長遠而言，我們希望透過物色建校用地，興建新校舍或重置現有學校，進一步擴大學額，滿足需要。



	我們知道，就如何落實上述構思，須繼續與特殊學校議會、業界及家長進行討論，我們一定會積極聽取家長的意見，期望能找出最適合學生的安排。如果能同時獲得議員對上述構思的初步支持，我們會按政府的既定程序，把這個構思制訂為政策和具體措施，並且積極尋求需要的額外資源，以盡快落實這些優化措施。



	有關智障兒童學校，在這今明兩個學年須面對新舊學制並行的問題，我們一直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繫，盡力與學校一起理順在過渡期間，新高中學額與“延伸教育計劃”下的學生學習。概括而言，我們的原則是讓有關學生完成其所屬課程而畢業離校，並會在過渡期間，彈性處理學生的延長留校的申請。



	至於學生離校後的服務安排，我們亦十分關注。在剛公布的施政報告中，政府已承諾會增加日間訓練和職業康復服務名額。我們亦會繼續與有關部門合作，致力協助智障學生，在離校後順利接受其他培訓和康復服務。



	我們十分注重與各持份者溝通，並會爭取交流的機會。事實上，我們設有不同的溝通渠道，就特殊教育的發展聽取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及建議，例如，我們有常設的“主流學校推行融合教育工作小組”和“特殊學校教育工作小組”，成員包括中學、小學及特殊學校議會的代表、家長組織代表、本地學者和其他相關政府或非政府機構代表等。我們現會在有關的常設小組，邀請與我開會的家長代表，推舉1個或兩個代表成為增訂成員，參加小組討論智障學童的學習年期事宜。此外，我們亦會繼續與家長組織討論，預計最快的會議會在本月內進行。 



	總的來說，我們一直是從教育專業及學生的學習需要為出發點，優化特殊教育服務，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能達至本身能力可及的學習水平，發展他們應有的潛能。在智障學生的離校安排方面，我們會繼續與有關部門合作，致力協助智障學生在離校後，順利接受其他培訓和康復服務。



	最後，我再次多謝20位議員及各界人士對特殊教育的關注。



	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就何秀蘭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何秀蘭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2分22秒。在何秀蘭議員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何秀蘭議員：主席，因幼年得病而失明失聰，以致錯過學習語言機會的女作家海倫凱勒曾經說過，科學或可消除很多障礙，但最壞、最大、最沒得救的障礙，便是有些人漠不關心。



	如果把這番說話套用在本港的特殊教育，便可演繹成：同學最大的學習障礙並非心理和生理上功能的限制，而是教育局的官僚對不幸的同學和身心俱疲的家長的漠不關心。其實，他們所需的真的不是福利，因為每名學生都是可教的。



	莫札特便是疑似阿士保加症和過度活躍症的病患者，他不大懂得社交技巧，但聽覺超級靈敏，於是便用音樂表達很多無法用語言說出來的感覺，因而提供給我們很多很美妙的音樂。



	愛因斯坦、愛迪生和發明電話的貝爾均有讀寫障礙，而且專注力不足和過度活躍。愛迪生在年幼時更被老師視為低能至無可救藥，於是母親一怒之下便把他留在家中自行教導，但他也可以成材。



	至於天體物理學家霍金，他患有嚴重肌肉萎縮症，但他在天體物理學的成就則是舉世認同的。



	所以，很多有障礙的學生是沒有需要局長提供福利的，只有需要得到局長認同他們是可教的，並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教育機會，他們便會成材。



	我在此多謝議員發言支持，而更重要的是，我要多謝張超雄、家長、同學和校長，他們在過去7個月給我們上了人權公義的一課。教育是互相改變、互相影響的事業，我希望將來每一名學生或香港的每名小孩都能拿到畢業證書。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陳淑莊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要求政府提供香港男士支援服務。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王國興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要求政府提供香港男士支援服務

REQUESTING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SUPPORT SERVICES FOR MEN IN HONG KONG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今晨11時正式舉行立法會會議前，有4個男士團體(包括香港男士關注組、133男人幫、男人給男人club及豐盛男士協進會)帶同“男人之苦”(苦瓜的苦)到來請願。他們委託我把這個標誌着男人之苦的形象道具帶到議事堂，希望透過這形象告訴政府何謂“男人之苦”。究竟政府是否知道甚麼是“男人之苦”呢？我們希望藉此告訴政府，並希望它真的能就男人之苦制訂政策和措施。



	主席，今天的議案適逢在11月11日提出，即“雙11”，這是上天的眷顧，幸好我們能在今天進行辯論。其實，這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兩個“1”代表一男一女，兩個“1”是平排和平等的，而且角色、地位、權利和義務亦是一致的。如果社會上的男女能夠平衡發展，社會便會和諧及有延續性。所以，我很高興可以在11月1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留下這個歷史的紀錄。在我的印象中，以往的立法會從未就男士的權益提出過類似的議案。這亦說明了政府的關顧不足，要待至這時候才由我提出。如果政府早有男士政策或男士事務委員會，我今天便無須提出這項議案了。



	主席，我很多謝數個男士關注團體率先提出這問題，並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協助他們向立法會和政府作出申訴。它們指出，隨着香港經濟結構轉型，香港已由工業社會轉變為一個後工業社會。由於這個後工業社會是以金融服務業為主體的，致令“打工仔”無論在就業、教育、健康及家庭角色均有重大的轉變。現時的香港男士，特別是近10年來，所面對在經濟、就業、健康、婚姻及家庭角色方面的困難，跟女士是一樣的，因此，有男人之苦，而不止有婦女之苦。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他們強烈要求政府制訂具前瞻性、完整性及延續性的男士政策，亦希望政府給予他們一個像婦女事務委員會的平台，關注和研究男士的需求、服務、權利和福利。我的議案措辭合共提出了10項建議。代理主席，概括而言，我們認為整個社會在就業、教育、醫療及社會服務方面的轉變較重大，我稍後會就這4方面加以說明。



	很可惜，現在議事堂內只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其實，這項議題關乎教育和醫療，可惜教育局局長已經離開，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又沒有出席會議，未知張局長會如何回答有關教育和醫療方面的問題呢？如果他未能回答也不打緊，那便請他把問題帶回去，日後再作回應好了。



	代理主席，我現在想就最近10年或十多年來，香港整體社會的變化中數個突出的元素，向大家解釋男人之苦。



	首先是就業情況的劇變，男士和女士的失業率反映了很大的差別。我帶來了這個由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圖表，是2008年的。根據政府的資料，有6個年齡組別的失業情況  大家可以看到，藍色代表男士，紅色代表女士  代表男士的直線顯示其失業率全部皆較女性為高。例如15歲至19歲的男士是18.4，女士是13.9；20歲至29歲的男士是5.8，女士是3.7；30歲至39歲的男士是2.8，女士是2.1；40歲至49歲的男士是3.4，女士是2.9；50歲至59歲的男士是4.4，女士是2.7；60歲及以上的男士是2.3，女士是0.8。從失業率來看，是否反映了“男人之苦”呢？我想大家都不會不同意的。我們又看看男士和女士的失業天數的比較，男士是67天，女士是61天。我們再看看政府最新公布的失業率5.3%，有超過20萬人失業，其中40歲至59歲的男士佔11.6%，女士則佔8.8%，可見問題相當嚴重，尤其是中年男士。


	以近10年來發展得最快的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來看，由1996年至2006年，比較男女的就業情況，也是女性遠高於男性。例如2006年女士佔67，男士只有37。相對於10年前，男士的人數大幅下降。男士只有29.2萬人，女士則有60.42萬人。至於再培訓方面，從2008-2009年度由政府的僱員再培訓局提供的就業掛鈎課程可以看到，為男士和女士提供的課程分別甚大，男士只有24%(即18 593人)，女士則有76%(即59 180人)。此外，便是為男士提供的工作，今天有一位來自天水圍的中年男士到來請願，他說修讀保安或清潔的再培訓課程已經沒有出路，試問他們如何解決就業出路的問題呢？



	代理主席，接着我會談第二個變化因素，便是教育，可惜今天教育局局長並不在席。根據政府的資料，2008-2009年度修讀大學資助委員會資助課程的學生性別比例，從4個組別來看，副學士的比例是女性高於男性(紅色線代表女性)；學士是女性高於男性，碩士也是女性高於男性，幸好在研究院則是男性稍高於女性。由於時間關係，我不能逐一讀出各項數字了。整體來看，現時就讀於專上學院的女性達到52.5%，所以男性是頗悲慘的。(眾笑)



	第三個變化因素是健康方面。根據政府2007年的主要死因統計，即每10萬標準人口主要登記的死亡人數，我們看看男女的比較。讓我先舉出一個例子，惡性腫瘤(即癌症)方面，男士較女士多一倍。乳癌方面，女士是10，男士亦不遑多讓，是5.9。心臟病方面，女士是41.2，男士是66.3。腦血管病方面，女士是23.5，男士是36。我本想舉更多例子，但不夠時間。在這情況下，政府有否每年為男士提供協助呢？我可以告訴大家，是沒有的。所以，這亦是男人之苦。政府每年為102 000人提供子宮頸癌普查服務，又為37 000人提供婦女健康服務。三間分別位於屯門、藍田和柴灣的婦女健康中心，以及醫院管理局屬下的醫院，全部皆有提供婦科服務。可是，男士方面，各位男性議員和全港男士請細心聆聽，只有衞生署在互聯網上提供獨一無二、一個名為男士健康計劃的資料。然而，我們看到中國和台灣均設有男性專科，唯獨香港是沒有的。



	我們接着談的第四個變化元素，便是社會問題。我們在這裏又可以看到一種非常嚴重的情況，亦看到男人之苦。首先，讓我談談兩性的自殺率，男士和女士的比例是2：1，即每兩位男士才有1位女士。至於40歲至49歲中年男士的自殺率特別高，佔整體自殺率的25%。我們經常提及單親爸爸和單親媽媽，其實現時單親媽媽與單親爸爸的比例是1：4。可是，當局有否為單親爸爸提供全力支援呢？至於犯罪被捕人士，男士每年約是30 508人，女士是10 712人，而犯罪被判監的男士有102 091人，女士則有5 883人。所以，在在皆說明  事實上，有一連串的社會問題，我現在只是略舉一二而已  男士的服務和支援是有需要的，這個老虎頭確是很大的。



	面對香港後工業社會的巨大變化，以及男女地位角色、社會福利、教育、醫療等的變化，男弱女強，政府作了些甚麼對應呢？有否制訂相應政策或調整支援呢？答案是零，即是沒有。(眾笑)《性別歧視條例》第5及6條均明確指出，男女皆受條例所保障，即任何人(包括政府)不能基於某人的性別而給予較差的待遇，這是法例訂明的。根據這項法例的精神和要求，我要問特區政府為何訂有婦女政策，卻沒有男士政策，請局長回答。既然特區政府白紙黑字在開支預算總目141項政府總部(勞工及福利局)的婦女權益之下述明有婦女事務委員會，並在2009-2010年度撥款2,350萬元，而上年度亦曾增加撥款21%以作支援，為何偏偏忽略香港男士的困難和所需的服務呢？為何沒有為男士設立與婦女事務委員會相若的平台呢？這不是歧視又是甚麼？



	代理主席，我估計政府稍後會推說在示威後已成立家庭事務委員會，涵蓋所有單位，當然也包括男士。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我便要問，為何要有婦女事務委員會？為何婦女事務委員會還可以增加撥款呢？對婦女作出支援，我是絕對全力支持的。我要聲明我不是要求取消對她們的支援，只是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既然男女平等，何以男士卻被忽略呢？所以，我希望局長回答這問題。



	代理主席，我保留十多秒稍後才作回應。多謝代理主席。



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隨着香港經濟結構轉型，家庭觀念改變，本港男士與婦女在經濟、健康、婚姻和家庭角色等問題上，面對相同的困難；然而本港卻沒有男士政策，更基於傳統觀念的影響，令針對男士需要的社會福利及社會服務的質和量，均未能適應需求，導致男士面對困境，往往不敢求助、不懂求助或求助無門；就此，本會促請政府：



(一)	研究制訂具有前瞻性、完整性和延續性的男士政策；



(二)	成立男士事務委員會，確認男士作為一個需要服務的社羣，專門研究、探討及解決男士問題；



(三)	正視男士就業困難的問題，加強開拓服務業以外之工種，強化專門針對男士就業困難的僱員再培訓服務，鼓勵及推動男士就業或創業；



(四)	全方位支援離婚男士應付在精神壓力、住屋問題、與子女關係破裂的困難，設立具臨時住宿服務及輔導功能的男士危機中心；



(五)	效法婦科設立男性專科診所，為男士的專有病患(如前列腺病患等)提供診治和保健服務，以及為男士提供健康檢查；



(六)	鼓勵男士如遇家庭事務困擾，諮詢專業人士，並設立男士服務專用熱線，由瞭解男士需要的受訓人員接聽求助或投訴電話，以及推動社區開設男士輔導課程；



(七)	重點關注中年男士自殺問題，加強支援自殺自殘的高危男士；



(八)	改善離婚男士探視或共同管養子女的權利落實情況；



(九)	加強支援父親在面對管教子女、平衡職業及生活壓力的種種應對需要，促進家庭多方面支援，推動設立有薪男士侍產假、家事假等；及



(十)	推動深入研究現時教育制度，促進其對兩性發展的積極影響和發揮正面的社會效果。”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代理主席，我首先多謝王國興議員就香港男士的支援服務提出今天的議案。



	特區政府一直致力促進香港兩性平等發展，並透過提供不同的發展平台及支援服務，讓兩性能夠在社會的不同層面上盡展所長。


	今天的議案涉及眾多議題，亦觸及多個政策局和政策範疇，也包括很多部門的工作在內。為準備於今天的稍後時間作出詳盡的回應，王議員，我曾廣泛諮詢相關政策局和部門。我稍後會就你提出的10項議題作出全面的回應和分析。



	我首先想談談兩性平等的法律基礎，以及政府致力照顧兩性不同需要的政策理念。



	《基本法》作為香港特區的憲制文件，清晰地保障了香港特區居民，不論男女的各種權利和自由。當局於1996年實施的《性別歧視條例》 (“條例”)，亦明確地把若干指定範疇內基於性別、婚姻狀況或懷孕的歧視定為不合法，為兩性平等發展奠下法理基礎。



	條例同時保障男性和女性。條例的保障適用於多個範疇，包括僱傭、教育及貨品，以及服務及設施的提供等。政府亦於1996年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負責執行條例，目的是消除歧視及騷擾，以及進行公眾教育及宣傳等活動，從而促進男女之間的平等機會。



	政府在制訂及推行各項政策和計劃時，會依從兩性平等的大原則出發，並會確保有關政策和計劃不會對任何性別構成歧視，這點相當重要。同時，我們亦明白兩性的生命歷程和需要不盡相同，一些看似是一視同仁的政策和措施，在實行時對男性和女性有可能會產生不同影響。故此，我們亦會在制訂及推行各項政策和計劃時，考慮性別觀點，讓所有香港市民，不論男女，均可以享有同等並受惠於社會的資源和機會。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待聽取議員就議題所發表的意見後，我會作詳盡的回應。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坦白說，就這項議題，我沒有太大衝動要發言，但在公民黨上星期的黨團會議，我們的黨魁勒令所有男性議員也要發言。我與梁家傑議員互相對望，說來說去只有我們兩人，又豈敢不服從。



	代理主席，我沒有發言的衝動，因為我難以說出身為男性的苦處。代理主席，我不懂得說，因為數千年來的封建制度，令我相信男性的精神和心理是非常不平衡的。原因何在？代理主席，如果逛街時我忘記為太太開門，她便會把我罵得狗血淋頭，相信所有已婚男士也會知道這情況。可是，如果我手上拿着很多文件和公事包，走到門口，而竟然會有一位女士為我開門的話，我會感激流涕。代理主席，很多時候，我們的文化發展背景令男士有苦自己知，卻又不懂得如何表達。



	其實，社會上有很多工作被標籤為只有女士才適合做。代理主席，我記得數年前有一齣名為“Meet the Parents”的電影，香港的譯名是“非常外父揀女婿”，其中一幕是男主角首次見他太太的父親，他太太的父親問他從事甚麼職業，他回答說是當護士。看過這齣電影的人都知道，該父親即時聯想到女婿有同性傾向。我認為這種思想其實是一種變相的歧視，但許多男士卻是被歧視了也不知道。譬如香港的家務助理，從來沒有人想過會聘請男士當此職，因此，男士在這方面喪失了很多就業機會。



	另一種歧視其實存在於所有社會層面。譬如村代表選舉，原居民的男性娶回來的妻子是有權投票的，但“嫁”到村內的男性卻沒有投票權。代理主席，上述例子當然已受《性別歧視條例》規管，但因為社會文化的現實，有了條例其實也未必對男士有幫助。我們要改變的，可能是整個社會對男士身份的看法，也可能是男士不要自認強者，有時候也要自認弱者。



	代理主席，一個更適切的例子當然是待產假。傳統上，人人都說生育是女人的責任，男人是否便沒有責任？代理主席，如果你這樣說......對不起，你是女士，如果已婚男士這樣說，肯定被罵到狗血淋頭。他們是有責任的，他們的責任不單是上班，下班回家後也有責任，半夜三更起來換尿片也有責任。所以，如果只給女士分娩假，其實是非常不公平的。代理主席，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公民黨在2007年原來曾進行調查，證實超過八成被訪者認為香港男士須有待產假，而這項調查也指出只有6%被訪者的公司設有待產假，另有13%被訪者的僱主只願意酌情給產婦的丈夫一至兩天待產假，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現實。



	環顧全世界，代理主席，現在有超過40個國家或地區設有男士待產假，包括鄰近的台灣、日本，香港的大機構，例如中電......



(譚耀宗議員舉手示意)





代理主席：是否規程問題？





譚耀宗議員：湯家驊議員多次說“待產假”，我不明白何為是“待產假"？男士如何待產呢？(眾笑)

代理主席：湯家驊議員，你是否願意澄清？你有權不作澄清，繼續發言。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我剛才所說的不是生理問題，只是一個簡短的表達方式。我說的待產假是指太太待產，但丈夫亦要幫助太太處理由生育問題所引致的一些事宜。代理主席，這只是......當然，如果譚議員不同意，他稍後可從生理方面分析一下。



	代理主席，我剛才說我們周邊的國家，包括台灣和日本也有為男士安排待產假，但在香港，政府往往以工商界反對為由而拒絕就此立法，這令我們非常失望。一如我剛才所說，這是無助改變社會對於男士在社會上的文化角色的看法。



	代理主席，另一個男人被性別定性的文化，其實也造成很多嚴重的壓力，家暴便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很多人覺得男人打女人，女人會受法律保障，但女人打男人，男人則未必受到法律保障。這種想法當然不正確，法律上是有同樣保障的，但很多時候，男士或周邊的家人都覺得，如果要依賴法律處理這些問題，似乎有失身份，甚至覺得他們在社會上會被人側視。代理主席，這也是一些社會文化問題，我們在支援男性的同時，肯定也要關注社會文化的轉變。



	代理主席，王國興議員建議設立一個男士委員會，從男士的角度制訂全面的男士政策，我們覺得此舉稍為架床疊屋，我反而認為應該落實民間倡議多年的性別觀點主流化建議。性別觀點主流化的建議其實不單關乎女性，我們很多時候都覺得那是以女性為出發點，這本身其實已不正確，違反了性別觀點主流化最主要的精神。我覺得這項運動可包括男士被歧視的問題。代理主席，我希望今天有多些女性議員發言，包括坐在我身旁的議員。





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日本有一齣長壽電影名為“男人之苦”，是我最喜歡的電影之一。民主黨是較為民主的，當王國興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時，大家互望之後，便抽中了我代表民主黨的男人來談談男人之苦。

	

	今天，我所談的男人議題規定是要這樣處理的，女士的苦處其實亦很多，男女不是民粹式對立，亦無須強化兩性的矛盾。作為提倡兩性平等的政黨，我們不會重男輕女，苦處如果男女共有，今天便不會特別提出。


	香港男士第一苦，是失業。2009年第二季，男性總失業人數是125 000人，佔勞動人口6.4%；女性失業人數是77 000人，只佔4.5%。因此，無論青年、中年或各不同的年齡組別，男性失業人數和比率，都較同齡的女性為高。當然，有一點要小心，女性就業有家庭限制，並不能與男性作簡單比較。



	當前，青年和中年男性失業最多，當然中年失業原因十分複雜。市場適合中年男性的工作有限，即使僱員再培訓局的課程，也未能吸引中年失業男士轉型。由1993年開始，女性學員有七成，男性只佔少數，僱員再培訓局要想辦法，如何克服男士的害羞特性和對轉型恐懼，鼓勵他們變身，變身是指轉換職業。



	香港男士第二苦，是隱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估計，現時隱閉青年人數多達3萬人，2008年只有8 000人。調查亦發現，隱閉青年竟然八成皆是男性。隱閉青年很多時候學歷偏低，自我形象低落，沒有參與技能訓練，最大的興趣是玩電腦和看電視，為甚麼男性特別喜歡隱閉？怎樣鼓勵他們走出社會？這是政府要正視的男士議題。



	香港男士第三苦，是與升學有關。香港青年的男女數目，當前仍是男多於女。2007年曾進行統計，15至19歲的人口中，男性佔51.2％，但我們看看同期入大學的男生只佔47.5%。我曾經參加中文大學的一次畢業禮作主禮嘉賓，我在台上頒授學位時，明顯看到排隊上台的同學是女多於男，為甚麼香港青年人明明是男多於女，但大學入學率及畢業時卻明顯是女多於男，是否代表女生特別努力，男生天性懶惰？還是考試學習的設計有差異而導致？我不明白，我真的希望會有性別平等基礎的獨立研究。無論如何，男性升讀大學的比例日減，社會必須尋找原因，儘管找出原因也沒法改變。



	香港男士第四苦，是退休。中國傳統男性，在主流社會中一直被視為強者，這是性別定型情況，至今仍沒有改變。可是，退休生活的寂寞，尋求援助的尷尬，連向子女求助也顯得被動。有機構專程訪問一些男性長者，當中有人與子女關係惡劣，亦有人覺得年老後要由子女供養，父親的地位便大大降低，很難受和無奈，百般滋味盡在心頭。



	有子女供養的已算幸運，如果子女不願意供養，生活潦倒，更是有苦自己知，有人說：“不敢找人，連飲茶都擔心不夠錢”。這樣的退休生活，其實已失去了人生樂趣，每天四圍坐，坐海邊、公園，心情卻不好過。當然，晚年幸福的男士也不少，但政府的確有責任讓勞碌一生的人，老有所養、老有尊嚴、老有快樂，或許這是香港男士最卑微的願望。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陳錦華博士曾指出問題所在，他說香港社會服務的性別意識不受重視，男士服務的發展是由兩性平等運動中產生。雖然婦女運動在1980年代開始萌芽，但至今婦女服務仍處於社會服務的邊緣，何況是男性服務呢？



	陳博士的論述以當局來看，便是當我們檢視推行性別平等，推動性別觀點主流化8年的成效時，我們會看到，只有30個政策範疇或措施，是以性別觀點主流化檢視其政策。因此，當婦女的服務仍然不足時，男士的支援服務更被視為新生事物。“男人之苦”不單在日本是一齣長壽電影，而在香港人的人生當中，也是一齣長壽劇，在人生的舞台上不斷上演。



	因此，我們渴望性別平等、男女平權並不矛盾，我們應該同心協力，既看到男人之苦，也看到女士之痛，希望有一天我們可看到真正的兩性平等政策能落實於每一方面。多謝代理主席。





陳健波議員：代理主席，我與張文光議員同樣有觀看那套日本的長壽劇集。其實，該劇集並不是談及男人的苦況，而是每集都有一個愛情故事，講述一位流浪的日本人經常都會迷戀別人，然後發現原來只是一場誤會，最終也是無花無果地結束。很可惜這位主角已經逝世，所以我們現時也不會再看到新的“男人之苦”劇集，日後我可以再與張文光議員作交流，我家裏亦有十多套劇集，可以互相交換觀看。



	代理主席，言歸正傳，我們今天所談及的這項議案亦相當有意思，因為香港回歸後一直受到經濟不景氣的打擊，社會衍生出不少令人關注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圍繞着公認的弱勢社羣，例如婦女、長者及貧窮人士等。然而，一向被視為強者的男士，今時今日亦有部分成為有需要社會照顧的弱勢社羣。其實“男人之苦”並非偶然出現的問題，而是由於男士在長期社會及經濟壓力下所引發的問題。



	在傳統的社會工作上，服務對象通常集中在單親婦女、貧窮長者或問題青少年，甚少會以男人為服務核心，但實際上男人亦是人，也有情緒的起跌波動，更要面對龐大的工作壓力，只不過在傳統男性注重面子及自尊心的包袱下，硬要把情緒壓下來。然而，當香港進一步受到經濟不景氣的打擊時，男士飽受失業或保“飯碗”的問題困擾，加上日益惡化的家庭關係，終於會因承受太大壓力而爆發出相當多問題，亦有需要社會的幫助。


	從另一角度看，男士問題亦與婦女問題息息相關，這涉及婚姻和家庭角色等問題。由於經濟結構改變，加上經濟不景氣，中年男士在失業後不容易找到新工作，有時候須靠妻子工作謀生。這時男士除了自覺自尊心受損外，妻子也可能會對丈夫感到不滿，導致雙方關係惡化，婚姻難免亮起紅燈，男士會因此而內外受壓。此外，有分析指出及剛才同事亦有提及，在基層的勞動市場上，甚至各個勞動市場上，適合婦女的工作會較多，中年婦女一般較同齡男士容易找工作，造成中年基層男士難找工作的現象，這些因素都直接加劇男士的精神壓力。



	男人內心種種的心結，亦有可能與女權擡頭有關。經過多年努力，香港男女變得越來越平等，我留意到在很多公司內，不少具上進心的女士在工作上超越同輩的男士，而且數量正在不斷增加中，這現象是好事，但卻令男士感覺到傳統的工作崗位逐漸受到嚴峻的挑戰。大家可能注意到，現時男女兩性已開始有互相不滿的地方，在互聯網的討論區上，不時有男士批評“港女”自大高傲，女士亦不甘示弱，力數“港男”差勁懦弱。我希望這只是我杞人憂天，香港的兩性關係未致於到此嚴重矛盾的地步。



	其實，香港男士所面對的困境，外國男士亦經常面對相似的境況。我認識不少外國人，他們會認為當家庭遇到問題時，妻子有需要外出工作，丈夫在家照顧子女，他們不會認為有問題。在香港，當類似的情況出現時，丈夫就會被人譏諷為“無用”，這些無謂的批評，對相關家庭、丈夫構成不必要及不應該有的壓力。



	今天議案提出多項建議，我認同部分建議的理念，但我不打算逐一評論。我同時希望政府能從根源上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例如灌輸正確的信息及理念、打破男女傳統家庭角色的包袱、鼓勵男士放開心懷，以及建構公平而和諧的社會。當然，政府要想辦法紓解因經濟結構轉型而出現的失業問題，並且盡快搞好經濟，這些都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



	我謹此陳辭。





潘佩璆議員：代理主席，王國興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是要求政府為香港男士身心健康提供支援，這實在是一項值得推動和支持的課題。



	今時今日，在香港，無論男女皆要面對沉重的生活和工作壓力，但男性作為傳統價值觀念中的家庭支柱，而且還要是流血不流淚的，他們所承受的壓力和情緒遏抑，其實是特別大的。尤其金融海嘯過後，很多男性僱員飽受裁員、失業之苦，他們很多時候會因為前途、家庭和經濟不明朗而感到憂慮、沮喪，甚至因此造成精神困擾。如果男士沒有適時獲得輔導排解，這些鬱結情緒便可能會向偏路發展，有些人可能會積勞成疾，形成身體問題，有些人則可能會自尋短見，甚至因此變成施虐者，令家人受害。



	代理主席，作為醫生，我最先關注的自然是健康問題。在王國興的議案中，他要求政府設立男性專科診所，提供診治和保健服務，我個人認為這項建議非常好。



	根據統計數字，今年公布有關香港男性和女性的資料顯示，在2006年，本港男性在出生時，預期壽命較女性短約6年，男性預期是79.4歲，女性是85.5歲，而當中患上各類疾病的標準化死亡率，男性亦較女性高很多。以整體癌症計算，在2007年，男性的死亡率是每10萬人中有157人，女性則只有81人，相差約一倍，心臟病等這些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男性是66人，女性則是41人，這反映了男性身體的確沒有女性那麼好，他們較多患上這類嚴重疾病。



	很多醫生指出，香港男性很多時候較女性容易患上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中風等嚴重疾病，而這正正跟香港男士的生活習慣、工作壓力和缺乏運動有關。事實上，很多男性對身體健康都缺乏警覺，定期健康檢查的意識薄弱，而一些重視健康保健的行為，亦往往被視為缺乏男子氣概的表現。



	統計資料顯示，香港約有17%的市民有定期進行體檢的習慣，但女性定期進行體檢的比率則遠遠較男性高，前者(即女性)是一成九，後者(即男性)則只有一成四。因此，政府應該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和教育，令香港的男性保持健康，減少疾病，這亦變相可以減輕醫療負擔。



	議案還建議政府多加宣傳和預防前列腺病患，我覺得這是一項很好的建議。不少調查和統計都告訴我們，近年，前列腺癌已成為本港男性四大常見的癌症之一。過去10年，本港前列腺癌的新增個案急劇上升了三倍，但最大的問題是，前列腺癌跟一些良性前列腺毛病的初期病徵有時候是分不開的，很多男性甚至不知道前列腺是甚麼，更遑論要預防。即使是良性前列腺毛病，亦是很困擾的，因為它會影響排尿，甚至影響性功能，這可以說是令男人最痛的其中一種疾病。因此，當局應該加強宣傳和教育，最低限度令香港男士一旦出現病徵，也懂得及早求醫。


	我想說的另一點是男性所面對的壓力，那便是精神和情緒方面的問題。代理主席，香港男性生活壓力之大，可以說是世界上數一數二，作為男性，他要面對工作、家庭、生活和社會環境不斷轉變，面對這些轉變也要撐着，當中即使有甚麼情緒波動，都不可以表現出來，往往亦不知道往哪裏求助，久而久之，我們恐怕他們會“爆煲”，以致影響精神健康。



	我所說的，絕對不是危言聳聽。事實上，2008年的統計數字顯示，在2008年，共有64.3萬人到精神科專科門診診症，其中只有四成，即約26萬人是男性。男性表面上好像較女性堅強，但很多時候，男性是羞於求助，甚至成為社會上的隱性精神問題。事實上，男性的自殺率遠較女性高。以自殺死亡為例，在2006年，每10萬人中有17.5人是男性，女性則僅有9.9人，這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代理主席，香港現在有3間社會機構為男士提供輔導熱線，但這些熱線和資源都不足夠，有些只是在部分時間提供服務。所以，希望政府能夠關注這一點，增加這些服務的資源。



	另一方面，我們亦關注到家庭暴力的問題。很多時候，男性被視為施暴者，但大家有沒有想過，有18.5%虐待個案的受害者是男性？然而，社會給予這些男性的支援卻非常不足。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留意這方面，並適當地增加資源。



	在這數年，政府大力強調家庭價值和家庭和諧，但作為家庭構成的重要部分，男性往往得不到健全的支持、支援和協助。所以，我希望經過了今天這項議案辯論，政府可以為兩性提供更適切的服務，並且讓兩性在社會得到平等發展。



	我謹此陳辭。





黃國健議員：代理主席，剛才有議員提及日本的長壽電影“男人之苦”，但我記得“男人之苦”在香港的譯名是“男人四十戇居居”。這個“戇居”其實是表現在“死頂死撐”。由於中國的一些傳統價值觀認為男性應該堅強，應該“打落門牙和血吞”和流血不流淚，於是很多男性在面對逆境時，便把擔子獨自扛上身，自己“死頂死撐”，羞於啟齒去找人幫助或向人傾訴。



	剛才也有議員指出，男性與女性面對的困難和苦處是一樣的，我同意這點。但是，社會對於支援男性和支援女性面對困難，措施卻不一樣，嚴重點說，男性應向政府抗議性別歧視。因為有很多支援，只提供給女性，而男性則沒有。



	現時，香港社會對男性的支援確實不足夠，加上生活節奏緊張，對不少男士而言，都會造成很大的生活壓力。加上，在現時的《僱傭條例》下，對基層員工的保障並不足夠，亦加劇了他們的壓力。不少男士往往因生活和工作積聚了不少的壓力，而在欠缺支援服務和不懂紓緩壓力的情況下......我們經常看見，女性在有問題時，會較容易向人傾訴，取得同情和支援，但如果有男性向你哭訴，我相信大家可能感到毛骨悚然。這是傳統價值觀，是沒法子的。這些壓力宣泄不了時，便往往轉到家庭身上，造成更多的家庭不和諧，導致婚姻破裂。



	代理主席，我現在想從離婚支援進行論述。首先是正視離婚男士的生活困境，從而加強支援。其實，無論男性或女性，離婚不單是個人婚姻的失敗，同時也是嚴重的人生危機。對男女雙方而言，離婚都會經歷不同程度的生活困難，這包括感情、心理、經濟、家庭照顧等。所以，社會上對單親家庭提供了不同的支援服務，但這些支援大多數集中在單親的女性，對於同是失婚的男性而言，社會上的支援服務相對較少。就離婚階段衍生的住屋問題、法律程序問題、生計問題、心理壓力問題等，社會上往往為單親媽媽、失婚女性提供各種不同的支援服務，但卻較少為單親和失婚男士提供支援服務。傳統上，基於性別的角色，社會上多認為女性在失婚後面對較大的困難，因此社會應該關注及增加協助。於是這就容易假設男方是沒有問題，可輕易過渡難關。實際上，男方所面對的困難一樣沉重，卻苦無支援，更不敢對人傾訴。



	此外，在2006年，法律改革委員會曾建議離婚父母也要共同負責子女的成長和照顧。因此，家事法庭開始引入“共同管養令”。但是，喪失撫養權的離婚男士有時候就遭女方拒絕參與子女事務，甚至失去探望子女的機會。因此，政府有需要研究如何平衡男女雙方的權利，既保障女性或得到撫養權一方撫養子女的權利時，同時也要考慮保障男士或喪失撫養權的一方，落實探視或共同管養子女之法律權利。這不單是男女雙方的權利，同時也是為子女營造一個較佳的生活環境，減少子女因父母離異造成的傷害。



	現時，香港跟世界很多發達城市一樣，面對高離婚率的問題。根據香港統計處資料顯示，在2006年的時候，平均每3對結婚的男女就有1對離婚，以由1981年到2006年的25年間，離婚率急增七倍。隨着離婚情況日漸普遍，單親父親亦不再是罕見。社會上對單親媽媽提供了不少支援服務，但單親父親的需要和處境卻未得到社會上較多的關注。男性往往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情況，單親父親的困難和壓力就變得有口難言。但是，現時家庭服務卻忽視了這種情況。因此，政府在規劃和發展社會福利服務的時候，其實也要加強支援單親父親。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王國興議員的議案。





譚耀宗議員：談到男士之苦，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有關男士不知是否家有惡妻，終日被欺負，以致他飽受壓力和欺凌，這是很自然的聯想。如果情況真的是這樣，我們當然深感同情，但我相信局長亦愛莫能助，因為他未必能幫得上忙。



	關於王國興議員的議案，我們聽罷他的發言，發覺王議員其實是要求政府提供香港男士支援服務，為甚麼呢？因為他看到實際上，隨着香港經濟和社會的急速變化，香港男士作為香港社會上的一羣，亦面對不同的挑戰和沖擊。雖然兩性平等的文化已廣為香港社會接受，但對男性角色的期望，例如在經濟、家庭角色和社會上，仍然對男性構成一定的壓力。



	不少數據均顯示，香港男性在不少社會問題上是較弱勢的一羣，剛才議員也舉了很多例子，例如失業問題，男性的整體失業率持續地較女性高約3%至5%。在自殺問題上，根據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過去歷年香港男性的整體自殺率平均較女性高出一倍。此外，男性往往在經歷困境時，亦較不主動向他人尋求協助或服務。由此可見，男性羣體在政策制訂的層面有其獨特性。



	然而，直至目前為止，政府並未有為男性羣體制訂整體政策，而在制訂其他政策時亦未有加入男性觀點的考慮，也欠缺針對男士服務理念的討論和研究，以致在整個服務板塊上，沒有清晰的發展方向。現時不少社會服務單位已陸續發展針對男士需要的服務，例如情緒支援服務和危機處理等。可是，在欠缺整體政策的配合和整合下，零散的服務並未能應付社會的整體需要，發展空間也有限。因此，政府應就這問題進行研究。



	王國興議員在議案中提出了多項針對男士需要的具體建議，整體而言，民建聯原則上也是支持的。由於各項建議與多個不同的政策範疇有關，相信將來可以在不同的事務委員會上繼續討論。


	民建聯近年亦積極鼓勵政府推動家庭友善政策，鼓勵政府在制訂不同政策時，考慮促進家庭凝聚力的因素。我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政策方向，是積極創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例如積極推行設立男士侍產假，從而讓在職父親有更多時間照顧妻兒；要求及支持公私營機構為員工提供託兒服務和推行彈性上下班制，以及加強向僱主推廣實施5天工作制，讓僱員有較長的休息時間等。我們相信這些建議能從工作崗位的層面減低在職男士的壓力，促進他們在家庭層面發揮更好的角色。



	我謹此陳辭。





葉偉明議員：代理主席，我們今天說的是男士之苦，對嗎？其實，很多男性的同事都會發出微笑。可是，代理主席，因為你是代表主席在此聆聽我們的發言，所以我是有點失望的。現時在席的立法會女性同事，我們只看到吳靄儀及梁美芬議員，其他那些女性同事便不知到哪裏去了。其實我們在談論女性權益時，我們都在聆聽她們的觀點，我希望她們也聆聽一下我們的觀點。



	我想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時，大家其實是會發笑的，然而，想深一層，我們並非想要挑起性別觀點或一些坊間所討論的“港男港女之爭”的議題。今天我們其實想要談論的是一個較深層次的問題，便是政府在提供服務時，有否因應性別的需要，度身訂造一些服務呢？婦女有婦女的需要，但男士也有男士的需要。男士有男士之苦，我覺得這其實是男士自己找來的苦。所謂性別的主流觀點，其實我們也是人，我們也有七情六慾，我們應該有一些情緒是要發泄的出來，也應該有一些發泄途徑的，但我們為甚麼要逞強呢？為甚麼我們要逞強，而不向我們身邊的人，包括我們身邊最親密的配偶，說出自己所面對的一些問題呢？



	對此，我們其實也不知道這是蛋還是雞的問題。究竟是我們男士在逞強，還是因為整體的社會觀念，塑造了我們認為“男兒有淚不輕彈”，這句話壓住我們的程度，我覺得其實真的是非常的厲害。因此，我們剛才說，我們不是刻意要挑起一些男性失業問題是否較女性失業問題嚴重的爭論，失業對工人而言，無論是男性或女性，都是痛苦的，大家都要面對的。然而，很多時候，在性別主流的觀點下，一位失業的男性有時所面對的壓力，實際上是很大的，尤其當他是一位須供養家庭的男士，他所面對的困難是更大的。有關這方面，王國興議員剛才已列舉了很多數字，我在此不想再說了。




	正正因為這些方面的原因，我們想問為何政府的勞工及福利局方面，不會針對男士的一些需要，而設計一些服務呢？我想我們在談論這個問題、在討論性別觀點的主流化、為了女士爭取權益時，其實我們大家是否都在打開心扉呢？為何有些行業好像是較多女性任職呢？雖然在《性別歧視條例》下，我們已經知道不可指明哪個職位是要聘請男性，哪個職位是要聘請女性  這是不可以的，除非在一些個別而有特殊需要的情況下  但我們發覺有些工作真的是較多男士任職，有的工作是較多女士任職，特別現在的服務性行業，我們看到是較多女士任職。坦白說，我覺得這並非很科學的，只是一般人的觀念而已。



	很多時候，工作被定型後，除了有可能限制了一些不同性別的人士選擇工作，我相信即使在《性別歧視條例》下，當一些僱主不說明他是聘請男性或女性，在他聘請職員時，或多或少，有意或無意地，也會在某一類工作上選取一定性別的人士來擔任。我想，對此我們其實是要承認的，這亦正正是我們要處理的問題。



	因此，在這方面來說，我們覺得男士就業上所受困擾的問題比較嚴重，我們希望政府正視這方面的問題，多些幫助男士正視自己的問題。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我曾遇到一些個案，在一些離婚的個案中，有些男士經常投訴社會福利署的社工偏幫他的太太，但我相信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可是，為何會有這樣的投訴呢？我覺得這正正是在服務上，很多時候我們欠缺了從另一個性別的角度和需要，來設計有關工作。



	因此，我們希望政府要注視這方面的情況，因為我們覺得男士和女士在遇到困難時，無論心理和精神上都有需要支援，正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希望政府要多些注視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在此呼籲男士在真正有需要時，不要硬撐，要放下身段，向外尋求協助。



	最後，我想談談侍產假的問題。我們要求提供侍產假，雖然現在有很多陪月服務，但這只能配合衞生或其他生理上的需要。我覺得一位女士與其家庭是整體的，當那位太太生產嬰兒時，她的先生在她身邊提供支援是很重要的。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該着重考慮提供侍產假，何況曾特首也呼籲我們要生3個小孩。如果政府不在措施上作出配合，我覺得這一句便只是空話而已。所以，我們是強力支持要為男士制訂侍產假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王國興議員的議案。




梁家傑議員：代理主席，長久以來，“男尊女卑”這個不平等的文化害苦了很多人。現代人為爭取兩性平等，一直都為改善“女卑”而出力。政府成立的婦女事務委員會、平等機會委員會、許多民間組織，以及本立法會，都力撐“姊姊妹妹要站起來”。



	數十年來，女性地位已逐步得到提升。雖然兩性平等在香港還未遍及社會上每一個階層，但與過往比較，情況已得到相當改善，“女卑”之說已很難成立。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將來的社會結構。在我讀書那個年代，男同學還在大學中佔大多數；至1980年代末，學士生的男女比例仍然是6男生對3女生；至2000年左右，女性學士生人數已開始超越男性，並有上升趨勢。這趨勢預示社會結構將繼續朝着女性角色越來越吃重的方向發展。當男性和女性於社會上角色有所轉變時，社會為兩性提供的配套和支援都有需要重新調配，以期與時並進。



	代理主席，所謂性別觀點主流化是指在設計、實施和評估法例及政策時，應同時考慮到兩個性別的關注點，確保兩性都可以公平合理地共享社會資源，得到相同的機會。在推行性別觀點主流化時，也不能再只從女性觀點出發，應同時要加入男性的觀點，方能平衡兩性需要，做到真正的兩性平等。



	觀察現時的社會情況及相應政策當中，為男性做的可以更多。我落區與街坊接觸時，不少男士跟我說，他們與妻子離婚後，撫養權被法庭判決歸於妻子，連同公屋單位亦讓與母子居住。面對“三失”情況，這些男士告訴我輪候公屋單位要等很長時間，自己無處容身，不知如何是好。這些男士已失去家庭，還要為自己的住屋這個基本需要而擔憂。政府在制訂房屋政策時，是否可從男士角度出發，盡量提供協助？



	代理主席，此外，我亦想討論家暴問題。金融海嘯後，家暴問題日漸浮現。有社工指出，男士求助個案較前年同期上升六成四。社會福利署的統計數字亦指出，2006年到2008年間，舉報虐待配偶個案的整體數字增加超過五成，而男性為受虐者的個案，更由2006年的15.3%，升至2008年的18%。問題越來越嚴重，可惜社會未有足夠配套協助男士。例如現存的5間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庇護中心中，只有一間可供男性入住。面對家庭問題的男士，沒有容身之處。



	其實，香港可參考外國經驗。台灣的官方機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就關注到男性遭受家暴的問題。政府向旅館及民宿租借房間，讓男性家暴受害人得到一個暫時的容身之所，甚至是資助設立供男性使用的暫住中心，讓遇到家庭問題的男士得到適切幫助。



	有數位同事亦提及到劇集“男人之苦”，像劇集的主角一樣，男人有時候就是囿於“尊嚴”兩字，或受到“一家之主”的意識形態所規限，寧願逞強也不希望把自己軟弱的一面展示人前，結果問題往往像雪球般越滾越大。根據衞生署一項調查顯示，只有約23%男士聲稱他們沒有需要別人提供情緒支援，只有約2.8%男士會選擇和他人傾訴以紓緩壓力。即使男士想求助，因為針對協助男士的機構不多，“有苦無路訴”之感經常會出現。



	資深家暴社工指出，男士較少願意自動尋找社工幫助，傾向以熱線電話求助。惟現時香港只有3條專供男士的熱線，當中兩條在1星期中更只會運作3天。所以，我同意議案中的建議，設立一條24小時的熱線電話。近日曾特首表示心煩，若成功設立男士專線，特首也可以一試。



	代理主席，在網上以“Men's Right”一詞搜尋，會找到很多外國關注男士權益的組織。在外國，關注男士運動已實行了數十年，香港則還在起步階段，所以更有需要政府作起頭，帶動社會關注問題。所以，我支持議案中的建議，設立男士事務委員會是相當值得考慮。從男士角度出發，做好性別觀點主流化，與婦女事務委員會一樣，一方面可以向市民宣傳，另一方面可以為政府制訂政策時提供意見，作為政府與民間團體溝通的橋梁。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毓民議員：代理主席，今天又要多謝王國興議員建議這項辯論題目，是講述港男的悲哀的，對嗎？大家可以申訴一下，但實際情況是否好像他所說的這般悲哀呢？這真的可以商榷一下。這樣的題材也可以用來進行議案辯論，足見立法會真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對嗎？真的是難以猜測的。



	香港其實是個父權社會，權力集中在男性身上，在立法會的60位立法會議員中，由地區直選產生的只有7名女性議員，但公民黨的情況不同，今天他們的5名議員中有3位女士，其他兩位男士被迫要站起來，對嗎？在功能界別中只有3位女性議員，在首長公務員中男性比女性人數多一倍，如果包括參加公營機構、諮詢機構、法定組織的非官方成員，男女比例可能達二點八五倍。香港十大富豪沒有女性，從前有一名，但她已去世，被人爭家產的，所以不計算。



	這些客觀事實，可能也是片面，等於王國興議員舉出很多男士的淒涼事例一樣。然而，在香港實際上掌握權力、制訂決策、權傾朝野的  不好意思  都是以男性為主，這是客觀事實，這可能也構成一種痛苦，因為要承受很大的壓力，有樣本給大家看的，看“煲呔”便可知道了，對嗎？這樣是否便須要求政府或張建宗局長考慮提供一些福利呢？我認為就此要求福利，也有點問題，對嗎，“老兄”？



	客觀事實可能跟王國興議員所提出的情況有些不同，對於議案提出的具體建議，有很多項我也是贊成的，怎會反對呢？很簡單，例如設立男士侍產假，是對兩性都有利的，對嗎？這是唯一值得我支持的一項建議，因為生育本身是由女士擔任，但男士也有份參與的，甚至整個過程也對男士造成影響，即她待產期間會影響他的工作等，對嗎？所以這項建議是值得支持的，但就着這點而要求特別設立男士事務委員會，我則認為真的有些風馬牛不相及，為何要設立男士事務委員會？我很不明白。



	此外，議案中的建議所提出的具體內容，與這項議案有何關係呢？例如說提高男性地位，或男性地位現時開始下降，現在應重新站起來，均是與議題沒關係的，最好笑的是建議設立一間前列腺診所。前列腺腫大是50歲以上的男士身體機能必然會出現的現象，“長毛”年青時也經常跟他的同學鬥小便射得遠，現在他則靠着牆來完事，所以，男士一旦超過50歲，生理上是必然出現此現象的，對不對？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有些人也忍不住笑出來了。不過，這是事實，人體是會衰退的，年紀大，體力會衰退，對嗎？還說要設立一間專門醫治前列腺病症的診所？



	所以，我認為，大家今天既然也很高興，大家不妨輕鬆一下，說說這些，很久沒看見張建宗局長的笑容了，他也忍不住，要笑一笑了，對嗎？



	就整項議案而言，我認為是很難反對它的，不過，說起來，我又不能對全部建議也贊成的，所以，這是很難搞的，社民連大多數會投棄權票。“大嚿”曾表示想投反對票，但我制止他，並指出這樣不行，王國興議員為男士說話，我們是要支持一半的，雖然當中的內容大部分均與我無關  說到專用熱線，也不用了，我每天都被太太責罵，已習慣了，也無須致電專用熱線了，對嗎？


	在父權社會裏，受害的不止女性，這也是事實，也有男性受害，對嗎？將性別定型，規範了男士心理和行為，這樣對於很多男士來說是很糟糕的，換言之，如果男士不夠堅強的話，是真的會有點問題的。



	作家龍應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啊，上海男人”，其中有一段讚賞上海男士的言論，或許應讀給王國興議員聽聽，以供效法的，“......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賞妻子成功而不覺得自己就是失敗。”



	要在香港找這些男士，我不知道王國興議員究竟是不是，但我便肯定不是其中1人，這裏說的上海男人所做得到的，我真的幾乎一項也沒有。我認為這項議案有值得討論的地方，大家不妨將性別問題拿出來討論，正如剛才梁家傑議員提及性別觀點主流法，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在現今社會中，即現代國家在制訂政策時，通常都會考慮這個term的，對嗎？如果制訂政策時曾考慮這個term，王國興議員所提出的問題，便不是問題了，對嗎？即是說，王國興議員提出的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香港政府政策，即局長，對“性別觀點主流化”一詞的看法，如果他制訂政策時有考慮這個詞，王國興議員所提出的問題便全部皆不是問題，根本不應再提議設立一間前列腺診所了，你們明不明白？多謝代理主席。





梁國雄議員：代理主席，當我看到這項議題時，便想到一句俗語，這句俗語是大家也認識的，但我先不說這句俗語，我只說：“脫褲是自由，放屁是天然，人之所慾(這是沒辦法制止的)”，但“脫褲放屁”則是不應該的。我為何這樣說呢？我並不是想挖苦同事王國興議員，其實我也有看過他的散文集。



	為甚麼會這樣的呢？今天的辯論其實是很有教育意義的，這是與政府今天答辯上一項的議案有關的(因為我今天要到法庭辦手續，所以沒有回來參與辯論)，便是公平和平等。劃一的平等，是追不及現代人權的發展的。對於由歷史、社會和經濟所造成的不平等，而要令那些在結構性不平等社會生活的人取得到平等，便要搭建一個不同的平台，令受遏制的人在更高的平台上，與其他沒有受遏制的人看齊。




	在教育方面亦如是，香港政府告訴我們，人人也是接受12年教育的，但它就是不明白那些智力有問題或有先天殘障的兒童本身內在結構上存在不平等，所以要構建一個更高的平台，讓他們獲得平等的權利。故此，當局的答案是錯的，這樣的情況其實是一種耻辱，這是按常識來說的，只要大家讀過人權的經典便會明白。



	王國興議員的錯處便在於此，他不明白在父權社會中，我們強調婦女權利，正正便是要在歷史、經濟、文化和政治不平等的缺憾下，建構一個好的平台，讓她們就以前蒙受的不平等，追回實現平等的權利。男性當然是受害者，因為男性與女性一樣，也受着社會機制所壓迫，例如資本主義和假社會主義。但是，問題不能倒轉來說：因為現在沒有男性觀點，所以男性的地位便受到壓迫。讓我舉一個例子，當我們提到前列腺的問題時，我當然感同身受，但我一定會想起，有很多婦女也受到天然的生理上的掣肘，例如她們每個月都會因月經而受苦，但我們有否爭取月經假期呢？還有罹患子宮癌、乳癌等，我便沒辦法患這些疾病了......





黃毓民議員：是有的......





梁國雄議員：有機會患子宮癌？





黃毓民議員：是乳癌。





梁國雄議員：你是指乳癌，我還以為我也會有份患子宮癌。其實，這些疾病也是婦女在生理上的無奈，還有懷孕，男士以取侍產假來協助太太，但也代替不了女性十月懷胎的痛苦，這亦是人類的吊詭，無論男士有多愛對方，也不能感同身受地替女士受苦。



	女性所受的壓迫實在太大，我媽媽便是一個見證，我已就此說過很多次了。當然，如果我媽媽今天在生的話，她已無須再經受她以前所受的痛苦。原因為何？便是因為每一代的人，當看到女性受到的苦痛時  不說生理吧，只說歷史、文化、經濟和政治對她們的逼迫  便會從而提出女權，從而提出女性這性別受到的苦楚和歧視，因而認為應該建立一個更廣闊而且更好的平台，令過去的不平等得以彌補。


	所以，我為何在發言伊始以“除褲放屁”作例子呢？其實，我不是挖苦人，有很多事情本身是對的，即等於“脫褲”是對的，“放屁”亦是自然的，但把兩者放在一起便不行了，因為“脫褲放屁”是會怎麼樣的呢？不單是多此一舉，更令臭氣四溢。我不是說王國興議員臭氣四溢，但實際上，他腦海裏卻忘記了一件事，就是：男性的苦痛，其實在多方面也反映在女性身上的。我舉一個例子，少妻虐老夫，這是大家經常談論的問題，或法院將撫養權判予女方，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便是因為在香港，男性本身如果找不到老婆，他可以返大陸娶老婆，而無須以愛情為基礎。其實，這樣雙方都是受害者。



	我覺得王國興議員提出的建議也未必無道理，但將之說成為男性在父權社會裏變成受壓迫的對象，尤其是與女性相比時，是不合適的。這樣的話，我們便沒有時間繼續建造一個平台，讓受不平等對待、受壓迫的女性，與男性享受同等的權利。所以，我無法同意他的意見，我惟有投棄權票，但我並不是反對他所有的建議。



	多謝代理主席。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我們說封建社會是父權主義社會，一切以男性為中心，女性成了男性的附屬物，是被壓迫者，因而爆發了爭取女性平權的運動。在這漫長的婦女解放運動中，終於推動了社會的改變，婦女的權益逐步得到保障。然而，即使當下在香港距男女平權的理想仍有很大距離，最明顯的是家庭婦女至今的退休生活仍然沒有保障。又例如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情況，這些在基層工作更為明顯。當然，我們要為婦女爭取權益仍有漫長的路要走，但即使如此，代理主席，我原則上仍會支持要求政府提供男士支援服務。因為爭取婦女權益和爭取男士權益並不是矛盾的，更多的時候是一體兩面。



	家庭暴力(“家暴”)問題便是一個明顯例子。實際上無論是施虐者或受虐者，都是問題的受害者。我知道社會福利署有施虐者輔導計劃，從生活起居以至心理方面幫助家暴的施虐者。在今天的議案中，可能有同事會說男性也有可能是家暴的受害及受虐者，他們面對這類事情不懂向外求助，甚至難於啟齒。我相信社會上是有這種問題存在。我在這裏要強調從家庭角度出發，提供男士支援服務受惠並不單是男性，而是整個家庭，包括了作為家庭另一支柱的女性。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男士支援服務，我們便會發現不單是給婦女的分娩假期嚴重不足，因為婦女懷胎10月，迎接新生命的到來時，並不單是生理上有需要獲得分娩假期。在新生命到來的背後，亦是人生以至家庭面對重大轉變，男士在這個改變裏同樣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與妻子分享新生命來臨的喜悅，共同承擔照顧新生命的責任，以至幫助妻子克服分娩後可能出現的種種問題。現時只是婦女享有有薪分娩假期，這亦是完全漠視男性在新生命到來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故此，當政府一方面鼓勵市民多生小朋友，另一方面又不願設立男士侍產假，即是沒有實質的政策支援，因此，政府再多講也沒用。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社會上不同羣體都面對着不同需要，兒童、青少年、婦女、長者等，政府或多或少也有一些政策上的支援，儘管現時很多的政策支援是差強人意，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我不一定贊成以性別區分所有的社會支援服務，但我仍支持政府就男士支援服務展開研究，制訂完整的政策，而一些社會支援政策在推廣及宣傳時注意兩性的平等，亦可改善現時男性求助無門的情況。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美芬議員：主席，王國興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提醒，令大家可重新反思在當今社會上，傳統男女性分工的問題。我看到王國興議員的議案內容有多項，其中第(二)項主張成立男士事務委員會，我本身對此有所保留，我不傾向於利用性別來區分委員會。但是，對於第(九)項的男士侍產假，我則認為是一個非常好的建議。就王國興議員的議案，確有一些問題是我們作為女性也可能未必有如此詳細瞭解的。



	我昨晚約了一些男同事及舊同學，討論王國興議員的議案，詢問他們的看法，有一些數據是值得大家參考的。其中一位在某大學工作的舊同學提供了一些數據，他說他就職的大學有兩個很龐大的部門，一個是FO(Financial Office)，另一個是HR(Human Resources)，即人事部及財政部，所涉員工過百名，除了最高層的數位外，基本是中上層以上，均受過專業的訓練。在FO Department差不多100位同事中，只有5位男同事；在HR Department，更只有兩位男同事。由於他是主管，於是大家便問他，為何總是聘請女士呢？他說在當今40歲至50歲的中層管理層面，面試時他最後都會選擇女士，因為他覺得女士較細心和耐心，吃苦的能力又高，她們對於一些細節的問題，也處理得很好。雖然他們也覺得男女比例不平衡，但為了選取最適合的人選，最後仍是選了女性的候選人。



	在大學的情況又如何？這羣同學很久以前跟我一起修讀政治，當時班上只有5名女生，但現在大部分都是女同學。法律和醫學又如何？都是女生居多。這便很奇怪了，因為我們以前有一個概念，女同學較早熟，所以小學成績較好，可以考到好中學。進大學後，修讀理科和醫科的應該是男生，但現時最新的數據不是這樣，女生在理科的表現同樣出色。最後，多所大學的一級榮譽(First Honour)，無論理科或文科，都由女生取得。我們的討論是完全開放的，根據大家掌握的數據，發現香港現時男性與女性的分工，與上一代其實已存在很大的改變。



	在上一代，特別是我們父母的一代，我自己也看到，大部分女性無論多能幹，最後也會為家庭犧牲而留在家中。無論她們喜歡與否，也會全心全意將自己的精力放在下一代。但是，這一代又如何？我們這一代的女性有一個特質，由於女性確要作double effort，即雙倍的努力，才可以晉陞到同一個職位，因此，女性大多數很勤力，如果能夠晉陞到某個職位，其能力通常要超越她自己的水平。在這情況下，如何影響下一代？首先要客觀地說，大學仍未變天，尚未有一所大學由女性當校長。在教授級來說，大部分教授  chair professors及professors  都是男性。在政界，有同事剛才也指出，大部分仍然由男性作主導。但是，這現象在我們的下一代是否仍不變呢？我會用一個開放......王國興議員的議案是值得提出來的，它令我們反思香港現時的發展情況。



	我自己作為女性，也在不少女性個案提供協助，在一些貧困家庭，女性的確仍然承擔着很大的壓力，她們可能要照顧家庭，也要出外工作，回到家中仍可能被丈夫責罵。但是，在很多狀況下，如果一對夫婦都在職  例如移民加拿大的個案，或移民來香港的情況亦一樣  女性願意接受降級，她必要時更可以躲在家中不工作，但男性則不可以。如果男性失業時，我看到不少男性不會像女性般哭泣和傾訴，因此，我覺得男性的問題值得提出來。



	第二，我的一位男性議員助理剛榮升父親，他沒有侍產假。我看到現時的年青人很疼愛妻子，我覺得這是好事。我們鼓勵市民成家，如果他們還願意生育，我們應該予以支持。我看到他們的嬰兒出生後，他們有時候心神不定，經常打電話回家。他們其實與當母親的一樣關心孩子。無論男性或女性(計時器響起)......我們也應給予公平的對待。





主席：梁美芬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梁美芬議員：多謝主席。





梁耀忠議員：主席，王國興議員今天提出的這項議案，確是立法會較少辯論的。所以，有些同事聽到這項議題時會不期然在笑。我不知道他們為甚麼笑，可能有些同事聽到男人之苦時，以為是跟坊間一些成藥廣告有關。不過，我相信王國興議員當然不會指這種男人之苦，而是目前香港男士所面對的一些苦況，包括很多問題，其中一個便是失業問題。



	主席，談到失業問題，張文光議員和王國興議員剛才已舉出很多數字，顯現出目前男士失業問題比較嚴重。當然，這個事實是無可否認的，從數字已顯現出來。不過，我想說的是，單看數字是不足夠的，還要看其原因。為甚麼男士的失業率特別高呢？



	原因之一便是，相對於婦女來說，她們佔據了另一個行業，便是家庭的工作。因此，她們不用算入失業之列。所以，相對來說，女性的失業數字便較低。這是一個家庭制度的問題，也是我們傳統文化的問題，我認為這反而值得我們思索，是否真的要男主外、女主內，這是我們要深思和考慮的其中一個問題。



	事實上，雖然現代社會年青一代的女士也覺得不一定是這樣，她們也可以出外工作，但這個概念仍然存在於很多家庭。所以，我們在提倡解決失業問題的同時，也要帶出一個問題，便是“男主外、女主內”這種觀念，並非一定根深蒂固存在的，是可以改變過來的，這是我想提出的第一點。



	第二點是，如果我們只標榜男性失業問題嚴重，我覺得是存在一些先天的問題，為何我們特別標榜性別呢？其實，某些行業是特別多人失業的，例如現在飲食業的失業問題比較嚴重，這根本是已存在的問題。所以，我認為無須一定標榜男性，只要在社羣內有這個問題存在，我們便要處理。失業問題本身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現在失業率達5.4%，情況已很嚴峻。所以，我認為張建宗局長是責無旁貸，必須解決的。無論男性、女性都面對這個問題，所以必須解決失業問題，不是單單解決男性失業問題這麼簡單。



	另一方面，梁家傑議員剛才提出了另一個問題，也是值得考慮的，便是公屋居民離婚時出現的問題。通常女方可獲准居留在原有單位，而男士則可能要入住中轉屋。但是，主席，據我所知，這不是政策，而是法庭或房屋署在判給單位時，主要是判給有需要的一方。何謂有需要呢？例如是帶着孩子的一方，不論是父或母，均可居住在原有單位，而另一方則要離開原來的公屋單位或遷入中轉屋。



	這個是公屋資源的問題，男方和女方其實都有需要住這個單位，只是政府現時的公屋資源不足，所以便出現這個情況，令有需要的一方才可以留在原有單位，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恰當的做法。政府應該提供足夠的資源，如果一對夫婦要離婚，男方及女方均應該有各自的公屋單位才恰當。因此，有些女士在離婚後，由於她不是帶孩子的一方，所以也要入住中轉屋。所以，就這一點，我認為政府應該增加公屋的資源，然後避免出現所謂性別的問題。



	除了離婚問題外，我本人去年在數份報章上跟記者表示，我極力主張有月事假，而我所屬的機構是有向女同事提供月事假的，而報章亦不斷報道這事。當這報道刊出後，我的辦公室便不斷接到很多來電，當中較多是女士致電給我，其中有一位對我說：“梁耀忠，你贊成有月事假，的確是好事，我真的很需要，因為當我們月事來的時候的確很痛苦，那天很想休息，如果可以爭取到假期便最好了。”她表示支持我們爭取。所以，希望局長可以留意一下女性這方面的訴求、真正為她們爭取月事假。



	但是，同時間內，我也接到男士的來電，他罵我說：“為何替女士爭取月事假，那麼男士呢？男士沒有月事假，那怎麼樣呢？這不公道”。主席，這並非純粹性別的問題，這是生理上需要的問題。如果男士有月事的痛楚，我認為同樣應該有月事假，但問題是，男士沒有，怎能給他們假期？可是，千真萬確的是，很多女士在月事時真的很痛苦，為何我們不可以考慮生理需要而給她月事假呢？所以，就這一點，真的不好意思，我們幫不到男士，不能替你們爭取月事假，只能為女士爭取月事假。



	不過，在生育方面便不同，因為孩子是家庭的一個共同結晶品。所以，女士在生理上可以懷孕分娩，但男士對她的支援，對於家庭的援助，我認為是必須的，對於男士的侍產假，我認為局長應該責無旁貸，你不能夠手軟，一定要做好這工作，能夠給男士侍產假，讓男士可以為家庭作一分貢獻，亦作為對伴侶的支持，以及對下一代的親切。



	所以，在月事假和侍產假方面，希望你支持和通過。謝謝主席。





吳靄儀議員：主席，“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天，女人之苦，就是面對着眾多問題的男士，特別是那些獨攬大權，決策專橫的問題男士。所以，如果局長要為這些男性提供服務，對女士來說便是一件德政了。



	數年前，我的好友陳惜姿女士撰寫了一系列訪問，寫了一本名為《天水圍12師奶》的書。她說，起初以為自己是在編寫一部有關堅強婦女的列傳，但原來她同時是在寫出一部對問題不負責任的男性的列傳。



	所以，局長，王國興議員，在每個辛酸女士背後，都有一位問題男士。其實，女性早已經認命，自動揹起半邊天，還要相當低調，以免傷害了男性的弱小心靈，增加我們的負擔，節外生枝。故此，局長，今天我代表公民黨的女士，支持王國興議員的議案。多謝。





陳茂波議員：主席，要求政府為香港男士提供服務這項議案，由陽剛味十足、堂堂男子漢的王國興議員提出，特別有意思，因為如此剛強的男士也點出男士有軟弱和有需要的一面。當我和女助理舉行立法會預備會議時，她說這項議案十分有趣，值得討論。為甚麼呢？因為我們覺得這項議案的目的，並不是要比對男女的地位或在社會各層面的影響力，也不是要透過這項議案，跟女性爭奪一些服務資源，這不是一個零和遊戲。這項議案的好處在於點出了男士那非常剛強的外表之內，其實也有他們的需要和有需要支援的地方。



	很多同事剛才也說“男主外，女主內”，這種思想已深深印在我們的腦海。隨着時代的變化，這種思想可能也會逐漸改變，但無可否認，時至今天，這種思想仍在影響我們。不過，隨着時代的進步，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兩性在職場上的表現其實已經旗鼓相當。夫婦各有工作，經濟上無須互相依賴，甚至有些朋友的家庭是以女士作為經濟支柱的，其實一點也不稀奇。然而，面對這種轉變，我們作為男性，實在有必要調整自己的心態、思維以至世界觀，而在過程中，自然承受不少壓力。


	不知道是面子、自尊心或是受傳統觀念的影響，還是男士根本不擅於表達，所以在遇到這些困難時，往往不敢向人表露，更遑論主動求助。在社會上，我們很多時候也會被男士剛強的外表所誤導，因而忽略了他們其實也有情緒上的需要。舉例說，在處理家庭暴力(“家暴”)事件方面，支援女性的服務遠比支援男性的多。我在兩年前訪問明愛向晴軒時，曾經接觸一些受虐男性，我與他們的分享令我眼界大開，我事後才知道原來男性受虐的比例並不低，只是他們不易向人傾訴而已。



	主席，吳靄儀議員剛才說得很對，在一個辛酸的家庭中，除了有受壓迫的女性外，通常也會有一位有問題的男士，正因如此，我們必須向男士提供適切和及時的支援，因為這不單是幫助該名男士，同時亦幫了整個家庭和家中的女士。因此，從這角度來看，王國興議員提出的議案並非單純以男性為中心，我認為他有勇氣提出這項議題，對我們構建和諧家庭也是很重要的。



	我認為政府應多管齊下，我想特別提出其中兩點。第一，是建立正確的觀念。當家庭發生糾紛甚至暴力事件時，很多人也會不自覺地把責任歸於男性，把男性定性為施暴者。即使是政府製作的家暴宣傳短片，似乎亦有此傾向。我希望政府可以糾正這方面，把家暴事件的施虐者中性化，不要製造不必要、先入為主的誤會。



	第二，主席，我認為民間志願團體或非政府組織(NGO)在社區提供服務的反應是最快和最適切的。我希望政府能增撥資源，令這些地區NGO有更多資源可以為有需要的男士提供服務。



	此外，議案提到侍產假和家事假，我認為這些都是有良好出發點的建議，值得探討。不過，我們必須小心釐定相關的水平，以平衡社會的需要和企業營運的成本。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正如很多同事所說，由王國興提出這項議案確實很新鮮，但我在這裏想說出兩件事。

	

	我在2001年至2005年期間擔任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時，每逢星期六都到區內會見一些婦女團體。令我最記憶猶新的是有位女士曾向我說(最初她也膽怯於發言，但最後也向我們訴說)：“我只是一位義工，沒有讀太多書，只有小學三年級的教育程度，但我認為婦女即使有多麼不高興，我們只要到菜市場與檔主閒聊兩句，問題很快便會解決，跟着便恢復心情了。”你可否想像一位男士這樣做？男士根本便沒有膽量開口訴苦，他們所受的苦其實更大。我多次用這個例子來勸告當時於婦女事務委員會工作的同事，不要再堅持要女權至上、女權擴張，應倒過來多談論兩性如何取得平等的問題，這是第一個例子。



	主席，第二個例子是，當時英國的事務大臣到訪香港，英國領事館特地邀請我們就着女權於香港的情況一起進行傾談。當時的談論令我感到最深刻的，便是有一位到港不久的英國女士說，她從事電訊業(即有關cable的行業)已經有二十多年時間，最近來到香港，才發現香港是最沒有glass ceiling(玻璃天花板)可讓婦女發展的一個地方。她走遍歐洲多個地方，在從事電訊業方面，從來沒遇到像香港這種地方。這個例子亦讓大家看到，香港婦女的發展很不俗，不可同日而語。



	再看時下的女性，我會問：為甚麼一些學業成就較佳的少女會選擇獨身呢？很多時候我與她們傾談  相信你們亦可以回去與你們的細侄女傾談  問她們為甚麼會選擇獨身，她們便說，是認為香港男性沒有一個可讓她們勉強作出挑選，全都是一灘泥似的。這答案是可供大家參考的。我嘗試從這角度思考，是否我們在過去20年，在世界及潮流推動下令女權得以上升，變相令女士們積極爭取機會發展自我，所以成就及自信心亦相繼上升，而男士倒過來受到這種沖擊後便感到疲累？就這問題，我留待社會學家再研究。最重要的一點是，我認為應要勸服男士，明白兩性是擁有平等的發展機會，今時今日不再是一個純父系社會。在這情況下，與其繼續認為“男兒有淚不輕彈”，或認為工作機會被女士搶去，不如積極發憤圖強，做好自己本份。



	以往，平等機會委員會曾說中學收生要男女平等，其實這不一定是對的，因為男性與女性在年幼時的發展機遇不一樣，我們不應在他們的生長過程中劃一條線，規定他們作硬性發展，我認為應該順其自然。同樣在社會中，男性與女性的發展，最重要的是兩性之間互相尊重。大家都是人，應該擁有充分發展潛力的空間。故此，我們婦女事務委員會當年亦極力推動在社會中須有性別觀點主流化運動，希望從政府開始逐漸推動開來，但很可惜時至今日，這運動好像已經變得寂寂無聞。我們怎樣才可以把性別觀點主流化於社會中大力推動，這點是最為重要的。第二點，大家都應該要以能者當之，而不是以份數或數量作比較，若有能力便可擔當重位。只要大家有此觀念，便能更積極，兩性之間不會出現認為對方搶奪了自己職位的問題。


	此外，在2005年，我們婦女事務委員會亦有推出一份教授如何防止家暴的里程碑報告，當中提及教育的重要性及怎樣才能在社區中作輔導性質的教育，我認為這是值得政府再詳細思考及進行的事情。輔導不一定要留待社工進行，有輔導才能帶來真正兩性平等的觀念，解決男士或女士所不能脫離的心魔，脫離那種不能夠平等看待兩性的觀念。



	主席，我是傾向不支持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因為我認為不能夠有這種心態，認為今天你的衙門大，明天我便建一個更大的衙門，下次另一方又會建一個更大更大的衙門，這始終不是一個解決辦法。我認為應該要從兩性尊重及平等、向着capacity building的角度發展將會更好。





陳偉業議員：主席，黃毓民議員剛才發言時提到我，因為關於王國興今天的議案，社民連作內部討論時，我是表示反對的。主席，我本身是社工出身，當然不會反對政府幫助有需要服務的市民的任何政策或措施。但是，我看到王國興議員議案的內容措辭及建議，覺得作為一位嚴肅公共政策的制訂者，是沒有可能支持有關的十大建議的。



	當然，我沒有吳靄儀議員的政治智慧和幽默，可說出那麼精采的支持議案演辭。我在這議事堂聆聽多年辯論，在支持議案的演辭可以說得那麼精采，又用正言若反的形式表達的，她今天的演辭可謂是歷年之最，所以我剛才也拍案叫絕，因為她提到很多分析和問題，短短數言，其實已點出今天王國興議員議案內容的很多重大問題。



	主席，制訂公共政策及公帑的使用，一定要從客觀環境和條件作分析，更要從社羣的需要及公帑使用的公平、公正及合理性作出分析。請試將王國興議員十大建議的有關內容，將“男士”這字眼改為其他字眼，其實絕大部分也適用。例如把“男士”改為“女士”或“60歲以上的老人”也好，改為“青年”或“失業青年”也好，很多也完全適用。當這些政策可以用這種形式套入的話，意思便是，這是人類的問題。人出生後便是苦楚的，存在主義也說了很多有關存在及決定的本質，究竟存在的價值如何，這是由人自行創造及決定的。齊克果有一本書籍談到苦楚的概念(The Concept of Dread)，整本書提到關於人存在的價值、人與神關係的問題、神存在的問題等，看完整本書，也會感到十分苦楚。人的存在，便是從苦楚肯定及界定自己的存在價值，最後便有“信仰的飛躍”(The Leap of Faith)，人如何在最後將自己奉獻給神或求神帶領，帶領着這人將來的發展或肯定人的價值。




	主席，在這社會裏，當然每個社羣、組別及年齡的人均面對問題。請試把一個人從嬰兒出生或其母親懷孕開始，到這名嬰幼兒漸成長為青少年、青年、成人、中年或老年，逐個階層，逐個性別、逐個獨特社羣、逐個階級的羣體細說，當中都會有很多問題。但是，是否要就每個羣體、社羣的問題而訂定獨特的公共政策、獨特的服務機構及獨特的資源分配來處理呢？如果要為前列腺病人提供特別服務，那麼子宮癌、乳癌病人呢？前列腺的問題其實是泌尿科的一種，如果把每一種問題......那麼香港腳也不用列入皮膚科，香港腳可由一個特別設定的部門負責了。究竟現時的服務，應否是基於某一獨特的社羣人數有顯著的數量，並因階級、性別或年齡歧視而導致這些人不能得到服務，這才進一步考慮在公共政策上，為這些在制度、年齡或獨特的環境上被歧視的一羣，提供獨特的服務？這正正是“長毛”常常提到弱勢社羣的問題。



	再看王國興議員的有關建議，在邏輯思維及政策分析上，是感性凌駕一切。當然，我們會看到一些中年男士失業，我也親自在這議事堂多次提出這個例子：我曾協助一位五十多歲的天水圍街坊申請綜援，在申請期間，他不能忍受面對失業及人生苦楚，最後便燒炭自殺死去。但是，我不會因為這宗個案便要求政府特別為五十多歲失業的男士提供獨特的服務，因為同樣五十多歲失業的女士也會面對同樣的問題，不要說五十多歲，四十多歲及三十多歲的人也有很多是失業的，對嗎？所以，這是公共政策嚴肅性的一面。



	因此，主席，站在嚴肅公共政策制訂的要求角度來說，我自己是沒有可能支持今天這項議案的。正如齊克果所說的“信仰的飛躍”，我相信生活在苦楚中的朋友，最後可能在上帝的帶領下，會脫離苦海。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余若薇議員：主席，真不好意思，我想阻大家少許時間。主席，我本來沒有打算發言，但卻發現有需要作出一些澄清。我剛才因為有事，所以不在議事廳內，但回來後，我的同事告訴我，公民黨的湯家驊議員發言時說他本來不打算就這項議案發言，但卻說公民黨的黨魁指示本黨(或敝黨)的男士一定要發言，所以他不得不發言。主席，我聽到他這樣說後，發現我有數點要澄清。




	主席，第一點我要澄清的是，雖然公民黨的女性議員的確較男性議員多，但絕對不是由女士專政，我們一向都是以議題和理性作為觀點討論事實，亦當然支持性別觀點主流化，所以，我們絕對不是以性別打壓湯家驊。



	主席，我要澄清的第二點更重要。主席，如果公民黨的湯家驊議員是因為聽從公民黨的女士指示才發言，我相信有關公民黨的新聞最低限度會減少一半，亦會失色不少。這一點也引致我要澄清的第三點。



	主席，我要澄清的第三點是，我的結論是湯家驊剛才的發言，並不是因為受到公民黨的女士指示，而是他對於這項議案要求政府向香港男士提供支援，覺得有真正需要所以才發言，有關的理由他已經說了，我不重複，而吳靄儀亦已代表我們公民黨的女士發言，支持這項原議案。



	主席，我要澄清的便是以上3點。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當然不能參與辯論，但我聽過大家發言後，對一個語文問題怎樣也想不通。在整項議案辯論中，各位議員發言時均用了“男士”這個詞。“男士”當然不是“婦女”的雄性對應，“女士”對“男士”，“女人”對“男人”，但“婦女”究竟是跟哪個詞相對的呢？好像沒有人能夠說出來。(眾笑)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很感謝剛才18位議員就香港男士支援服務這項議題提出許多很寶貴和很有用的意見和建議。我現在就王國興議員和其他議員提出的主要課題，作出稍為詳盡的回應。



	首先，我想談談男士的就業服務。在就業服務方面，勞工處轄下的就業中心、電話就業服務中心、“互動就業服務”網站及飲食業招聘中心，專責為求職人士提供免費的就業服務，協助他們尋找合適的工作。




	勞工處轄下的12間就業中心也透過一系列就業計劃及服務，全方位協助有特別需要或有就業困難的求職者。計劃主要有3個，大家可能會有興趣：



	第一個就是就業選配計劃  這是由專責的就業主任，向求職人士提供切合個人需要的輔導及就業服務。



	第二個計劃是工作試驗計劃  是為就業方面有特別困難的失業人士，提供試工的機會。



	第三個就是中年就業計劃  透過向僱主發放培訓津貼，協助中年求職者，包括中年男士，盡快重投勞工市場。



	所有求職人士，我要強調，不論性別，均可使用勞工處的就業服務及參與我剛才提及的數項就業計劃。



	為向中年失業求職人士提供更到位的就業支援，我們於去年年中已加強中年就業計劃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放寬求職人士的參加資格，將失業期的規定由3個月或以上縮短至1個月或以上；容許不同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中年求職者參加；參加計劃的僱主可為每名僱員申請的在職培訓津貼由每月1,500元增至2,000元；以及就一些值得給予較長培訓期的個案，將津貼發放期由以往的3個月延長至最多6個月。



	根據政府統計處發表的2009年6月《就業及空缺按季統計報告》，除社會及個人服務業聘用的女性人數顯著高於男性(在這行業受聘的女性有265 000人，男性則有146 000人，女性比例的確是顯著較高)，其他行業的男性就業人數均與女性相若，甚至比女性為高，這一點是重要的。



	政府為針對建造業失業情況而推行的一連串措施和政策，亦已進一步取得成效。如果大家有留意，建造業的失業率已連續5個月下跌至最新的9.4%的單位數字，有助改善以男性僱員為主的建造業的就業情況。大家都知道，建造業的僱員絕大部分是男性。



	在僱員再培訓局(“再培訓局”)的服務方面，再培訓局一直為不同背景的服務對象提供多元化、涵蓋各行各業的培訓課程。在2008-2009年度，再培訓局新推出約100個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和超過30個半日或晚間制非就業掛鈎課程，涉及超過20個行業範疇，包括教育康體、飲食、資訊及通訊科技、金融財務、地產、物流、旅遊、環境衞生及管理等，當中提供的職業技能訓練有健身指導、飽餅製作、網頁設計、倉務員、展台建造及布置等。在2009-2010年度上半年，再培訓局亦新推出13項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所提供的職業技能訓練包括金屬棚架建造、歷奇活動助理、汽車銷售、的士駕駛、鐘表維修、樹藝管理等。有關課程主要因應就業市場需求而開辦。由於課程多元化，再培訓局能同時為男女學員提供豐富的課程選擇，亦從未有學員因其性別而被摒棄於培訓門外。所謂來者不拒，這個我們是一定做得到的。



	在福利服務方面，社會福利署(“社署”)及非政府機構現時在全港各區共設立了63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和綜合服務中心，為有需要的市民，包括未婚、已婚及離婚男女，提供一系列的預防、支援和專業服務。當中包括家庭生活教育、親子活動、諮詢服務、義工培訓、外展服務、輔導和轉介服務等，其中例如包括評估體恤安置申請、安排接受臨床心理服務，我們也有提供。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綜合服務中心亦一直透過輔導服務及各種小組和活動，加強父母親處理管教子女、平衡職業及生活壓力等問題的能力和技巧，並協助他們以正面的態度面對人生的挑戰。有關中心的社工均具備相關的經驗和技巧，全面評估和照顧兩性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以提供適切的服務。



	社署及非政府機構的福利服務單位，亦一直透過各式各樣的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鼓勵任何人士，不論性別、年齡或種族，在遇到家庭、情緒或其他困擾時，應積極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綜合服務中心亦會繼續密切關注個別區內人士的需要，並且因應各區不斷轉變的服務需求，提供適切的支援。



	剛才有些議員關心有關離婚男士的住屋需要。事實上，有真正及迫切住屋需要而沒有能力應付的人士或家庭，包括離婚男士，可以向社署或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尋求協助。中心會考慮有關人士的實際情況，包括其可運用的資源和支援網絡，按需要向他們提供適切的協助，包括提供短期經濟援助以應付租金及搬遷開支，安排他們入住由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市區單身人士宿舍或臨時宿舍，轉介他們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推薦符合體恤安置資格的人士或家庭予房屋署考慮安排入住公屋等。




	過去兩年，共有47名公屋居民於離婚後以一人申請者身份，透過體恤安置入住公屋；而現居於公屋的離婚人士，如果在離婚後申請入住公屋，在輪候期間，申請人如有需要，可向房屋署求助，房屋署可安排申請人入住中轉房屋。過去兩年，有700名申請入住公屋的離婚人士向房屋署提出並接受入住中轉房屋。



	此外，由非政府機構營辦的13間市區單身人士宿舍和露宿者臨時收容中心共設有601個宿位，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短暫或緊急住宿服務，其中有492個是供男士使用的宿位。



	有關離婚男士在管養及探視子女方面，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於2005年發表《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書》，建議在香港的家事法內引入“共同父母責任模式”，目的是改變現時一般由父、母一方擁有子女的管養權，另一方只有探視權的安排，使已離婚的父母雙方都能繼續積極參與子女的生活。法改會的建議會從根本上改變現行家事法的管養權概念，對兒童及家庭在多方面均有深遠的影響，我們會考慮持份者的意見，並參考外國經驗，再詳細研究有關建議。



	就設立具臨時住宿服務及輔導功能的危機中心的建議，現時有需要的人士，無論男女，均可申請入住香港明愛的家庭危機支援中心，即向晴軒或東華三院的綜合危機介入和支援中心，即芷若園，兩間中心合共提供120個宿位讓有需要的人士短暫住宿。



	在輔導服務方面，社署、明愛的向晴軒和東華三院的芷若園提供24小時熱線，向晴軒的熱線是18288，芷若園的熱線是18281，所有遇到家庭、情緒或其他困擾的人士可隨時致電，它們會提供輔導服務。接聽電話的社工均受過專業訓練，明白不同年齡、性別和背景人士，當然包括男性求助者的需要，社工會透過電話聆聽及瞭解求助者的困擾，並即時提供輔導，協助他們面對和處理問題。社工亦會在取得求助者的同意下，將有需要的個案轉介予合適的福利服務單位跟進。



	至於中年男士自殺的問題，社署一直資助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營辦自殺危機處理中心，為有強烈或中度自殺傾向人士，包括自殺自殘的高危男士，提供24小時外展、危機介入和深入輔導等服務。社署更於本月增撥資源予自殺危機處理中心，加強為受自殺行為影響的人士，包括家人和朋友，提供支援服務，例如個案輔導、小組服務等。




	在推動家庭友善僱傭措施方面，勞工處透過涵蓋不同行業的三方小組及人力資源經理會、研討會、講座、簡介會、巡迴展覽及報章特稿等不同渠道推廣活動，鼓勵僱主採納不同形式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包括提供侍產假，使僱員能同時兼顧工作和家庭的責任。



	在2009-2010年度，勞工處會製作短片，以推廣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短片內容將介紹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類別和形式、推行這些措施對僱主和僱員所帶來的好處，以及消除公眾人士對這類措施的一般誤解等。



	在考慮香港是否引入有薪男士侍產假的問題上，我想說我們首先必須得到社會上的廣泛共識，並確保在僱員福利及僱主負擔能力之間取得合理的平衡。勞工處正就這個課題進行研究，同時亦繼續擔當一個促進者的角色，與商界及非政府機構合作，進一步推廣包括提供侍產假在內的良好人事管理及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在男士健康護理方面，為促進男士的健康，衞生署於2002年成立了“男士健康計劃”網站，透過這個網站、巡迴展覽、健康單張及小冊子等，為男士提供保健資訊，加強他們的健康意識，令更多男士實踐健康生活模式。去年，男士健康計劃網站錄得110萬瀏覽人次。



	現時，一般男士的健康普查服務，主要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私家執業醫生和非政府機構，例如家庭計劃指導會提供。家庭計劃指導會及廣華醫院分別於2001年及2004年，設立了“男性保健服務”及“男士健康診所”，為本港男士提供健康普查服務。另一方面，衞生署亦定期進行全港性的健康調查，監測本港人口的整體健康，當中包括收集男士健康方面的數據。調查所收集的資料，有助策劃、支援及評估健康促進及疾病預防的計劃。



	在治療服務方面，醫管局的普通科門診和專科門診服務涵蓋各種疾病，當中泌尿科部門專注治療泌尿系統和生殖系統疾病，包括患有生殖系統和前列腺疾病的男性病人。醫管局專科服務的分科主要參照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設有的專科，並由具備有關學院專科資格的醫生負責提供服務。現時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並沒有男性的專科，但醫管局會密切留意專科醫療訓練的發展和服務需要，以考慮適當地加強現有服務及推出新服務。



	在學校教育方面，於2001年推行的課程改革，特別強調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並透過培養學生對兩性平等的認識，建立兩性彼此之間的互相尊重和關愛。有關兩性平等、互相尊重等的課題，已涵蓋在中、小學各個主要學習領域及學科的課程內，例如小學常識科、中學的綜合人文科、倫理與宗教科、歷史科、通識教育科和中、小學德育及公民教育等。今年9月推行的新高中課程，亦已加強了相關內容的教授。例如於核心科目的通識教育科，加入“性別角色與關係”、“與異性的關係”、“增進人際關係和社交技巧”等學習內容。此外，教育局將於2012年在初中開設“生活與社會”科，其中一個課程目標，便是鼓勵學生學習欣賞多元價值，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為了作出支援，教育局經常與不同的持份者，包括大學講師和社會工作者，就兩性平等及性別意識等議題，舉辦教師專業培訓課程、研討會及工作坊，提高教師教授相關課題的知識、技能和能力。此外，教育局亦製作不同題材的教學資源，協助教師引導學生認識人權、平等、互相尊重等的重要性，例如教育電視節目“平等新一代”及“人人平等”等。



	我感謝各位議員對男士支援服務這項議題的關注。總括而言，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所提供的各類型支援服務一直以市民的需要為依歸，針對不同需要的市民，不論性別，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達致兩性享有平等發展機會、公平享用社會資源的目標。教育局亦在各個學習階段，加深學生對兩性平等概念的認識，促進兩性之間的彼此尊重及和諧相處，協助締造一個兩性平等的社會。



	剛才有議員指出政府應大力推動性別觀點主流化概念，這點我完全認同。事實上，政府在這方面與婦女事務委員會(“婦委會”)緊密合作，正正在這方面，我們會加大力度，積極推廣這意念。



	我們認為在目前的安排下，實在運作得相當良好，有助我們靈活地回應社會各界對男士支援服務有關事宜的關注及意見。我們會繼續充分利用現有機制及途徑，以期有效地運用資源促進男士權益。因此，我們認為在這個階段並沒有需要增設專責男士事務的委員會。



	王國興議員剛才問我，會否在家庭議會下成立小組跟進討論呢？我亦想解釋，家庭議會成立的目的並非為個別年齡或性別的組別成立小組進行研究。議案提及有關男士的事務涉及多個政策及工作範疇，包括教育、福利、就業及醫療等。這些事務和有關服務由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負責研究和提供。家庭議會鼓勵所有政策局及部門，以及其他持份者，從家庭的角度考慮他們的政策和服務，令他們提供的服務更能適切地支援家庭的需要。


	現時，家庭議會與各持份者包括婦委會，安老事務委員會及青年事務委員會通力合作，但這些委員會並不是家庭議會轄下的委員會，因此家庭議會也不會在其轄下設立“男士事務委員會”。



	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主席：王國興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12秒。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有一個夢，希望香港早日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我很多謝十多位議員在剛才的辯論中發言，我希望我們無分黨派，爭取男女平等。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2009年11月18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8時零5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five minutes past Eight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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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



書面答覆



教育局局長就黃成智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純屬自願參與性質，亦會以學生的最大利益為大前提。因此，計劃守則已清楚列明，凡在計劃下發現曾吸食毒品的學生，不會因此被控吸毒，亦不會被開除學籍。試行計劃已定有清晰安排，為被辨識到曾吸毒的學生提供專業支援服務。



	對被辨識到曾吸毒的學生，如抱嘗試心態或尚未成癮，我們會安排他們如常上課，在校內接受駐校社工的輔導和校方所提供的協助，與此同時，有關學生應參加地區濫藥者輔導中心的輔導計劃及其他社區的支援服務，從而遠離毒品。



	對已成癮的吸毒者，我們會考慮安排有關學生參與自願住院戒毒治療康復計劃，社工在取得家長及有關學生同意後，會與非政府機構營辦的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作出安排。現時，教育局有資助非牟利機構轄下的戒毒治療及康復中心，為住院學齡青少年提供教育課程。



	學生在完成住院治療及康復後，可以重返主流學校，融入社會。教育局會與社工保持緊密聯絡，確保學生可透過現行的學位安排支援機制，按學生的意願及需要，重返原校就讀或轉往另一所學校上課。如果學生被評定有嚴重的情緒行為問題，亦可以安排入讀羣育學校，待問題改善後才重返普通學校就讀。




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to Mr WONG Sing-chi'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The Trial Scheme on School Drug Testing in Tai Po District is based on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and guided by the best interest of students.  Therefore, it has been specified in the Protocol of the Scheme that those students who have been tested positive under the Scheme will not be prosecuted for consumption of drugs nor expelled from schools.  There are clear arrangements in the Trial Scheme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support services to the students identified as drug abusers.



	For experimental abusers or non-dependent regular abusers, the students may continue normal schooling and receive counselling from school social workers and assistance provided by the schools.  At the same time, these students should join counselling sessions in the designated Counseling Centre for Psychotropic Substance Abusers and other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to stay away from drugs.



	For addicted abusers, we would consider to arrange voluntary residential drug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s for the students.  Upon agre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social workers will make the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with the drug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centres operated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urrently, the Education Bureau subsidizes the education programmes that are run by the drug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centres under non-profit-making bodies for youngsters of school age.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residential programmes, the rehabilitated students may return to schooling in mainstream schools for social reintegration.  The Education Bureau will work closely with social workers to ensure that the students can return to the former or other schools to continue schoo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wish and needs through the existing placement support mechanism.  If the students have been assessed to possess severe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problems, they may be placed in school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turn to schooling in normal schools after improvement in the problems.


附錄II



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就葉劉淑儀議員對第四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為在囚人士提供中醫服務，根據《監獄規則》第31條(香港法例第234A章)，任何在囚人士均不得收受或管有任何不符合行政長官所定膳食營養準則的食物，但如有以下情形，則不在此限：(a)在特殊情況下獲懲教署署長准許者；或(b)基於健康理由宜為個別在囚人士更改膳食而經懲教院所醫生建議者。



	懲教院所的醫生會按在囚人士的身體狀況，就着他們的膳食需要作出建議。現時供應的特別膳食包括低鹽餐、高／低蛋白質餐、碎肉餐、粥／流質餐及糖尿餐。此外，因應個別在囚人士的營養需要，醫生也會建議向他們提供其他食品，例如額外的肉類、蔬菜，以及奶類製品。




Appendi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rs Regina IP'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4



As regards the provision of Chinese medical treatments for prisoners, according to Rule 31 of the Prison Rules (Cap. 234A), no prisoner shall receive or have in his possession any food otherwise th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etary scales approv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except: (a)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mmissioner of Correctional Services; or (b)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Medical Officer if a variation of diet is desirable on medical grounds for any individual prisoner.



	Medical Officers at penal institutions will make recommendations on the dietary needs of prisoners on the basis of their health conditions.  Special diets currently available include low salt diet, high/low protein diet, minced meat diet and congee/fluid diet and Diabetes Mellitus diet.  To meet the nutritional needs of individual prisoners, Medical Officers may also recommend the provision of supplements, such as extra meat, vegetables or dairy products.






附錄III



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就余若薇議員對第四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為在囚人士提供中醫服務，現時共有20名衞生署的醫生於懲教院所擔任駐院醫生。根據衞生署提供的資料，這些醫生並沒有中醫的資格。




Appendix I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s Audrey EU'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4



As regards the provision of Chinese medical treatments for prisoners, at present, a total of 20 doctor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DH) are acting as Medical Officers of the penal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DH, none of these doctors have qualifications in Chinese medicine.














附錄IV



書面答覆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就馮檢基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香港特區與內地省市和澳門特區的區域性合作計劃和協議，現夾附有關資料(只有中文版)供議員參閱。



	特區政府一向都重視與內地省市和澳門特區簽署合作安排的透明度，只要有重大政策改變或新猷，我們均會向立法會相關的事務委員會交代。對於每一項需要立法會額外撥款或牽涉立法的合作項目，特區政府都會向立法會提案，由立法會審議。我們會一如以往，依足既定程序，確保這些區域合作安排的透明度。





2005年至2009年(10月)香港特別行政區

與內地省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署的

合作協議／備忘錄



		

		區域合作安排／協議名稱

		協議內容要點

		公布協議主要內容的途徑

		關於公眾諮詢，與業界和立法會討論等情況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安排

		

		

		



		1.

		2005年1月

‧	泛珠三角區域環境保護合作協議



簽署方：

-	福建省環境保護局

-	江西省環境保護局

-	湖南省環境保護局

-	廣東省環境保護局

-	廣西壯族自治區環境保護局

-	海南省國土環境資源廳

-	四川省環境保護局

-	貴州省環境保護局

-	雲南省環境保護局

-	前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現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

-	澳門特別行政區環境委員會

		泛珠三角區域內各省、特別行政區政府決定開展泛珠三角區域在環境保護的合作，促進各方在生態環境保護、污染防治、環境管理、環境科技與環保産業等領域開展合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5年7月2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7/25/07250180.htm>；協議文本亦已上載《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網》網站<http://www.pprd.org.cn/hongkong/agreement/200505230505.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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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

		

		區域合作安排／協議名稱

		協議內容要點

		公布協議主要內容的途徑

		關於公眾諮詢，與業界和立法會討論等情況



		2.

		2005年5月

‧	滇港體育交流與合作備忘



簽署方：

-	雲南省人民政府體育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

		建立雲南省與特區政府在體育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平台，在發展羣眾體育運動、舉行兩地間的體育比賽、培訓精英運動員，以及體育產業訊息4方面加強合作，以促進兩地的體育發展。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5年5月)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5/27c.htm>

		



		3.

		2005年5月

‧	泛珠三角區域農業合作協議



簽署方：

-	福建省農業廳

-	江西省農業廳

-	湖南省農業廳

-	廣東省農業廳

-	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業廳

-	海南省農業廳

-	四川省農業廳

-	貴州省農業廳

-	雲南省農業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漁農自然護理署

-	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	促進區域內農業資源的優勢互補和合理利用；

‧	推動區域內農產品流通與農業龍頭的合作；

‧	開展區域內農業科技與信息合作與交流；

‧	加強區域內特色農產品的開發、新技術推廣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	加強區域內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合作。

		協議文本已上載《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網》網站

<http://www.pprd.org.cn/> and <http://www.pprd.org.cn/hongkong/>

		當局曾於2005年1月5日，在書面回答立法會會議石禮謙議員就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提問時，曾提及各相關省區已就外經貿、旅遊、環保、教育、衞生防疫、勞務和農業等合作範疇展開商討，並已就未來合作方向和工作計劃達成基本的共識。



		4.

		2005年6月

‧	泛珠三角區域反走私合作協議



簽署方：

-	泛珠三角區域內九省區打私辦

-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打擊走私綜合治理辦公室”簡稱“打私辦”。九省指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南、四川、貴州、雲南和海南。)

		合作協議有系統地說明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打擊走私的模式。透過協議，區域的反走私單位可加強信息互通和優勢互補，並可在情報預警、聯合行動、政策研討、宣傳教育、交流考察和綜合治理等各主要反走私工作領域上進一步加強統籌和協調。

		簽署協議時有發出新聞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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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合作安排／協議名稱

		協議內容要點

		公布協議主要內容的途徑

		關於公眾諮詢，與業界和立法會討論等情況



		5.

		2005年7月

‧	共建泛珠三角區域教育信息平台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統籌局

-	泛珠三角區域教育部門代表

		協議內容包括：共同建設教育信息平台，成立管理委員會，按“共建共享”、“優勢互補”原則，加快推進教育資源的聯網共享，開展遠程教育合作。

		協議於泛珠三角區域教育合作與發展聯席會議第二次會議上簽署。在新聞報道上略有介紹。

<http://www.vcmedu.com/vcmplat/vcmLoad.do?method=showHome>

		



		6.

		2005年7月

‧	泛珠三角區域知識產權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四川省知識產權局

(代表泛珠三角區域九省區)

-	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署

		協議旨在加強泛珠三角區域“9+2”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交流和合作，其主要內容包括：

‧	進行政策研討以提高政府知識產權管理水平；

‧	宣傳與培訓；

‧	加強中介人才交流與合作和提高信息服務水平；

‧	提高企業單位運用知識產權制度的能力和水平；

‧	整體提高區域知識產權保護水平；

‧	推動專利技術轉移與產業化。

		協議內容於2005年7月26日新聞公報公布：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7/26/07260112.htm>



<http://www.ipd.gov.hk/chi/pub_press/press_releases/press_release_pan_prd_agreement_c.pdf>



協議全文已上載知識產權署網址：

<http://www.ipd.gov.hk/chi/pub_press/press_releases/agreement_sc.pdf>

		



		7.

		2006年3月

‧	泛珠三角區域教育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工程計劃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統籌局

-	泛珠三角區域教育部門代表

		泛珠三角區域內各省區每年提供教育信息資源，經審定後向區域師生開放啟用。

		協議在《共建泛珠三角區域教育信息平台合作協議》項目下，於“泛珠三角區域教育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研討會”上簽署。在新聞報道上略有介紹。

相關教育資源網可參考：

<http://www.vcmedu.com/vcmplat/vcmLoad.do?method=showHome>



(註：此計劃於2006年9日昆明會議後，主辦單位沒有再跟進或報告任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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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合作安排／協議名稱

		協議內容要點

		公布協議主要內容的途徑

		關於公眾諮詢，與業界和立法會討論等情況



		8.

		2006年10月

‧	泛珠三角區域安全生產合作協議



簽署方：

-	福建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江西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湖南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廣東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廣西壯族自治區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海南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四川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貴州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雲南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工事務局

		區域經濟的緊密合作離不開安全生産合作。開展與區域經濟合作相適應的安全生産合作，整合區域安全生産監督管理資源，促進區域社會經濟與自然的良性互動與協調發展，是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重要內容。建立泛珠三角區域安全生産合作機制，共同研究處理區域安全生産和職業安全健康問題，聯手加強區域安全監管和職業安全健康保護，有利於推動區域産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有利於提高區域安全監管和職業安全健康保護的整體水平，進一步改善安全生産狀況，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有利於構建優勢互補、資源分享的互利共贏格局，提高區域經濟整體競爭力，實現區域安全生産環境與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加強溝通與協調，充分發揮各方的優勢和特色，以促進合作、增進友誼、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為目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推進區域安全生産合作，提升處理重大生産安全事故的能力，促進區域性安全生産監管水平的整體提升，實現安全監管和職業安全健康保護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共用，建立健全相互尊重、協調共贏機制，推動泛珠三角區域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在勞工處2006年年報中有公布簽署有關協議



協議文本已載於在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網

<http://www.pprd.org.cn/ziliao/zhengce/qt/200610/t20061027_12033.htm>

		



		9.

		2008年4月

‧	港滇旅遊業更緊密合作安排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旅遊事務署

-	香港旅遊發展局

-	香港旅遊業議會

-	雲南省旅遊局

		雲南和香港加強雙方推廣旅遊路線、誠信旅遊，打擊不良經營手法和處理旅客投訴方面的合作。

		協議文本已經載於旅遊事務署網站

<http://www.tourism.gov.hk/resources/tc_chi/paperreport_doc/misc/2009-12-09/TC__Yunnan_Tourism_ICCA.pdf>

		作為業界組織的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推廣機構香港旅遊發展局均為簽署方，並就文本給予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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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08年4月

‧	雲南省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更緊密文化關係安排協議書



簽署方：

-	雲南省人民政府

-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

		雙方鼓勵和支持各自管轄地域下的文化機構、民間團體和個人加強文化交流與合作，並建立溝通機制，制訂合作的執行計劃。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5年5月)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6/22/P200806220127.htm>

		在制訂協議時有考慮界別情況。



		11.

		2009年6月

‧	泛珠三角區域旅遊合作框架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旅遊事務署

-	泛珠九省區

-	澳門旅遊局

		加強區域內各方在以下層面的合作：旅遊宣傳促銷、旅遊項目投資領域、旅遊市場管理、旅遊信息、旅遊人才培訓；促進旅遊企業之間合作、建立區域內各方旅遊合作保障機制，以及加強泛珠三角區域與東盟旅遊合作與交流。

		協議文本已經載於旅遊事務署網站

<http://www.tourism.gov.hk/resources/tc_chi/paperreport_doc/misc/2009-12-09/TC_PanPearl_River_Delta_Region_TCFA.pdf>

		簽署協議前已諮詢業界組織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推廣機構香港旅遊發展局。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12.

		2005年7月

‧	關於粵港澳三地學校締結姐妹學校事宜的框架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統籌局

-	廣東省教育廳

-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鼓勵締結姐妹學校，開展互訪，教學、教研、教材等方面的交流等。

		協議於泛珠三角區域教育合作與發展聯席會議第二次會議上簽署。在新聞報道上略有介紹。

相關本地新聞報道見：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08/11/14/jx-990086.htm>

		雖然有關協議內容未有進行公眾諮詢，但粵港姊妹學校計劃普遍得到業界歡迎。



		13.

		2005年9月

‧	關於建立粵港反傾銷案件資訊通報機制的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工業貿易署

-	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

		協議的內容主要關於落實有關部門就粵港反傾銷案件資訊通報機制的執行細節，包括資訊交流和發放的模式，以及透過互訪及舉辦研討會，加強雙方在反傾銷案件資訊上的聯繫。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9/28/P200509280176.htm>

		因只涉及兩地部門工作層面上的資訊交流合作事宜，所以並沒有進行公眾諮詢。



		14.

		2005年12月

‧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合作協議書



簽署方：

-	廣東省建設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現香港發展局)

		粵港雙方同意共同進行“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並訂定研究的目的、範圍、組織架構及管理、支付研究費用及雙方對被委託單位的工作安排及要求。

		簽署協議在粵港城市規劃及發展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後通過新聞公報公開

(2005年12月1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12/15/P200512150170.htm>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的成果已上載規劃署網頁。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misc/great_prd/gprd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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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006年6月

‧	粵港澳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廣東省衞生廳

-	澳門衞生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衞生署

		確定粵港澳三地防治人禽流感專家組成員名單(臨床，流行病學和化驗檢測)，為三地聯防聯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和重大傳染病建立合作機制。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6年6月29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606/29/P200606290158.htm>

		就簽署有關協議事宜，食物及衞生局在2006年12月12日的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上告知委員。詳情見相關會議紀要如下(第13段)：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hs1212.pdf>



		16.

		2007年8月

‧	深化實施CEPA、共同推進粵港服務業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廣東省經濟貿易委員會

		-	雙方可通過兩地業界互動的交流形式，推動並深化服務業合作。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指導和協調下，廣東省相關部門確保CEPA補充協議四以廣東為試點的開放領域的實施。

-	雙方加大在高端服務業合作力度，提升服務業整體水平。

-	提高生產性服務業合作水平。重點加強粵港在物流、金融、會展、分銷等領域的合作，為生產性服務業創造更多合作機遇。

-	務實推進“諮詢前移”活動的時效性。以各種形式直接為香港投資者及專業人士提供有針對性的政策諮詢服務。

-	共同推進粵港雙方在金融領域的合作。

-	打造雙方聯辦或粵方主辦的各項品牌活動。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8月2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htm>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_0262_30189.pdf>

		有關協議旨在落實CEPA及其補充協議；後兩者的具體內容有諮詢業界及向立法會匯報



		17.

		2007年8月

‧	關於推動粵港兩地企業開展節能、清潔生產及資源綜合利用工作的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

-	前廣東省經濟貿易委員會(現廣東省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

		雙方同意加強推動粵港企業節能、清潔生產及資源綜合利用方面的合作，包括落實具體計劃以推動及協助粵港工商企業實踐節能、清潔生產及資源綜合利用。共同支持粵港兩地工商界的環保計劃。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8月2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_0262_301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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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007年8月

‧	粵港社會福利合作安排



簽署方：

-	廣東省民政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

		雙方同意成立粵港社會福利合作專責小組，加深粵港兩地政府在社會福利事業和政策的相互瞭解，以及就兩地政府共同關心的社會福利事宜加強合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8月2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htm>

		



		19.

		2007年8月

‧	關於對供港塘魚運輸工具加施檢驗檢疫封識的協議書



簽署方：

-	廣東檢驗檢疫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衞生局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	落實對廣東檢驗檢疫局轄區供港塘魚運輸工具實行加施檢驗檢疫封識管理制度，以加強供港淡水魚在運輸過程的管理及食用安全。

‧	對廣東檢驗檢疫局轄區供港塘魚的運輸工具包括車輛和船舶在啟運前加施檢疫封識。廣東檢驗檢疫局負責封識加施及監督管理工作，封識號和個數將在隨貨的《動物衞生證書》上予以註明。

‧	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認可廣東檢驗檢疫局供港塘魚運輸工具加施封識的具體做法。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8月2日)

		食物及衞生局在2006年4月20日及11月30日的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所提交的文件介紹了內地供港淡水魚的規管，會議上亦有討論就供港魚貨加施封識的建議。在2007年5月2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保障鮮活食品安全”的辯論中亦有討論內地供港淡水魚的規管和封識安排。



		20.

		2007年8月

‧	2007年至2008年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廣東省知識產權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署

		協議旨在加強粵港兩地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合作，其主要內容包括：

‧	在兩地舉行知識產權研討會和講座；

‧	加強兩地知識產權宣傳，並深入開展“正版正貨”承諾活動；

‧	開展兩地有關知識產權的交流活動；

‧	加強和完善粵港跨境知識產權協作處理機制；

‧	持續建設粵港澳三地知識產權信息平台。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8月2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_0262_30189.pdf>

		



		21.

		2007年8月

‧	關於加強粵港信息化合作的安排



簽署方：

-	原廣東省信息產業廳(現為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雙方同意加強粵港兩地在軟件產業、無線射頻識別(RFID)技術研究和應用、無線電管理、資訊科技專業人才發展、數字證書互通互用、信息技術標準化、數碼娛樂業、下一代互聯網應用技術、無線及移動科技服務業、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和公共支持平台資源共享、現代信息服務業，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設等方面的合作，以繼續務實推動粵港信息化合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公布(2007年8月2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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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008年1月

‧	粵港澳文化資訊網服務協議書



簽署方：

-	廣東省文化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透過粵港澳三地的合作，建立一個“粵港澳文化資訊網”，利用有關的資訊網發布文化活動資料，讓三地民眾更容易掌握不同地域的文化資訊，從而推動三地文化活動。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5年5月)

<http://www.hab.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2008011_9thmeetingculture_c.pdf>

		在制訂協議時有考慮界別情況



		23.

		2008年8月

‧	加快實施CEPA及其補充協議五的合作協議(TID)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廣東省經濟貿易委員會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1.	加大宣傳CEPA及其補充協議五在廣東先行先試措施。

-	深化實施CEPA及其補充協議五，改善配套措施或管理辦法；制訂新的申請指南和審批流程圖。

2.	建立CEPA實施通報、磋商、監督機制；交換數據資料。

-	提供貿易及投資便利化措施，包括設立CEPA項目審批的綠色通道；提供一站式投資諮詢和審批服務；對香港服務提供者優先試辦。

-	加強對香港服務提供者的支援。更新CEPA專題網頁；透過研討會、“中小企國際推廣博覽”等活動向投資者推介CEPA的商機。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_0246_42951.pdf>

		有關協議旨在落實CEPA及其補充協議；後兩者的具體內容有諮詢業界及向立法會匯報。



		24.

		2008年8月

‧	推進粵港兩地教育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簽署方：

-	廣東省教育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繼續推進兩地姐妹學校建設、粵港中國語文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粵港語言教師培訓項目計劃；拓展各類交流項目，擴闊交流層次和交流內容；推動粵港高等教育交流；加強粵港教育部門的溝通和信息交流。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cmab.gov.hk/tc/press/press_1869.htm>

		雖然並未就有關協議內容進行公眾諮詢，但協議項目的具體籌劃及執行得到業界的緊密合作及參與。



		25.

		2008年8月

‧	在廣東省試點，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民辦非企業單位形式舉辦殘疾人福利機構合作安排



簽署方：

-	廣東省民政廳港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

		雙方同意共同推進“在廣東省試點，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民辦非企業單位形式舉辦殘疾人福利機構”的工作，以及加強粵港地區殘疾人福利服務的協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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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008年8月

‧	職業介紹所服務合作



簽署方：

-	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	雙方共同推進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設立獨資職業介紹機構最低註冊資本，比照內地企業執行的安排；

‧	加強雙方在職業介紹服務領域的溝通和合作；

‧	廣東省政府負責為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設立獨資職業介紹機構，提供相關指引；

‧	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負責配合宣傳、諮詢及相關工作，對香港服務提供者在香港從事相關業務的資質情況提供證明。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27.

		2008年8月

‧	人才中介機構服務合作



簽署方：

-	廣東省人事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	雙方共同推進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設立獨資人才中介機構最低註冊資本，比照內地企業執行的安排；

‧	加強雙方在人才中介服務領域的溝通和合作；

‧	廣東省政府負責為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設立獨資人才中介機構，提供相關指引；

‧	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負責配合宣傳、諮詢及相關工作，對香港服務提供者在香港從事相關業務的資質情況提供證明。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公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28.

		2008年8月

‧	獲得“內地註冊城市規劃師資格”及“內地監理工程師資格”的香港專業人士在粵註冊合作協議



		允許取得“內地註冊城市規劃師資格”及“內地監理工程師資格”的香港專業人士在廣東註冊執業。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有關協議旨在落實CEPA補充協議五的具體承諾，簽署前已與相關學會、註冊局及廣東省建設廳作充分磋商。



		29.

		2008年8月

‧	粵港旅遊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旅遊事務署

-	廣東省旅遊局

		落實CEPA措施、交換旅遊信息、推廣誠信旅遊及聯合開展宣傳推廣“一程多站”旅遊路線等。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公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06.htm>

		簽署協議前已諮詢業界組織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推廣機構香港旅遊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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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008年8月

‧	粵港醫療服務業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廣東省衞生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衞生局

		粵港雙方共同致力推動落實CEPA補充協議五有關在廣東省設立門診部的安排，在制訂相關的實施細則或管理辦法時加強溝通，確保其有利香港服務提供者到廣東省服務。雙方將加大力度宣傳；粵方也將對申辦者給予有關審批程序上指導和方便。粵方會將監管港人設置門診部的情況及時通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食物及衞生局一直與業界就有關廣東省衞生廳及香港特區政府根據CEPA所定的最新措施保持密切溝通，並諮詢業界意見，以及向內地有關當局反映。



		31.

		2008年8月

‧	粵港關於促進港資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的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	推進加工貿易產業梯度轉移和產業升級；

‧	推進港資來料加工企業實現原地“不停產轉型”為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外商投資企業或其他類型的企業；

‧	支持和鼓勵加工貿易企業擴大內銷；

‧	宣傳加工貿易的最新政策，增強企業的應對能力；

‧	推進粵港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發展；

‧	推進粵港通關查驗模式改革，協調簡化通關手續。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_0246_42951.pdf>

		透過“支援加工貿易專責小組”收集到的意見已反映在協議內容中。



		32.

		2008年8月

‧	粵港共建科技創新平台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創新科技署

-	廣東省科學技術廳

		在協議下，粵港雙方會共建產業技術創新平台，推動兩地科研、產業、市場的有效結合，鼓勵兩地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合作，進行應用研究和產業技術開發。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digital21/chi/press/press_releases_20080805.htm>



<http://www.itc.gov.hk/enewsletter/080831/ch/section1/story1.html>

		



		33.

		2008年8月

‧	粵港應急管理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廣東省人民政府應急管理辦公室

-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安局

		協議的主要目的為開展粵港應急管理區域合作，共同提高應急管理水平，推進區域內影響粵港兩地突發事件(公共衞生事件除外)的應急管理合作，提升突發事件處置能力。雙方重點在應急管理信息共享、應急管理理論研究、科技及人才交流、平臺建設、共同應對影響兩地的區域突發事件等方面開展合作與交流。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協議文本亦已上載互聯網站

<http://big5.gdemo.gov.cn/gate/big5/www.gdemo.gov.cn/

zt/yga/wenjian/200906/t20090616_952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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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009年2月

‧	粵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發展規劃



簽署方：

-	廣東省文化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粵港澳制訂五年文化發展規劃，在演藝、文化資訊、博物館和文物、圖書館、粵劇及文化(創意)產業6方面，深化三地合作領域和層次，創新合作形式，打造合作品牌。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

<http://www.hab.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20090220PearlRiver_c.pdf>

		在制訂協議時有考慮界別情況。



		35.

		2009年3月

‧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



簽署方：

-	廣東省建設廳

-	香港發展局

-	澳門運輸工務司

		主要是加入澳門運輸工務司為“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的合作方，在研究內補充有關澳門的內容，並訂定補充研究的合作細則。

(協議的主要内容見附錄A)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合作協議書》的主要內容已於2005年12月15日的新聞公報中公開。由於這是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故此沒有再次公布。不過，有關的研究成果已上載規劃署網頁。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misc/great_prd/gprd_c.htm>



		36.

		2009年6月

‧	粵港兩地電子簽名証書互認的框架性意見



簽署方：

-	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協調司

-	廣東省信息產業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框架性意見的制訂是因應2008年7月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五》提出的“推進粵港兩地開展電子簽名證書互認試點應用”的要求，主要內容共有以下7點：

(一)	電子簽名(或數碼簽署)是確保電子交易安全的有效手段，內地與香港法律都對其法律效力給出了明確的規定。粵港兩地通過對電子簽名證書(或數碼證書)的互認，可以推動兩地電子信息的安全可靠交換，促進兩地電子交易的快速發展。

(二)	粵港電子簽名證書互認承認並尊重內地法律和香港法律在管理電子簽名方面的不同，承認並尊重內地電子簽名認證機構和香港核證機關在經營管理和證書策略方面的差異，遵照平等自願、誠實信用和試點先行、穩步推進的原則。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6月)

<http://www.ogcio.gov.hk/chi/pubpress/cpr090605.htm>



<http://www.ogcio.gov.hk/eng/pubpress/epr090605.htm>

		在2008年10月8日、11月21日、12月5日和12月23日分別在廣州、香港、深圳和廣州舉行了4次會議。諮詢了所有合符資格參加試點試行的認證機構(共5間：包括廣東省電子商務認證有限公司、廣東數字證書認證中心有限公司、深圳市電子商務安全證書管理有限公司、香港電子核證服務有限公司和香港郵政電子核證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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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內地參加粵港兩地電子簽名證書互認的電子簽名認證機構，須獲得電子簽名認證服務許可並在廣東省註冊登記；香港特別行政區參加粵港兩地電子簽名證書互認的核證機關，須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資訊科技總監認可。

(四)	由參與電子簽名證書互認試點的內地電子簽名認證機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核證機關，主動選擇合作夥伴，共同挑選試點應用項目，並提交有關材料，包括試點工作計劃、技術方案、項目主要內容、可行性評估、預期成果及計劃進程表，並就試點應用中彼此簽發證書的證書策略、使用範圍、責任分配等問題達成協議，報“粵港電子簽名證書互認試點工作組”批准並納入試點工作範圍後組織實施。電子簽名適用範圍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所列的不適合文書的範圍和《電子交易條例》(香港法例第553章)豁除納入適用的範圍規定。

(五)	由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協調司、廣東省信息產業廳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工作人員組成“粵港電子簽名證書互認試點工作組”，統籌試點方案，協調解決試點中的問題。

(六)	粵港兩地監管機關應當根據參與試點的電子簽名認證機構事先簽署的有關協議內涉及電子簽名行為，負責對本地認證機構進行監管以確保試點認證機構能夠有效地履行所承擔的義務。雙方監管機構在試點期間對相關工作給予積極協助。

(七)	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協調司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應當及時總結試點工作經驗，並根據試點工作的進展，適時提出將兩地電子簽名證書互認納入常規管理的程序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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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2009年8月

‧	關於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



簽署方：

-	深圳市人民政府代市長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

		香港和深圳於今年8月簽訂推進前海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旨在反映港深雙方在前海推進現代服務業合作的宏觀意向，和共同探討合作可能性的意願。



根據合作意向書，港深雙方同意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一國兩制”和粵港合作框架下，將前海地區的規劃建設作為港深合作的重要載體，以共同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相關工作。雙方會在以下領域共同探討合作的可能性，包括：

(i)	研究有關政策措施，推動區內發展現代服務業；

(ii)	通過港深前海現代服務業合作，發揮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優勢，推動深圳、珠三角地區及廣東省優化產業結構，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

(iii)	按照雙方功能互補、互利共贏的原則，在CEPA的現有基礎上，支持香港服務業在區內發展，共同拓展現代服務業的市場。



根據合作意向書，港深雙方同意在粵港合作及港深合作的架構下成立專責小組，以商討整體合作方向和合作內容。日後，雙方須就細化意向書事項進行協商。

		意向書的內容概要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8月)



在答覆11月11日會議上劉慧卿議員有關前海的質詢時，我們亦已交代意向書最重要的具體內容。

		已向工商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報告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進展，包括前海意向書。



		38.

		2009年8月

‧	粵港教育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廣東省教育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雙方會繼續推展教師協作與培訓交流合作項目、加強“姊妹學校計劃”的深度合作、支持國民教育活動，協助香港教師與學生的國民教育培訓及交流活動、探討在深圳民辦學校開辦港人子弟班的可行辦法，以及加強兩地在高等、職業教育方面的交流合作等。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8月19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05.htm>

		雖然並未就有關協議內容進行公眾諮詢，但協議項目的具體籌劃及執行得到業界的緊密合作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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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2009年8月

‧	粵港共同落實CEPA及在廣東先行先試政策措施的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工業貿易署

-	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	加快法律法規、實施細則的出台，使CEPA補充協議六下廣東省先行先試措施在2009年10月如期落實；

-	加大宣傳和推廣CEPA補充協議五、六及廣東省先行先試的措施，包括舉行宣講會，讓業界瞭解優惠內容及配套措施；

-	深化落實CEPA及廣東省先行先試的政策措施，跟進實施情況，交換數據資料；

-	提供更多便利化措施，鼓勵香港服務提供者到廣東開業，包括設立一站式服務、簡化審批程序、制訂申請指南等；

-	加強與廣東省落實CEPA重點城市的合作；

-	爭取進一步擴大CEPA在廣東省先行先試的政策範圍，促進粵港經濟的長遠發展。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49.htm>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49_0149_55942.pdf>

		有關協議旨在落實CEPA及其補充協議；後兩者的具體內容有諮詢業界及向立法會匯報。



		40.

		2009年8月

‧	粵港研發生產藥物(疫苗)合作安排



簽署方：

-	廣東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衞生局

		粵港雙方同意利用香港和廣東省的優勢，合作開展有關藥物(疫苗)的研發和生産，促進粵港醫藥市場的健康發展，提高應對傳染病和有關疾病的綜合能力。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8月19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49.htm>

		



		41.

		2009年8月

‧	粵港環保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

-	廣東省環境保護局

		通過加強合作，完善合作機制，改善環境質量，共同打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包括共同推進及落實《珠三角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劃(2002-2010年)》；研究珠三角地區2010年以後的減排安排；加強資源循環利用合作，探討可重用物料利用的新合作模式；共同推出“粵港清潔生產伙伴計劃”標誌計劃，鼓勵清潔生產等。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8月19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49_0149_55942.pdf>

		



		42.

		2009年8月

‧	關於推進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合作安排



簽署方：

-	深圳市人民政府

-	香港特別行政區運輸及房屋局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	將原商定港深機場軌道聯絡線調整為港深西部快速軌道；

‧	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基本線位為連接港深西部地區和香港國際機場、深圳寶安國際機場；並通過深圳前海樞紐站和香港西北部支線連接兩地軌道交通網；

‧	規劃將配合港深西部地區和機場的產業結構、規劃和發展策略；

‧	港深雙方同意繼續推進該項目合作研究事宜，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合作聯合專責小組將負責協調和研究有關港深西部快速軌道的各項事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8月19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49_0149_5594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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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2009年8月

‧	粵港金融合作專責小組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廣東省金融工作辦公室

-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協議的目的是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框架下成立新的專責小組，負責推動粵港金融合作。協議列明專責小組的職責範圍、成員名單和工作模式。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8月19日)

		



		44.

		2009年8月

‧	2009年至2010年粵港知識產權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廣東省知識產權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署

		協議旨在推動粵港兩地在保護知識產權上的全面合作與發展，其主要內容包括：

‧	在兩地舉行知識產權研討會；

‧	深入開展“正版正貨承諾”活動；

‧	組織開展兩地知識產權專題交流活動；

‧	在粵舉行知識產權培訓活動；

‧	推進粵港知識產權案件協作處理機制建設；

‧	持續更新知識產權資料庫信息。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49_0149_55942.pdf>



<http://www.ipd.gov.hk/chi/pub_press/press_releases/12P_press_release_tc.pdf>

		



		

		深港合作會議

		

		

		



		45.

		2006年11月

‧	深港興建蓮塘／香園圍口岸前期規劃研究合作協議書



簽署方：

-	深圳市規劃局(現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署

		列出“深港興建蓮塘／香園圍口岸前期規劃聯合研究”實施工作的具體安排，包括研究目的、範圍、內容及時間表、組織架構及管理、支付研究費用的安排及雙方對被委託單位的工作安排及要求。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1月29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1/29/P200701290180.htm>

		





		46.

		2007年5月

‧	工商及科技局與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深港創新圈”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前工商及科技局

-	深圳市人民政府

		在協議下，深港政府會成立科技合作督導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討論如何推動兩地的科技合作項目。同時，亦會鼓勵深圳與香港兩地的大學，以至科研機構互相合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5月)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5/21/P200705210255.htm>

		



		47.

		2007年12月

‧	關於近期開展重要基礎設施合作項目協議書



簽署方：

-	深圳市人民政府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深港雙方同意成立兩個聯合專責小組，即“港深機場合作聯合專責小組”及“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加速推進兩地機場協作及有關邊界鄰近土地規劃發展研究工作的事宜。



註：根據2009年8月19日簽訂“關於推進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合作安排”中述，“港深機場合作聯合專責小組”已改名為“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合作聯合專責小組”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12月18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712/18/P200712180242_0242_346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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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協議主要內容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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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2007年12月

‧	加強深港環保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前深圳市環境保護局(現深圳市人居環境委員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保護署

		協議建立定期交流會議、信息互享機制等。積極加強技術經驗交流和培訓。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12月18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712/18/P200712180242_0242_34655.pdf>

		



		49.

		2007年12月

‧	深港加強城市規劃合作協議



簽署方：

-	深圳市規劃局(現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規劃署

		協議內容包括建立城市規劃聯席工作會議機制，加強宏觀戰略層面的規劃銜接與合作，加強規劃管理工作人員和技術人員交流與信息交流。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12月18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712/18/P200712180242_0242_34655.pdf>

		



		50.

		2008月11月

‧	“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合作協議書



簽署方：

-	深圳市人民政府

-	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局

		港深雙方同意以“共同研究、共同開發”的原則合作開展“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並訂定研究的目的、範圍、經費分擔、合作模式、內容及時間。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11月13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811/13/P200811130156_0156_46745.pdf>

		在制訂合作計劃的過程中，當局曾就研究的目的、範圍、內容、時間及費用諮詢：



新田鄉事委員會(2008年12月9日)



上水鄉事委員會(2008年12月9日)



元朗區議會(2008年12月11日)



北區區議會(2008年12月11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2008年12月12日)



新界鄉議局(2008年12月16日)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2009年2月24日)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2009年4月24日)



		51.

		2008月11月

‧	教育合作協議



簽署方：

-	深圳市教育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於第一次深港合作會議上簽署，內容包括：建立定期交流合作機制；推動兩地在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及學前教育的交流與合作；加強教育資訊的交流和研究；拓展學校管理人員和教師培訓的合作；策劃專題交流活動。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11月13日)

<http://www.cmab.gov.hk/tc/press/press_1914.htm>

		雖然並未就有關協議內容進行公眾諮詢，但協議項目的具體籌劃及執行得到業界的緊密合作及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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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合作安排／協議名稱

		協議內容要點

		公布協議主要內容的途徑

		關於公眾諮詢，與業界和立法會討論等情況



		52.

		2008月11月

‧	加強深港清潔生產工作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前深圳市環境保護局(現深圳市人居環境委員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保護署

		旨在加強推動深港兩地企業進行清潔生產，開展節能減排的工作。兩地將共同舉辦認知推廣活動，經驗分享及示範項目；並會研究推行更多激勵措施。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11月13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811/13/P200811130156_0156_46745.pdf>

		



		53.

		2008月11月

‧	更進一步加強文化合作協議



簽署方：

-	深圳市文化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

		在文化領域上建立更緊密合作關係，進一步促進深港兩地文化的共同繁榮和發展，包括建立更緊密合作及溝通機制，在文化資訊、演藝人才和節目、粵劇藝術、文博及公共圖書館等方面加強交流與合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11月13日)

<http://www.cmab.gov.hk/tc/press/press_1914.htm>

		在制訂協議時有考慮界別情況



		54.

		2009年4月

‧	深圳河治理後過境土地使用合作意向書



簽署方：

-	深圳市人民政府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港深雙方同意深圳河在治理後的9塊過境土地的用途及安排：

‧	落馬洲河套地區可初步考慮以高等教育為主導，輔以高新科技研發和創意產業用途；雙方以此基礎合作開展該地區的綜合研究工作；

‧	其他地塊作生態公園及人工濕地等用途。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4月27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4/27/P200904270220.htm>

		



		55.

		2009年5／6月

‧	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合作細節安排協議書



簽署方：

-	深圳市規劃局(現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署

-	香港特別行政區土木工程拓展署

		協議列出“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的合作細節安排，包括聘請顧問、研究的組織架構及管理、成果的審議和知識產權、費用及付款安排。

(協議的主要内容見附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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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區與澳門特區的合作協議

		

		

		



		56.

		2005年5月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移交被判刑人的安排



簽署方：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就移交被判刑人的安排簽訂協議，以便在澳門被判刑的香港居民可申請返回香港服刑，而在香港被判刑的澳門居民也可藉此機制申請返回澳門服刑。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協議的文本已上載於律政司網站

<http://www.legislation.gov.hk/intracountry/chi/index.htm>

		保安事務委員會曾於2004年11月討論協議及相關立法事項。立法會並於2005年6月通過《移交被判刑人士(修訂)(澳門)條例》。



		57.

		2006年3月

‧	香港特別行政區懲教署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監獄的合作安排



簽署方：

香港特別行政區懲教署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監獄

		促進雙方監獄事務發展，致力推動友好合作、落實合作項目及協同工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協議的文本已上載於律政司網站

<http://www.legislation.gov.hk/intracountry/chi/pdf/macao/correctionalservices.pdf>

		







註：



*	泛珠三角區域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海南、四川、貴州、雲南9個省區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簡稱“9+2”。














書面答覆 ─ 續



附錄A



2009年3月由粵港澳三地政府

簽署的合作協議的主要內容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footnoteRef:5](1)  [5: 
(1)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廣東省建設廳廳長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運輸工務司司長以文件傳閱方式，於2009年2月簽署。] 




‧	題述協議書是為補充粵港雙方於2005年12月簽訂的《“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大珠三角規劃研究”)合作協議書》。根據《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粵港澳三方同意澳門正式參與“大珠三角規劃研究”，以配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的落實工作，以及確保該研究成果符合粵港澳三地的共同發展需求。《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的主要內容包括：



(i)	增加澳門運輸工務司為“大珠三角規劃研究”合作方，共同就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的議題展開研究； 



(ii)	進一步深化對澳門的相關研究，具體包括澳門、香港及珠三角之間的協調發展，以及澳門與珠三角西岸地區的協調發展；



(iii)	補充研究的費用由澳方承擔；及



(iv)	澳方可以“觀察員”身份列席粵港相關會議，港方亦可以“觀察員”身份列席粵澳相關會議。研究成果需分別通報粵港、粵澳城市規劃及發展專責小組。 






書面答覆 ─ 續



附錄B



2009年5／6月由港深規劃及工程部門

簽署的合作協議的主要內容



《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合作細節安排協議書》[footnoteRef:6](1)  [6: 
(1)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署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及深圳市規劃局局長(現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主任)簽署。] 




‧	根據合作意向書，港深雙方同意以“共同研究、共同開發”的原則，合作進行《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探討開發河套地區的可行性及有利於港深兩地的土地用途。雙方就兩地各自聘請顧問進行《綜合研究》、顧問管理、研究成果審議、研究進度、費用分擔及付款安排、知識產權歸屬等各方面的合作細節達成共識。當中包括：



(i)	以高等教育為主，輔以高新科技研發設施和文化創意產業用途這發展方向，為河套地區的發展及有關基礎配套設施制定詳細規劃，並開展環境影響和工程可行性研究；



(ii)	研究範圍分三區：A區(河套地區)和B區(香港境內的鄰近河套地區範圍以便研究提供基建和配套設施)由港方聘請顧問進行研究；及C區(深圳境內的鄰近河套地區範圍)，由深方聘請顧問進行研究，以配合河套地區發展；



(iii)	A區和B區研究的顧問管理工作由港方負責。C區研究的顧問管理工作由深方負責。雙方須定期向“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和“落馬洲河套地區環境、規劃及工程工作小組”匯報工作進度及各階段成果；



(iv)	研究預計在2009年6月展開，至2011年年底前完成；



(v)	A區的費用由港深雙方平均分擔，B區及C區的費用由港深雙方各自承擔；及



(vi)	雙方共同享有A區研究成果的擁有權及知識產權，B區及C區的成果擁有權及知識產權由港深雙方各自享有。




Appendix IV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to Mr Frederick FU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6



As regards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Plans and Agreements reached between the HKSAR and the Mainland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the Macao SAR, the requested information (Chinese version only) is attached for Members' reference.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has bee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transparency of co-operation arrangements reached with the Mainland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the Macao SAR.  In cases where there is a major policy change or new initiative, we will report on these developments to the relevant Panel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 will submit proposals for the scrutiny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any co-operation project which requires additional funding to be approv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r involves legislation.  We will, as in the past, continue to follow established procedures to ensure the transparency of these regional co-operation arrangements.





2005年至2009年(10月)香港特別行政區

與內地省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署的

合作協議／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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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安排

		

		

		



		1.

		2005年1月

‧	泛珠三角區域環境保護合作協議



簽署方：

-	福建省環境保護局

-	江西省環境保護局

-	湖南省環境保護局

-	廣東省環境保護局

-	廣西壯族自治區環境保護局

-	海南省國土環境資源廳

-	四川省環境保護局

-	貴州省環境保護局

-	雲南省環境保護局

-	前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現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

-	澳門特別行政區環境委員會

		泛珠三角區域內各省、特別行政區政府決定開展泛珠三角區域在環境保護的合作，促進各方在生態環境保護、污染防治、環境管理、環境科技與環保産業等領域開展合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5年7月2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7/25/07250180.htm>；協議文本亦已上載《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網》網站<http://www.pprd.org.cn/hongkong/agreement/2005052305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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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05年5月

‧	滇港體育交流與合作備忘



簽署方：

-	雲南省人民政府體育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

		建立雲南省與特區政府在體育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平台，在發展羣眾體育運動、舉行兩地間的體育比賽、培訓精英運動員，以及體育產業訊息4方面加強合作，以促進兩地的體育發展。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5年5月)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5/27c.htm>

		



		3.

		2005年5月

‧	泛珠三角區域農業合作協議



簽署方：

-	福建省農業廳

-	江西省農業廳

-	湖南省農業廳

-	廣東省農業廳

-	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業廳

-	海南省農業廳

-	四川省農業廳

-	貴州省農業廳

-	雲南省農業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漁農自然護理署

-	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	促進區域內農業資源的優勢互補和合理利用；

‧	推動區域內農產品流通與農業龍頭的合作；

‧	開展區域內農業科技與信息合作與交流；

‧	加強區域內特色農產品的開發、新技術推廣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	加強區域內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合作。

		協議文本已上載《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網》網站

<http://www.pprd.org.cn/> and <http://www.pprd.org.cn/hongkong/>

		當局曾於2005年1月5日，在書面回答立法會會議石禮謙議員就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提問時，曾提及各相關省區已就外經貿、旅遊、環保、教育、衞生防疫、勞務和農業等合作範疇展開商討，並已就未來合作方向和工作計劃達成基本的共識。



		4.

		2005年6月

‧	泛珠三角區域反走私合作協議



簽署方：

-	泛珠三角區域內九省區打私辦

-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打擊走私綜合治理辦公室”簡稱“打私辦”。九省指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南、四川、貴州、雲南和海南。)

		合作協議有系統地說明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打擊走私的模式。透過協議，區域的反走私單位可加強信息互通和優勢互補，並可在情報預警、聯合行動、政策研討、宣傳教育、交流考察和綜合治理等各主要反走私工作領域上進一步加強統籌和協調。

		簽署協議時有發出新聞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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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05年7月

‧	共建泛珠三角區域教育信息平台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統籌局

-	泛珠三角區域教育部門代表

		協議內容包括：共同建設教育信息平台，成立管理委員會，按“共建共享”、“優勢互補”原則，加快推進教育資源的聯網共享，開展遠程教育合作。

		協議於泛珠三角區域教育合作與發展聯席會議第二次會議上簽署。在新聞報道上略有介紹。

<http://www.vcmedu.com/vcmplat/vcmLoad.do?method=showHome>

		



		6.

		2005年7月

‧	泛珠三角區域知識產權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四川省知識產權局

(代表泛珠三角區域九省區)

-	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署

		協議旨在加強泛珠三角區域“9+2”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交流和合作，其主要內容包括：

‧	進行政策研討以提高政府知識產權管理水平；

‧	宣傳與培訓；

‧	加強中介人才交流與合作和提高信息服務水平；

‧	提高企業單位運用知識產權制度的能力和水平；

‧	整體提高區域知識產權保護水平；

‧	推動專利技術轉移與產業化。

		協議內容於2005年7月26日新聞公報公布：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7/26/07260112.htm>



<http://www.ipd.gov.hk/chi/pub_press/press_releases/press_release_pan_prd_agreement_c.pdf>



協議全文已上載知識產權署網址：

<http://www.ipd.gov.hk/chi/pub_press/press_releases/agreement_sc.pdf>

		



		7.

		2006年3月

‧	泛珠三角區域教育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工程計劃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統籌局

-	泛珠三角區域教育部門代表

		泛珠三角區域內各省區每年提供教育信息資源，經審定後向區域師生開放啟用。

		協議在《共建泛珠三角區域教育信息平台合作協議》項目下，於“泛珠三角區域教育信息資源共建共享研討會”上簽署。在新聞報道上略有介紹。

相關教育資源網可參考：

<http://www.vcmedu.com/vcmplat/vcmLoad.do?method=showHome>



(註：此計劃於2006年9日昆明會議後，主辦單位沒有再跟進或報告任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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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06年10月

‧	泛珠三角區域安全生產合作協議



簽署方：

-	福建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江西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湖南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廣東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廣西壯族自治區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海南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四川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貴州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雲南省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	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工事務局

		區域經濟的緊密合作離不開安全生産合作。開展與區域經濟合作相適應的安全生産合作，整合區域安全生産監督管理資源，促進區域社會經濟與自然的良性互動與協調發展，是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重要內容。建立泛珠三角區域安全生産合作機制，共同研究處理區域安全生産和職業安全健康問題，聯手加強區域安全監管和職業安全健康保護，有利於推動區域産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有利於提高區域安全監管和職業安全健康保護的整體水平，進一步改善安全生産狀況，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有利於構建優勢互補、資源分享的互利共贏格局，提高區域經濟整體競爭力，實現區域安全生産環境與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加強溝通與協調，充分發揮各方的優勢和特色，以促進合作、增進友誼、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為目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推進區域安全生産合作，提升處理重大生産安全事故的能力，促進區域性安全生産監管水平的整體提升，實現安全監管和職業安全健康保護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共用，建立健全相互尊重、協調共贏機制，推動泛珠三角區域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在勞工處2006年年報中有公布簽署有關協議



協議文本已載於在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網

<http://www.pprd.org.cn/ziliao/zhengce/qt/200610/t20061027_12033.htm>

		



		9.

		2008年4月

‧	港滇旅遊業更緊密合作安排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旅遊事務署

-	香港旅遊發展局

-	香港旅遊業議會

-	雲南省旅遊局

		雲南和香港加強雙方推廣旅遊路線、誠信旅遊，打擊不良經營手法和處理旅客投訴方面的合作。

		協議文本已經載於旅遊事務署網站

<http://www.tourism.gov.hk/resources/tc_chi/paperreport_doc/misc/2009-12-09/TC__Yunnan_Tourism_ICCA.pdf>

		作為業界組織的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推廣機構香港旅遊發展局均為簽署方，並就文本給予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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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08年4月

‧	雲南省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更緊密文化關係安排協議書



簽署方：

-	雲南省人民政府

-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

		雙方鼓勵和支持各自管轄地域下的文化機構、民間團體和個人加強文化交流與合作，並建立溝通機制，制訂合作的執行計劃。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5年5月)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6/22/P200806220127.htm>

		在制訂協議時有考慮界別情況。



		11.

		2009年6月

‧	泛珠三角區域旅遊合作框架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旅遊事務署

-	泛珠九省區

-	澳門旅遊局

		加強區域內各方在以下層面的合作：旅遊宣傳促銷、旅遊項目投資領域、旅遊市場管理、旅遊信息、旅遊人才培訓；促進旅遊企業之間合作、建立區域內各方旅遊合作保障機制，以及加強泛珠三角區域與東盟旅遊合作與交流。

		協議文本已經載於旅遊事務署網站

<http://www.tourism.gov.hk/resources/tc_chi/paperreport_doc/misc/2009-12-09/TC_PanPearl_River_Delta_Region_TCFA.pdf>

		簽署協議前已諮詢業界組織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推廣機構香港旅遊發展局。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12.

		2005年7月

‧	關於粵港澳三地學校締結姐妹學校事宜的框架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統籌局

-	廣東省教育廳

-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鼓勵締結姐妹學校，開展互訪，教學、教研、教材等方面的交流等。

		協議於泛珠三角區域教育合作與發展聯席會議第二次會議上簽署。在新聞報道上略有介紹。

相關本地新聞報道見：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08/11/14/jx-990086.htm>

		雖然有關協議內容未有進行公眾諮詢，但粵港姊妹學校計劃普遍得到業界歡迎。



		13.

		2005年9月

‧	關於建立粵港反傾銷案件資訊通報機制的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工業貿易署

-	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

		協議的內容主要關於落實有關部門就粵港反傾銷案件資訊通報機制的執行細節，包括資訊交流和發放的模式，以及透過互訪及舉辦研討會，加強雙方在反傾銷案件資訊上的聯繫。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9/28/P200509280176.htm>

		因只涉及兩地部門工作層面上的資訊交流合作事宜，所以並沒有進行公眾諮詢。



		14.

		2005年12月

‧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合作協議書



簽署方：

-	廣東省建設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現香港發展局)

		粵港雙方同意共同進行“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並訂定研究的目的、範圍、組織架構及管理、支付研究費用及雙方對被委託單位的工作安排及要求。

		簽署協議在粵港城市規劃及發展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後通過新聞公報公開

(2005年12月1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12/15/P200512150170.htm>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的成果已上載規劃署網頁。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misc/great_prd/gprd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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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006年6月

‧	粵港澳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廣東省衞生廳

-	澳門衞生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衞生署

		確定粵港澳三地防治人禽流感專家組成員名單(臨床，流行病學和化驗檢測)，為三地聯防聯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和重大傳染病建立合作機制。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6年6月29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606/29/P200606290158.htm>

		就簽署有關協議事宜，食物及衞生局在2006年12月12日的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上告知委員。詳情見相關會議紀要如下(第13段)：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fseh/minutes/fehs1212.pdf>



		16.

		2007年8月

‧	深化實施CEPA、共同推進粵港服務業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廣東省經濟貿易委員會

		-	雙方可通過兩地業界互動的交流形式，推動並深化服務業合作。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指導和協調下，廣東省相關部門確保CEPA補充協議四以廣東為試點的開放領域的實施。

-	雙方加大在高端服務業合作力度，提升服務業整體水平。

-	提高生產性服務業合作水平。重點加強粵港在物流、金融、會展、分銷等領域的合作，為生產性服務業創造更多合作機遇。

-	務實推進“諮詢前移”活動的時效性。以各種形式直接為香港投資者及專業人士提供有針對性的政策諮詢服務。

-	共同推進粵港雙方在金融領域的合作。

-	打造雙方聯辦或粵方主辦的各項品牌活動。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8月2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htm>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_0262_30189.pdf>

		有關協議旨在落實CEPA及其補充協議；後兩者的具體內容有諮詢業界及向立法會匯報



		17.

		2007年8月

‧	關於推動粵港兩地企業開展節能、清潔生產及資源綜合利用工作的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

-	前廣東省經濟貿易委員會(現廣東省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

		雙方同意加強推動粵港企業節能、清潔生產及資源綜合利用方面的合作，包括落實具體計劃以推動及協助粵港工商企業實踐節能、清潔生產及資源綜合利用。共同支持粵港兩地工商界的環保計劃。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8月2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_0262_301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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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007年8月

‧	粵港社會福利合作安排



簽署方：

-	廣東省民政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

		雙方同意成立粵港社會福利合作專責小組，加深粵港兩地政府在社會福利事業和政策的相互瞭解，以及就兩地政府共同關心的社會福利事宜加強合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8月2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htm>

		



		19.

		2007年8月

‧	關於對供港塘魚運輸工具加施檢驗檢疫封識的協議書



簽署方：

-	廣東檢驗檢疫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衞生局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	落實對廣東檢驗檢疫局轄區供港塘魚運輸工具實行加施檢驗檢疫封識管理制度，以加強供港淡水魚在運輸過程的管理及食用安全。

‧	對廣東檢驗檢疫局轄區供港塘魚的運輸工具包括車輛和船舶在啟運前加施檢疫封識。廣東檢驗檢疫局負責封識加施及監督管理工作，封識號和個數將在隨貨的《動物衞生證書》上予以註明。

‧	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認可廣東檢驗檢疫局供港塘魚運輸工具加施封識的具體做法。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8月2日)

		食物及衞生局在2006年4月20日及11月30日的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所提交的文件介紹了內地供港淡水魚的規管，會議上亦有討論就供港魚貨加施封識的建議。在2007年5月2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保障鮮活食品安全”的辯論中亦有討論內地供港淡水魚的規管和封識安排。



		20.

		2007年8月

‧	2007年至2008年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廣東省知識產權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署

		協議旨在加強粵港兩地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合作，其主要內容包括：

‧	在兩地舉行知識產權研討會和講座；

‧	加強兩地知識產權宣傳，並深入開展“正版正貨”承諾活動；

‧	開展兩地有關知識產權的交流活動；

‧	加強和完善粵港跨境知識產權協作處理機制；

‧	持續建設粵港澳三地知識產權信息平台。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8月2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_0262_30189.pdf>

		



		21.

		2007年8月

‧	關於加強粵港信息化合作的安排



簽署方：

-	原廣東省信息產業廳(現為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雙方同意加強粵港兩地在軟件產業、無線射頻識別(RFID)技術研究和應用、無線電管理、資訊科技專業人才發展、數字證書互通互用、信息技術標準化、數碼娛樂業、下一代互聯網應用技術、無線及移動科技服務業、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和公共支持平台資源共享、現代信息服務業，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設等方面的合作，以繼續務實推動粵港信息化合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公布(2007年8月2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8/02/P2007080202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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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008年1月

‧	粵港澳文化資訊網服務協議書



簽署方：

-	廣東省文化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透過粵港澳三地的合作，建立一個“粵港澳文化資訊網”，利用有關的資訊網發布文化活動資料，讓三地民眾更容易掌握不同地域的文化資訊，從而推動三地文化活動。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5年5月)

<http://www.hab.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2008011_9thmeetingculture_c.pdf>

		在制訂協議時有考慮界別情況



		23.

		2008年8月

‧	加快實施CEPA及其補充協議五的合作協議(TID)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廣東省經濟貿易委員會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1.	加大宣傳CEPA及其補充協議五在廣東先行先試措施。

-	深化實施CEPA及其補充協議五，改善配套措施或管理辦法；制訂新的申請指南和審批流程圖。

2.	建立CEPA實施通報、磋商、監督機制；交換數據資料。

-	提供貿易及投資便利化措施，包括設立CEPA項目審批的綠色通道；提供一站式投資諮詢和審批服務；對香港服務提供者優先試辦。

-	加強對香港服務提供者的支援。更新CEPA專題網頁；透過研討會、“中小企國際推廣博覽”等活動向投資者推介CEPA的商機。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_0246_42951.pdf>

		有關協議旨在落實CEPA及其補充協議；後兩者的具體內容有諮詢業界及向立法會匯報。



		24.

		2008年8月

‧	推進粵港兩地教育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簽署方：

-	廣東省教育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繼續推進兩地姐妹學校建設、粵港中國語文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粵港語言教師培訓項目計劃；拓展各類交流項目，擴闊交流層次和交流內容；推動粵港高等教育交流；加強粵港教育部門的溝通和信息交流。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cmab.gov.hk/tc/press/press_1869.htm>

		雖然並未就有關協議內容進行公眾諮詢，但協議項目的具體籌劃及執行得到業界的緊密合作及參與。



		25.

		2008年8月

‧	在廣東省試點，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民辦非企業單位形式舉辦殘疾人福利機構合作安排



簽署方：

-	廣東省民政廳港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

		雙方同意共同推進“在廣東省試點，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民辦非企業單位形式舉辦殘疾人福利機構”的工作，以及加強粵港地區殘疾人福利服務的協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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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008年8月

‧	職業介紹所服務合作



簽署方：

-	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	雙方共同推進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設立獨資職業介紹機構最低註冊資本，比照內地企業執行的安排；

‧	加強雙方在職業介紹服務領域的溝通和合作；

‧	廣東省政府負責為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設立獨資職業介紹機構，提供相關指引；

‧	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負責配合宣傳、諮詢及相關工作，對香港服務提供者在香港從事相關業務的資質情況提供證明。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27.

		2008年8月

‧	人才中介機構服務合作



簽署方：

-	廣東省人事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	雙方共同推進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設立獨資人才中介機構最低註冊資本，比照內地企業執行的安排；

‧	加強雙方在人才中介服務領域的溝通和合作；

‧	廣東省政府負責為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設立獨資人才中介機構，提供相關指引；

‧	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負責配合宣傳、諮詢及相關工作，對香港服務提供者在香港從事相關業務的資質情況提供證明。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公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28.

		2008年8月

‧	獲得“內地註冊城市規劃師資格”及“內地監理工程師資格”的香港專業人士在粵註冊合作協議



簽署方：

		允許取得“內地註冊城市規劃師資格”及“內地監理工程師資格”的香港專業人士在廣東註冊執業。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有關協議旨在落實CEPA補充協議五的具體承諾，簽署前已與相關學會、註冊局及廣東省建設廳作充分磋商。



		29.

		2008年8月

‧	粵港旅遊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旅遊事務署

-	廣東省旅遊局

		落實CEPA措施、交換旅遊信息、推廣誠信旅遊及聯合開展宣傳推廣“一程多站”旅遊路線等。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公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06.htm>

		簽署協議前已諮詢業界組織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推廣機構香港旅遊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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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008年8月

‧	粵港醫療服務業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廣東省衞生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衞生局

		粵港雙方共同致力推動落實CEPA補充協議五有關在廣東省設立門診部的安排，在制訂相關的實施細則或管理辦法時加強溝通，確保其有利香港服務提供者到廣東省服務。雙方將加大力度宣傳；粵方也將對申辦者給予有關審批程序上指導和方便。粵方會將監管港人設置門診部的情況及時通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食物及衞生局一直與業界就有關廣東省衞生廳及香港特區政府根據CEPA所定的最新措施保持密切溝通，並諮詢業界意見，以及向內地有關當局反映。



		31.

		2008年8月

‧	粵港關於促進港資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的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	推進加工貿易產業梯度轉移和產業升級；

‧	推進港資來料加工企業實現原地“不停產轉型”為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外商投資企業或其他類型的企業；

‧	支持和鼓勵加工貿易企業擴大內銷；

‧	宣傳加工貿易的最新政策，增強企業的應對能力；

‧	推進粵港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發展；

‧	推進粵港通關查驗模式改革，協調簡化通關手續。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htm>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808/05/P200808050246_0246_42951.pdf>

		透過“支援加工貿易專責小組”收集到的意見已反映在協議內容中。



		32.

		2008年8月

‧	粵港共建科技創新平台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創新科技署

-	廣東省科學技術廳

		在協議下，粵港雙方會共建產業技術創新平台，推動兩地科研、產業、市場的有效結合，鼓勵兩地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合作，進行應用研究和產業技術開發。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

<http://www.info.gov.hk/digital21/chi/press/press_releases_20080805.htm>



<http://www.itc.gov.hk/enewsletter/080831/ch/section1/story1.html>

		



		33.

		2008年8月

‧	粵港應急管理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廣東省人民政府應急管理辦公室

-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安局

		協議的主要目的為開展粵港應急管理區域合作，共同提高應急管理水平，推進區域內影響粵港兩地突發事件(公共衞生事件除外)的應急管理合作，提升突發事件處置能力。雙方重點在應急管理信息共享、應急管理理論研究、科技及人才交流、平臺建設、共同應對影響兩地的區域突發事件等方面開展合作與交流。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8月5日)；協議文本亦已上載互聯網站

<http://big5.gdemo.gov.cn/gate/big5/www.gdemo.gov.cn/

zt/yga/wenjian/200906/t20090616_952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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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009年2月

‧	粵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發展規劃



簽署方：

-	廣東省文化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粵港澳制訂五年文化發展規劃，在演藝、文化資訊、博物館和文物、圖書館、粵劇及文化(創意)產業6方面，深化三地合作領域和層次，創新合作形式，打造合作品牌。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

<http://www.hab.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20090220PearlRiver_c.pdf>

		在制訂協議時有考慮界別情況。



		35.

		2009年3月

‧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



簽署方：

-	廣東省建設廳

-	香港發展局

-	澳門運輸工務司

		主要是加入澳門運輸工務司為“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的合作方，在研究內補充有關澳門的內容，並訂定補充研究的合作細則。

(協議的主要内容見附錄A)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合作協議書》的主要內容已於2005年12月15日的新聞公報中公開。由於這是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故此沒有再次公布。不過，有關的研究成果已上載規劃署網頁。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misc/great_prd/gprd_c.htm>



		36.

		2009年6月

‧	粵港兩地電子簽名証書互認的框架性意見



簽署方：

-	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協調司

-	廣東省信息產業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框架性意見的制訂是因應2008年7月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五》提出的“推進粵港兩地開展電子簽名證書互認試點應用”的要求，主要內容共有以下7點：

(一)	電子簽名(或數碼簽署)是確保電子交易安全的有效手段，內地與香港法律都對其法律效力給出了明確的規定。粵港兩地通過對電子簽名證書(或數碼證書)的互認，可以推動兩地電子信息的安全可靠交換，促進兩地電子交易的快速發展。

(二)	粵港電子簽名證書互認承認並尊重內地法律和香港法律在管理電子簽名方面的不同，承認並尊重內地電子簽名認證機構和香港核證機關在經營管理和證書策略方面的差異，遵照平等自願、誠實信用和試點先行、穩步推進的原則。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6月)

<http://www.ogcio.gov.hk/chi/pubpress/cpr090605.htm>



<http://www.ogcio.gov.hk/eng/pubpress/epr090605.htm>

		在2008年10月8日、11月21日、12月5日和12月23日分別在廣州、香港、深圳和廣州舉行了4次會議。諮詢了所有合符資格參加試點試行的認證機構(共5間：包括廣東省電子商務認證有限公司、廣東數字證書認證中心有限公司、深圳市電子商務安全證書管理有限公司、香港電子核證服務有限公司和香港郵政電子核證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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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內地參加粵港兩地電子簽名證書互認的電子簽名認證機構，須獲得電子簽名認證服務許可並在廣東省註冊登記；香港特別行政區參加粵港兩地電子簽名證書互認的核證機關，須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資訊科技總監認可。

(四)	由參與電子簽名證書互認試點的內地電子簽名認證機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核證機關，主動選擇合作夥伴，共同挑選試點應用項目，並提交有關材料，包括試點工作計劃、技術方案、項目主要內容、可行性評估、預期成果及計劃進程表，並就試點應用中彼此簽發證書的證書策略、使用範圍、責任分配等問題達成協議，報“粵港電子簽名證書互認試點工作組”批准並納入試點工作範圍後組織實施。電子簽名適用範圍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所列的不適合文書的範圍和《電子交易條例》(香港法例第553章)豁除納入適用的範圍規定。

(五)	由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協調司、廣東省信息產業廳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工作人員組成“粵港電子簽名證書互認試點工作組”，統籌試點方案，協調解決試點中的問題。

(六)	粵港兩地監管機關應當根據參與試點的電子簽名認證機構事先簽署的有關協議內涉及電子簽名行為，負責對本地認證機構進行監管以確保試點認證機構能夠有效地履行所承擔的義務。雙方監管機構在試點期間對相關工作給予積極協助。

(七)	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協調司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應當及時總結試點工作經驗，並根據試點工作的進展，適時提出將兩地電子簽名證書互認納入常規管理的程序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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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2009年8月

‧	關於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



簽署方：

-	深圳市人民政府代市長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

		香港和深圳於今年8月簽訂推進前海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旨在反映港深雙方在前海推進現代服務業合作的宏觀意向，和共同探討合作可能性的意願。



根據合作意向書，港深雙方同意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一國兩制”和粵港合作框架下，將前海地區的規劃建設作為港深合作的重要載體，以共同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相關工作。雙方會在以下領域共同探討合作的可能性，包括：

(i)	研究有關政策措施，推動區內發展現代服務業；

(ii)	通過港深前海現代服務業合作，發揮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優勢，推動深圳、珠三角地區及廣東省優化產業結構，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

(iii)	按照雙方功能互補、互利共贏的原則，在CEPA的現有基礎上，支持香港服務業在區內發展，共同拓展現代服務業的市場。



根據合作意向書，港深雙方同意在粵港合作及港深合作的架構下成立專責小組，以商討整體合作方向和合作內容。日後，雙方須就細化意向書事項進行協商。

		意向書的內容概要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8月)



在答覆11月11日會議上劉慧卿議員有關前海的質詢時，我們亦已交代意向書最重要的具體內容。

		已向工商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報告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進展，包括前海意向書。



		38.

		2009年8月

‧	粵港教育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廣東省教育廳

-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雙方會繼續推展教師協作與培訓交流合作項目、加強“姊妹學校計劃”的深度合作、支持國民教育活動，協助香港教師與學生的國民教育培訓及交流活動、探討在深圳民辦學校開辦港人子弟班的可行辦法，以及加強兩地在高等、職業教育方面的交流合作等。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8月19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05.htm>

		雖然並未就有關協議內容進行公眾諮詢，但協議項目的具體籌劃及執行得到業界的緊密合作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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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2009年8月

‧	粵港共同落實CEPA及在廣東先行先試政策措施的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工業貿易署

-	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	加快法律法規、實施細則的出台，使CEPA補充協議六下廣東省先行先試措施在2009年10月如期落實；

-	加大宣傳和推廣CEPA補充協議五、六及廣東省先行先試的措施，包括舉行宣講會，讓業界瞭解優惠內容及配套措施；

-	深化落實CEPA及廣東省先行先試的政策措施，跟進實施情況，交換數據資料；

-	提供更多便利化措施，鼓勵香港服務提供者到廣東開業，包括設立一站式服務、簡化審批程序、制訂申請指南等；

-	加強與廣東省落實CEPA重點城市的合作；

-	爭取進一步擴大CEPA在廣東省先行先試的政策範圍，促進粵港經濟的長遠發展。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49.htm>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49_0149_55942.pdf>

		有關協議旨在落實CEPA及其補充協議；後兩者的具體內容有諮詢業界及向立法會匯報。



		40.

		2009年8月

‧	粵港研發生產藥物(疫苗)合作安排



簽署方：

-	廣東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衞生局

		粵港雙方同意利用香港和廣東省的優勢，合作開展有關藥物(疫苗)的研發和生産，促進粵港醫藥市場的健康發展，提高應對傳染病和有關疾病的綜合能力。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8月19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49.htm>

		



		41.

		2009年8月

‧	粵港環保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

-	廣東省環境保護局

		通過加強合作，完善合作機制，改善環境質量，共同打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包括共同推進及落實《珠三角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劃(2002-2010年)》；研究珠三角地區2010年以後的減排安排；加強資源循環利用合作，探討可重用物料利用的新合作模式；共同推出“粵港清潔生產伙伴計劃”標誌計劃，鼓勵清潔生產等。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8月19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49_0149_55942.pdf>

		



		42.

		2009年8月

‧	關於推進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合作安排



簽署方：

-	深圳市人民政府

-	香港特別行政區運輸及房屋局

		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	將原商定港深機場軌道聯絡線調整為港深西部快速軌道；

‧	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基本線位為連接港深西部地區和香港國際機場、深圳寶安國際機場；並通過深圳前海樞紐站和香港西北部支線連接兩地軌道交通網；

‧	規劃將配合港深西部地區和機場的產業結構、規劃和發展策略；

‧	港深雙方同意繼續推進該項目合作研究事宜，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合作聯合專責小組將負責協調和研究有關港深西部快速軌道的各項事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8月19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49_0149_5594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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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2009年8月

‧	粵港金融合作專責小組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廣東省金融工作辦公室

-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協議的目的是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框架下成立新的專責小組，負責推動粵港金融合作。協議列明專責小組的職責範圍、成員名單和工作模式。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8月19日)

		



		44.

		2009年8月

‧	2009年至2010年粵港知識產權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廣東省知識產權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署

		協議旨在推動粵港兩地在保護知識產權上的全面合作與發展，其主要內容包括：

‧	在兩地舉行知識產權研討會；

‧	深入開展“正版正貨承諾”活動；

‧	組織開展兩地知識產權專題交流活動；

‧	在粵舉行知識產權培訓活動；

‧	推進粵港知識產權案件協作處理機制建設；

‧	持續更新知識產權資料庫信息。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908/19/P200908190149_0149_55942.pdf>



<http://www.ipd.gov.hk/chi/pub_press/press_releases/12P_press_release_tc.pdf>

		



		

		深港合作會議

		

		

		



		45.

		2006年11月

‧	深港興建蓮塘／香園圍口岸前期規劃研究合作協議書



簽署方：

-	深圳市規劃局(現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署

		列出“深港興建蓮塘／香園圍口岸前期規劃聯合研究”實施工作的具體安排，包括研究目的、範圍、內容及時間表、組織架構及管理、支付研究費用的安排及雙方對被委託單位的工作安排及要求。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1月29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1/29/P200701290180.htm>

		





		46.

		2007年5月

‧	工商及科技局與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深港創新圈”合作協議



簽署方：

-	香港特別行政區前工商及科技局

-	深圳市人民政府

		在協議下，深港政府會成立科技合作督導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討論如何推動兩地的科技合作項目。同時，亦會鼓勵深圳與香港兩地的大學，以至科研機構互相合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5月)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705/21/P200705210255.htm>

		



		47.

		2007年12月

‧	關於近期開展重要基礎設施合作項目協議書



簽署方：

-	深圳市人民政府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深港雙方同意成立兩個聯合專責小組，即“港深機場合作聯合專責小組”及“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加速推進兩地機場協作及有關邊界鄰近土地規劃發展研究工作的事宜。



註：根據2009年8月19日簽訂“關於推進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合作安排”中述，“港深機場合作聯合專責小組”已改名為“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合作聯合專責小組”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12月18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712/18/P200712180242_0242_346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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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2007年12月

‧	加強深港環保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前深圳市環境保護局(現深圳市人居環境委員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保護署

		協議建立定期交流會議、信息互享機制等。積極加強技術經驗交流和培訓。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12月18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712/18/P200712180242_0242_34655.pdf>

		



		49.

		2007年12月

‧	深港加強城市規劃合作協議



簽署方：

-	深圳市規劃局(現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規劃署

		協議內容包括建立城市規劃聯席工作會議機制，加強宏觀戰略層面的規劃銜接與合作，加強規劃管理工作人員和技術人員交流與信息交流。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7年12月18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712/18/P200712180242_0242_34655.pdf>

		



		50.

		2008月11月

‧	“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合作協議書



簽署方：

-	深圳市人民政府

-	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局

		港深雙方同意以“共同研究、共同開發”的原則合作開展“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並訂定研究的目的、範圍、經費分擔、合作模式、內容及時間。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11月13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811/13/P200811130156_0156_46745.pdf>

		在制訂合作計劃的過程中，當局曾就研究的目的、範圍、內容、時間及費用諮詢：



新田鄉事委員會(2008年12月9日)



上水鄉事委員會(2008年12月9日)



元朗區議會(2008年12月11日)



北區區議會(2008年12月11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2008年12月12日)



新界鄉議局(2008年12月16日)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2009年2月24日)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2009年4月24日)



		51.

		2008月11月

‧	教育合作協議



簽署方：

-	深圳市教育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於第一次深港合作會議上簽署，內容包括：建立定期交流合作機制；推動兩地在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及學前教育的交流與合作；加強教育資訊的交流和研究；拓展學校管理人員和教師培訓的合作；策劃專題交流活動。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11月13日)

<http://www.cmab.gov.hk/tc/press/press_1914.htm>

		雖然並未就有關協議內容進行公眾諮詢，但協議項目的具體籌劃及執行得到業界的緊密合作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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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2008月11月

‧	加強深港清潔生產工作合作協議



簽署方：

-	前深圳市環境保護局(現深圳市人居環境委員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保護署

		旨在加強推動深港兩地企業進行清潔生產，開展節能減排的工作。兩地將共同舉辦認知推廣活動，經驗分享及示範項目；並會研究推行更多激勵措施。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11月13日)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0811/13/P200811130156_0156_46745.pdf>

		



		53.

		2008月11月

‧	更進一步加強文化合作協議



簽署方：

-	深圳市文化局

-	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

		在文化領域上建立更緊密合作關係，進一步促進深港兩地文化的共同繁榮和發展，包括建立更緊密合作及溝通機制，在文化資訊、演藝人才和節目、粵劇藝術、文博及公共圖書館等方面加強交流與合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8年11月13日)

<http://www.cmab.gov.hk/tc/press/press_1914.htm>

		在制訂協議時有考慮界別情況



		54.

		2009年4月

‧	深圳河治理後過境土地使用合作意向書



簽署方：

-	深圳市人民政府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港深雙方同意深圳河在治理後的9塊過境土地的用途及安排：

‧	落馬洲河套地區可初步考慮以高等教育為主導，輔以高新科技研發和創意產業用途；雙方以此基礎合作開展該地區的綜合研究工作；

‧	其他地塊作生態公園及人工濕地等用途。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2009年4月27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4/27/P200904270220.htm>

		



		55.

		2009年5／6月

‧	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合作細節安排協議書



簽署方：

-	深圳市規劃局(現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署

-	香港特別行政區土木工程拓展署

		協議列出“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的合作細節安排，包括聘請顧問、研究的組織架構及管理、成果的審議和知識產權、費用及付款安排。

(協議的主要内容見附錄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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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合作安排／協議名稱

		協議內容要點

		公布協議主要內容的途徑

		關於公眾諮詢，與業界和立法會討論等情況



		

		香港特區與澳門特區的合作協議

		

		

		



		56.

		2005年5月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移交被判刑人的安排



簽署方：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就移交被判刑人的安排簽訂協議，以便在澳門被判刑的香港居民可申請返回香港服刑，而在香港被判刑的澳門居民也可藉此機制申請返回澳門服刑。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協議的文本已上載於律政司網站

<http://www.legislation.gov.hk/intracountry/chi/index.htm>

		保安事務委員會曾於2004年11月討論協議及相關立法事項。立法會並於2005年6月通過《移交被判刑人士(修訂)(澳門)條例》。



		57.

		2006年3月

‧	香港特別行政區懲教署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監獄的合作安排



簽署方：

香港特別行政區懲教署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監獄

		促進雙方監獄事務發展，致力推動友好合作、落實合作項目及協同工作。

		協議主要內容通過新聞公報發布；協議的文本已上載於律政司網站

<http://www.legislation.gov.hk/intracountry/chi/pdf/macao/correctionalservices.pdf>

		







註：



*	泛珠三角區域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海南、四川、貴州、雲南9個省區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簡稱“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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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2009年3月由粵港澳三地政府

簽署的合作協議的主要內容



《“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footnoteRef:7](1)  [7: 
(1)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廣東省建設廳廳長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運輸工務司司長以文件傳閱方式，於2009年2月簽署。] 




‧	題述協議書是為補充粵港雙方於2005年12月簽訂的《“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大珠三角規劃研究”)合作協議書》。根據《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粵港澳三方同意澳門正式參與“大珠三角規劃研究”，以配合《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的落實工作，以及確保該研究成果符合粵港澳三地的共同發展需求。《補充研究合作協議書》的主要內容包括：



(i)	增加澳門運輸工務司為“大珠三角規劃研究”合作方，共同就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的議題展開研究； 



(ii)	進一步深化對澳門的相關研究，具體包括澳門、香港及珠三角之間的協調發展，以及澳門與珠三角西岸地區的協調發展；



(iii)	補充研究的費用由澳方承擔；及



(iv)	澳方可以“觀察員”身份列席粵港相關會議，港方亦可以“觀察員”身份列席粵澳相關會議。研究成果需分別通報粵港、粵澳城市規劃及發展專責小組。 






WRITTEN ANSWER — Continued



附錄B



2009年5／6月由港深規劃及工程部門

簽署的合作協議的主要內容



《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合作細節安排協議書》[footnoteRef:8](1)  [8: 
(1)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署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及深圳市規劃局局長(現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主任)簽署。] 




‧	根據合作意向書，港深雙方同意以“共同研究、共同開發”的原則，合作進行《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探討開發河套地區的可行性及有利於港深兩地的土地用途。雙方就兩地各自聘請顧問進行《綜合研究》、顧問管理、研究成果審議、研究進度、費用分擔及付款安排、知識產權歸屬等各方面的合作細節達成共識。當中包括：



(i)	以高等教育為主，輔以高新科技研發設施和文化創意產業用途這發展方向，為河套地區的發展及有關基礎配套設施制定詳細規劃，並開展環境影響和工程可行性研究；



(ii)	研究範圍分三區：A區(河套地區)和B區(香港境內的鄰近河套地區範圍以便研究提供基建和配套設施)由港方聘請顧問進行研究；及C區(深圳境內的鄰近河套地區範圍)，由深方聘請顧問進行研究，以配合河套地區發展；



(iii)	A區和B區研究的顧問管理工作由港方負責。C區研究的顧問管理工作由深方負責。雙方須定期向“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和“落馬洲河套地區環境、規劃及工程工作小組”匯報工作進度及各階段成果；



(iv)	研究預計在2009年6月展開，至2011年年底前完成；



(v)	A區的費用由港深雙方平均分擔，B區及C區的費用由港深雙方各自承擔；及



(vi)	雙方共同享有A區研究成果的擁有權及知識產權，B區及C區的成果擁有權及知識產權由港深雙方各自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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